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ㅎ㯶㬡ギ㵍㦫㔪㬇㬣㹒㰚 

䇻㯶䐾㳍㔜⺃㋧ゝ⳾䇱㻿⹌㯟 

㬸⪯⹌㋋ⳃ㾱㠒⤃䊻⪕䄖⟆㩰㬱⭥ 

ⳉ 㔪 䅃 ボ 㭊 
 

㣿਼ᖻ䇱ᆇ 2020 ㅜ[118]ਧ 

㠤˖㣿ᐎཙ⾴ݹ、ᢰ㛑ԭᴹ䲀ޜਨ 

ṩᦞǉ䇱ࡨ⌅Ǌǃǉޜਨ⌅Ǌǃǉࡋъᶯ俆⅑ޜᔰਁ㹼㛑⾘⌘࣎⨶㇑⌅˄ 䈅

㹼˅Ǌǃǉޜᔰਁ㹼䇱ޜࡨਨؑᣛ䵢Ⲵ㕆ᣕ㿴ࡉㅜ 12 ਧˉޜᔰਁ㹼䇱ࡨⲴ⌅

ᖻ㿱Җ઼ᖻᐸᐕᣕǊ̍ ԕ৺ѝഭ䇱ⴁՊоѝॾӪ≁઼ޡഭਨ⌅䜘ਁ਼ޡᐳ

Ⲵǉᖻᐸһ࣑ᡰӾһ䇱ࡨ⌅ᖻъ࣎⨶㇑࣑⌅Ǌǃǉᖻᐸһ࣑ᡰ䇱ࡨ⌅ᖻъ࣑ᢗъ

㿴ࡉ˄䈅㹼˅Ǌㅹ⌅ᖻǃ㹼᭯⌅㿴ǃ䜘䰘㿴ㄐ઼㿴㤳ᙗ᮷ԦⲴᴹޣ㿴ᇊˈᵜᡰਇ

ਨငᢈޜ ̍Ѫޜਨᵜ⅑ਁ㹼кᐲⲴ⢩㚈у亩⌅ᖻ亮䰞ˈ᤹ ➗ᖻᐸ㹼ъޜ䇔Ⲵъ

 ḷ߶ǃ䚃ᗧ㿴㤳઼औࣹቭ䍓㋮⾎ˈࠪާᵜ⌅ᖻ㿱ҖǄ࣑

 

ㅜа䜘࠶   ᖻᐸ༠᰾һ亩 

1ǃᵜᡰᖻᐸᦞᵜ⌅ᖻ㿱Җࠪާᰕԕࡽᐢ㓿ਁ⭏ᡆᆈ൘Ⲵһᇎ઼ѝॾӪ

ഭ˄ԕлㆰ〠ĀѝഭāˈѪᵜ⌅ᖻ㿱ҖѻⴞⲴˈнवᤜ俉ǃ◣䰘⢩઼࡛ޡ≁

㹼᭯४઼ਠ⒮ൠ४˅⧠㹼Ⲵ⌅ᖻǃ㹼᭯⌅㿴ǃ䜘䰘㿴ㄐ઼㿴㤳ᙗ᮷ԦⲴᴹޣ㿴ᇊ

ਁ㺘⌅ᖻ㿱Ǆ 

2ǃᵜᡰ৺㓿࣎ᖻᐸᦞǉ䇱ࡨ⌅Ǌǃǉᖻᐸһ࣑ᡰӾһ䇱ࡨ⌅ᖻъ࣑㇑⨶

䈅㹼˅Ǌㅹ㿴ᇊ৺ᵜ⌅ᖻ㿱Җ˄ࡉᢗъ㿴࣑ᖻъ⌅ࡨᡰ䇱࣑Ǌ઼ǉᖻᐸһ⌅࣎

ࠪާᰕԕࡽᐢ㓿ਁ⭏ᡆ㘵ᆈ൘Ⲵһᇎ ѕ̍Ṭን㹼Ҷ⌅ᇊ㙼䍓 䚥̍ᗚҶऔࣹቭ䍓઼

䈊ᇎؑ⭘ࡉˈ䘋㹼Ҷ࠶ݵⲴṨḕ傼䇱ˈ؍䇱ᵜ⌅ᖻ㿱Җᡰ䇔ᇊⲴһᇎⵏᇎǃ

߶⺞ǃᆼᮤˈᡰਁ㺘Ⲵ㔃䇪ᙗ㿱ਸ⌅ǃ߶⺞ˈнᆈ൘㲊ٷ䇠䖭ǃ䈟ሬᙗ䱸䘠ᡆ

㘵䟽བྷ䚇┿ˈᒦᣵᓄ⌅ᖻ䍓ԫǄ 



ਁ㹼Ӫᖻᐸ㿱                                                       ⌅ᖻ㿱Җ 

3-3-1-2 

3ǃѪࠪާᵜ⌅ᖻ㿱Җ઼ᖻᐸᐕᣕˈᵜᡰᖻᐸһݸሩਁ㹼ӪⲴᴹޣᛵ

䘋㹼Ҷቭ㙼䈳ḕߥ ᒦ̍㧧ᗇྲᯩޣл༠᰾઼؍䇱 ̟ᯩޣᐢੁᵜᡰᖻᐸᨀҶ

ࠪާᵜ⌅ᖻ㿱Җ઼ᖻᐸᐕᣕᡰᗵ䴰ф࣋ᡰ㜭৺Ⲵޘ䜘ᴹޣһᇎᶀᯉˈM ޣ

Җ䶒ᶀᯉ৺Җ䶒䇱䀰൷ⵏᇎᴹ᭸ˈᡰᴹҖ䶒᮷ԦⲴㆮᆇ઼/ᡆঠㄐ൷ⵏᇎˈᡰ

ᴹ࢟ᵜᶀᯉᡆ༽ঠԦ൷о↓ᵜᶀᯉᡆԦа㠤˗нᆈ൘ԫօ㲊ٷᡆ䈟ሬᙗ䱸䘠ˈ

Ӗнᆈ൘ԫօ䟽བྷ䚇┿Ǆሩк䘠༠᰾ǃ؍䇱ѻؑ࠶ݵ䎆ᱟᵜᡰᖻᐸࠪާᵜ⌅ᖻ

㿱Җ઼ᖻᐸᐕᣕⲴส઼ࡽᨀǄ 

4ǃᵜᡰᖻᐸሩоᵜ⌅ᖻ㿱Җ઼ᖻᐸᐕᣕᴹޣⲴᡰᴹ᮷Ԧ䍴ᯉ৺䇱䀰

䘋㹼Ҷᇑḕࡔᯝˈᒦᦞ↔ࠪާᵜ⌅ᖻ㿱Җ઼ᖻᐸᐕᣕ˗ሩҾӾഭᇦᵪޣǃ

ާᴹ㇑⨶ޡޜһ࣑㙼㜭Ⲵ㓴㓷ǃՊ䇑ᐸһ࣑ᡰǃ䍴ӗ䇴ՠᵪᶴǃ䍴ؑ䇴㓗ᵪᶴǃ

䇱ᵪᶴⴤ᧕ਆᗇⲴ᮷Җˈᴥޜ ᡰᖻᐸᐢṩᦞ㿴ᇊን㹼Ҷޣѹ࣑ ᒦ̍Ѫࠪާ⌅

ᖻ㿱Ⲵᦞ ሩ̠ҾнᱟӾޡޜᵪᶴⴤ᧕ਆᗇⲴ᮷Җˈᴥ ᡰᖻᐸ㓿Ṩḕ઼傼䇱ਾ

Ѫࠪާ⌅ᖻ㿱ⲴᦞǄ 

5ǃᵜᡰᖻᐸሩᴹޣ᮷ԦⲴᇑḕᵚ⎹৺ަѝҾ䍒࣑ǃՊ䇑ǃᇑ䇑ǃ䍴ӗ䇴

ՠㅹ䶎⌅ᖻуъ亶ฏⲴᴹޣһᇎǃᮠᦞ઼㔃䇪 䢤̍Ҿᵜᡰᖻᐸᒦнާᴹሩк䘠һ

ᇎǃᮠᦞ઼㔃䇪ࠪṨḕ઼䇴ԧⲴ䘲ᖃ䍴Ṭˈᵜᡰᖻᐸሩк䘠һᇎǃᮠᦞ઼㔃䇪

Ⲵᕅ⭘ˈнᓄ൘ԫօѹк⨶䀓Ѫᵜᡰᖻᐸሩк䘠һᇎǃᮠᦞ઼㔃䇪ѻⵏᇎǃ߶

⺞ᡆᆼᮤᙗࠪԫօ᰾⽪ᡆ᳇⽪Ⲵ䇔ਟᡆ؍䇱Ǆ 

6ǃᵜᡰᖻᐸ਼ሶᵜ⌅ᖻ㿱Җ઼ᖻᐸᐕᣕѪᵜ⅑ਁ㹼кᐲ⭣ᣕⲴ

ᗵ༷⌅ᖻ᮷Ԧˈ䲿਼ަԆ⭣ᣕᶀᯉа਼кᣕˈᒦᝯ⌅ᣵᓄⲴ⌅ᖻ䍓ԫǄ 

7ǃᵜᡰᖻᐸ਼ਁ㹼Ӫ䜘࠶ᡆޘ䜘൘ᵜ⅑ਁ㹼кᐲⲴǉᤋ㛑䈤᰾ҖǊѝ㠚

㹼ᕅ⭘ᡆ᤹ѝഭ䇱ⴁՊⲴᇑṨ㾱≲ᕅ⭘ᵜ⌅ᖻ㿱ҖᡆᖻᐸᐕᣕⲴᇩ ն̍

ਁ㹼Ӫк䘠ᕅ⭘ᰦˈнᗇഐᕅ⭘㘼ሬ㠤⌅ᖻкⲴ↗ѹᡆᴢ䀓Ǆᕅ⭘ਾ ǉ̍ᤋ㛑

䈤᰾ҖǊⲴޣᇩᓄ㓿ᵜᡰᖻᐸ⅑ᇑ䰵઼⺞䇔Ǆ 

8ǃ䲔ᵜ⌅ᖻ㿱Җਖ䈤᰾ཆˈᵜ⌅ᖻ㿱Җᡰ֯⭘ㆰ〠Ⲵѹоᖻᐸᐕ

ᣕѝᡰ֯⭘ㆰ〠Ⲵѹ਼Ǆᴥ ⌅ᖻ㿱Җ઼ᖻᐸᐕᣕӵਁ㹼ӪѪᵜ

⅑ਁ㹼кᐲѻⴞⲴ֯⭘ˈнᗇ⭘ԫօަԆⴞⲴ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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ㅜҼ䜘࠶   ↓    ᮷ 
 

аǃޣҾᵜ⅑ਁ㹼кᐲⲴᢩ߶઼ᦸᵳ 

˄а˅ਁ㹼Ӫᵜ⅑ਁ㹼кᐲᐢ⌅㧧ᗇޜਨ㛑ьབྷՊ⢩࡛ߣ䇞Ⲵᢩ߶ 

ਁ㹼ӪҾ 2020 ᒤ 6 ᴸ 13 ᰕਜᔰㅜҼቺ㪓һՊㅜй⅑Պ䇞ˈᒦҾ 2020 ᒤ 6

ᴸ 28 ᰕਜᔰ 2020 ᒤㅜа⅑Ѥᰦ㛑ьབྷՊ к̍䘠Պ䇞ᐢቡਁ㹼Ӫᵜ⅑ਁ㹼кᐲһ

ᇌࠪߣ䇞ˈᇑ䇞䙊䗷ҶǉޣҾޜਨ俆⅑ޜᔰਁ㹼Ӫ≁ᐱᲞ䙊㛑˄A 㛑˅㛑⾘ᒦ

൘␡ൣ䇱ࡨӔ᱃ᡰࡋъᶯкᐲⲴ䇞ṸǊǃǉޣҾޜਨ俆⅑ޜᔰਁ㹼Ӫ≁ᐱᲞ䙊㛑

˄A 㛑˅㛑⾘ए䳶䍴䠁䘀⭘৺ਟ㹼ᙗⲴ䇞ṸǊǃǉޣҾᦸᵳ㪓һՊޘᵳޜ⨶࣎ਨ

俆⅑ޜᔰਁ㹼Ӫ≁ᐱᲞ䙊㛑˄ A 㛑 㛑˅⾘ᒦ൘␡ൣ䇱ࡨӔ᱃ᡰࡋъᶯкᐲᴹޣһ

ᇌⲴ䇞ṸǊǃǉޣҾޜਨ俆⅑ޜᔰਁ㹼Ӫ≁ᐱᲞ䙊㛑˄A 㛑˅㛑⾘ࡽ┊ᆈ࡙⏖࠶

䝽Ⲵ䇞ṸǊǃǉޣҾޜਨᔪ・᩺㮴ণᵏഎᣕ㺕گᵪࡦ৺䟷ਆປ㺕᧚ᯭо䈪Ⲵ䇞

ṸǊㅹޣ䇞ṸǄ 

˄Ҽ˅ᵜ⅑㛑ьབྷՊⲴ〻ᒿਸ⌅ǃᴹ᭸ 

ਁ㹼Ӫᵜ⅑㛑ьབྷՊⲴਜ䳶઼ਜᔰ〻ᒿㅖਸǉޜਨ⌅Ǌ઼ǉޜਨㄐ〻ǊⲴ㿴

ᇊ˗ࠪᑝՊ䇞ӪઈⲴ䍴Ṭǃਜ䳶ӪⲴ䍴Ṭਸ⌅ᴹ᭸˗Պ䇞Ⲵ㺘ߣ〻ᒿǃ㺘ߣ㔃᷌

ਸ⌅ᴹ᭸Ǆ 

˄й˅ᵜ⅑㛑ьབྷՊᴹޣᵜ⅑ਁ㹼кᐲⲴߣ䇞ᇩਸ⌅ 

ਁ㹼Ӫᵜ⅑㛑ьབྷՊᴹޣᵜ⅑ਁ㹼кᐲⲴߣ䇞ᇩҾ㛑ьབྷՊⲴ㙼ᵳ㤳

തˈㅖਸǉޜਨ⌅Ǌǃǉ㇑⨶࣎⌅Ǌ઼ǉޜਨㄐ〻ǊⲴ㿴ᇊǄഐ↔ˈᵜᡰᖻᐸ䇔

Ѫˈᵜ⅑㛑ьབྷՊᴹޣᵜ⅑ਁ㹼кᐲⲴߣ䇞ᇩਸ⌅Ǆ 

˄ഋ˅ᵜ⅑㛑ьབྷՊሩ㪓һՊⲴᦸᵳਸ⌅ǃᴹ᭸ 

ਁ㹼Ӫᵜ⅑㛑ьབྷՊᦸᵳᡰ⎹৺Ⲵᇩ൷㛑ьབྷՊⲴ㙼ᵳ㤳ത ᦸ̍ᵳ㹼Ѫ

ᵜ䓛Ӗ㛑ьབྷՊⲴ㙼ᵳǄ਼ᰦˈᵜ⅑㛑ьབྷՊⲴ〻ᒿਸ⌅ǃᴹ᭸Ǆഐ↔ˈᵜ⅑

㛑ьབྷՊᦸᵳ㪓һՊ࣎⨶ᵜ⅑ਁ㹼кᐲᴹޣһᇌⲴᦸᵳᇩ৺ᦸᵳ〻ᒿ൷ਸ⌅

ᴹ᭸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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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ӄ˅ṩᦞǉ䇱ࡨ⌅Ǌㅜҍᶑ㿴ᇊˈޜᔰਁ㹼䇱ࡨˈᗵ享ㅖਸ⌅ᖻǃ㹼᭯⌅

㿴㿴ᇊⲴᶑԦˈᒦ⌅ᣕ㓿ഭ࣑䲒䇱ࡨⴁⶓ㇑⨶ᵪᶴᡆ㘵ഭ࣑䲒ᦸᵳⲴ䜘䰘⌘

Ⲵާփࡦ⌘㹼ਁࡨǄ䇱ࡨᔰਁ㹼䇱ޜԫօঅս઼њӪнᗇˈ⌘⌅Ǆᵚ㓿

㤳തǃᇎᯭ↕僔ˈ⭡ഭ࣑䲒㿴ᇊǄഐ↔ˈਁ㹼Ӫᵜ⅑ޜᔰਁ㹼㛑⾘䴰㓿ѝഭ䇱ⴁ

Պ⌘Ǆ 

ӔࡨкᐲӔ᱃ˈᓄᖃੁ䇱ࡨᶑ㿴ᇊˈ⭣䈧䇱ޝǊㅜഋॱ⌅ࡨṩᦞǉ䇱˅ޝ˄

᱃ᡰᨀࠪ⭣䈧ˈ⭡䇱ࡨӔ᱃ᡰ⌅ᇑṨ਼ˈᒦ⭡ৼᯩㆮ䇒кᐲॿ䇞Ǆഐ↔ˈਁ

㹼Ӫᵜ⅑ޜᔰਁ㹼Ⲵ㛑⾘ˈྲ ⭣䈧൘␡ӔᡰкᐲӔ᱃ ቊ̍䴰ਆᗇ␡ӔᡰⲴᇑṨ਼

Ǆ 

㔬кᡰ䘠ˈᵜᡰᖻᐸ䇔Ѫˈᵜ⅑㛑ьབྷՊⲴਜ䳶઼ਜᔰ〻ᒿǃࠪᑝՊ䇞Ӫઈ

Ⲵ䍴Ṭǃਜ䳶ӪⲴ䍴ṬǃՊ䇞Ⲵ㺘ߣ〻ᒿǃ㺘ߣ㔃᷌ǃᴹޣᵜ⅑ਁ㹼кᐲⲴߣ䇞

ࡨਨ⌅Ǌǃǉ䇱ޜһᇌㅹһ亩൷ㅖਸǉޣᇩ৺ᦸᵳ㪓һՊ༴⨶ᵜ⅑ਁ㹼кᐲᴹ

⌅Ǌ઼ ǉޜਨㄐ〻ǊⲴ㿴ᇊ ㅖ̍ਸǉ㇑⨶࣎⌅ǊㅜॱӄᶑⲴ㿴ᇊǄ↔ཆˈṩᦞǉ䇱

ਁˈᶑⲴ㿴ᇊޝǊㅜҍᶑ઼ㅜഋॱ⌅ࡨ 㹼Ӫᵜ⅑ਁ㹼кᐲቊ䴰␡ӔᡰᇑṨ਼ᒦ

㓿ѝഭ䇱ⴁՊ⌘Ǆ 

 

ҼǃޣҾᵜ⅑ਁ㹼кᐲⲴѫփ䍴Ṭ 

˄а˅ਁ㹼Ӫᱟ⌅䇮・Ⲵ㛑ԭᴹ䲀ޜਨ 

ਁ㹼Ӫ㌫ṩᦞᖃᰦᯭ㹼Ⲵǉޜਨ⌅Ǌ৺ޣ⌅ᖻǃ⌅㿴Ⲵ㿴ᇊˈ⌅⭡ཙ⾴

 ਨǄޜԕ㓿ᇑ䇑䍖䶒߰䍴ӗᣈ㛑ᮤփਈᴤ䇮・Ⲵ㛑ԭᴹ䲀⭥ݹ

˄Ҽ˅ਁ㹼Ӫⲫ䇠Ⲵสᵜᛵߥ 

ਁ㹼Ӫ⧠ᤱᴹ㣿ᐎᐲᐕ୶㹼᭯㇑⨶ተҾ 2016 ᒤ 8 ᴸ 25 ᰕṨਁⲴǉ㩕ъᢗ➗Ǌ

˄㔏а⽮Պؑ⭘ԓ⸱˖913205075643226621˅ˈਁ㹼ӪⴞࡽⲴ⌘䍴ᵜѪ

7,736.4344 зݳǄ 

 

 



ਁ㹼Ӫᖻᐸ㿱                                                       ⌅ᖻ㿱Җ 

3-3-1-5 

˄й˅ਁ㹼ӪѪ⌅ᴹ᭸ᆈ㔝Ⲵ㛑ԭᴹ䲀ޜਨ 

ਁ㹼ӪѪ⌅ᴹ᭸ᆈ㔝Ⲵ㛑ԭᴹ䲀ޜਨǄᡚ㠣⌅ᖻ㿱Җࠪާᰕˈਁ 㹼Ӫᵚ

ࠪ⧠ǉޜਨㄐ〻Ǌ㿴ᇊ䴰㾱䀓ᮓˈ㛑ьབྷՊߣ䇞䀓ᮓᡆഐਸᒦǃ࠶・㘼䴰㾱䀓ᮓ

ᡆ㻛Ӫ≁⌅䲒➗ǉޜਨ⌅ǊㅜаⲮޛॱҼᶑⲴ㿴ᇊҸԕ䀓ᮓⲴᛵᖒ˗ᵚࠪ⧠ഐ

н㜭ࡠگᵏ٪࣑㘼⌅ᇓӗⲴᛵᖒ Ӗ̠ᵚࠪ⧠㻛⌅䬰㩕ъᢗ➗ǃ䍓Ԕ

 䰝ᡆ㘵㻛䬰ⲴᛵᖒǄޣ

㔬кˈᵜᡰᖻᐸ䇔Ѫ˖ਁ㹼Ӫᱟ⌅䇮・Ⲵ㛑ԭᴹ䲀ޜਨˈᡚ㠣⌅ᖻ㿱Җ

ࠪާᰕˈਁ 㹼Ӫ⌅ᴹ᭸ᆈ㔝 н̍ᆈ൘ഐ⌅ᖻǃ⌅㿴ǃ㿴㤳ᙗ᮷Ԧ৺ǉޜਨㄐ〻Ǌ

㿴ᇊ䴰㾱㓸→Ⲵᛵᖒˈާ༷⭣䈧ᵜ⅑ਁ㹼кᐲⲴѫփ䍴ṬǄ 

 

йǃޣҾᵜ⅑ਁ㹼кᐲⲴᇎ䍘ᶑԦ 

ਁ㹼Ӫᵜ⅑ਁ㹼кᐲҾ㛑ԭᴹ䲀ޜਨ俆⅑ޜᔰਁ㹼㛑⾘ᒦ൘ࡋъᶯкᐲǄ

ṩᦞǉޜਨ⌅Ǌǃǉ䇱ࡨ⌅Ǌǃǉ㇑⨶࣎⌅Ǌㅹ⌅ᖻǃ⌅㿴৺㿴㤳ᙗ᮷ԦⲴ㿴ᇊˈ㓿

ሩޜਨⲴޣᛵߥ䘋㹼Ṩḕˈᵜᡰᖻᐸ䇔Ѫˈޜਨㅖਸᴹޣ⌅ᖻǃ⌅㿴৺㿴㤳ᙗ

᮷Ԧ㿴ᇊⲴ俆⅑ޜᔰਁ㹼㛑⾘ᒦ൘ࡋъᶯкᐲⲴᶑԦˈާփྲл˖ 

˄а˅ਁ㹼Ӫᵜ⅑ਁ㹼кᐲㅖਸǉޜਨ⌅Ǌ㿴ᇊⲴޣᶑԦ 

1ǃṩᦞޜਨ 2020 ᒤㅜа⅑Ѥᰦ㛑ьབྷՊᇑ䇞䙊䗷Ⲵޜਨ⭣䈧俆⅑ޜᔰਁ㹼

㛑⾘ᒦ൘ࡋъᶯкᐲⲴߣ䇞ǃǉޜਨㄐ〻˄ 㥹Ṹ Ǌ˅৺ਁ㹼Ӫ㕆ࡦⲴǉᤋ㛑䈤᰾ҖǊ̍

ਁ㹼Ӫᵜ⅑ਁ㹼Ⲵ㛑⾘ѪӪ≁ᐱᲞ䙊㛑 ⇿̍㛑Ⲵਁ㹼ᶑԦ઼ԧṬ਼ ⇿̍а㛑ԭ

ާᴹ਼ㅹᵳ࡙ˈㅖਸǉޜਨ⌅ǊㅜаⲮҼॱޝᶑⲴ㿴ᇊǄ 

2ǃṩᦞޜਨ 2020 ᒤㅜа⅑Ѥᰦ㛑ьབྷՊՊ䇞᮷Ԧ ↔̍⅑Պ䇞ᐢቡᵜ⅑ਁ㹼

кᐲࠪߣ䇞˄䈖㿱ᵜ⌅ᖻ㿱ҖㅜҼ䜘࠶“аǃޣҾᵜ⅑ਁ㹼кᐲⲴᢩ߶઼ᦸ

ᵳ”˅̍ ㅖਸǉޜਨ⌅ǊㅜаⲮйॱйᶑⲴ㿴ᇊǄ 

˄Ҽ˅ਁ㹼Ӫᵜ⅑ਁ㹼кᐲㅖਸǉ䇱ࡨ⌅Ǌ㿴ᇊⲴޣᶑԦ 

1ǃ㓿ḕ傼ਁ㹼ӪᣕᵏⲴ㛑ьབྷՊǃ㪓һՊǃⴁһՊⲴՊ䇞䇠ᖅǃߣ䇞

઼ਁ㹼ӪࡦᇊⲴ亩䜘⋫⨶᮷Ԧˈޜਨᐢ㓿⌅ᔪ・ޘڕ㛑ьབྷՊǃ㪓һՊǃ



ਁ㹼Ӫᖻᐸ㿱                                                       ⌅ᖻ㿱Җ 

3-3-1-6 

㪓һՊу䰘ငઈՊǃⴁһՊǃ⤜・㪓һǃ㪓һՊ〈Җᐕࡦᓖˈ㚈䈧Ҷ儈㓗㇑

⨶Ӫઈˈ䇮㖞Ҷ㤕ᒢ㙼㜭䜘䰘Ǆޜਨާ༷ޘڕф䘀㹼㢟ྭⲴ㓴㓷ᵪᶴˈޣᵪᶴ

઼Ӫઈ㜭ཏ⌅ን㹼㙼䍓ˈㅖਸǉ䇱ࡨ⌅ǊㅜॱҼᶑㅜаⅮㅜ˄а˅亩“ާ༷ڕ

 ф䘀㹼㢟ྭⲴ㓴㓷ᵪᶴ”ѻ㛑⾘ਁ㹼ᶑԦⲴ㿴ᇊǄޘ

2ǃṩᦞབྷॾՊ䇑ᐸࠪާⲴǉᇑ䇑ᣕǊˈਁ㹼Ӫ 2017 ᒤᓖǃ2018 ᒤᓖǃ

2019 ᒤᓖ৺ 2020 ᒤ 1-3 ᴸᢓ䲔䶎㓿ᑨᙗᦏ⳺ࡽਾ䖳վⲴ࡙߰⏖˄ ਸᒦᣕ㺘ਓᖴˈ

ѪᖂҾਁ㹼ӪᲞ䙊㛑㛑ьⲴ࡙߰⏖ Ѫ࡛࠶˅ 21,806,592.79 ǃݳǃ39,916,112.69ݳ

ǃ14,710,267.89ݳ79,231,507.01 ˈ࣋Ǆᵜᡰᖻᐸ䇔Ѫˈਁ㹼Ӫާᴹᤱ㔝㓿㩕㜭ݳ

ㅖਸǉ䇱ࡨ⌅ǊㅜॱҼᶑㅜаⅮㅜ˄Ҽ˅亩Āާᴹᤱ㔝㓿㩕㜭࣋āѻ㛑⾘ਁ㹼ᶑ

ԦⲴ㿴ᇊǄ 

3ǃ㓿ḕ傼བྷॾՊ䇑ᐸࠪާⲴᰐ؍⮉㿱Ⲵǉᇑ䇑ᣕǊˈᒦ㓿ᵜᡰᖻᐸṨ

ḕˈਁ㹼Ӫᴰ䘁йᒤаᵏ䍒࣑Պ䇑ᣕ㻛ࠪާᰐ؍⮉㿱ᇑ䇑ᣕˈㅖਸǉ䇱ࡨ

⌅ǊㅜॱҼᶑㅜаⅮㅜ˄й˅亩Āᴰ䘁йᒤ䍒࣑Պ䇑ᣕ㻛ࠪާᰐ؍⮉㿱ᇑ䇑

ᣕāѻޜᔰਁ㹼ᯠ㛑ᶑԦⲴ㿴ᇊǄ 

4ǃṩᦞਁ㹼Ӫ৺ަ᧗㛑㛑ьǃᇎ䱵᧗ࡦӪㆮ㖢ⲴҖ䶒⺞䇔᮷Ԧˈ㓿ᵜᡰᖻ

ᐸḕ䰵ޜᆹ䜘䰘ࠪާⲴᰐ⣟㖚䇠ᖅ䇱᰾ˈᒦ䙊䗷㖁㔌ޜᔰؑỰ㍒ㅹᯩᔿṨḕˈ

ਁ㹼Ӫ৺ަ᧗㛑㛑ьǃᇎ䱵᧗ࡦӪᴰ䘁йᒤнᆈ൘䍚⊑ǃ䍯䍲ǃץঐ䍒ӗǃᥚ⭘

䍒ӗᡆ㘵ൿ⽮Պѫѹᐲ൪㓿⍾〙ᒿⲴࡁһ⣟㖚ˈㅖਸǉ䇱ࡨ⌅ǊㅜॱҼᶑㅜа

Ⅾㅜ˄ഋ˅亩Āਁ㹼Ӫ৺ަ᧗㛑㛑ьǃᇎ䱵᧗ࡦӪᴰ䘁йᒤнᆈ൘䍚⊑ǃ䍯䍲ǃ

ᔰਁ㹼ᯠޜһ⣟㖚āѻࡁঐ䍒ӗǃᥚ⭘䍒ӗᡆ㘵ൿ⽮Պѫѹᐲ൪㓿⍾〙ᒿⲴץ

㛑ᶑԦⲴ㿴ᇊǄ 

˄й˅ਁ㹼Ӫᵜ⅑ਁ㹼кᐲㅖਸǉ㇑⨶࣎⌅Ǌ㿴ᇊⲴ亩ᶑԦ 

1ǃ㓿ḕ傼ਁ㹼Ӫࡋ・བྷՊՊ䇞䍴ᯉǃਁ䎧Ӫॿ䇞৺ᐕ୶ẓṸㅹ䍴ᯉˈਁ㹼

Ӫ㌫ṩᦞᖃᰦᯭ㹼Ⲵǉޜਨ⌅Ǌ৺ޣ⌅ᖻǃ⌅㿴Ⲵ㿴ᇊˈҾ 2016 ᒤ 8 ᴸ 25 ᰕ

⭡ཙ⾴ݹ⭥᤹䍖䶒߰䍴ӗ٬ᣈ㛑ᮤփਈᴤ䇮・Ⲵ㛑ԭᴹ䲀ޜਨˈਁ 㹼Ӫᐢᤱ㔝

㓿㩕 3 ᒤԕк 㓿̠ḕ傼ਁ㹼ӪᣕᵏⲴ㛑ьབྷՊǃ㪓һՊǃⴁһՊⲴՊ䇞䇠ᖅǃ

䜘⋫⨶᮷ԦᇊⲴ亩ࡦ䇞઼ਁ㹼Ӫߣ 㛑ьབྷՊǃ㪓һޘڕ・ᔪ⌅ਨᐢ㓿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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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7 

Պǃ㪓һՊу䰘ငઈՊǃⴁһՊǃ⤜・㪓һǃ㪓һՊ〈Җᐕࡦᓖˈ㚈䈧Ҷ儈

㓗㇑⨶Ӫઈˈ䇮㖞Ҷ㤕ᒢ㙼㜭䜘䰘ˈޜਨާ༷ޘڕф䘀㹼㢟ྭⲴ㓴㓷ᵪᶴˈޣ

ᵪᶴ઼Ӫઈ㜭ཏ⌅ን㹼㙼䍓Ǆഐ↔ˈਁ㹼Ӫㅖਸǉ㇑⨶࣎⌅ǊㅜॱᶑĀਁ㹼Ӫ

ᱟ⌅䇮・фᤱ㔝㓿㩕йᒤԕкⲴ㛑ԭᴹ䲀ޜਨˈާ ф䘀㹼㢟ྭⲴ㓴㓷ᵪޘڕ༷

ᶴ ̍ޣᵪᶴ઼Ӫઈ㜭ཏ⌅ን㹼㙼䍓ǄM 䲀䍓ԫޜਨ᤹䍖䶒߰䍴ӗ٬ᣈ㛑ᮤ

փਈᴤѪ㛑ԭᴹ䲀ޜਨⲴˈᤱ㔝㓿㩕ᰦ䰤ਟԕӾᴹ䲀䍓ԫޜਨᡀ・ѻᰕ䎧䇑㇇ā

Ⲵ㿴ᇊǄ 

2ǃṩᦞབྷॾՊ䇑ᐸࠪާⲴǉᇑ䇑ᣕǊˈᇑ䇑㔃䇪㿱ѪĀਾ䱴Ⲵ䍒࣑ᣕ

㺘൘ᡰᴹ䟽བྷᯩ䶒᤹➗ԱъՊ䇑߶ࡉⲴ㿴ᇊ㕆ݱޜˈࡦ৽᱐Ҷ㣿ᐎཙ⾴ 2020 ᒤ

3 ᴸ 31 ᰕǃ2019 ᒤ 12 ᴸ 31 ᰕǃ2018 ᒤ 12 ᴸ 31 ᰕǃ2017 ᒤ 12 ᴸ 31 ᰕⲴਸᒦ

৺⇽ޜਨ䍒࣑⣦ߥԕ৺ 2020 ᒤ 1-3 ᴸǃ2019 ᒤᓖǃ2018 ᒤᓖǃ2017 ᒤᓖⲴਸᒦ

৺⇽ޜਨ㓿㩕ᡀ઼᷌⧠䠁⍱䟿ǄāṩᦞབྷॾՊ䇑ᐸࠪާⲴǉᇑ䇑ᣕǊԕ৺ਁ㹼

Ӫ䈤᰾ ᒦ̍㓿ᵜᡰᖻᐸѪ䶎Պ䇑уъӪ༛ን㹼а㡜Ṩḕѹ࣑ਾ䇔Ѫ˖ਁ 㹼ӪՊ

䇑สᐕ㿴㤳ˈ䍒࣑ᣕ㺘Ⲵ㕆ࡦㅖਸԱъՊ䇑߶઼ࡉؑޣᣛ䵢㿴ࡉⲴ㿴

ᇊˈ൘ᡰᴹ䟽བྷᯩ䶒ݱޜൠ৽᱐Ҷਁ㹼ӪⲴ䍒࣑⣦ߥǃ㓿㩕ᡀ઼᷌⧠䠁⍱䟿ˈᴰ

䘁йᒤаᵏ䍒࣑Պ䇑ᣕ⭡⌘Պ䇑ᐸࠪާᰐ؍⮉㿱Ⲵᇑ䇑ᣕ ㅖ̍ਸǉ㇑⨶

ᣛ䵢ㅖਸ઼ࡦᣕ㺘Ⲵ㕆࣑ǊㅜॱаᶑㅜаⅮĀਁ㹼ӪՊ䇑สᐕ㿴㤳ˈ䍒⌅࣎

ԱъՊ䇑߶઼ࡉؑޣᣛ䵢㿴ࡉⲴ㿴ᇊ ൘̍ᡰᴹ䟽བྷᯩ䶒ݱޜൠ৽᱐Ҷਁ㹼Ӫ

Ⲵ䍒࣑⣦ߥǃ㓿㩕ᡀ઼᷌⧠䠁⍱䟿ˈD 䘁йᒤ䍒࣑Պ䇑ᣕ⭡⌘Պ䇑ᐸࠪާᰐ

 㿱Ⲵᇑ䇑ᣕāⲴ㿴ᇊǄ⮉؍

ṩᦞབྷॾՊ䇑ᐸࠪާⲴǉ䜘᧗ࡦ䢤䇱ᣕǊ̍ 㔃䇪㿱ѪĀ㣿ᐎཙ⾴᤹➗

ǉԱъ䜘᧗ࡦสᵜ㿴㤳Ǌ઼ ޣ㿴ᇊҾ 2020 ᒤ 3 ᴸ 31 ᰕ൘ᡰᴹ䟽བྷᯩ䶒؍ᤱ

Ҷо䍒࣑ᣕ㺘ޣⲴᴹ᭸Ⲵ䜘᧗ࡦǄāṩᦞབྷॾՊ䇑ᐸࠪާⲴǉ䜘᧗ࡦ䢤䇱

ᣕǊԕ৺ਁ㹼Ӫ䈤᰾ˈᴥ ᡰᖻᐸѪ䶎Պ䇑уъӪ༛ን㹼а㡜Ṩḕѹ࣑ਾ䇔Ѫ˖

ਁ㹼Ӫ䜘᧗ࡦࡦᓖޘڕф㻛ᴹ᭸ᢗ㹼 㜭̍ཏਸ⨶؍䇱ޜਨ䘀㹼᭸⦷ǃਸ⌅ਸ㿴

઼䍒࣑ᣕⲴਟ䶐ᙗ ᒦ̍⭡⌘Պ䇑ᐸࠪާᰐ؍⮉㔃䇪Ⲵ䜘᧗ࡦ䢤䇱ᣕ ㅖ̍

ਸǉ㇑⨶࣎⌅ǊㅜॱаᶑㅜҼⅮĀਁ㹼Ӫ䜘᧗ࡦࡦᓖޘڕф㻛ᴹ᭸ᢗ㹼ˈ㜭ཏ

ਸ⨶؍䇱ޜਨ䘀㹼᭸⦷ǃਸ⌅ਸ㿴઼䍒࣑ᣕⲴਟ䶐ᙗ ᒦ̍⭡⌘Պ䇑ᐸࠪާᰐ



ਁ㹼Ӫᖻᐸ㿱                                                       ⌅ᖻ㿱Җ 

3-3-1-8 

 䢤䇱ᣕāⲴ㿴ᇊǄࡦ䜘᧗㔃䇪Ⲵ⮉؍

3ǃਁ㹼Ӫъ࣑ᆼᮤˈާᴹⴤ᧕䶒ੁᐲ൪⤜・ᤱ㔝㓿㩕Ⲵ㜭࣋ 

˄1˅ṩᦞਁ㹼Ӫ䈤᰾ˈਁ 㹼Ӫ䍴ӗᆼᮤˈъ࣑৺Ӫઈǃ䍒࣑ǃᵪᶴ⤜・˄䈖

㿱ᵜ⌅ᖻ㿱ҖㅜҼ䜘࠶ĀӄǃޣҾਁ㹼ӪⲴ⤜・ᙗā˅˗㓿ᵜᡰᖻᐸḕ䰵ǉᇑ

䇑ᣕǊǃ᧗㛑㛑ь৺ᇎ䱵᧗ࡦӪປ߉Ⲵ䰞䈒㺘৺ࠪާⲴ䈪࠭ˈਁ㹼Ӫо᧗㛑

㛑ьǃᇎ䱵᧗ࡦӪ৺ަ᧗ࡦⲴަԆԱъ䰤нᆈ൘ሩਁ㹼Ӫᶴᡀ䟽བྷн࡙ᖡ૽Ⲵ਼

ъㄎҹ н̍ᆈ൘ѕ䟽ᖡ૽⤜・ᙗᡆ㘵ᱮཡޜᒣⲴޣ㚄Ӕ᱃˄ 䈖㿱ᵜ⌅ᖻ㿱Җㅜ

Ҽ䜘࠶ ĀҍǃޣҾਁ㹼ӪⲴޣ㚄Ӕ᱃৺਼ъㄎҹā˅ˈㅖਸǉ㇑⨶࣎⌅Ǌㅜॱ

Ҽᶑㅜ˄а˅亩Ā䍴ӗᆼᮤˈъ࣑৺Ӫઈǃ䍒࣑ǃᵪᶴ⤜・ˈо᧗㛑㛑ьǃᇎ䱵

᧗ࡦӪ৺ަ᧗ࡦⲴަԆԱъ䰤нᆈ൘ሩਁ㹼Ӫᶴᡀ䟽བྷн࡙ᖡ૽Ⲵ਼ъㄎҹ н̍

ᆈ൘ѕ䟽ᖡ૽⤜・ᙗᡆ㘵ᱮཡޜᒣⲴޣ㚄Ӕ᱃āⲴ㿴ᇊǄ 

˄2˅ṩᦞਁ㹼Ӫ䈤᰾ˈᒦ㓿ᵜᡰᖻᐸḕ䰵ǉᇑ䇑ᣕǊǃ䟽བྷ䟷䍝৺䬰

ਸ਼ǃ㩕ъᢗ➗ǃᐕ୶ẓṸㅹ䍴ᯉˈਁ㹼Ӫѫ㩕ъ࣑ѪሬݹᶯⲴ⹄ਁǃ⭏ӗǃ䬰

ˈᴰ䘁 2 ᒤѫ㩕ъ࣑⋑ᴹਁ⭏䟽བྷн࡙ਈॆ˄䈖㿱ᵜ⌅ᖻ㿱ҖㅜҼ䜘࠶ 

ĀޛǃޣҾਁ㹼ӪⲴъ࣑ā˅˗㓿ḕ䰵ਁ㹼Ӫ䘹㚈㪓һǃ儈㇑Ⲵশ⅑Պ䇞᮷Ԧˈ

ਁ㹼Ӫ㇑⨶ഒ䱏っᇊˈD 䘁 2 ᒤ㪓һǃ儈㓗㇑⨶Ӫઈ⋑ᴹਁ⭏䟽བྷн࡙ਈॆ˄ 䈖

㿱ᵜ⌅ᖻ㿱ҖㅜҼ䜘࠶ĀॱӄǃޣҾਁ㹼ӪⲴ㪓һǃⴁһ઼儈㓗㇑⨶Ӫઈ৺ަ

ਈॆā˅˗ṩᦞਁ㹼Ӫ᧗㛑㛑ь⺞䇔ˈᒦ㓿ᵜᡰᖻᐸḕ䰵ਁ㹼Ӫᐕ୶ẓṸǃশ⅑

㛑ᵳਈࣘⲴՊ䇞᮷Ԧǃ᭟Ԉࠝ䇱ㅹ䍴ᯉˈਁ㹼Ӫ᧗ࡦᵳっᇊˈ᧗㛑㛑ь઼ਇ᧗㛑

㛑ьǃᇎ䱵᧗ࡦӪ᭟䝽Ⲵ㛑ьᡰᤱਁ㹼ӪⲴ㛑ԭᵳᲠˈD 䘁 2 ᒤᇎ䱵᧗ࡦӪ

⋑ᴹਁ⭏ਈᴤ н̍ᆈ൘ሬ㠤᧗ࡦᵳਟ㜭ਈᴤⲴ䟽བྷᵳ㓐㓧˄ 䈖㿱ᵜ⌅ᖻ㿱Җ

ㅜҼ䜘࠶ĀгǃޣҾਁ㹼ӪⲴ㛑ᵜ৺╄ਈā˅ ㅖ̍ਸǉ㇑⨶࣎⌅ǊㅜॱҼᶑㅜ˄ Ҽ˅

亩Āѫ㩕ъ࣑ǃ᧗ࡦᵳ઼㇑⨶ഒ䱏っᇊˈᴰ䘁Ҽᒤѫ㩕ъ઼࣑㪓һǃ儈㓗㇑⨶

Ӫઈ൷⋑ᴹਁ⭏䟽བྷн࡙ਈॆ ᧗̠㛑㛑ь઼ਇ᧗㛑㛑ьǃᇎ䱵᧗ࡦӪ᭟䝽Ⲵ㛑ь

ᡰᤱਁ㹼ӪⲴ㛑ԭᵳᲠˈD 䘁Ҽᒤᇎ䱵᧗ࡦӪ⋑ᴹਁ⭏ਈᴤ н̍ᆈ൘ሬ㠤᧗

 ᵳਟ㜭ਈᴤⲴ䟽བྷᵳ㓐㓧āⲴ㿴ᇊǄ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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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㓿ḕ䰵ǉᇑ䇑ᣕǊǃᡯቻ৺൏ൠᵳ䇱Җǃу࡙ᵳ䇱Җǃ୶ḷ⌘

䇱ㅹ䍴ᯉˈਁ㹼ӪⲴѫ㾱䍴ӗǃṨᗳᢰᵟǃ୶ḷㅹнᆈ൘䟽བྷᵳ㓐㓧˄䈖㿱ᵜ

⌅ᖻ㿱ҖㅜҼ䜘࠶ĀॱǃޣҾਁ㹼ӪⲴѫ㾱䍒ӗā˅˗ṩᦞਁ㹼Ӫ䈤᰾ˈᒦ㓿

ᵜᡰᖻᐸ䙊䗷㖁㔌ޜᔰؑỰ㍒ㅹᯩᔿṨḕˈਁ 㹼Ӫнᆈ൘䟽བྷگ٪仾䲙 н̍ᆈ

൘䟽བྷᣵ؍ǃ䇹䇬ǃԢ㻱ㅹᡆᴹһ亩ˈӖнᆈ൘㓿㩕⧟ຳᐢ㓿ᡆ㘵ሶ㾱ਁ⭏䟽བྷ

ਈॆㅹሩᤱ㔝㓿㩕ᴹ䟽བྷн࡙ᖡ૽Ⲵһ亩˄ 䈖㿱ᵜ⌅ᖻ㿱ҖㅜҼ䜘࠶ Āॱаǃ

ā઼࣑٪Ҿਁ㹼ӪⲴ䟽བྷ٪ᵳޣ ĀҼॱǃޣҾਁ㹼ӪⲴ䇹䇬ǃԢ㻱઼㹼᭯༴㖊ā˅ ˈ

ㅖਸǉ㇑⨶࣎⌅ǊㅜॱҼᶑㅜ˄й˅亩Āнᆈ൘⎹৺ѫ㾱䍴ӗǃṨᗳᢰᵟǃ୶ḷ

ㅹⲴ䟽བྷᵳ㓐㓧ˈ䟽བྷگ٪仾䲙ˈ䟽བྷᣵ؍ǃ䇹䇬ǃԢ㻱ㅹᡆᴹһ亩ˈ㓿㩕⧟

ຳᐢ㓿ᡆ㘵ሶ㾱ਁ⭏䟽བྷਈॆㅹሩᤱ㔝㓿㩕ᴹ䟽བྷн࡙ᖡ૽Ⲵһ亩āⲴ㿴ᇊǄ 

4ǃṩᦞਁ㹼ӪࠪާⲴ䈤᰾ˈᒦ㓿ᵜᡰᖻᐸḕ䰵ਁ㹼ӪⲴǉ㩕ъᢗ➗Ǌǃǉޜ

ਨㄐ〻Ǌǃу࡙䇱Җǃሩཆㆮ䇒Ⲵ䟽བྷъ࣑ਸ਼ǃǉᇑ䇑ᣕǊㅹ䍴ᯉˈਁ㹼Ӫ

ѫ㾱㓿㩕ъ࣑ѪሬݹᶯⲴ⹄ਁǃ⭏ӗǃ䬰Ǆਁ㹼Ӫᇎ䱵ӾһⲴъ࣑൘Ṩ߶Ⲵ㓿

㩕㤳തѻˈਁ 㹼ӪⲴ⭏ӗ㓿㩕⍫ࣘㅖਸ⌅ᖻǃ㹼᭯⌅㿴 ǉ઼ޜਨㄐ〻ǊⲴ㿴ᇊˈ

ㅖਸഭᇦӗъ᭯ㆆ˄䈖㿱ᵜ⌅ᖻ㿱ҖㅜҼ䜘࠶ĀޛǃޣҾਁ㹼ӪⲴъ࣑ā˅ˈ

ㅖਸǉ㇑⨶࣎⌅ǊㅜॱйᶑㅜаⅮĀਁ㹼Ӫ⭏ӗ㓿㩕ㅖਸ⌅ᖻǃ㹼᭯⌅㿴Ⲵ㿴ᇊˈ

ㅖਸഭᇦӗъ᭯ㆆāⲴ㿴ᇊǄ 

ṩᦞਁ㹼Ӫ৺ަ᧗㛑㛑ьǃᇎ䱵᧗ࡦӪㆮ㖢ⲴҖ䶒⺞䇔᮷Ԧ 㓿̍ᵜᡰᖻᐸḕ

䰵ޜᆹ䜘䰘ࠪާⲴᰐ⣟㖚䇠ᖅ䇱᰾ ᒦ̍䙊䗷㖁㔌ޜᔰؑỰ㍒ㅹᯩᔿṨḕˈਁ 㹼

Ӫ৺ަ᧗㛑㛑ьǃᇎ䱵᧗ࡦӪᴰ䘁йᒤнᆈ൘䍚⊑ǃ䍯䍲ǃץঐ䍒ӗǃᥚ⭘䍒ӗ

ᡆ㘵ൿ⽮Պѫѹᐲ൪㓿⍾〙ᒿⲴࡁһ⣟㖚 н̍ᆈ൘Ⅺ䇸ਁ㹼ǃ䟽བྷؑᣛ䵢䘍

⌅ᡆ㘵ަԆ⎹৺ഭᇦᆹޘǃޡޜᆹޘǃ⭏ᘱᆹޘǃ⭏ӗᆹޘǃޜՇڕᓧᆹޘㅹ亶

ฏⲴ䟽བྷ䘍⌅㹼Ѫˈㅖਸǉ㇑⨶࣎⌅ǊㅜॱйᶑㅜҼⅮĀᴰ䘁йᒤˈਁ㹼Ӫ৺

ަ᧗㛑㛑ьǃᇎ䱵᧗ࡦӪнᆈ൘䍚⊑ǃ䍯䍲ǃץঐ䍒ӗǃᥚ⭘䍒ӗᡆ㘵ൿ⽮Պ

ѫѹᐲ൪㓿⍾〙ᒿⲴࡁһ⣟㖚 н̍ᆈ൘Ⅺ䇸ਁ㹼ǃ䟽བྷؑᣛ䵢䘍⌅ᡆ㘵ަԆ⎹

৺ഭᇦᆹޘǃޡޜᆹޘǃ⭏ᘱᆹޘǃ⭏ӗᆹޘǃޜՇڕᓧᆹޘㅹ亶ฏⲴ䟽བྷ䘍⌅

㹼ѪāⲴ㿴ᇊ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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ṩᦞਁ㹼Ӫ㪓һǃⴁһ઼儈㓗㇑⨶Ӫઈㆮ㖢ⲴҖ䶒⺞䇔᮷Ԧ 㓿̍ᵜᡰᖻᐸḕ

䰵ޜᆹ䜘䰘ࠪާⲴᰐ⣟㖚䇠ᖅ䇱᰾ ᒦ̍䙊䗷㖁㔌ޜᔰؑỰ㍒ㅹᯩᔿṨḕˈਁ 㹼

ӪⲴ㪓һǃⴁһ઼儈㓗㇑⨶Ӫઈㅖਸǉ㇑⨶࣎⌅ǊㅜॱйᶑㅜйⅮĀ㪓һǃⴁһ

઼儈㓗㇑⨶Ӫઈнᆈ൘ᴰ䘁йᒤਇࡠѝഭ䇱ⴁՊ㹼᭯༴㖊 ᡆ̍㘵ഐ⎹ჼ⣟㖚↓

൘㻛ਨ⌅ᵪޣ・Ṹזḕᡆ㘵⎹ჼ䘍⌅䘍㿴↓൘㻛ѝഭ䇱ⴁՊ・Ṹ䈳ḕфቊᵚᴹ

᰾⺞㔃䇪㿱ㅹᛵᖒāⲴ㿴ᇊǄ 

˄ഋ˅ਁ㹼Ӫᵜ⅑ਁ㹼кᐲㅖਸǉкᐲ㿴ࡉǊⲴޣ㿴ᇊ 

1ǃਁ㹼Ӫᵜ⅑ਁ㹼кᐲㅖਸǉ㇑⨶࣎⌅Ǌ㿴ᇊⲴਁޣ㹼ᶑԦˈㅖਸǉк

ᐲ㿴ࡉǊㅜ 2.1.1 ᶑㅜаⅮㅜ˄а˅亩Āㅖਸѝഭ䇱ࡨⴁⶓ㇑⨶ငઈՊ˄ԕлㆰ

〠ѝഭ䇱ⴁՊ˅㿴ᇊⲴࡋъᶯਁ㹼ᶑԦāⲴ㿴ᇊǄ 

2ǃṩᦞਁ㹼ӪᡰᤱᴹⲴǉ㩕ъᢗ➗Ǌǃǉޜਨㄐ〻ǊⲴޣᇩˈਁ㹼Ӫ

Ⲵ㛑ᵜᙫ仍Ѫ 7,736.4344 з㛑˗ṩᦞ 2020 ᒤㅜа⅑Ѥᰦ㛑ьབྷՊߣ䇞ˈᵜ⅑ޜ

ᔰਁ㹼ᯠ㛑Ⲵᮠ䟿н䎵䗷 25,790,000 㛑Ǆᦞ↔ˈਁ 㹼Ӫᵜ⅑ਁ㹼ਾ㛑ᵜᙫ仍нվ

Ҿ 3,000 зݳˈㅖਸǉкᐲ㿴ࡉǊㅜ 2.1.1 ᶑㅜаⅮㅜ˄Ҽ˅亩Āਁ㹼ਾ㛑ᵜᙫ

仍нվҾ 3,000 зݳāⲴ㿴ᇊǄ 

3ǃṩᦞਁ㹼ӪᡰᤱᴹⲴǉ㩕ъᢗ➗Ǌǃǉޜਨㄐ〻ǊⲴޣᇩˈਁ㹼Ӫ

Ⲵ㛑ᵜᙫ仍Ѫ 7,736.4344 з㛑ˈᵚ䎵䗷Ӫ≁ᐱ 4 ӯݳ˗ṩᦞ 2020 ᒤㅜа⅑Ѥᰦ

㛑ьབྷՊߣ䇞ˈᴥ ᔰਁ㹼ᯠ㛑Ⲵᮠ䟿н䎵䗷ޜ⅑ 25,790,000 㛑 н̍վҾᵜ⅑ਁ㹼

ਾᙫ㛑ᵜⲴ 25%Ǆᦞ↔ˈਁ 㹼Ӫᵜ⅑ޜᔰਁ㹼Ⲵ㛑ԭ䗮ਁࡠ㹼Ӫ㛑ԭᙫᮠⲴ 25%

ԕкˈㅖਸǉкᐲ㿴ࡉǊㅜ 2.1.1 ᶑㅜаⅮㅜ˄й˅亩Āޜᔰਁ㹼Ⲵ㛑ԭ䗮ޜࡠ

ਨ㛑ԭᙫᮠⲴ 25%ԕк˗ޜਨ㛑ᵜᙫ仍䎵䗷 4 ӯݳⲴˈޜᔰਁ㹼㛑ԭⲴ∄ֻѪ

10%ԕкāⲴ㿴ᇊǄ 

4ǃṩᦞབྷॾՊ䇑ᐸࠪާⲴǉᇑ䇑ᣕǊˈਁ㹼Ӫ 2018 ᒤᓖǃ2019 ᒤᓖᢓ

䲔䶎㓿ᑨᙗᦏ⳺ࡽਾ䖳վⲴ࡙߰⏖˄ ਸᒦᣕ㺘ਓᖴ Ѫ̍ᖂҾਁ㹼ӪᲞ䙊㛑㛑ь

Ⲵ࡙߰⏖˅࡛࠶Ѫ 39,916,112.69 㹼Ӫਁˈݳǃ79,231,507.01ݳ 2018 ᒤᓖǃ2019

ᒤᓖⲴ࡙߰⏖൷Ѫ↓ ф࡙̍߰⏖㍟䇑нվҾ 5,000 зݳ ㅖ̍ਸǉкᐲ㿴ࡉǊㅜ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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ᶑㅜаⅮㅜ˄ഋ˅亩Āᐲ٬৺䍒࣑ᤷḷㅖਸᵜ㿴ࡉ㿴ᇊⲴḷ߶āԕ৺ㅜ 2.1.2 ᶑ

ㅜ˄а˅亩Āᴰ䘁єᒤ࡙߰⏖൷Ѫ↓ˈф㍟䇑࡙߰⏖нվҾ 5,000 зݳāⲴ㿴ᇊǄ 

㔬кᡰ䘠ˈᴥ ᡰᖻᐸ䇔Ѫˈਁ 㹼Ӫᵜ⅑ਁ㹼кᐲ䲔ቊ䴰␡ӔᡰᇑṨ਼ᒦ㓿

ѝഭ䇱ⴁՊ⌘ཆˈਁ㹼Ӫᐢާ༷ǉޜਨ⌅Ǌǃǉ䇱ࡨ⌅Ǌǃǉ㇑⨶࣎⌅Ǌ৺ǉк

ᐲ㿴ࡉǊㅹޣ⌅ᖻǃ⌅㿴ǃ㿴ㄐǃ㿴㤳ᙗ᮷Ԧ㿴ᇊⲴ亩ᇎ䍘ᶑԦǄ 

 

ഋǃޣҾਁ㹼ӪⲴ䇮・ 

˄а˅ਁ㹼Ӫ㌫ṩᦞǉޜਨ⌅Ǌㅹ⌅ᖻǃ⌅㿴ˈ⭡ཙ⾴ݹ⭥Ҿ 2016 ᒤ 8 ᴸ

ᮤփਈᴤ䇮・Ⲵ㛑ԭᴹ䲀ޜਨǄਁ㹼ӪⲴ䇮・〻ᒿǃ䍴ṬǃᶑԦ৺ᯩᔿㅹ൷ㅖਸ

ᖃᰦᯭ㹼Ⲵǉޜਨ⌅Ǌ৺ަԆ⌅ᖻǃ⌅㿴઼㿴㤳ᙗ᮷ԦⲴ㿴ᇊǄ 

˄Ҽ˅᭩ࡦ䟽㓴 

㓿Ṩḕˈਁ㹼Ӫ㌫ᴹ䲀䍓ԫޜਨᮤփਈᴤ䇮・ˈᴹ䲀ޜਨⲴ䍴ӗǃ٪ᵳǃ

ਨ㔗ޜ䜘⭡ਈᴤਾⲴ㛑ԭᴹ䲀ޘ࣑٪ ᭵̍䇮・ᰦнᆈ൘䟽㓴䰞仈 Ӗ̍⋑ᴹㆮ䇒

䲔ǉਁ䎧Ӫॿ䇞ǊཆⲴަԆԫօᴹޣ᭩ࡦ䟽㓴ॿ䇞Ǆ 

˄й˅ਁ㹼Ӫ䇮・䗷〻ѝን㹼Ⲵᇑ䇑ǃ䇴ՠǃ傼䍴〻ᒿ 

ਁ㹼Ӫ䇮・䗷〻ѝን㹼Ҷᗵ㾱Ⲵᇑ䇑ǃ䇴ՠǃ傼䍴ㅹ⌅ᇊ〻ᒿˈㅖਸᖃᰦᯭ

㹼Ⲵǉޜਨ⌅Ǌㅹ⌅ᖻǃ⌅㿴઼㿴㤳ᙗ᮷ԦⲴ㿴ᇊǄ 

˄ഋ˅ਁ㹼Ӫࡋ・བྷՊⲴਜᔰ〻ᒿǃᡰ䇞һ亩৺ߣ䇞ᇩ 

ਁ㹼ӪⲴࡋ・བྷՊ൘ਜ䳶ǃਜᔰᯩᔿǃ䇞һ〻ᒿǃᇑ䇞һ亩৺㺘ᯩߣᔿㅹᯩ

䶒൷ㅖਸᖃᰦᯭ㹼Ⲵǉޜਨ⌅Ǌㅹ⌅ᖻ⌅㿴઼ǉޜਨㄐ〻ǊⲴᴹޣ㿴ᇊˈࡋ・བྷ

Պ㺘ߣ㔃઼᷌ߣ䇞ᇩਸ⌅ᴹ᭸Ǆ 

㔬кᡰ䘠ˈᵜᡰᖻᐸ䇔Ѫˈਁ㹼ӪⲴ䇮・ᐢ᤹➗ᖃᰦᯭ㹼Ⲵǉޜਨ⌅Ǌㅹ⌅

ᖻǃ⌅㿴઼㿴㤳ᙗ᮷ԦⲴ㿴ᇊˈᒦ㧧ᗇа࠷ᗵ㾱Ⲵ䜘ᇑṨ઼ཆ䜘ᢩ߶ˈਁ㹼Ӫ

Ⲵ䇮・ਸ⌅ǃᴹ᭸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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ӄǃޣҾਁ㹼ӪⲴ⤜・ᙗ 

˄а˅ਁ㹼ӪⲴъ࣑⤜・ 

1ǃਁ㹼Ӫᐢ㓿䇮・Ҷ㇑⨶䜘ǃᐕ〻䜘ǃ૱䍘䜘ǃ䇮༷䜘ǃࡦ䙐䜘ǃ䍴ᶀ䜘ǃ

⹄ਁѝᗳǃ䍒࣑䜘ǃъ࣑䜘ㅹ䜘䰘ˈᤕᴹㅖਸަъ࣑㿴⁑ⲴӾъӪઈˈ㜭ཏ⤜・

ሩཆㆮ䇒ъ࣑ਸ਼Ǆਁ㹼Ӫާ༷ᆼᮤ⤜・Ⲵ䟷䍝ǃ⭏ӗǃ䬰ㅹъ࣑փ㌫ˈާᴹ

䶒ੁᐲ൪⤜・㓿㩕Ⲵ㜭࣋ˈ㜭ཏ⤜・ᔰኅъ࣑Ǆ 

2ǃਁ㹼ӪⲴъ࣑⤜・Ҿ᧗㛑㛑ьǃᇎ䱵᧗ࡦӪ৺ަ᧗ࡦⲴަԆԱъˈਁ㹼

Ӫо᧗㛑㛑ьǃᇎ䱵᧗ࡦӪ৺ަ᧗ࡦⲴަԆԱъѻ䰤нᆈ൘਼ъㄎҹޣ㌫ н̍

䎆Ҿᇎ䱵᧗ࡦӪᡆަԆԫօޣ㚄ᯩ ᣕ̍ᵏо᧗㛑㛑ьǃᇎ䱵᧗ࡦӪ৺ަ᧗ࡦ

ⲴަԆԱънᆈ൘਼ъㄎҹᡆ㘵ᱮཡޜᒣⲴޣ㚄Ӕ᱃Ǆ 

㔬кᡰ䘠ˈᵜᡰᖻᐸ䇔Ѫˈਁ㹼ӪⲴъ࣑⤜・Ǆ 

˄Ҽ˅ਁ㹼ӪⲴ䍴ӗᆼᮤ 

1ǃਁ㹼Ӫ⭡ཙ⾴ݹ⭥ᮤփਈᴤ䇮・ˈ൘ਈᴤ䇮・ਾˈཙ⾴ݹ⭥䍴ӗޘ䜘⭡

ਁ㹼Ӫ㔗ˈਁ 㹼Ӫᤕᴹо⭏ӗ㓿㩕ᴹޣⲴ⭏ӗ㌫㔏ǃ䖵ࣙ⭏ӗ㌫㔏઼䝽྇䇮ᯭǄ

ཙ⾴ݹ⭥Ⲵޣ䍴ӗӗᵳᐢ䖜〫㠣ਁ㹼Ӫˈਁ 㹼Ӫާ༷⭏ӗᡰ䴰Ⲵ⭏ӗ൪ᡰǃχ

ಘ䇮༷ǃ䘀䗃ᐕާ઼ޜ࣎䇮༷ㅹ䍴ӗǄ 

2ǃਁ㹼Ӫ䍴ӗⲴӗᵳޣ㌫᰾Რˈਁ㹼Ӫਸ⌅ᤕᴹо⭏ӗ㓿㩕ޣⲴ୶ḷǃ

у࡙ǃ൏ൠ֯⭘ᵳㅹᰐᖒ䍴ӗˈԕ৺ᡯቻᔪㆁ⢙ǃᵪಘ䇮༷ㅹപᇊ䍴ӗˈфо㛑

ьѻ䰤Ⲵ䍴ӗӗᵳ⭼ᇊᲠǄ 

3ǃਁ㹼ӪᐢࡦᇊѕṬⲴ䍴䠁㇑⨶ࡦᓖˈᡚ㠣⌅ᖻ㿱Җࠪާᰕˈнᆈ൘᧗

㛑㛑ьǃᇎ䱵᧗ࡦӪঐ⭘ਁ㹼Ӫ䍴䠁ǃ䍴ӗ৺ަԆ䍴ⓀⲴᛵߥˈҏнᆈ൘ਁ㹼Ӫ

䘍㿴Ѫ㛑ьᨀᣵ؍ⲴᛵߥǄ 

㔬кᡰ䘠ˈᵜᡰᖻᐸ䇔Ѫˈਁ㹼ӪⲴ䍴ӗᆼᮤǄ 

˄й˅ਁ㹼ӪⲴӪઈ⤜・ 

1ǃਁ㹼Ӫާᴹ⤜・ⲴӪһ㚈⭘઼ԫݽᵪࡦˈਁ㹼ӪⲴ㪓һǃⴁһǃᙫ㓿⨶

ԕ৺ަԆ儈㓗㇑⨶Ӫઈ൷ѕṬ᤹➗ǉޜਨ⌅Ǌǃǉޜਨㄐ〻ǊⲴᴹޣ㿴ᇊ䘹Ѯᡆ



ਁ㹼Ӫᖻᐸ㿱                                                       ⌅ᖻ㿱Җ 

3-3-1-13 

㚈ԫǄк䘠ӪઈⲴԫ㙼〻ᒿਸ⌅ н̍ᆈ൘㛑ьᒢ亴ਁ㹼Ӫ㪓һՊᡆ㛑ьབྷՊӪһ

ԫߣݽᇊⲴᛵᖒǄ 

2ǃᡚ㠣⌅ᖻ㿱Җࠪާᰕˈਁ㹼ӪⲴ儈㓗㇑⨶Ӫઈнᆈ൘൘᧗㛑㛑ьǃᇎ

䱵᧗ࡦӪ৺ަ᧗ࡦⲴަԆԱъѝᣵԫ䲔㪓һǃⴁһԕཆⲴަԆ㙼࣑Ⲵᛵᖒ ҏ̍н

ᆈ൘൘᧗㛑㛑ьǃᇎ䱵᧗ࡦӪ৺ަ᧗ࡦⲴަԆԱъ亶㯚Ⲵᛵᖒ Ӗ̍нᆈ൘㠚㩕ᡆ

ѪԆӪ㓿㩕оޜਨ㓿㩕㤳ത਼ǃլᡆᴹㄎҹޣ㌫ъ࣑ⲴᛵᖒǄਁ 㹼ӪⲴ䍒࣑

Ӫઈҏнᆈ൘൘᧗㛑㛑ьǃᇎ䱵᧗ࡦӪ৺ަ᧗ࡦⲴަԆԱъѝެ㙼ⲴᛵᖒǄ 

3ǃਁ㹼Ӫ䇮㖞Ҷ⤜・䘀㹼Ⲵ㇑⨶䜘ˈ䍏䍓ޜਨⲴӪһ㇑⨶Ǆਁ㹼Ӫᤕᴹ⤜

・Ⲵઈᐕ䱏Խ઼㇑⨶ഒ䱏ˈ⤜・оઈᐕㆮ㖢ਸ਼ˈ⺞ᇊࣣࣘ⭘ᐕ઼㚈ԫޣ㌫Ǆ 

㔬кᡰ䘠ˈᵜᡰᖻᐸ䇔Ѫˈਁ㹼ӪⲴӪઈ⤜・Ǆ 

˄ഋ˅ਁ㹼ӪⲴ䍒࣑⤜・ 

1ǃਁ㹼Ӫᐢ䇮・⤜・Ⲵ䍒࣑䜘䰘ᒦ䝽༷у㙼Ⲵ䍒࣑ᐕӪઈˈᔪ・Ҷ⤜・

Ⲵ䍒࣑Ṩ㇇փ㌫ˈާ ᴹ㿴㤳Ⲵ䍒࣑Պ䇑ࡦᓖ઼ሩᆀޜਨⲴ䍒ࡦ⨶㇑࣑ᓖ ᐢ̍ᖒᡀ

⤜・ⲴՊ䇑Ṩ㇇փ㌫Ǆ 

2ǃਁ㹼Ӫᐢ൘䬦㹼ᔰ䇮⤜・䍖ᡧˈнᆈ൘о᧗㛑㛑ьǃᇎ䱵᧗ࡦӪ৺ަ᧗

ࡦ᧗㛑㛑ьǃᇎ䱵᧗ޕ৺ሶਁ㹼Ӫ䍴䠁ᆈߥа䬦㹼䍖ᡧⲴᛵ਼⭘ޡⲴަԆԱъࡦ

Ӫ৺ަ᧗ࡦⲴަԆԱъ䍖ᡧⲴᛵߥǄ 

3ǃਁ㹼Ӫ㜭⌅⤜・ࠪ䍒ߣ࣑ㆆˈᡚ㠣⌅ᖻ㿱Җࠪާᰕˈнᆈ൘᧗㛑

㛑ьǃᇎ䱵᧗ࡦӪ৺ަ᧗ࡦⲴަԆԱъঐ⭘ਁ㹼Ӫ䍴䠁Ⲵᛵᖒᡆᒢ亴ਁ㹼Ӫ䍴䠁

֯⭘ⲴᛵߥǄ 

4ǃਁ㹼Ӫ࣎⨶Ҷ〾࣑ⲫ䇠ᒦ⌅⤜・㓣〾Ǆ 

㔬кᡰ䘠ˈᵜᡰᖻᐸ䇔Ѫˈਁ㹼ӪⲴ䍒࣑⤜・Ǆ 

˄ӄ˅ਁ㹼ӪⲴᵪᶴ⤜・ 

1ǃਁ㹼Ӫᐢ䇮・㛑ьབྷՊǃ㪓һՊ઼ⴁһՊㅹ㓴㓷ᵪᶴˈ㓴㓷ᵪᶴ᤹➗

ǉޜਨㄐ〻Ǌ઼ǉޜਨ⌅ǊⲴޣ㿴ᇊ䘀㹼ˈޜਨާᴹޘڕⲴ㓴㓷ᵪᶴ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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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ǃਁ㹼Ӫ䇮ᴹ⤜・ᆼᮤⲴ㙼㜭䜘䰘ˈѫ㾱वᤜ˖㇑⨶䜘ǃᐕ〻䜘ǃ⹄ਁѝ

ᗳǃ૱䍘䜘ǃ䍒࣑䜘ǃъ㇑䜘ǃ䇮༷䜘ˈԕ৺ъ࣑䜘䰘઼ࡦ䙐䜘䰘ㅹ䜘䰘Ǆ 

3ǃਁ㹼Ӫ㙼㜭䜘䰘㜭᤹➗ǉޜਨㄐ〻Ǌ઼ޣ䜘㇑⨶ࡦᓖ㿴ᇊⲴ㙼䍓ˈ

⤜・䘀ǃ㹼֯㙼ᵳˈнᆈ൘ਇ㛑ь৺ަԆԫօঅսᡆњӪᒢ亴ⲴᛵᖒǄ 

4ǃਁ㹼Ӫ઼ޜ࣎⭏ӗ㓿㩕൪ᡰ൷о᧗㛑㛑ьǃᇎ䱵᧗ࡦӪ৺ަ᧗ࡦⲴަԆ

Աъ࠶ᔰˈнᆈ൘ਸ㓿㩕ǃਸ㖢ޜ࣎ⲴᛵߥǄ 

㔬кᡰ䘠ˈᵜᡰᖻᐸ䇔Ѫˈਁ㹼ӪⲴᵪᶴ⤜・Ǆ 

 ࣋փ㌫઼ⴤ᧕䶒ੁᐲ൪⤜・㓿㩕Ⲵ㜭࣑㹼ӪާᴹᆼᮤⲴъਁ˅ޝ˄

ਁ㹼Ӫ⭡ཙ⾴ݹ⭥ᮤփਈᴤ䇮・ ཙ̍⾴ݹ⭥Ⲵъ࣑ǃӪઈ઼䍴ӗᐢޘ䜘⭡ਁ

㹼Ӫ㔗Ǆਁ㹼Ӫࡽ䓛৺ਁ㹼Ӫᐢ㓿㩕ཊᒤˈާ༷ᆼᮤ⤜・Ⲵ䟷䍝ǃ⭏ӗǃ䬰

ㅹъ࣑փ㌫ˈާ ᴹ䶒ੁᐲ൪⤜・㓿㩕Ⲵ㜭࣋Ǆਁ 㹼ӪⲴ᭦઼࡙ޕ⏖ѫ㾱ᶕⓀҾ㠚

䓛㓿㩕ˈн䎆Ҿ㛑ь৺ަԆޣ㚄ᯩˈާᴹⴤ᧕䶒ੁᐲ൪⤜・㓿㩕Ⲵ㜭࣋Ǆ 

㔬кᡰ䘠ˈᴥ ᡰᖻᐸ䇔Ѫˈਁ 㹼ӪާᴹᆼᮤⲴъ࣑փ㌫઼ⴤ᧕䶒ੁᐲ൪⤜・

㓿㩕Ⲵ㜭࣋Ǆ 

˄г˅Ṩḕ㿱 

㔬кᡰ䘠ˈᵜᡰᖻᐸ䇔Ѫˈਁ㹼ӪⲴ䍴ӗᆼᮤˈӪઈǃ䍒࣑ǃᵪᶴ৺ъ࣑⤜

・ˈާᴹᆼᮤⲴъ࣑փ㌫઼ⴤ᧕䶒ੁᐲ൪⤜・㓿㩕Ⲵ㜭࣋Ǆ 

 

 Ҿਁ㹼ӪⲴਁ䎧Ӫ઼㛑ьޣǃޝ

˄а˅ਁ㹼ӪⲴਁ䎧Ӫ 

1ǃཙ⾴ݹ⭥ᮤփਈᴤ䇮・Ѫ㛑ԭޜਨᰦⲴਁ䎧Ӫᛵྲߥл˖ 

ᒿਧ 
ਁ䎧Ӫဃ

/〠 

䓛ԭ䇱ਧ/㔏а⽮Պ

ؑ⭘ԓ⸱ 
տᡰ 

ᤱ㛑ᮠ䟿

˄㛑˅ 

ᤱ㛑∄ֻ

˄%˅ 

1 䱸320402197910 ****** ⊏㣿ⴱᑨᐎᐲ**** 33,863,200 43.77 

2 ẵඖ 422101198103****** ⊏㣿ⴱ㣿ᐎᐲ**** 14,574,158 1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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ᒿਧ 
ਁ䎧Ӫဃ

/〠 

䓛ԭ䇱ਧ/㔏а⽮Պ

ؑ⭘ԓ⸱ 
տᡰ 

ᤱ㛑ᮠ䟿

˄㛑˅ 

ᤱ㛑∄ֻ

˄%˅ 

3 ᶘᒶࣷ 210222197810****** 䗭ᆱⴱᲞޠᓇᐲ**** 8,943,100 11.56 

4 ेӜᆷዣ䗮 911101123273160072 

ेӜᐲ䙊ᐎ४ᾶᲟь

䐟 5 ਧ䲒 15 ਧᾬ 1 ቲ

101-A 

6,324,535 8.17 

5 ⦻≤䬦 320682198010****** ⊏㣿ⴱྲⲻᐲ**** 4,835,000 6.25 

6 ֏ᲃ110102197907 ࡊ****** ेӜᐲ㾯४**** 2,743,900 3.55 

7 ညᮼ 320222198001****** ⊏㣿ⴱᰐ䭑ᐲ**** 2,073,171 2.68 

8 ⦻Ӂᶠ 320404198108****** ⊏㣿ⴱᑨᐎᐲ**** 1,934,109 2.50 

9 傜ඔ 420502197403****** ⒆ेⴱᇌ᰼ᐲ**** 1,382,114 1.79 

10 嗊ᢓॾ 310113198211****** к⎧ᐲጷ᰾৯**** 691,057 0.89 

ਸ䇑 77,364,344 100.00 

⌘˖ᵜ⌅ᖻ㿱Җѝˈ㺘Ṭ⎹৺亩ঐ∄ѻ઼ྲо亩ᙫ઼ѻঐ∄нㅹˈ൷Ѫ䇑㇇ᰦഋ

㠽ӄޕ༴⨶ᡰ㠤Ǆ 

2ǃਁ㹼ӪⲴਁ䎧Ӫ൷Ѫᖃᰦᴹ≁һ㹼Ѫ㜭࣋Ⲵ㠚❦Ӫᡆ⌅ᴹ᭸ᆈ㔝ⲴԱ

ъ㓴㓷ˈާᴹޣ⌅ᖻǃ⌅㿴઼㿴㤳ᙗ᮷Ԧ㿴ᇊⲴᣵԫ㛑ԭޜਨਁ䎧ӪⲴ䍴ṬǄ 

3ǃਁ㹼ӪⲴਁ䎧ӪӪᮠ䗮ࡠєӪԕкˈф൷൘ѝഭຳᴹտᡰǄਁ㹼ӪⲴ

ਁ䎧ӪӪᮠǃտᡰǃࠪ䍴∄ֻㅖਸᴹޣ⌅ᖻǃ㹼᭯⌅㿴઼㿴㤳ᙗ᮷ԦⲴ㿴ᇊǄ 

4ǃਁ䎧ӪⲴࠪ䍴ᐢ㓿ޘ䜘ࡠսˈਁ䎧Ӫᣅਁޕ㹼Ӫ䍴ӗⲴӗᵳᲠǃਸ

⌅Ǆ 

5ǃਁ㹼Ӫ⭡ᴹ䲀ޜਨᮤփਈᴤ䇮・ˈᴹ䲀ޜਨⲴ٪ᵳǃ٪ޘ࣑䜘⭡ਁ㹼

Ӫ㔗ˈнᆈ൘٪࣑䖜〫Ⲵ䰞仈ˈᴹ٪࣑Ⲵ༴㖞ਸ⌅ǃਸ㿴ǃⵏᇎǃᴹ᭸Ǆн

ᆈ൘ਁ䎧Ӫᣅਁޕ㹼ӪⲴ䍴ӗᡆᵳ࡙Ⲵᵳ䇱Җᵚ䖜〫㔉ਁ㹼ӪⲴᛵᖒ н̍ᆈ൘

ޣ⌅ᖻ䳌⺽ᡆ仾䲙Ǆ 

 



ਁ㹼Ӫᖻᐸ㿱                                                       ⌅ᖻ㿱Җ 

3-3-1-16 

˄Ҽ˅ਁ㹼ӪⲴ⧠ᴹ㛑ь 

ᡚ㠣⌅ᖻ㿱Җࠪާᰕˈਁ㹼ӪⲴ㛑ьޡ䇑 14 ˈަѝ㠚❦Ӫ㛑ь 10 ˈ

ᵪᶴ㛑ь 4 ˈަᤱ㛑ᛵާߥփྲл˖ 

ᒿਧ 㛑ьဃ/〠 ᤱ㛑ᮠ䟿˄㛑  ˅ ᤱ㛑∄ֻ˄ %  ˅

1 䱸29.77 23,032,193  

2 ẵඖ 21,196,327 27.40 

3 ेӜᆷዣ䗮ᣅ䍴㇑⨶ѝᗳ˄ᴹ䲀ਸՉ˅ 6,324,535 8.17 

4 㧿⌭䠁䈊࡙䘌ؑ、ᢰਸՉԱъ˄ᴹ䲀ਸՉ˅ 6,189,147 8.00 

5 㣿ᐎᐲฝⓚࡋъᣅ䍴ᴹ䲀䍓ԫޜਨ 3,868,217 5.00 

6 ⦻≤䬦 3,055,621 3.95 

7 ֏ᲃ3.55 2,743,900 ࡊ 

8 ཙ⍕ᱮᲪ䬮ᣅ䍴ѝᗳ˄ᴹ䲀ਸՉ˅ 2,553,024 3.30 

9 ညᮼ 2,073,171 2.68 

10 ⦻Ӂᶠ 1,934,109 2.50 

11 օ㗼 1,547,286 2.00 

12 傜ඔ 1,382,114 1.79 

13 зছᯩ 773,643 1.00 

14 嗊ᢓॾ 691,057 0.89 

ਸ 䇑 77,364,344 100.00 

1ǃਁ㹼ӪⲴ⧠ᴹ㛑ь൷Ѫާᴹ≁һ㹼Ѫ㜭࣋Ⲵ㠚❦Ӫᡆ⌅ᴹ᭸ᆈ㔝ⲴԱ

ъ㓴㓷ˈާᴹ⌅ᖻǃ⌅㿴઼㿴㤳ᙗ᮷Ԧ㿴ᇊⲴᣵԫਁ㹼Ӫ㛑ьⲴ䍴ṬǄ 

2ǃਁ㹼ӪⲴ⧠ᴹ㛑ьᡰᤱᴹⲴਁ㹼Ӫ㛑ԭ൷Ѫަⵏᇎᤱᴹˈнᆈ൘䙊䗷ॿ

䇞ǃؑᢈᡆަԆԫօᯩᔿԓᴯԆᯩᤱᴹਁ㹼Ӫ㛑ԭⲴᛵߥǄ 

3ǃਁ㹼ӪⲴ⧠ᴹ㛑ьӪᮠǃտᡰԕ৺ࠪ䍴∄ֻㅖਸ⌅ᖻǃ⌅㿴઼㿴㤳ᙗ᮷

ԦⲴ㿴ᇊǄ 

˄й˅ਁ㹼Ӫ㛑ь䰤ޣ㚄ޣ㌫ 

ਁ㹼Ӫ⧠ᴹ㛑ьѝ 䱸̍ǃẵඖҾ 2016 ᒤ 8 ᴸ 19 ᰕㆮ㖢Ҷǉа㠤㹼ࣘॿ䇞Ǌ̍

ৼᯩ㌫а㠤㹼ࣘӪǄ 

䲔к䘠㛑ь䰤ޣ㚄ᛵߥཆˈਁ㹼ӪަԆ㛑ьѻ䰤нᆈ൘ޣ㚄ޣ㌫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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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ഋ˅ਁ㹼ӪⲴഭᴹ㛑ьḷ䇶㇑⨶ᛵߥ 

2020 ᒤ 4 ᴸ 8 ᰕˈ⊏㣿ⴱ᭯ᓌഭᴹ䍴ӗⴁⶓ㇑⨶ငઈՊࠪާǉ⊏㣿ⴱഭ䍴

ငޣҾ㣿ᐎཙ⾴ݹ、ᢰ㛑ԭᴹ䲀ޜਨഭᴹ㛑ьḷ䇶㇑⨶һ亩Ⲵᢩ༽Ǌ˄ 㣿ഭ䍴༽

ǒ2020Ǔ14 ਧ˅̍ ⺞䇔ਁ㹼Ӫᙫ㛑ᵜ 77,364,344 㛑ˈަ ѝฝⓚࡋᣅᤱᴹ 3,868,217

㛑ˈঐᙫ㛑ᵜⲴ 5%Ǆਁ㹼Ӫྲ൘ຳਁ㹼㛑⾘ᒦкᐲˈฝⓚࡋᣅ൘ѝഭ䇱ࡨⲫ

䇠㔃㇇ᴹ䲀䍓ԫޜਨⲫ䇠Ⲵ䇱ࡨ䍖ᡧḷ⌘ĀSSāǄ 

㓿Ṩḕˈᵜᡰᖻᐸ䇔Ѫˈฝⓚࡋᣅᐢ࣎⨶ഭᴹ㛑ьḷ䇶ˈㅖਸǉкᐲޜਨഭ

ᴹ㛑ᵳⴁⶓ㇑⨶࣎⌅Ǌ˄ഭ࣑䲒ഭ䍴င 䍒᭯䜘 ѝഭ䇱ⴁՊԔㅜ 36 ਧ˅ǃǉޣ

Ҿ䘋а↕᰾⺞䶎кᐲ㛑ԭᴹ䲀ޜਨഭᴹ㛑ᵳ㇑⨶ᴹޣһ亩Ⲵ䙊⸕Ǌ˄ ഭ䍴ӗᵳ

ǒ2018Ǔ760 ਧ˅ㅹ⌅ᖻǃ⌅㿴৺㿴㤳ᙗ᮷ԦⲴ㿴ᇊǄ 

˄ӄ˅ਁ㹼Ӫ㛑ь⿱एส䠁༷Ṹᛵߥ 

㓿Ṩḕˈਁ㹼Ӫᵪᶴ㛑ьѝˈेӜᆷዣ䗮ǃ䠁䈊࡙䘌ѪަਸՉӪ਼ޡॿ୶䇮

・ⲴਸՉԱъˈަ ࠪ䍴൷ᶕⓀҾਸՉӪ㠚ᴹ䍴䠁 н̍ᆈ൘ԕ䶎ޜᔰᯩᔿੁ⢩ᇊᣅ

䍴㘵ए䳶䍴䠁Ⲵᛵߥ н̍Ҿ⿱एส䠁 ᰐ̍䴰࣎⨶ส䠁㇑⨶Ӫⲫ䇠ᡆ⿱एᣅ䍴ส

䠁༷ṸǄฝⓚࡋᣅǃཙ⍕ᱮᲪ䬮Ѫ⿱एᣅ䍴ส䠁ˈަᐢ⌅䇮・ᒦᴹ᭸ᆈ㔝ˈᐢ

㓣ޕഭᇦ䠁㶽ⴁ㇑䜘䰘ᴹ᭸ⴁ㇑ ᒦ̍ᐢᆼᡀ⿱एᣅ䍴ส䠁༷Ṹˈަ ส䠁㇑⨶Ӫᐢ

 ᖻ⌅㿴Ⲵ㿴ᇊǄ⌅ޣⲫ䇠ˈㅖਸ⌘⌅

 Ӫࡦ㹼ӪⲴ᧗㛑㛑ь৺ᇎ䱵᧗ਁ˅ޝ˄

1ǃਁ㹼ӪⲴ᧗㛑㛑ь 

ᣕᵏˈਁ㹼Ӫ㛑ь䱸ǃẵඖ㌫а㠤㹼ࣘӪˈਸ䇑ᤱਁ㹼Ӫ㛑ԭ∄ֻ൘

57.17%~69.17%ѻ䰤ˈѪਁ㹼ӪⲴ਼ޡ᧗㛑㛑ьˈާփᤱ㛑৺ਈࣘᛵྲߥл˖ 

˄1˅2016 ᒤ 8 ᴸˈ䱸ǃẵඖㆮ䇒Ҷǉа㠤㹼ࣘॿ䇞Ǌˈৼᯩ㓖ᇊ൘㹼֯

ਁ㹼Ӫ㛑ьᵳ࡙৺㪓һᵳ࡙ᰦ؍ᤱа㠤㹼ࣘ˗↔ᰦˈ䱸ᤱ㛑∄ֻѪ 43.77%ˈ

ẵඖᤱ㛑∄ֻѪ 18.84%ˈҼӪਸ䇑ᤱᴹਁ㹼Ӫ 62.61%Ⲵ㛑ԭǄ 

˄2 2˅017 ᒤ 3 ᴸˈ䱸ǃẵඖ࡛࠶ሶަᤱᴹⲴ 3%઼ 2%㛑ԭ䖜䇙㔉ฝⓚࡋ

ᣅˈᵜ⅑㛑ԭ䖜䇙ਾˈ䱸ᤱ㛑∄ֻѪ 40.77%ˈẵඖᤱ㛑∄ֻѪ 16.84%ˈҼ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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ਸ䇑ᤱᴹਁ㹼Ӫ 57.61%Ⲵ㛑ԭǄ 

˄3˅2017 ᒤ 9 ᴸˈẵඖਇ䇙㛑ьᶘᒶࣷᡰᤱᴹⲴਁ㹼Ӫ 11.56%Ⲵ㛑ԭǄ

ᵜ⅑㛑ԭ䖜䇙ਾˈ䱸ᤱ㛑∄ֻѪ 40.77%ˈẵඖᤱ㛑∄ֻѪ 28.40%ˈҼӪਸ䇑

ᤱᴹਁ㹼Ӫ 69.17%Ⲵ㛑ԭǄ 

˄4 2˅017 ᒤ 11 ᴸ 䱸̍ሶަᤱᴹⲴ 10%㛑ԭ䖜䇙㔉⦻ݻՏ 2̍019 ᒤ 6 ᴸˈ

ՏሶަᤱᴹⲴݻ⦻ 10%㛑ԭ䖜䇙㔉䱸Ǆк䘠є⅑㛑ԭ䖜䇙ਾ 䱸̍ᤱ㛑∄ֻӽ

Ѫ 40.77%ˈẵඖᤱ㛑∄ֻѪ 28.40%ˈҼӪਸ䇑ᤱᴹਁ㹼Ӫ 69.17%Ⲵ㛑ԭǄ 

˄5˅2019 ᒤ 7 ᴸˈ䱸ሶަᤱᴹⲴ 8%㛑ԭ䖜䇙㔉䠁䈊࡙䘌Ǆᵜ⅑㛑ԭ䖜

䇙ਾˈ䱸ᤱ㛑∄ֻѪ 32.77%ˈẵඖᤱ㛑∄ֻѪ 28.40%ˈҼӪਸ䇑ᤱᴹਁ㹼Ӫ

61.17%Ⲵ㛑ԭǄ 

˄6˅2019 ᒤ 8 ᴸˈ䱸ሶަᤱᴹⲴ 2%㛑ԭ䖜䇙㔉օ㗼Ǆᵜ⅑㛑ԭ䖜䇙ਾˈ

䱸ᤱ㛑∄ֻѪ 30.77% ẵ̍ඖᤱ㛑∄ֻѪ 28.40% Ҽ̍Ӫਸ䇑ᤱᴹਁ㹼Ӫ 59.17%

Ⲵ㛑ԭǄ 

˄7 2˅020 ᒤ 4 ᴸˈ䱸ǃẵඖ࡛࠶ሶަᤱᴹⲴ 1%઼ 1%㛑ԭ䖜䇙㔉ཙ⍕ᱮ

Ც䬮ˈᵜ⅑㛑ԭ䖜䇙ਾˈ䱸ᤱ㛑∄ֻѪ 29.77%ˈẵඖᤱ㛑∄ֻѪ 27.40%ˈҼ

Ӫਸ䇑ᤱᴹਁ㹼Ӫ 57.17%Ⲵ㛑ԭǄ 

ᡚ㠣⌅ᖻ㿱Җࠪާᰕˈਁ㹼Ӫ᧗㛑㛑ь৺ަᡰᤱ㛑ԭᵚਁ⭏ਈࣘǄ 

2ǃਁ㹼Ӫᴰ䘁єᒤᇎ䱵᧗ࡦӪᵚਁ⭏ਈᴤ 

㓿ᵜᡰᖻᐸṨḕˈ䱸ǃẵඖҾ 2016 ᒤ 8 ᴸ 19 ᰕㆮ䇒ǉа㠤㹼ࣘॿ䇞Ǌˈ

ৼᯩ㓖ᇊ䙊䗷а㠤㹼ࣘޣ㌫਼ޡѪޜਨⲴᇎ䱵᧗ࡦӪ ൘̍㹼֯㪓һǃ㛑ьᵳ࡙

˄ਜ䳶ᵳǃᨀṸᵳǃ㺘ߣᵳㅹ˅ᰦ䟷ਆа㠤㹼ࣘ˗а㠤㹼ࣘᵏ䰤Ѫ㠚ॿ䇞ㆮ㖢⭏

᭸ѻᰕ䎧ޛᒤǄ 

ᣕᵏˈҼӪਸ䇑ᤱ㛑∄ֻ㓸ᵚվҾ 57.17%ˈ䱸઼ẵඖ䙊䗷৲࣐㛑

ьབྷՊ઼㪓һՊǃᣵԫਁ㹼Ӫ㪓һᡆ儈㓗㇑⨶Ӫઈㅹᯩᔿ ᇊਁ㹼ӪⲴ䟽བྷһߣ̍

ᇌˈሩਁ㹼ӪᖒᡀҶᴹ᭸Ⲵ਼ޡ᧗ࡦˈѪਁ㹼ӪⲴ਼ޡᇎ䱵᧗ࡦӪ˖ 

˄1˅ᣕᵏˈ䱸઼ẵඖѪޜਨⲴ㛑ь઼㪓һˈ᤹➗ǉޜਨ⌅Ǌ઼ǉ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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ਨㄐ〻ǊⲴ㿴ᇊ㹼֯ᵳ࡙ˈሩਁ㹼ӪⲴ䟽བྷһᇌࠪߣᇊˈᒦ൘ޣ㛑ьབྷՊ઼

㪓һՊ㺘ߣᰦ؍ᤱа㠤Ǆ 

˄2˅ᣕᵏˈ䱸аⴤᣵԫޜਨ㪓һ䮯ˈẵඖаⴤᣵԫޜਨ㪓һǃᙫ㓿

⨶ˈҼӪሩਁ㹼ӪⲴਁኅᡈ⮕ǃ䟽㾱ߣㆆǃᰕᑨ㓿㩕㇑⨶൷㜭ཏਁᥕ䟽བྷᖡ૽Ǆ 

˄3˅ਁ㹼Ӫ⋫⨶㔃ᶴޘڕˈ䘀㿴㤳ˈ䱸઼ẵඖሩޜਨⲴ਼ޡ᧗ࡦᵚᖡ

 ਨⲴ㿴㤳䘀Ǆޜ૽

㔬кᡰ䘠ˈᵜᡰᖻᐸ䇔Ѫ˖䱸ǃẵඖҼӪѪਁ㹼ӪⲴ਼ޡ᧗㛑㛑ьǃᇎ䱵

᧗ࡦӪˈфਁ㹼Ӫᴰ䘁єᒤᇎ䱵᧗ࡦӪᵚਁ⭏ਈᴤǄ 

˄г˅ਁ㹼Ӫ⭣ᣕࡽаᒤᯠ㛑ьᛵߥ 

⭣ᣕࡽаᒤˈਁ㹼Ӫޡᯠ㛑ь 3 ˈ࡛࠶Ѫ㠚❦Ӫ㛑ьօ㗼ǃᵪᶴ㛑ь䠁

䈊࡙䘌ǃཙ⍕ᱮᲪ䬮Ǆ3 ᯠ㛑ь൷䙊䗷㛑ԭ䖜䇙ᯩᔿਆᗇਁ㹼Ӫ㛑ԭǄ㓿Ṩ

ḕˈᵜᡰᖻᐸ䇔Ѫ˖ 

1ǃᯠ㛑ьᴹޣ㛑ᵳਈࣘ㌫ৼᯩⵏᇎᙍ㺘⽪ˈнᆈ൘ҹ䇞ᡆ▌൘㓐㓧˗ 

2ǃᯠ㛑ьоਁ㹼ӪަԆ㛑ьǃ㪓һǃⴁһǃ儈㓗㇑⨶Ӫઈǃᵜ⅑ਁ㹼ѝ

ӻᵪᶴ৺ަ䍏䍓Ӫǃ儈㓗㇑⨶Ӫઈǃ㓿࣎Ӫઈнᆈ൘Ӣޣ㌫ǃޣ㚄ޣ㌫ǃငᢈ

ᤱ㛑ǃؑᢈᤱ㛑ᡆަԆ࡙⳺䗃䘱ᆹᧂ˗ 

3ǃᯠⲴ㛑ь൷ާ༷⌅ᖻǃ⌅㿴㿴ᇊⲴ㛑ь䍴ṬǄ 

 

гǃޣҾਁ㹼ӪⲴ㛑ᵜ৺╄ਈ 

˄а˅ਁ㹼Ӫࡽ䓛ཙ⾴ݹ⭥Ⲵ䇮・৺㛑ᵜ╄ਈ 

1ǃ2010 ᒤ 11 ᴸˈཙ⾴ݹ⭥䇮・ 

ཙ⾴ݹ⭥㌫⭡ຳ⌅Ӫ㛑ьᑨᐎཙ⾴Ҿ 2010 ᒤ 11 ᴸ 9 ᰕࠪ䍴䇮・Ⲵᴹ䲀䍓

ԫޜਨˈ䇮・ᰦ〠ѪĀ㣿ᐎཙ⾴ݹ⭥、ᢰᴹ䲀ޜਨāˈ⌘䍴ᵜѪ 400 зݳӪ

≁ᐱˈᑨᐎཙ⾴ԕ䍗ᐱࠪ䍴 400 зݳˈঐ⌘䍴ᵜⲴ 100%Ǆ䇮・䗷〻ྲ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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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ᒤ 9 ᴸ 1 ᰕˈᑨᐎཙ⾴ㆮ㖢ǉ㣿ᐎཙ⾴ݹ⭥、ᢰᴹ䲀ޜਨㄐ〻Ǌˈᤏ

ࠪ䍴 400 зݳ䇮・ཙ⾴ݹ⭥Ǆ 

2010 ᒤ 11 ᴸ 8 ᰕ ⊏̍㣿ᯠѝབྷՊ䇑ᐸһ࣑ᡰᴹ䲀ޜਨࠪ ǉާ傼䍴ᣕǊ˄ 㣿

ᯠ傼ᆇ[2010]ㅜ 2406 ਧ˅ˈ傼䇱˖ᡚ㠣 2010 ᒤ 11 ᴸ 4 ᰕ→ˈཙ⾴ݹ⭥˄ㆩ˅

ᐢ᭦ޘࡠփ㛑ь㕤㓣Ⲵ⌘䍴ᵜ˄ᇎ᭦䍴ᵜ˅ਸ䇑Ӫ≁ᐱ 400 зݳˈࠪ䍴ᖒᔿѪ

䍗ᐱࠪ䍴Ǆ 

2010 ᒤ 11 ᴸ 9 ᰕˈ㣿ᐎᐲᐕ୶㹼᭯㇑⨶ተ߶Ҹ䇮・ཙ⾴ݹ⭥ˈᒦṨਁ

ǉԱъ⌅Ӫ㩕ъᢗ➗Ǌ˄⌘ਧ˖320507000127892˅ˈสᵜⲫ䇠ؑྲл˖ 

〠 㣿ᐎཙ⾴ݹ⭥、ᢰᴹ䲀ޜਨ 

ᡀ・ᰕᵏ 2010 ᒤ 11 ᴸ 9 ᰕ 

Աъ㊫ර ᴹ䲀ޜਨ˄⌅Ӫ⤜䍴˅䍴 

䍴ᵜ 400⌘ зݳӪ≁ᐱ 

ᇎ᭦䍴ᵜ 400 зݳӪ≁ᐱ 

⌅ᇊԓ㺘Ӫ 䱸 

տᡰ 㣿ᐎᐲ४哴ฝ䭷█䱣ᐕъഝᓧ䱣䐟 88 ਧ 

㓿㩕㤳ത 

䇨ਟ㓿㩕亩ⴞ˖ᰐǄа㡜㓿㩕亩ⴞ˖⭏ӗǃ䬰˖ݹ⭥ሬݹᶯǃ㛼

䴦㓴ԦǃLCMޣ㓴৺⁑ݹ ৺ޣ䴦㓴ԦǃLCD ৺ޣ䴦㓴ԦǃLED

⚟ާ৺ޣ䴦㓴ԦǄ㠚㩕઼ԓ⨶㊫୶૱৺ᢰᵟⲴ䘋ࠪਓъ࣑˄ഭ

ᇦ䲀ᇊԱъ㓿㩕ᡆ⾱→䘋ࠪਓⲴ୶૱઼ᢰᵟ䲔ཆ˅ 

㩕ъᵏ䲀 2010 ᒤ 11 ᴸ 9 ᰕ㠣 2020 ᒤ 11 ᴸ 8 ᰕ 

ཙ⾴ݹ⭥䇮・ᰦⲴ㛑ᵳ㔃ᶴྲл˖ 

ᒿਧ 㛑ь〠 
䇔㕤ࠪ䍴仍

˄зݳ˅ 

ᇎ㕤ࠪ䍴仍

˄зݳ˅ 
ࠪ䍴∄ֻ˄%˅ ࠪ䍴ᖒᔿ 

1 ᑨᐎཙ⾴ 400.00 400.00 100.00 䍗ᐱ 

ਸ䇑 400.00 400.00 100.00 — 

2ǃ2011 ᒤ 11 ᴸˈཙ⾴ݹ⭥ㅜа⅑䍴 

2011 ᒤ 11 ᴸ 3 ᰕˈᑨᐎཙ⾴ࠪ㛑ьߣᇊˈ਼ཙ⾴⌘⭥ݹ䍴ᵜ⭡ 400

зݳ㠣 15,000 зݳǄᵜ⅑ᯠ⌘䍴ᵜ 14,600 зݳˈ⭡ᑨᐎཙ⾴ԕ䍗ᐱ䍴

8,600 зݳˈ㲎䬻ԕ䍗ᐱ䍴 1,200 зݳˈ⦻≤䬦ԕ䍗ᐱ䍴 1,050 зݳˈ㺱ഝԕ



ਁ㹼Ӫᖻᐸ㿱                                                       ⌅ᖻ㿱Җ 

3-3-1-21 

䍗ᐱ䍴 1,050 зݳˈẵඖԕ䍗ᐱ䍴 2,700 зݳǄ਼ᰕˈཙ⾴ݹ⭥ਜᔰ㛑ьՊˈ

䙊䗷؞䇒ਾⲴǉޜਨㄐ〻Ǌˈ㓖ᇊ˖⌘䍴ᵜᇎ㹼࠶ᵏ㕤Ԉˈ㛑ьᓄҾ 2013

ᒤ 11 ᴸ 2 ᰕࡽ㕤䏣ࠪ䍴Ǆ 

2011 ᒤ 11 ᴸ 3 ᰕˈ㣿ᐎᔪؑՊ䇑ᐸһ࣑ᡰᴹ䲀ޜਨࠪާǉ傼䍴ᣕǊ˄ᔪ

傼˄2011˅ᆇㅜؑ 169 ਧ˅ˈ傼䇱˖ᡚ㠣 2011 ᒤ 11 ᴸ 3 ᰕ→ˈཙ⾴ݹ⭥ᐢ᭦

䍴ᵜ˄ᇎ᭦䍴ᵜ˅ㅜ⌘փ㛑ь㕤㓣Ⲵᯠޘࡠ 1 ᵏਸ䇑Ӫ≁ᐱ 4,600 зݳˈަ

ѝ˖ᑨᐎཙ⾴㕤㓣 2,600 зݳˈ㲎䬻㕤㓣 400 зݳˈ⦻≤䬦㕤㓣 350 зݳˈ㺱ഝ

㕤㓣 350 зݳˈẵඖ㕤㓣 900 зݳˈ㛑ь൷ԕ䍗ᐱࠪ䍴Ǆ 

2011 ᒤ 11 ᴸ 4 ᰕˈ㣿ᐎᐲᐕ୶㹼᭯㇑⨶ተṨ߶ᵜ⅑ਈᴤˈᒦᦒਁǉԱ

ъ⌅Ӫ㩕ъᢗ➗ǊǄ 

ᵜ⅑䍴ਾˈཙ⾴ݹ⭥Ⲵ㛑ᵳ㔃ᶴྲл˖ 

ᒿਧ 㛑ьဃ/〠 
䇔㕤ࠪ䍴仍

˄зݳ˅ 

ᇎ㕤ࠪ䍴仍

˄зݳ˅ 
ࠪ䍴∄ֻ˄%˅ ࠪ䍴ᖒᔿ 

1 ᑨᐎཙ⾴ 9,000.00 3,000.00 60.00 䍗ᐱ 

2 ẵඖ 2,700.00 900.00 18.00 䍗ᐱ 

3 㲎䬻 1,200.00 400.00 8.00 䍗ᐱ 

4 ⦻≤䬦 1,050.00 350.00 7.00 䍗ᐱ 

5 㺱ഝ 1,050.00 350.00 7.00 䍗ᐱ 

ਸ䇑 15,000.00 5,000.00 100.00 — 

3ǃ2014 ᒤ 7 ᴸˈཙ⾴ݹ⭥ㅜа⅑㛑ᵳ䖜䇙 

2014 ᒤ 6 ᴸ 30 ᰕˈ㲎䬻ǃ㺱ഝ࡛࠶оẵඖㆮ䇒ǉ㛑ᵳ䖜䇙ॿ䇞Ǌˈ㓖ᇊ㲎

䬻ሶަᤱᴹⲴཙ⾴ݹ⭥ 8%㛑ᵳ䖜䇙㔉ẵඖ˗㓖ᇊ㺱ഝሶަᤱᴹⲴཙ⾴ݹ⭥ 7%

㛑ᵳ䖜䇙㔉ẵඖǄ਼ ᰕ ཙ̍⾴ݹ⭥ਜᔰ㛑ьՊ  փ㛑ьа㠤਼к䘠㛑ᵳ䖜䇙Ǆޘ̍

2014 ᒤ 7 ᴸ 10 ᰕˈ㣿ᐎᐲᐕ୶㹼᭯㇑⨶ተṨ߶ᵜ⅑ਈᴤǄ 

ᵜ⅑㛑ᵳ䖜䇙ਾˈཙ⾴ݹ⭥Ⲵ㛑ᵳ㔃ᶴྲл˖ 

ᒿਧ 㛑ьဃ/〠 䇔㕤ࠪ䍴仍˄зݳ˅ ᇎ㕤ࠪ䍴仍˄зݳ˅ ࠪ䍴∄ֻ˄%˅ 

1 ᑨᐎཙ⾴ 9,000.00 3,000.00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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ᒿਧ 㛑ьဃ/〠 䇔㕤ࠪ䍴仍˄зݳ˅ ᇎ㕤ࠪ䍴仍˄зݳ˅ ࠪ䍴∄ֻ˄%˅ 

2 ẵඖ 4,950.00 1,650.00 33.00 

3 ⦻≤䬦 1,050.00 350.00 7.00 

ਸ䇑 15,000.00 5,000.00 100.00 

4ǃ2014 ᒤ 7 ᴸˈཙ⾴ݹ⭥ㅜа⅑߿䍴 

2013ᒤ10ᴸ31ᰕ ཙ̍⾴ݹ⭥㛑ьՊ䙊䗷ߣ䇞ˈ਼ ሶޜਨ⌘䍴ᵜӾ15,000

з߿ݳቁ㠣 8,000 зݳˈަѝ˖ᑨᐎཙ⾴߿ቁ 4,200 зݳˈẵඖ߿ቁ 2,310 зݳˈ

⦻≤䬦߿ቁ 490 зݳǄ 

2013 ᒤ 12 ᴸ 27 ᰕˈཙ⾴ݹ⭥䙊䗷ǉ㣿ᐎᰕᣕǊሩк䘠߿䍴һᇌ䘋㹼ޜǄ 

2014 ᒤ 7 ᴸ 15 ᰕˈཙ⾴ݹ⭥ࠪާǉ٪࣑گᡆᨀᣵ؍Ⲵ䈤᰾Ǌˈቡޜਨ

ᐢሩ٪࣑Ҹԕگᡆᨀᓄᣵ؍ㅹᛵߥࠪ䈤᰾Ǆ 

2014 ᒤ 7 ᴸ 22 ᰕ 㣿̍ᐎᐲ४ᐕ୶㹼᭯㇑⨶ተṨ߶ᵜ⅑ਈᴤ ᒦ̍ᦒ ǉਁ㩕

ъᢗ➗ǊǄ 

ᵜ⅑߿䍴ਾˈཙ⾴ݹ⭥Ⲵ㛑ᵳ㔃ᶴྲл˖ 

ᒿਧ 㛑ьဃ/〠 䇔㕤ࠪ䍴˄зݳ˅ ᇎ㕤ࠪ䍴˄зݳ˅ ࠪ䍴∄ֻ˄%˅ 

1 ᑨᐎཙ⾴ 4,800.00 3,000.00 60.00 

2 ẵඖ 2,640.00 1,650.00 33.00 

3 ⦻≤䬦 560.00 350.00 7.00 

ਸ䇑 8,000.00 5,000.00 100.00 

5ǃ2014 ᒤ 9 ᴸˈཙ⾴ݹ⭥ㅜҼ⅑㛑ᵳ䖜䇙 

2014 ᒤ 9 ᴸ 16 ᰕˈᑨᐎཙ⾴о䱸ㆮ䇒ǉ㛑ᵳ䖜䇙ॿ䇞Ǌˈ㓖ᇊᑨᐎཙ⾴

ሶަᤱᴹⲴཙ⾴ݹ⭥ 60%㛑ᵳ䖜䇙㔉䱸Ǆ਼ᰕˈཙ⾴ޘ⭥ݹփ㛑ьㆮ㖢ǉަԆ

㛑ь਼䖜㛑Ⲵ༠᰾Ǌˈ਼᭮ᔳᵜ⅑㛑ᵳ䖜䇙ⲴՈݸ䍝ҠᵳǄ 

2014 ᒤ 9 ᴸ 24 ᰕˈ㣿ᐎᐲᐕ୶㹼᭯㇑⨶ተṨ߶ᵜ⅑ਈᴤǄ 

 

 



ਁ㹼Ӫᖻᐸ㿱                                                       ⌅ᖻ㿱Җ 

3-3-1-23 

ᵜ⅑㛑ᵳ䖜䇙ਾˈཙ⾴ݹ⭥Ⲵ㛑ᵳ㔃ᶴྲл˖ 

ᒿਧ 㛑ьဃ 䇔㕤ࠪ䍴˄зݳ˅ ᇎ㕤ࠪ䍴˄зݳ˅ ࠪ䍴∄ֻ˄%˅ 

1 䱸60.00 3,000.00 4,800.00  

2 ẵඖ 2,640.00 1,650.00 33.00 

3 ⦻≤䬦 560.00 350.00 7.00 

ਸ䇑 8,000.00 5,000.00 100.00 

6ǃ2014 ᒤ 12 ᴸˈཙ⾴ݹ⭥ㅜҼ⅑߿䍴 

2014 ᒤ 10 ᴸ 15 ᰕ ཙ̍⾴ݹ⭥㛑ьՊ䙊䗷ߣ䇞ˈ਼ ሶޜਨ⌘䍴ᵜ⭡ 8,000

з߿ݳቁࡠ 5,000 з߿ˈݳቁ㛑ь䇔㕤ቊᵚᇎ㕤Ⲵ⌘䍴ᵜǄ 

2014 ᒤ 10 ᴸ 22 ᰕˈཙ⾴ݹ⭥䙊䗷ǉ㣿ᐎᰕᣕǊሩк䘠߿䍴һᇌ䘋㹼ޜǄ 

2014 ᒤ 12 ᴸ 8 ᰕˈཙ⾴ݹ⭥ࠪާǉ٪࣑گᡆᨀᣵ؍Ⲵ䈤᰾Ǌˈቡޜਨ

ᐢሩ٪࣑Ҹԕگᡆᨀᓄᣵ؍ㅹᛵߥࠪ䈤᰾Ǆ 

2014 ᒤ 12 ᴸ 12 ᰕ 㣿̍ᐎᐲᐕ୶㹼᭯㇑⨶ተṨ߶ᵜ⅑ਈᴤ ᒦ̍ᦒ ǉਁ㩕

ъᢗ➗ǊǄ 

ᵜ⅑߿䍴ਾˈཙ⾴ݹ⭥Ⲵ㛑ᵳ㔃ᶴྲл˖ 

ᒿਧ 㛑ьဃ 䇔㕤ࠪ䍴˄зݳ˅ ᇎ㕤ࠪ䍴˄зݳ˅ ࠪ䍴∄ֻ˄%˅ 

1 䱸60.00 3,000.00 3,000.00  

2 ẵඖ 1,650.00 1,650.00 33.00 

3 ⦻≤䬦 350.00 350.00 7.00 

ਸ䇑 5,000.00 5,000.00 100.00 

7ǃ2014 ᒤ 12 ᴸˈཙ⾴ݹ⭥ㅜҼ⅑䍴 

2014 ᒤ 12 ᴸ 15 ᰕˈཙ⾴ݹ⭥㛑ьՊ䙊䗷ߣ䇞ˈ਼ޜਨ⌘䍴ᵜ⭡ 5,000

зݳࡠ࣐ 6,910.57 зݳǄᴥ ⅑ᯠ⌘䍴ᵜ 1,910.57 зݳ ⭡̍ẵඖ䇔䍝 665.04

зݳǃ⦻≤䬦䇔䍝 76.83 зݳǃᶘᒶࣷ䇔䍝 894.31 зݳǃ֏ᲃࡊ䇔䍝 274.39 з

 䇔䍝ᵳǄݸ᭮ᔳሩᵜ⅑䍴ⲴՈ਼䱸ˈݳ

2014 ᒤ 12 ᴸ 25 ᰕ 㣿̍ᐎᐲᐕ୶㹼᭯㇑⨶ተṨ߶ᵜ⅑ਈᴤ ᒦ̍ᦒ ǉਁ㩕

ъᢗ➗ǊǄ 



ਁ㹼Ӫᖻᐸ㿱                                                       ⌅ᖻ㿱Җ 

3-3-1-24 

ᵜ⅑䍴ਾˈཙ⾴ݹ⭥Ⲵ㛑ᵳ㔃ᶴྲл˖ 

ᒿਧ 㛑ьဃ 䇔㕤ࠪ䍴˄зݳ˅ ᇎ㕤ࠪ䍴˄зݳ˅ ࠪ䍴∄ֻ˄%˅ 

1 䱸43.41 3,000.00 3,000.00  

2 ẵඖ 2,315.04 2,315.04 33.50 

3 ᶘᒶࣷ 894.31 810.81 12.94 

4 ⦻≤䬦 426.83 350.00 6.18 

5 ֏ᲃ3.97 274.39 274.39 ࡊ 

ਸ䇑 6,910.57 6,750.24 100.00 

8ǃ2016 ᒤ 1 ᴸˈཙ⾴ݹ⭥ㅜй⅑㛑ᵳ䖜䇙 

2016 ᒤ 1 ᴸ 20 ᰕˈཙ⾴ݹ⭥㛑ьՊ䙊䗷ߣ䇞ˈ਼ẵඖሶަᤱᴹⲴཙ⾴ݹ

⭥ 3%ǃ2%ǃ1%ǃ5.59%ǃ0.82%˄ሩᓄⲴ⌘䍴ᵜ࡛࠶Ѫ 207.32 зݳǃ138.21

зݳǃ69.11 зݳǃ386.32 зݳǃ56.67 зݳ˅Ⲵ㛑ᵳ࡛࠶䖜䇙㔉ညᮼǃ傜ඔǃ嗊

ᢓॾǃ䱸ǃ⦻≤䬦Ǆ 

਼ᰕˈẵඖቡк䘠㛑ᵳ䖜䇙һᇌẵඖ࡛࠶оညᮼǃ傜ඔǃ嗊ᢓॾǃ䱸ǃ⦻

≤䬦ㆮ䇒ǉ㛑ᵳ䖜䇙ॿ䇞Ǌˈ䖜䇙ԧṬ࡛࠶Ѫ 306.83 зݳǃ204.55 зݳǃ102.28

зݳǃ571.75 зݳǃ83.87 зݳǄ 

ᵜ⅑㛑ᵳ䖜䇙ਾˈཙ⾴ݹ⭥Ⲵ㛑ᵳ㔃ᶴྲл˖ 

ᒿਧ 㛑ьဃ 䇔㕤ࠪ䍴仍˄зݳ˅ ᇎ㕤ࠪ䍴仍˄зݳ˅ ࠪ䍴∄ֻ˄%˅ 

1 䱸49.00 3,386.32 3,386.32  

2 ẵඖ 1,457.41 1,457.41 21.09 

3 ᶘᒶࣷ 894.31 810.81 12.94 

4 ⦻≤䬦 483.50 406.67 7.00 

5 ֏ᲃ3.97 274.39 274.39 ࡊ 

6 ညᮼ 207.32 207.32 3.00 

7 傜ඔ 138.21 138.21 2.00 

8 嗊ᢓॾ 69.11 69.11 1.00 

ਸ䇑 6,910.57 6,750.24 100.00 

 



ਁ㹼Ӫᖻᐸ㿱                                                       ⌅ᖻ㿱Җ 

3-3-1-25 

9ǃ2016 ᒤ 2 ᴸˈཙ⾴ݹ⭥ㅜй⅑䍴 

2016 ᒤ 2 ᴸ 16 ᰕ ཙ̍⾴ݹ⭥㛑ьՊ䙊䗷ߣ䇞ˈ਼ ޜਨ⌘䍴ᵜ⭡ 6,910.57

зݳ㠣 7,736.43 зݳǄᯠ⌘䍴ᵜ 825.86 зݳˈ⭡ेӜᆷዣ䗮ԕ䍗ᐱ 1,500

зݳ䇔䍝ᯠ⌘䍴ᵜ 632.45 зݳ˗⦻Ӂᶠԕ䍗ᐱ 458.72 зݳ䇔䍝ᯠ⌘䍴

ᵜ 193.41 зݳǄ 

2016 ᒤ 2 ᴸ 23 ᰕˈ㣿ᐎᐲᐕ୶㹼᭯㇑⨶ተṨ߶ᵜ⅑ਈᴤˈᒦᦒਁǉ㩕

ъᢗ➗ǊǄ 

ᵜ⅑䍴ਾˈཙ⾴ݹ⭥Ⲵ㛑ᵳ㔃ᶴྲл˖ 

ᒿਧ 㛑ьဃ/〠 䇔㕤ࠪ䍴仍˄зݳ˅ ᇎ㕤ࠪ䍴仍˄зݳ˅ ࠪ䍴∄ֻ˄%˅ 

1 䱸43.77 3,386.32 3,386.32  

2 ẵඖ 1,457.41 1,457.41 18.84 

3 ᶘᒶࣷ 894.31 894.31 11.56 

4 ेӜᆷዣ䗮 632.45 632.45 8.17 

5 ⦻≤䬦 483.50 483.50 6.25 

6 ֏ᲃ3.55 274.39 274.39 ࡊ 

7 ညᮼ 207.32 207.32 2.68 

8 ⦻Ӂᶠ 193.41 193.41 2.50 

9 傜ඔ 138.21 138.21 1.79 

10 嗊ᢓॾ 69.11 69.11 0.89 

ਸ䇑 7,736.43 7,736.43 100.00 

˄Ҽ˅ਁ㹼Ӫ䇮・ᰦⲴ㛑ᵜ㔃ᶴ 

2016 ᒤ 8 ᴸˈཙ⾴ݹ⭥ᮤփਈᴤѪ㣿ᐎཙ⾴˄ਁ㹼Ӫ䇮・Ⲵާփ䗷〻䈖㿱

ᵜ⌅ᖻ㿱ҖㅜҼ䜘࠶ ĀഋǃޣҾਁ㹼ӪⲴ䇮・ā˅Ǆ 

ᮤփਈᴤ䇮・ਾˈ㣿ᐎཙ⾴Ⲵ㛑ᵜ㔃ᶴྲл˖ 

ᒿਧ 㛑ьဃ/〠 ᤱ㛑ԭ仍˄㛑˅ ᤱ㛑∄ֻ˄%˅ 

1 䱸43.77 33,863,200  

2 ẵඖ 14,574,158 18.84 

3 ᶘᒶࣷ 8,943,100 11.56 



ਁ㹼Ӫᖻᐸ㿱                                                       ⌅ᖻ㿱Җ 

3-3-1-26 

ᒿਧ 㛑ьဃ/〠 ᤱ㛑ԭ仍˄㛑˅ ᤱ㛑∄ֻ˄%˅ 

4 ेӜᆷዣ䗮 6,324,535 8.17 

5 ⦻≤䬦 4,835,000 6.25 

6 ֏ᲃ3.55 2,743,900 ࡊ 

7 ညᮼ 2,073,171 2.68 

8 ⦻Ӂᶠ 1,934,109 2.50 

9 傜ඔ 1,382,114 1.79 

10 嗊ᢓॾ 691,057 0.89 

ਸ䇑 77,364,344 100.00 

2016 ᒤ 8 ᴸ 25 ᰕˈ㣿ᐎཙ⾴ਆᗇᮤփਈᴤਾⲴǉ㩕ъᢗ➗ǊǄ 

˄й˅ਁ㹼Ӫ䇮・ਾⲴশ⅑㛑ᵜਈࣘ 

1ǃ2017 ᒤ 3 ᴸˈ㣿ᐎཙ⾴ㅜа⅑㛑ԭ䖜䇙 

2017 ᒤ 3 ᴸ 13 ᰕˈ䱸ǃẵඖоฝⓚࡋᣅㆮ䇒ǉ㛑ᵳ䖜䇙ॿ䇞Ǌˈ㓖ᇊ䱸

ሶަᤱᴹⲴਁ㹼Ӫ࡛࠶ǃẵඖ 3%˄ሩᓄ 232.0930 з㛑˅ǃ2%˄ሩᓄ 154.7287

з㛑˅Ⲵ㛑ԭ䖜䇙㔉ฝⓚࡋᣅˈ䖜䇙ԧṬ࡛࠶Ѫ 1,500 зݳǃ1,000 зݳǄ 

ᵜ⅑㛑ԭ䖜䇙ਾˈ㣿ᐎཙ⾴Ⲵ㛑ᵜ㔃ᶴྲл˖ 

ᒿਧ 㛑ьဃ/〠 ᤱ㛑ԭ仍˄㛑˅ ᤱ㛑∄ֻ˄%˅ 

1 䱸40.77 31,542,270  

2 ẵඖ 13,026,871 16.84 

3 ᶘᒶࣷ 8,943,100 11.56 

4 ेӜᆷዣ䗮 6,324,535 8.17 

5 ⦻≤䬦 4,835,000 6.25 

6 ฝⓚࡋᣅ 3,868,217 5.00 

7 ֏ᲃ3.55 2,743,900 ࡊ 

8 ညᮼ 2,073,171 2.68 

9 ⦻Ӂᶠ 1,934,109 2.50 

10 傜ඔ 1,382,114 1.79 

11 嗊ᢓॾ 691,057 0.89 

ਸ䇑 77,364,344 100.00 



ਁ㹼Ӫᖻᐸ㿱                                                       ⌅ᖻ㿱Җ 

3-3-1-27 

2ǃ2017 ᒤ 6 ᴸˈ㣿ᐎཙ⾴ㅜҼ⅑㛑ԭ䖜䇙 

2017 ᒤ 6 ᴸ 1 ᰕˈ⦻≤䬦озছᯩㆮ䇒ǉ㛑ᵳ䖜䇙ॿ䇞Ǌˈ㓖ᇊ⦻≤䬦ሶ

ަᤱᴹⲴਁ㹼Ӫ 1%Ⲵ㛑ԭ˄ሩᓄ 77.3643 з㛑˅ԕ 500 зݳⲴԧṬ䖜䇙㔉зছ

ᯩǄ 

ᵜ⅑㛑ԭ䖜䇙ਾˈ㣿ᐎཙ⾴Ⲵ㛑ᵜ㔃ᶴྲл˖ 

ᒿਧ 㛑ьဃ/〠 ᤱ㛑ԭ仍˄㛑˅ ᤱ㛑∄ֻ˄%˅ 

1 䱸40.77 31,542,270  

2 ẵඖ 13,026,871 16.84 

3 ᶘᒶࣷ 8,943,100 11.56 

4 ेӜᆷዣ䗮 6,324,535 8.17 

5 ⦻≤䬦 4,061,357 5.25 

6 ฝⓚࡋᣅ 3,868,217 5.00 

7 ֏ᲃ3.55 2,743,900 ࡊ 

8 ညᮼ 2,073,171 2.68 

9 ⦻Ӂᶠ 1,934,109 2.50 

10 傜ඔ 1,382,114 1.79 

11 зছᯩ 773,643 1.00 

12 嗊ᢓॾ 691,057 0.89 

ਸ䇑 77,364,344 100.00 

3ǃ2017 ᒤ 9 ᴸˈ㣿ᐎཙ⾴ㅜй⅑㛑ԭ䖜䇙 

2016 ᒤ 6 ᴸ 22 ᰕˈᶘᒶࣷоẵඖㆮ䇒ǉ㛑ᵳ䖜䇙ॿ䇞Ǌˈ㓖ᇊᶘᒶࣷሶަ

ᤱᴹⲴਁ㹼Ӫ 11.56%Ⲵ㛑ᵳ˄ሩᓄ 894.31 зࠪݳ䍴仍˅䖜䇙㔉ẵඖˈ䖜䇙ᙫԧ

ⅮѪ 21,195,147 ਨᖃᰦⲴ㛑᭩䘋ᓖޜᖡ૽ݽǄѪ䚯ݳ ৼ̍ᯩ਼ᰦ㓖ᇊҾޜਨ㛑᭩

ᆼᡀѻᰕ䎧┑аᒤਾⲴ 90 ᰕᆼᡀᵜ⅑㛑ԭ䖜䇙ⲴӔࢢǄ 

2017 ᒤ 9 ᴸ 23 ᰕˈᶘᒶࣷǃẵඖǃ㣿ᐎཙ⾴ާ਼ࠪޡǉ㛑ᵳ䖜䇙ᡀӔ⺞䇔

࠭Ǌ̍ ⺞䇔㛑ᵳ䖜䇙ԧⅮᐢ᭟Ԉᆼ∅ ̍ᯩᐢ࣎⨶ᆼ∅ᵜ⅑㛑ᵳ䖜䇙ⲴӔࢢ㔝Ǆ 

ᵜ⅑㛑ԭ䖜䇙ਾˈ㣿ᐎཙ⾴Ⲵ㛑ᵜ㔃ᶴྲл˖ 

ᒿਧ 㛑ьဃ/〠 ᤱ㛑ԭ仍˄㛑˅ ᤱ㛑∄ֻ˄%˅ 

1 䱸40.77 31,542,270  



ਁ㹼Ӫᖻᐸ㿱                                                       ⌅ᖻ㿱Җ 

3-3-1-28 

ᒿਧ 㛑ьဃ/〠 ᤱ㛑ԭ仍˄㛑˅ ᤱ㛑∄ֻ˄%˅ 

2 ẵඖ 21,969,971 28.40 

3 ेӜᆷዣ䗮 6,324,535 8.17 

4 ⦻≤䬦 4,061,357 5.25 

5 ฝⓚࡋᣅ 3,868,217 5.00 

6 ֏ᲃ3.55 2,743,900 ࡊ 

7 ညᮼ 2,073,171 2.68 

8 ⦻Ӂᶠ 1,934,109 2.50 

9 傜ඔ 1,382,114 1.79 

10 зছᯩ 773,643 1.00 

11 嗊ᢓॾ 691,057 0.89 

ਸ䇑 77,364,344 100.00 

4ǃ2017 ᒤ 11 ᴸˈ㣿ᐎཙ⾴ㅜഋ⅑㛑ԭ䖜䇙 

2017 ᒤ 11 ᴸ 1 ᰕˈ䱸о⦻ݻՏㆮ䇒ǉ㛑ᵳ䖜䇙ॿ䇞Ǌˈ㓖ᇊ䱸ሶަᤱ

ᴹޜਨ 10%˄ሩᓄ 773.6434 з㛑˅Ⲵ㛑ԭԕ 5,000 зݳⲴԧṬ䖜䇙㔉⦻ݻՏǄ 

ᵜ⅑㛑ԭ䖜䇙ਾˈ㣿ᐎཙ⾴Ⲵ㛑ᵜ㔃ᶴྲл˖ 

ᒿਧ 㛑ьဃ/〠 ᤱ㛑ԭ仍˄㛑˅ ᤱ㛑∄ֻ˄%˅ 

1 䱸30.77 23,805,836  

2 ẵඖ 21,969,971 28.40 

 Տ 7,736,434 10.00ݻ⦻ 3

4 ेӜᆷዣ䗮 6,324,535 8.17 

5 ⦻≤䬦 4,061,357 5.25 

6 ฝⓚࡋᣅ 3,868,217 5.00 

7 ֏ᲃ3.55 2,743,900 ࡊ 

8 ညᮼ 2,073,171 2.68 

9 ⦻Ӂᶠ 1,934,109 2.50 

10 傜ඔ 1,382,114 1.79 

11 зছᯩ 773,643 1.00 

12 嗊ᢓॾ 691,057 0.89 

ਸ䇑 77,364,344 100.00 



ਁ㹼Ӫᖻᐸ㿱                                                       ⌅ᖻ㿱Җ 

3-3-1-29 

5ǃ2019 ᒤ 6 ᴸˈ㣿ᐎཙ⾴ㅜӄ⅑㛑ԭ䖜䇙 

2019 ᒤ 6 ᴸ 30 ᰕˈ⦻ݻՏо䱸ㆮ䇒ǉ㛑ᵳ䖜䇙ॿ䇞Ǌˈ㓖ᇊ⦻ݻՏሶަ

ᤱᴹⲴਁ㹼Ӫ 10%Ⲵ㛑ԭ˄ ሩᓄ 773.6434 з㛑 ԕ˅ 6,000 зݳⲴԧṬ䖜䇙㔉䱸Ǆ 

ᵜ⅑㛑ԭ䖜䇙ਾˈ㣿ᐎཙ⾴Ⲵ㛑ᵜ㔃ᶴྲл˖ 

ᒿਧ 㛑ьဃ/〠 ᤱ㛑ԭ仍˄㛑˅ ᤱ㛑∄ֻ˄%˅ 

1 䱸40.77 31,542,270  

2 ẵඖ 21,969,971 28.40 

3 ेӜᆷዣ䗮 6,324,535 8.17 

4 ⦻≤䬦 4,061,357 5.25 

5 ฝⓚࡋᣅ 3,868,217 5.00 

6 ֏ᲃ3.55 2,743,900 ࡊ 

7 ညᮼ 2,073,171 2.68 

8 ⦻Ӂᶠ 1,934,109 2.50 

9 傜ඔ 1,382,114 1.79 

10 зছᯩ 773,643 1.00 

11 嗊ᢓॾ 691,057 0.89 

ਸ䇑 77,364,344 100.00 

6ǃ2019 ᒤ 7 ᴸˈ㣿ᐎཙ⾴ㅜޝ⅑㛑ԭ䖜䇙 

2019 ᒤ 7 ᴸ 5 ᰕˈ䱸о䠁䈊࡙䘌ㆮ䇒ǉ㛑ᵳ䖜䇙ॿ䇞Ǌˈ㓖ᇊ䱸ሶަ

ᤱᴹⲴਁ㹼Ӫ 8%Ⲵ㛑ԭ˄ሩᓄ 618.9147 з㛑˅ԕ 5,600 зݳⲴԧṬ䖜䇙㔉䠁䈊

࡙䘌Ǆ 

ᵜ⅑㛑ԭ䖜䇙ਾˈ㣿ᐎཙ⾴Ⲵ㛑ᵜ㔃ᶴྲл˖ 

ᒿਧ 㛑ьဃ/〠 ᤱ㛑ԭ仍˄㛑˅ ᤱ㛑∄ֻ˄%˅ 

1 䱸32.77 25,353,123  

2 ẵඖ 21,969,971 28.40 

3 ेӜᆷዣ䗮 6,324,535 8.17 

4 䠁䈊࡙䘌 6,189,147 8.00 

5 ⦻≤䬦 4,061,357 5.25 

6 ฝⓚࡋᣅ 3,868,217 5.00 



ਁ㹼Ӫᖻᐸ㿱                                                       ⌅ᖻ㿱Җ 

3-3-1-30 

ᒿਧ 㛑ьဃ/〠 ᤱ㛑ԭ仍˄㛑˅ ᤱ㛑∄ֻ˄%˅ 

7 ֏ᲃ3.55 2,743,900 ࡊ 

8 ညᮼ 2,073,171 2.68 

9 ⦻Ӂᶠ 1,934,109 2.50 

10 傜ඔ 1,382,114 1.79 

11 зছᯩ 773,643 1.00 

12 嗊ᢓॾ 691,057 0.89 

ਸ䇑 77,364,344 100.00 

㓿Ṩḕˈ䠁䈊࡙䘌Ѫਁ㹼Ӫаᒤᯠ㛑ьˈᵜ⅑㛑ԭ䖜䇙ⲴഐǃԧṬ৺

ᇊԧᦞᛵྲߥл˖ 

˄1˅ഐ˖䱸ਇ䇙⦻ݻՏ㛑ᵳਾᆈ൘䍴䠁䴰≲ˈഐ↔ߣᇊ䖜䇙䜘࠶ᡰᤱ

㛑ԭ 䠁̠䈊࡙䘌ᴹᝯᣅ䍴⭥ᆀㅹ、ᢰ亶ฏⲴԱъ 㓿̍ᴻ৻ӻ㓽ਾⴻྭޜਨਁኅ

 㛑ԭǄ࠶ᡰᤱᴹⲴ䜘ᇊਇ䇙䱸ߣ↔Ჟˈഐࡽ

˄2˅ᇊԧᦞ৺ԧṬ˖৲➗ޜਨ 2019 ᒤ亴䇑࡙߰⏖ 7,000 зݳˈ᤹➗ 10

ৼᯩॿ୶⺞ᇊ㛑ԭ䖜䇙ԧṬѪˈᐲ⦷ՠ٬ؽ 9.0481  㛑Ǆ/ݳ

7ǃ2019 ᒤ 8 ᴸˈ㣿ᐎཙ⾴ㅜг⅑㛑ԭ䖜䇙 

2019 ᒤ 8 ᴸ 1 ᰕˈ䱸оօ㗼ㆮ䇒ǉ㛑ᵳ䖜䇙ॿ䇞Ǌˈ㓖ᇊ䱸ሶަᤱᴹ

Ⲵਁ㹼Ӫ 2%Ⲵ㛑ԭ˄ሩᓄ 154.7286 з㛑˅ԕ 1,400 зݳⲴԧṬ䖜䇙㔉օ㗼Ǆ 

ᵜ⅑㛑ԭ䖜䇙ਾˈ㣿ᐎཙ⾴Ⲵ㛑ᵜ㔃ᶴྲл˖ 

ᒿਧ 㛑ьဃ/〠 ᤱ㛑ԭ仍˄㛑˅ ᤱ㛑∄ֻ˄%˅ 

1 䱸30.77 23,805,837  

2 ẵඖ 21,969,971 28.40 

3 ेӜᆷዣ䗮 6,324,535 8.17 

4 䠁䈊࡙䘌 6,189,147 8.00 

5 ⦻≤䬦 4,061,357 5.25 

6 ฝⓚࡋᣅ 3,868,217 5.00 

7 ֏ᲃ3.55 2,743,900 ࡊ 

8 ညᮼ 2,073,171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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ᒿਧ 㛑ьဃ/〠 ᤱ㛑ԭ仍˄㛑˅ ᤱ㛑∄ֻ˄%˅ 

9 ⦻Ӂᶠ 1,934,109 2.50 

10 օ㗼 1,547,286 2.00 

11 傜ඔ 1,382,114 1.79 

12 зছᯩ 773,643 1.00 

13 嗊ᢓॾ 691,057 0.89 

ਸ䇑 77,364,344 100.00 

㓿Ṩḕˈօ㗼Ѫਁ㹼Ӫаᒤᯠ㛑ьˈᵜ⅑㛑ԭ䖜䇙ⲴഐǃԧṬ৺ᇊԧ

 ˖лྲߥᦞᛵ

˄1˅㛼Ჟ˖䱸ਇ䇙⦻ݻՏ㛑ԭਾᆈ൘䍴䠁䴰≲ˈഐ↔ߣᇊ䖜䇙䜘࠶ᡰᤱ

㛑ԭ˗օ㗼ⴻྭޜਨਁኅࡽᲟˈഐ↔ߣᇊਇ䇙䱸ᡰᤱᴹⲴ䜘࠶㛑ԭǄ 

˄2˅ᇊԧᦞ˖ᵜ⅑㛑ԭ䖜䇙ԕ㣿ᐎཙ⾴ 2019 ᒤ亴䇑࡙߰⏖ 7,000 зݳˈ

᤹➗ 10 ৼᯩॿ୶⺞ᇊ㛑ԭ䖜䇙ԧṬѪˈᐲ⦷ՠ٬ؽ 9.0481  㛑Ǆ/ݳ

8ǃ2020 ᒤ 4 ᴸˈ㣿ᐎཙ⾴ㅜޛ⅑㛑ԭ䖜䇙 

2020 ᒤ 4 ᴸ 27 ᰕˈ䱸ǃẵඖǃ⦻≤䬦࡛࠶оཙ⍕ᱮᲪ䬮ㆮ䇒ǉ㛑ᵳ䖜䇙

ॿ䇞Ǌˈ㓖ᇊ䱸ǃẵඖǃ⦻≤䬦ሶަ㠚ᤱᴹⲴਁ㹼Ӫ 1%˄ሩᓄ 77.3644 з

㛑˅ǃ1%˄ሩᓄ 77.3644 з㛑˅ǃ1.3%˄ሩᓄ 100.5736 з㛑˅Ⲵ㛑ԭ䖜䇙㔉ཙ

⍕ᱮᲪ䬮ˈ䖜䇙ԧṬ࡛࠶Ѫ 800 зݳǃ800 зݳǃ1,040 зݳǄ 

ᵜ⅑㛑ԭ䖜䇙ਾˈ㣿ᐎཙ⾴Ⲵ㛑ᵜ㔃ᶴྲл˖ 

ᒿਧ 㛑ьဃ/〠 ᤱ㛑ԭ仍˄㛑˅ ᤱ㛑∄ֻ˄%˅ 

1 䱸29.77 23,032,193  

2 ẵඖ 21,196,327 27.40 

3 ेӜᆷዣ䗮 6,324,535 8.17 

4 䠁䈊࡙䘌 6,189,147 8.00 

5 ฝⓚࡋᣅ 3,868,217 5.00 

6 ⦻≤䬦 3,055,621 3.95 

7 ֏ᲃ3.55 2,743,900 ࡊ 

8 ཙ⍕ᱮᲪ䬮 2,553,024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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ᒿਧ 㛑ьဃ/〠 ᤱ㛑ԭ仍˄㛑˅ ᤱ㛑∄ֻ˄%˅ 

9 ညᮼ 2,073,171 2.68 

10 ⦻Ӂᶠ 1,934,109 2.50 

11 օ㗼 1,547,286 2.00 

12 傜ඔ 1,382,114 1.79 

13 зছᯩ 773,643 1.00 

14 嗊ᢓॾ 691,057 0.89 

ਸ䇑 77,364,344 100.00 

㓿Ṩḕˈཙ⍕ᱮᲪ䬮Ѫਁ㹼Ӫаᒤᯠ㛑ьˈᵜ⅑㛑ԭ䖜䇙ⲴഐǃԧṬ

৺ᇊԧᦞᛵྲߥл˖ 

˄1˅㛼Ჟ˖ਇ䇙ᯩཙ⍕ᱮᲪ䬮ሩޜਨᡰ༴Ⲵሬݹᶯ㹼ъᴹаᇊ⹄ウˈⴻྭ

ǃ䱸ˈࡂᣅ䍴㣿ᐎཙ⾴ㅖਸަᡈ⮕㿴ˈਨⲴᣅ䍴ԧ٬ޜᲟˈ䇔ਟሩࡽਨਁኅޜ

ẵඖǃ⦻≤䬦ഐњӪ䍴䠁䴰≲ߣᇊ䖜䇙ަᡰᤱਁ㹼Ӫ㛑ԭǄ 

˄2˅ᇊԧᦞ৺ԧṬ˖ᵜ⅑㛑ԭ䖜䇙ԕޜਨ 2019 ᒤᇎ⧠Ⲵ࡙߰⏖ˈᒦԕ

10 ᐲ⦷Ѫᇊԧส߶ˈ㛑ԭ䖜䇙ԧṬѪؽ 10.3407  㛑Ǆ/ݳ

↔ਾ㠣ᵜ⌅ᖻ㿱Җࠪާᰕˈਁ㹼ӪⲴ㛑ᵜ৺㛑ᵜ㔃ᶴᵚਁ⭏ਈॆǄ 

˄ഋ˅ޣҾਁ㹼Ӫ㛑ᵜ╄ਈⲴṨḕᛵߥ 

1ǃਁ㹼Ӫ㛑ᵜ╄ਈѝᆈ൘Ⲵ⪅⯥ᛵߥ 

㓿Ṩḕˈਁ㹼Ӫ䇮・ԕᶕশ⅑㛑ᵳਈࣘ䗷〻ѝᆈ൘Ⲵ⪅⯥ᛵྲߥл˖ 

˄1˅2014 ᒤ 7 ᴸˈཙ⾴ݹ⭥ㅜа⅑߿䍴 

ṩᦞᖃᰦᯭ㹼Ⲵǉޜਨ⌅Ǌ˄ 2005 ᒤ؞䇒 ㅜ˅аⲮгॱޛᶑㅜҼⅮ㿴ᇊ Ā̟ޜ

ਨᓄᖃ㠚ࠪ߿ቁ⌘䍴ᵜߣ䇞ѻᰕ䎧ॱᰕ䙊⸕٪ᵳӪ ᒦ̍Ҿйॱᰕ൘ᣕ㓨

кޜā̠ ㅜҼⲮ䴦ӄᶑㅜаⅮ㿴ᇊ Ā̟ޜਨ൘ਸᒦǃ࠶・ǃ߿ቁ⌘䍴ᵜᡆ㘵䘋

㹼㇇ᰦˈн➗ᵜ⌅㿴ᇊ䙊⸕ᡆ㘵ޜ٪ᵳӪⲴˈ⭡ޜਨⲫ䇠ᵪޣ䍓Ԕ᭩↓ˈ

ሩޜਨ༴ԕазݳԕкॱзݳԕлⲴ㖊ⅮǄā 

ᵜ⅑߿䍴Ⲵ㛑ьՊߣ䇞Ҿ 2013 ᒤ 10 ᴸ 31 ᰕࠪˈཙ⾴ݹ⭥൘ᣕ㓨кⲴޜ

ᰦ䰤Ѫ 2013 ᒤ 12 ᴸ 27 ᰕ 䎵̍ࠪҶ㠚߿䍴ߣ䇞ࠪѻᰕ䎧 30 ᰕ൘ᣕ㓨к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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㹼ޜⲴᵏ䲀ˈнㅖਸǉޜਨ⌅Ǌ˄ 2005 ᒤ؞䇒˅Ⲵк䘠㿴ᇊǄ 

㓿ᵜᡰᖻᐸḕ䰵ޣѫ㇑䜘䰘ࠪާⲴҖ䶒䇱᰾᮷Ԧ ᒦ̍ⲫᖅᐲ൪ⴁ㇑䜘䰘㖁

ㄉሩޜᔰؑ䘋㹼Ự㍒ ѫ㇑䜘䰘㹼᭯༴㖊ⲴᛵᖒǄṩᦞᖃޣࡠਨнᆈ൘ਇޜ̍

ᰦᯭ㹼Ⲵǉ㹼᭯༴㖊⌅Ǌ˄ 2009 ㅜҼॱҍᶑㅜаⅮ㿴ᇊˈ䘍⌅㹼Ѫ൘Ҽᒤ˅↓؞

 㔉Ҹ㹼᭯༴㖊Ǆᵚ㻛ਁ⧠Ⲵˈн

ᵜᡰᖻᐸ䇔Ѫ ཙ̍⾴ݹ⭥ᐢ᤹➗㿴ᇊን㹼ޜ〻ᒿ 䎵̍ࠪᵏ䲀ޜ㹼Ѫᵚਇ

ਁ⅑㹼᭯༴㖊ˈфᐢ䗷㹼᭯༴㖊䘭ⓟᰦ᭸ˈнᆈ൘ᇎ䍘ᙗ⌅ᖻ仾䲙ˈнՊሩᵜࡠ

㹼кᐲᶴᡀᇎ䍘ᙗ⌅ᖻ䳌⺽Ǆ 

˄2˅2017 ᒤ 3 ᴸ৺ 2017 ᒤ 6 ᴸˈ㣿ᐎཙ⾴є⅑㛑ԭ䖜䇙 

㣿ᐎཙ⾴ 2017 ᒤ 3 ᴸ৺ 2017 ᒤ 6 ᴸє⅑㛑ԭ䖜䇙Ⲵॿ䇞ㆮ䇒ᰦ䰤࡛࠶Ѫ

2017 ᒤ 3 ᴸ઼ 2017 ᒤ 6 ᴸ ൘̍㛑ԭޜਨ䇮・˄ 2016 ᒤ 8 ᴸ䇮・ а˅ᒤǄնᱟˈ

䢤Ҿǉޜਨ⌅ǊޣҾĀਁ䎧ӪᤱᴹⲴᵜޜਨ㛑ԭˈ㠚ޜਨᡀ・ѻᰕ䎧аᒤнᗇ

䖜䇙āⲴ㿴ᇊˈฝⓚࡋᣅǃзছᯩ൘㛑ԭޜਨ䇮・ਾаᒤᒦᵚੁਁ㹼Ӫ⭣䈧ਈ

ᴤ㛑ь ⴤ̍㠣ਁ㹼Ӫ 2017ᒤ 12ᴸਜᔰ㛑ьབྷՊ؞᭩ޜਨㄐ〻ѝⲴ㛑ьؑˈ

൘↔ᵏ䰤 ฝ̍ⓚࡋᣅǃзছᯩӖнᆈ൘ԕ㛑ь䓛ԭ৲о㛑ьབྷՊᒦ㹼֯㛑ьᵳ࡙

ⲴᛵᖒǄ 

ᵜᡰᖻᐸ䇔Ѫ 㣿̍ᐎཙ⾴ 2017 ᒤ 3 ᴸ৺ 2017 ᒤ 6 ᴸє⅑㛑ԭ䖜䇙Ⲵ㛑ь

ਨ䇮・┑аᒤਾޜਈᴤᰦ䰤൷൘㛑ԭ ฝ̍ⓚࡋᣅ৺зছᯩ൘㛑ьਈᴤࡽн

ᆈ൘ԕ㛑ь䓛ԭ৲о㛑ьབྷՊᒦ㹼֯㛑ьᵳ࡙Ⲵᛵᖒ ф̍ᖃᰦ㛑ьሩ↔нᆈ൘

ҹ䇞ᡆ㓐㓧Ǆഐ↔ˈк䘠ᛵᖒнՊሩᵜ⅑ਁ㹼кᐲᶴᡀᇎ䍘ᙗ⌅ᖻ䳌⺽Ǆ 

2ǃṨḕ㿱 

㓿ᵜᡰᖻᐸḕ䰵ਁ㹼ӪⲴᐕ୶ẓṸǃਁ㹼Ӫশ⅑㛑ᵳਈࣘⲴ㛑ьՊ/㛑ьབྷ

Պߣ䇞ǃ㛑ᵳ䖜䇙ॿ䇞ǃ㛑ᵳ䖜䇙ԧⅮ᭟Ԉࠝ䇱ǃ䍴Ⅾ᭟Ԉࠝ䇱ǃ㓣〾ࠝ䇱ǃ

傼䍴ᣕǃM 䜘䰘ࠪާⲴᰐ䘍⌅䘍㿴䇱᰾ㅹ䍴ᯉޣ ሩ̍ਁ㹼Ӫޣ㛑ь䘋㹼䇯䈸ˈ

ᒦⲫᖅഭᇦԱъؑ⭘ؑޜ⽪㌫㔏˄ http://www.gsxt.gov.cn/ ǃ˅ѝഭᐲ൪ⴁ㇑㹼᭯

༴ 㖊 ᮷ Җ 㖁 ˄ http://cfws.samr.gov.cn/ ˅ǃ 㣿 ᐎ ᐲ ᐲ ൪ ⴁ ⶓ ㇑ ⨶ ተ

˄http://scjgj.suzhou.gov.cn/ ǃ˅㣿ᐎᐲ४᭯ᓌ˄http://www.szxc.gov.cn/˅ㅹ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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ㄉ䘋㹼ḕ䈒Ǆ 

㓿Ṩḕˈᵜᡰᖻᐸ䇔Ѫ˖䲔к䘠⪅⯥ᛵᖒཆˈਁ㹼Ӫ㛑ᵳ╄ਈᛵߥㅖਸǉޜ

ਨ⌅Ǌㅹޣ⌅ᖻǃ⌅㿴ǃަԆ㿴㤳ᙗ᮷ԦⲴ㿴ᇊˈᒦን㹼Ҷ⌅ᇊᗵ㾱〻ᒿˈਁ

㹼Ӫк䘠㛑ᵳ৺╄ਈᛵߥਸ⌅ǃਸ㿴ǃⵏᇎǃᴹ᭸Ǆ 

˄ӄ˅ਁ㹼Ӫ㛑ᵳᲠ 

ᡚ㠣⌅ᖻ㿱Җࠪާᰕˈਁ 㹼Ӫ㛑ь൷Ѫᤱᴹਁ㹼Ӫ㛑ԭⲴᇎ䱵ᡰᴹӪ н̍

ᆈ൘ؑᢈᤱ㛑ǃငᢈᤱ㛑ᡆަԆ㊫լⲴѪԆӪᤱ㛑ⲴᆹᧂǄ䲔㠚❦Ӫ㛑ь⦻Ӂᶠ

ᤱᴹⲴਁ㹼Ӫ㛑ԭ㻛߫㔃ཆˈਁ 㹼ӪަԆ㛑ьᡰᤱᴹⲴਁ㹼Ӫ㛑ԭ൷нᆈ൘ᵳ

ҹ䇞ᡆ▌൘㓐㓧ˈਁ㹼Ӫ㛑ᵳ㔃ᶴᲠǄ 

 ߥ㹼Ӫ㛑ᵳ䍘ᣬǃ߫㔃ᡆަԆᵳ࡙ᛵਁ˅ޝ˄

ᡚ㠣⌅ᖻ㿱Җࠪާᰕ 䲔̍㛑ь⦻ӁᶠᡰᤱᴹⲴਁ㹼Ӫ 2.50%㛑ԭᆈ൘߫㔃

ᛵߥѻཆˈਁ 㹼ӪަԆ㛑ьᡰᤱᴹⲴ㛑ԭнᆈ൘䍘ᣬǃ߫ 㔃ㅹᵳ࡙ਇࡠ䲀ࡦⲴᛵ

ᖒǄ 

 

 ࣑Ҿਁ㹼ӪⲴъޣǃޛ

˄а˅ਁ㹼ӪⲴ㓿㩕㤳ത઼㓿㩕ᯩᔿ 

ਁ㹼Ӫ৺ަᆀޜਨⲴ㓿㩕㤳തᐢ㓿ᐕ୶䜘䰘Ṩ߶ⲫ䇠ˈਁ 㹼Ӫ৺ަᆀޜਨᇎ

䱵ӾһⲴъ࣑൘㓿㩕㤳തѻˈਁ 㹼ӪⲴ㓿㩕㤳ത઼㓿㩕ᯩᔿㅖਸᴹޣ⌅ᖻǃ⌅

㿴ǃ㿴㤳ᙗ᮷Ԧԕ৺ഭᇦӗъ᭯ㆆⲴ㿴ᇊǄ 

˄Ҽ˅ਁ㹼ӪⲴ㓿㩕䍴䍘 

ਁ㹼Ӫ৺ަᆀޜਨᐢṩᦞ⌅ᖻǃ⌅㿴઼㿴㤳ᙗ᮷ԦⲴᴹޣ㿴ᇊਆᗇҶ⭏ӗ㓿

㩕ᡰᗵ䴰Ⲵ㹼᭯䇨ਟǃ༷Ṹㅹ䍴䍘䇱Җˈޣ䇱Җнᆈ൘㻛䬰ǃ䬰ǃ⌘䬰ǃ

എⲴ䟽བྷ⌅ᖻ仾䲙ᡆ㘵ࡠᵏᰐ⌅ᔦ㔝Ⲵ仾䲙ˈਁ 㹼Ӫ৺ަᆀޜਨⲴ㓿㩕ъ࣑ਸ

⌅ਸ㿴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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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й˅ਁ㹼Ӫ൘ѝഭབྷ䱶ԕཆⲴ㓿㩕ᛵߥ 

ਁ㹼Ӫ൘俉ᣅ䍴䇮・Ҷޘ䍴ᆀޜਨ俉ཙ⾴Ǆṩᦞ俉ቁ呿ᖻᐸһ࣑ᡰ

ࠪާⲴǉ⌅ᖻ㿱ҖǊˈᒦ㓿ਁ㹼Ӫ⺞䇔ˈ俉ཙ⾴㌫ᦞ俉⢩࡛㹼᭯४⌅ᖻ

䇮・ᒦᴹ᭸ᆈ㔝Ⲵᴹ䲀ޜਨˈѫ㾱Ӿһݹ⭥ᱮ⽪ˈ➗᰾ˈݹᆖ儈࠶ᆀᶀᯉˈሬݹ

ᶯⲴഭ䱵䍨᱃Ǆᡚ㠣俉ᖻᐸࠪާ⌅ᖻ㿱Җѻᰕ˄2020 ᒤ 5 ᴸ 22 ᰕ˅ˈ俉

ཙ⾴⋑ᴹਇࡠ俉ޣⴁ㇑ᵪᶴ༴㖊ⲴᛵߥǄ 

䲔↔ѻཆˈਁ㹼Ӫᵚ൘ѝഭབྷ䱶ԕཆᔰኅަԆ⭏ӗ㓿㩕⍫ࣘǄ 

˄ഋ˅ਁ㹼Ӫᴰ䘁єᒤѫ㩕ъ࣑ᵚਁ⭏䗷ਈᴤ 

ᣕᵏˈਁ㹼ӪⲴѫ㩕ъ࣑ѪሬݹᶯⲴ⹄ਁǃ⭏ӗǃ䬰ˈਁ㹼Ӫᴰ䘁є

ᒤѫ㩕ъ࣑ᵚਁ⭏䗷ਈᴤǄ 

˄ӄ˅ਁ㹼ӪⲴѫ㩕ъ࣑ケࠪ 

ᣕᵏˈਁ 㹼Ӫъ࣑᭦ޕ㔍བྷ䜘࠶ᶕⓀҾѫ㩕ъ࣑ˈਁ 㹼Ӫѫ㩕ъ࣑ケࠪǄ 

 ⺽㹼Ӫнᆈ൘ᤱ㔝㓿㩕Ⲵ⌅ᖻ䳌ਁ˅ޝ˄

ਁ㹼Ӫ⌅ᴹ᭸ᆈ㔝ˈнᆈ൘ᖡ૽ަᤱ㔝㓿㩕Ⲵ⌅ᖻ䳌⺽Ǆ 

 

ҍǃޣҾਁ㹼ӪⲴޣ㚄Ӕ᱃৺਼ъㄎҹ 

˄а˅ޣ㚄ᯩ 

ṩᦞǉޜਨ⌅Ǌǃ䍒᭯䜘 2006 ᒤ亱ᐳⲴǉԱъՊ䇑߶ࡉㅜ 36 ਧ——ޣ㚄ᯩ

ᣛ䵢Ǌ઼ǉ␡ൣ䇱ࡨӔ᱃ᡰࡋъᶯ㛑⾘кᐲ㿴ࡉǊ˄2020 ᒤ؞䇒˅ㅹ㿴㤳ᙗ᮷

ԦⲴޣ㿴ᇊˈṩᦞਁ㹼Ӫ䈤᰾ᒦ㓿ᵜᡰᖻᐸṨḕˈᡚ㠣⌅ᖻ㿱Җࠪާᰕˈਁ

㹼ӪⲴѫ㾱ޣ㚄ᯩ৺ޣ㚄ޣ㌫ྲл˖ 

1ǃ᧗㛑㛑ь৺ᇎ䱵᧗ࡦӪ 

䱸ᤱᴹਁ㹼Ӫ 29.77%㛑ԭǃẵඖᤱᴹਁ㹼Ӫ 27.40%㛑ԭˈ䱸ǃẵඖҼ

Ӫ㌫а㠤㹼ࣘޣ㌫ˈѪਁ㹼ӪⲴ਼ޡ᧗㛑㛑ьǃᇎ䱵᧗ࡦӪ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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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ǃਁ㹼Ӫᤱ㛑 5%ԕкⲴަԆ㛑ь 

䲔ਁ㹼Ӫ᧗㛑㛑ьǃᇎ䱵᧗ࡦӪཆˈᤱᴹਁ㹼Ӫ㛑ԭ 5%ԕкⲴ㛑ьྲл˖ 

ᒿਧ 㛑ь〠 ᤱ㛑∄ֻ 㛑ьᙗ䍘 

1 ेӜᆷዣ䗮 8.17% ຳਸՉԱъ 

2 䠁䈊࡙䘌 8.00% ຳਸՉԱъ 

3 ฝⓚࡋᣅ 5.00% ຳਸՉԱъ 

3ǃਁ㹼ӪⲴᆀޜਨ 

ᡚ㠣⌅ᖻ㿱Җࠪާᰕˈਁ㹼Ӫᴹйᇦޘ䍴ᆀޜਨᒯᐎຳ䫢ǃ㣿ᐎἭǃ俉

ཙ⾴Ǆ 

4ǃ㪓һǃⴁһǃ儈㓗㇑⨶Ӫઈ৺оަޣ㌫ᇶ࠷Ⲵᇦᓝᡀઈ 

ਁ㹼Ӫ㪓һǃⴁһ઼儈㓗㇑⨶Ӫઈ৺ަޣ㌫ᇶ࠷Ⲵᇦᓝᡀઈ˄वᤜ䝽ڦǃ⡦

⇽ǃ䝽ڦⲴ⡦⇽ǃݴᕏက৺ަ䝽ڦǃᒤ┑ 18 ઘⲴᆀྣ৺ަ䝽ڦǃ䝽ڦⲴݴ

ᕏက઼ᆀྣ䝽ڦⲴ⡦⇽˅Ѫਁ㹼ӪⲴޣ㚄㠚❦Ӫˈਁ㹼Ӫ㪓һǃⴁһ઼儈㓗㇑

⨶ӪઈⲴާփᛵྲߥл˖ 

㙼࣑ ဃ 㙼࣑ 

㪓һ 

䱸 㪓һ䮯 

ẵඖ 㪓һ 

⇧ᆷ 㪓һ 

䛃ዙ ⤜・㪓һ 

ᶘᆱ ⤜・㪓һ 

ⴁһ 

傜ඔ ⴁһՊѫᑝ 

ቩᲃᒶ 㙼ᐕⴁһ 

䉒ছ㓒 㙼ᐕⴁһ 

儈㓗㇑⨶Ӫઈ 

ẵඖ ᙫ㓿⨶ 

֏ᲃ࢟ ࡊᙫ㓿⨶ǃ䍒࣑ᙫⴁǃ㪓һՊ〈Җ 

⦻≤䬦 ࢟ᙫ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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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ǃਁ㹼Ӫ᧗㛑㛑ьǃᇎ䱵᧗ࡦӪⴤ᧕ᡆ䰤᧕᧗ࡦᡆ㘵ᯭ࣐䟽བྷᖡ૽ᡆ㘵ᣵ

ԫ㪓һǃ儈㓗㇑⨶ӪઈⲴަԆԱъ 

ᒿਧ ޣ㚄ᯩ〠 оਁ㹼Ӫޣ㚄ޣ㌫ 

1 ᑨᐎཙ⪎ᣅ䍴ᣵ؍ᴹ䲀ޜਨ 䱸ᤱ㛑 80%ⲴԱъ 

2 㣿ᐎẕݹ⭥ᴹ䲀ޜਨ 䱸ᤱ㛑 40%ǃẵඖᤱ㛑 30%ⲴԱъ  

3 ᑨᐎཙ⾴ݹ⭥、ᢰᴹ䲀ޜਨ 
䱸ᣵԫᢗ㹼㪓һެᙫ㓿⨶˗䱸⡦Ӣ䱸⾆Տ

䰤᧕ᤱ㛑 100%ⲴԱъ 

6ǃਁ㹼Ӫ㪓һǃⴁһǃ儈㓗㇑⨶Ӫઈ৺ަޣ㌫ᇶ࠷Ⲵᇦᓝᡀઈⴤ᧕ᡆ㘵䰤

᧕᧗ࡦᡆ㘵ᯭ࣐䟽བྷᖡ૽ᡆ㘵ᣵԫ㪓һ˄⤜・㪓һ䲔ཆ˅ǃ儈㓗㇑⨶ӪઈⲴ䲔ਁ

㹼Ӫ৺ަᆀޜਨԕཆⲴԱъᡆަԆ㓴㓷 

ᒿਧ ޣ㚄ᯩ〠 оਁ㹼ӪⲴޣ㚄ޣ㌫ 

1 ᑨᐎཙ⾴ᔪ䇮ᔰਁᴹ䲀ޜਨ 
䱸⡦Ӣ䱸⾆Տᤱ㛑 100%ᒦᣵԫᢗ㹼㪓

һެᙫ㓿⨶ⲴԱъ 

2 ᑨᐎཙ⾴ᮠ⸱、ᢰᴹ䲀ޜਨ 
䱸⡦Ӣ䱸⾆Տ䰤᧕ᤱ㛑 100%ᒦᣵԫᢗ

㹼㪓һެᙫ㓿⨶ⲴԱъ 

3 ᑨᐎཙ⾴⭥㝁ᐲ൪ᴹ䲀ޜਨ 
䱸⡦Ӣ䱸⾆Տ䰤᧕ᤱ㛑 100%ᒦᣵԫᢗ

㹼㪓һެᙫ㓿⨶ⲴԱъ 

4 ᑨᐎ嗉ཙ⾴ࡋъᣅ䍴ᴹ䲀ޜਨ 
䱸⡦Ӣ䱸⾆Տ䰤᧕ᤱ㛑 100%ᒦᣵԫᢗ

㹼㪓һެᙫ㓿⨶ⲴԱъ 

5 ᑨᐎᯠे४Տⴋᔪㆁᶀᯉᴹ䲀ޜਨ 
䱸ᤱ㛑 40%ǃ䱸⡦Ӣ䱸⾆Տ䰤᧕ᤱ㛑

60%ᒦᣵԫᢗ㹼㪓һެᙫ㓿⨶ⲴԱъ 

6 ⊏䱤ཙ⾴ᡯӗᔰਁᴹ䲀ޜਨ 
䱸⡦Ӣ䱸⾆Տ䰤᧕ᤱ㛑 100%ᒦᣵԫᢗ

㹼㪓һެᙫ㓿⨶ⲴԱъ 

7 ᑨᐎཙ⾴ѝࡋᔪ䇮ᔰਁᴹ䲀ޜਨ 
䱸⡦Ӣ䱸⾆Տ䰤᧕ᤱ㛑 100%ᒦᣵԫᢗ

㹼㪓һެᙫ㓿⨶ⲴԱъ 

8 ᑨᐎཙⴋᡯൠӗ䈒ᴹ䲀ޜਨ 
䱸⡦Ӣ䱸⾆Տ䰤᧕ᤱ㛑 90%ᒦᣵԫᢗ㹼

㪓һެᙫ㓿⨶ⲴԱъ 

9 ᑨᐎ↖䘋䍝⢙ѝᗳ㇑⨶ᴹ䲀ޜਨ 䱸⡦Ӣ䱸⾆Տ䰤᧕ᤱ㛑 100%ⲴԱъ 

10 ⊏㣿ཙ⾴ਸ਼㜭Ⓚ㇑⨶ᴹ䲀ޜਨ 䱸⡦Ӣ䱸⾆Տ䰤᧕ᤱ㛑 51%ⲴԱъ 

11 ᑨᐎᐲᚂ䘌㖞ъᣅ䍴ᴹ䲀ޜਨ 
䱸⡦Ӣ䱸⾆Տ䰤᧕ᤱ㛑 50%ᒦᣵԫᢗ㹼

㪓һެᙫ㓿⨶ⲴԱъ 

12 ⊏㣿≨ѻᡀިᖃᴹ䲀ޜਨ 䱸⡦Ӣ䱸⾆Տ৲㛑ᒦᣵԫ㪓һⲴԱ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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ᒿਧ ޣ㚄ᯩ〠 оਁ㹼ӪⲴޣ㚄ޣ㌫ 

13 ⊏㣿≨ѻؑ㶽䍴ᣵ؍ᴹ䲀ޜਨ 䱸⡦Ӣ䱸⾆Տ৲㛑ᒦᣵԫ㪓һⲴԱъ 

14 ᑨᐎ䮯䍨ѝᗳᐲ൪ਁኅᴹ䲀ޜਨ 䱸⡦Ӣ䱸⾆Տ৲㛑ᒦᣵԫ㪓һⲴԱъ 

15 ᑨᐎ䮯䍨ѝᗳ䍴ӗ㇑⨶ᴹ䲀ޜਨ 䱸⡦Ӣ䱸⾆Տ৲㛑ᒦᣵԫ㪓һⲴԱъ 

16 ᑨᐎᓌ⩋⢙ъ㇑⨶ᴹ䲀ޜਨ 
䱸䝽ࡈڦѭ⩤ᤱ㛑 100%ᒦᣵԫᢗ㹼㪓

һެᙫ㓿⨶ⲴԱъ 

17 ᑨᐎ↓བྷѻ⍢ߦ䠁⚹ᯉᴹ䲀ޜਨ 
䱸䝽ࡈڦѭ⩤ᤱ㛑 90%ᒦᣵԫᢗ㹼㪓һ

ެᙫ㓿⨶ⲴԱъ 

18 ⊏㣿≹㧡、ᢰᴹ䲀ޜਨ 

䱸⡦Ӣ䱸⾆Տᤱ㛑 100%ᒦᣵԫ㪓һެ

ᙫ㓿⨶ǃ䱸䝽ࡈڦѭ⩤৺ަကကࡈॾ⩤

ᣵԫ㪓һⲴԱъ 

19 ⊏㣿⍕䙊◰㬍ݹ⭥ᢰᵟᴹ䲀ޜਨ 
䱸⡦Ӣ䱸⾆Տ䰤᧕ᤱ㛑 99%ˈ䱸䝽ڦ

 ѭ⩤ᣵԫᢗ㹼㪓һެᙫ㓿⨶ⲴԱъࡈ

20 ᑨᐎཙ⾴ཙ⡥ᡯൠӗᔰਁᴹ䲀ޜਨ 
䱸⡦Ӣ䱸⾆Տ䰤᧕ᤱ㛑 95 %ᒦᣵԫᢗ㹼

㪓һެᙫ㓿⨶ⲴԱъ 

21 ेӜՇ䪛ᣅ䍴㇑⨶ᴹ䲀ޜਨ 
⇧ᆷᤱ㛑 87.76%ᒦᣵԫᢗ㹼㪓һެ㓿⨶Ⲵ

Աъ 

22 ेӜ䲶᰼䗮⭥࣋ᐕ〻ᴹ䲀ޜਨ ⇧ᆷᤱ㛑 99.20%ⲴԱъ 

23 ेӜ䲶᰼䗮ؑ䈒ᴹ䲀ޜਨ 
⇧ᆷᤱ㛑 99%ᒦᣵԫᢗ㹼㪓һެ㓿⨶ⲴԱ

ъ 

24 ेӜཙᰦ䠁ṱᣅ䍴㇑⨶ᴹ䲀ޜਨ ⇧ᆷᤱ㛑 95%ⲴԱъ 

25 ഭ㜭䙊䗮⭥ᴹ䲀ޜਨ ⇧ᆷᤱ㛑 98%ⲴԱъ 

26 ेӜӜ⾿Ⓚ⢙ъ㇑⨶ᴹ䲀ޜਨ ⇧ᆷᤱ㛑 50%ⲴԱъ 

27 ेӜᇼ⎧䞧䖖⊭䖖᮷ॆਁኅᴹ䲀ޜਨ ⇧ᆷᤱ㛑 50%ⲴԱъ 

28 ेӜ▎䙊ᒯⓀ⭥࣋、ᢰᴹ䲀ޜਨ ⇧ᆷᤱ㛑 100%ⲴԱъ 

29 ेӜ䲶᰼䗮㤁佀侞㇑⨶ᴹ䲀ޜਨ ⇧ᆷᤱ㛑 96%ⲴԱъ 

30 ेӜޤ㜌ᆹ䲔ᴹ䲀ޜਨ ⇧ᆷᤱ㛑 99%ⲴԱъ 

31 ेӜѝިטᖃ㹼ᴹ䲀ޜਨ 
⇧ᆷᤱ㛑 20%ᒦᣵԫᢗ㹼㪓һެ㓿⨶ⲴԱ

ъ 

32 ेӜ㘄ᆷࡋ䎒ᔪㆁ㻵侠ᴹ䲀ޜਨ 
⇧ᆷᤱ㛑 99%ᒦᣵԫᢗ㹼㪓һެ㓿⨶ⲴԱ

ъ 

33 ⊸䱣໘⎧า᮷ॆ㢪ᵟӔ⍱ᴹ䲀ޜਨ 
⇧ᆷ䝽ڦⲴ⡦Ӣ〻⡡ഭᤱ㛑 50%ᒦᣵԫᢗ

㹼㪓һⲴԱ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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ᒿਧ ޣ㚄ᯩ〠 оਁ㹼ӪⲴޣ㚄ޣ㌫ 

34 ኡьইኡᔪ䇮ਁኅ㛑ԭᴹ䲀ޜਨ 䛃ዙᣵԫ㪓һⲴԱъ 

35 ⊏㣿ᗧㆆᖻᐸһ࣑ᡰ ᶘᆱᣵԫѫԫⲴঅս 

36 㣿ᐎᐕъഝ४єἥṁᣅ䍴㇑⨶ᴹ䲀ޜਨ 

ᶘᆱⲴ⡦Ӣᶘ≨≤ᤱ㛑 50%ᒦᣵԫᢗ㹼

㪓һެᙫ㓿⨶˗ᶘᆱⲴ䝽ڦᆉ⎧⠅ᤱ㛑

50%ⲴԱъ 

 ਨޜᐲ㼅ॾᔪ䇮ᐕ〻ᴹ䲀ޤ⌠ 37

ቩᲃᒶⲴကကቩሿᱏᤱ㛑 40%ᒦᣵԫᢗ㹼

㪓һެᙫ㓿⨶˗ቩᲃᒶⲴကཛ㯋≨ޤᤱ㛑

60%ⲴԱъ 

 ਨޜᴹ䲀࣑ᐲᗧ⪎ᐕ〻ࣣޤ⌠ 38
ቩᲃᒶကཛ㯋≨ޤᤱ㛑 100%ᒦᣵԫᢗ㹼

㪓һެᙫ㓿⨶ⲴԱъ 

39 ᶝᐎо㜭ؑᢰᵟᴹ䲀ޜਨ ֏ᲃࡊᤱ㛑 25%ⲴԱъ 

40 ेӜᙑޤ、ᢰᴹ䲀ޜਨ 
֏ᲃࡊⲴကཛᴢᱻ・ᤱ㛑 50%ᒦᣵԫ㓿

⨶ǃᢗ㹼㪓һⲴԱъ 

41 ইӜ䗸䗮⭥ᆀ、ᢰᴹ䲀ޜਨ 
֏ᲃࡊⲴကཛᴢᱻ・ᤱ㛑 32.26%ᒦᣵԫᢗ

㹼㪓һⲴԱъ 

42 ᕐᇦ䗸㜌⭥ᆀ、ᢰᴹ䲀ޜਨ 
֏ᲃࡊⲴကཛᴢᱻ・ᤱ㛑 30.03%ᒦᣵԫᢗ

㹼㪓һެᙫ㓿⨶ⲴԱъ 

43 к⎧㡚Ր⭥ᆀ、ᢰᴹ䲀ޜਨ ֏ᲃࡊⲴကཛᴢᱻ・ᣵԫᙫ㓿⨶ⲴԱъ 

44 ѝኡ䎵༠、ᢰᴹ䲀ޜਨ 
֏ᲃࡊကཛᴢᱻ・ᤱ㛑 100%ᒦᣵԫ㓿⨶

ⲴԱъ 

45 ኡь઼༠५⯇、ᢰᴹ䲀ޜਨ 
֏ᲃࡊကཛᴢᱻ・ᤱ㛑 51%ᒦᣵԫ㪓һެ

ᙫ㓿⨶ⲴԱъ 

46 ညᮼ৺ަޣ㌫ᇶ࠷Ⲵᇦᓝᡀઈ 

ညᮼᴮԫਁ㹼Ӫ㪓һǃ࢟ᙫ㓿⨶ǃ㪓һՊ

〈ҖˈᐢҾ 2019 ᒤ 10 ᴸনԫ㪓һ㙼࣑ˈ

Ҿ 2018 ᒤ 12 ᴸ䗎৫࢟ᙫ㓿⨶ǃ㪓һՊ〈

Җ㙼࣑ 

47 ᰐ䭑ݶਹ↓ਸݹ⭥、ᢰᴹ䲀ޜਨ 
㪓һညᮼᤱ㛑 61.2%ⲴԱъ ˈညᮼᐢҾ

2019 ᒤ 10 ᴸনԫ㪓һ㙼࣑ 

48 ⊔ẵ㣡৺ަޣ㌫ᇶ࠷Ⲵᇦᓝᡀઈ 
ᴮԫਁ㹼ӪⴁһˈᐢҾ 2019 ᒤ 10 ᴸনԫ

ⴁһ㙼࣑ 

49 㣿ᐎѵጠⓀᔪㆁᐕ〻ᴹ䲀ޜਨ 

ⴁһ⊔ẵ㣡ᤱ㛑 40%ᒦᣵԫᙫ㓿⨶ⲴԱ

ъˈ⊔ẵ㣡ᐢҾ 2019 ᒤ 10 ᴸনԫⴁһ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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ᒿਧ ޣ㚄ᯩ〠 оਁ㹼ӪⲴޣ㚄ޣ㌫ 

50 ᑨᐎཙ⾴ᱮ⽪、ᢰᴹ䲀ޜਨ 

䱸⡦Ӣ䱸⾆Տᴮ䰤᧕ᤱ㛑 100%ⲴԱъˈ

ᐢҾ 2019 ᒤ 11 ᴸޘ䜘䖜ࠪ˗䱸ᴮᣵԫ

ᢗ㹼㪓һⲴԱъˈᐢҾ 2019 ᒤ 11 ᴸ䗎৫

ᢗ㹼㪓һ㙼࣑ 

51 㔥䱣㲩ࠟݹ⭥、ᢰᴹ䲀ޜਨ 
ᴮ㌫ਁ㹼Ӫޘ䍴ᆀޜਨˈᐢҾ 2020 ᒤ 1 ᴸ

⌘䬰 

7ǃᣕᵏᴮ㓿ᆈ൘Ⲵѫ㾱ޣ㚄ᯩ 

ᒿਧ ޣ㚄ᯩ〠 оਁ㹼ӪⲴޣ㚄ޣ㌫ 

1 ᒯᐎ䭀ᯠݹ⭥、ᢰᴹ䲀䍓ԫޜਨ 

䱸⡦Ӣ䱸⾆Տᴮ䰤᧕ᤱ㛑 100%ⲴԱъˈᐢ

Ҿ 2019 ᒤ 1 ᴸޘ䜘䖜ࠪ˗䱸ᴮᣵԫ㪓һⲴ

ԱъˈᐢҾ 2019 ᒤ 1 ᴸ䗎৫㪓һ㙼࣑ 

 Ⲵᇦᓝᡀઈ࠷㌫ᇶޣՏ৺ަݻ⦻ 2
Տᴮᤱᴹਁ㹼Ӫݻ⦻ 10%Ⲵ㛑ԭˈᐢҾ 2019

ᒤ 6 ᴸ䖜䇙ަᡰᤱᴹⲴޘ䜘㛑ԭ 

3 㣿ᐎޤ੮䙊ؑ、ᢰᴹ䲀ޜਨ 
Տᤱ㛑ݻ⦻ 60%ᒦᣵԫᢗ㹼㪓һެᙫ㓿⨶Ⲵ

Աъ 

4 㣿ᐎᐲᚂؑᖙঠव㻵ᴹ䲀ޜਨ 
Տᤱ㛑ݻ⦻ 55%ᒦᣵԫᢗ㹼㪓һެᙫ㓿⨶Ⲵ

Աъ 

5 
㣿ᐎᐲѹ֣ॿᣅ䍴㇑⨶ѝᗳ 

˄ᴹ䲀ਸՉ˅ 

䱸ᴮᤱ㛑 30%ǃẵඖᴮᤱ㛑 30%ǃ傜ඔᴮᤱ

㛑 15%ⲴԱъˈᐢҾ 2018 ᒤ 1 ᴸ 23 ᰕ⌘䬰 

6 㣿ᐎᐕъഝ४ᆹ၌⊔ᰦቊᐕᇔ 
ẵඖ䝽ڦ⊔仆ᴮѪ䈕њփᐕ୶ᡧ㓿㩕㘵 ᐢ̍Ҿ

2018 ᒤ 7 ᴸ 11 ᰕ⌘䬰 

7 㯋᮷ᖜ৺ަޣ㌫ᇶ࠷Ⲵᇦᓝᡀઈ 
㯋᮷ᖜᴮԫਁ㹼ӪⴁһˈᐢҾ 2018 ᒤ 9 ᴸ䗎

৫ⴁһ㙼࣑ 

8 㣿ᐎ㨢Ҁݹ⭥ᶀᯉᴹ䲀ޜਨ 
⦻≤䬦Ⲵ䝽ڦ⦻аጠᴮᤱ㛑 51%ⲴԱъ ᐢ̍Ҿ

2018 ᒤ 10 ᴸ 31 ᰕ⌘䬰 

9 㣿ᐎ㚊ᕈᗧݹ⭥、ᢰᴹ䲀ޜਨ 

⦻≤䬦Ⲵ䝽ڦ⦻аጠᴮᤱ㛑 100%ᒦᣵԫᢗ㹼

㪓һެᙫ㓿⨶ⲴԱъˈᐢҾ 2018 ᒤ 10 ᴸ 11

ᰕ⌘䬰 

10 ᶘᒶࣷ৺ަޣ㌫ᇶ࠷Ⲵᇦᓝᡀઈ 
ᶘᒶࣷᴮᤱᴹਁ㹼Ӫ 11.56%Ⲵ㛑ԭˈᐢҾ

2017 ᒤ 9 ᴸ䖜䇙ަᡰᤱᴹⲴޘ䜘㛑ԭ 

11 ⎧㓣ᗧശ˄ेӜ˅ᣅ䍴䈒ᴹ䲀ޜਨ 
ᶘᒶࣷᤱ㛑 95.03%ᒦᣵԫᢗ㹼㪓һެ㓿⨶Ⲵ

Ա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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ᒿਧ ޣ㚄ᯩ〠 оਁ㹼ӪⲴޣ㚄ޣ㌫ 

12 㓒㜌䍴ᵜ㇑⨶˄␡ൣ˅ᴹ䲀ޜਨ 
ᶘᒶࣷᤱ㛑 51%ᒦᣵԫᢗ㹼㪓һެᙫ㓿⨶Ⲵ

Աъ 

13 㤡㓣ᣅ䍴˄ཙ⍕˅ᴹ䲀ޜਨ 
ᶘᒶࣷᤱ㛑 50%ᒦᣵԫᢗ㹼㪓һެ㓿⨶ⲴԱ

ъ 

14 APC MT TRADING PTE. LTD. ᶘᒶࣷᤱ㛑 100%ⲴԱъ 

15 㣿ᐎᐲ䉀ᦧݹ⭥ᶀᯉᴹ䲀ޜਨ 
ᴮ㌫ਁ㹼Ӫ᧗㛑ᆀޜਨˈᐢҾ 2019 ᒤ 6 ᴸ 25

ᰕ⌘䬰 

16 䟽ᒶᒯΉݹ⭥、ᢰᴹ䲀ޜਨ 
ᴮ㌫ਁ㹼Ӫޘ䍴ᆀޜਨˈᐢҾ 2018 ᒤ 4 ᴸ 26

ᰕ⌘䬰 

17 TIANJI INTERNATIONAL PL 
䱸䝽ࡈڦѭ⩤ᴮ᧗ࡦⲴޜਨˈᐢҾ 2017 ᒤ

9 ᴸ⌘䬰 

˄Ҽ˅ޣ㚄Ӕ᱃ 

ṩᦞਁ㹼Ӫ䈤᰾ǃབྷॾՊ䇑ᐸࠪާⲴǉᇑ䇑ᣕǊˈᒦ㓿ᵜᡰᖻᐸṨḕˈਁ

㹼Ӫᣕᵏоޣ㚄ᯩᆈ൘ޣ㚄Ӕ᱃ᛵྲߥл˖ 

1ǃ㓿ᑨᙗޣ㚄Ӕ᱃ 

˄1˅䬰୶૱઼ᨀ࣑ࣣ 

অս˖ݳ 

㚄Ӕޣ 㚄ᯩޣ

᱃ᇩ 
2020 ᒤ 

1 ᴸ-3 ᴸ 2019 ᒤᓖ 2018 ᒤᓖ 2017 ᒤᓖ 

ᑨᐎཙ⾴

ᢰ、⭥ݹ

ᴹ䲀ޜਨ 

䬰 
୶૱ — — — 6,448,823.72 

  ˖ᙗྲлݱޜᶯⲴਸ⨶ᙗǃᗵ㾱ᙗ৺ݹਨੁᑨᐎཙ⾴䬰ሬޜ

ਨҾޜ 2017 ᒤੁᑨᐎཙ⾴䬰ሬݹᶯˈѫ㾱ഐ㌫ᑨᐎཙ⾴ѫ㾱⭏ӗ㛼ݹ

ᱮ⽪⁑㓴 ᱟ̍ޜਨᡰ༴ӗъ䬮Ⲵл⑨ˈަ ൘㠚䓛ሬݹᶯ㠚㔉н䏣Ⲵᛵߥлੁޜਨ

䟷䍝ሬݹᶯˈ⭘Ҿ⭏ӗ㛼ݹᱮ⽪⁑㓴Ǆ㘼ޜਨᱟуъⲴሬݹᶯ⭏ӗԱъˈഐ↔䈕

亩Ӕ᱃ާᴹਸ⨶ᙗ઼ᗵ㾱ᙗǄޜਨੁᑨᐎཙ⾴䬰ሬݹᶯⲴ䬰ԧṬ ᱟ̍৲➗

਼㊫රሬݹᶯⲴᐲ൪ԧṬᡰ⺞ᇊˈӔ᱃ԧṬݱޜǄ 

㚄Ӕ᱃ˈ2018ޣቁ߿ਨѪ㿴㤳઼ޜ ᒤᔰڌ→ੁᑨᐎཙ⾴ᓄሬݹᶯˈᒦ

Ҿ 2018 ᒤᓖޘ䜘᭦എᑨᐎཙ⾴ᡰ⅐Ⅾ亩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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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䟷䍝୶૱઼᧕ਇࣣ࣑ 

অս˖ݳ 

㚄Ӕޣ 㚄ᯩޣ

᱃ᇩ 
2020 ᒤ 

1 ᴸ-3 ᴸ 2019 ᒤᓖ 2018 ᒤᓖ 2017 ᒤᓖ 

ᒯᐎཙ⾴ 
 ᢰ、⭥ݹ
ᴹ䲀ޜਨ 

ԓԈ 
⭥䍩 — — — 423,757.20 

㣿ᐎѵጠⓀ

ᔪㆁᐕ〻 
ᴹ䲀ޜਨ 

㔤؞ 
ᐕ〻 — 341,951.63 47,308.77 349,604.51 

㣿ᐎ㨢Ҁ 
 ᶀᯉ⭥ݹ
ᴹ䲀ޜਨ 

䟷䍝 
ᶀᯉ — — — 1,175,576.92 

ᣕᵏޜˈਨޣ㚄䟷䍝Ⲵᗵ㾱ᙗǃਸ⨶ᙗ઼ݱޜᙗ˖ 

ķᣕᵏޜˈਨੁ㣿ᐎѵጠⓀᔪㆁᐕ〻ᴹ䲀ޜਨ䟷䍝ᐕ〻ᴽ࣑ 

Ⲵ䴰㾱ޜ࣎ਨѪ┑䏣⭏ӗоޜ ሩ̍ল४ᔪㆁ䘋㹼ᗵ㾱Ⲵ㻵؞㻵侠Ǆ㣿ᐎѵጠ

Ⓚᔪㆁᐕ〻ᴹ䲀ޜਨսҾޜਨᡰ༴Ⲵ४фоޜਨս㖞䘁Ǆഐᐕ〻䟿䖳ሿˈ

ੁˈቁᩌራоᰦ䰤ᡀᵜ߿ਨѪޜ 㣿ᐎѵጠⓀᔪㆁᐕ〻ᴹ䲀ޜਨ䟷䍝ᐕ〻ᴽ࣑Ǆഐ

↔ˈк䘠ޣ㚄䟷䍝ާᴹਸ⨶ᙗ઼ᗵ㾱ᙗǄᣕᵏޜˈਨੁ㣿ᐎѵጠⓀᔪㆁᐕ〻

ᴹ䲀ޜਨᐕ〻䟷䍝䟿䖳ሿ 䟷̍⭘ԧṬሩ∄઼䇞ԧ㔃ਸⲴᖒᔿ⺞ᇊ䟷䍝ԧṬ Ӕ̍

᱃ԧṬݱޜǄ 

ĸ2017 ᒤᓖޜਨੁ㣿ᐎ㨢Ҁݹ⭥ᶀᯉᴹ䲀ޜਨ䟷䍝н䬸䫒ᶯ 

ᶯᡰ֯⭘Ⲵн䬸䫒ᶯѪ⢩䫒ᶯݹਨ䟷⭘✝ᯩᔿ⭏ӗሬޜ ഭ̍ᓄ୶䖳

ቁˈ㣿ᐎ㨢Ҁݹ⭥ᶀᯉᴹ䲀ޜਨᖃᰦާᴹн䬸䫒ᶯⲴ䘋䍗䚃Ǆഐ↔ˈк䘠ޣ㚄

䟷䍝ާᴹਸ⨶ᙗ઼ᗵ㾱ᙗǄޜਨੁ㣿ᐎ㨢Ҁݹ⭥ᶀᯉᴹ䲀ޜਨ䟷䍝н䬸䫒ᶯ ԧ̍

Ṭ৲㘳ᐲ൪լ㊫රн䬸䫒ᶯⲴԧṬ⺞ᇊˈӔ᱃ԧṬݱޜǄ 

2018 ᒤᔰˈޜਨഐ䙀↕ᔰᤃҶᡀ⟏фᴹっᇊᓄ㜭࣋Ⲵ⢩䫒ᶯᓄ୶ˈ

Ҿᱟڌ→ੁ㣿ᐎ㨢Ҁݹ⭥ᶀᯉᴹ䲀ޜਨ䟷䍝н䬸䫒ᶯǄ 

Ĺ2017 ᒤᓖᒯᐎཙ⾴ݹ⭥、ᢰᴹ䲀ޜਨԓᒯᐎຳ䫢㕤㓣⭥䍩 

ᒯᐎຳ䫢⧠』⭘Ⲵলᡯˈަ ѝ䜘࠶ᾬቲѻࡽ⭡ᒯᐎཙ⾴ݹ⭥、ᢰᴹ䲀ޜਨ』

⭘ˈਾ㓿ৼᯩॿ୶а㠤ˈ』ᯩਈᴤѪᒯᐎຳ䫢ˈᒦҾ 2016 ᒤ 6 ᴸ䘋㹼Ҷ』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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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Ṹⲫ䇠 ն̍䈕লᡯ⭥䍩Ⲵਁ⾘ᣜཤаⴤѪᒯᐎཙ⾴ݹ⭥、ᢰᴹ䲀ޜਨ ⭥̍䍩൷

⭡ᒯᐎཙ⾴ݹ⭥、ᢰᴹ䲀ޜਨԓѪ㕤㓣ǄѪ㿴㤳ޣ㚄Ӕ᱃ˈ䈕ਁ⾘ᣜཤҾ 2017

ᒤ 5 ᴸᔰਈᴤѪᒯᐎຳ䫢Ǆഐ↔ˈк䘠ޣ㚄䟷䍝ާᴹਸ⨶ᙗ઼ᗵ㾱ᙗǄ䈕亩ޣ

㚄Ӕ᱃৲➗⭥ተᔰާⲴਁ⾘䠁仍ˈӔ᱃ԧṬݱޜǄ 

㠚 2017 ᒤ 5 ᴸਈᴤ⭥䍩ਁ⾘ᣜཤਾˈ↔亩ޣ㚄Ӕ᱃нᤱ㔝Ǆ 

 䭞㇑⨶Ӫઈ㯚䞜ޣ˅3˄

অս˖ݳ 

亩ⴞ 2020 ᒤ 1 ᴸ-3 ᴸ 2019 ᒤᓖ 2018 ᒤᓖ 2017 ᒤᓖ 

⨶㇑䭞ޣ

Ӫઈ㯚䞜 
1,376,438.23 6,082,048.62 6,265,469.13 5,227,192.49 

 ؍㚄ᣵޣ˅4˄

ᣕᵏˈਁ㹼Ӫ৺ᆀޜਨнᆈ൘Ѫޣ㚄ᯩᨀᣵ؍ⲴᛵᖒǄᣕᵏޣˈ

㚄ᯩѪਁ㹼Ӫ৺ަᆀޜਨᨀᣵ؍Ⲵᛵྲߥл˖ 

ᣵᯩ؍ 
ᣵ؍䠁仍 

˄зݳ˅ 
ᣵ؍䎧ᰕ ᣵࡠ؍ᵏᰕ 

ᣵ؍ᱟ

ᐢ㓿ን㹼

ᆼ∅ 

䱸2017.06.09 2014.06.10 850.00  ᱟ 

ẵඖǃ⊔仆 288.00 2014.06.10 2017.06.09 ᱟ 

ᑨᐎཙ⾴ѝࡋᔪ䇮ᔰਁᴹ䲀ޜਨ 1,100.00 2014.09.25 2017.09.24 ᱟ 

ẵสᆖǃṲ2017.12.23 2014.12.23 390.00 ⪎ݹ ᱟ 

ẵඖǃ⊔仆 149.00 2014.12.23 2017.12.23 ᱟ 

ẵඖǃ⊔仆 430.00 2014.12.26 2017.12.26 ᱟ 

ᑨᐎཙ⾴ѝࡋᔪ䇮ᔰਁᴹ䲀ޜ

ਨǃ䱸⾆Տ 
700.00 2015.10.27 2017.03.17 ᱟ 

䱸2017.06.14 2016.06.29 5,000.00  ᱟ 

ẵඖ 5,000.00 2016.06.29 2017.06.14 ᱟ 

ᶘᒶࣷ 5,000.00 2016.06.29 2017.06.14 ᱟ 

䱸ǃẵඖ 2,300.00 2016.09.05 2019.09.04 ᱟ 

ᑨᐎཙ⾴ѝࡋᔪ䇮ᔰਁᴹ䲀ޜ

ਨ˗ẵඖǃ⊔仆˗䱸ǃࡈѭ⩤ 
2,480.00 2016.09.05 2019.09.04 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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ᣵᯩ؍ 
ᣵ؍䠁仍 

˄зݳ˅ 
ᣵ؍䎧ᰕ ᣵࡠ؍ᵏᰕ 

ᣵ؍ᱟ

ᐢ㓿ን㹼

ᆼ∅ 

ᑨᐎཙ⾴ݹ⭥、ᢰᴹ䲀ޜਨ 3,480.00 2016.09.12 2017.09.12 ᱟ 

䱸2017.09.12 2016.09.12 3,480.00  ᱟ 

 ѭ⩤ 3,480.00 2016.09.12 2017.09.12 ᱟࡈ

ᑨᐎཙ⾴ѝࡋᔪ䇮ᔰਁᴹ䲀ޜਨ 688.00 2016.09.12 2018.09.12 ᱟ 

ᑨᐎཙ⾴ѝࡋᔪ䇮ᔰਁᴹ䲀ޜਨ 4,291.00 2016.09.12 2018.09.12 ᱟ 

䱸ǃࡈѭ⩤ 500.00 2017.02.16 2018.02.15 ᱟ 

傜ඔǃ䫡Պ⧢ 500.00 2017.03.09 2018.03.08 ᱟ 

䱸ǃẵඖ 5,100.00 2017.06.28 2020.06.27  

㣿ᐎཙ⾴ǃ傜ඔ 1,100.00 2017.08.07 2020.08.06  

䱸2018.08.11 2017.08.11 689.00  ᱟ 

ẵඖ 696.00 2017.08.11 2018.08.11 ᱟ 

ẵඖ 800.00 2017.08.23 2019.08.23 ᱟ 

䱸2018.09.12 2017.09.12 5,760.00  ᱟ 

 ѭ⩤ 5,760.00 2017.09.12 2018.09.12 ᱟࡈ

ᑨᐎཙ⾴ݹ⭥、ᢰᴹ䲀ޜਨ 5,760.00 2017.09.12 2018.09.12 ᱟ 

䱸ǃࡈѭ⩤ 500.00 2018.03.15 2019.03.14 ᱟ 

䱸ǃࡈѭ⩤ 500.00 2018.03.15 2018.09.14 ᱟ 

ᑨᐎཙ⾴ݹ⭥、ᢰᴹ䲀ޜਨ 5,000.00 2018.07.24 2018.12.31 ᱟ 

ᑨᐎཙ⾴ݹ⭥、ᢰᴹ䲀ޜਨ 1,200.00 2018.09.14 2019.09.14 ᱟ 

䱸2019.09.14 2018.09.14 1,200.00  ᱟ 

 ѭ⩤ 1,200.00 2018.09.14 2019.09.14 ᱟࡈ

ẵඖǃ⊔仆 300.00 2018.11.14 2019.5.13 ᱟ 

䱸ǃࡈѭ⩤ 300.00 2018.11.14 2019.05.13 ᱟ 

㣿ᐎཙ⾴ǃẵඖ 1,500.00 2018.11.16 2021.11.15  

䱸ǃẵඖ 7,000.00 2018.11.16 2021.11.15  

⦻≤䬦ǃ⦻аጠ 600.00 2019.07.08 2021.07.07  

ẵඖ 1,050.00 2018.07.09 2019.11.30 ᱟ 

䱸2019.11.30 2018.07.09 1,050.00  ᱟ 

䱸ǃẵඖ 1,000.00 2017.09.27 2018.07.26 ᱟ 

傜ඔǃ䫡Պ⧢ 500.00 2018.03.15 2018.09.14 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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ᣵᯩ؍ 
ᣵ؍䠁仍 

˄зݳ˅ 
ᣵ؍䎧ᰕ ᣵࡠ؍ᵏᰕ 

ᣵ؍ᱟ

ᐢ㓿ን㹼

ᆼ∅ 

ᑨᐎཙ⾴ݹ⭥、ᢰᴹ䲀ޜਨ 2,500.00 2016.10.24 2017.10.24 ᱟ 

䱸2017.10.24 2016.10.24 2,500.00  ᱟ 

ẵඖ 2,500.00 2016.10.24 2017.10.24 ᱟ 

ᑨᐎཙ⾴ݹ⭥、ᢰᴹ䲀ޜਨ 3,000.00 2017.11.21 2018.11.21 ᱟ 

䱸2018.11.21 2017.11.21 3,000.00  ᱟ 

ẵඖ 3,000.00 2017.11.21 2018.11.21 ᱟ 

ᑨᐎཙ⾴ݹ⭥、ᢰᴹ䲀ޜਨ 4,500.00 2018.12.20 2019.12.20 ᱟ 

䱸2019.12.20 2018.12.20 4,500.00  ᱟ 

ẵඖ 4,500.00 2018.12.20 2019.12.20 ᱟ 

䱸ǃࡈѭ⩤ 2,500.00 2019.06.03 2024.06.02  

䱸ǃࡈѭ⩤ 2,000.00 2018.12.13 2023.12.12  

ᑨᐎཙ⾴ݹ⭥、ᢰᴹ䲀ޜਨ 11,880.00 2019.08.26 2022.08.25  

ᑨᐎཙ⾴ݹ⭥、ᢰᴹ䲀ޜਨ 1,350.00 2019.08.26 2022.08.25  

2ǃਁڦᙗޣ㚄Ӕ᱃ 

 㚄ᯩ䍴䠁ُޣ˅1˄

2015 ᒤᓖˈޜਨഐ䍴䠁ઘ䖜䴰㾱ੁ⊏㣿≨ѻؑ㶽䍴ᣵ؍ᴹ䲀ޜਨُⅮ 700

зݳǄޜਨᐢҾ 2017 ᒤ 3 ᴸᖂ䘈⊏㣿≨ѻؑ㶽䍴ᣵ؍ᴹ䲀ޜਨޘ䜘ُⅮᵜ䠁৺

76.83 з࡙ݳǄ 

 㚄ᯩࠪ䍴䠁ޣਨੁޜ˅2˄

 ᵏᰕ 䈤᰾ࡠ 䎧ᰕ (ݳз)㚄ᯩ ࠪ䠁仍ޣ

֏ᲃ2017.04.12 2017.01.19 5.00 ࡊ ѤᰦُⅮ 

֏ᲃ2017.04.12 2017.01.19 5.00 ࡊ ѤᰦُⅮ 

֏ᲃ2017.04.12 2017.01.19 5.00 ࡊ ѤᰦُⅮ 

֏ᲃ2017.04.12 2017.01.19 5.00 ࡊ ѤᰦُⅮ 

֏ᲃ2017.04.12 2017.01.22 60.00 ࡊ ѤᰦُⅮ 

֏ᲃ2017.04.12 2017.01.22 100.00 ࡊ ѤᰦُⅮ 

֏ᲃ2017.04.12 2017.02.13 100.00 ࡊ ѤᰦُⅮ 

ညᮼ 181.00 2017.01.23 2017.04.10 Ѥᰦُ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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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ᵏᰕ 䈤᰾ࡠ 䎧ᰕ (ݳз)㚄ᯩ ࠪ䠁仍ޣ

ညᮼ 300.00 2017.02.10 2017.04.10 ѤᰦُⅮ 

ਸ䇑 761.00 — — — 

⌘˖ᣕᵏޣੁ㚄ᯩࠪ䍴䠁ޡ䇑 761 зݳˈ൷Ҿࡠᵏᰕޘ䜘ᖂ䘈ˈѫ㾱Ѫޣ㚄ᯩѤ

ᰦ䍴䠁ઘ䖜ˈഐُᰦ䰤䖳⸝ˈᵚ᭦ਆ࡙Ǆ 

䲔к䘠ޣ㚄ᯩ䍴䠁ُཆˈޜਨᣕᵏཆ䍴䠁ࠪ։仍ᡚ→ 2017 ᒤ 12 ᴸ 31 ᰕ࡛࠶Ѫ

ᑨᐎཙ⾴ 4,125,825.42 ਨޜᢰᴹ䲀、⭥ݹ⾴ᒯᐎཙˈݳ 17,618,029.26 ൷Ҿˈݳ 2018 ᒤᓅᐢ

᭦ਆ࡙ޡ⦷䜘᭦എˈᒦ᤹➗䬦㹼਼ᵏ䍧Ⅾ࡙ޘ 3,618,804.22  Ǆݳ

 㚄ᯩ䍴ӗ䍝Ҡޣ˅3˄

ᣕᵏˈਁ 㹼ӪѪᢙབྷ㓿㩕㿴⁑ᔪ䇮ҶҼᵏলᡯ ᒦ̍䴰㾱䝽྇オ䈳㌫㔏ㅹ

ޣ䇮༷Ǆ਼ᰦˈ⊏㣿≹㧡、ᢰᴹ䲀ޜਨᆈ൘䰢㖞Ⲵޣ䇮༷Ǆ㓿⧠൪ḕⴻਾˈ

⊏㣿≹㧡、ᢰᴹ䲀ޜਨⲴ↔㊫䇮༷䍘䟿㢟ྭ 㜭̍ཏ䗮ޜࡠਨ䝽྇䴰≲Ǆഐ↔ 2̍017

ᒤ 12 ᴸਁ㹼Ӫੁ⊏㣿≹㧡、ᢰᴹ䲀ޜਨ䟷䍝Ҷޣ䇮༷ˈ䈕亩ޣ㚄䟷䍝ާᴹਸ

⨶ᙗ઼ᗵ㾱ᙗǄ 

ਁ㹼Ӫငᢈᑨᐎ≨⭣Ӫਸ䍴ӗ䇴ՠһ࣑ᡰ˄ Პ䙊ਸՉ ሩ˅к䘠䟷䍝䇮༷䘋㹼

Ҷԧ٬䇴ՠˈᒦ⭡ަࠪާҶǉ䍴ӗ䇴ՠᣕǊ˄ᑨ≨⭣䇴ᣕᆇ˄2017˅ㅜ 1028

ਧ˅ˈ䇴ՠ䍴ӗԧ٬Ѫ 315.57 зݳǄਁ㹼Ӫо⊏㣿≹㧡、ᢰᴹ䲀ޜਨ৲➗䇴ՠ

ԧ٬ਾ⺞ᇊӔ᱃ԧṬѪ 313.97 зݳˈӔ᱃ԧṬݱޜǄ 

3ǃоޣ㚄ᯩⲴᓄ᭦ᓄԈᛵߥ 

ᣕᵏˈਁ㹼Ӫоޣ㚄ᯩѻ䰤Ⲵᓄ᭦ᓄԈⅮ亩ᛵྲߥл˖ 

অս˖ݳ 

 㚄ᯩ〠 2020.03.31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ޣ

ᓄ᭦䍖Ⅾ˖ 

ᒯᐎཙ⾴ݹ⭥、ᢰᴹ䲀ޜਨ — — — 15,566,694.19 

㣿ᐎẕݹ⭥ᴹ䲀ޜਨ 6,405.00 6,405.00 6,405.00 6,405.00 

ަԆᓄ᭦Ⅾ˖ 

ᑨᐎཙ⾴ݹ⭥、ᢰᴹ䲀ޜਨ — — — 4,125,825.42 

ᒯᐎཙ⾴ݹ⭥、ᢰᴹ䲀ޜਨ — — — 17,618,029.26 

ᓄԈ䍖Ⅾ˖ 

ᒯᐎཙ⾴ݹ⭥、ᢰᴹ䲀ޜਨ — — — 778,18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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㣿ᐎѵጠⓀᔪㆁᐕ〻ᴹ䲀ޜਨ — — 47,600.00 17,500.00 

㣿ᐎ㨢Ҁݹ⭥、ᢰᴹ䲀ޜਨ — — — 728,285.00 

ަԆᓄԈⅮ˖ 

ẵඖ — — 1,598,447.64 4,459,285.81 

˄й˅ޣ㚄Ӕ᱃⺞䇔о⤜・㪓һ㿱 

ѪҶ㿴㤳ਁ㹼ӪⲴޣ㚄Ӕ᱃ˈᆼழਁ㹼ӪⲴ㿴㤳䘀ˈ2020 ᒤ 6 ᴸ 28 ᰕˈ

ਁ㹼Ӫ 2020 ᒤㅜа⅑Ѥᰦ㛑ьབྷՊᇑ䇞䙊䗷ҶǉޣҾ⺞䇔ޜਨᣕᵏޣ㚄Ӕ

᱃Ⲵ䇞ṸǊˈሩਁ㹼Ӫ 2017 ᒤ 1 ᴸ 1 ᰕ㠣 2020 ᒤ 3 ᴸ 31 ᰕᵏ䰤оޣ㚄ᯩਁ

⭏Ⲵޣ㚄Ӕ᱃䘋㹼Ҷ⺞䇔Ǆ 

ਁ㹼Ӫ⤜・㪓һ䛃ዙǃᶘᆱࠪާҶ⤜・㪓һ㿱ˈ⺞䇔ਁ㹼Ӫ 2017 ᒤ 1

ᴸ 1 ᰕ㠣 2020 ᒤ 3 ᴸ 31 ᰕᵏ䰤ਁ⭏Ⲵޣ㚄Ӕ᱃൷⭡ޜਨоӔ᱃ሩᯩॿ୶а㠤ˈ

нᆈ൘ੁޣ㚄ᯩᡆަԆㅜйᯩ䗃䘱нᚠᖃ࡙⳺Ⲵᛵᖒ н̍ᆈ൘⧠ᆈⲴᡆ▌൘Ⲵҹ

䇞˗ᣕᵏޜˈਨޣ㚄Ӕ᱃ᇊԧݱޜਸ⨶ˈㅖਸᐲ൪㿴ᖻ઼ޜਨᇎ䱵ˈнᆈ൘

ᦏᇣޜਨ৺ޜਨަԆ㛑ь࡙⳺Ⲵᛵᖒˈᴹ࡙Ҿޜਨᤱ㔝ǃっᇊǃڕᓧਁኅǄ 

˄ഋ˅ਁ㹼ӪޣҾޣ㚄Ӕ᱃ߣݱޜㆆ〻ᒿⲴ㿴ᇊ 

ਁ㹼Ӫᐢ൘ǉޜਨㄐ〻˄㥹Ṹ Ǌ˅ѝሩޣ㚄Ӕ᱃ߣㆆᵳ䲀о〻ᒿࠪҶ㿴ᇊǄ

↔ཆˈਁ㹼Ӫ䘈䙊䗷ǉ㛑ьབྷՊ䇞һ㿴ࡉǊǃǉ㪓һՊ䇞һ㿴ࡉǊǃǉ⤜・㪓һᐕ

㚄Ӕޣᓖሩࡦࡦ䜘᧗Ǌㅹ⌅࣎⨶㇑؍Ǌ઼ǉሩཆᣵ⌅࣎⨶㇑㚄Ӕ᱃ޣᓖǊǃǉࡦ

᱃Ⲵߣㆆᵳ䲀о〻ᒿࠪ㿴ᇊˈԕ㔤ᣔਁ㹼Ӫ৺ަԆ㛑ьⲴ↓ᖃᵳ⳺Ǆ 

˄ӄ˅㿴㤳઼߿ቁޣ㚄Ӕ᱃Ⲵ᧚ᯭ 

ਁ㹼ӪⲴ᧗㛑㛑ьǃᇎ䱵᧗ࡦӪǃᤱ㛑 5%ԕкⲴ㛑ь઼ޘփ㪓һǃⴁһ৺

儈㓗㇑⨶ӪઈࠪާҶǉޣҾ㿴㤳ᒦ߿ቁޣ㚄Ӕ᱃Ⲵ䈪࠭Ǌ̍ 䈪ሶн࡙⭘㣿ᐎ

ཙ⾴Ⲵ᧗㛑㛑ьǃᇎ䱵᧗ࡦӪǃᤱ㛑 5%ԕк㛑ьᡆ㪓һǃⴁһǃ儈㓗㇑⨶Ӫઈ

䓛ԭ䘋㹼ᦏᇣ㣿ᐎཙ⾴৺ަԆ㛑ь࡙⳺Ⲵ㹼ѪǄਁ 㹼Ӫᐢ䟷ਆᗵ㾱᧚ᯭ؍ᣔޜਨ

৺䶎ޣ㚄㛑ь࡙⳺Ǆ 

㔬кᡰ䘠ˈᴥ ᡰᖻᐸ䇔Ѫ˖ਁ 㹼Ӫᣕᵏਁ⭏Ⲵޣ㚄Ӕ᱃㌫᤹➗а㡜ᐲ൪

㓿⍾ࡉ䘋㹼ˈᱟᗵ㾱ǃݱޜǃਸ⨶Ⲵˈᒦᐢን㹼Ҷᗵ㾱Ⲵޣ㚄Ӕ᱃ߣㆆ〻ᒿ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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нᆈ൘ᱮཡޜᒣᡆѕ䟽ᖡ૽ਁ㹼Ӫ⤜・ᙗǃᦏᇣਁ㹼Ӫ৺ਁ㹼ӪަԆ㛑ь࡙⳺Ⲵ

ᛵߥˈӖнᆈ൘࡙⭘ޣ㚄Ӕ᱃䈳㢲ਁ㹼Ӫ᭦ޕǃ࡙⏖ǃᡀᵜ䍩⭘ᡆ࡙⳺䗃䘱Ⲵᛵ

ᖒǄ 

 ъㄎҹ਼˅ޝ˄

1ǃ਼ъㄎҹᛵߥ 

˄1˅ਁ㹼Ӫо᧗㛑㛑ьǃᇎ䱵᧗ࡦӪ᧗ࡦᡆ㘵ᯭ࣐䟽བྷᖡ૽ⲴԱъѻ䰤н

ᆈ൘਼ъㄎҹ 

ᡚ㠣⌅ᖻ㿱Җࠪާᰕˈ䲔ਁ㹼Ӫ৺ަᆀޜਨཆˈਁ㹼Ӫ᧗㛑㛑ьǃᇎ䱵᧗

 ˖䟽བྷᖡ૽ⲴަԆԱъྲл࣐ᡆ㘵ᯭࡦӪ᧗ࡦ

ᒿ

ਧ 
 〠㚄ᯩޣ

оਁ㹼Ӫ 

 ㌫ޣ㚄ޣ
㓿㩕㤳ത 

1 
ᑨᐎཙ⪎ᣅ䍴

ᣵ؍ᴹ䲀ޜਨ 

䱸ᤱ㛑

80%ⲴԱъ 

㶽䍴ᙗᣵ؍ъ࣑˖䍧Ⅾᣵ؍ǃ⾘ᦞށᣵ؍ǃ䍨᱃

㶽䍴ᣵ؍ǃ亩ⴞ㶽䍴ᣵ؍ǃؑ⭘䇱ᣵ؍ǄަԆъ࣑˖

оᣵ؍ъ࣑ᴹޣⲴ㶽䍴䈒ǃ䍒࣑亮䰞ㅹѝӻᴽ࣑˗

ԕ㠚ᴹ䍴䠁䘋㹼ᣅ䍴Ǆ(⌅享㓿ᢩ߶Ⲵ亩ⴞˈ㓿

 (䜘䰘ᢩ߶ਾᯩਟᔰኅ㓿㩕⍫ࣘޣ

2 
㣿ᐎẕݹ⭥

ᴹ䲀ޜਨ 

䱸ᤱ㛑

40%ǃ 

ẵඖᤱ㛑

30%ⲴԱъ 

⭏ӗǃ䬰˖ݹ⭥ሬݹᶯǃ㛼ݹ⁑㓴৺ޣ䴦㓴Ԧǃ

LCM 䴦㓴ԦǃLCDޣᆖ⁑㓴৺ݹ ᱮ⽪ಘ৺ޣ䴦

㓴ԦǃLED ⚟ާ৺ޣ䴦㓴ԦǄ㠚㩕઼ԓ⨶㊫୶

૱৺ᢰᵟⲴ䘋ࠪਓъ࣑˄ഭᇦ䲀ᇊԱъ㓿㩕ᡆ⾱→

䘋ࠪਓⲴ୶૱઼ᢰᵟ䲔ཆ˅Ǆ˄⌅享㓿ᢩ߶Ⲵ亩

ⴞˈ㓿ޣ䜘䰘ᢩ߶ਾᯩਟᔰኅ㓿㩕⍫ࣘ˅ 

3 

㣿ᐎᐲѹ֣ॿ

ᣅ䍴㇑⨶ѝᗳ

˄ᴹ䲀ਸՉ˅ 

䱸ǃẵඖᴮ

㓿ᤱᴹ

30%ࠪ䍴仍Ⲵ

Աъ 

ᣅ䍴㇑⨶˗Աъ㇑⨶䈒Ǆ˄ ˈ享㓿ᢩ߶Ⲵ亩ⴞ⌅

㓿ޣ䜘䰘ᢩ߶ਾᯩਟᔰኅ㓿㩕⍫ࣘ˅ 

˄2˅ਁ㹼Ӫо᧗㛑㛑ьǃᇎ䱵᧗ࡦӪޣ㌫ᇶ࠷Ⲵᇦᓝᡀઈ᧗ࡦⲴԱъѻ䰤

нᆈ൘਼ъㄎҹ 

ᡚ㠣⌅ᖻ㿱Җࠪާᰕ ᧗̍㛑㛑ьǃᇎ䱵᧗ࡦӪ৺ަ䘁Ӣ᧗ࡦᡆᴮ㓿᧗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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ⲴԱъสᵜᛵྲߥл˖ 

ᒿ

ਧ 
 ㌫ 㓿㩕㤳തޣ㚄ޣ㚄ᯩ〠 оਁ㹼ӪⲴޣ

1 
ᑨᐎཙ⾴ᔪ䇮ᔰਁ

ᴹ䲀ޜਨ 

䱸⡦Ӣ䱸⾆Տᤱ㛑

100% ᒦ̍ᣵԫᢗ㹼㪓һ

ެᙫ㓿⨶ 

ᡯൠӗᔰਁ˗䫱䐟൪ㄉ䝽྇ᐕ〻ǃᔪㆁ

㻵侠ᐕ〻 ᔪ̠ㆁᶀᯉǃ㻵侠ᶀᯉǃӄ䠁ǃ

Ӕ⭥Ⲵ䬰˗ᡯቻ』䍱Ǆ˄ 享㓿ᢩ⌅

߶Ⲵ亩ⴞ 㓿̍ޣ䜘䰘ᢩ߶ਾᯩਟᔰኅ

㓿㩕⍫ࣘ˅ 

2 
ᑨᐎཙ⾴ᮠ⸱、ᢰ

ᴹ䲀ޜਨ 

䱸⡦Ӣ䱸⾆Տ䰤᧕

ᤱ㛑 100%ᒦᣵԫᢗ㹼

㪓һެᙫ㓿⨶ⲴԱъ 

ᮠ⸱ӗ૱Ⲵᢰᵟᔰਁ˗䇑㇇ᵪ৺䝽Ԧǃ

⭥ᆀӗ૱ǃ䙊䇟䇮༷ǃޜ࣎⭘૱Ⲵᢩਁǃ

䴦৺؞⨶˗ӄ䠁ӗ૱ǃӔ䙊ಘᶀǃᇦ

⭘⭥ಘⲴᢩਁǃ䴦˗ᕡ⭥㔬ਸᐳ㓯ᯭ

ᐕ˗䇑㇇ᵪ㖁㔌ᐕ〻ǃᔪㆁᲪ㜭ॆᐕ〻

䇮䇑оᯭᐕ 

3 
ᑨᐎཙ⾴⭥㝁ᐲ൪

ᴹ䲀ޜਨ 

䱸⡦Ӣ䱸⾆Տ䰤᧕

ᤱ㛑 100%ᒦᣵԫᢗ㹼

㪓һެᙫ㓿⨶ⲴԱъ 

ᐲ൪䇮ᯭ』䍱 ᐲ̍൪㇑⨶ᴽ࣑ 䇑̠㇇ᵪǃ

䖟Ԧ৺䖵ࣙ䇮༷ǃ⭥ᆀӗ૱ǃ䙊䇟䇮༷ǃ

૱ǃӄ䠁ǃӔ⭥䬰˗ᮠ⸱ӗ૱⭘ޜ࣎

Ⲵᢰᵟ⹄ਁǄ˄⌅享㓿ᢩ߶Ⲵ亩ⴞˈ

㓿ޣ䜘䰘ᢩ߶ਾᯩਟᔰኅ㓿㩕⍫ࣘ  ˅

4 
ᑨᐎ嗉ཙ⾴ࡋъ

ᣅ䍴ᴹ䲀ޜਨ 

䱸⡦Ӣ䱸⾆Տ䰤᧕

ᤱ㛑 100%ᒦᣵԫᢗ㹼

㪓һެᙫ㓿⨶ⲴԱъ 

࣑ъᣅ䍴ъࡋ ԓ̍⨶ަԆࡋъᣅ䍴Աъ

ㅹᵪᶴᡆњӪⲴࡋъᣅ䍴ъ࣑ ъᣅࡋ̍

䍴䈒ъ࣑ Ѫ̍ࡋъԱъᨀࡋъ㇑⨶

ᴽ࣑ъ࣑ ৲̍о䇮・ࡋъᣅ䍴Աъоࡋ

ъᣅ䍴㇑⨶亮䰞ᵪᶴǄ˄ ߶享㓿ᢩ⌅

Ⲵ亩ⴞ 㓿̍ޣ䜘䰘ᢩ߶ਾᯩਟᔰኅ㓿

㩕⍫ࣘ˅ 

5 
ᑨᐎᯠे४Տⴋᔪ

ㆁᶀᯉᴹ䲀ޜਨ 

䱸ᤱ㛑 40%ǃ䱸⡦

Ӣ 䱸 ⾆ Տ 䰤 ᧕ ᤱ 㛑

60%ᒦᣵԫᢗ㹼㪓һެ

ᙫ㓿⨶ⲴԱъ 

ᔪㆁᶀᯉǃ㻵侠ᶀᯉǃ䠁ᶀᯉǃ䪸㓪

㓷૱Ⲵ䬰ˈᔪㆁ㝊ᷦࠪ』Ǆ˄ ⌅

享㓿ᢩ߶Ⲵ亩ⴞ 㓿̍ޣ䜘䰘ᢩ߶ਾᯩ

ਟᔰኅ㓿㩕⍫ࣘ˅ 

6 
⊏䱤ཙ⾴ᡯӗᔰਁ

ᴹ䲀ޜਨ 

䱸⡦Ӣ䱸⾆Տ䰤᧕

ᤱ㛑 100%ᒦᣵԫᢗ㹼

㪓һެᙫ㓿⨶ⲴԱъ 

ᡯൠӗᔰਁ˄ ࠝᴹ᭸䍴䍘㓿㩕 Ǆ˅ᔪᶀǃ

ӄ䠁ǃӔ⭥Ⲵ䬰Ǆ˄ 享㓿ᢩ߶Ⲵ⌅

亩ⴞ 㓿̍ޣ䜘䰘ᢩ߶ਾᯩਟᔰኅ㓿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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ᒿ

ਧ 
 ㌫ 㓿㩕㤳തޣ㚄ޣ㚄ᯩ〠 оਁ㹼ӪⲴޣ

7 
ᑨᐎཙ⾴ѝࡋᔪ䇮

ᔰਁᴹ䲀ޜਨ 

䱸⡦Ӣ䱸⾆Տ䰤᧕

ᤱ㛑 100%ᒦᣵԫᢗ㹼

㪓һެᙫ㓿⨶ⲴԱъ 

ᡯൠӗᔰਁ˗ڌ䖖ᴽ࣑ 㠚̠ᴹᡯቻ』䍱 

8 
ᑨᐎཙⴋᡯൠӗ

䈒ᴹ䲀ޜਨ 

䱸⡦Ӣ䱸⾆Տ䰤᧕

ᤱ㛑 90%ᒦᣵԫᢗ㹼

㪓һެᙫ㓿⨶ⲴԱъ 

ᡯൠӗѝӻ˄ᡯൠӗ㓿㓚ǃ䈒˅˗ᡯ

ൠӗ㩕䬰ㆆࡂǄ˄⌅享㓿ᢩ߶Ⲵ亩ⴞˈ

㓿ޣ䜘䰘ᢩ߶ਾᯩਟᔰኅ㓿㩕⍫ࣘ  ˅

9 
ᑨᐎ↖䘋䍝⢙ѝᗳ

㇑⨶ᴹ䲀ޜਨ 

䱸⡦Ӣ䱸⾆Տ䰤᧕

ᤱ㛑 100%ⲴԱъ 

ᐲ൪䇮ᯭ』䍱 ᐲ̍൪㇑⨶ᴽ࣑ ⢙̍ъᴽ

࣑ 㓿̍⍾ؑ䈒ᴽ࣑ ᡯ̍ӗѝӻᴽ࣑ˈ

୶૱ኅ䬰ᴽ࣑ˈᔪᶀǃᇔ㻵؞ᶀᯉǃ

ӄ䠁Ӕ⭥ǃᇦ⭘⭥ಘǃ⭥ᆀӗ૱ǃᵪỠ

䇮༷ǃᰕ⭘૱ǃᇦާǃᴽ㻵䶻ᑭǃ䪸㓪

㓷૱ǃ⨐ᇍ俆侠ǃᐕ㢪㖾ᵟ૱ǃ᭦㯿૱

˄䲔᮷⢙˅ǃփ㛢⭘૱৺ಘᶀǃޜ࣎⭘

૱ǃ䇑㇇ᵪǃ䖟Ԧ৺䖵ࣙ䇮༷ǃ䙊ؑ䇮

༷ǃॆྶ૱৺ছ⭏⭘૱ǃ䫏㺘ǃ䮌ǃ

㣡ॹ䬰Ǆ˄ 享㓿ᢩ߶Ⲵ亩ⴞˈ㓿⌅

ޣ䜘䰘ᢩ߶ਾᯩਟᔰኅ㓿㩕⍫ࣘ˅ 

10 
⊏㣿ཙ⾴ਸ਼㜭Ⓚ

㇑⨶ᴹ䲀ޜਨ 

䱸⡦Ӣ䱸⾆Տ䰤᧕

ᤱ㛑 51%ⲴԱъ 

ਸ਼㜭Ⓚ㇑⨶ 㢲̍㜭亩ⴞؑ䈒 ➗̠

᰾ಘާǃLED 㢲㜭⭥ಘӗ૱ǃཚ䱣㜭✝

㜭࡙⭘䇮༷Ⲵ⹄ਁǃ䬰ǃᆹ㻵˗㠚㩕

઼ԓ⨶㊫୶૱઼ᢰᵟⲴ䘋ࠪਓъ࣑ˈ

նഭᇦ䲀ᇊޜਨ㓿㩕ᡆ⾱→䘋ࠪਓⲴ

୶૱઼ᢰᵟ䲔ཆǄ˄ 享㓿ᢩ߶Ⲵ亩⌅

ⴞ 㓿̍ޣ䜘䰘ᢩ߶ਾᯩਟᔰኅ㓿㩕⍫

ࣘ˅ 

11 
ᑨᐎᐲᚂ䘌㖞ъᣅ

䍴ᴹ䲀ޜਨ 

䱸⡦Ӣ䱸⾆Տ䰤᧕

ᤱ㛑 50%ᒦᣵԫᢗ㹼

㪓һެᙫ㓿⨶ⲴԱъ 

ᡯൠӗᔰਁ㓿㩕˗ᔪㆁᶀᯉⲴ䬰 ڌ̠

䖖൪㇑⨶ᴽ࣑Ǆ˄⌅享㓿ᢩ߶Ⲵ亩ⴞˈ

㓿ޣ䜘䰘ᢩ߶ਾᯩਟᔰኅ㓿㩕⍫ࣘ  ˅

12 
ᑨᐎᓌ⩋⢙ъ㇑⨶

ᴹ䲀ޜਨ 

䱸䝽ࡈڦѭ⩤ᤱ㛑

100%ᒦᣵԫᢗ㹼㪓һ

ެᙫ㓿⨶ⲴԱъ 

⢙ъ㇑⨶˗ᡯӗԓ⨶ࠪǃࠪ』˗ᔪㆁ

㻵侠ᐕ〻ᯭᐕ ᔪ̠ㆁᶀᯉǃӄ䠁ǃӔ⭥ǃ

㻵侠ᶀᯉǃॆᐕᯉ৺ӗ૱˄䲔ড䲙

૱˅ǃⲮ䍗Ⲵ䬰˗ڌ䖖ᴽ࣑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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ᒿ

ਧ 
 ㌫ 㓿㩕㤳തޣ㚄ޣ㚄ᯩ〠 оਁ㹼ӪⲴޣ

享㓿ᢩ߶Ⲵ亩ⴞ 㓿̍ޣ䜘䰘ᢩ߶ਾᯩ

ਟᔰኅ㓿㩕⍫ࣘ˅ 

13 
ᑨᐎ↓བྷѻ⍢ߦ䠁

⚹ᯉᴹ䲀ޜਨ 

䱸䝽ࡈڦѭ⩤ᤱ㛑

90%ᒦᣵԫᢗ㹼㪓һެ

ᙫ㓿⨶ⲴԱъ 

䠁ᶀᯉǃ⚹ᯉǃ❖⛝ǃᔪㆁᶀᯉǃ㻵

侠ᶀᯉǃ䪸㓪㓷૱ǃກᯉࡦ૱ǃᲞ䙊ᵪ

Ỡ৺䝽Ԧǃ⭥ᆀݳಘԦǃ䙊䇟ಘᶀǃॆ

ᐕᯉ৺ӗ૱˄䲔ড䲙૱˅ǃ䇑㇇ᵪ৺

䝽Ԧǃᐕ㢪㖾ᵟ૱ǃӄ䠁ǃӔ⭥ǃⲮ䍗

Ⲵ䬰Ǆ˄ 享㓿ᢩ߶Ⲵ亩ⴞˈ㓿⌅

 ˅䜘䰘ᢩ߶ਾᯩਟᔰኅ㓿㩕⍫ࣘޣ

14 
ᑨᐎཙ⾴ཙ⡥ᡯൠ

ӗᔰਁᴹ䲀ޜਨ 

䱸⡦Ӣ䱸⾆Տ䰤᧕

ᤱ㛑 95%ᒦᣵԫᢗ㹼

㪓һެᙫ㓿⨶ⲴԱъ 

ᡯൠӗᔰਁо㓿㩕ˈ⢙ъ㇑⨶ᴽ࣑ 

15 
⊏㣿≹㧡、ᢰ 

ᴹ䲀ޜਨ 

䱸⡦Ӣ䱸⾆Տਸ䇑

ᤱ㛑 100%ᒦᣵԫ㪓һ

ެᙫ㓿⨶ǃ䱸䝽ࡈڦ

ѭ⩤৺䝽ڦⲴကကࡈ

ॾ⩤ᣵԫ㪓һⲴԱъ 

˗䙐о䬰ࡦᆀᶀᯉ৺ಘԦ⹄ਁǃ⭥ݹ

ᆀӗ૱䬰⭥ݹ 㠚̠㩕઼ԓ⨶㊫୶૱

৺ᢰᵟⲴ䘋ࠪਓъ࣑ ն̍ഭᇦ䲀ᇊԱъ

㓿㩕ᡆ⾱→䘋ࠪਓⲴ୶૱઼ᢰᵟ䲔ཆǄ

享㓿ᢩ߶Ⲵ亩ⴞ⌅˄ 㓿̍ޣ䜘䰘ᢩ

߶ਾᯩਟᔰኅ㓿㩕⍫ࣘ˅ 

16 
⊏㣿⍕䙊◰㬍ݹ⭥

ᢰᵟᴹ䲀ޜਨ 

䱸⡦Ӣ䱸⾆Տ䰤᧕

ᤱ㛑 99%ˈ䱸䝽ࡈڦ

ѭ⩤ᣵԫᢗ㹼㪓һެ

ᙫ㓿⨶ⲴԱъ 

LED ➗᰾ᢰᵟⲴᔰਁǃ䈒ǃ䖜䇙৺ަ

ޣᱮ⽪ӗ૱৺䇮༷ǃԚಘⲴ䬰 ॺ̠

ሬփ➗᰾˄LED˅ࡦ䙐ǃ䬰˗㠚㩕઼

ԓ⨶㊫୶૱৺ᢰᵟⲴ䘋ࠪਓъ࣑˄ ഭ

ᇦ䲀ᇊԱъ㓿㩕઼⾱→䘋ࠪਓⲴ୶૱

઼ᢰᵟ䲔ཆ Ǆ˅˄ ˈ享㓿ᢩ߶Ⲵ亩ⴞ⌅

㓿ޣ䜘䰘ᢩ߶ਾᯩਟᔰኅ㓿㩕⍫ࣘ  ˅

17 

TIANJI 

INTERNATIONAL 

PL 

䱸䝽ࡈڦѭ⩤ᴮ᧗

 ⲴԱъࡦ
— 

18 
㣿ᐎᐕъഝ४ᆹ၌

⊔ᰦቊᐕᇔ 

ẵඖ䝽ڦ⊔仆ᴮѪ䈕

њփᐕ୶ᡧ㓿㩕㘵 

ᐕъ䇮䇑ǃᰦ㻵䇮䇑ㅹуъॆ䇮䇑ᴽ

ӂ㚄㖁䬰˖ᴽ侠ǃवǃ䶻ǃ㢪ᵟ˗࣑

૱ 

19 ᑨᐎཙ⾴ݹ⭥、ᢰ 䱸⡦Ӣ䱸⾆Տ䰤᧕ 䇨ਟ亩ⴞ 䍗̟⢙䘋ࠪਓ ᢰ̠ᵟ䘋ࠪ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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ᒿ

ਧ 
 ㌫ 㓿㩕㤳തޣ㚄ޣ㚄ᯩ〠 оਁ㹼ӪⲴޣ

ᴹ䲀ޜਨ ᤱ㛑 100%ˈ䱸ᣵԫ

ᢗ㹼㪓һެᙫ㓿⨶Ⲵ

Աъ 

⌅享㓿ᢩ߶Ⲵ亩ⴞ 㓿̍ޣ䜘䰘ᢩ߶ਾ

ᯩਟᔰኅ㓿㩕⍫ࣘˈާ փ㓿㩕亩ⴞԕᇑ

ᢩ㔃᷌Ѫ߶˅а㡜亩ⴞ ⭥̟ᆀݳಘԦࡦ

䙐˗⭥ᆀݳಘԦᢩਁ˗➗᰾ಘާࡦ䙐˗

➗᰾ಘާ䬰 䠁̠ᶀᯉ䬰 ⚟̠ާ䬰

˗ॆᐕӗ૱䬰˄нਜ਼䇨ਟ㊫ॆᐕӗ

૱˅̠ Աъ㇑⨶ ᢰ̠ᵟᴽ࣑ǃᢰᵟᔰਁǃ

ᢰᵟ䈒ǃᢰᵟӔ⍱ǃᢰᵟ䖜䇙ǃᢰᵟ

᧘ᒯ˄䲔⌅享㓿ᢩ߶Ⲵ亩ⴞཆˈࠝ㩕

ъᢗ➗⌅㠚ѫᔰኅ㓿㩕⍫ࣘ˅ 

20 
ᑨᐎཙ⾴ᱮ⽪、ᢰ

ᴹ䲀ޜਨ 

䱸⡦Ӣ䱸⾆Տᴮ䰤

᧕ᤱ㛑 100%ⲴԱъˈ

ᐢҾ 2019 ᒤ 11 ᴸޘ䜘

䖜ࠪ˗䱸ᴮᣵԫᢗ㹼

㪓һⲴԱъ ᐢ̍Ҿ 2019

ᒤ 11 ᴸ䗎৫ᢗ㹼㪓һ

㙼࣑ 

⏢Ღᱮ⽪ಘⲴ⹄ਁǃ⭏ӗǃᢰᵟᴽ࣑৺

䬰˗ݹ⭥ᆀಘԦǃ➗᰾ಘᶀⲴ⹄ਁǃ

䙐о䬰ࡦ 㠚̠㩕઼ԓ⨶㊫୶૱৺ᢰ

ᵟⲴ䘋ࠪਓъ࣑,նഭᇦ䲀ᇊޜਨ㓿㩕

ᡆ⾱→䘋ࠪਓⲴ୶૱઼ᢰᵟ䲔ཆǄ˄ 

⌅享㓿ᢩ߶Ⲵ亩ⴞ,㓿ޣ䜘䰘ᢩ߶ਾ

ᯩਟᔰኅ㓿㩕⍫ࣘ˅ 

21 
ᒯᐎ䭀ᯠݹ⭥、ᢰ

ᴹ䲀䍓ԫޜਨ 

䱸⡦Ӣ䱸⾆Տᴮ䰤

᧕ᤱ㛑 100%ⲴԱъˈ

ᐢҾ 2019 ᒤ 1 ᴸޘ䜘

䖜ࠪ˗䱸ᴮᣵԫ㪓һ

ⲴԱъ ᐢ̍Ҿ 2019 ᒤ 1

ᴸ䗎৫㪓һ㙼࣑ 

⭥㿶ᵪࡦ䙐˗䍗⢙䘋ࠪਓ˄ у㩕у᧗୶

૱䲔ཆ˅̠ ᢰᵟ䘋ࠪਓ ➗̠᰾⚟ާࡦ䙐˗

⭥ᆀӗ૱ᢩਁ ⭥̠ᆀӗ૱䴦 ⚟̠ާ䴦

˗⚟ާǃ㻵侠⢙૱ᢩਁ˗䙊ؑᢰᵟ⹄

ウᔰਁǃᢰᵟᴽ࣑ 

㓿Ṩḕˈᵜᡰᖻᐸ䇔Ѫ˖к䘠Աъᵚᇎ䱵Ӿһоਁ㹼Ӫ਼ᡆ㊫լⲴъ࣑ˈ

Ӗᵚᣅ䍴оਁ㹼Ӫѫ㩕ъ਼࣑ᡆլⲴԱъ к̍䘠Աъоਁ㹼Ӫѻ䰤нᆈ൘਼

ъㄎҹⲴᛵᖒǄ 

2ǃਁ㹼Ӫ䚯਼ݽъㄎҹⲴ᧚ᯭ 

ਁ㹼ӪⲴ਼ޡ᧗㛑㛑ьǃᇎ䱵᧗ࡦӪ䱸ǃẵඖᐢࠪާǉޣҾ⎸䲔઼䚯਼ݽ

ъㄎҹⲴ䈪࠭ǊǄ㓿Ṩḕˈᵜᡰᖻᐸ䇔Ѫ˖ਁ㹼Ӫ᧗㛑㛑ьǃᇎ䱵᧗ࡦӪ䱸ǃ

ẵඖࠪⲴ䚯਼ݽъㄎҹ䈪ᱟަⵏᇎᙍⲴ㺘⽪ ሩ̍ަާᴹ⌅ᖻ㓖ᶏ࣋Ǆਁ 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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Ӫ᧗㛑㛑ьǃᇎ䱵᧗ࡦӪᐢ㓿䟷ਆҶᴹ᭸᧚ᯭ䚯਼ݽъㄎҹ 㜭̍ཏᴹ᭸䚯਼ݽъ

ㄎҹⲴਁ⭏Ǆ 

˄г˅ਁ㹼Ӫሩᴹޣޣ㚄Ӕ᱃઼਼ъㄎҹһᇌⲴؑᣛ䵢 

ਁ㹼Ӫᡰᣛ䵢Ⲵޣ㚄Ӕ᱃о਼ъㄎҹⲴᇩᱟⵏᇎǃ߶⺞઼ᆼᮤⲴ н̍ᆈ൘

䟽བྷ䚇┿ᡆ䟽བྷ䳀ⷂǄ 

 

ॱǃޣҾਁ㹼ӪⲴѫ㾱䍒ӗ 

˄а˅പᇊ䍴ӗ 

1ǃᡯቻᡰᴹᵳ 

˄1˅㠚ᴹᡯӗ 

ᡚ㠣⌅ᖻ㿱Җࠪާᰕˈਁ 㹼Ӫ৺ަᆀޜਨޡᤕᴹ 1 ༴㠚ᴹᡯӗ ᒦ̍ᐢਆᗇ

ᵳ䇱Җˈਁ㹼Ӫਸ⌅ᤕᴹ䈕ㅹᡯӗᵳˈнᆈ൘ӗᵳ㓐㓧ᡆ▌൘㓐㓧Ǆ 

˄2˅』䍱ᡯӗ 

ᡚ㠣⌅ᖻ㿱Җࠪާᰕˈਁ㹼Ӫ৺ަᆀޜਨޡᴹ 3 ༴』䍱ᡯӗǄ㓿Ṩḕˈਁ

㹼ӪⲴ 1 ༴』䍱ᡯӗᲲᵚ࣎⨶』䍱ᡯӗ༷Ṹⲫ䇠 ṩ̍ᦞǉᴰ儈Ӫ≁⌅䲒ޣҾᇑ⨶

䭷ᡯቻ』䍱ਸ਼㓐㓧ṸԦާփᓄ⭘⌅ᖻ㤕ᒢ䰞仈Ⲵ䀓䟺Ǌ˄ ⌅䟺[2009]11 ਧ˅

Ⲵ㿴ᇊˈᡯቻ』䍱ਸ਼ᵚ᤹➗⌅ᖻǃ㹼᭯⌅㿴㿴ᇊ࣎⨶༷Ṹⲫ䇠㔝Ⲵˈᒦнᖡ

૽ᡯቻ』䍱ਸ਼Ⲵ᭸࣋Ǆ↔ཆˈਁ 㹼Ӫᆀޜਨᒯᐎຳ䫢Ⲵ 1 ༴』䍱ᡯӗᵚਆᗇᵳ

䇱Җ ਟ̍㜭ᆈ൘ഐᡯቻᵳ⪅⯥㘼ሬ㠤』䍱ਸ਼䀓䲔ǃᰐ᭸ᡆᰐ⌅㔗㔝֯⭘ㅹ

仾䲙Ǆն䈕༴』䍱ᡯӗ⭘䙄Ѫ依าǃᇯ㠽ˈᵚ⭘Ҿਁ㹼ӪⲴ⭏ӗ㓿㩕⍫ࣘˈфᴯ

ԓᙗ䖳ᕪˈнՊሩਁ㹼ӪⲴ⭏ӗ㓿㩕䙐ᡀ䟽བྷᖡ૽Ǆ  

ਁ㹼Ӫ᧗㛑㛑ь৺ᇎ䱵᧗ࡦӪሩк䘠』䍱ᡯӗ⪅⯥ᐢࠪ ǉާޣҾਁ㹼Ӫ』䍱

ᡯӗⲴ䈪࠭Ǌ̍  䇱ਁ㹼ӪнՊഐ↔䚝ਇԫօᦏཡǄ؍

㔬кᡰ䘠ˈᵜᡰᖻᐸ䇔Ѫ˖䲔к䘠ᒯᐎຳ䫢ᵚਆᗇᵳ䇱ҖⲴ』䍱ᡯӗཆˈ

ਁ㹼Ӫ৺ަᆀޜਨަԆᡯቻ』䍱ਸ਼ਸ⌅ǃM ᭸ˈਁ 㹼Ӫк䘠』䍱ᡯӗ⪅⯥нՊ

ሩᵜ⅑ਁ㹼кᐲᶴᡀᇎ䍘ᙗ⌅ᖻ䳌⺽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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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ǃѫ㾱⭏ӗ㓿㩕䇮༷ 

ਁ㹼ӪⲴѫ㾱⭏ӗ㓿㩕䇮༷нᆈ൘ᣥᣬǃ߫ 㔃ㅹᵳ࡙䲀ࡦᛵᖒǄਁ 㹼Ӫⴞࡽ

֯⭘Ⲵ⭏ӗ㓿㩕䇮༷⭡ਁ㹼Ӫਸ⌅ᤕᴹˈਁ 㹼Ӫሩ䈕ㅹ⭏ӗ㓿㩕䇮༷ᤕᴹਸ⌅Ⲵ

ᡰᴹᵳ઼֯⭘ᵳˈнᆈ൘ӗᵳ㓐㓧ᡆ▌൘㓐㓧Ǆ 

˄Ҽ˅ᰐᖒ䍴ӗ 

1ǃ൏ൠ֯⭘ᵳ 

ᡚ㠣⌅ᖻ㿱Җࠪާᰕˈਁ 㹼Ӫ৺ަᆀޜਨޡᤕᴹ 1 ༴ഭᴹ൏ൠ֯⭘ᵳ ᒦ̍

ᐢਆᗇᵳ䇱Җˈਁ 㹼Ӫਸ⌅ᤕᴹ䈕ㅹ൏ൠ֯⭘ᵳ н̍ᆈ൘ᵳ㓐㓧ᡆ▌൘㓐㓧Ǆ 

2ǃ⸕䇶ӗᵳ 

ᡚ㠣⌅ᖻ㿱Җࠪާᰕˈਁ㹼Ӫ৺ަᆀޜਨޡᤕᴹ 86 亩ᐢᦸᵳу࡙ǃ1 亩

୶ḷˈᵳᲠˈнᆈ൘ӗ⌘ਆᗇк䘠у࡙ǃ⌅୶ḷǄ㓿Ṩḕˈਁ㹼Ӫ⌘

ᵳ㓐㓧઼▌൘㓐㓧ˈнᆈ൘䍘ᣬㅹᵳ࡙䲀ࡦˈӖнᆈ൘䇨ਟㅜйᯩ֯⭘ⲴᛵᖒǄ 

˄й˅ਁ㹼Ӫਸ⌅ᤕᴹк䘠䍒ӗˈнᆈ൘ӗᵳ㓐㓧ᡆ▌൘㓐㓧 

ᡚ㠣⌅ᖻ㿱Җࠪާᰕˈਁ㹼Ӫਸ⌅ᤕᴹк䘠ѫ㾱䍒ӗⲴᡰᴹᵳᡆ֯⭘ᵳˈ

䲔ᐢᣛ䵢Ⲵ䍒ӗᣥᣬᛵߥཆˈਁ 㹼ӪަԆ䍒ӗⲴᡰᴹᵳ઼֯⭘ᵳнᆈ൘ᵳ࡙ਇࡠ

䲀ࡦⲴᛵߥǄ 

˄ഋ˅ਁ㹼ӪⲴሩཆᣅ䍴ᛵߥ 

ᡚ㠣⌅ᖻ㿱Җࠪާᰕˈਁ 㹼Ӫᤕᴹᒯᐎຳ䫢ǃ㣿ᐎἭ઼俉ཙ⾴ 3 ᇦޘ

䍴ᆀޜਨˈᣕᵏᤕᴹᐢ⌘䬰Ⲵᆀޜਨ䟽ᒶᒯΉǃ㔥䱣㲩઼ࠟ㣿ᐎ䉀ᦧǄ 

㓿Ṩḕˈᵜᡰᖻᐸ䇔Ѫ˖ 

1ǃਁ㹼ӪⲴᆀޜਨ⌅䇮・ᒦᴹ᭸ᆈ㔝ˈᣕᵏᵚਇࡠ㹼᭯༴㖊ˈнᆈ

൘䟽བྷ䘍⌅䘍㿴㹼Ѫˈਁ㹼Ӫਸ⌅ᤱᴹሩᆀޜਨⲴࠪ䍴Ǆ 

2ǃਁ 㹼Ӫᣕᵏ⌘䬰ᆀޜਨ൘ަᆈ㔝ᵏ䰤 䲔̍㔥䱣㲩ࠟᆈ൘㹼᭯༴㖊ཆˈ

нᆈ൘ަԆ䘍⌅䘍㿴㹼ѪˈӖнᆈ൘ަԆਇࡠ㹼᭯༴㖊Ⲵᛵᖒ˗ᆀޜਨ⌘䬰ਾˈ

ަ䍴ӗǃӪઈǃ٪࣑༴㖞ਸ⌅ਸ㿴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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ॱаǃޣҾਁ㹼ӪⲴ䟽བྷ٪ᵳ٪࣑ 

˄а˅ᡚ㠣 2020 ᒤ 6 ᴸ 30 ᰕˈਁ㹼Ӫ৺ަᆀޜਨᐢን㹼ǃ↓൘ን㹼ᡆሶ㾱

ን㹼Ⲵ䟽བྷਸ਼ѫ㾱वᤜ䬰ਸ਼ǃᣵ؍ਸ਼ǃ䬦㹼ُⅮਸ਼ǃᐕ〻ᔪ䇮৺䇮༷

䟷䍝ਸ਼ǃᡯቻ』䍱ਸ਼ㅹǄ 

㓿ᵜᡰᖻᐸṨḕˈਁ 㹼Ӫк䘠ᐢን㹼ᆼ∅઼↓൘ን㹼Ⲵ䟽བྷਸ਼ᐢን㹼Ҷᗵ

㾱Ⲵ䜘ߣㆆ〻ᒿˈਸ਼Ⲵᇩ৺ᖒᔿਸ⌅ǃᴹ᭸ˈнᆈ൘ਸ਼ᰐ᭸ǃਟ䬰ǃ

᭸࣋ᖵᇊⲴᛵᖒǄᡚ㠣⌅ᖻ㿱Җࠪާᰕˈਁ 㹼Ӫк䘠ᐢን㹼ᆼ∅ᡆ↓൘ን㹼Ⲵ

䟽བྷਸ਼ˈнᆈ൘䟽བྷ⌅ᖻ仾䲙ˈӖнᆈ൘н㜭ን㓖ᡆ䘍㓖ⲴᛵᖒǄ 

˄Ҽ˅ਁ㹼Ӫнᆈ൘ഐ⧟ຳ؍ᣔǃ⸕䇶ӗᵳǃӗ૱䍘䟿ǃࣣࣘᆹ઼ޘӪ䓛ᵳ

ㅹഐ㘼ӗ⭏Ⲵץᵳѻ٪Ǆ 

˄й˅䲔ᵜ⌅ᖻ㿱ҖㅜҼ䜘࠶ĀҍǃޣҾਁ㹼ӪⲴޣ㚄Ӕ᱃৺਼ъㄎҹā

ѝᡰᣛ䵢Ⲵਁ㹼Ӫоޣ㚄ᯩѻ䰤Ⲵ䟽བྷ٪ᵳǃ٪ޣ࣑㌫઼ᣵ؍һ亩ཆˈਁ 㹼Ӫо

 ǄߥⲴᛵ؍ᣵ㌫৺ӂᨀޣ࣑٪㚄ᯩѻ䰤нᆈ൘ަԆ䟽བྷ٪ᵳǃޣ

˄ഋ˅ᡚ㠣 2020 ᒤ 3 ᴸ 31 ᰕˈਁ㹼Ӫ䠁仍䖳བྷⲴަԆᓄ᭦ǃᓄԈⅮ亩൷Ѫ

 ਨ↓ᑨ⭏ӗ㓿㩕⍫ࣘᡰӗ⭏ˈਸ⌅ᴹ᭸Ǆޜ

˄ӄ˅ਁ㹼ӪᣕᵏⲴѫ㾱ᇒᡧ˄ࡽӄབྷ˅൷↓ᑨ㓿㩕ˈ䲔Ӝьᯩ、ᢰ䳶

ഒ㛑ԭᴹ䲀ޜਨⲴޘ䍴ᆀޜਨӜьᯩࡋᯠᣅ䍴ᴹ䲀ޜਨ䙊䗷ਁ㹼Ӫ㛑ьཙ⍕ᱮ

Ც䬮ᤱᴹਁ㹼Ӫ 2.71%Ⲵ㛑ԭཆˈਁ㹼Ӫ৺ަ᧗㛑㛑ьǃᇎ䱵᧗ࡦӪǃ㪓һǃⴁ

һǃ儈㓗㇑⨶Ӫઈ৺ަޣ㌫ᇶ࠷Ⲵᇦᓝᡀઈок䘠ᇒᡧнᆈ൘ޣ㚄ޣ㌫˗ਁ 㹼Ӫ

㛑ࡽ㚄ᯩǃޣࡽઈᐕǃࡽӪнᆈ൘Ѫਁ㹼Ӫࡦӄབྷᇒᡧᡆަ᧗㛑㛑ьǃᇎ䱵᧗ࡽ

ьǃਁ㹼Ӫᇎ䱵᧗ࡦӪⲴᇶ࠷ᇦᓝᡀઈㅹਟ㜭ሬ㠤࡙⳺ٮᯌⲴᛵᖒǄ 

㇑Ӫǃ㪓һǃⴁһǃ儈㓗ࡦ㹼Ӫ৺ަ᧗㛑㛑ьǃᇎ䱵᧗ਁˈᣕᵏ˅ޝ˄

⨶Ӫઈ৺ަޣ㌫ᇶ࠷Ⲵᇦᓝᡀઈок䘠ᓄ୶нᆈ൘ޣ㚄ޣ㌫ˈਁ 㹼Ӫࡽӄབྷ

ᓄ୶ᡆަ᧗㛑㛑ьǃᇎ䱵᧗ࡦӪнᆈ൘Ѫਁ㹼Ӫࡽઈᐕǃޣࡽ㚄ᯩǃࡽ㛑ьǃਁ

㹼Ӫᇎ䱵᧗ࡦӪⲴᇶ࠷ᇦᓝᡀઈㅹਟ㜭ሬ㠤࡙⳺ٮᯌⲴᛵᖒ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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ॱҼǃޣҾਁ㹼ӪⲴ䟽བྷ䍴ӗਈॆ৺᭦䍝ެᒦ 

˄а˅ਁ㹼Ӫ䇮・ԕᶕⲴਸᒦǃ࠶・ǃ䍴ᢙ㛑ǃ߿ቁ⌘䍴ᵜǃ᭦䍝ᡆࠪ

䍴ӗ 

1ǃਸᒦǃ࠶・  

㓿ᵜᡰᖻᐸṨḕˈਁ㹼Ӫ㠚䇮・ԕᶕᵚਁ⭏ਸᒦǃ࠶・һ亩Ǆ 

2ǃ䍴ᢙ㛑઼߿ቁ⌘䍴ᵜ 

ਁ㹼Ӫ䇮・ԕᶕশ⅑䍴ᢙ㛑ǃ߿ቁ⌘䍴ᵜㅹһ亩䈖㿱ᵜ⌅ᖻ㿱ҖㅜҼ

䜘࠶ĀгǃޣҾਁ㹼ӪⲴ㛑ᵜ৺╄ਈāǄ 

3ǃ᭦䍝ᡆࠪ䟽བྷ䍴ӗ 

㓿ᵜᡰᖻᐸṨḕˈਁ㹼Ӫ㠚䇮・ԕᶕᵚ䘋㹼᭦䍝ᡆࠪ䟽བྷ䍴ӗⲴ㹼ѪǄ 

˄Ҽ˅ਁ㹼Ӫᤏ䘋㹼Ⲵ䟽བྷ䍴ӗਈॆ 

ᡚ㠣⌅ᖻ㿱Җࠪާᰕˈਁ㹼Ӫнᆈ൘ᤏ䘋㹼Ⲵ䟽བྷ䍴ӗ㖞ᦒǃǃࠪ

ᡆ᭦䍝ㅹ㹼ѪǄ 

 

ॱйǃޣҾਁ㹼Ӫㄐ〻Ⲵࡦᇊо؞᭩ 

˄а ǉ˅ޜਨㄐ〻ǊⲴࡦᇊо؞᭩ 

ਁ㹼Ӫޜਨㄐ〻Ⲵࡦᇊǃ؞᭩〻ᒿ৺ᇩ൷ㅖਸǉޜਨ⌅Ǌǃǉ䇱ࡨ⌅Ǌㅹ

 ਨㄐ〻Ⲵ㿴ᇊǄޜ㹼⌅ᖻǃ⌅㿴઼㿴㤳ᙗ᮷Ԧԕ৺ᖃᰦ⧠ޣ

˄Ҽ˅ਁ㹼Ӫǉޜਨㄐ〻˄㥹Ṹ Ǌ˅Ⲵࡦᇊ 

ਁ㹼Ӫкᐲਾ䘲⭘Ⲵǉޜਨㄐ〻˄ 㥹Ṹ Ǌ˅Ⲵࡦᇊ〻ᒿ઼ᇩㅖਸǉޜਨ⌅Ǌǃ

ǉкᐲޜਨㄐ〻ᤷᕅ˄2019 ᒤ؞䇒 Ǌ˅ㅹޣ⧠㹼⌅ᖻǃ⌅㿴઼㿴㤳ᙗ᮷ԦⲴ㿴

ᇊ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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ॱഋǃޣҾਁ㹼Ӫ㛑ьབྷՊǃ㪓һՊǃⴁһՊ䇞һ㿴ࡉ৺㿴㤳䘀 

˄а˅ਁ㹼ӪⲴ㓴㓷ᵪᶴ 

ਁ㹼Ӫᐢ㓿⌅ᔪ・ޘڕ㛑ьབྷՊǃ㪓һՊǃⴁһՊㅹ㓴㓷ᵪᶴˈ㇑⨶䜘ǃ

ᐕ〻䜘ǃ૱䍘䜘ǃ䍴ᶀ䜘ǃ⹄ਁѝᗳǃ䍒࣑䜘ㅹ㙼㜭䜘䰘Ǆਁ㹼Ӫ㓴㓷ᵪᶴ৺㙼

㜭䜘䰘Ⲵ䇮㖞ㅖਸ⌅ᖻǃ⌅㿴઼ǉޜਨㄐ〻ǊⲴ㿴ᇊˈਁ㹼ӪާᴹޘڕⲴ㓴㓷ᵪ

ᶴˈޣᵪᶴ઼Ӫઈ㜭ཏ⌅ን㹼㙼䍓Ǆ 

˄Ҽ˅ਁ㹼ӪⲴ㛑ьབྷՊǃ㪓һՊǃⴁһՊ䇞һ㿴ࡉ 

ਁ㹼Ӫᐢ㓿ާᴹޘڕⲴ㛑ьབྷՊǃ㪓һՊ৺ⴁһՊ䇞һ㿴ࡉ 䈕̍ㅹ䇞һ㿴ࡉ

ㅖਸ⌅ᖻǃ⌅㿴઼㿴㤳ᙗ᮷ԦⲴ㿴ᇊǄ 

˄й˅ਁ㹼Ӫশ⅑㛑ьབྷՊǃ㪓һՊǃⴁһՊⲴਜᔰᛵߥ 

㠚ਁ㹼Ӫ䇮・㠣ᵜ⌅ᖻ㿱Җࠪާᰕˈਁ㹼Ӫޡਜᔰ㛑ьབྷՊ 12 ⅑ǃ㪓һ

Պ 15 ⅑ǃⴁһՊ 9 ⅑Ǆ 

㓿Ṩḕˈᵜᡰᖻᐸ䇔Ѫˈਁ㹼Ӫк䘠㛑ьབྷՊǃ㪓һՊ઼ⴁһՊਜᔰ〻ᒿǃ

 ᇩ৺ㆮ㖢൷ਸ⌅ǃਸ㿴ǃⵏᇎǃᴹ᭸Ǆ䇞ߣ

˄ഋ˅ਁ㹼Ӫশ⅑㛑ьབྷՊǃ㪓һՊⲴᦸᵳᡆ䟽བྷߣㆆ 

ਁ㹼Ӫ㠚䇮・㠣⌅ᖻ㿱Җࠪާᰕ ̍ޣ㛑ьབྷՊᡆ㪓һՊশ⅑ᦸᵳᡆ䟽བྷ

ਨㄐ〻ǊⲴ㿴ᇊˈਸ⌅ǃਸ㿴ǃⵏޜㆆˈ൷ㅖਸ⌅ᖻǃ⌅㿴઼㿴㤳ᙗ᮷Ԧ৺ǉߣ

ᇎǃᴹ᭸Ǆ 

 

ॱӄǃޣҾਁ㹼Ӫ㪓һǃⴁһ઼儈㓗㇑⨶Ӫઈ৺ަਈॆ 

˄а˅ਁ㹼Ӫ㪓һǃⴁһ઼儈㓗㇑⨶ӪઈⲴԫ㙼ᛵߥ 

ਁ㹼Ӫ⧠ᴹ 5 㪓һ˄ަѝ⤜・㪓һ 2  ǃ˅3 ⴁһ˄ަѝ㙼ᐕԓ㺘ⴁһ 2

˅઼ 3 儈㓗㇑⨶Ӫઈ˄ᙫ㓿⨶ 1 ˈ࢟ᙫ㓿⨶ 1 ǃ࢟ᙫ㓿⨶ެ㪓һՊ〈Җ

ެ䍒࣑ᙫⴁ 1  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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䲔 2 㙼ᐕԓ㺘ⴁһ⌅⭡㙼ᐕԓ㺘≁ѫ䘹Ѯӗ⭏ཆˈަ Ԇ㪓һǃⴁһ൷⭡

ਁ㹼Ӫ㛑ьབྷՊ䘹Ѯӗ⭏ˈਁ㹼Ӫ㪓һǃⴁһԫᵏ൷ѪйᒤǄ儈㓗㇑⨶Ӫઈ൷⭡

㪓һՊ㚈ԫˈԫᵏйᒤǄк䘠㪓һǃⴁһǃ儈㓗㇑⨶ӪઈⲴӗ⭏〻ᒿ઼ԫ㙼䍴Ṭ

ㅖਸǉޜਨ⌅Ǌㅹ⌅ᖻǃ⌅㿴઼㿴㤳ᙗ᮷Ԧԕ৺ǉޜਨㄐ〻ǊⲴ㿴ᇊǄ 

˄Ҽ˅ਁ㹼Ӫ䘁єᒤ㪓һǃⴁһ઼儈㓗㇑⨶Ӫઈਈॆᛵߥ 

ਁ㹼Ӫ㪓һǃⴁһǃ儈㓗㇑⨶ӪઈⲴ䈳ᮤǃਈॆㅖਸ⌅ᖻ⌅㿴 ǉ઼ޜਨㄐ〻Ǌ

Ⲵ㿴ᇊᒦን㹼Ҷᗵ㾱Ⲵ⌅ᖻ〻ᒿǄਁ㹼Ӫ㇑⨶ഒ䱏っᇊˈ㪓һǃ儈㓗㇑⨶Ӫઈᴰ

䘁єᒤ⋑ᴹਁ⭏䟽བྷਈॆˈㅖਸǉ㇑⨶࣎⌅ǊㅜॱҼᶑㅜ˄Ҽ˅亩Ⲵ㿴ᇊǄ 

˄й˅ਁ㹼Ӫ⤜・㪓һⲴԫ㙼䍴Ṭ 

㓿Ṩḕˈᵜᡰᖻᐸ䇔Ѫ˖ 

1ǃਁ㹼ӪⲴ⤜・㪓һᐢާ༷ǉޜਨ⌅ǊǃǉޣҾ൘кᐲޜਨᔪ・⤜・㪓һࡦ

ᓖⲴᤷሬ㿱Ǌㅹ⌅ᖻǃ⌅㿴৺㿴㤳ᙗ᮷Ԧ㾱≲Ⲵԫ㙼䍴ṬǄ 

2ǃਁ㹼Ӫǉޜਨㄐ〻Ǌǃǉ⤜・㪓һᐕࡦᓖǊѝ㿴ᇊⲴ⤜・㪓һⲴԫ㙼䍴

Ṭ઼㙼ᵳ㤳തㅖਸǉޣҾ൘кᐲޜਨᔪ・⤜・㪓һᐕࡦᓖⲴᤷሬ㿱Ǌㅹޣ

⌅ᖻǃ⌅㿴ǃ㿴㤳ᙗ᮷ԦⲴ㿴ᇊǄ 

 

ॱޝǃޣҾਁ㹼ӪⲴ〾࣑ 

˄а˅ਁ㹼Ӫ৺ަᆀޜਨᢗ㹼Ⲵѫ㾱〾ǃ〾⦷ 

ᣕᵏˈਁ㹼Ӫ৺ަᆀޜਨᡰᢗ㹼Ⲵѫ㾱〾ǃ〾⦷ㅖਸ⧠㹼⌅ᖻǃ⌅㿴

઼㿴㤳ᙗ᮷ԦⲴ㾱≲Ǆ 

˄Ҽ˅ਁ㹼Ӫ৺ަᆀޜਨᣕᵏӛਇⲴ〾᭦Ոᜐ઼᭯ᓌ㺕ࣙ 

ᣕᵏˈਁ㹼ӪᡰӛਇⲴ〾᭦Ոᜐ᭯ㆆਸ⌅ǃਸ㿴ǃⵏᇎǃᴹ᭸ˈਁ㹼Ӫ

Ⲵ㓿㩕ъ㔙ሩ〾᭦Ոᜐнᆈ൘䟽བྷ䎆˗ਁ 㹼Ӫ৺ަᆀޜਨӛਇⲴ䍒᭯㺕䍤᭯ㆆ

ਸ⌅ǃਸ㿴ǃⵏᇎǃᴹ᭸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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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й˅ਁ㹼Ӫ৺ަᆀޜਨᣕᵏ㓣〾ਸ㿴ᛵߥ 

㓿Ṩḕˈᵜᡰᖻᐸ䇔Ѫ˖ᣕᵏˈ䲔㔥䱣㲩ࠟᆈ൘㻛〾࣑ѫ㇑䜘䰘㹼᭯༴

㖊Ⲵᛵᖒཆˈਁ㹼Ӫ৺ަᆀޜਨ㜭ཏᢗ㹼ഭᇦ৺ൠᯩᴹ࣑〾ޣ⌅ᖻǃ⌅㿴ˈ⌅

㓣〾ˈнᆈ൘㻛〾࣑ѫ㇑䜘䰘༴㖊ⲴᛵᖒǄ 

 

ॱгǃޣҾਁ㹼ӪⲴ⧟ຳ؍ᣔǃᆹޘ⭏ӗǃӗ૱䍘䟿৺ަԆһ亩 

˄а˅ਁ㹼ӪⲴ⧟ຳ؍ᣔ 

㓿Ṩḕˈᵜᡰᖻᐸ䇔Ѫ˖ 

1ǃਁ㹼ӪⲴѫ㩕ъ࣑ѪሬݹᶯⲴ⹄ਁǃ⭏ӗǃ䬰ˈ䇑㇇ᵪǃ䙊઼ؑަ

Ԇ⭥ᆀ䇮༷ࡦ䙐ъˈਁ㹼Ӫᡰ㹼ънҾ䟽⊑ḃ㹼ъǄ 

2ǃਁ㹼Ӫ⭏ӗ㓿㩕⍫ࣘӗ⭏Ⲵ⊑ḃ⢙ᐢ䙊䗷ਸ⨶᧚ᯭ⌅༴㖞ˈ⭏ӗ亩ⴞ

ᐢ᤹➗ഭᇦ⧟؍ᴹޣ⌅ᖻ⌅㿴㾱≲ን㹼ޣ㔝ˈㅖਸഭᇦᴹޣ⧟ຳ؍ᣔⲴ㾱

≲ ᣕ̍ᵏнᆈ൘ഐ䘍৽⧟ᯩ؍䶒Ⲵ⌅ᖻǃ⌅㿴઼㿴㤳ᙗ᮷Ԧ㘼ਇࡠ༴㖊Ⲵᛵ

ᖒǄ 

˄Ҽ˅ਁ㹼ӪⲴᆹޘ⭏ӗ 

ਁ㹼ӪᣕᵏⲴ⭏ӗ㓿㩕⍫ࣘ㜭䚥ᆸ઼ᢗ㹼ഭᇦᴹޣᆹޘ⭏ӗ㇑⨶Ⲵ⌅

ᖻǃ⌅㿴৺ޣ㿴㤳ᙗ᮷ԦⲴ㾱≲ˈнᆈ൘ഐ䘍⌅ᆹޘ⭏ӗⲴ⌅ᖻǃ⌅㿴ਇࡠ㹼

᭯༴㖊ⲴᛵᖒǄ 

˄й˅ਁ㹼ӪⲴӗ૱䍘䟿઼ᢰᵟḷ߶ 

ਁ㹼Ӫӗ૱ㅖਸᴹޣӗ૱䍘䟿઼ᢰᵟⴁⶓḷ߶ ᣕ̍ᵏнᆈ൘ഐ䘍৽ᴹޣ

ӗ૱䍘䟿઼ᢰᵟⴁⶓᯩ䶒Ⲵ⌅ᖻǃ⌅㿴㘼ਇࡠ༴㖊ⲴᛵᖒǄ 

˄ഋ˅ਁ㹼ӪⲴ⽮Պ؍䳌ᛵߥ 

㓿Ṩḕˈ䲔䜘࠶ᯠޕ㙼ઈᐕ৺ߌᶁᡧ㉽ઈᐕǃᇎҐӪઈǃ䘰ՁӪઈǃਠ⒮ᡧ

㉽ઈᐕㅹઈᐕᇒ㿲ഐᵚ࣎⨶ᒦ㕤㓣⽮Պ؍䲙ǃտᡯޜ〟䠁ཆˈਁ 㹼ӪަԆઈᐕ

൷ᐢ࣎⨶ᒦ㕤㓣ޣ⽮Պ؍䲙৺տᡯޜ〟䠁Ǆ↔ཆˈਁ 㹼Ӫᆀޜਨᒯᐎຳ䫢ᴮ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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൘ᵚ৺ᰦᔰ䇮ޜ〟䠁䍖ᡧⲴᛵߥ ᡚ̍㠣⌅ᖻ㿱Җࠪާᰕ ᒯ̍ᐎຳ䫢ᐢ᤹➗ഭᇦ

ࣣࣘ㘵؍䳌᭯ㆆ৺㿴ᇊѪઈᐕ࣎⨶ᒦ㕤㓣⽮Պ؍䲙৺տᡯޜ〟䠁ˈɯ ഐ↔ਇࡠ㹼

᭯༴㖊ˈфਆᗇޣѫ㇑䜘䰘ࠪާⲴ䇱᰾ˈਁ㹼Ӫ᧗㛑㛑ьǃᇎ䱵᧗ࡦӪӖሩ↔

ࠪާ䈪࠭Ǆ 

㔬кᡰ䘠ˈᵜᡰᖻᐸ䇔Ѫˈਁ㹼Ӫк䘠ᛵᖒнҾ䟽བྷ䘍⌅㹼ѪˈнՊሩᵜ

⅑ਁ㹼кᐲᶴᡀᇎ䍘⌅ᖻ䳌⺽Ǆ 

 

ॱޛǃޣҾਁ㹼Ӫए䳶䍴䠁Ⲵ䘀⭘ 

˄а˅ਁ㹼Ӫᵜ⅑ए䳶䍴䠁Ⲵѫ㾱⭘䙄 

ṩᦞਁ㹼Ӫ 2020 ᒤㅜа⅑Ѥᰦ㛑ьབྷՊᇑ䇞䙊䗷ⲴǉޣҾޜਨ俆⅑ޜᔰਁ

㹼Ӫ≁ᐱᲞ䙊㛑˄A 㛑˅㛑⾘ᒦ൘␡ൣ䇱ࡨӔ᱃ᡰࡋъᶯкᐲⲴ䇞ṸǊǃǉޣҾ

ᔰਁ㹼Ӫ≁ᐱᲞ䙊㛑˄Aޜ⅑ਨ俆ޜ 㛑˅㛑⾘ए䳶䍴䠁䘀⭘৺ਟ㹼ᙗⲴ䇞ṸǊˈ

ਁ㹼Ӫᤏሶᵜ⅑ޜᔰਁ㹼Ӫ≁ᐱᲞ䙊㛑˄ A 㛑 㛑˅⾘ए䳶䍴䠁ᢓ䲔ਁ㹼䍩⭘ਾ⭘

Ҿԕл亩ⴞᣅ䍴˖ 

ᒿਧ 亩ⴞ〠 ᤏᣅ䍴䠁仍˄зݳ˅ ᤏ֯⭘ए䳶䍴䠁ᣅ䍴仍˄зݳ˅ 

1 ᢙᔪѝབྷቪረሬݹᶯ亩ⴞ 21,724.77 21,724.77 

2 ᯠᔪݹᆖᶯᶀ亩ⴞ 20,534.23 20,534.23 

3 㺕ݵ⍱ࣘ䍴䠁亩ⴞ 15,000.00 15,000.00 

ᙫ䇑 57,259.00 57,259.00 

㤕ᵜ⅑ਁ㹼ᇎ䱵ए䳶䍴䠁䠁仍н㜭┑䏣к䘠亩ⴞ䍴䠁䴰≲ 䍴̍䠁㕪ਓ䜘࠶⭡

ߣਨ㠚ㆩ䀓ޜ 㤕̠ᇎ䱵ए䳶䍴䠁┑䏣к䘠亩ⴞਾቊᴹ࢙։ ਨሶ㔃ਸᵚᶕਁኅޜ̍

㿴઼ࡂⴞḷˈ⭘Ҿޜਨѫ㩕ъ࣑Ǆᵜ⅑ਁ㹼Ⲵए䳶䍴䠁ࡠսѻޜˈࡽਨሶṩᦞ亩

ⴞ䴰≲ˈ䘲ᖃԕ㠚ㆩ䍴䠁䘋㹼ᔪ䇮ˈᖵए䳶䍴䠁ࡠսਾҸԕ㖞ᦒǄ 

˄Ҽ˅एᣅ亩ⴞоਁ㹼ӪⲴ⧠ᴹѫ㩕ъ࣑ǃ⭏ӗ㓿㩕㿴⁑ǃ䍒࣑⣦ߥǃᢰᵟ

ᶑԦǃ㇑⨶㜭࣋ǃਁኅⴞḷㅹ३䝽ˈएᣅ亩ⴞⲴᔪ䇮нՊ᭩ਈਁ㹼Ӫ⭏ӗǃ㓿

㩕⁑ᔿǄ 

 



ਁ㹼Ӫᖻᐸ㿱                                                       ⌅ᖻ㿱Җ 

3-3-1-61 

˄й˅एᣅ亩ⴞሩਁ㹼Ӫᵚᶕᵏ䰤䍒࣑⣦ߥⲴᖡ૽ 

1ǃᢙᔪѝབྷቪረሬݹᶯ亩ⴞ 

䈕亩ⴞᣅӗਾ䗮ӗ⦷ㅜ 1 ᒤѪ 60.00%ˈㅜ 2 ᒤѪ 80.00%ˈㅜйᒤ৺ԕਾ

ᒤѪ 100.00%ˈᯠᒤ൷䬰᭦ޕ 57,779.28 зݳˈᒤ൷࡙߰⏖ 3,970.50 зݳǄ 

2ǃᯠᔪݹᆖᶯᶀ亩ⴞ 

䈕亩ⴞᣅӗਾ䗮ӗ⦷ㅜ 1 ᒤѪ 60.00%ˈㅜ 2 ᒤѪ 80.00%ˈㅜйᒤ৺ԕਾ

ᒤѪ 100.00%ˈᵜ亩ⴞ⭏ӗⲴݹᆖᶯᶀѫ㾱⭘Ҿޜਨ䜘ᓄǄ 

3ǃ㺕ݵ⍱ࣘ䍴䠁亩ⴞ 

ᵜ⅑ए䳶 15,000 зݳ⭘Ҿ㺕ݵ⍱ࣘ䍴䠁ˈ↔⅑㺕ݵ⍱ࣘ䍴䠁ਟᴹ᭸㕃䀓ޜ

ਨ䖳ᘛᡀ䮯䱦⇥Ⲵ䍴䠁ઘ䖜࣋ˈᨀ儈㠚䓛Ṩᗳㄎҹ࣋ˈᒦ؍ᤱᐲ൪亶ݸൠսǄ 

˄ഋ˅ᵜ⅑एᣅ亩ⴞާᴹਟ㹼ᙗǃਸ⨶ᙗ઼ᗵ㾱ᙗǄ 

˄ӄ˅ਁ 㹼Ӫᐢࡦᇊǉए䳶䍴䠁㇑⨶ࡦᓖǊ̍ ᒦᐢሩए䳶䍴䠁Ⲵᆈۘǃ֯ ⭘ǃ

⭘䙄ਈᴤǃ֯⭘ᛵߥⴁⶓㅹᯩ䶒ࠪ᰾⺞㿴ᇊǄ 

 ᣔ䰞仈؍ए䳶䍴䠁ᣅ䍴亩ⴞⲴᢩ߶ǃ༷Ṹǃ൏ൠ㇑⨶৺⧟ຳ˅ޝ˄

ਁ㹼ӪⲴए䳶䍴䠁ᣅ䍴亩ⴞᐢਆᗇਁ㹼Ӫ㛑ьབྷՊⲴᇑ䇞䙊䗷 ̍ޣए䳶䍴

䠁ᣅ䍴亩ⴞ൷ᐢਆᗇޣᣅ䍴㇑⨶䜘䰘Ⲵ༷Ṹ᮷Ԧˈᒦን㹼Ҷᗵ㾱Ⲵ⧟䇴㔝ˈ

ए䳶䍴䠁ᣅ䍴亩ⴞ൷൘ਁ㹼Ӫ㠚ᴹ൏ൠкᇎᯭˈਁ 㹼Ӫᐢਸ⌅ਆᗇ亩ⴞ⭘ൠⲴ൏

ൠ֯⭘ᵳˈ亩ⴞ⭘ൠнᆈ൘䳌⺽Ǆ 

㔬кˈᵜᡰᖻᐸ䇔Ѫˈਁ㹼Ӫए䳶䍴䠁ᣅ䍴亩ⴞㅖਸഭᇦӗъ᭯ㆆǃ⧟ຳ؍

ᣔǃ൏ൠ㇑⨶ԕ৺ަԆ⌅ᖻǃ⌅㿴઼㿴ㄐ㿴ᇊǄ 

˄г˅ᴥ ⅑एᣅ亩ⴞᇎᯭਾнՊᯠ਼ъㄎҹ н̍Պሩਁ㹼ӪⲴ⤜・ᙗӗ⭏

н࡙ᖡ૽Ǆ 

 㹼ӪⲴएᣅ亩ⴞ൷н⎹৺оԆӪ䘋㹼ਸǄਁ˅ޛ˄

˄ҍ˅ਁ 㹼Ӫᵜ⅑ਁ㹼Ҿ俆⅑ޜᔰਁ㹼 н̍ᆈ൘ࡽ⅑ए䳶䍴䠁Ⲵ֯⭘о

ए䳶䇑ࡂна㠤Ⲵᛵᖒ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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ॱҍǃޣҾਁ㹼ӪⲴъਁ࣑ኅⴞḷ 

ਁ㹼Ӫъਁ࣑ኅⴞḷ൘Ṩ߶Ⲵ㓿㩕㤳ത о̍ਁ㹼Ӫѫ㩕ъ࣑а㠤 ㅖ̍ਸ

ഭᇦᴹޣ⌅ᖻǃ⌅㿴઼㿴㤳ᙗ᮷ԦⲴ㿴ᇊ৺ӗъ᭯ㆆⲴ㾱≲ н̍ᆈ൘▌൘Ⲵ⌅ᖻ

仾䲙Ǆ 

 

ҼॱǃޣҾਁ㹼ӪⲴ䇹䇬ǃԢ㻱઼㹼᭯༴㖊 

˄а˅ਁ㹼Ӫ৺ަᆀޜਨⲴ䇹䇬ǃԢ㻱৺㹼᭯༴㖊ᛵߥ 

1ǃᣕᵏˈਁ㹼Ӫ৺ަᆀޜਨ⎹৺Ⲵ䇹䇬ǃԢ㻱ᛵߥ 

ᡚ㠣⌅ᖻ㿱Җࠪާᰕˈਁ 㹼Ӫⴞࡽᆈ൘а亩ᵚߣ䇹䇬ṸԦˈާ փᛵྲߥл  ̟

ഐҠআਸ਼㓐㓧ˈਁ 㹼ӪҾ 2020 ᒤ 3 ᴸੁ㣿ᐎᐲ४Ӫ≁⌅䲒ᨀ䎧䇹䇬ˈ

䈧≲䀓䲔ਁ㹼Ӫо㣿ᐎⴏ䇟⭥ᆀᴹ䲀ޜਨҾ 2016 ᒤ 7 ᴸ 13 ᰕ৺ 2016 ᒤ 11 ᴸ

15 ᰕㆮ䇒Ⲵ䍝䬰ਸ਼ˈᒦ䘄䘈ਁ㹼Ӫᐢ᭟ԈⲴ䍗Ⅾਸ䇑Ӫ≁ᐱ 195 зݳǄ㻛

㣿ᐎⴏ䇟⭥ᆀᴹ䲀ޜਨҾ 2020 ᒤ 3 ᴸ 26 ᰕᨀ䎧৽䇹 䈧̍≲ࡔԔਁ㹼Ӫ㔗㔝ን㹼

ਸ਼ ᒦ̍᭟Ԉ䇮༷Ⅾ৺㔤ᣔⅮ 999,470.32  䈕ṸԦӽ൘ᇑ⨶ѝǄࡽ৺䙮ᵏ࡙Ǆⴞݳ

ṩᦞਁ㹼ӪⲴ䈤᰾ ᒦ̍㓿ᵜᡰᖻᐸṨḕ 㣿̍ᐎⴏ䇟⭥ᆀᴹ䲀ޜਨ䶎ਁ㹼ӪⲴ

ѫ㾱ᓄ୶ˈৼᯩㆮ䇒Ⲵޣ䍝䬰ਸ਼ḷⲴѪҼ✝ᵪ䇮༷ˈਟᴯԓᙗ䖳ᕪˈ

фਸ਼䠁仍ঐਁ㹼Ӫ㩕ъ᭦ޕ∄ֻ䖳վ ণ̍֯ਁ㹼Ӫ䍕䇹ᡆሩᯩ৽䇹䈧≲ᗇࡠ⌅

䲒Ⲵ᭟ᤱˈӖнՊᖡ૽ਁ㹼Ӫ⭏ӗǃ㓿㩕Ⲵᤱ㔝ᙗǄഐ↔ˈᵜᡰᖻᐸ䇔Ѫˈਁ㹼

Ӫк䘠ቊᵚҶ㔃Ⲵ䇹䇬нՊሩᵜ⅑ਁ㹼кᐲ䙐ᡀᇎ䍘ᙗ䳌⺽Ǆ 

2ǃᣕᵏˈਁ㹼Ӫ৺ަᆀޜਨਇࡠⲴ㹼᭯༴㖊ᛵߥ 

˄1˅㣿ᐎཙ⾴ 

2017 ᒤ 1-2 ᴸᵏ䰤 ഐ̍ਁ㹼Ӫሶᵜᓄԕа㡜䍨᱃ᯩᔿ⭣ᣕࠪਓⲴ䍗⢙䙊䗷䘋

ᯉ࣐ᐕ亩л⭣ᣕࠪਓ ᖡ̍૽Ҷ⎧ޣⴁ㇑〙ᒿ 㻛̍ѝॾӪ≁઼ޡഭ㣿ᐎ⎧ޣ༴

ԕ 3,000 㹼᭯༴㖊Ⲵ䘍⌅㹼Ѫࡠ㖊ⅮǄ㓿Ṩḕˈᵜᡰᖻᐸ䇔Ѫˈਁ㹼Ӫк䘠ਇݳ

ᛵ㢲䖳䖫 н̍Ҿ䟽བྷ䘍⌅䘍㿴㹼Ѫ н̍Պሩਁ㹼ӪⲴᤱ㔝㓿㩕ӗ⭏䟽བྷн࡙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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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ˈਁ㹼Ӫᐢ䟷ਆᮤ᭩᧚ᯭᒦ᤹ᰦǃ䏣仍㕤㓣㖊ⅮˈнՊᶴᡀᵜ⅑ਁ㹼кᐲⲴᇎ

䍘ᙗ䳌⺽Ǆ 

˄2˅㔥䱣㲩ࠟ 

2018 ᒤ 4 ᴸˈ㔥䱣㲩ࠟഐᵚ৺ᰦ⭣ᣕ〾࣑ᴹޣһ亩㻛ഭᇦ〾࣑ᙫተ㔥䱣儈

ᯠᢰᵟӗъᔰਁ४〾࣑ተ༴ԕ 200 㖊ⅮǄ㓿Ṩḕˈᵜᡰᖻᐸ䇔Ѫ˖㔥䱣㲩ࠟਇݳ

ˈ㹼᭯༴㖊ˈнҾ䪸ሩᛵ㢲ѕ䟽Ⲵ䘍⌅䘍㿴㹼Ѫ䘋㹼Ⲵ㹼᭯༴㖊࣑〾Ⲵк䘠ࡠ

ޣ༴㖊䠁仍䖳ሿфᐢᢗ㹼ᆼ∅ˈɯ 䙐ᡀѕ䟽н࡙ਾ᷌ᡆަԆ䟽བྷᖡ૽ ф̍㔥䱣

㲩ࠟᐢ⌘䬰〾࣑ⲫ䇠ˈਆᗇᖃൠ〾࣑ѫ㇑ᵪޣⲴǉ〾䇱᰾Ǌ̍ ᡰᴹ〾࣑һ亩൷

ᐢ㔃 к̍䘠༴㖊нҾ䟽བྷ䘍⌅䘍㿴㹼Ѫ н̍Պᶴᡀᵜ⅑ਁ㹼кᐲⲴᇎ䍘ᙗ⌅

ᖻ䳌⺽Ǆ 

3ǃṨḕ㿱 

ᡚ㠣⌅ᖻ㿱Җࠪާᰕˈ䲔к䘠ᵚߣ䇹䇬ǃ㹼᭯༴㖊ཆˈਁ㹼Ӫ৺ަᆀޜਨ

нᆈ൘ަԆቊᵚҶ㔃Ⲵᡆਟਸ⨶亴㿱Ⲵ䟽བྷ䇹䇬ǃԢ㻱ᡆ㹼᭯༴㖊ṸԦǄ 

˄Ҽ˅ਁ㹼ӪⲴ᧗㛑㛑ьǃᇎ䱵᧗ࡦӪ৺ѫ㾱㛑ь 

ᡚ㠣⌅ᖻ㿱Җࠪާᰕˈਁ㹼Ӫ᧗㛑㛑ьǃᇎ䱵᧗ࡦӪǃᤱᴹਁ㹼Ӫ㛑ԭ

5%ԕк˄ਜ਼ 5%˅Ⲵѫ㾱㛑ьнᆈ൘ቊᵚҶ㔃Ⲵᡆਟਸ⨶亴㿱Ⲵ䟽བྷ䇹䇬ǃԢ㻱

ᡆ㹼᭯༴㖊ṸԦǄ 

˄й˅ਁ㹼ӪⲴ㪓һ䮯ǃᙫ㓿⨶ 

ᡚ㠣⌅ᖻ㿱Җࠪާᰕˈਁ 㹼Ӫ㪓һ䮯ǃᙫ㓿⨶нᆈ൘ቊᵚҶ㔃Ⲵᡆਟਸ⨶

亴㿱Ⲵ䟽བྷ䇹䇬ǃԢ㻱ᡆ㹼᭯༴㖊ṸԦǄ 

 

ҼॱаǃޣҾਁ㹼Ӫᤋ㛑䈤᰾Җ⌅ᖻ仾䲙Ⲵ䇴ԧ 

ᵜᡰᖻᐸ൘ᇑ䰵ਁ㹼Ӫᵜ⅑ਁ㹼Ⲵǉᤋ㛑䈤᰾ҖǊਾ䇔Ѫ˖ਁ㹼Ӫ൘ǉᤋ㛑

䈤᰾ҖǊѝᕅ⭘Ⲵᵜ⌅ᖻ㿱Җ઼ᖻᐸᐕᣕⲴᇩᐢ㓿ᵜᡰᖻᐸᇑ䰵 ⺞̍䇔

ǉᤋ㛑䈤᰾ҖǊн㠤ഐк䘠ᡰᕅ⭘Ⲵᵜ⌅ᖻ㿱Җ઼ᖻᐸᐕᣕⲴᇩࠪ⧠㲊

䇠䖭ǃ䈟ሬᙗ䱸䘠৺䟽བྷ䚇┿ᕅ㠤Ⲵ⌅ᖻ仾䲙ˈᒦሩަⵏᇎᙗǃ߶⺞ᙗ઼ᆼᮤ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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ᙗᣵᓄⲴ⌅ᖻ䍓ԫǄ 

 

ㅜй䜘࠶   㔃䇪㿱 

สҾᵜᡰᖻᐸሩਁ㹼Ӫᵜ⅑ਁ㹼кᐲⲴһᇎ઼᮷Ԧ䍴ᯉⲴ⌅ᖻᇑḕ ሩ̍➗ᴹ

ᖻǃ⌅㿴৺㿴㤳ᙗ᮷ԦⲴ㿴ᇊˈᵜᖻᐸ䇔Ѫ˖ਁ㹼Ӫᵜ⅑ਁ㹼кᐲᐢㅖਸ⌅ޣ

ާ˗ᇎ䍘ᶑԦ઼〻ᒿᶑԦޣ ༷⭣䈧ᵜ⅑ਁ㹼кᐲⲴѫփ䍴Ṭ˗ਁ 㹼Ӫнᆈ൘䟽བྷ

䘍⌅ǃ䘍㿴Ⲵ㹼Ѫ ǉ̍ᤋ㛑䈤᰾ҖǊ৺ަ᪈㾱ᕅ⭘Ⲵ⌅ᖻ㿱Җ઼ᖻᐸᐕᣕ

Ⲵᇩ䘲ᖃ ൘̠␡Ӕᡰ਼ᒦ㓿ѝഭ䇱ⴁՊ⌘ਾˈਁ 㹼Ӫሶާ༷ᵜ⅑ਁ㹼кᐲ

Ⲵޘ䜘⌅ᇊᶑԦǄ  

˄ԕлᰐ↓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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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亥ᰐ↓᮷ˈѪǉ⊏㣿ц㓚਼ӱᖻᐸһ࣑ᡰޣҾ㣿ᐎཙ⾴ݹ、ᢰ㛑ԭᴹ䲀

 ˅ъᶯкᐲⲴ⌅ᖻ㿱ҖǊѻㆮ㖢亥ࡋᔰਁ㹼㛑⾘ᒦ൘ޜ⅑ਨ俆ޜ

 

 

⊏㣿ц㓚਼ӱᖻᐸһ࣑ᡰ                㓿࣎ᖻᐸ˖ 

                                  

䍏䍓Ӫ˖ᵤᡀ                        ⦻䮯ᒣ                

 

ӷཙᰨ                

 

 

           ᒤ  ᴸ  ᰕ 

 

 

 

 

 

 

 

 

 

 

ൠ    ൰: ইӜᐲѝኡь䐟 532-2 ਧ䠁㶦、ᢰഝ D ḻӄᾬ 
䛞    㕆: 210016 
⭥    䈍: 025-83304480 83302638      
⭥ᆀؑ㇡: partners@ct-partners.com.cn 
㖁    ൰: http://www.ct-partner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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ㅎ㯶㬡ギ㵍㦫㔪㬇㬣㹒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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ㅎ㯶㬡ギ㵍㦫㔪㬇㬣㹒㰚 

䇻㯶䐾㳍㔜⺃㋧ゝ⳾䇱㻿⹌㯟 

㬸⪯⹌㋋ⳃ㾱㠒⤃䊻⪕䄖⟆㩰㬱⭥ 

⤚⨅ⳉ㔪䅃ボ㭊᷉䄜᷊ 
 

㣿ᐎཙ⾴ݹ、ᢰ㛑ԭᴹ䲀ޜਨ˖  

ṩᦞǉѝॾӪ≁઼ޡഭ䇱ࡨ⌅ǊǃǉѝॾӪ≁઼ޡഭޜਨ⌅Ǌㅹ⌅ᖻǃ⌅㿴઼

ѝഭ䇱ⴁՊਁᐳⲴǉࡋъᶯ俆⅑ޜᔰਁ㹼㛑⾘⌘࣎⨶㇑⌅˄䈅㹼 Ǌ˅˄ ԕлㆰ〠

Ā㇑⨶࣎⌅ā˅ǃǉޜᔰਁ㹼䇱ޜࡨਨؑᣛ䵢Ⲵ㕆ᣕ㿴ࡉㅜ 12 ਧ—ޜᔰਁ㹼䇱ࡨ

Ⲵ⌅ᖻ㿱Җ઼ᖻᐸᐕᣕǊ̍ ԕ৺ѝഭ䇱ⴁՊоѝॾӪ≁઼ޡഭਨ⌅䜘਼ޡ

ਁᐳⲴǉᖻᐸһ࣑ᡰӾһ䇱ࡨ⌅ᖻъ࣎⨶㇑࣑⌅Ǌǃǉᖻᐸһ࣑ᡰ䇱ࡨ⌅ᖻъ࣑ᢗ

ъ㿴ࡉ˄䈅㹼 Ǌ˅ㅹᴹޣ㿴ᇊˈ⊏㣿ц㓚਼ӱᖻᐸһ࣑ᡰ˄ԕлㆰ〠Āᵜᡰā˅ ᧕

ਇ㣿ᐎཙ⾴ݹ、ᢰ㛑ԭᴹ䲀ޜਨ˄ԕлㆰ〠Āਁ㹼ӪāᡆĀޜਨā˅ ငᢈˈѪ

ਁ㹼Ӫ俆⅑ޜᔰਁ㹼㛑⾘ᒦ൘ࡋъᶯкᐲ˄ԕлㆰ〠Āᵜ⅑ਁ㹼кᐲā˅ Ⲵ⢩㚈

⌅ᖻ亮䰞 ቡ̍ᵜ⅑ਁ㹼кᐲһᇌࠪާҶǉ⊏㣿ц㓚਼ӱᖻᐸһ࣑ᡰޣҾ㣿ᐎཙ⾴

˄ъᶯкᐲⲴᖻᐸᐕᣕǊࡋᔰਁ㹼㛑⾘ᒦ൘ޜ⅑ਨ俆ޜᢰ㛑ԭᴹ䲀、ݹ ԕл

ㆰ〠Āᖻᐸᐕᣕā˅ǃǉ⊏㣿ц㓚਼ӱᖻᐸһ࣑ᡰޣҾ㣿ᐎཙ⾴ݹ、ᢰ㛑ԭᴹ

䲀ޜਨ俆⅑ޜᔰਁ㹼㛑⾘ᒦ൘ࡋъᶯкᐲⲴ⌅ᖻ㿱ҖǊ˄ ԕлㆰ〠Ā⌅ᖻ

㿱Җā˅Ǆ  

⧠ṩᦞ␡ൣ䇱ࡨӔ᱃ᡰ˄ԕлㆰ〠Ā␡Ӕᡰā˅ кᐲᇑṨѝᗳǉޣҾ㣿ᐎཙ

ъᶯкᐲ⭣䈧᮷ԦⲴᇑṨ䰞䈒ࡋᔰਁ㹼㛑⾘ᒦ൘ޜ⅑ਨ俆ޜᢰ㛑ԭᴹ䲀、ݹ⾴

࠭Ǌ˄ ᇑṨ࠭ǒ2020Ǔ010408 ਧ˅Ⲵޣ䰞仈઼㾱≲ˈࠪާᵜ㺕ݵ⌅ᖻ㿱Ǆ 

 

ㅜа䜘ࡽ  ࠶䀰˄ᖻᐸ༠᰾һ亩˅ 

аǃ䲔ᵜ㺕ݵ⌅ᖻ㿱Җਖ䈤᰾ཆˈᴥ 㺕ݵ⌅ᖻ㿱Җᡰ֯⭘ㆰ〠Ⲵѹ

о⌅ᖻ㿱Җ઼ᖻᐸᐕᣕѝᡰ֯⭘ㆰ〠Ⲵѹ਼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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Ҽǃᴥ 㺕ݵ⌅ᖻ㿱Җᱟሩ⌅ᖻ㿱Җ઼ᖻᐸᐕᣕⲴ㺕ݵ ᒦ̍ᶴᡀަ

нਟࢢ࠶Ⲵа䜘࠶Ǆ 

⌅ᖻ㿱Җ઼ᖻᐸᐕᣕⲴᇩ㔗㔝ᴹ᭸ˈަ ѝྲоᵜ㺕ݵ⌅ᖻ㿱Җ

на㠤ѻ༴ˈԕᵜ㺕ݵ⌅ᖻ㿱ҖѪ߶Ǆ 

йǃᴥ ᡰ൘⌅ᖻ㿱Җ઼ᖻᐸᐕᣕѝਁ㺘⌅ᖻ㿱Ⲵࡽᨀǃٷ䇮ԕ৺

༠᰾о䈪һ亩਼ṧ䘲⭘Ҿᵜ㺕ݵ⌅ᖻ㿱ҖǄ 

ഋǃᴥ ᡰ৺ᵜᡰ㓿࣎ᖻᐸṩᦞᴹޣ⌅ᖻǃ⌅㿴઼ѝഭ䇱ⴁՊᴹޣ㿴ᇊⲴ㾱≲ˈ

᤹➗ᖻᐸ㹼ъޜ䇔Ⲵъ࣑ḷ߶ǃ䚃ᗧ㿴㤳઼औࣹቭ䍓㋮⾎ˈࠪ ާᵜ㺕ݵ⌅ᖻ㿱Ǆ 

 

ㅜҼ䜘ޣ  ࠶Ҿ䰞䈒䰞仈Ⲵ⌅ᖻ㿱 

аǃޣҾশਢ⋯䶙 

⭣ᣕᶀᯉᱮ⽪ˈ2014 ᒤ 7 ᴸẵඖ᤹⇿㛑 1 ᤱᴹ࡛࠶ԧṬਇ䇙㲎䬻ǃ㺱ഝݳ

Ⲵਁ㹼Ӫ 8%ǃ7%㛑ᵳǄᵜ⅑㛑ᵳ䖜䇙Ⲵᇊԧᦞ৲➗㲎ጠǃ㺱ഝࠪ䍴仍

ॿ୶⺞ᇊˈѪ 1 ᇎ㕤ࠪ䍴仍ˈ䖜䇙ԧṬվҾ/ݳ 2014 ᒤ 6 ᴸ 30 ᰕਁ㹼Ӫ⇿㛑߰

䍴ӗ 1.48 ˈ㦀ᐕᣕᱮ⽪ˈሩẵඖቡ䈕亩㛑ᵳ䖜䇙һ亩䘋㹼Ҷ䇯䈸؍㛑Ǆ/ݳ

նᵚ䈤᰾ሩ㲎䬻ǃ㺱ഝⲴ䇯䈸ᛵߥǄ 

䈧؍㦀Ӫǃਁ㹼Ӫᖻᐸ䈤᰾ᵜ⅑㛑ᵳ䖜䇙ᇊԧᦞਸ⨶ᙗˈᱟᆈ൘㓐㓧

ᡆ▌൘㓐㓧ˈᱟᆈ൘ԓᤱᡆަԆ࡙⳺ᆹᧂˈᱟᐢ㓿ቡк䘠㛑ᵳ䖜䇙ሩ㲎䬻ǃ

㺱ഝ䘋㹼䇯䈸ᡆਆᗇޣҖ䶒⺞䇔Ǆ˄ ণᇑṨ䰞䈒䰞仈 1˅ 

എ༽ྲл˖ 

˄а˅䈧؍㦀Ӫǃਁ㹼Ӫᖻᐸ䈤᰾ᵜ⅑㛑ᵳ䖜䇙ᇊԧᦞਸ⨶ᙗˈᱟᆈ

൘㓐㓧ᡆ▌൘㓐㓧ˈᱟᆈ൘ԓᤱᡆަԆ࡙⳺ᆹᧂˈᱟᐢ㓿ቡк䘠㛑ᵳ䖜䇙

ሩ㲎䬻ǃ㺱ഝ䘋㹼䇯䈸ᡆਆᗇޣҖ䶒⺞䇔 

ᵜᡰᖻᐸḕ䰵Ҷᵜ⅑㛑ᵳ䖜䇙Ⲵ㛑ьՊߣ䇞ǃ㛑ᵳ䖜䇙ॿ䇞ǃ㛑ᵳ䖜䇙ԧⅮ

᭟Ԉࠝ䇱ǃᐕ୶ਈᴤⲫ䇠ㅹ䍴ᯉˈᒦҾ 2020 ᒤ 6 ᴸ 1 ᰕ䇯䈸Ҷẵඖǃ2020 ᒤ 9

ᴸ 11 ᰕ䇯䈸Ҷ㺱ഝ˄㓿ཊ⅑㚄㌫ਾˈ㲎䬻ᤂ㔍᧕ਇ䇯䈸 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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㓿Ṩḕˈ㲎䬻ᴮᣵԫਁ㹼Ӫ࢟ᙫ㓿⨶ǃ㺱ഝᴮᣵԫਁ㹼Ӫ䬰ᙫⴁˈєӪ൷

Ҿ 2013 ᒤ 1 ᴸഐњӪਁኅഐѫࣘ㙼ˈєӪ㙼ᰦоẵඖॿ୶⺞ᇊҶᵜ⅑㛑

ᵳ䖜䇙һᇌǄ䖜䇙ৼᯩ㔬ਸ㘳㲁㲎䬻ǃ㺱ഝ㌫ѫࣘ㙼фᣅ䍴ᰦ䰤䖳⸝ˈᴰ㓸ॿ

୶⺞ᇊᵜ⅑㛑ᵳ䖜䇙ԧṬѪ㲎ጠǃ㺱ഝⲴࠪ䍴仍ˈণ 1 䍴仍Ǆഐ㘳㲁ࠪ⇿ݳ

৺Ⲵ䖜䇙ৼᯩҾ⎹ˈߥẵඖᖃᰦⲴ䍴䠁⣦ࡠ 2014 ᒤ 7 ᴸ࣎⨶ᵜ⅑㛑ᵳ䖜䇙

㔝ㅹޣһᇌǄ 

ᵜᡰᖻᐸⲫᖅѝഭᢗ㹼ؑޜᔰ㖁˄http://zxgk.court.gov.cn/˅䘋㹼Ự㍒ˈ㲎

䬻ᐢ㻛㣿ᐎᐲ४Ӫ≁⌅䲒ࡇѪཡؑ㻛ᢗ㹼Ӫ ᒦ̍ࠪ ǉާ䲀ࡦ⎸䍩ԔǊ˄˄ 2017˅

㣿 0507 ᢗ 752 ਧǃ˄ 2018˅㣿 0507 ᢗᚒ 145 ਧ Ǆ˅ 

㲎䬻㲭ᤂ㔍᧕ਇ䇯䈸ˈնṩᦞަᖃᰦㆮ㖢ⲴޣҾᵜ⅑㛑ᵳ䖜䇙Ⲵ㛑ьՊߣ

䇞ǃ㛑ᵳ䖜䇙ॿ䇞ˈԕ৺䝽ਸᆼᡀᐕ୶ਈᴤⲫ䇠ㅹᇎ䱵ᛵߥˈᒦ㔃ਸሩẵඖǃ㺱

ഝⲴ䇯䈸ਟ⸕ˈẵඖਇ䇙㲎䬻ᡰᤱⲴਁ㹼Ӫ㛑ᵳ⎹৺Ⲵ䖜䇙᮷Ԧ喀ޘǃᆼ༷ˈᒦ

ᐢᆼᡀԧⅮ᭟Ԉ઼ᐕ୶ਈᴤⲫ䇠ˈ㠣Ӻ൷ᵚਁ⭏㓐㓧Ǆ  

ᵜ⅑㛑ᵳ䖜䇙ԧṬ㌫䖜䇙ৼᯩॿ୶а㠤Ⲵⵏᇎᙍ㺘⽪ˈㅖਸᖃᰦᇎ䱵ᛵ

ᦞާᴹਸ⨶ᙗˈᡰ䖜䇙㛑ᵳᐢᓄ᭟ԈԧⅮᒦᆼᡀᐕ୶ਈᴤⲫ䇠ˈ䖜ᇊԧˈߥ

䇙ৼᯩнᆈ൘㓐㓧ᡆ▌൘㓐㓧ˈӖнᆈ൘ԓᤱᡆަԆ࡙⳺ᆹᧂǄ 

˄Ҽ˅Ṩḕ〻ᒿ઼Ṩḕ㿱 

1ǃᵜᡰᖻᐸን㹼ҶྲлṨḕ〻ᒿ˖ 

˄1˅ሩ㺱ഝǃẵඖ䘋㹼Ҷ䇯䈸⺞䇔˗ 

˄2˅ཊ⅑㚄㌫㲎䬻ˈᒦⲫᖅѝഭᢗ㹼ؑޜᔰ㖁˄http://zxgk.court.gov.cn/˅

ሩ㲎䬻Ⲵؑ䘋㹼Ự㍒˗ 

˄3˅ḕ䰵Ҷᵜ⅑㛑ᵳ䖜䇙Ⲵ㛑ьՊߣ䇞ǃ㛑ᵳ䖜䇙ॿ䇞ǃ㛑ᵳ䖜䇙Ⅾ᭟Ԉ

ࠝ䇱৺ᐕ୶ਈᴤⲫ䇠ㅹ䍴ᯉǄ 

2ǃṨḕ㿱 

㓿Ṩḕˈᵜᡰᖻᐸ䇔Ѫ˖ᵜ⅑㛑ᵳ䖜䇙ᇊԧᦞਸ⨶ˈнᆈ൘㓐㓧ᡆ▌൘㓐

㓧ˈӖнᆈ൘ԓᤱᡆަԆ࡙⳺ᆹᧂˈ䲔㲎䬻ᤂ㔍᧕ਇ䇯䈸ཆˈᵜᡰᖻᐸᐢቡк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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һᇌሩ㺱ഝǃẵඖ䘋㹼䇯䈸⺞䇔Ǆ 

 

ҼǃޣҾᇎ䱵᧗ࡦӪ䇔ᇊ 

⭣ᣕᶀᯉᱮ⽪˖ 

˄1˅ਁ㹼Ӫ਼ޡ᧗㛑㛑ьǃᇎ䱵᧗ࡦӪѪ䱸ǃẵඖǄᡚ㠣ᤋ㛑䈤᰾Җㆮ

㖢ᰕˈ䱸ǃẵඖ࡛࠶ᤱᴹޜਨ 2,303.2193 з㛑ǃ2,119.6327 з㛑ˈঐޜਨᙫ㛑

ᵜⲴ∄ֻ࡛࠶Ѫ 29.77%ǃ27.40%Ǆ 

˄2˅䱸ǃẵඖᐢҾ 2016 ᒤ 8 ᴸ 19 ᰕㆮ㖢ǉа㠤㹼ࣘॿ䇞Ǌ̍ ᒦ൘ǉа

㠤㹼ࣘॿ䇞Ǌѝ㓖ᇊĀৼᯩቡޜਨ䟽བྷߣㆆһ࣑൘㹼֯㪓һ/㛑ьᵳ࡙ࡽᰐ⌅ᡆ

ᵚ㜭䗮ᡀа㠤㿱ᰦˈᴰ㓸ԕẵඖⲴ㿱Ѫ߶ā̍ а㠤㹼ࣘॿ䇞ᴹ᭸ᵏѪ㠚ॿ䇞

⭏᭸ѻᰕ䎧ޛᒤǄ 

˄3˅2016 ᒤ 8 ᴸˈ䱸ᤱᴹਁ㹼Ӫ 43.77%ࠪ䍴仍ˈᣵԫ㪓һ䮯˗ẵඖᤱ

ᴹ 18.84%ࠪ䍴仍ˈᣵԫᙫ㓿⨶ެ㪓һǄ 

䈧ਁ㹼Ӫ˖ 

˄1˅ᣛ䵢൘ 2016 ᒤ 8 ᴸ䱸ᤱ㛑∄ֻ䘌儈Ҿẵඖˈф䱸ᣵԫ㪓һ䮯ǃ

ẵඖᣵԫᙫ㓿⨶Ⲵ㛼Ჟлˈ䱸ǃẵඖҾ 2016 ᒤ 8 ᴸ 19 ᰕㆮ㖢ǉа㠤㹼ࣘॿ

䇞Ǌ̍ ᒦ㓖ᇊ㿱на㠤ᰦԕẵඖ㿱Ѫ߶Ⲵഐ˗ 

˄2˅㔃ਸ䱸ǃẵඖᤱ㛑∄ֻǃǉа㠤㹼ࣘॿ䇞ǊޣҾ㿱на㠤ᰦ༴⨶

ᯩᔿⲴ㓖ᇊ৺ᢗ㹼ᛵߥˈᣛ䵢䇔ᇊ䱸ǃẵඖѪ਼ޡᇎ䱵᧗ࡦӪⲴᦞᱟݵ

 Ǆ࠶

䈧؍㦀Ӫǃਁ㹼Ӫᖻᐸਁ㺘᰾⺞㿱ˈᒦṩᦞǉ␡ൣ䇱ࡨӔ᱃ᡰࡋъᶯ㛑

⾘俆⅑ޜᔰਁ㹼кᐲᇑṨ䰞ㆄǊ䰞仈 9 Ⲵ㾱≲ˈ䈤᰾ᇎ䱵᧗ࡦӪ䇔ᇊޣᦞ

ᱟ࠶ݵˈᴰ䘁 2 ᒤਁ㹼Ӫᇎ䱵᧗ࡦӪᱟਁ⭏ਈᴤǄ˄ ণᇑṨ䰞䈒䰞仈 2˅ 

എ༽ྲ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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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а˅ᣛ䵢൘ 2016 ᒤ 8 ᴸ䱸ᤱ㛑∄ֻ䘌儈Ҿẵඖˈф䱸ᣵԫ㪓һ䮯ǃ

ẵඖᣵԫᙫ㓿⨶Ⲵ㛼Ჟлˈ䱸ǃẵඖҾ 2016 ᒤ 8 ᴸ 19 ᰕㆮ㖢ǉа㠤㹼ࣘॿ

䇞Ǌˈᒦ㓖ᇊ㿱на㠤ᰦԕẵඖ㿱Ѫ߶Ⲵഐ 

1ǃ䱸ǃẵඖҾ 2016 ᒤ 8 ᴸ 19 ᰕㆮ㖢ǉа㠤㹼ࣘॿ䇞ǊⲴഐ 

2016 ᒤ 8 ᴸㆮ㖢а㠤㹼ࣘॿ䇞ᰦˈ䱸ᤱ㛑∄ֻѪ 43.77%ˈẵඖᤱ㛑∄ֻ

Ѫ Ѫㅜаབྷ㛑ьǃㅜҼབྷ㛑ь˗䢤ҾᶘᒶࣷоẵඖᐢҾ࡛࠶ˈ18.84% 2016 ᒤ 6

ᴸ 22 ᰕㆮ䇒ǉ㛑ᵳ䖜䇙ॿ䇞Ǌ̍ 㓖ᇊᶘᒶࣷሶަᤱᴹⲴਁ㹼Ӫ 11.56%Ⲵ㛑ᵳ䖜

䇙㔉ẵඖˈྲ㘳㲁䈕䜘࠶㛑ᵳˈࡉẵඖⲴᤱ㛑∄ֻѪ 30.40%Ǆ䱸ᣵԫਁ㹼Ӫ

㪓һ䮯ˈѪㅜаབྷ㛑ьˈ৲оਁ㹼Ӫᡈ⮕㿴ࡂㅹ䟽བྷһ亩Ⲵߣㆆˈնнާփᣵ

ਁ㹼ӪⲴᰕᑨ㇑⨶һ࣑˗ẵඖѪㅜҼབྷ㛑ьˈ㠚 2010 ᒤ 11 ᴸޕ㙼ਁ㹼Ӫԕᶕˈ

аⴤᣵԫਁ㹼Ӫᙫ㓿⨶㙼࣑ˈާփ䍏䍓ਁ㹼Ӫᰕᑨ㓿㩕ǃᢰᵟ⹄ਁǃъ࣑ᤃኅㅹ

ǃᵚᶕਁኅǃᰕᑨ㓿㩕ࡂሩਁ㹼ӪⲴᡈ⮕㿴਼ޡˈ䶒㓿㩕ᐕ˗єӪਸ唈ཱྀޘ

㇑⨶ㅹᯩ䶒ਁᥕ䟽བྷᖡ૽ˈㅖਸਁ㹼ӪⲴᇎ䱵ᛵߥǄ 

2016 ᒤ 8 ᴸ 19 ᰕˈਁ㹼Ӫਜᔰㅜа⅑㛑ьབྷՊˈᇑ䇞䙊䗷Ҷ㛑ԭޜਨ᭩䙐

䇮・ㅹޣһᇌǄ↔ᰦˈਁ㹼Ӫᐢᴹкᐲੁˈ䱸ǃẵඖṩᦞਁ㹼ӪⲴᇎ䱵㓿

㩕㇑⨶ᛵߥԕ৺ᵚᶕਁኅ䴰㾱Ҿ਼ᰕㆮ㖢Ҷǉа㠤㹼ࣘॿ䇞ǊǄ 

2ǃǉа㠤㹼ࣘॿ䇞Ǌ㓖ᇊ㿱на㠤ᰦԕẵඖ㿱Ѫ߶Ⲵഐ 

ㆮ㖢а㠤㹼ࣘॿ䇞ᰦˈ䱸ᤱ㛑∄ֻѪ 43.77%ˈẵඖᤱ㛑∄ֻѪ 18.84%ˈ

նᶘᒶࣷоẵඖᐢҾ 2016 ᒤ 6 ᴸ 22 ᰕㆮ䇒ǉ㛑ᵳ䖜䇙ॿ䇞Ǌ̍ 㓖ᇊᶘᒶࣷሶަ

ᤱᴹⲴਁ㹼Ӫ 11.56%Ⲵ㛑ᵳ䖜䇙㔉ẵඖˈഐਁ㹼ӪᖃᰦᤏᮤփਈᴤѪ㛑ԭᴹ䲀

ਨޜ Ѫ̍䚯ݽᖡ૽㛑᭩䘋ᓖ ẵ̍ඖоᶘᒶࣷ㓖ᇊҾਁ㹼Ӫ㛑᭩ᆼᡀѻᰕ䎧┑аᒤ

ਾⲴ 90 ᰕᆼᡀᵜ⅑㛑ᵳ䖜䇙ⲴӔࢢ㔝ᒦ࣎⨶ᐕ୶ਈᴤⲫ䇠Ǆഐ↔ˈ䱸ǃ

ẵඖ൘ㆮ㖢а㠤㹼ࣘॿ䇞ᰦ ᐢ̍ሶẵඖਇ䇙 11.56%㛑ᵳ∄ֻഐ㍐㔬ਸ㘳㲁൘Ǆ 

ẵඖ㠚 2010 ᒤ 11 ᴸޕ㙼ਁ㹼Ӫԕᶕ а̍ⴤᣵԫਁ㹼Ӫᙫ㓿⨶㙼࣑ˈާ փ䍏

䍓ਁ㹼Ӫᰕᑨ㓿㩕ǃᢰᵟ⹄ਁǃъ࣑ᤃኅㅹᯩ䶒Ⲵᐕˈሩਁ㹼ӪⲴਁኅ㓿㩕ާ

ᴹ䟽བྷᖡ૽Ǆ਼ᰦˈሬݹᶯ㹼ъާᴹᇊॆࡦ〻ᓖ儈ǃᢰᵟ䰘儈Ⲵ⢩⛩ˈẵඖ␡

㙅Ҿሬݹᶯ㹼ъཊᒤ ѫ̍ሬҶਁ㹼ӪṨᗳᢰᵟⲴ⹄ਁࡋᯠᐕ ᙗⲴᢺᨑҶⷫ̍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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ሬݹᶯᢰᵟⲴਁኅᯩੁǄ 

ഐ↔ˈ㔬ਸ㘳㲁к䘠ᛵߥˈቔަᱟẵඖⲴуъ㛼Ჟǃ㹼ъ㓿傼ԕ৺ሩਁ㹼Ӫ

ᰕᑨ㇑⨶ǃਁኅ㓿㩕ㅹᯩ䶒Ⲵ㙼䍓઼ᖡ૽ˈҼӪᴰ㓸൘ǉа㠤㹼ࣘॿ䇞Ǌѝ㓖ᇊ

㿱на㠤ᰦԕẵඖ㿱Ѫ߶Ǆ䈕ㅹᆹᧂˈ㌫䱸ǃẵඖṩᦞਁ㹼Ӫਁኅ䴰㾱৺

єӪᇎ䱵ᛵࠪڊߥⲴ㠚ѫᆹᧂˈ㌫єӪⵏᇎᝯˈާᴹਸ⨶ᙗǄ 

˄Ҽ˅㔃ਸ䱸ǃẵඖᤱ㛑∄ֻǃǉа㠤㹼ࣘॿ䇞ǊޣҾ㿱на㠤ᰦ༴

⨶ᯩᔿⲴ㓖ᇊ৺ᢗ㹼ᛵߥˈᣛ䵢䇔ᇊ䱸ǃẵඖѪ਼ޡᇎ䱵᧗ࡦӪⲴᦞᱟ

 ࠶ݵ

1ǃ䱸ǃẵඖᤱ㛑∄ֻᛵߥ 

㓿ᵜᡰᖻᐸṨḕਁ㹼Ӫ㠚㛑ԭᴹ䲀ޜਨ䇮・ԕᶕⲴᐕ୶ⲫ䇠䍴ᯉ ᡚ̍㠣ᵜ㺕

ᤱ൘؍ǃẵඖⲴᤱ㛑∄ֻ൷ᖻ㿱Җࠪާᰕˈ䱸⌅ݵ 57.17%~69.17%ѻ䰤ˈާ

փᤱ㛑∄ֻਈॆᛵྲߥл˖ 

һ亩/ᰦ䰤 
䱸ᤱ㛑∄ֻ

˄%˅ 

ẵඖᤱ㛑∄ֻ

˄%˅ 

ਸ䇑ᤱ㛑∄ֻ

˄%˅ 

㛑ԭᴹ䲀ޜਨ䇮・˄2016 ᒤ 8 ᴸ˅ 43.77 18.84 62.61 

ㅜа⅑㛑ԭ䖜䇙˄2017 ᒤ 3 ᴸ˅ 40.77 16.84 57.61 

ㅜҼ⅑㛑ԭ䖜䇙˄2017 ᒤ 9 ᴸ˅ 40.77 28.40 69.17 

ㅜй⅑㛑ԭ䖜䇙˄2017 ᒤ 11 ᴸ˅ 30.77 28.40 59.17 

ㅜഋ⅑㛑ԭ䖜䇙˄2019 ᒤ 6 ᴸ˅ 40.77 28.40 69.17 

ㅜӄ⅑㛑ԭ䖜䇙˄2019 ᒤ 7 ᴸ˅ 32.77 28.40 61.17 

ㅜޝ⅑㛑ԭ䖜䇙˄2019 ᒤ 8 ᴸ˅ 30.77 28.40 59.17 

ㅜг⅑㛑ԭ䖜䇙˄2020 ᒤ 4 ᴸ˅ 29.77 27.40 57.17 

⌘˖൘㘳㲁ẵඖᐢ㓖ᇊਇ䇙ᶘᒶࣷᡰᤱᴹⲴਁ㹼Ӫ 11.56%㛑ᵳⲴᛵߥлˈẵඖ൘ 2016

ᒤ 8 ᴸ઼ 2017 ᒤ 3 ᴸⲴᐢᤱ㛑∄ֻо亴ᵏਆᗇ㛑ᵳ∄ֻਸ䇑࡛࠶Ѫ 30.40%઼ 28.40%Ǆ 

2ǃǉа㠤㹼ࣘॿ䇞ǊޣҾ㿱на㠤ᰦ༴⨶ᯩᔿⲴ㓖ᇊ৺ᢗ㹼ᛵߥ 

˄1˅㿱на㠤ᰦ༴⨶ᯩᔿⲴ㓖ᇊ 

㓿ᵜᡰᖻᐸṨḕ䱸ǃẵඖㆮ䇒Ⲵǉа㠤㹼ࣘॿ䇞Ǌ̍ ৼᯩሩ㿱на㠤ᰦ

Ⲵ༴⨶ᯩᔿ㓖ᇊྲ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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㘳㲁ࡠẵඖާփ䍏䍓ޜਨⲴޘ䶒㓿㩕㇑⨶һ࣑ Ѫ̍䚯ࠪݽ⧠ॿ୶ܥተ ৼ̍ᯩ

ቡޜਨ䟽བྷߣㆆһ࣑൘㹼֯㪓һ/㛑ьᵳ࡙ࡽᰐ⌅ᡆᵚ㜭䗮ᡀа㠤㿱Ⲵˈᴰ㓸

ᓄԕẵඖⲴ㿱Ѫ߶ˈࠪа㠤㹼ࣘˈẵඖⲴ㿱ণѪа㠤㿱Ǆ 

˄2˅䱸ǃẵඖнᆈ൘㿱на㠤Ⲵᛵᖒ 

㓿ᵜᡰᖻᐸṨḕਁ㹼ӪᣕᵏਜᔰⲴ㪓һՊǃ㛑ьབྷՊՊ䇞᮷Ԧᒦሩ䱸

/൘㹼֯㪓һ࣑ㆆһߣਨ䟽བྷޜǃẵඖቡӪ䱸ࡦǃẵඖ䇯䈸ˈਁ㹼Ӫᇎ䱵᧗

㛑ьᵳ࡙ࡽ൷᤹㓖ᇊᖒᡀҶа㠤㿱ˈѕṬን㹼Ҷǉа㠤㹼ࣘॿ䇞ǊⲴ㓖ᇊˈሩ

Ҿᣕᵏশ⅑㪓һՊǃ㛑ьབྷՊѝᡰ䇞һ亩ߣㆆᰦ൷؍ᤱа㠤㹼ࣘ н̍ᆈ൘ੁ

㛑ьབྷՊ઼㪓һՊ㹼֯ਜ䳶ᵳǃᨀṸᵳԕ৺൘ޣ㛑ьབྷՊǃ㪓һՊк㹼֯㺘ߣ

ᵳᰦࠪ⧠㿱на㠤ⲴᛵᖒǄ 

3ǃ䇔ᇊ䱸ǃẵඖѪ਼ޡᇎ䱵᧗ࡦӪⲴᦞ࠶ݵˈᴰ䘁 2 ᒤਁ㹼Ӫᇎ䱵᧗

 Ӫнᆈ൘ਈᴤࡦ

 㿴ᇊޣᦞ৺Ӫ䇔ᇊࡦҾᇎ䱵᧗ޣ˅1˄

ޣ㿴ᇊ〠 ާփᇩ 

ǉ␡ൣ䇱ࡨӔ᱃ᡰࡋъᶯ㛑⾘俆⅑

 ᔰਁ㹼кᐲᇑṨ䰞ㆄǊޜ

˄ԕлㆰ〠ĀǉᇑṨ䰞ㆄǊā˅ 

䰞仈 9 ᇎ̟䱵᧗ࡦӪᱟᤕᴹޜਨ᧗ࡦᵳⲴѫփǄ൘⺞ᇊޜਨ᧗ࡦ

ᵳᖂᰦˈᓄᖃᵜ⵰ᇎһ≲ᱟⲴࡉˈሺ䟽ԱъⲴᇎ䱵ᛵߥˈ

ԕਁ㹼Ӫ㠚䓛Ⲵ䇔ᇊѪѫˈ⭡ਁ㹼Ӫ㛑ьҸԕ⺞䇔Ǆ؍㦀Ӫǃ

ਁ㹼Ӫᖻᐸᓄ䙊䗷ሩޜਨㄐ〻ǃॿ䇞ᡆަԆᆹᧂԕ৺ਁ㹼Ӫ㛑

ьབྷՊ˄㛑ьࠪᑝՊ䇞ᛵߥǃ㺘ߣ䗷〻ǃᇑ䇞㔃᷌ǃ㪓һᨀ

઼ԫભㅹ˅ǃ㪓һՊ˄䟽བྷߣㆆⲴᨀ䇞઼㺘ߣ䗷〻ㅹ˅ǃⴁһ

Պ৺ਁ㹼Ӫ㓿㩕㇑⨶Ⲵᇎ䱵䘀ᛵߥⲴṨḕሩᇎ䱵᧗ࡦӪ䇔ᇊ

ਁ㺘᰾⺞㿱Ǆ 

ǉ<俆⅑ޜᔰਁ㹼㛑⾘ᒦкᐲ㇑⨶

Ӫ⋑ᴹਁࡦㅜॱҼᶑĀᇎ䱵᧗<⌅࣎

⭏ਈᴤāⲴ⨶䀓઼䘲⭘--䇱ࡨᵏ䍗

⌅ᖻ䘲⭘㿱ㅜ 1 ਧǊ 

˄ԕлㆰ〠Āǉ䇱ࡨᵏ䍗⌅ᖻ䘲⭘

㿱ㅜ 1 ਧǊā˅ 

ㅜйᶑ˖ਁ㹼Ӫ৺ަ؍㦀Ӫ઼ᖻᐸѫᕐཊӪ਼ޡᤕᴹޜਨ᧗ࡦ

ᵳⲴˈᓄᖃㅖਸԕлᶑԦ˖˄а˅⇿Ӫ䜭ᗵ享ⴤ᧕ᤱᴹޜਨ㛑

ԭ઼/ᡆ㘵䰤᧕᭟䝽ޜਨ㛑ԭⲴ㺘ߣᵳ˗˄Ҽ˅ਁ㹼Ӫޜਨ⋫⨶

㔃ᶴޘڕǃ䘀㹼㢟ྭˈཊӪ਼ޡᤕᴹޜਨ᧗ࡦᵳⲴᛵߥнᖡ૽

ਁ㹼ӪⲴ㿴㤳䘀˗˄й˅ཊӪ਼ޡᤕᴹޜਨ᧗ࡦᵳⲴᛵߥˈ

а㡜ᓄᖃ䙊䗷ޜਨㄐ〻ǃॿ䇞ᡆ㘵ަԆᆹᧂҸԕ᰾⺞ˈᴹޣㄐ

〻ǃॿ䇞৺ᆹᧂᗵ享ਸ⌅ᴹ᭸ǃᵳ࡙ѹ࣑Რǃ䍓ԫ᰾⺞ˈ䈕

ᛵߥ൘ᴰ䘁 3 ᒤф൘俆ਁਾⲴਟ亴ᵏᵏ䲀ᱟっᇊǃᴹ᭸ᆈ



ਁ㹼Ӫᖻᐸ㿱                                             㺕ݵ⌅ᖻ㿱Җ˄а˅ 

 

3-3-1-8 

ޣ㿴ᇊ〠 ާփᇩ 

൘Ⲵˈ਼ޡᤕᴹޜਨ᧗ࡦᵳⲴཊӪ⋑ᴹࠪ⧠䟽བྷਈᴤ˗˄ഋ˅

ਁ㹼ᇑṨ䜘䰘ṩᦞਁ㹼ӪⲴާփᛵߥ䇔Ѫਁ㹼Ӫᓄ䈕ㅖਸⲴަ

ԆᶑԦǄ 

˄2˅䱸ǃẵඖѪਁ㹼Ӫ਼ޡᇎ䱵᧗ࡦӪⲴ䇔ᇊᦞ࠶ݵˈф 2 ᒤнᆈ

൘ਈᴤ 

ᵜᡰᖻᐸḕ䰵Ҷਁ㹼ӪⲴᐕ୶ẓṸǃǉޜਨㄐ〻Ǌǃǉа㠤㹼ࣘॿ䇞Ǌǃᇎ䱵᧗

ǃẵඖሩਁ㹼Ӫ㔃ਸ䱸ˈߥ㿴ᇊˈᒦṩᦞਁ㹼ӪⲴᇎ䱵ᛵޣᦞ৺Ӫ䇔ᇊࡦ

㛑ьབྷՊǃ㪓һՊǃ㪓ⴁ儈䘹㚈ԕ৺ਁ㹼Ӫ㓿㩕ߣㆆㅹᯩ䶒Ⲵᖡ૽ˈ䇔ᇊ䱸ǃ

ẵඖѪਁ㹼ӪⲴ਼ޡᇎ䱵᧗ࡦӪˈާփྲ᷀࠶л˖ 

ķ䱸ǃẵඖ൷ⴤ᧕ᤱᴹਁ㹼Ӫ㛑ԭ 

ᣕᵏˈ䱸ǃẵඖѪਁ㹼Ӫㅜаབྷ㛑ь઼ㅜҼབྷ㛑ьˈҼӪ൷ⴤ᧕ᤱᴹ

ਁ㹼Ӫ㛑ԭˈㅖਸǉ䇱ࡨᵏ䍗⌅ᖻ䘲⭘㿱ㅜ 1 ਧǊㅜйᶑㅜа亩Ā⇿Ӫ䜭ᗵ享

ⴤ᧕ᤱᴹޜਨ㛑ԭ઼/ᡆ㘵䰤᧕᭟䝽ޜਨ㛑ԭⲴ㺘ߣᵳāѻ㿴ᇊǄ 

ĸਁ㹼Ӫ⋫⨶㔃ᶴޘڕǃ䘀㹼㢟ྭ ཊ̍Ӫ਼ޡᤕᴹ᧗ࡦᵳⲴᛵߥнᖡ૽ਁ㹼

ӪⲴ㿴㤳䘀 

ਁ㹼Ӫᐢᔪ・ޘڕ㛑ьབྷՊǃ㪓һՊǃⴁһՊㅹ䜘⋫⨶ᵪᶴˈф㪓һՊл

䇮ᇑ䇑ငઈՊǃᡈ⮕ငઈՊǃᨀငઈՊǃ㯚䞜о㘳ṨငઈՊˈ⋫⨶㔃ᶴޘڕˈ

䘀㿴㤳Ǆਁ㹼Ӫǉޜਨㄐ〻Ǌԕ৺ǉ㛑ьབྷՊ䇞һ㿴ࡉǊѝᐢሩਁ㹼Ӫ㛑ьᵳ

࡙ԕ৺㛑ьབྷՊⲴާփ㙼ᵳǃਜ䳶ǃᨀṸǃ䙊⸕ǃਜᔰǃ㺘ߣㅹһ亩ࠪҶ㿴ᇊˈ

㓿ᵜᡰᖻᐸṨḕਁ㹼Ӫ䇮・ԕᶕশ⅑㛑ьབྷՊⲴՊ䇞䙊⸕ǃㆮࡠ㉯ǃ㺘ߣ⾘ǃՊ

䇞ߣ䇞ㅹՊ䇞᮷Ԧˈ䱸ǃẵඖѪਁ㹼Ӫ㛑ьˈ൷Ӣ㠚ࠪᑝҶ㛑ьབྷՊˈᒦ᤹

➗ǉޜਨ⌅Ǌǃǉޜਨㄐ〻Ǌ৺ǉ㛑ьབྷՊ䇞һ㿴ࡉǊⲴ㿴ᇊ㹼֯㛑ьᵳ࡙ˈሩਁ

㹼Ӫ䟽བྷһ亩ԕ৺㪓һǃ䶎㙼ᐕԓ㺘ⴁһⲴᨀǃԫભㅹһ亩ࠪߣㆆˈᒦ൘㛑

ьབྷՊ㺘ߣᰦ؍ᤱа㠤Ǆ 

㓿ᵜᡰᖻᐸṨḕਁ㹼Ӫ㠚䇮・ԕᶕশ⅑㪓һՊⲴՊ䇞䙊⸕ǃㆮࡠ㉯ǃ㺘ߣ⾘ǃ

Պ䇞ߣ䇞ㅹՊ䇞᮷Ԧˈ䱸ǃẵඖаⴤᣵԫਁ㹼Ӫ㪓һˈ൷Ӣ㠚ࠪᑝҶ㪓һՊˈ

ᒦ᤹➗ǉޜਨ⌅Ǌǃǉޜਨㄐ〻Ǌ৺ǉ㪓һՊ䇞һ㿴ࡉǊⲴ㿴ᇊˈሩਁ㹼Ӫ䟽བྷ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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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ᨀṸǃ儈㓗㇑⨶Ӫઈ䘹㚈઼ԫݽㅹһ亩䘋㹼㺘ߣ ᒦ̍൘㪓һՊ㺘ߣᰦ؍ᤱа㠤Ǆ 

䲔൘㛑ьབྷՊǃ㪓һՊን㹼ᓄⲴ㛑ьᵳ઼࡙㪓һᵳ࡙ཆˈᣕᵏˈ䱸

аⴤᣵԫਁ㹼Ӫ㪓һ䮯㙼࣑ˈẵඖаⴤᣵԫਁ㹼Ӫ㪓һǃᙫ㓿⨶㙼࣑ˈҼӪሩਁ

㹼ӪⲴᡈ⮕㿴ࡂǃᵚᶕਁኅǃᰕᑨ㓿㩕㇑⨶൷㜭ཏਁᥕ䟽བྷᖡ૽Ǆ 

㔬кᡰ䘠ˈ䱸ǃẵඖ䙊䗷৲࣐㛑ьབྷՊ઼㪓һՊǃᣵԫਁ㹼Ӫ㪓һᡆ儈㓗

㇑⨶Ӫઈㅹᯩᔿ ሩ̍ਁ㹼ӪⲴ䟽བྷߣㆆǃ㓿㩕㇑⨶઼㪓ⴁ儈䘹㚈ㅹһ亩ᖒᡀҶᴹ

᭸Ⲵ਼ޡ᧗ࡦ˗਼ᰦˈਁ㹼Ӫޜਨ⋫⨶㔃ᶴޘڕǃ䘀㹼㢟ྭˈҼӪሩਁ㹼ӪⲴޡ

਼᧗ࡦᵚᖡ૽ޜਨⲴ㿴㤳䘀ˈㅖਸǉ䇱ࡨᵏ䍗⌅ᖻ䘲⭘㿱ㅜ 1 ਧǊㅜйᶑㅜ

Ҽ亩Āਁ㹼Ӫޜਨ⋫⨶㔃ᶴޘڕǃ䘀㹼㢟ྭˈཊӪ਼ޡᤕᴹޜਨ᧗ࡦᵳⲴᛵߥн

ᖡ૽ਁ㹼ӪⲴ㿴㤳䘀āѻ㿴ᇊԕ৺ǉᇑṨ䰞ㆄǊ䰞仈 9 ሩਁ㹼Ӫ㛑ьབྷՊ˄㛑

ьࠪᑝՊ䇞ᛵߥǃ㺘ߣ䗷〻ǃᇑ䇞㔃᷌ǃ㪓һᨀ઼ԫભㅹ ǃ˅㪓һՊ˄䟽བྷߣ

ㆆⲴᨀ䇞઼㺘ߣ䗷〻ㅹ ǃ˅ⴁһՊ৺ਁ㹼Ӫ㓿㩕㇑⨶Ⲵᇎ䱵䘀ᛵߥⲴṨḕ㾱≲Ǆ 

Ĺ䱸ǃẵඖ਼ޡ᧗ࡦᵳ൘ᴰ䘁 3 ᒤф൘俆ਁਾⲴਟ亴ᵏᵏ䲀ᱟっᇊǃ

ᴹ᭸ᆈ൘Ⲵˈ਼ޡᤕᴹਁ㹼Ӫ᧗ࡦᵳⲴཊӪ⋑ᴹࠪ⧠䟽བྷਈᴤ 

䱸ǃẵඖҾ 2016 ᒤ 8 ᴸ 19 ᰕㆮ䇒ǉа㠤㹼ࣘॿ䇞Ǌ̍ ৼᯩ㓖ᇊ䙊䗷а㠤

㹼ࣘޣ㌫਼ޡѪਁ㹼ӪⲴᇎ䱵᧗ࡦӪˈ൘㹼֯㪓һǃ㛑ьᵳ࡙˄ਜ䳶ᵳǃᨀṸ

ᵳǃ㺘ߣᵳㅹ ᰦ˅䟷ਆа㠤㹼ࣘ а̠㠤㹼ࣘᵏ䰤Ѫ㠚ॿ䇞ㆮ㖢⭏᭸ѻᰕ䎧ޛᒤ˄ 㠣

2024 ᒤ 8 ᴸ 18 ᰕ˅̠ ॿ䇞ᇩਸ⌅ᴹ᭸ǃᵳ࡙ѹ࣑Რǃ䍓ԫ᰾⺞Ǆ 

↔ཆˈ䱸ǃẵඖ䈪 Ā̟㠚ޜਨ㛑⾘кᐲѻᰕ䎧йॱޝњᴸˈн䖜䇙ᡆ

㘵ငᢈԆӪ㇑⨶ަ൘ޜਨ俆⅑ޜᔰਁ㹼㛑⾘ࡽᡰᤱᴹⲴޜਨ㛑ԭ ҏ̍н⭡ޜਨഎ

䍝ަᡰᤱᴹⲴ䈕ㅹ㛑ԭāǄ 

ഐ↔ˈ䱸ǃẵඖⲴ਼ޡ᧗ࡦᵳᱟⵏᇎǃっᇊⲴˈ൘ᴰ䘁 3 ᒤф൘俆ਁਾ

Ⲵਟ亴ᵏᵏ䲀ᱟっᇊǃM ᭸ᆈ൘Ⲵ ᵳⲴཊӪ⋑ᴹࠪ⧠䟽ࡦᤕᴹਁ㹼Ӫ᧗਼ޡ̍

བྷਈᴤˈㅖਸǉ䇱ࡨᵏ䍗⌅ᖻ䘲⭘㿱ㅜ 1 ਧǊㅜйᶑㅜй亩ĀཊӪ਼ޡᤕᴹޜ

ਨ᧗ࡦᵳⲴᛵߥˈа㡜ᓄᖃ䙊䗷ޜਨㄐ〻ǃॿ䇞ᡆ㘵ަԆᆹᧂҸԕ᰾⺞ˈᴹޣㄐ

〻ǃॿ䇞৺ᆹᧂᗵ享ਸ⌅ᴹ᭸ǃᵳ࡙ѹ࣑Რǃ䍓ԫ᰾⺞ˈ䈕ᛵߥ൘ᴰ䘁 3 ᒤ

ф൘俆ਁਾⲴਟ亴ᵏᵏ䲀ᱟっᇊǃM ᭸ᆈ൘Ⲵ ⋐ᵳⲴཊӪࡦਨ᧗ޜᤕᴹ਼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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ᴹࠪ⧠䟽བྷਈᴤāѻ㿴ᇊǄ 

㔬кᡰ䘠ˈᵜᡰᖻᐸ䇔Ѫˈ䇔ᇊ䱸ǃẵඖѪ਼ޡᇎ䱵᧗ࡦӪㅖਸǉᇑṨ䰞

ㆄǊǃǉ䇱ࡨᵏ䍗⌅ᖻ䘲⭘㿱ㅜ 1 ਧǊⲴޣ㿴ᇊˈ䇔ᇊᦞ࠶ݵˈᴰ䘁 2 ᒤਁ

㹼ӪⲴᇎ䱵᧗ࡦӪнᆈ൘ਈᴤǄ 

˄й˅Ṩḕ〻ᒿ઼Ṩḕ㿱 

1ǃᵜᡰᖻᐸን㹼ҶྲлṨḕ〻ᒿ˖ 

˄1˅ḕ䰵Ҷ䱸ǃẵඖㆮ䇒Ⲵǉа㠤㹼ࣘॿ䇞Ǌ̍ ᒦ䇯䈸Ҷ䱸ǃẵඖ˗ 

˄2˅ḕ䰵Ҷਁ㹼Ӫ㠚䇮・ԕᶕশ⅑㛑ьབྷՊǃ㪓һՊⲴՊ䇞᮷Ԧ˗ 

˄3˅ḕ䰵Ҷਁ㹼Ӫ㠚䇮・ԕᶕⲴᐕ୶ẓṸᒦợ⨶Ҷ䱸ǃẵඖⲴᤱ㛑∄ֻ

ਈॆᛵߥ˗ 

˄4˅ḕ䰵Ҷਁ㹼ӪⲴǉޜਨㄐ〻Ǌǃǉ㛑ьབྷՊ䇞һ㿴ࡉǊǃǉ㪓һՊ䇞һ㿴

 ˗ᓖԕ৺㓴㓷ᷦᶴമࡦ⨶⋪䜘Ǌㅹࡉ

˄5˅ḕ䰵ҶǉᇑṨ䰞ㆄǊ䰞仈 9 ԕ৺ǉ䇱ࡨᵏ䍗⌅ᖻ䘲⭘㿱ㅜ 1 ਧǊⲴ

ޣ㿴ᇊ ᒦ̍Ự㍒ҶᐢкᐲޜਨޣҾᇎ䱵᧗ࡦӪ䇔ᇊԕ৺࠶↗䀓ᯩߣṸⲴᰒᴹṸ

ֻоਁ㹼Ӫᛵߥ䘋㹼ሩ➗Ǆ 

2ǃṨḕ㿱 

㔬кᡰ䘠ˈᵜᡰᖻᐸ䇔Ѫ˖ 

˄1 2˅016 ᒤ 8 ᴸㆮ㖢а㠤㹼ࣘॿ䇞ᰦ 䱸̍ᤱ㛑∄ֻѪ 43.77% ẵ̍ඖᤱ㛑

∄ֻѪ 18.84%фᐢоᶘᒶࣷ㓖ᇊਇ䇙ަᤱᴹⲴਁ㹼Ӫ 11.56%Ⲵ㛑ᵳˈ࡛࠶Ѫㅜ

аབྷ㛑ьǃㅜҼབྷ㛑ьǄ䱸ᣵԫਁ㹼Ӫ㪓һ䮯ˈѪㅜаབྷ㛑ьˈ৲оਁ㹼Ӫᡈ

⮕㿴ࡂㅹ䟽བྷһ亩Ⲵߣㆆ ն̍нާփᣵਁ㹼ӪⲴᰕᑨ㇑⨶һ࣑ ẵ̠ඖѪㅜҼབྷ

㛑ьˈ㠚 2010 ᒤ 11 ᴸޕ㙼ਁ㹼Ӫԕᶕˈаⴤᣵԫਁ㹼Ӫᙫ㓿⨶㙼࣑ˈާփ䍏䍓

ਁ㹼Ӫᰕᑨ㓿㩕ǃᢰᵟ⹄ਁǃъ࣑ᤃኅㅹޘ䶒㓿㩕ᐕ˗єӪਸ唈ཱྀˈ਼ޡሩ

ਁ㹼ӪⲴᡈ⮕㿴ࡂǃᵚᶕਁኅǃᰕᑨ㓿㩕㇑⨶ㅹᯩ䶒ਁᥕ䟽བྷᖡ૽ˈㅖਸਁ㹼Ӫ

Ⲵᇎ䱵ᛵߥǄ2016 ᒤ 8 ᴸ 19 ᰕˈਁ㹼Ӫਜᔰㅜа⅑㛑ьབྷՊˈᇑ䇞䙊䗷Ҷ㛑ԭ

ǃẵඖṩᦞਁ㹼ӪһᇌǄ↔ᰦˈਁ㹼Ӫᐢᴹкᐲੁˈ䱸ޣਨ᭩䙐䇮・ㅹ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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Ⲵᇎ䱵㓿㩕㇑⨶ᛵߥԕ৺ᵚᶕਁኅ䴰㾱Ҿ਼ᰕㆮ㖢Ҷǉа㠤㹼ࣘॿ䇞ǊǄ 

˄2˅ㆮ㖢а㠤㹼ࣘॿ䇞ᰦˈ䱸ᤱ㛑∄ֻѪ 43.77%ˈẵඖᤱ㛑∄ֻѪ

18.84%ˈնᶘᒶࣷоẵඖᐢҾ 2016 ᒤ 6 ᴸ 22 ᰕㆮ䇒ǉ㛑ᵳ䖜䇙ॿ䇞Ǌ̍ 㓖ᇊᶘ

ᒶࣷሶަᤱᴹⲴਁ㹼Ӫ 11.56%Ⲵ㛑ᵳ䖜䇙㔉ẵඖˈഐਁ㹼ӪᖃᰦᤏᮤփਈᴤѪ

㛑ԭᴹ䲀ޜਨ Ѫ̍䚯ݽᖡ૽㛑᭩䘋ᓖ ẵ̍ඖоᶘᒶࣷ㓖ᇊҾਁ㹼Ӫ㛑᭩ᆼᡀѻᰕ

䎧┑аᒤਾⲴ 90 ᰕᆼᡀᵜ⅑㛑ᵳ䖜䇙ⲴӔࢢ㔝ᒦ࣎⨶ᐕ୶ਈᴤⲫ䇠Ǆഐ↔ˈ

䱸ǃẵඖ൘ㆮ㖢а㠤㹼ࣘॿ䇞ᰦˈᐢሶẵඖਇ䇙 11.56%㛑ᵳ∄ֻഐ㍐㔬ਸ㘳

㲁൘Ǆẵඖ㠚 2010 ᒤ 11 ᴸޕ㙼ਁ㹼Ӫԕᶕˈаⴤᣵԫਁ㹼Ӫᙫ㓿⨶㙼࣑ˈާ

փ䍏䍓ਁ㹼Ӫᰕᑨ㓿㩕ǃᢰᵟ⹄ਁǃъ࣑ᤃኅㅹᯩ䶒Ⲵᐕˈሩਁ㹼ӪⲴਁኅ㓿

㩕ާᴹ䟽བྷᖡ૽Ǆ਼ᰦˈሬݹᶯ㹼ъާᴹᇊॆࡦ〻ᓖ儈ǃᢰᵟ䰘儈Ⲵ⢩⛩ˈẵ

ඖ␡㙅Ҿሬݹᶯ㹼ъཊᒤ ѫ̍ሬҶਁ㹼ӪṨᗳᢰᵟⲴ⹄ਁࡋᯠᐕ ᙗⲴᢺⷫ̍ࡽ

ᨑҶሬݹᶯᢰᵟⲴਁኅᯩੁǄഐ↔ 㔬̍ਸ㘳㲁к䘠ᛵߥ ቔ̍ަᱟẵඖⲴуъ㛼Ჟǃ

㹼ъ㓿傼ԕ৺ሩਁ㹼Ӫᰕᑨ㇑⨶ǃਁ ኅ㓿㩕ㅹᯩ䶒Ⲵ㙼䍓઼ᖡ૽ Ҽ̍Ӫᴰ㓸൘ǉа

㠤㹼ࣘॿ䇞Ǌѝ㓖ᇊ㿱на㠤ᰦԕẵඖ㿱Ѫ߶Ǆ䈕ㅹᆹᧂˈ㌫䱸ǃẵඖṩ

ᦞਁ㹼Ӫਁኅ䴰㾱৺єӪᇎ䱵ᛵࠪڊߥⲴ㠚ѫᆹᧂ ㌫̍єӪⵏᇎᝯˈާ ᴹਸ⨶

ᙗǄ 

˄3 ǉ˅а㠤㹼ࣘॿ䇞Ǌѝ㓖ᇊ㿱на㠤ᰦԕẵඖ㿱Ѫ߶ˈᣕᵏˈਁ

㹼Ӫᇎ䱵᧗ࡦӪ䱸ǃẵඖቡޜਨ䟽བྷߣㆆһ࣑൘㹼֯㪓һ/㛑ьᵳ࡙ࡽ൷᤹㓖

ᇊᖒᡀҶа㠤㿱 н̍ᆈ൘ੁ㛑ьབྷՊ઼㪓һՊ㹼֯ਜ䳶ᵳǃᨀṸᵳԕ৺൘ޣ

㛑ьབྷՊǃ㪓һՊк㹼֯㺘ߣᵳᰦࠪ⧠㿱на㠤Ⲵᛵᖒ˗䇔ᇊ䱸ǃẵඖѪޡ

਼ᇎ䱵᧗ࡦӪㅖਸǉᇑṨ䰞ㆄǊǃǉ䇱ࡨᵏ䍗⌅ᖻ䘲⭘㿱ㅜ 1 ਧǊⲴޣ㿴ᇊˈ

䇔ᇊᦞ࠶ݵˈᴰ䘁 2 ᒤਁ㹼ӪⲴᇎ䱵᧗ࡦӪнᆈ൘ਈᴤǄ 

 

йǃޣҾṨᗳᢰᵟᶕⓀ઼⫘ᆷݹᆖ 

⭣ᣕᶀᯉᱮ⽪˖ 

˄1˅ਁ㹼ӪཊṨᗳӪઈᴮԫ㙼Ҿ㣿ᐎ⫘ᆷݹᆖᴹ䲀ޜਨ˄ԕлㆰ〠⫘ᆷ

̍˅ᆖݹ वᤜ˖ᇎ䱵᧗ࡦӪẵඖˈ2004 ᒤ 7 ᴸ㠣 2010 ᒤ 11 ᴸԫ⫘ᆷݹᆖ⹄ਁ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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〻ᐸ˗㙼ᐕⴁһ䉒ছ㓒 2̍003 ᒤ 1 ᴸ㠣 2005 ᒤ 7 ᴸԫ⫘ᆷݹᆖ䍴ᶀ、䮯˗ޜਨ

ᙫ㓿⨶⦻≤䬦࢟ 2̍008 ᒤ 10 ᴸ㠣 2010 ᒤ 11 ᴸԫ㙼Ҿ⫘ᆷݹᆖ⹄ਁ䜘˗ޜਨ⹄

ਁѝᗳ࢟㓿⨶䱸⧞ 2̍010 ᒤ 8 ᴸ㠣 2012 ᒤ 9 ᴸԫ㙼Ҿ⫘ᆷݹᆖ⹄ਁ䜘Ӿһ⹄ਁ

ᐕǄ 

˄2˅⫘ᆷݹᆖѪѝᕪݹ⭥ᆀޜਨˈѝᕪݹ⭥˄⫘ᆷݹᆖ˅Ѫਁ㹼Ӫㄎҹሩ

Ǆ㠚 2018 ᒤ䎧ˈѝᕪݹ⭥ᡀѪਁ㹼Ӫࡽӄབྷᇒᡧˈަੁਁ㹼Ӫ䟷䍝Ⲵѫփव

ᤜ⫘ᆷݹᆖǃ㣿ᐎ⫘呯ݹ⭥ᴹ䲀ޜਨǄ 

䈧ਁ㹼Ӫ˖ 

˄1˅ᣛ䵢ਁ㹼Ӫо⫘ᆷݹᆖѫ㾱ӗ૱ǃṨᗳᢰᵟѻ䰤Ⲵޣ㚄ᙗˈṨᗳᢰᵟ

ᤷḷሩ∄ˈᱟᆈ൘ṨᗳᢰᵟᶕⓀҾ⫘ᆷݹᆖᡆ㘵ަޣ㚄ᯩⲴᛵᖒ˗ 

˄2 㔃˅ਸޣṨᗳᢰᵟӪઈᐕ㓿শǃ㛼Ჟ ᣛ̍䵢ਁ㹼ӪṨᗳᢰᵟⲴᶕⓀǃ

ᖒᡀ䗷〻ˈᱟ⎹৺൘ަԆঅսⲴ㙼ਁ࣑᰾ˈᱟᆈ൘䘍৽ㄎъ⾱→ᡆץ⣟୶

ъ〈ᇶᛵᖒˈᱟᆈ൘㓐㓧ᡆ▌൘㓐㓧˗ 

˄3˅ᣛ䵢ਁ㹼Ӫᇎ䱵᧗ࡦӪǃ㪓ⴁ儈৺ަԆṨᗳӪઈо⫘ᆷݹᆖǃѝᕪݹ

⭥ᱟᆈ൘ޣ㚄ޣ㌫ᡆަԆᇶޣ࠷㌫˗ 

˄4˅ᣛ䵢 2018 ᒤᔰਁ㹼Ӫሩѝᕪݹ⭥䬰䠁仍བྷᑵ䮯Ⲵഐˈᒦ㔃

ਸޣӗ૱ᐲ൪ԧṬ઼ੁަԆᇒᡧ䬰ԧṬ᷀࠶Ӕ᱃ԧṬݱޜᙗǄ 

 Ǆߥ䈧ѝу࡙Ⲵᛵ⭣ޣ䲔ᤋ㛑䈤᰾Җѝᴹࡐ˅5˄

䈧؍㦀Ӫǃਁ㹼Ӫᖻᐸਁ㺘᰾⺞㿱Ǆ˄ ণᇑṨ䰞䈒䰞仈 3˅ 

എ༽ྲл˖ 

˄а˅ᣛ䵢ਁ㹼Ӫо⫘ᆷݹᆖѫ㾱ӗ૱ǃṨᗳᢰᵟѻ䰤Ⲵޣ㚄ᙗˈṨᗳᢰ

ᵟᤷḷሩ∄ˈᱟᆈ൘ṨᗳᢰᵟᶕⓀҾ⫘ᆷݹᆖᡆ㘵ަޣ㚄ᯩⲴᛵᖒ 

1ǃਁ㹼Ӫо⫘ᆷݹᆖⲴѫ㾱ӗ૱ᛵߥǃṨᗳᢰᵟѻ䰤Ⲵޣ㚄ᙗ 

ᵜᡰᖻᐸḕ䰵Ҷਁ㹼ӪࠪާⲴ䈤᰾ˈᒦሩ⫘ᆷݹᆖ䘋㹼䇯䈸⺞䇔ˈ㓿Ṩḕˈ

⫘ᆷݹᆖ൘ѫ㾱ӗ૱ǃṨᗳᢰᵟᯩ䶒оਁ㹼Ӫᆈ൘ᐞᔲˈާփᛵྲߥ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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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ⴞ ⫘ᆷݹᆖ ਁ㹼Ӫ ޣ㚄ᙗ 

ѫ㾱ӗ

૱ 

⫘ᆷݹᆖѫ㾱ӗ૱ਟ࠶Ѫй㊫˖ㅜа㊫

Ѫ㛼ݹ⁑㓴ˈྲ ᒣᶯ⭥㝁ǃㅄ䇠ᵜ⭥㝁ˈ

ਠᔿᱮ⽪ಘǃᐕ᧗ᱮ⽪ಘǃ䖖䖭ᱮ⽪ಘ

ㅹ⭘㛼ݹ⁑㓴˗ 

ㅜҼ㊫Ѫ㛼ݹ⁑㓴ޣ䭞䴦㓴Ԧˈྲঠࡧ

ᔿሬݹᶯǃሴࠪᔿሬݹᶯǃݹᆖ㟌⡷ㅹ  ̠

ㅜй㊫Ѫᖡۿӗ૱ˈྲᇦ⭘ᣅᖡᵪㅹ 

ਁ㹼ӪⲴѫ㾱ӗ૱Ѫሬݹ

ᶯˈਟᓄ⭘Ҿਠᔿᱮ⽪ಘǃ

ㅄ䇠ᵜ⭥㝁ǃ⏢Ღ⭥㿶ǃᒣ

ᶯ⭥㝁ㅹ亶ฏ 

ሬݹᶯᱟ㛼ݹ⁑㓴ѝⲴޣ䭞㓴

Ԧѻаˈਁ 㹼Ӫѫ㾱ӗ૱ሬݹᶯ

о⫘ᆷݹᆖ㛼ݹ⁑㓴ӗ૱ާᴹ

кл⑨ޣ㌫ о̠⫘ᆷݹᆖ㛼ݹ⁑

㓴ޣ䭞䴦㓴Ԧѝሬݹᶯӗ૱ާ

ᴹㄎҹޣ㌫ о̠⫘ᆷݹᆖⲴᖡۿ

ӗ૱ᰐޣ㚄ᙗ 

Ṩᗳᢰ

ᵟ 

⫘ᆷݹᆖṨᗳᢰᵟᴹ㛼ݹ⁑㓴ᱮ⽪ᓄ⭘

ᢰᵟǃሬݹᶯ⭏ӗᢰᵟ઼ᱮ⽪ಘԦ㌫㔏

䳶ᡀᢰᵟǄ 

㛼ݹ⁑㓴ᱮ⽪ᓄ⭘ᢰᵟѫ㾱वᤜ䎵㮴

රǃゴ䗩Ṷǃ儈䀓᷀ᓖǃվ㜭㙇ǃ儈Ӟ

ᓖ㛼ݹ⁑㓴䇮䇑⭏ӗᢰᵟˈ Local 

dimming Ⲵ HDR 㛼ݹ⁑㓴䇮䇑⭏ӗᢰ

ᵟ M̍ini LED 㛼ݹ⁑㓴ㅹ⭏ӗ઼ᓄ⭘ᢰ

ᵟㅹ˗ 

൘ሬݹᶯ⭏ӗᯩ䶒ˈᴹঠ࣐ࡧᐕᢰᵟǃ

ሴ࣐ࠪᐕᢰᵟ˗ 

ᱮ⽪ಘԦ㌫㔏䳶ᡀᢰᵟѫ㾱वᤜ⏢Ღ䶒

ᶯǃ㛼ݹ⁑㓴ǃ䀖᧗ቿㅹᱮ⽪ಘԦ䳶ᡀ

ᮤਸ⭏ӗᢰᵟˈ⭥ㄎӗ૱⭘ᱮ⽪ಘᰐ㕍

᧕ᢰᵟㅹ 

ਁ㹼Ӫ㓿䗷ཊᒤ〟㍟ˈ㠚ѫ

䘿ࡦ䈳ݹޕᶯݹᯠਆᗇሬࡋ

䮌䱥࣐ࡇᐕᢰᵟǃ৽ሴ䶒ᗞ

㓣㖁⛩㔃ᶴ䖜ঠᢰᵟǃࠪݹ

䶒ᗞ㓣ἡ䮌㔃ᶴ䖜ঠᢰᵟㅹ

7 亩Ṩᗳᢰᵟˈᶴᔪ䎧Ҷሬ

 ᶯᢰᵟփ㌫ݹ

ਁ㹼Ӫн䘋㹼㛼ݹ⁑㓴࣐ᐕ㓴

㻵ǃᖡۿӗ૱⭏ӗъ࣑ ഐ̍↔⫘

ᆷݹᆖⲴ㛼ݹ⁑㓴ᱮ⽪ᓄ⭘ᢰ

ᵟǃᱮ⽪ಘԦ㌫㔏䳶ᡀᢰᵟоਁ

㹼ӪṨᗳᢰᵟнᆈ൘ޣ㚄ᙗ˗ 

൘ሬݹᶯ⭏ӗᯩ䶒 ⫘̍ᆷݹᆖᤕ

ᴹঠࡧǃሴࠪᢰᵟˈਁ 㹼Ӫᤕᴹ

✝ǃঠࡧᢰᵟ ৼ̍ᯩӵ൘ሬݹ

ᶯঠࡧᢰᵟᯩ䶒ᆈ൘ਟ∄ᙗ ৼ̠

ᯩሬݹᶯঠࡧᢰᵟ൘؍ᣔ㟌᫅

ਆǃᣅᯉǃӗ૱⌱ㅹ䈨ཊᯩ䶒

ᆈ൘аᇊᐞᔲ ㌫̍єᇦޜਨ⤜・

㠚ѫᔰਁᆼᡀ 

2ǃਁ㹼Ӫо⫘ᆷݹᆖṨᗳᢰᵟᤷḷሩ∄ 

ṩᦞк䘠ᐢᣛ䵢Ⲵਁ㹼Ӫо⫘ᆷݹᆖṨᗳᢰᵟѻ䰤Ⲵޣ㚄ᙗᛵߥ ৼ̍ᯩӵ൘

ሬݹᶯঠࡧᢰᵟᯩ䶒ᆈ൘ਟ∄ᙗˈնᆈ൘ᐞᔲˈާփᤷḷሩ∄ྲл˖ 

亩ⴞ ⫘ᆷݹᆖ ਁ㹼Ӫ 

ᢰᵟ〠 ሬݹᶯঠࡧᢰᵟ ሬݹᶯ㋮ᇶаփॆঠࡧᢰᵟ 

 ᣔ㟌᫅ਆ Ӫᐕ᫅ਆ ᵪಘ㠚ࣘ᫅ਆ؍

ᣅᯉǃӗ૱⌱ ࣘᣅᯉǃᤱᔿ㺘䶒⌱ 㠚ࣘ䘱ᯉǃ䳶ᡀ㠚ࣘ⌱䇮༷ 

 ᣔ㟌व㻵 Ӫᐕ㾶㟌 㠚ࣘ㾶㟌؍

૱䍘䘱Ựᯩᔿ Ӫᐕ䘱Ự AGV 㠚ࣘ䘱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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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ǃਁ㹼ӪṨᗳᢰᵟнᆈ൘ᶕⓀҾ⫘ᆷݹᆖᡆ㘵ަޣ㚄ᯩⲴᛵᖒ 

ᵜᡰᖻᐸḕ䰵Ҷਁ㹼ӪࠪާⲴ䈤᰾ˈᒦሩ⫘ᆷݹᆖ䘋㹼䇯䈸⺞䇔ˈ㓿Ṩḕˈ

ਁ㹼Ӫ 7 亩Ṩᗳᢰᵟ൷Ѫ㠚ѫࡋᯠਆᗇ н̍ᆈ൘ᶕⓀҾ⫘ᆷݹᆖᡆ㘵ަޣ㚄ᯩⲴ

ᛵᖒǄ 

˄Ҽ˅㔃ਸޣṨᗳᢰᵟӪઈᐕ㓿শǃ㛼Ჟˈᣛ䵢ਁ㹼ӪṨᗳᢰᵟⲴᶕ

Ⓚǃᖒᡀ䗷〻ˈᱟ⎹৺൘ަԆঅսⲴ㙼ਁ࣑᰾ˈᱟᆈ൘䘍৽ㄎъ⾱→ᡆץ

⣟୶ъ〈ᇶᛵᖒˈᱟᆈ൘㓐㓧ᡆ▌൘㓐㓧 

1ǃޣṨᗳᢰᵟӪઈᐕ㓿শǃ㛼Ჟ 

㓿ᵜᡰᖻᐸḕ䰵ਁ㹼ӪṨᗳᢰᵟӪઈẵඖǃ⦻≤䬦ǃ䱸⧞઼䱶ഭॾປ߉Ⲵ䰞

䈒㺘ˈަᐕ㓿শǃ㛼Ჟᛵྲߥл˖ 

ဃ ᐕ㓿শǃ㛼Ჟ 

ẵඖ 

1981 ᒤࠪ⭏ˈѝഭഭ㉽ˈᰐຳཆ≨ѵት⮉ᵳˈᵜ、ᆖশǄ2004 ᒤ 7 ᴸ㠣 2010 ᒤ 11

ᴸˈԫ㣿ᐎ⫘ᆷݹᆖᴹ䲀ޜਨ⹄ਁᐕ〻ᐸ˗2010 ᒤ 11 ᴸ㠣 2016 ᒤ 8 ᴸˈশԫཙ⾴

ᙫ㓿⨶ǃ㪓һެᙫ㓿⨶˗2016⭥ݹ ᒤ 8 ᴸ㠣Ӻˈԫ㣿ᐎཙ⾴㪓һެᙫ㓿⨶Ǆ 

⦻≤䬦 

1980 ᒤࠪ⭏ˈѝഭഭ㉽ˈᰐຳཆ≨ѵት⮉ᵳˈу、ᆖশǄ2001 ᒤ 9 ᴸ㠣 2003 ᒤ 5

ᴸˈԫইӜ LG ਨᢰᵟ䜘ᐕ〻ᐸޜᖙ㢢ᱮ⽪㌫㔏ᴹ䲀䍓ԫࡋ਼ 2̠003 ᒤ 6 ᴸ㠣 2008

ᒤ 9 ᴸԫ⌠ኡݹ⭥˄㣿ᐎ˅ᴹ䲀ޜਨ⹄ਁ䜘ѫԫ˗2008 ᒤ 10 ᴸ㠣 2010 ᒤ 11 ᴸԫ

㙼Ҿ㣿ᐎ⫘ᆷݹᆖᴹ䲀ޜਨ⹄ਁ䜘Ӿһ⹄ਁᐕ 2̠010 ᒤ 12 ᴸ㠣 2016 ᒤ 8 ᴸᣵԫ

ཙ⾴࢟⭥ݹᙫ㓿⨶˗2016 ᒤ 8 ᴸ㠣 2019 ᒤ 10 ᴸˈԫ㣿ᐎཙ⾴㪓һ˗2019 ᒤ 10 ᴸ

㠣Ӻˈԫ㣿ᐎཙ⾴࢟ᙫ㓿⨶Ǆ 

䱸⧞ 

1988 ᒤࠪ⭏ˈѝഭഭ㉽ˈᰐຳཆ≨ѵት⮉ᵳˈᵜ、ᆖশˈ⭥ᆀؑᐕ〻уъǄ2009

ᒤ 7 ᴸ㠣 2010 ᒤ 7 ᴸˈԫ᭯㘄㋮ᇶݹᆖ˄㣿ᐎ˅ᴹ䲀ޜਨ⹄ਁ䜘ᐕ〻ᐸ 2̠010 ᒤ 8

ᴸ㠣 2012 ᒤ 9 ᴸˈԫ㙼Ҿ㣿ᐎ⫘ᆷݹᆖᴹ䲀ޜਨ⹄ਁ䜘Ӿһ⹄ਁᐕ˗2012 ᒤ 10

ᴸ㠣 2016 ᒤ 8 ᴸˈԫཙ⾴ݹ⭥⹄ਁѝᗳ࢟㓿⨶˗2016 ᒤ 8 ᴸ㠣Ӻˈԫ㣿ᐎཙ⾴⹄

ਁѝᗳ࢟㓿⨶Ǆ 

䱶ഭॾ 

1982 ᒤࠪ⭏ˈѝഭഭ㉽ˈᰐຳཆ≨ѵት⮉ᵳˈ⹄ウ⭏ᆖশˈݹᆖуъǄ2008 ᒤ 7

ᴸ㠣 2011 ᒤ 3 ᴸˈԫ㣿ᐎᐘ㿶ݹ⭥ᴹ䲀ޜਨᐕ〻ᐸ 2̠011 ᒤ 3 ᴸ㠣 2018 ᒤ 11 ᴸˈ

ԫᕐᇦᓧᗇᯠݹ⭥ᶀᯉᴹ䲀ޜਨ⹄ਁݹᆖ䇮䇑䜘࢟ᙫⴁ 2̠018 ᒤ 11 ᴸ㠣 2020 ᒤ

3 ᴸˈԫ䍍ݻᴬᓃቄ⢩⭏⢙、ᢰ˄㣿ᐎ˅ᴹ䲀ޜਨ⹄ਁ䜘儈㓗ݹᆖᐕ〻ᐸ˗2020 ᒤ

3 ᴸ㠣Ӻˈԫ㣿ᐎཙ⾴⹄ਁѝᗳᢰᵟᙫᐕ〻ᐸ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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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ǃਁ㹼ӪṨᗳᢰᵟⲴᶕⓀǃᖒᡀ䗷〻 

ᡚ㠣ᵜ㺕ݵ⌅ᖻ㿱Җࠪާᰕˈਁ 㹼Ӫޡᤕᴹሬݹᶯݹޕ䈳ࡦ䘿䮌䱥࣐ࡇᐕ

ᢰᵟǃ৽ሴ䶒ᗞ㓣㖁⛩㔃ᶴ䖜ঠᢰᵟǃࠪ 䶒ᗞ㓣ἡ䮌㔃ᶴ䖜ঠᢰᵟㅹݹ 7 亩Ṩᗳ

ᢰᵟˈަᢰᵟᶕⓀ઼ᖒᡀ䗷〻ާփᛵྲߥл˖ 

ᒿ

ਧ 
ᢰᵟ〠 ᢰᵟㆰӻ 

ᢰᵟ

ᶕⓀ 
ᖒᡀ䗷〻 

1 

䘿ࡦ䈳ݹޕ

䮌䱥࣐ࡇᐕ

ᢰᵟ 

䙊䗷൘ሬݹᶯݹޕㄟ䶒䖜ঠ⢩↺

䈳ࡦ䘿䮌䱥ࡇ㔃ᶴ ᢙ̍བྷ LED ሴޕ

ゴ䗩Ṷᵪߣ㓯䀂ᓖˈ䀓ݹ LED

 䶒᰾᳇н൷Ⲵ⧠䊑⭫ח

㠚ѫ

 ᯠࡋ

䲿⵰ LED ⭘㓴֯⁑ݹ᭸⦷ᤱ㔝ᨀॷˈ㛼ݹਁ LED 仇

ᮠ䙀⑀߿ቁˈӗ૱䗩Ṷቪረᤱ㔝ਈゴˈ䀓ߣ LED ݹޕ

ㄟ䶒⭫䶒᰾᳇н൷䰞仈ᡀѪҶ✝ሬݹᶯ⭏ӗޣ䭞䳮

仈Ǆ2013 ᒤˈਁ㹼Ӫ൘ሬݹᶯݹޕㄟ䶒䇮䇑䈳ࡦ䘿䮌

㔃ᶴˈᒦ䙊䗷ᒣᯩᔿᇎ⧠䘿䮌㔃ᶴ࣐ᐕ˗2014 ᒤˈ

ѪҶᨀॷ⭏ӗ㋮ᓖˈਁ㹼Ӫሶ䘿䮌㔃ᶴ࣐ᐕҾ┊䖞㺘

䶒ˈᒦᔰਁу⭘䇮༷ˈሶᗞ䘿䮌㔃ᶴ┊ঠҾሬݹᶯ

ㄟ䶒ˈᇎ⧠っᇊབྷᢩ䟿⭏ӗ˗2017ݹޕ ᒤˈਁ㹼ӪՈ

ॆ䘿䮌㔃ᶴᖒ⣦઼᭩䘋䈕ᢰᵟ⭏ӗ䇮༷ 

2 

৽ሴ䶒ᗞ㓣

㖁⛩㔃ᶴ䖜

ঠᢰᵟ 

ሶ䇮䇑ྭⲴ৽ሴ䶒ᗞ㓣㖁⛩㔃ᶴˈ

൘䮌䶒⁑ާ㺘䶒䘋㹼㋮ݹ◰⭘֯

ᇶ䴅ࡦ⁑ާˈ֯⭘⁑ާ䖜ঠ൘

ሬݹᶯ৽ሴ䶒ˈ֯ሬݹᶯ৽ሴ䶒ާ

ᴹݹ㓯৽ሴ᭸᷌ 

㠚ѫ

 ᯠࡋ

2012 ᒤˈਁ㹼Ӫ㋮߶ࡔᯝሬݹᶯᢰᵟਁኅ䐟㓯ˈᡀ࣏

ᔰਁ৽ሴ䶒ᗞ㓣㖁⛩㔃ᶴ䖜ঠᢰᵟˈ֯䈕ᢰᵟᡀ࣏ᓄ

⭘൘ᒣᶯ⭥㝁઼ㅄ䇠ᵜ⭥㝁ㅹ㮴රॆሬݹᶯӗ૱к˗

2014 ᒤˈ䙊䗷ᔰਁѝབྷර䇮༷ˈᤃኅ֯⭘Ҿਠᔿᱮ⽪

ಘǃ⏢Ღ⭥㿶઼⚟ާ➗᰾ㅹሬݹᶯӗ૱ 

3 

䶒ᗞ㓣ݹࠪ

ἡ䮌㔃ᶴ䖜

ঠᢰᵟ 

ሶ䇮䇑ྭⲴᗞ㓣ἡ䮌㔃ᶴˈ֯⭘䎵

㋮ᇶᵪᒺ࣐ᐕ൘⁑ާ㺘䶒ˈ֯⭘

⭥䬨㘫ᶯᡀ✝䖜ঠ֯⭘Ⲵ䭽ᶯˈ

ሶᗞ㓣ἡ䮌㔃ᶴ䖜ঠ൘ࠪݹ䶒ˈӾ

㘼࣐ሬݹᶯӞᓖ 

㠚ѫ

 ᯠࡋ

2015 ᒤ⏢Ღᱮ⽪ӗ૱ሩվ㜭㙇ǃ儈Ӟᓖ䴰≲ᨀॷˈਁ

㹼Ӫ൘ӗ૱৽ሴ䶒ᗞ㓣㔃ᶴ䖜ঠⲴสкˈሩሬݹᶯ

ˈ䀂ᓖݹ䶒䇮䇑ᔰਁࠪᗞ㓣ἡ䮌㔃ᶴˈ᭩ਈҶࠪݹࠪ

ᨀॷҶӗ૱↓䶒Ӟᓖˈ䱽վӗ૱㜭㙇˗2016 ᒤӗ૱ᓄ

⭘Ҿཊቪረᒣᶯ⭥㝁ǃㅄ䇠ᵜ⭥㝁ӗ૱ 

4 
㋮ᇶаփॆ

ঠࡧᢰᵟ 

䙊䗷ሩՐ㔏ঠࡧᐕ㢪᭩䘋ˈ㓴ਸҶ

㠚ࣘ⌱ǃঠࡧǃ✈✔ǃ㠚ࣘव㻵

ㅹཊ䚃ᐕᒿ ᇎ̍⧠㠚ࣘॆǃ儈㋮ᓖǃ

儈᭸⦷ঠࡧ⭏ӗ 

㠚ѫ

 ᯠࡋ

ਁ㹼Ӫ൘Ր㔏э㖁ঠࡧᢰᵟสкˈ䘹⭘䘁㓒ཆ䳗䚃

✈✔ᯩᔿ⭏ӗਠᔿᱮ⽪ಘሬݹᶯ˗2015 ᒤ䲿⵰ӗ૱࣏

㜭ཊॆݳ䴰≲ˈਁ㹼Ӫሩঠࡧ⭏ӗᐕ㢪ѝ᫅㟌ǃ⌱ǃ

ᣅᯉᇊսǃव㻵ǃ䘱Ự૱䍘⍻䟿ㅹᐕ㢪᭩䘋 2̠018 ᒤˈ

ᖒᡀ㋮ᇶаփॆঠࡧ⭏ӗᢰᵟ 

5 

䶒䎵㋮㓶ח

ᣋݹ⹄⼘ᢰ

ᵟ 

ሬݹᶯח䶒䎵㋮㓶ᣋݹ⹄⼘ᢰᵟ

ሩሬݹᶯ䘋㹼儈ݹ⌱ᓖᣋݹ⹄⼘

ਟ䱽վ䘋ޕሬݹᶯݹ㓯Ⲵᦏ㙇ˈ䗮

㠚ѫ

 ᯠࡋ

2014 ᒤˈਁ㹼Ӫᇎ⧠ሬݹᶯᶀᯉ儈㋮ᓖࢢ࠷ǃᣋݹ

⹄⼘⭏ӗ˗2015 ᒤˈਁ㹼Ӫᔰਁᕅ䘋儈㋮ᓖᣋݹ⹄⼘

䇮༷ˈᇎ⧠ᣋݹ䶒㋇㌉ᓖሿҾ 800 㓣㊣Ⲵ㋮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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ᒿ

ਧ 
ᢰᵟ〠 ᢰᵟㆰӻ 

ᢰᵟ

ᶕⓀ 
ᖒᡀ䗷〻 

䶒㋇㌉ᓖሿݹቪረ㋮ᓖ㾱≲ˈᣋࡠ

Ҿ 800 㓣㊣ 

6 
㠚ࣘॆ⭏ӗ

ᢰᵟ 

㠚ѫ⹄ਁ䇮䇑ǃᮤਸ㠚ࣘॆ⭏ӗ৺

䖵ࣙ䇮༷ˈ䙊䗷ሩሬݹᶯ⭏ӗѝӗ

૱䘀䗃ǃAGV 㠚ࣘ䝽䘱ǃ㠚ࣘ᫅㟌ǃ

㠚ࣘव㻵ㅹ⧟㢲䘋㹼㠚ࣘॆ䇮༷

ᔰਁˈᇎ⧠Ҷ⭏ӗޣ䭞ࡦ〻㠚ࣘॆ 

㠚ѫ

 ᯠࡋ

2015 ᒤˈਁ㹼Ӫ✝ᢰᵟޘ䶒䟿ӗˈӗ૱ቪረ઼㊫

ཊˈ䇒অ䟿࣐ˈ↔ᰦ⭏ӗ᭸⦷઼૱䍘ѫ㾱䎆⭏

ӗӪઈⲴᢰ㜭˗2018 ᒤˈ䲿⵰ਁ㹼Ӫᐲ൪ঐᴹ⦷䗵䙏

ᨀॷˈуъॆ⭏ӗ㿴⁑ᢙབྷˈѪҶᔰоㄎҹሩᐞ

䐍ˈਁ㹼Ӫሩᐕলᤱ㔝䘋㹼㠚ࣘॆ䇮༷⹄ਁᣅޕˈᇎ

⧠⭏ӗᩜ䘀ǃ⌱ǃ᫅㟌ǃỰ⍻ǃव㻵ㅹ⧟㢲䇮༷ਆ

ԓӪᐕˈᨀॷ⭏ӗ᭸⦷઼૱䍘 

7 
ሬݹᶯ⢩↺

ᓄ⭘ᢰᵟ 

䇮䇑ᇊࡦаփ࣐ᐕ䇮༷ˈሩ⢩↺䙐

රሬݹᶯ䘋㹼⭏ӗǃ࣐ᐕ 

㠚ѫ

 ᯠࡋ

2017 ᒤ䲿⵰㓸ㄟᱮ⽪ᓄ⭘亶ฏཊॆݳˈ⢩↺ᓄ⭘Ⲵሬ

ᶯᖒݹ䖖䖭ǃᐕ᧗ㅹ⢩↺⭘䙄ሬˈ࣐ᶯ䴰≲ᰕ⳺ݹ

⣦⢩ᔲˈਁ㹼Ӫᤱ㔝䘋㹼ሬݹᶯ⢩↺ᓄ⭘ᢰᵟ⹄ਁˈ

ᇊࡦᔰਁҶаփ࣐ᐕ䇮༷ˈ㶽ਸ؞䗩ǃᣋݹǃ䬓රㅹ

ާ࠰㜭ˈᒦ䪸ሩн਼ᖒ⣦Ⲵ䜘սˈᔰਁ⢩↺ᖒ⣦Ⲵ࣏

䘋㹼ཆᖒ࣐ᐕˈਟ䘋㹼⢩↺ᖒ⣦ሬݹᶯⲴ࣐ᐕ 

3ǃਁ㹼ӪṨᗳᢰᵟн⎹৺൘ަԆঅսⲴ㙼ਁ࣑᰾ˈнᆈ൘䘍৽ㄎъ⾱→ᡆ

 ⣟୶ъ〈ᇶⲴᛵᖒˈнᆈ൘㓐㓧ᡆ▌൘㓐㓧ץ

ǉѝॾӪ≁઼ޡഭу࡙⌅Ǌ˄ 2008 ᒤ؞↓˅ㅜޝᶑㅜаⅮ㿴ᇊ˖ᢗ㹼ᵜঅս

Ⲵԫ࣑ᡆ㘵ѫ㾱ᱟ࡙⭘ᵜঅսⲴ⢙䍘ᢰᵟᶑԦᡰᆼᡀⲴਁ᰾ࡋ䙐Ѫ㙼ਁ࣑᰾ࡋ

䙐Ǆ 

ǉѝॾӪ≁઼ޡഭу࡙⌅ᇎᯭ㓶ࡉǊ˄ 2010 ᒤ؞䇒˅ㅜॱҼᶑ㿴ᇊ˖у࡙⌅

ㅜޝᶑᡰ〠ᢗ㹼ᵜঅսⲴԫ࣑ᡰᆼᡀⲴ㙼ਁ࣑᰾ࡋ䙐ˈᱟᤷ˖˄ а˅൘ᵜ㙼ᐕ

ѝࠪⲴਁ᰾ࡋ䙐˗˄ Ҽ˅ን㹼ᵜঅսӔԈⲴᵜ㙼ᐕѻཆⲴԫ࣑ᡰࠪⲴਁ᰾

˄˗䙐ࡋ й˅䘰Ձǃ䈳অսਾᡆ㘵ࣣࣘǃӪһޣ㌫㓸→ਾ 1 ᒤࠪⲴˈо

ަ൘অսᣵⲴᵜ㙼ᐕᡆ㘵অս࠶䝽Ⲵԫ࣑ᴹޣⲴਁ᰾ࡋ䙐Ǆу࡙⌅ㅜޝ

ᶑᡰ〠ᵜঅսˈवᤜѤᰦᐕঅս˗у࡙⌅ㅜޝᶑᡰ〠ᵜঅսⲴ⢙䍘ᢰᵟᶑԦˈ

ᱟᤷᵜঅսⲴ䍴䠁ǃ䇮༷ǃ䴦䜘Ԧǃᶀᯉᡆ㘵нሩཆޜᔰⲴᢰᵟ䍴ᯉㅹǄ 

ᵜᡰᖻᐸḕ䰵ҶṨᗳᢰᵟӪઈປ߉Ⲵ䰞䈒㺘 㓿̍Ṩḕˈਁ 㹼ӪṨᗳᢰᵟ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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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൘ަԆঅսⲴ㙼ਁ࣑᰾ˈާփᛵྲߥл˖ 

ẵඖǃ⦻≤䬦઼䱸⧞൘ޕ㙼ਁ㹼Ӫࡽˈ൷ԫ㙼Ҿ⫘ᆷݹᆖˈ㓿ᵜᡰᖻᐸḕ䰵

ṨᗳᢰᵟӪઈࠪާⲴ䈤᰾ˈᒦሩ⫘ᆷݹᆖ䘋㹼䇯䈸⺞䇔ˈẵඖǃ⦻≤䬦઼䱸⧞й

Ӫ൘⫘ᆷݹᆖԫ㙼ᵏ䰤 н̍ᆈ൘Ҿᵜ㙼ᐕѝࠪⲴਁ᰾ࡋ䙐 н̍ᆈ൘ഐን㹼⫘

ᆷݹᆖӔԈⲴᵜ㙼ᐕѻཆⲴԫ࣑ᡰࠪⲴਁ᰾ࡋ䙐 ൘̠ẵඖǃ⦻≤䬦઼䱸⧞Ӿ

⫘ᆷݹᆖ㙼ਾⲴ 1 ᒤ н̍ᆈ൘ࠪоަ൘⫘ᆷݹᆖᣵⲴᵜ㙼ᐕᡆ㘵⫘ᆷ

䙐ࡋⲴਁ᰾ޣᴹ࣑䝽Ⲵԫ࠶ᆖݹ й̠Ӫ൘⫘ᆷݹᆖԫ㙼ᵏ䰤৺㙼ਾ 1 ᒤ ൷̍

нᆈ൘࡙⭘⫘ᆷݹᆖ䍴䠁ǃ䇮༷ǃ䴦䜘Ԧǃᶀᯉᡆ㘵нሩཆޜᔰⲴᢰᵟ䍴ᯉㅹ

⢙䍘ᢰᵟᶑԦࠪⲴਁ᰾ࡋ䙐Ǆ਼ᰦˈᵜᡰᖻᐸⲫᖅഭᇦ⸕䇶ӗᵳተ㖁ㄉ

˄http://www.sipo.gov.cn/˅ሩ⫘ᆷݹᆖᤕᴹⲴу࡙ᛵߥ䘋㹼Ự㍒ˈᒦሩ⫘ᆷݹᆖ

䘋㹼䇯䈸⺞䇔ˈަᴹ᭸Ⲵу࡙ѝнᆈ൘ਁ᰾ӪѪẵඖǃ⦻≤䬦ǃ䱸⧞ⲴᛵᖒǄഐ

↔ˈਁ㹼ӪṨᗳᢰᵟн⎹৺൘⫘ᆷݹᆖⲴ㙼ਁ࣑᰾Ǆ 

൘ޕ㙼⫘ᆷݹᆖࡽ ⦻̍≤䬦ᴮԫ㙼ҾইӜ LG ޜᖙ㢢ᱮ⽪㌫㔏ᴹ䲀䍓ԫࡋ਼

ਨ઼⌠ኡݹ⭥˄ 㣿ᐎ˅M 䲀ޜਨ 䱸̍⧞ᴮԫ㙼Ҿ᭯㘄㋮ᇶݹᆖ˄ 㣿ᐎ˅M 䲀ޜਨǄ

ᵜᡰᖻᐸḕ䰵Ҷ⦻≤䬦ǃ䱸⧞ࠪާⲴ䈤᰾ˈ㓿Ṩḕˈ⦻≤䬦൘ইӜ LG ᖙ㢢ࡋ਼

ᱮ⽪㌫㔏ᴹ䲀䍓ԫޜਨ઼⌠ኡݹ⭥˄㣿ᐎ˅ᴹ䲀ޜਨ㲭Ӿһᢰᵟ⹄ਁᐕˈն⹄

ਁᯩੁоਁ㹼ӪṨᗳᢰᵟⲴ⹄ਁᯩੁн਼ ф̍ަ൘䈕 2 ᇦঅսԫ㙼ᵏ䰤৺㙼ਾ

1 ᒤ൷нᆈ൘㙼ਁ࣑᰾˗䱸⧞∅ъਾণ䘋᭯ޕ㘄㋮ᇶݹᆖ˄㣿ᐎ˅ᴹ䲀ޜਨᐕ

ˈ㲭❦൘ᢰᵟ⹄ਁ䜘䰘ᐕˈնԫ㙼ᰦ䰤䖳⸝ˈф⹄ਁᯩੁоਁ㹼ӪṨᗳᢰᵟ

Ⲵ⹄ਁᯩੁн਼ˈ൘ԫ㙼ᵏ䰤৺㙼ਾ 1 ᒤ൷нᆈ൘㙼ਁ࣑᰾Ǆ਼ᰦˈᵜᡰᖻ

ᐸⲫᖅഭᇦ⸕䇶ӗᵳተ㖁ㄉ˄http://www.sipo.gov.cn/˅䘋㹼Ự㍒ˈইӜ LG ࡋ਼

ᖙ㢢ᱮ⽪㌫㔏ᴹ䲀䍓ԫޜਨǃ⌠ኡݹ⭥˄ 㣿ᐎ˅M 䲀ޜਨǃ᭯ 㘄㋮ᇶݹᆖ˄ 㣿ᐎ˅

ᴹ䲀ޜਨ൷нᆈ൘ᴹ᭸Ⲵу࡙Ǆഐ↔ˈਁ㹼ӪṨᗳᢰᵟн⎹৺൘⦻≤䬦ǃ䱸⧞䈕

3 ᇦᴮԫ㙼অսⲴ㙼ਁ࣑᰾Ǆ 

䱶ഭॾҾ 2020 ᒤ 3 ᴸޕ㙼ˈਁ㹼Ӫ⧠ᴹ 7 亩ṨᗳᢰᵟҾ䱶ഭॾޕ㙼ࡽ൷ᐢ

ᖒᡀˈഐ↔ˈਁ㹼ӪṨᗳᢰᵟн⎹৺䱶ഭॾᴮԫ㙼অսⲴ㙼ਁ࣑᰾Ǆ 

↔ཆˈᴥ ᡰᖻᐸḕ䰵ҶޣṨᗳᢰᵟӪઈປ߉Ⲵ䰞䈒㺘৺ަࠪާⲴ䈤᰾ ᒦ̍

ⲫᖅѝഭ㻱ࡔ᮷Җ㖁˄https://wenshu.court.gov.cn/˅ሩṨᗳᢰᵟӪઈоަᴮԫ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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অս䰤ᱟᆈ൘ץ⣟⸕䇶ӗᵳǃ୶ъ〈ᇶǃࣣࣘҹ䇞ㅹ⎹䇹ᛵߥ䘋㹼Ự㍒ˈ㓿Ṩ

ḕˈޣṨᗳᢰᵟӪઈоᴮԫ㙼অս൷ᵚㆮ䇒䗷ԫօㄎъ⾱→ॿ䇞ᡆ؍ᇶॿ䇞ˈ

нᆈ൘᭦ਆᴮԫ㙼অսㄎъ䲀ࡦ㺕گ䠁Ⲵᛵᖒ Ӗ̍нᆈ൘ץ⣟ᴮԫ㙼অս୶ъ〈

ᇶⲴᛵᖒˈоᴮԫ㙼অսнᆈ൘ԫօ㓐㓧ᡆ▌൘㓐㓧Ǆ 

㔬кᡰ䘠ˈᵜᡰᖻᐸ䇔Ѫˈਁ㹼ӪṨᗳᢰᵟн⎹৺൘ަԆঅսⲴ㙼ਁ࣑᰾ˈ

нᆈ൘䘍৽ㄎъ⾱→ᡆץ⣟୶ъ〈ᇶⲴᛵᖒˈнᆈ൘㓐㓧ᡆ▌൘㓐㓧Ǆ 

˄й˅ᣛ䵢ਁ㹼Ӫᇎ䱵᧗ࡦӪǃ㪓ⴁ儈৺ަԆṨᗳӪઈо⫘ᆷݹᆖǃѝᕪ

 ㌫ޣ࠷㌫ᡆަԆᇶޣ㚄ޣᱟᆈ൘⭥ݹ

ᵜᡰᖻᐸḕ䰵Ҷਁ㹼ӪⲴᐕ୶ẓṸǃ㪓ⴁ儈䘹㚈Ⲵশ⅑㛑ьབྷՊǃ㪓һՊՊ

䇞᮷Ԧㅹ䍴ᯉˈ㓿Ṩḕˈਁ㹼Ӫᇎ䱵᧗ࡦӪǃ㪓ⴁ儈৺ަԆṨᗳӪઈᛵྲߥл  ̟

ဃ 㙼࣑ 

䱸 㪓һ䮯ǃᇎ䱵᧗ࡦӪ 

ẵඖ 㪓һǃᙫ㓿⨶ǃᇎ䱵᧗ࡦӪǃṨᗳᢰᵟӪઈ 

⇧ᆷ 㪓һ 

䛃ዙ ⤜・㪓һ 

ᶘᆱ ⤜・㪓һ 

傜ඔ ⴁһՊѫᑝ 

ቩᲃᒶ 㙼ᐕⴁһ 

䉒ছ㓒 㙼ᐕⴁһ 

֏ᲃ࢟ ࡊᙫ㓿⨶ǃ䍒࣑ᙫⴁǃ㪓һՊ〈Җ 

⦻≤䬦 ࢟ᙫ㓿⨶ǃṨᗳᢰᵟӪઈ 

䱸⧞ ṨᗳᢰᵟӪઈ 

䱶ഭॾ ṨᗳᢰᵟӪઈ 

ᵜᡰᖻᐸⲫᖅഭᇦԱъؑ⭘ؑޜ⽪㌫㔏˄http://www.gsxt.gov.cn/˅䘋㹼ḕ

䈒ǃḕ䰵Ҷѝᕪݹ⭥ 2019 ᒤᒤᣕ઼ 2020 ᒤॺᒤᣕᣛ䵢Ⲵؑ ᒦ̍ⲫᖅѝᕪݹ⭥

ᇈ㖁˄https://www.coretronic.com/˅䘋㹼ḕ䈒ˈ㓿Ṩḕˈ⫘ᆷݹᆖ઼ѝᕪݹ⭥Ⲵ

ѫ㾱㛑ь઼㪓һǃⴁһǃ儈㓗㇑⨶Ӫઈᛵྲߥ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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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ᆷݹᆖ 

㛑ь 㣿ᐎ⫘ᆷݹᆖ˄俉˅ᴹ䲀ޜਨ 

ᢗ㹼㪓һ ⦻ᖖ⩣ 

ⴁһ օᯠᮼ 

儈㓗㇑⨶Ӫઈ ⦻ᖖ⩣ 

ѝᕪݹ⭥ 

 ӄབྷ㛑ьࡽ

⌠ေݸ䘋㛑ԭᴹ䲀ޜਨ 

䗵ᦧᣅ䍴㛑ԭᴹ䲀ޜਨ 

ਠ⒮䬦㹼ਇᢈ؍㇑㢮ᗧ՟ӊ⍢㛑⾘ؑᢈᣅ䍴уᡧ 

ᗧ୶ᗧᘇ䬦㹼ਠे࠶㹼ਇᢈ؍㇑ᇼ䛖⧠ԓ⭏ભ؍䲙ṚᔿՊ⽮-㠚㩕䍖ᡧᣅ䍴уᡧ 

ᇼ䛖Ӫሯ؍䲙㛑ԭᴹ䲀ޜਨ 

㪓һ ᕐေԚǃօ⌠㡌ǃᶌᗧᡀǃ䝗ڵ俘ǃ䱸呯สǃઘ㹼аǃည䉖 

儈㓗㇑⨶Ӫઈ 
ᕐေԚǃ᷇ᜐုǃ䱸༛ݳǃօᯠᮼǃ⿰㪡ǃ㦺⾿᰾ǃ㯋ᔪ⿻ǃᵾาǃ 

䇨ᒤ䖹ǃ᷇ᲃ㧱ǃ㺱ݸ↓ǃ䱸䛱␣ǃᶘඔ᰾ 

ᵜᡰᖻᐸḕ䰵Ҷਁ㹼Ӫᇎ䱵᧗ࡦӪǃ㪓ⴁ儈৺ަԆṨᗳӪઈປ߉Ⲵ䰞䈒㺘৺

ࠪާⲴ䈤᰾ǃሩ⫘ᆷݹᆖ䘋㹼䇯䈸ˈᒦሶਁ㹼Ӫᇎ䱵᧗ࡦӪǃ㪓ⴁ儈৺ަԆṨᗳ

ӪઈⲴޣ㚄ޣ㌫ᛵߥо⫘ᆷݹᆖǃѝᕪݹ⭥к䘠ؑ䘋㹼∄ሩˈ㓿Ṩḕˈਁ㹼Ӫ

ᇎ䱵᧗ࡦӪǃ㪓ⴁ儈৺ަԆṨᗳӪઈнᆈ൘Ѫ⫘ᆷݹᆖǃѝᕪݹ⭥㛑ьⲴᛵᖒˈ

нᆈ൘ᣵԫ⫘ᆷݹᆖǃѝᕪݹ⭥㪓һǃⴁһǃ儈㓗㇑⨶Ӫઈԕ৺Ѫ⫘ᆷݹᆖǃѝ

ᕪݹ⭥㪓һǃⴁһǃ儈㓗㇑⨶Ӫઈޣ㌫ᇶ࠷ᇦᓝᡀઈㅹޣ㚄ޣ㌫ᡆަԆᇶޣ࠷㌫

ⲴᛵᖒǄ 

㔬кᡰ䘠ˈᵜᡰᖻᐸ䇔Ѫˈਁ㹼Ӫᇎ䱵᧗ࡦӪǃ㪓ⴁ儈৺ަԆṨᗳӪઈо⫘

ᆷݹᆖǃѝᕪݹ⭥нᆈ൘ޣ㚄ޣ㌫ᡆަԆᇶޣ࠷㌫Ǆ 

˄ഋ˅ᣛ䵢 2018 ᒤᔰਁ㹼Ӫሩѝᕪݹ⭥䬰䠁仍བྷᑵ䮯Ⲵഐˈᒦ㔃

ਸޣӗ૱ᐲ൪ԧṬ઼ੁަԆᇒᡧ䬰ԧṬ᷀࠶Ӕ᱃ԧṬݱޜᙗ 

1ǃᣛ䵢 2018 ᒤᔰਁ㹼Ӫሩѝᕪݹ⭥䬰䠁仍བྷᑵ䮯Ⲵഐ 

ਁ㹼Ӫ 2018 ᒤᓖሩѝᕪݹ⭥䬰䠁仍བྷᑵ䮯ˈаᯩ䶒ᱟสҾཊ亩ӗ૱䇔

䇱䙊䗷ਾᔰབྷᢩ䟿䍗ˈਖаᯩ䶒ᗇ⳺Ҿѝᕪݹ⭥㠚䓛䴰≲㿴⁑Ⲵ䮯Ǆ 

˄1˅ӗ૱䇔䇱৺䟿ӗᛵߥ 

ਁ㹼Ӫ㠚 2015 ᒤᵛᔰоѝᕪݹ⭥ᔰኅᔰਸˈ䱶㔝䘋㹼ާփӗ૱Ⲵ䇔

䇱о䍗ˈᒦҾ 2017 ᒤ䙊䗷Ҷਠᔿᱮ⽪ಘ㊫ 3 њѫ㾱රਧⲴӗ૱䇔䇱ˈޣ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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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൘ 2018 ᒤ䘋㹼བྷᢩ䟿䍗Ǆѫ㾱ӗ૱Ⲵ䇔䇱䘋ᓖྲл㺘ᡰ⽪˖ 

㊫࡛ ᔰṸᰦ䰤 ᇊ⡸ᰦ䰤 ᔰ䟿ӗᰦ䰤 

ਠᔿᱮ⽪ಘ㊫ 

ঠࡧᐕ㢪 23 ረ 
2017 ᒤ 4-11 ᴸ 2017 ᒤ 7-12 ᴸ 2017 ᒤ 11 ᴸ㠣 2018 ᒤ 4 ᴸ 

䈕йњරਧⲴѫ㾱ӗ૱൘ 2017 ᒤ䙊䗷ᯠරਧ䇔䇱ਾˈਠᔿᱮ⽪ಘ㊫ঠࡧᐕ

㢪 23 ረሬݹᶯ 2018 ᒤⲴ䬰䠁仍Ѫ 2,164.21 зݳˈ䖳 2017 ᒤ࣐ 2,104.95 з

ঐˈݳ 2018 ᒤሩѝᕪݹ⭥䬰䮯ᙫ仍Ⲵ∄ֻѪ 66.97%Ǆ 

অս˖зݳ 

㊫࡛ 
2018 ᒤᓖ 2017 ᒤᓖ 2018 䖳 2017 ᒤᓖ࣐ 

䠁仍 ঐ∄ 䠁仍 ঐ∄ 䠁仍 ঐ∄ 

ਠᔿᱮ⽪ಘ㊫ 

ঠࡧᐕ㢪 23 ረ 
2,164.21 53.03% 59.25 6.32% 2,104.95 66.97% 

ަԆ 1,916.55 46.97% 878.32 93.68% 1,038.25 33.03% 

ਸ䇑 4,080.76 100.00% 937.57 100.00% 3,143.20 100.00% 

˄2˅ѝᕪݹ⭥㠚䓛ӗǃ䬰㿴⁑䮯 

ķѝᕪݹ⭥ਸᒦਓᖴӗ䬰䮯ᛵߥ 

ѝᕪݹ⭥ 2017-2018 ᒤӗǃ䬰䟿ᛵྲߥл㺘ᡰ⽪˖ 

অս˖ ⡷/ਠ 

亩ⴞ 
2018 ᒤᓖ 2017 ᒤᓖ ਈॆ 

䬰䟿 ӗ䟿 䬰䟿 ӗ䟿 䬰䟿 ӗ䟿 

㢲㜭ӗ૱ 47,620,992 48,996,578 47,589,426 47,727,603 0.07% 2.66% 

⌘˖1ǃ㢲㜭ӗ૱ѫ㾱ᤷ㛼ݹ⁑㓴ˈк⑨ᶀᯉवᤜݹⓀǃሬݹᶯǃݹᆖ㟌ǃ䫱Ԧ৺㜦Ṷㅹӗ૱˗ 

2ǃᮠᦞᶕⓀҾѝᕪݹ⭥㛑ԭᴹ䲀ޜਨ 2018 ᒤᓖᒤᣕǄ 

2018 ᒤ ѝ̍ᕪݹ⭥Ⲵ㢲㜭ӗ૱ӗ䟿Ѫ 4,899.66 з⡷ 䖳̍ 2017 ᒤᓖ࣐ 126.90

з⡷ˈሩл⑨ᶀᯉˈवᤜሬݹᶯⲴ䟷䍝䴰≲䲿ѻ࣐Ǆ 

ĸਁ㹼Ӫⴤ᧕ᇒᡧ᭦ޕ䮯ᛵߥ 

ਁ㹼Ӫѫ㾱оѝᕪݹ⭥㌫лⲴ⫘ᆷݹᆖ䘋㹼Ӕ᱃ˈ2018 ᒤሩ⫘ᆷݹᆖⲴ䬰

᭦ޕঐሩѝᕪݹ⭥䬰仍Ⲵ 96.82%Ǆ⫘ᆷݹᆖ 2018 ᒤ䬰᭦ޕѪ 119.19 ӯ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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ᯠਠᐱˈ䖳 2017 ᒤᓖ䮯 14.98%Ǆ 

2ǃ㔃ਸޣӗ૱ᐲ൪ԧṬ઼ੁަԆᇒᡧ䬰ԧṬ᷀࠶Ӕ᱃ԧṬݱޜᙗ 

˄1˅2018 ᒤᓖˈоਁ㹼ӪሩަԆᇒᡧⲴ䘁ӗ૱䬰ԧṬሩ∄ 

㊫࡛ ᐕ㢪 ቪረ 
ሩѝᕪݹ⭥䬰ᛵߥ ަԆᇒᡧਟ∄অԧ

 ˅⡷/ݳ˄ঐ∄ অԧޕ⡷˅ ᭦/ݳ˄

ਠᔿᱮ⽪ಘ ঠࡧ 
23 ረ 53.09% 18.10-19.33 18.81-19.30 

21 ረ 6.62% 12.20 12.55 

ㅄ䇠ᵜ⭥㝁 ✝ 15 ረ 18.26% 4.17-7.06 4.50-7.01 

ᒣᶯ⭥㝁 ✝ 11 ረ 18.01% 5.27 4.70 

ਸ䇑 95.98% - - 

⌘˖ਁ 㹼Ӫӗ૱൷Ѫᇊॆࡦӗ૱ а̍㡜਼аⅮӗ૱ӵᓄаᇦᇒᡧˈަ ԆᇒᡧⲴਟ∄ӗ

૱䘹ᤙḷ߶Ѫ˖਼㊫࡛ǃᐕ㢪ǃቪረˈ਼ᡆ䘁Ⲵᶀ䍘ǃᓖ৺䮯ᇭ∄ㅹަԆ㾱㍐Ǆ䘹

ਆਁ㹼Ӫк㺘ѫ㾱㊫࡛ǃᐕ㢪ǃቪረѝⲴѫ㾱රਧӗ૱оަԆᇒᡧሩ∄Ǆ 

2018 ᒤˈਁ㹼Ӫሩѝᕪݹ⭥Ⲵሬݹᶯӗ૱ԧṬоੁަԆᇒᡧԧᮤփ䖳Ѫ

᧕䘁ǄӾާփӗ૱ᶕⴻˈᒣᶯ⭥㝁✝ᐕ㢪 11 ረሬݹᶯ䬰অԧоަԆᇒᡧ

լᵪԧṬ∄ٿ儈 䈕̍ᵪᱟѪѝᕪ⤜⭥ݹ о̍ަкᇦ⤜ল୶Ⲵ䬰ԧṬ

᧕䘁ˈ㌫ഐн਼ᇒᡧሩӗ૱ᙗ㜭㾱≲н਼ˈᇊԧ⮕ᴹᐞᔲǄ 

˄2˅оᇒᡧӾަԆᓄ୶䟷䍝Ⲵᐲ൪ԧṬ∄䖳 

ṩᦞሩ⫘ᆷݹᆖ઼㣿ᐎ⫘呯ݹ⭥ᴹ䲀ޜਨⲴ䇯䈸 о̍ަԆᓄ୶∄ ѝ̍ᕪ

ԧṬݱޜӾਁ㹼Ӫ䟷䍝Ⲵӗ૱ԧṬㅖਸᐲ൪ᣕᵏ⭥ݹ н̍ᆈ൘᰾ᱮٿ儈ᡆٿ

վⲴᛵߥǄ 

˄ӄ˅ࡐ䲔ᤋ㛑䈤᰾Җѝᴹޣ⭣䈧ѝу࡙Ⲵᛵߥ 

㓿Ṩḕˈਁ㹼Ӫᐢሶᤋ㛑䈤᰾Җѝᴹޣ⭣䈧ѝу࡙Ⲵᛵࡐߥ䲔Ǆ 

 Ṩḕ〻ᒿ઼Ṩḕ㿱˅ޝ˄

1ǃᵜᡰᖻᐸን㹼ҶྲлṨḕ〻ᒿ˖ 

˄1˅ቡ⫘ᆷݹᆖѫ㾱ӗ૱ǃṨᗳᢰᵟㅹޣᛵߥ䇯䈸Ҷ⫘ᆷݹᆖᢗ㹼㪓һ

˄⌅ᇊԓ㺘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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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ቡਁ㹼Ӫо⫘ᆷݹᆖѫ㾱ӗ૱ǃṨᗳᢰᵟѻ䰤Ⲵޣ㚄ᙗˈṨᗳᢰᵟᤷ

ḷሩ∄ˈᱟᆈ൘ṨᗳᢰᵟᶕⓀҾ⫘ᆷݹᆖᡆ㘵ަޣ㚄ᯩ䇯䈸Ҷਁ㹼Ӫ儈㇑˗ 

˄3˅ḕ䰵Ҷਁ㹼Ӫᇎ䱵᧗ࡦӪǃ㪓һǃⴁһǃ儈㓗㇑⨶Ӫઈ઼ṨᗳᢰᵟӪ

ઈປ߉Ⲵ䰞䈒㺘৺ަࠪާⲴ䈤᰾˗ 

˄4 ⲫ˅ᖅഭᇦ⸕䇶ӗᵳተ㖁ㄉ˄ http://www.sipo.gov.cn/ ḕ˅䰵ҶޣṨᗳᢰ

ᵟӪઈᴮԫ㙼অսⲴу࡙ᵳ৺ਁ᰾Ӫᛵߥ˗ 

˄5˅ⲫᖅѝഭ㻱ࡔ᮷Җ㖁˄https://wenshu.court.gov.cn/˅ሩṨᗳᢰᵟӪઈо

ަᴮԫ㙼অս䰤ᱟᆈ൘ץ⣟⸕䇶ӗᵳǃ୶ъ〈ᇶǃࣣ ࣘҹ䇞ㅹ⎹䇹ᛵߥ䘋㹼Ự

㍒˗ 

˄6 ⲫ˅ᖅഭᇦԱъؑ⭘ؑޜ⽪㌫㔏˄ http://www.gsxt.gov.cn/ ሩ˅⫘ᆷݹᆖ

Ⲵ㛑ь৺㪓ⴁ儈ᛵߥ䘋㹼ḕ䈒ǃḕ䰵Ҷѝᕪݹ⭥ 2019 ᒤᒤᣕǃ2020 ᒤॺᒤᣕᣛ

䵢Ⲵؑǃⲫᖅѝᕪݹ⭥ᇈ㖁˄https://www.coretronic.com/˅ሩަѫ㾱㛑ьǃ㪓

һǃ儈㓗㇑⨶Ӫઈᛵߥ䘋㹼ḕ䈒ˈᒦሶਁ㹼Ӫᇎ䱵᧗ࡦӪǃ㪓ⴁ儈৺ަԆṨᗳӪ

ઈޣ㚄ޣ㌫ᛵߥоḕ䈒ᛵߥ䘋㹼∄ሩ˗ 

˄7˅ḕ䰵ѝᕪݹ⭥ᣕᵏᒤᓖᣕˈҶ䀓ަӗ૱৺㓿㩕ᛵߥˈḕ䰵ަ㛼

 ˗ߥਈॆᛵޕӗ૱Ⲵӗ䟿ǃ䬰䟿ǃ䬰᭦ޣ㓴⁑ݹ

˄8 ሩ˅ 2018 ᒤ䬰㔉ѝᕪݹ⭥Ⲵӗ૱㔃ᶴ䘋㹼Ҷ᷀࠶ Ҷ̍䀓ѫ㾱ӗ૱䇔䇱

઼ᢩ䟿䍗䗷〻ˈवᤜ⹄ਁǃ䈅ṧǃ૱䍘Ự傼৺䟿ӗᰦ䰤ˈ᷀࠶ 2017 ᒤᔰ⹄

ਁ䈅ṧǃ䇔䇱Ⲵӗ૱൘ 2018 ᒤ䟿ӗᛵ᷀࠶ˈߥ䬰᭦ޕ࣐ഐ˗ 

˄9˅ሩѝᕪݹ⭥᭦ޕঐ∄䖳儈Ⲵӗ૱㊫࡛ѝ䘹ਆѫ㾱රਧˈо਼ᵏሩަԆ

ᇒᡧⲴਟ∄රਧሬݹᶯ䬰অԧ䘋㹼∄䖳ˈ᷀࠶ሩѝᕪݹ⭥Ⲵ䬰ԧṬݱޜᙗ  ̠

˄10 ሩ˅ѝᕪݹ⭥ᣕᵏоਁ㹼Ӫਁ⭏Ӕ᱃Ⲵѫ㾱ᇒᡧ㣿ᐎ⫘ᆷݹᆖᴹ䲀

ਨ䘋㹼䇯䈸ޜᴹ䲀⭥ݹਨ઼㣿ᐎ⫘呯ޜ 䈒̍䰞Ӕ᱃ԧṬݱޜᙗ Ҷ̍䀓Ӿਁ㹼Ӫ䟷

䍝Ⲵӗ૱ԧṬᱟㅖਸᐲ൪ݱޜԧṬˈਆᗇᇒᡧⴆㄐⲴ䇯䈸䇠ᖅǄ 

 

2ǃṨḕ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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㓿Ṩḕˈᵜᡰᖻᐸ䇔Ѫ˖ 

˄1˅⫘ᆷݹᆖѫ㾱ӗ૱Ѫ㛼ݹ⁑㓴ǃ㛼ݹ⁑㓴ޣ䭞䴦㓴Ԧǃᖡۿӗ૱ㅹˈ

ਁ㹼Ӫѫ㾱ӗ૱Ѫሬݹᶯ о̍⫘ᆷݹᆖ㛼ݹ⁑㓴ӗ૱ާᴹкл⑨ޣ㌫ о̍⫘ᆷݹ

ᆖ㛼ݹ⁑㓴ޣ䭞䴦㓴Ԧѝሬݹᶯӗ૱ާᴹㄎҹޣ㌫ о̍⫘ᆷݹᆖᖡۿӗ૱ᰐޣ㚄

ᙗ ⫘̠ᆷݹᆖṨᗳᢰᵟᴹ㛼ݹ⁑㓴ᱮ⽪ᓄ⭘ᢰᵟǃሬݹᶯ⭏ӗᢰᵟ઼ᱮ⽪ಘԦ㌫

㔏䳶ᡀᢰᵟˈަ ѝ⫘ᆷݹᆖⲴ㛼ݹ⁑㓴ᱮ⽪ᓄ⭘ᢰᵟǃᱮ⽪ಘԦ㌫㔏䳶ᡀᢰᵟо

ਁ㹼Ӫнᆈ൘ޣ㚄ᙗ˗൘ሬݹᶯ⭏ӗᯩ䶒ˈ⫘ᆷݹᆖᤕᴹঠࡧǃሴࠪᢰᵟˈਁ㹼

Ӫᤕᴹ✝ǃঠࡧᢰᵟˈৼᯩӵ൘ሬݹᶯঠࡧᢰᵟᯩ䶒ᆈ൘ਟ∄ᙗˈৼᯩሬݹᶯ

ঠࡧᢰᵟ൘؍ᣔ㟌᫅ਆǃᣅᯉǃӗ૱⌱ㅹ䈨ཊᯩ䶒ᆈ൘аᇊᐞᔲˈ㌫єᇦޜਨ

⤜・㠚ѫᔰਁᆼᡀ˗ਁ㹼Ӫнᆈ൘ṨᗳᢰᵟᶕⓀҾ⫘ᆷݹᆖᡆަޣ㚄ᯩⲴᛵᖒǄ 

˄2˅ਁ 㹼Ӫ⧠ᴹṨᗳᢰᵟ൷ᶕⓀҾ㠚ѫࡋᯠ ⭡̍ਁ㹼Ӫ䙀↕⹄ਁ᧒㍒㘼ᶕˈ

н⎹৺൘ަԆঅսⲴ㙼ਁ࣑᰾ н̍ᆈ൘䘍৽ㄎъ⾱→ᡆץ⣟୶ъ〈ᇶⲴᛵᖒ н̍

ᆈ൘㓐㓧ᡆ▌൘㓐㓧Ǆ 

˄3˅ਁ㹼Ӫᇎ䱵᧗ࡦӪǃ㪓ⴁ儈৺ަԆṨᗳӪઈо⫘ᆷݹᆖǃѝᕪݹ⭥н

ᆈ൘ޣ㚄ޣ㌫ᡆަԆᇶޣ࠷㌫Ǆ 

˄4 2˅018 ᒤᔰਁ㹼Ӫሩѝᕪݹ⭥䬰䠁仍བྷᑵ䮯ѫ㾱ഐᱟ˖ķਁ㹼

Ӫ䙊䗷ཊᒤъ࣑ਸ 2̍017 ᒤ䙊䗷䇔䇱ⲴཊⅮᯠරਧӗ૱൘ 2018 ᒤབྷᢩ䟿䍗˗

ĸѝᕪݹ⭥৺ަоਁ㹼Ӫਁ⭏ъ࣑Ⲵᆀޜਨ㛼ݹ⁑㓴ޣӗ૱ 2018 ᒤᓖӗ䬰

䮯ˈሩሬݹᶯⲴ䟷䍝䴰≲䲿ѻ࣐Ǆ 

˄5˅䙊䗷㔃ਸޣӗ૱ᐲ൪ԧṬ઼ሩަԆᇒᡧ਼㊫ᡆ䘁ӗ૱Ⲵ䬰ԧṬ

∄䖳᷀࠶ˈਁ㹼Ӫоѝᕪݹ⭥ⲴӔ᱃ԧṬㅖਸݱޜᙗࡉǄ 

˄6˅ਁ㹼Ӫᐢሶᤋ㛑䈤᰾Җѝᴹޣ⭣䈧ѝу࡙Ⲵᛵࡐߥ䲔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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ഋǃޣҾᑨᐎཙ⾴ᱮ⽪ 

⭣ᣕᶀᯉᱮ⽪˖ 

˄1˅ᑨᐎཙ⾴ᱮ⽪ᴮѪᇎ䱵᧗ࡦӪ䱸⡦Ӣ᧗ࡦⲴԱъᑨᐎཙ⾴Ⲵޘ䍴ᆀ

Ǆ2019࣑ᶯ⭏ӗ䬰ъݹਨˈᆈ൘ሬޜ ᒤ 10 ᴸǃ2019 ᒤ 11 ᴸᑨᐎཙ⾴ሶަᤱ

ᴹⲴᑨᐎཙ⾴ᱮ⽪ 49.00%ǃ51.00%㛑ᵳ࡛࠶ԕ 490 зݳǃ1,400 зݳ䖜䇙㔉ᰐ

䭑ݶਹ↓ਸǃᰐ䭑Ṭ⪎ᯟǄє⅑䖜䇙ԧṬᐞᔲ䖳བྷǄᤋ㛑䈤᰾Җᣛ䵢 Ā̍ᰐ䭑ݶ

ਹ↓ਸਇ䇙ᑨᐎཙ⾴ᱮ⽪ 49.00%㛑ᵳⲴ㛑ᵳ䖜䇙ԧṬѪ৲㘳䇴ՠ㔃᷌ˈᒦ㔬ਸ

㘳㲁ညᮼǃઘ⏋ǃ䜁ڕሩᑨᐎཙ⾴৺ᑨᐎཙ⾴ᱮ⽪㛼ݹ⁑㓴ъਁ࣑ኅ䍑⥞Ⲵส

кā⺞ᇊǄ 

˄2˅ᰐ䭑ݶਹ↓ਸᡀ・Ҿ 2019 ᒤ 9 ᴸ 25 ᰕˈ⭡ညᮼǃઘ⏋ǃ䜁਼ޡڕ䇮

・ǄညᮼᴮҾ 2009 ᒤ 1 ᴸ㠣 2014 ᒤ 6 ᴸᵏ䰤ˈԫᑨᐎཙ⾴࢟ᙫ㓿⨶˗2018 ᒤ

12 ᴸˈညᮼഐњӪഐ䗎৫࢟ᙫ㓿⨶ǃ㪓һՊ〈Җ㙼սˈᒦҾ 2019 ᒤ 10 ᴸ䗎

৫ਁ㹼Ӫ㪓һ㙼սǄઘ⏋Ҿ 2011 ᒤ 9 ᴸޕ㙼ᑨᐎཙ⾴ᒦᣵԫ㹼᭯ᙫⴁ˗䜁ڕҾ

2010 ᒤ 12 ᴸޕ㙼ᑨᐎཙ⾴ᒦᣵԫ࢟ᙫ㓿⨶Ǆညᮼǃઘ⏋оਁ㹼Ӫᇎ䱵᧗ࡦӪ䱸

 ㌫ǄޣѪ਼ᆖ

䈧ਁ㹼Ӫ˖ 

˄1˅ᣛ䵢ᑨᐎཙ⾴ᱮ⽪ 2019 ᒤ઼ 2020 ᒤᴰ䘁аᵏѫ㾱䍒࣑ᮠᦞˈнሶަ

㓣ޕкᐲѫփⲴഐ˗ 

˄2˅ᣛ䵢ᑨᐎཙ⾴ሶަᤱᴹⲴᑨᐎཙ⾴ᱮ⽪㛑ᵳ࡛࠶䖜䇙㔉ᰐ䭑ݶਹ↓

ਸǃᰐ䭑Ṭ⪎ᯟⲴԧᆈ൘ᱮ㪇ᐞᔲⲴਸ⨶ᙗˈညᮼǃઘ⏋ǃ䜁ڕሩᑨᐎཙ⾴

৺ᑨᐎཙ⾴ᱮ⽪㛼ݹ⁑㓴ъਁ࣑ኅⲴާփ䍑⥞ˈᰐ䭑ݶਹ↓ਸਇ䇙ᑨᐎཙ⾴ᱮ

⽪ᱟѪⵏᇎ䖜䇙ˈᱟᆈ൘㛑ᵳԓᤱᡆަԆ࡙⳺ᆹᧂ˗ 

˄3˅ᣛ䵢ᑨᐎཙ⾴ᱮ⽪оਁ㹼Ӫᱟᆈ൘ᇒᡧǃᓄ୶䟽ਐ˗ 

˄4˅ᣛ䵢ᰐ䭑Ṭ⪎ᯟ৺ަ㛑ьоਁ㹼Ӫǃਁ㹼Ӫᇎ䱵᧗ࡦӪǃ㪓ⴁ儈৺ަ

㚄ᯩǃޣࡽઈᐕǃࡽ㌫ˈᡆ㘵Ҿਁ㹼Ӫޣ㚄ޣⲴᇦᓝᡀઈᱟᆈ൘࠷㌫ᇶޣ

 ㌫ᛵᖒǄޣ࠷㛑ьㅹަԆᇶ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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䈧؍㦀Ӫǃਁ㹼Ӫᖻᐸਁ㺘᰾⺞㿱Ǆ˄ ণᇑṨ䰞䈒䰞仈 4˅ 

എ༽ྲл˖ 

˄а˅ᣛ䵢ᑨᐎཙ⾴ᱮ⽪ 2019 ᒤ઼ 2020 ᒤᴰ䘁аᵏѫ㾱䍒࣑ᮠᦞˈнሶ

ަ㓣ޕкᐲѫփⲴഐ 

1ǃᑨᐎཙ⾴ᱮ⽪ 2019 ᒤ઼ 2020 ᒤᴰ䘁аᵏѫ㾱䍒࣑ᮠᦞ 

㓿ḕ䰵ᑨᐎཙ⾴ᱮ⽪、ᢰᴹ䲀ޜਨ˄ԕлㆰ〠Āᑨᐎཙ⾴ᱮ⽪ā˅ 2019 ᒤ઼

2020 ᒤᴰ䘁аᵏⲴ䍒࣑ᣕ㺘˄ᵚ㓿ᇑ䇑˅̍ ަѫ㾱䍒࣑ᮠᦞᛵྲߥл˖ 

অս˖зݳ 

亩ⴞ 2020 ᒤ 6 ᴸ 30 ᰕ/2020 ᒤ 1-6 ᴸ 2019 ᒤ 12 ᴸ 31 ᰕ/2019 ᒤᓖ 

ᙫ䍴ӗ 9,476.78 5,724.78 

߰䍴ӗ 1,656.26 1,290.55 

࡙߰⏖ 363.11 290.35 

2ǃᵚሶᑨᐎཙ⾴ᱮ⽪㓣ޕкᐲѫփⲴഐ 

ṩᦞਁ㹼Ӫ䈤᰾ˈਁ㹼Ӫѫ㾱ਁኅᯩੁѪሬݹᶯⲴ⹄ਁǃ⭏ӗǃ䬰ъ࣑ˈ

ᑨᐎཙ⾴ᱮ⽪ѫ㾱䘋㹼㛼ݹ⁑㓴Ⲵ㓴㻵ǃ⭏ӗъ࣑ˈਁ 㹼ӪᲲᰐੁл⑨ਁኅⲴ䇑

㌫ˈн࡙Ҿਁ㹼ޣ㓴⭏ӗԱъˈሶᖒᡀо⧠ᴹᇒᡧⲴㄎҹ⁑ݹ੨᭦л⑨㛼ྲˈࡂ

ӪⲴਁኅǄഐ↔ˈਁ㹼Ӫᵚሶᑨᐎཙ⾴ᱮ⽪㓣ޕкᐲѫփǄ 

˄Ҽ˅ᣛ䵢ᑨᐎཙ⾴ሶަᤱᴹⲴᑨᐎཙ⾴ᱮ⽪㛑ᵳ࡛࠶䖜䇙㔉ᰐ䭑ݶਹ↓

ਸǃᰐ䭑Ṭ⪎ᯟⲴԧᆈ൘ᱮ㪇ᐞᔲⲴਸ⨶ᙗˈညᮼǃઘ⏋ǃ䜁ڕሩᑨᐎཙ⾴

৺ᑨᐎཙ⾴ᱮ⽪㛼ݹ⁑㓴ъਁ࣑ኅⲴާփ䍑⥞ˈᰐ䭑ݶਹ↓ਸਇ䇙ᑨᐎཙ⾴ᱮ

⽪ᱟѪⵏᇎ䖜䇙ˈᱟᆈ൘㛑ᵳԓᤱᡆަԆ࡙⳺ᆹᧂ 

1ǃᵜ⅑㛑ᵳ䖜䇙ԧṬᆈ൘ᱮ㪇ᐞᔲⲴਸ⨶ᙗ 

ᑨᐎཙ⾴ഐ㓿㩕ᯩੁ䈳ᮤˈᤏሶ㛼ݹ⁑㓴⭏ӗо䬰ޣⲴъ࣑ǃ䍴ӗǃӪ

ઈ㠣ᑨᐎཙ⾴ᱮ⽪ˈᒦሩཆ䖜䇙ᑨᐎཙ⾴ᱮ⽪ 100%㛑ᵳǄᰐ䭑Ṭ⪎ᯟ㋮ᇶ

ᵪỠᴹ䲀ޜਨ˄ԕлㆰ〠Āᰐ䭑Ṭ⪎ᯟā˅ ഐл⑨⊭䖖㹼ъਁኅнᲟ≄ˈᴹੁ

ᣅ䍴㛼ݹ⁑㓴㹼ъ˗㘼ညᮼǃઘ⏋ǃ䜁ڕᤏ㔗㔝␡㙅Ҿ㛼ݹ⁑㓴㹼ъǄഐ↔ˈᰐ

䭑Ṭ⪎ᯟԕ৺ညᮼǃઘ⏋ǃ䜁਼ࠪޡڕ䍴ᡀ・Ⲵᰐ䭑ݶਹ↓ਸݹ⭥、ᢰᴹ䲀ޜ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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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ԕлㆰ〠Āᰐ䭑ݶਹ↓ਸā˅ ൷ᴹੁ৲оᵜ⅑㛑ᵳ䖜䇙Ǆ 

ᰐ䭑Ṭ⪎ᯟ൘ᣅ䍴ࡽᒦ⋑ᴹӾһ㛼ݹ⁑㓴㹼ъⲴ㓿傼ˈྲ ᆼᡀᵜ⅑᭦䍝 ࡉ̍

䴰㾱㚈䈧уъⲴ㇑⨶ഒ䱏ሩᑨᐎཙ⾴ᱮ⽪㛼ݹ⁑㓴ъ࣑Ⲵᰕᑨ㓿㩕ǃᐲ൪ᤃኅㅹ

ᯩ䶒䘋㹼㇑⨶ˈഐ↔ˈަоᑨᐎཙ⾴ॿ୶ԧṬᰦˈ൘৲➗ǉ䍴ӗ䇴ՠᣕǊ˄ ᑨ

ѝই䇴ᣕᆇ[2019]ㅜ 129 ਧ Ⲵ˅สк 㘳̍㲁ᑨᐎཙ⾴ᱮ⽪ᤕᴹっᇊᡀ⟏Ⲵ㇑⨶

ഒ䱏фާᴹ㢟ྭⲴਁኅࡽᲟˈD 㓸ৼᯩॿ୶⺞ᇊ⭡ᰐ䭑Ṭ⪎ᯟԕ 1,400 зݳⲴԧ

Ṭ᭦䍝ᑨᐎཙ⾴ᱮ⽪ 51%㛑ᵳ 㘼̠ညᮼǃઘ⏋ǃ䜁ڕѪᑨᐎཙ⾴ᱮ⽪㛼ݹ⁑㓴ъ

㓴㹼ъӾъཊᒤˈާᴹѠᇼⲴ㹼ъ㓿傼ˈйӪ⁑ݹഒ䱏Ⲵѫ㾱Ӫઈˈ൘㛼⨶㇑࣑

䙊䗷ᰐ䭑ݶਹ↓ਸ৲оᵜ⅑᭦䍝ᴹ࡙Ҿ؍䳌ᑨᐎཙ⾴ᱮ⽪Ⲵっᇊ䘀㹼ǃ䀓ߣᰐ䭑

Ṭ⪎ᯟ㕪ѿ㛼ݹ⁑㓴㹼ъ㓿傼Ⲵ䰞仈ˈ਼ᰦˈ㔬ਸ㘳㲁ညᮼǃઘ⏋ǃ䜁ڕሩᑨᐎ

ཙ⾴৺ᑨᐎཙ⾴ᱮ⽪㛼ݹ⁑㓴ъ࣑Ⲵ䍑⥞ Ѫ̍ᝏ䉒йӪⲴ䮯ᵏԈࠪˈD 㓸ᑨᐎཙ

⾴ǃᰐ䭑ݶਹ↓ਸԕ৺ᰐ䭑Ṭ⪎ᯟॿ୶ߣᇊˈ਼ ᰐ䭑ݶਹ↓ਸԕ 490 зݳⲴԧ

Ṭ᭦䍝ᑨᐎཙ⾴ᱮ⽪ 49%㛑ᵳˈഐ↔ӗ⭏Ҷк䘠ԧṬᐞᔲǄ 

䪸ሩк䘠ᛵᖒˈᑨᐎཙ⾴ᐢࠪާ䈤᰾ሩညᮼǃઘ⏋ǃ䜁ڕⲴާփ䍑⥞䘋㹼Ҷ

⺞䇔ˈᒦሩᵜ⅑㛑ᵳ䖜䇙ԧṬᰐᔲ䇞ˈнᆈ൘㓐㓧ᡆ▌൘㓐㓧˗↔ཆˈᰐ䭑Ṭ⪎

ᯟӖࠪާ䈤᰾ ⺞̍䇔ሩᵜ⅑㛑ᵳ䖜䇙ⲴԧṬᐞᔲᐢ⸕ᚹфᰐᔲ䇞 н̍ᆈ൘㓐㓧ᡆ

▌൘㓐㓧Ǆ 

㔬кˈᵜᡰᖻᐸ䇔Ѫˈᵜ⅑㛑ᵳ䖜䇙ԧṬᆈ൘ᱮ㪇ᐞᔲާ༷ਸ⨶ᙗǄ 

2ǃညᮼǃઘ⏋ǃ䜁ڕሩᑨᐎཙ⾴৺ᑨᐎཙ⾴ᱮ⽪㛼ݹ⁑㓴ъਁ࣑ኅⲴާփ

䍑⥞ᛵߥ 

ᵜᡰᖻᐸḕ䰵Ҷᑨᐎཙ⾴ࠪާⲴ䈤᰾ˈ㓿Ṩḕˈညᮼǃઘ⏋ǃ䜁ڕሩᑨᐎཙ

⾴৺ᑨᐎཙ⾴ᱮ⽪㛼ݹ⁑㓴ъਁ࣑ኅⲴާփ䍑⥞ᛵྲߥл˖ 

ညᮼ㠚ᑨᐎཙ⾴ࡋ・ѻࡍণޕ㙼ᑨᐎཙ⾴ ᣵ̍ԫ࢟ᙫ㓿⨶㙼࣑ 䶒䍏䍓ᑨޘ̍

ᐎཙ⾴㛼ݹ⁑㓴ъ࣑ᡰ⎹৺Ⲵ⭏ӗ㓿㩕ǃъ࣑ᤃኅǃᰕᑨ㇑⨶ㅹᯩ䶒ᐕˈަҾ

2014 ᒤ 6 ᴸӾᑨᐎཙ⾴㙼ਾޕ㙼㣿ᐎཙ⾴ˈਾҾ 2018 ᒤ 12 ᴸഎࡠᑨᐎཙ⾴

㔗㔝䍏䍓㇑⨶ᑨᐎཙ⾴৺ᑨᐎཙ⾴ᱮ⽪㛼ݹ⁑㓴ъ࣑Ⲵޣһ亩 ሩ̍ᑨᐎཙ⾴৺

ᑨᐎཙ⾴ᱮ⽪㛼ݹ⁑㓴ъ࣑Ⲵ⭏ӗ㓿㩕ǃъ࣑ᤃኅ৺ᰕᑨ㇑⨶ㅹһ亩䎧ࡠ䟽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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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Ǆ 

ઘ⏋Ҿ 2011 ᒤ 9 ᴸޕ㙼ᑨᐎཙ⾴ˈᣵԫ㹼᭯ᙫⴁ㙼࣑ˈѫ㾱䍏䍓㇑⨶ᑨᐎ

ཙ⾴৺ᑨᐎཙ⾴ᱮ⽪Ⲵ㹼᭯һ࣑ ሩ̍ѫ㾱䍏䍓ઈᐕ㇑⨶৺ਾऔᆹᧂㅹᐕ ሩ̍

ཆѫ㾱䍏䍓ޣ䜘䰘Ⲵॿ䈳ǃ㚄㔌ᐕ Ѫ̍ᑨᐎཙ⾴৺ᑨᐎཙ⾴ᱮ⽪㛼ݹ⁑㓴ъ

 䳌Ǆ؍ਾऔⲴᒣっਁኅᨀ࣑

䜁ڕҾ 2010 ᒤ 12 ᴸޕ㙼ᑨᐎཙ⾴ ᣵ̍ԫ࢟ᙫ㓿⨶㙼࣑ ѫ̍㾱䍏䍓ᑨᐎཙ⾴

৺ᑨᐎཙ⾴ᱮ⽪㛼ݹ⁑㓴ъ࣑ᡰ⎹৺Ⲵ䟷䍝ǃ⹄ਁㅹһ࣑Ⲵ㇑⨶ˈަ ཊᒤ␡㙅Ҿ

ާˈ㹼ъ⭥ݹ ᴹѠᇼⲴ㹼ъ㓿傼઼ᆼ༷Ⲵуъᢰᵟ ሩ̍ᑨᐎཙ⾴৺ᑨᐎཙ⾴ᱮ⽪

㛼ݹ⁑㓴ъ࣑㿴⁑Ⲵᤃኅ৺ӗ૱૱䍘Ⲵᨀॷ䎧ࡠ᧘䘋⭘Ǆ 

㔬кˈညᮼǃઘ⏋ǃ䜁ڕйӪ൷Ҿᑨᐎཙ⾴ᡀ・ࡍᵏণޕ㙼ᑨᐎཙ⾴ˈѪᑨ

ᐎཙ⾴৺ᑨᐎཙ⾴ᱮ⽪㛼ݹ⁑㓴ъ࣑Ⲵっ↕ਁኅࠪڊҶ䍑⥞Ǆ 

3ǃᰐ䭑ݶਹ↓ਸਇ䇙ᑨᐎཙ⾴ᱮ⽪Ѫⵏᇎ䖜䇙ˈнᆈ൘㛑ᵳԓᤱᡆަԆ࡙

⳺ᆹᧂ 

㓿ᵜᡰᖻᐸሩᰐ䭑ݶਹ↓ਸ䇯䈸⺞䇔ˈަ ਇ䇙ᑨᐎཙ⾴ᱮ⽪Ѫⵏᇎ䖜䇙 ᤱ̍

ᴹᑨᐎཙ⾴ᱮ⽪ 49%Ⲵ㛑ᵳ൷Ѫᇎ䱵ᤱᴹˈнᆈ൘㛑ᵳԓᤱᡆަԆ࡙⳺ᆹᧂǄ 

਼ᰦˈᵜᡰᖻᐸሩညᮼǃઘ⏋ǃ䜁ڕ൷䘋㹼Ҷ䇯䈸⺞䇔ˈަ㠚ᡰᤱᴹⲴᰐ

䭑ݶਹ↓ਸⲴ㛑ᵳ൷Ѫⵏᇎᤱᴹˈнᆈ൘ԓᤱǃငᢈᤱ㛑ǃؑᢈᤱ㛑ᡆަԆ㊫լ

ᆹᧂⲴᛵᖒˈфо䱸৺ަޣ㌫ᇶ࠷ᇦᓝᡀઈԕ৺㣿ᐎཙ⾴ަԆ㪓һǃⴁһǃ儈

㓗㇑⨶Ӫઈ൷нᆈ൘ޣ㚄ޣ㌫Ǆ 

↔ཆ ᑨ̍ᐎཙ⾴Ӗࠪާ䈤᰾ሩᵜ⅑㛑ᵳ䖜䇙Ⲵⵏᇎᙗ䘋㹼Ҷ⺞䇔 ф̍нᆈ൘

㛑ᵳԓᤱᡆަԆ࡙⳺ᆹᧂǄ 

㔬кᡰ䘠ˈᵜᡰᖻᐸ䇔Ѫˈᰐ䭑ݶਹ↓ਸਇ䇙ᑨᐎཙ⾴ᱮ⽪Ѫⵏᇎ䖜䇙ˈн

ᆈ൘㛑ᵳԓᤱᡆަԆ࡙⳺ᆹᧂǄ 

˄й˅ᣛ䵢ᑨᐎཙ⾴ᱮ⽪оਁ㹼Ӫᱟᆈ൘ᇒᡧǃᓄ୶䟽ਐ 

ᑨᐎཙ⾴ᱮ⽪൘ሩཆ䖜䇙ࡽˈަ 䜘࠶ъ࣑䙊䗷ᑨᐎཙ⾴Ⲵѹᔰኅ ഐ̍↔൘

ᓄ୶ᰦሶє㘵ਸᒦǄᑨᐎཙ⾴ᱮ⽪˄ਜ਼Ⲵᇒᡧǃࡽᑨᐎཙ⾴ᱮ⽪ሩཆ䖜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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ᑨᐎཙ⾴˅оਁ㹼Ӫᆈ൘ᇒᡧǃᓄ୶䟽ਐ 2̍017 ᒤǃ2018 ᒤǃ2019 ᒤ 1-8 ᴸˈ

ᑨᐎཙ⾴ᱮ⽪˄ਜ਼ᑨᐎཙ⾴˅оਁ㹼Ӫᇒᡧǃᓄ୶䟽ਐᛵྲߥл˖ 

অս˖зݳ 

亩ⴞ 2017 ᒤᓖ 2018 ᒤᓖ 2019 ᒤ 1-8 ᴸ 

䟽ਐᇒᡧ 

䟽ਸᇒᡧ 1˖ᒯᐎ、ᱏ⭥ᆀᴹ䲀ޜਨ 

ᑨᐎཙ⾴ᱮ⽪˄ਜ਼ᑨᐎཙ⾴˅ਸ䇑䬰仍 - 3.47 - 

ਁ㹼Ӫ䬰仍 615.48 194.09 - 

ਁ㹼Ӫ䬰仍ঐᖃᵏ㩕ъ᭦ޕⲴ∄ֻ˄%˅ 1.53 0.32 - 

䟽ਐᓄ୶ 

䟽ਸᓄ୶ 1˖ᑨᐎѠⴋݹ⭥、ᢰ㛑ԭᴹ䲀ޜਨ 

ᑨᐎཙ⾴ᱮ⽪˄ਜ਼ᑨᐎཙ⾴˅ਸ䇑䟷䍝仍 - 96.75 85.60 

ਁ㹼Ӫ䟷䍝仍 9,506.54 17,186.04 17,968.33 

ਁ㹼Ӫ䟷䍝仍ঐᖃᵏ㩕ъᡀᵜⲴ∄ֻ˄%˅ 30.63 35.57 39.06 

䟽ਸᓄ୶ 2˖⌱ቄ㖾⭥ᆀӗ૱˄ᑨᐎ˅ᴹ䲀ޜਨ 

ᑨᐎཙ⾴ᱮ⽪˄ਜ਼ᑨᐎཙ⾴˅ਸ䇑䟷䍝仍 - 2.57 4.15 

ਁ㹼Ӫ䟷䍝仍 7.73 83.89 26.96 

ਁ㹼Ӫ䟷䍝仍ঐᖃᵏ㩕ъᡀᵜⲴ∄ֻ˄%˅ 0.02 0.17 0.06 

䟽ਸᓄ୶ 3˖㣿ᐎᐲڕ⏖ঠࡧಘᶀᴹ䲀ޜਨ 

ᑨᐎཙ⾴ᱮ⽪˄ਜ਼ᑨᐎཙ⾴˅ਸ䇑䟷䍝仍 - 0.66 4.72 

ਁ㹼Ӫ䟷䍝仍 123.10 189.11 131.05 

ਁ㹼Ӫ䟷䍝仍ঐᖃᵏ㩕ъᡀᵜⲴ∄ֻ˄%˅ 0.40 0.39 0.28 

2019 ᒤ 9 ᴸ㠣 2020 ᒤ 3 ᴸ ᑨ̍ᐎཙ⾴ᱮ⽪Ⲵᓄ୶ѝᑨᐎѠⴋݹ⭥、ᢰ㛑

ԭᴹ䲀ޜਨǃ㣿ᐎ⾿㕈ᗧݹᆖᶀᯉᴹ䲀ޜਨǃ㣿ᐎᐲڕ⏖ঠࡧಘᶀᴹ䲀ޜਨǃᰐ

䭑ৼ䊑ݹ⭥ᶀᯉᴹ䲀ޜਨоਁ㹼Ӫᓄ୶䟽ਸ ᑨ̠ᐎཙ⾴ᱮ⽪ⲴᇒᡧѪཙ傜ᗞ⭥

ᆀ㛑ԭᴹ䲀ޜਨǃTianma Japanǃ䠁嗉ᵪ⭥㛑ԭᴹ䲀ޜਨǃኡь䎵䎺ᮠ᧗⭥ᆀᴹ

䲀ޜਨˈоਁ㹼Ӫᇒᡧнᆈ൘䟽ਐ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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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ഋ˅ᣛ䵢ᰐ䭑Ṭ⪎ᯟ৺ަ㛑ьоਁ㹼Ӫǃਁ㹼Ӫᇎ䱵᧗ࡦӪǃ㪓ⴁ儈৺

㚄ᯩǃޣࡽઈᐕǃࡽ㌫ˈᡆ㘵Ҿਁ㹼Ӫޣ㚄ޣⲴᇦᓝᡀઈᱟᆈ൘࠷㌫ᇶޣަ

 ㌫ᛵᖒޣ࠷㛑ьㅹަԆᇶࡽ

ᰐ䭑Ṭ⪎ᯟⲴ㛑ьѪইӜᗧ䈊Աъ㇑⨶䈒ѝᗳ˄ᴹ䲀ਸՉ ǃ˅〖᱕઼䇨Ỗ

㫹ˈইӜᗧ䈊Աъ㇑⨶䈒ѝᗳ˄ᴹ䲀ਸՉ˅ⲴਸՉӪѪ〖᱕ǃ〖ߋǄᵜᡰᖻᐸ

ḕ䰵Ҷᰐ䭑Ṭ⪎ᯟࠪާⲴ䈤᰾ǃਁ 㹼Ӫᇎ䱵᧗ࡦӪ઼㪓ⴁ儈ປ߉Ⲵ䰞䈒㺘ǃਁ 㹼

ӪⲴᐕ୶ẓṸㅹ䍴ᯉˈ㓿Ṩḕˈᰐ䭑Ṭ⪎ᯟ৺ަ㛑ьоਁ㹼Ӫǃਁ㹼ӪⲴᇎ䱵᧗

㌫ޣ㚄ޣⲴᇦᓝᡀઈнᆈ൘࠷㌫ᇶޣӪǃ㪓ⴁ儈৺ަࡦ Ӗ̍нᆈ൘Ҿਁ㹼Ӫࡽ

ઈᐕǃޣࡽ㚄ᯩǃࡽ㛑ьㅹަԆᇶޣ࠷㌫ⲴᛵᖒǄ 

˄ӄ˅Ṩḕ〻ᒿ઼Ṩḕ㿱 

1ǃᵜᡰᖻᐸን㹼ҶྲлṨḕ〻ᒿ˖ 

˄1 ḕ˅䰵Ҷᑨᐎཙ⾴ᱮ⽪ 2019 ᒤ઼ 2020 ᒤ 1-6 ᴸⲴ䍒࣑ᣕ㺘˄ ᵚ㓿ᇑ䇑˅̍

ਆᗇҶਁ㹼ӪޣҾᑨᐎཙ⾴ᱮ⽪н㓣ޕкᐲѫփഐⲴ䈤᰾˗ 

˄2˅ḕ䰵Ҷᵜ⅑㛑ᵳ䖜䇙Ⲵ䍴ӗ䇴ՠᣕǃ㛑ᵳ䖜䇙ॿ䇞৺㛑ᵳ䖜䇙Ⅾ᭟

Ԉഎঅ˗ 

˄3˅ḕ䰵Ҷᑨᐎཙ⾴ǃᰐ䭑Ṭ⪎ᯟࠪާⲴ䈤᰾˗ 

˄4˅ሩᰐ䭑ݶਹ↓ਸ˄ညᮼ ǃ˅ઘ⏋ǃ䜁ڕ䘋㹼䇯䈸⺞䇔ˈᒦḕ䰵Ҷᰐ䭑ݶ

ਹ↓ਸ઼㛑ьᣅ䍴Ⅾ᭟Ԉഎঅ˗ 

˄5˅ਆᗇҶᑨᐎཙ⾴ᱮ⽪˄ਜ਼ᑨᐎཙ⾴˅2017 ᒤᓖǃ2018 ᒤᓖǃ2019 ᒤ

1-8 ᴸ䬰ǃ䟷䍝᰾㓶㺘 ᑨ̍ᐎཙ⾴ᱮ⽪ 2019 ᒤ 9 ᴸ㠣 2020 ᒤ 6 ᴸ䟷䍝䇒অ˄ ᵚ

ᨀ䠁仍˅ࡇ㺘ˈᑨᐎཙ⾴ᱮ⽪ࠪާⲴޣҾᇒᡧǃᓄ୶Ⲵ䈤᰾˗ 

˄6˅ḕ䰵Ҷਁ㹼Ӫᇎ䱵᧗ࡦӪ઼㪓ⴁ儈ປ߉Ⲵ䰞䈒㺘ԕ৺ਁ㹼ӪⲴᐕ୶ẓ

Ṹㅹ䍴ᯉ˗ 

˄7˅ḕ䰵Ҷᰐ䭑Ṭ⪎ᯟⲴᐕ୶ᓅẓ䍴ᯉˈ䇯䈸Ҷᰐ䭑Ṭ⪎ᯟᢗ㹼㪓һǃᙫ

㓿⨶ǃ⌅ᇊԓ㺘Ӫ〖᱕˗ 

˄8˅ḕ䰵Ҷᑨᐎཙ⾴ǃᑨᐎཙ⾴ᱮ⽪Ⲵᐕ୶ẓṸ䍴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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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ḕ䰵Ҷᑨᐎཙ⾴ǃᑨᐎཙ⾴ᱮ⽪˄䖜䇙ࡽ˅Ⲵ䬦㹼ሩ䍖অǃઈᐕᐕ䍴

㺘˗ 

˄10˅ḕ䰵Ҷ䱸ǃẵඖ৺ަ䘁Ӣ˄䝽ڦǃ⡦⇽˅ᣕᵏ䬦㹼⍱≤ˈည

ᮼ 2017 ᒤ 1 ᴸࡠ 2019 ᒤ 9 ᴸ䬦㹼⍱≤Ǆ 

2ǃṨḕ㿱 

㓿Ṩḕˈᵜᡰᖻᐸ䇔Ѫ˖ 

˄1˅ਁ㹼Ӫᐢᣛ䵢ᑨᐎཙ⾴ᱮ⽪ 2019 ᒤ઼ 2020 ᒤ 1-6 ᴸѫ㾱䍒࣑ᮠᦞˈ

к䘠ѫ㾱䍒࣑ᮠᦞ㌫ሩᯩᨀ˗ਁ 㹼Ӫѫ㾱䘋㹼ሬݹᶯⲴ⹄ਁǃ⭏ӗǃ䬰ъ࣑ˈ

ᑨᐎཙ⾴ᱮ⽪ѫ㾱䘋㹼㛼ݹ⁑㓴Ⲵ㓴㻵ǃ⭏ӗъ࣑ˈਁ 㹼ӪᲲᰐੁл⑨ਁኅⲴ䇑

㌫ˈн࡙Ҿਁ㹼ޣ㓴⭏ӗԱъˈሶᖒᡀо⧠ᴹᇒᡧⲴㄎҹ⁑ݹ੨᭦л⑨㛼ྲˈࡂ

ӪⲴਁኅˈഐ↔ਁ㹼Ӫᵚሶᑨᐎཙ⾴ᱮ⽪㓣ޕкᐲѫփ˗ 

˄2˅ᑨᐎཙ⾴ሶަᤱᴹⲴᑨᐎཙ⾴ᱮ⽪㛑ᵳ࡛࠶䖜䇙㔉ᰐ䭑ݶਹ↓ਸǃᰐ

䭑Ṭ⪎ᯟⲴԧᆈ൘ᱮ㪇ᐞᔲާ༷ਸ⨶ᙗ ᰐ̠䭑ݶਹ↓ਸਇ䇙ᑨᐎཙ⾴ᱮ⽪Ѫⵏ

ᇎ䖜䇙ˈнᆈ൘㛑ᵳԓᤱᡆަԆ࡙⳺ᆹᧂ˗ 

˄3 2˅017 ᒤǃ2018 ᒤǃ2019 ᒤ 1-8 ᴸˈᑨᐎཙ⾴ᱮ⽪˄ਜ਼ᑨᐎཙ⾴˅оਁ

㹼Ӫᇒᡧǃᓄ୶ᆈ൘䟽ਐ˗2019 ᒤ 9 ᴸ㠣 2020 ᒤ 3 ᴸˈᑨᐎཙ⾴ᱮ⽪Ⲵᓄ

୶оਁ㹼Ӫᆈ൘䟽ਐˈᇒᡧоਁ㹼Ӫнᆈ൘䟽ਐ˗ 

˄4˅ᰐ䭑Ṭ⪎ᯟ৺ަ㛑ьоਁ㹼Ӫǃਁ㹼Ӫᇎ䱵᧗ࡦӪǃ㪓ⴁ儈৺ަޣ㌫

ᇶ࠷Ⲵᇦᓝᡀઈнᆈ൘ޣ㚄ޣ㌫ˈӖнᆈ൘Ҿਁ㹼Ӫࡽઈᐕǃޣࡽ㚄ᯩǃࡽ㛑

ьㅹަԆᇶޣ࠷㌫ᛵᖒǄ 

 

ӄǃޣҾᒯᐎཙ⾴ 

⭣ᣕᶀᯉᱮ⽪ˈᒯᐎ䭀ᯠݹ⭥、ᢰᴹ䲀䍓ԫޜਨ˄ᴮ⭘ᒯᐎཙ⾴ݹ⭥、

ᢰᴹ䲀ޜਨˈԕлㆰ〠ᒯᐎཙ⾴˅ᴮѪᇎ䱵᧗ࡦӪ䱸⡦Ӣ᧗ࡦⲴԱъᑨᐎཙ

⾴Ⲵޘ䍴ᆀޜਨǄᒯᐎཙ⾴শਢкѫ㩕ъ࣑ѪሬݹᶯⲴ⭏ӗǃ䬰Ǆ2019 ᒤ 1

ᴸᑨᐎཙ⾴ሶަᤱᴹⲴᒯᐎཙ⾴ 100%㛑ᵳ䖜䇙㔉ᒯᐎ呿Ცᣅ䍴䈒ᴹ䲀ޜਨ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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䢤Ҿᒯᐎཙ⾴൘䖜䇙߰ࡽ䍴ӗѪ䍏ф༴Ҿҿᦏ⣦ᘱˈ᭵㛑ᵳ䖜䇙ᇊԧѪ 1  Ǆݳ

䈧ਁ㹼Ӫ˖ 

˄1˅ᣛ䵢൘ҿᦏ⣦ᘱфᵚᔰኅᇎ䱵ъ࣑Ⲵᛵߥлˈᣅ䍴䈒ޜਨᒯᐎ呿Ც

᭦䍝ᒯᐎཙ⾴Ⲵഐǃ᭦䍝ਾᱟᔰኅ㓿㩕ǃᒯᐎཙ⾴ᵚ䘋㹼⌘䬰Ⲵഐ˗ᒯ

ᐎཙ⾴䖜䇙ࡽ䍴ӗǃъ࣑ǃӪઈ༴㖞⣦ߥ˗ 

˄2˅ᣛ䵢ᒯᐎཙ⾴ 2019 ᒤ઼ 2020 ᒤᴰ䘁аᵏѫ㾱䍒࣑ᮠᦞǄ 

䈧؍㦀Ӫਁ㺘᰾⺞㿱ˈ䈧ਁ㹼Ӫᖻᐸሩ䰞仈˄1˅ਁ㺘᰾⺞㿱ˈ䈧⭣ᣕ

Պ䇑ᐸሩ䰞仈˄2˅ਁ㺘᰾⺞㿱Ǆ˄ ণᇑṨ䰞䈒䰞仈 5˅ 

എ༽ྲл˖ 

˄а˅ᣛ䵢൘ҿᦏ⣦ᘱфᵚᔰኅᇎ䱵ъ࣑Ⲵᛵߥлˈᣅ䍴䈒ޜਨᒯᐎ呿

Ც᭦䍝ᒯᐎཙ⾴Ⲵഐǃ᭦䍝ਾᱟᔰኅ㓿㩕ǃᒯᐎཙ⾴ᵚ䘋㹼⌘䬰Ⲵഐ˗

ᒯᐎཙ⾴䖜䇙ࡽ䍴ӗǃъ࣑ǃӪઈ༴㖞⣦ߥ 

1ǃ൘ҿᦏ⣦ᘱфᵚᔰኅᇎ䱵ъ࣑Ⲵᛵߥлˈᣅ䍴䈒ޜਨᒯᐎ呿Ც᭦䍝ᒯ

ᐎཙ⾴Ⲵഐǃ᭦䍝ਾᵚᔰኅ㓿㩕ǃᒯᐎཙ⾴ᵚ䘋㹼⌘䬰Ⲵഐ 

ᑨᐎཙ⾴ഐ㠚䓛ਁኅഐᴹሶަޘ䍴ᆀޜਨᒯᐎཙ⾴䘋㹼⌘䬰ᡆሩཆ䖜

䇙 ն̍㘳㲁ࡠᖃᰦ⌘䬰㔝䖳Ѫ༽ᵲф⌘䬰ᰦ䰤䖳䮯 ഐ̍↔ᵚⴤ᧕ሶᒯᐎཙ⾴⌘

䬰˗㘼ᒯᐎ呿Ცᣅ䍴䈒ᴹ䲀ޜਨ˄ԕлㆰ〠Āᒯᐎ呿Ცā˅ Ҿ 2018 ᒤᓅ䇑ࡂ᭦

䍝аᇦᴹӔ᱃䇠ᖅⲴޜਨѪ䬦㹼䍧Ⅾ઼ަԆаӋ㶽䍴䇑ࡂⲴ䖭փ ᒯ̍ᐎཙ⾴ᖃ

ᰦ㲭༴Ҿҿᦏ⣦ᘱфᵚᔰኅᇎ䱵ъ࣑ ն̍ӽ൘༴⨶ቁ䟿੶┎ᓃᆈ ㅖ̍ਸᒯᐎ呿Ც

᭦䍝䇑ࡂⲴ㾱≲ˈഐ↔ˈᑨᐎཙ⾴ᵚሩᒯᐎཙ⾴䘋㹼⌘䬰ˈ㘼ᱟሶަᤱᴹⲴᒯᐎ

ཙ⾴ 100%㛑ᵳ䖜䇙㔉ᒯᐎ呿ᲪǄ㓿Ṩḕˈᒯᐎ呿Ც৺ަ㛑ьоᑨᐎཙ⾴ǃ䱸

৺ަޣ㌫ᇶ࠷ᇦᓝᡀઈǃ㣿ᐎཙ⾴ަԆ㪓һǃⴁһǃ儈㓗㇑⨶Ӫઈ৺ަޣ㌫ᇶ࠷

ᇦᓝᡀઈ൷нᆈ൘ޣ㚄ޣ㌫ ൘̠ᒯᐎ呿Ც᭦䍝ᒯᐎཙ⾴㛑ᵳਾ ᑨ̍ᐎཙ⾴н৲

оᒯᐎཙ⾴㓿㩕ˈṩᦞᒯᐎ呿ᲪᨀⲴᒯᐎཙ⾴䍒࣑ᣕ㺘ˈަ㩕᭦㿴⁑䖳ሿǄ 

2ǃᒯᐎཙ⾴䖜䇙ࡽ䍴ӗǃъ࣑ǃӪઈ༴㖞⣦ߥ 

ᵜᡰᖻᐸḕ䰵Ҷᑨᐎཙ⾴ࠪާⲴ䈤᰾ǃሩᒯᐎཙ⾴䘋㹼䇯䈸ᒦਆᗇަࠪާ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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䈤᰾ǃḕ䰵Ҷᒯᐎཙ⾴ 2018 ᒤ 12 ᴸ 31 ᰕⲴ䍒࣑ᣕ㺘ㅹ䍴ᯉˈ㓿Ṩḕˈᒯᐎཙ

⾴䖜䇙ࡽ䍴ӗǃъ࣑ǃӪઈⲴ༴㖞ᛵྲߥл˖ 

˄1˅䍴ӗ༴㖞ᛵߥ 

ᒯᐎཙ⾴䖜䇙ࡽⲴ࢙։䍴ӗѫ㾱Ѫ䜘࠶ᐢ䗷ᰦ␈⊠Ⲵᵪಘ䇮༷ 䍖̍䶒߰٬㓖

30 ։зݳˈ൘ᵜ⅑᭦䍝ᆼᡀਾˈк䘠䍴ӗ⭡ᒯᐎཙ⾴㔗㔝؍⮉Ǆ 

˄2˅ъ࣑༴㖞ᛵߥ 

ᒯᐎཙ⾴㠚 2017 ᒤഐ䎧㓿㩕нழˈᐢᰐᇎ䱵ъ࣑㓿㩕ˈӵ൘ 2017-2018 ᒤ

ᓖ༴⨶ቁ䟿੶┎ᓃᆈˈഐ↔ˈᒯᐎཙ⾴䖜䇙ࡽн⎹৺ъ࣑༴㖞䰞仈Ǆ 

˄3˅Ӫઈ༴㖞ᛵߥ 

ᒯᐎཙ⾴㠚 2017 ᒤ䎧ᰐᇎ䱵ъ࣑㓿㩕ਾˈᴹઈᐕ൷ᐢ㠚㹼㙼ˈ൘ᒯᐎ

ཙ⾴䖜䇙ࡽˈӵ։аՊ䇑ઈᐕǄ൘ᵜ⅑᭦䍝ᆼᡀਾˈ䈕ઈᐕᐢоᒯᐎཙ⾴䀓䲔

 ㌫ˈৼᯩнᆈ൘㓐㓧ᡆ▌൘㓐㓧Ǆޣࣣࣘ

˄Ҽ˅Ṩḕ〻ᒿ઼Ṩḕ㿱 

1ǃᵜᡰᖻᐸን㹼ҶྲлṨḕ〻ᒿ˖ 

˄1˅䇯䈸Ҷᒯᐎཙ⾴ᢗ㹼㪓һެᙫ㓿⨶ǃᒯᐎ呿Ცᇎ䱵᧗ࡦӪ㭑㢣䵎˗ 

˄2˅ḕ䰵Ҷᑨᐎཙ⾴ǃᒯᐎཙ⾴ࠪާⲴ䈤᰾˗ 

˄3˅㧧ਆᒯᐎ䭀ᯠ 2019 ᒤ৺ 2020 ᒤ 1-6 ᴸ䍴ӗ䍏٪ǃ࡙⏖㺘˗㧧ਆᒯᐎ

䭀ᯠ㓣〾⭣ᣕ㺘Ǆ㧧ਆᒯᐎ䭀ᯠޣҾ䍒࣑ᣕ㺘ⵏᇎǃᆼᮤൠ৽᱐ҶᵜޜਨⲴ䍒࣑

⣦ߥǃ㓿㩕ᡀ઼᷌⧠䠁⍱䟿 н̍ᆈ൘ѪޜਨෛԈᡀᵜ䍩⭘ᡆ䗃䘱࡙⳺Ⲵн↓ᑨӔ

᱃৺䍴䠁ᖰᶕᛵߥⲴ㇑⨶ቲ༠᰾Ǆ 

2ǃṨḕ㿱 

㓿Ṩḕˈᵜᡰᖻᐸ䇔Ѫ˖ 

˄1˅ᑨᐎཙ⾴ഐ㠚䓛ਁኅഐᴹሶަޘ䍴ᆀޜਨᒯᐎཙ⾴䘋㹼⌘䬰ᡆሩ

ཆ䖜䇙 ն̍㘳㲁ࡠᖃᰦ⌘䬰㔝䖳Ѫ༽ᵲф⌘䬰ᰦ䰤䖳䮯 ഐ̍↔ᵚⴤ᧕ሶᒯᐎཙ

⾴⌘䬰˗㘼ᒯᐎ呿ᲪҾ 2018 ᒤᓅ䇑ࡂ᭦䍝аᇦᴹӔ᱃䇠ᖅⲴޜਨѪ䬦㹼䍧Ⅾ



ਁ㹼Ӫᖻᐸ㿱                                             㺕ݵ⌅ᖻ㿱Җ˄а˅ 

 

3-3-1-33 

઼ަԆаӋ㶽䍴䇑ࡂⲴ䖭փˈᒯᐎཙ⾴ᖃᰦ㲭༴Ҿҿᦏ⣦ᘱфᵚᔰኅᇎ䱵ъ࣑ˈ

նӽ൘༴⨶ቁ䟿੶┎ᓃᆈˈㅖਸᒯᐎ呿Ც᭦䍝䇑ࡂⲴ㾱≲ˈഐ↔ˈᑨᐎཙ⾴ᵚሩ

ᒯᐎཙ⾴䘋㹼⌘䬰ˈ㘼ᱟሶަᤱᴹⲴᒯᐎཙ⾴ 100%㛑ᵳ䖜䇙㔉ᒯᐎ呿ᲪǄ൘ᒯ

ᐎ呿Ც᭦䍝ᒯᐎཙ⾴㛑ᵳਾˈᒯᐎཙ⾴ᱟᔰኅ㓿㩕⍫ࣘнਇᑨᐎཙ⾴᧗ࡦ  ̠

˄2˅ᒯᐎཙ⾴䖜䇙ࡽⲴ࢙։䍴ӗѫ㾱Ѫ䜘࠶ᐢ䗷ᰦ␈⊠Ⲵᵪಘ䇮༷ˈ䍖䶒

߰٬㓖 30 ։зݳˈ൘ᵜ⅑᭦䍝ᆼᡀਾˈк䘠䍴ӗ㔗㔝⭡ᒯᐎཙ⾴㔗㔝؍⮉˗ 

˄3 ᒯ˅ᐎཙ⾴㠚 2017 ᒤഐ䎧㓿㩕нழ ᐢ̍ᰐᇎ䱵ъ࣑㓿㩕 ӵ̍൘ 2017-2018

ᒤᓖ༴⨶ቁ䟿੶┎ᓃᆈˈഐ↔ˈᒯᐎཙ⾴䖜䇙ࡽн⎹৺ъ࣑༴㖞䰞仈˗ 

˄4˅ᒯᐎཙ⾴㠚 2017 ᒤ䎧ᰐᇎ䱵ъ࣑㓿㩕ਾˈᴹઈᐕ൷ᐢ㠚㹼㙼ˈ൘

ᒯᐎཙ⾴䖜䇙ࡽˈӵ։аՊ䇑ઈᐕǄ൘ᵜ⅑᭦䍝ᆼᡀਾˈ䈕ઈᐕᐢоᒯᐎཙ⾴

䀓䲔ࣣࣘޣ㌫ˈৼᯩнᆈ൘㓐㓧ᡆ▌൘㓐㓧Ǆ 

 

 㚄ᯩӔ᱃઼䍴䠁ᖰᶕޣҾޣǃޝ

⭣ᣕᶀᯉᱮ⽪˖ 

˄1˅ਁ㹼Ӫ 2017 ᒤࡍሩᒯᐎཙ⾴ࠪ䍴䠁։仍 2,122.04 зݳˈሩᑨᐎཙ

⾴ࠪ։仍 415.55 зݳˈޣ⅐ⅮҾ 2018 ᒤᵛ᭦എǄ 

˄2˅֏ᲃࡊǃညᮼˈഐњӪ䍴䠁ઘ䖜䴰≲Ҿ 2017 ᒤ 1 ᴸǃ2 ᴸޜੁޡਨُ

ࠪ 761 зݳˈُޣⅮҾ 2017 ᒤ 4 ᴸᖂ䘈Ǆ 

˄3˅TIANJI INTERNATIONAL PL˄ԕлㆰ〠 TIANJI˅㌫䱸ѻࡈѭ

⩤᧗ࡦⲴޜਨ ⧠̍ᐢ⌘䬰Ǆ㣿ᐎཙ⾴䬰䍗⢙㔉 TIANJI ᒦ⭡ TIANJI 䬰㔉ᑨ

ᐎཙ⾴Ǆ2017 ᒤ 5 ᴸˈ⭡ᑨᐎཙ⾴ԓ TIANJI 䘈⅐㣿ᐎཙ⾴Ⲵ䍗Ⅾگ 506.21 з

 Ǆݳ

˄4˅APC MT TRADING PTE.LTD.˄ԕлㆰ〠 APC MT˅㌫ࡽ㛑ьᶘᒶ

ࣷ᧗ࡦⲴޜਨǄ㣿ᐎཙ⾴䬰䍗⢙㔉 APC MT ᒦ⭡ APC MT 䬰㔉ᑨᐎཙ⾴ˈ

2017 ᒤ 5 ᴸˈ⭡ᑨᐎཙ⾴ԓ APC MTC 䘈⅐㣿ᐎཙ⾴Ⲵ䍗Ⅾگ 282.00 зݳǄ 

˄5 2˅017 ᒤᵛˈਁ㹼Ӫሩᒯᐎཙ⾴ᓄ᭦䍖Ⅾ 1,556.67 зݳˈѪ㣿ᐎཙ⾴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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ᒯᐎཙ⾴ᣕᵏԕࡽᒤᓖӔ᱃ᖒᡀⲴᓄ᭦䍗ⅮǄ 

䈧ਁ㹼Ӫ˖ 

˄1˅ᣛ䵢ਁ㹼Ӫੁᒯᐎཙ⾴ǃᑨᐎཙ⾴ǃ֏ᲃࡊǃညᮼࠪ䍴䠁Ⲵഐǃ

ޣ䍴䠁⭘䙄˗ 

˄2˅ᣛ䵢㣿ᐎཙ⾴ᴯ TIANJIǃAPC MT 䘈䍗ⅮⲴഐˈਁ㹼Ӫੁگ

TIANJIǃAPC MT 䬰䍗⢙Ⲵⵏᇎᙗԕ৺ᴰ㓸䬰ᛵߥǄ 

䈧؍㦀Ӫǃ⭣ᣕՊ䇑ᐸਁ㺘᰾⺞㿱ˈ䈧ਁ㹼Ӫᖻᐸሩ䰞仈˄1˅ਁ㺘᰾⺞

㿱Ǆ˄ ণᇑṨ䰞䈒䰞仈 6˅ 

എ༽ྲл˖ 

˄а˅ᣛ䵢ਁ㹼Ӫੁᒯᐎཙ⾴ǃᑨᐎཙ⾴ǃ֏ᲃࡊǃညᮼࠪ䍴䠁Ⲵഐǃ

ޣ䍴䠁⭘䙄 

1ǃਁ㹼Ӫੁ֏ᲃࡊǃညᮼࠪ䍴䠁Ⲵഐ৺⭘䙄 

ǃညᮼҾࡊ㚄㠚❦Ӫ֏ᲃޣ 2017 ᒤ 1 ᴸǃ2 ᴸਁੁޡ㹼Ӫُࠪ 761 зݳˈ

ᒦҾ 2017 ᒤ 4 ᴸᖂ䘈ࡽ䘠ُⅮǄഐُᰦ䰤䖳⸝ˈਁ㹼Ӫᵚੁޣ㚄㠚❦Ӫ֏ᲃ

 ˖ǃညᮼ᭦ਆ࡙Ǆާփ᰾㓶ྲлࡊ

অս˖зݳ 

ᰦ䰤 亩ⴞ ᙗ䍘 ֏ᲃࡊ ညᮼ ਸ䇑 

2017 ᒤ 1 ᴸ ࠪ ُⅮ 180.00 181.00 361.00 

2017 ᒤ 2 ᴸ ࠪ ُⅮ 100.00 300.00 400.00 

ਸ䇑 - 280.00 481.00 761.00 

2017 ᒤ 4 ᴸ ᖂ䘈 - 280.00 481.00 761.00 

2017 ᒤ 5 ᴸԕਾˈਁ㹼Ӫڌ→Ҷሩޣ㚄ᯩⲴ䍴䠁ُ㹼ѪǄ 

֏ᲃࡊǃညᮼ 2017 ᒤ 1 ᴸ઼ 2 ᴸࠪ䍴䠁Ⲵഐ㌫ẵඖࠪҾਁ᭮䜘࠶Ӫઈ

ᐕ䍴ǃ྆䠁৺њӪ䍴䠁ઘ䖜䴰≲ˈ⭡֏ᲃࡊǃညᮼ䖜ُ˗ޣ䍴䠁⭘䙄Ѫẵඖਁ

᭮䜘࠶Ӫઈᐕ䍴ǃ྆䠁˄ᐢ൘ 2019 ᒤњӪ⨶ᰦ㿴㤳˅৺ަњӪ䍴䠁ઘ䖜䴰

≲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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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ǃਁ㹼Ӫੁᒯᐎཙ⾴ǃᑨᐎཙ⾴䲔䍴䠁Ⲵഐ৺⭘䙄 

ਁ㹼Ӫ 2017 ᒤᵛǃ2018 ᒤᵛ䍴䠁ࠪ։仍ˈ㌫⭡ᣕᵏཆ䍴䠁ࠪӗ⭏ˈ

ᣕᵏ䲔ੁޣ㚄Ӫ֏ᲃࡊǃညᮼ˄㿱к䘠 1˅ࠪ䍴䠁ཆˈᵚਁ⭏ަԆ䍴䠁

ࠪǄ2017 ᒤᵛǃ2018 ᒤᵛˈ䍴䠁ࠪ։仍ྲл˖ 

অս˖зݳ 

ᒤᓖ ᒯᐎཙ⾴ ᑨᐎཙ⾴ 

2017ᒤᓖ 

ᵏࡍ։仍 2,122.04 415.55 

ᵜᵏᖂ䘈 360.23 2.96 

ᵏᵛ։仍 1,761.80 412.58 

2018ᒤᓖ 

ᵏࡍ։仍 1,761.80 412.58 

ᵜᵏᖂ䘈 1,761.80 412.58 

ᵏᵛ։仍 - - 

ਁ㹼Ӫоᒯᐎཙ⾴ 2017 ᒤࡍ㔃։ަԆᓄ᭦Ⅾ 2,122.04 зݳˈ㌫ 2011 ᒤ㠣

2016 ᒤᵏ䰤ᖰᶕⲴ㔃։䠁仍ˈਁ㹼Ӫሩᒯᐎཙ⾴Ⲵ䍴䠁ࠪѫ㾱⭘Ҿᒯᐎཙ⾴

᭟Ԉ䍗Ⅾǃᰕᑨ㓿㩕䍩⭘ㅹѤᰦઘ䖜䴰㾱Ǆਁ㹼Ӫ㠚 2017 ᒤᔰˈнሩᒯᐎ

ཙ⾴䘋㹼䍴䠁ُǄ 

ਁ㹼Ӫоᑨᐎཙ⾴ 2017 ᒤࡍ㔃։ަԆᓄ᭦Ⅾ 415.55 зݳ ㌫̍ 2011 ᒤ㠣 2016

ᒤᵏ䰤ᖰᶕⲴ㔃։䠁仍ˈਁ 㹼Ӫሩᑨᐎཙ⾴Ⲵ䍴䠁ࠪѫ㾱⭘Ҿަ䍴䠁ઘ䖜䴰㾱

৺᭟Ԉ㠚䓛䍗ⅮǄਁ㹼Ӫ㠚 2017 ᒤᔰˈнሩᑨᐎཙ⾴䘋㹼䍴䠁ُǄ 

ਁ㹼ӪҾ 2018 ᒤᵛޘ䜘᭦എޣ㚄ᯩ⅐Ⅾᒦ৲㘳䬦㹼਼ᵏ䍧Ⅾ࡙⦷᭦ਆ࡙

361.88 зݳǄ 

˄Ҽ˅Ṩḕ〻ᒿ઼Ṩḕ㿱 

1ǃᵜᡰᖻᐸን㹼ҶྲлṨḕ〻ᒿ˖ 

˄1˅ḕ䰵ҶབྷॾՊ䇑ᐸࠪާⲴǉᇑ䇑ᣕǊ̠  

˄2˅ḕ䰵Ҷਁ㹼Ӫ䬦㹼䍖ᡧ⍱≤˗ḕ䰵Ҷ֏ᲃࡊǃညᮼǃẵඖⲴњӪ⍱

≤৺Ⅾ亩ᙗ䍘 䇯̍䈸Ҷẵඖ৺֏ᲃޣࡊҾк䘠Ⅾ亩ࠪⲴഐ৺䍴䠁⭘䙄 ਆ̍ᗇ

ਁ㹼ӪࠪާⲴޣ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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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ḕ䰵Ҷᑨᐎཙ⾴ǃᒯᐎཙ⾴䬦㹼䍖ᡧ⍱≤ˈᒦḕ䰵Ҷᑨᐎཙ⾴ǃᒯᐎ

ཙ⾴ǃਁ㹼ӪޣҾ䍴䠁ُ⭘䙄Ⲵ䈤᰾Ǆ 

2ǃṨḕ㿱 

㓿Ṩḕˈᵜᡰᖻᐸ䇔Ѫ˖ਁ㹼Ӫੁᑨᐎཙ⾴ǃᒯᐎཙ⾴ǃ֏ᲃࡊǃညᮼࠪ

䍴䠁Ⲵഐⵏᇎǃޣ䍴䠁⭘䙄ਸ⨶Ǆ 

 

гǃޣҾᓏᯉ䬰 

⭣ᣕᶀᯉᱮ⽪˖ 

˄1˅ᣕᵏᵏˈਁ㹼Ӫ䗩䀂ᓏᯉ৺ᶀᯉ䬰᭦࡛࠶ޕѪ 312.42 зݳǃ

1,113.21 зݳǃ1,112.19 зݳǃ115.17 з࡛࠶⦷࡙∈ˈݳѪ 90.93%ǃ93.59%ǃ

93.02%ǃ95.95%Ǆᓏᯉ䬰᭦ޕঐ∄࡛࠶Ѫ 0.93%ǃ1.61%ǃ1.82%ǃ0.73%Ǆ

ਁ㹼Ӫ䀓䟺 2018 ᒤབྷᑵ䮯Ⲵഐ㌫ 2017 ᒤ䜘࠶䗩䀂ᓏᯉഐ⎧ޣⴁ㇑ഐᔦ

䘏㠣 2018 ᒤ䬰Ǆ 

˄2˅ᣕᵏˈਁ㹼Ӫᆈ൘֯⭘њӪԓ᭦ᓏᯉ䬰Ⅾ亩ᛵߥˈ䠁仍࡛࠶

Ѫ 236.74 зݳǃ849.44 зݳǃ824.94 зݳǄ 

˄3˅ਁ㹼Ӫ 2017-2019 ᒤ䙊䗷њӪԓ᭦ᓏᯉ䬰ǃԓਁ㯚䞜ǃоẵඖњ

Ӫ䍴䠁ᖰᶕㅹᛵᖒˈ⎹৺㺕㕤٬〾৺䱴࣐䠁仍 241.85 зݳǃԱъᡰᗇ〾 47.94

з઼ݳњӪᡰᗇ〾 91.97 зݳǄ 

䈧ਁ㹼Ӫ˖ 

˄1˅ᣛ䵢к䘠֯⭘њӪԓ᭦Ⅾ亩⎹৺Ⲵ㺕㕤〾Ⅾᛵᖒᱟᆈ൘ਇ࣑〾ࡠ

䜘䰘༴㖊仾䲙ˈᱟҾ䟽བྷ䘍⌅䘍㿴㹼Ѫ˗ 

˄2˅ᣛ䵢Ā⎧ޣⴁ㇑ഐāⲴާփᛵ᷀࠶ˈߥᓏᯉঐ䬰᭦ޕ∄ֻоਟ∄

 ˗⨶㌫ᱟਸޣᶀᯉǃӗᡀ૱Ⲵ३䝽ޕਨᱟᆈ൘䖳བྷᐞᔲˈᓏᯉоᣅޜ

˄3˅ᣛ䵢ਁ㹼Ӫᓏᯉ䬰ޣ᧗⍱〻ˈᓏᯉ䬰ѫ㾱ᇒᡧᛵߥ˄њӪ/

Աъ˅̍ 㔃ਸṨḕǃ䎠䇯ᛵ᷀࠶ߥᓏᯉ䬰᭦ޕⵏᇎᙗ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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䈧؍㦀Ӫǃਁ㹼Ӫᖻᐸሩ䰞仈˄1˅ਁ㺘᰾⺞㿱ˈ䈧؍㦀Ӫǃ⭣ᣕՊ䇑ᐸ

ሩ䰞仈˄2 ǃ˅˄ 3˅ਁ㺘᰾⺞㿱Ǆ˄ ণᇑṨ䰞䈒䰞仈 9˅ 

എ༽ྲл˖ 

˄а˅ᣛ䵢к䘠֯⭘њӪԓ᭦Ⅾ亩⎹৺Ⲵ㺕㕤〾Ⅾᛵᖒᱟᆈ൘ਇࡠ〾

 䜘䰘༴㖊仾䲙ˈᱟҾ䟽བྷ䘍⌅䘍㿴㹼Ѫ࣑

1ǃਁ㹼Ӫᐢѫࣘ䘋㹼〾᭦⭣ᣕ઼㕤㓣 

䪸ሩ 2017 -2019 ᒤᓖ䙊䗷њӪԓ᭦ᓏᯉ䬰Ⅾ亩Ⲵᛵᖒˈਁ 㹼Ӫᐢѫࣘ⭣

ᣕᒦ㕤㓣ޣ〾Ⅾˈަѝ㕤㓣٬〾৺䱴࣐䠁仍 241.85 зݳǃԱъᡰᗇ〾 47.94

зݳᒦԓᢓԓ㕤њӪᡰᗇ〾Ǆ 

2ǃਁ㹼Ӫ֯⭘њӪԓ᭦Ⅾ亩⎹৺Ⲵ㺕㕤〾Ⅾᛵᖒнᆈ൘ਇ࣑〾ࡠ䜘䰘༴

㖊仾䲙ˈнҾ䟽བྷ䘍⌅䘍㿴㹼Ѫ 

˄1˅⌅ᖻ⌅㿴ሩ〾᭦ᖱ㇑Ⲵ㿴ᇊ 

ǉѝॾӪ≁઼ޡഭ〾᭦ᖱ᭦㇑⨶⌅Ǌ˄ 2015 ˄˅↓؞ ԕлㆰ〠Āǉ〾᭦ᖱ᭦㇑

⨶⌅Ǌā˅ ㅜޝॱйᶑㅜаⅮ㿴ᇊ Ā̟㓣〾Ӫ՚䙐ǃਈ䙐ǃ䳀९ǃ㠚䬰⇱ᑀ㉯ǃ

䇠ᑀࠝ䇱ˈᡆ㘵൘ᑀ㉯кཊࡇ᭟ࠪᡆ㘵нࡇǃቁࡇ᭦ޕˈᡆ㘵㓿〾࣑ᵪޣ䙊⸕⭣

ᣕ㘼ᤂн⭣ᣕᡆ㘵䘋㹼㲊ٷⲴ㓣〾⭣ᣕˈн㕤ᡆ㘵ቁ㕤ᓄ㓣〾ⅮⲴˈᱟڧ〾Ǆሩ

㓣〾Ӫڧ〾Ⲵˈ⭡〾࣑ᵪޣ䘭㕤ަн㕤ᡆ㘵ቁ㕤Ⲵ〾Ⅾǃ┎㓣䠁ˈᒦ༴н㕤ᡆ㘵

ቁ㕤Ⲵ〾ⅮⲮ࠶ѻӄॱԕкӄؽԕлⲴ㖊Ⅾ˗ʃ ᡀ⣟㖚Ⲵ  һ䍓ԫǄāࡁ䘭ウ⌅̍

ഭᇦ〾࣑ᙫተǉޣҾ〾࣑Ựḕᵏ䰤㺕↓⭣ᣕ㺕㕤〾Ⅾᱟᖡ૽ڧ〾㹼Ѫᇊᙗ

ᴹޣ䰞仈Ⲵᢩ༽Ǌ˄ 〾ᙫ࠭ǒ2013Ǔ196 ਧ˅㿴ᇊ Ā̟〾࣑ᵪޣ䇔ᇊ㓣〾Ӫн㕤ᡆ

㘵ቁ㕤〾ⅮⲴ㹼ѪᱟҾڧ〾 ᓄ̍ᖃѕṬ䚥ᗚǉѝॾӪ≁઼ޡഭ〾᭦ᖱ᭦㇑⨶

⌅ǊㅜޝॱйᶑⲴᴹޣ㿴ᇊǄ㓣〾Ӫᵚ൘⌅ᇊⲴᵏ䲀㕤㓣〾Ⅾˈфަ㹼Ѫㅖਸ

ǉѝॾӪ≁઼ޡഭ〾᭦ᖱ᭦㇑⨶⌅Ǌㅜޝॱйᶑ㿴ᇊⲴᶴᡀ㾱ԦⲴ ণ̍ᶴᡀڧ〾ˈ

䙮ᵏਾ㺕㕤〾Ⅾнᖡ૽㹼ѪⲴᇊᙗǄ㓣〾Ӫ൘ねḕተ䘋㹼〾࣑Ựḕࡽѫࣘ㺕↓⭣

ᣕ㺕㕤〾Ⅾ ᒦ̍ф〾࣑ᵪޣ⋑ᴹ䇱ᦞ䇱᰾㓣〾Ӫާᴹڧ〾ѫ㿲᭵Ⲵ н᤹̍ڧ〾

༴⨶Ǆ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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ṩᦞк䘠⌅ᖻ઼㿴㤳ᙗ᮷ԦⲴ㿴ᇊˈʃ ᡀڧ〾䴰਼ᰦㅖਸԕлᶑԦ ķ̟ᆈ൘

ǉ〾᭦ᖱ᭦㇑⨶⌅ǊㅜޝॱйᶑㅜаⅮ㿴ᇊⲴڧ〾㹼Ѫ ĸ̠䙐ᡀн㕤ᡆ㘵ቁ㕤ᓄ

㓣〾ⅮⲴਾ᷌˗Ĺ〾࣑ᵪޣᴹ䇱ᦞ䇱᰾ᡆᐢ䇔ᇊ㓣〾Ӫާᴹڧ〾ѫ㿲᭵Ǆ 

˄2˅ਁ㹼ӪⲴ㹼Ѫ৺ѫ㇑ᵪޣ䇔ᇊᛵߥ 

ķ2017 ᒤᓖǃ2018 ᒤᓖǃ2019 ᒤᓖ৺ 2020 ᒤ 1-3 ᴸᵏ䰤ˈਁ 㹼Ӫ㓿㩕ᛵߥ

㢟ྭˈᇎ⧠ѫ㩕ъ࣑᭦࡛࠶ޕѪ 3.99 ӯݳǃ5.99 ӯݳǃ6.27 ӯ઼ݳ 1.21 ӯݳˈ

ਸ䇑㕤㓣٬〾઼ᡰᗇ〾Ⲵ䠁仍࡛࠶Ѫ 945.95 зݳǃ1,261.38 зݳǃ1,489.16 з

઼ݳ 1,274.92 зݳˈ䟷⭘њӪԓ᭦Ⅾ亩䠁仍৺ᡰ⎹〾Ⅾ䠁仍൷ঐ∄ᶱվǄ 

ĸਁ㹼Ӫᐢѫࣘ⭣ᣕǃ㕤㓣њӪ᭦ޕᡰ⎹〾Ⅾ ф̍ѫ㇑ᵪޣᵚ㾱≲㕤㓣㖊

Ⅾᡆ┎㓣䠁ˈнᆈ൘ǉ〾᭦ᖱ᭦㇑⨶⌅ǊㅜޝॱйᶑㅜаⅮᡰ㿴ᇊⲴڧ〾ᛵᖒǄ 

Ĺṩᦞഭᇦ〾࣑ᙫተ㣿ᐎᐲ४〾࣑ተㅜа〾࠶࣑ተࠪާⲴǉ〾᭦䇱᰾Ǌ̟

ਁ㹼Ӫ㠚 2017 ᒤ 1 ᴸ 1 ᰕ㠣 2020 ᒤ 3 ᴸ 31 ᰕᵏ䰤ˈ㜭᤹➗㿴ᇊᵏ䲀࣎⨶㓣〾

⭣ᣕˈㅖਸഭᇦ⌅ᖻǃ⌅㿴Ⲵ㾱≲Ǆᡚ㠣 2020 ᒤ 5 ᴸ 9 ᰕˈਁ㹼Ӫᰐ⅐㕤〾Ⅾ

Ⲵᛵߥˈᰐഐ䟽བྷ〾᭦䘍㿴㹼Ѫਇ࣑〾ࡠᵪޣⲴ㹼᭯༴㖊Ǆ 

ĺ2020 ᒤ 9 ᴸ 15 ᰕ ഭ̍ᇦ〾࣑ᙫተ㣿ᐎᐲ४〾࣑ተ䪸ሩк䘠㺕㕤〾Ⅾ

һ亩ࠪާǉ༽࠭Ǌ̍ ⺞䇔ޣ〾䠁ᐢ⭣ᣕᒦ㕤㓣ˈᵚᴹ〾࣑㹼᭯༴㖊ˈᵚਁ⧠䟽

བྷ䘍⌅䘍㿴㹼ѪǄ 

㔬кˈਁ 㹼Ӫ֯⭘њӪԓ᭦Ⅾ亩⎹৺Ⲵ㺕㕤〾Ⅾᛵᖒнᆈ൘ਇ࣑〾ࡠ䜘䰘

༴㖊仾䲙ˈнҾ䟽བྷ䘍⌅䘍㿴㹼ѪǄ 

˄Ҽ˅Ṩḕ〻ᒿ઼Ṩḕ㿱 

1ǃᵜᡰᖻᐸን㹼ҶྲлṨḕ〻ᒿ˖ 

˄1˅䇯䈸Ҷਁ㹼Ӫ䙊䗷њӪԓ᭦ᓏᯉⅮ亩Ⲵ䬰ሩ䊑˗ 

˄2˅㧧ਆᒦḕ䰵Ҷਁ㹼ӪᣕᵏⲴԱъᡰᗇ〾ǃ٬〾㓣〾⭣ᣕ㺘ǃ㓣

〾ࠝ䇱઼〾᭦ᆼ〾䇱᰾˗ 

˄3˅ḕ䰵ǉ〾᭦ᖱ᭦㇑⨶⌅Ǌㅹ⌅ᖻǃ⌅㿴Ⲵޣ㿴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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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㧧ਆᒦḕ䰵ਁ㹼Ӫѫ㇑〾࣑ᵪާࠪޣⲴ䇱᰾᮷ԦǄ 

2ǃṨḕ㿱 

㓿Ṩḕˈᴥ ᡰᖻᐸ䇔Ѫ˖ਁ 㹼Ӫ֯⭘њӪԓ᭦Ⅾ亩⎹৺Ⲵ㺕㕤〾Ⅾᛵᖒн

ᆈ൘ਇ࣑〾ࡠ䜘䰘༴㖊仾䲙ˈнҾ䟽བྷ䘍⌅䘍㿴㹼ѪǄ 

 

 ⭘Ҿ⹄ਁ䍩ޣǃޛ

⭣ᣕᶀᯉᱮ⽪˖ 

˄1˅ᣕᵏᵏˈਁ㹼Ӫ⹄ਁ䍩⭘䠁仍࡛࠶Ѫ 1,274.92 зݳǃ1,942.98 з

ǃ2,141.89ݳ з઼ݳ 281.31 зݳˈ⹄ਁ䍩⭘⦷վҾਟ∄ޜਨǄ 

˄2˅ਁ 㹼Ӫ 2017 ᒤ 11 ᴸ 17 ᰕਆᗇ儈ᯠᢰᵟԱъ䇔䇱ˈᴹ᭸ᵏ 3 ᒤǄᡚ㠣

ᤋ㛑䈤᰾Җㆮ㖢ᰕˈޜਨᐢᔰ䘋㹼儈ᯠᢰᵟԱъ䇔ᇊ⭣䈧ⲴޣᐕǄ 

䈧ਁ㹼Ӫ˖ 

㿴࣑лˈਁ㹼Ӫъߥᒦᣛ䵢൘ਁ㹼Ӫᡰ༴㹼ъᢰᵟ䘝ԓ䖳ᘛⲴᛵ᷀࠶˅1˄

⁑ǃ⹄ਁᣅޕ൷վҾ਼㹼ъਟ∄ޜਨሩਁ㹼Ӫӗ૱ㄎҹ࣋ᱟᆈ൘н࡙ᖡ૽˗ 

˄2˅ᣛ䵢儈ᯠᢰᵟԱъ⭣䈧㔝ᵏⲴ䘋ኅˈ亴䇑ᱟ㜭ཏ㧧ᗇ㔝ᵏˈ㤕н㜭

㔝ᵏ亴䇑ሩޜਨъ㔙Ⲵᖡ૽Ǆ 

䈧؍㦀Ӫਁ㺘᰾⺞㿱ˈ䈧ਁ㹼Ӫᖻᐸሩ䰞仈˄2˅ਁ㺘᰾⺞㿱Ǆ˄ ণᇑ

Ṩ䰞䈒䰞仈 21˅ 

എ༽ྲл˖ 

˄а˅ᣛ䵢儈ᯠᢰᵟԱъ⭣䈧㔝ᵏⲴ䘋ኅˈ亴䇑ᱟ㜭ཏ㧧ᗇ㔝ᵏˈ㤕н

㜭㔝ᵏ亴䇑ሩޜਨъ㔙Ⲵᖡ૽ 

1ǃ儈ᯠᢰᵟԱъ䇔ᇊⲴ䘋ኅᛵߥ 

2014 ᒤ 9 ᴸ 2 ᰕˈਁ㹼Ӫਆᗇǉ儈ᯠᢰᵟԱъ䇱ҖǊ˄ 䇱Җ㕆ਧ˖

GR201432001025˅̍ ᴹ᭸ᵏ 3 ᒤ˗2017 ᒤ 11 ᴸ 17 ᰕˈਁ㹼Ӫᦒਁǉ儈ᯠᢰ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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Աъ䇱ҖǊ˄ 䇱Җ㕆ਧ˖GR201732000271˅̍ ᴹ᭸ᵏ 3 ᒤǄᡚ㠣ᵜ㺕ݵ⌅ᖻ㿱

Җࠪާᰕˈਁ㹼Ӫᐢੁѫ㇑䜘䰘ᨀӔҶ儈ᯠᢰᵟԱъ䇔ᇊⲴޣᶀᯉǄ 

2ǃ亴䇑㜭ཏ㧧ᗇ䇔ᇊⲴਟ㜭ᙗ䖳儈 

ṩᦞǉ儈ᯠᢰᵟԱъ䇔ᇊ㇑⨶࣎⌅Ǌ˄ ഭ、ਁ⚛ǒ2016Ǔ32 ਧ˅ޣ㿴ᇊˈ

ਁ㹼Ӫㅖਸ儈ᯠᢰᵟԱъ䇔ᇊḷ߶Ⲵާփᛵྲߥл˖ 

儈ᯠᢰᵟԱъ䇔ᇊᶑԦ ਁ㹼Ӫᛵߥ ᱟㅖਸ  

Աъ⭣䈧䇔ᇊᰦ享⌘ᡀ・аᒤԕк 

ਁ㹼Ӫࡽ䓛ཙ⾴ݹ⭥ᡀ・Ҿ 2010 ᒤ 11 ᴸ 9

ᰕ Ҿ̍ 2016 ᒤ 8 ᴸ 25 ᰕ᭩ࡦѪ㛑ԭᴹ䲀ޜ

ਨˈޜਨ⌘ᡀ・ᰦ䰤аᒤԕк 

ᱟ 

Աъ䙊䗷㠚ѫ⹄ਁǃਇ䇙ǃਇ䎐ǃᒦ䍝ㅹ

ᯩᔿˈ㧧ᗇሩަѫ㾱ӗ૱˄ᴽ࣑˅൘ᢰᵟ

кਁᥕṨᗳ᭟ᤱ⭘Ⲵ⸕䇶ӗᵳⲴᡰᴹ

ᵳ 

ਁ㹼Ӫሩަѫ㾱ӗ૱˄ ᴽ࣑ ൘˅ᢰᵟкਁᥕ

Ṩᗳ᭟ᤱ⭘Ⲵ⸕䇶ӗᵳᤕᴹᡰᴹᵳ 
ᱟ 

ሩԱъѫ㾱ӗ૱˄ ᴽ࣑˅ਁ ᥕṨᗳ᭟ᤱ

⭘ⲴᢰᵟҾǉഭᇦ䟽⛩᭟ᤱⲴ儈ᯠᢰᵟ

亶ฏǊ㿴ᇊⲴ㤳ത 

ਁ㹼ӪҾĀഋ˄й˅2ǃᯠර儈࠶ᆀ࣏㜭

ᶀᯉⲴ༷ࡦ৺ᓄ⭘ᢰᵟā 
ᱟ 

ԱъӾһ⹄ਁ઼ޣᢰᵟࡋᯠ⍫ࣘⲴ、

ᢰӪઈঐԱъᖃᒤ㙼ᐕᙫᮠⲴ∄ֻнվ

Ҿ 10% 

ᡚ㠣 2020ᒤ 3ᴸ 31ᰕਁ㹼Ӫ˄ ˅ਨঅփޜ⇽

⹄ਁӪઈ 43 ӪˈঐઈᐕᙫᮠⲴ∄ֻѪ

10.29% 

ᱟ 

Աъ䘁йњՊ䇑ᒤᓖ˄ ᇎ䱵㓿㩕ᵏн┑й

ᒤⲴ᤹ᇎ䱵㓿㩕ᰦ䰤䇑㇇ л਼̍ Ⲵ˅⹄ウ

ᔰਁ䍩⭘ᙫ仍ঐ਼ᵏ䬰᭦ޕᙫ仍Ⲵ∄

ֻㅖਸྲл㾱≲˖3. ᴰ䘁аᒤ䬰᭦ޕ

൘ 2 ӯݳԕкⲴԱъˈ∄ֻнվҾ 3%Ǆ

ަѝ Ա̍ъ൘ѝഭຳਁ⭏Ⲵ⹄ウᔰਁ䍩

⭘ᙫ仍ঐޘ䜘⹄ウᔰਁ䍩⭘ᙫ仍Ⲵ∄ֻ

нվҾ 60% 

ਁ㹼Ӫ˄⇽ޜਨঅփ˅2017-2019 ᒤᓖ⹄ウ

ᔰਁ䍩⭘൷൘ѝഭຳਁ⭏ ̍ᒤᓖ⹄ウᔰ

ਁ䍩⭘ᙫ仍ঐ਼ᵏ䬰᭦ޕᙫ仍Ⲵ 3.37% 

ᱟ 

䘁аᒤ儈ᯠᢰᵟӗ૱˄ ᴽ࣑ ᭦˅ޕঐԱъ

਼ᵏᙫ᭦ޕⲴ∄ֻнվҾ 60% 

ਁ㹼Ӫ˄⇽ޜਨঅփ˅2019 ᒤᓖ儈ᯠᢰᵟ

ӗ૱˄ᴽ࣑˅᭦ޕঐ 2019 ᒤᓖ㩕ъ᭦ޕⲴ

89.66% 

ᱟ 

Աъࡋᯠ㜭࣋䇴ԧᓄ䗮ࡠᓄ㾱≲ 
ਁ㹼ӪᤕᴹཊᒤⲴ⹄ਁ㓿傼઼ѠᇼⲴ、ᢰ

ᡀ᷌ˈާ ༷䖳ᕪⲴ⹄ウᔰਁ㓴㓷㇑⨶≤ᒣ઼
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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儈ᯠᢰᵟԱъ䇔ᇊᶑԦ ਁ㹼Ӫᛵߥ ᱟㅖਸ  

Աъᡀ䮯ᙗ 

Աъ⭣䈧䇔ᇊࡽаᒤᵚਁ⭏䟽བྷᆹޘǃ

䟽བྷ䍘䟿һ᭵ᡆѕ䟽⧟ຳ䘍⌅㹼Ѫ 

ਁ㹼Ӫᴰ䘁аᒤᵚਁ⭏䟽བྷᆹޘǃ䟽བྷ䍘䟿

һ᭵ᡆѕ䟽⧟ຳ䘍⌅㹼Ѫ 
ᱟ 

㔬кᡰ䘠ˈਁ 㹼Ӫㅖਸ儈ᯠᢰᵟԱъ䇔ᇊᶑԦⲴޣ㿴ᇊ 亴̍䇑㜭ཏ䙊䗷䇔

ᇊⲴਟ㜭ᙗ䖳儈Ǆ 

3ǃ㤕н㜭ᆼᡀ䇔ᇊ亴䇑ሩޜਨъ㔙Ⲵᖡ૽ 

ṩᦞǉѝॾӪ≁઼ޡഭԱъᡰᗇ〾⌅ǊǃǉѝॾӪ≁઼ޡഭԱъᡰᗇ〾⌅ᇎᯭ

ᶑֻǊǃǉഭᇦ〾࣑ᙫተޣҾᇎᯭ儈ᯠᢰᵟԱъᡰᗇ〾Ոᜐᴹޣ䰞仈Ⲵ䙊⸕Ǌ˄ ഭ

〾࠭ǒ2009Ǔ203 ਧ˅ԕ৺ǉഭᇦ〾࣑ᙫተޣҾਁᐳ؞䇒ਾⲴ<Աъᡰᗇ〾Ոᜐ

᭯ㆆһ亩࣎⨶࣎⌅>ⲴޜǊ˄ഭᇦ〾࣑ᙫተޜ 2018 ᒤㅜ 23 ਧ Ⲵ˅ޣ㿴ᇊˈ

ਁ㹼Ӫ 2017ǃ2018ǃ2019 ᒤᓖ൷᤹߿ 15%㕤㓣Աъᡰᗇ〾Ǆ 

ṩᦞǉ儈ᯠᢰᵟԱъ䇔ᇊ㇑⨶ᐕᤷᕅǊ˄ ഭ、ਁ⚛ǒ2016Ǔ195 ਧ˅㿴ᇊˈ

儈ᯠᢰᵟԱъ䍴Ṭᵏ┑ᖃᒤ ൘̍䙊䗷䟽ᯠ䇔ᇊࡽˈަ Աъᡰᗇ〾Ჲ᤹ 15%Ⲵ〾

⦷亴㕤ˈ൘ᒤᓖ≷㇇㕤ࡽᵚਆᗇ儈ᯠᢰᵟԱъ䍴ṬⲴˈᓄ᤹㿴ᇊ㺕㕤〾ⅮǄਁ

㹼Ӫ䘋㘼᤹➗ 15%ⲴՈᜐ〾⦷亴ᨀ亴㕤Ǆ 

ṩᦞк䘠ޣҾ儈ᯠᢰᵟԱъᡰᗇ〾ՈᜐⲴޣ⌅ᖻǃ⌅㿴㿴ᇊˈྲ ਁ㹼Ӫн

㜭䙊䗷儈ᯠᢰᵟԱъ༽ᇑˈਁ㹼Ӫ 2020 ᒤᓖሶᰐ⌅ӛਇ᤹߿ 15%㕤㓣Աъᡰᗇ

〾Ⲵ〾᭦Ոᜐ᭯ㆆǄᣕᵏˈਁ 㹼Ӫ㧧ᗇⲴ儈ᯠᢰᵟԱъ〾᭦Ոᜐ䠁仍৺ঐᖃ

ᵏ࡙⏖ᙫ仍Ⲵ∄ֻᛵྲߥл˖ 

অս˖зݳ 

亩ⴞ 2020 ᒤ 1-3 ᴸ 2019 ᒤᓖ  2018 ᒤᓖ 2017 ᒤᓖ 

儈ᯠᢰᵟԱъᡰᗇ〾Ոᜐ䠁仍 70.03 808.60 379.22 279.47 

࡙⏖ᙫ仍 1,723.80 9,475.74 5,043.32 2,510.02 

〾᭦Ոᜐঐ࡙⏖ᙫ仍Ⲵ∄ֻ 4.06% 8.53% 7.52% 11.13% 

ᣕᵏˈਁ 㹼ӪӛਇⲴ〾᭦Ոᜐሩਁ㹼Ӫ㓿㩕ъ㔙ާᴹаᇊᖡ૽ ն̍ަঐ

࡙⏖ᙫ仍∄䟽ᙫփ䖳վ ഐ̍↔ਁ㹼Ӫ㓿㩕ъ㔙ሩ〾᭦Ոᜐнᆈ൘䟽བྷ䎆Ǆྲ ᷌

ਁ㹼Ӫᵚ㜭䙊䗷ᵜ⅑儈ᯠᢰᵟԱъ䇔ᇊˈਁࡉ㹼Ӫ 2020 ᒤ 1-3 ᴸⲴ࡙߰⏖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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ቁ 70.03 зݳ 䢤̍Ҿਁ㹼ӪᡰӛਇⲴ〾᭦Ոᜐ䠁仍ঐ਼ᵏ࡙⏖ᙫ仍Ⲵ∄ֻሩ䖳

վˈྲ ᵚ㜭䙊䗷ᵜ⅑儈ᯠᢰᵟԱъ䇔ᇊሩਁ㹼ӪⲴ㓿㩕ъ㔙нՊӗ⭏䟽བྷн࡙ᖡ

૽Ǆ 

˄Ҽ˅Ṩḕ〻ᒿ઼Ṩḕ㿱 

1ǃᵜᡰᖻᐸን㹼ҶྲлṨḕ〻ᒿ˖ 

˄1˅㧧ਆᒦḕ䰵ਁ㹼ӪⴞࡽᤱᴹⲴǉ儈ᯠᢰᵟԱъ䇱ҖǊ̠  

˄2˅㧧ਆᒦḕ䰵ਁ㹼Ӫ㠚䇮・ԕᶕⲴᐕ୶ẓṸˈ⺞䇔ަ⌘ᡀ・Ⲵᰦ䰤˗ 

˄3˅㧧ਆᒦḕ䰵ਁ㹼Ӫᡚ㠣ᵜ㺕ݵ⌅ᖻ㿱ҖࠪާᰕⲴ୶ḷǃу࡙䇱Җ˗ 

˄4  ˅ Ṩḕਁ㹼Ӫѫ㾱ӗ૱৺Ṩᗳᢰᵟᒦоǉഭᇦ䟽⛩᭟ᤱⲴ儈ᯠᢰᵟ亶ฏǊ

㿴ᇊ䘋㹼∄➗˗ 

˄5˅ḕ䰵ਁ㹼Ӫ㣡ˈ⺞䇔ਁ㹼Ӫᡚ㠣 2020 ᒤ 3 ᴸ 31 ᰕⲴ⹄ウᔰਁӪ

ઈঐ㙼ᐕᙫᮠⲴ∄ֻ˗ 

˄6˅ḕ䰵ҶབྷॾՊ䇑ᐸࠪާⲴǉᇑ䇑ᣕǊ̍ ⺞䇔ਁ㹼Ӫ⹄ਁ䍩⭘ঐ᭦ޕ∄

ֻ৺儈ᯠᢰᵟӗ૱᭦ޕঐԱъ਼ᵏᙫ᭦ޕⲴ∄ֻ˗ 

˄7˅ḕ䰵Ҷǉ儈ᯠᢰᵟԱъ䇔ᇊ㇑⨶࣎⌅Ǌǉ儈ᯠᢰᵟԱъ䇔ᇊ㇑⨶ᐕᤷ

ᕅǊㅹޣ㿴ᇊˈᒦሶޣ䇔ᇊᶑԦоਁ㹼Ӫᇎ䱵ᛵߥ䘋㹼䙀亩ሩ∄˗ 

˄8˅ḕ䰵ਁ㹼Ӫѫ㇑᭯ᓌ䜘䰘ࠪާⲴ䇱᰾᮷ԦˈᒦỰ㍒ഭᇦԱъؑ⭘ؑ

ᱟᔰؑˈṨḕਁ㹼Ӫᣕᵏޜ㌫㔏˄http://www.gsxt.gov.cn/˅ㅹ㖁ㄉⲴ⽪ޜ

ᆈ൘䟽བྷᆹޘǃ䟽བྷ䍘䟿һ᭵ᡆѕ䟽⧟ຳ䘍⌅㹼ѪǄ 

2ǃṨḕ㿱 

㓿Ṩḕˈᵜᡰᖻᐸ䇔Ѫ˖ᡚ㠣ᵜ㺕ݵ⌅ᖻ㿱Җࠪާᰕˈਁ㹼Ӫᐢੁѫ㇑䜘

䰘ᨀӔҶ儈ᯠᢰᵟԱъ䇔ᇊⲴޣᶀᯉ 亴̍䇑䙊䗷儈ᯠᢰᵟԱъ䟽ᯠ䇔ᇊⲴਟ㜭

ᙗ䖳儈˗ྲ ᵚ㜭䙊䗷ᵜ⅑儈ᯠᢰᵟԱъ䇔ᇊሩਁ㹼ӪⲴ㓿㩕ъ㔙нՊӗ⭏䟽བྷн

࡙ᖡ૽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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ҍǃޣҾ䍴䍘䇨ਟ 

⭣ᣕᶀᯉᱮ⽪ˈਁ㹼ӪਆᗇҶǉᧂ⊑䇨ਟ䇱Ǌ̍ ਁ㹼Ӫᆀޜਨ㣿ᐎἭǃᒯ

ᐎຳ䫢ਆᗇҶǉപᇊ⊑ḃⓀᧂ⊑ⲫ䇠എᢗǊǄ 

䈧ਁ㹼Ӫᣛ䵢ਁ㹼Ӫᆀޜਨ㣿ᐎἭǃᒯᐎຳ䫢ᱟ䴰㾱ਆᗇǉᧂ⊑䇨ਟ

䇱Ǌ̍ ਁ㹼Ӫ৺ަᆀޜਨᱟਆᗇӾһ⭏ӗ㓿㩕⍫ࣘᡰᗵ䴰Ⲵ⧟؍ޣ㹼᭯䇨

ਟǃⲫ䇠ǃ༷ṸǄ 

䈧؍㦀Ӫǃਁ㹼Ӫᖻᐸਁ㺘᰾⺞㿱Ǆ˄ ণᇑṨ䰞䈒䰞仈 23˅ 

എ༽ྲл˖ 

˄а˅䈧ਁ㹼Ӫᣛ䵢ਁ㹼Ӫᆀޜਨ㣿ᐎἭǃᒯᐎຳ䫢ᱟ䴰㾱ਆᗇǉᧂ

⊑䇨ਟ䇱Ǌ 

1ǃޣҾ䴰࣎⨶ᧂ⊑䇨ਟ䇱Ⲵޣ㿴ᇊ 

ޣ㿴ᇊ〠 ާփᇩ 

ǉᧂ⊑䇨ਟ㇑⨶࣎⌅˄ 䈅㹼 Ǌ˅˄2019

ᒤ؞↓˅ 

ㅜйᶑ˖⧟ຳ؍ᣔ䜘ࡦ⌅ᇊᒦޜᐳപᇊ⊑ḃⓀᧂ⊑䇨ਟ࠶㊫

㇑⨶ᖅˈ᰾⺞㓣ޕᧂ⊑䇨ਟ㇑⨶Ⲵ㤳ത઼⭣亶ᰦ䲀Ǆ㓣ޕപ

ᇊ⊑ḃⓀᧂ⊑䇨ਟ࠶㊫㇑⨶ᖅⲴԱъһъঅս઼ަԆ⭏ӗ㓿

㩕㘵˄ԕлㆰ〠ᧂ⊑অս˅ᓄᖃ᤹➗㿴ᇊⲴᰦ䲀⭣䈧ᒦਆᗇᧂ

⊑䇨ਟ䇱˗ᵚ㓣ޕപᇊ⊑ḃⓀᧂ⊑䇨ਟ࠶㊫㇑⨶ᖅⲴᧂ⊑অ

սˈᲲн䴰⭣䈧ᧂ⊑䇨ਟ䇱Ǆ 

ǉപᇊ⊑ḃⓀᧂ⊑䇨ਟ࠶㊫㇑⨶

ᖅ˄2019 ᒤ⡸˅Ǌ 

ㅜҼᶑ㿴ᇊ˖ഭᇦṩᦞᧂ᭮⊑ḃ⢙ⲴԱъһъঅս઼ަԆ⭏ӗ

㓿㩕㘵˄ԕлㆰ〠ᧂ⊑অս˅⊑ḃ⢙ӗ⭏䟿ǃᧂ᭮䟿ǃሩ⧟ຳ

Ⲵᖡ૽〻ᓖㅹഐ㍐ˈᇎ㹼ᧂ⊑䇨ਟ䟽⛩㇑⨶ǃㆰॆ㇑⨶઼ⲫ䇠

㇑⨶Ǆ 

ሩ⊑ḃ⢙ӗ⭏䟿ǃᧂ᭮䟿ᡆ㘵ሩ⧟ຳⲴᖡ૽〻ᓖ䖳བྷⲴᧂ⊑অ

սˈᇎ㹼ᧂ⊑䇨ਟ䟽⛩㇑⨶˗ሩ⊑ḃ⢙ӗ⭏䟿ǃᧂ᭮䟿઼ሩ⧟

ຳⲴᖡ૽〻ᓖ䖳ሿⲴᧂ⊑অսˈᇎ㹼ᧂ⊑䇨ਟㆰॆ㇑⨶Ǆሩ⊑

ḃ⢙ӗ⭏䟿ǃᧂ᭮䟿઼ሩ⧟ຳⲴᖡ૽〻ᓖᖸሿⲴᧂ⊑অսˈᇎ

㹼ᧂ⊑ⲫ䇠㇑⨶Ǆ 

ᇎ㹼ⲫ䇠㇑⨶Ⲵᧂ⊑অսˈн䴰㾱⭣䈧ਆᗇᧂ⊑䇨ਟ䇱ˈᓄᖃ

൘ޘഭᧂ⊑䇨ਟ䇱㇑⨶ؑᒣਠປᣕᧂ⊑ⲫ䇠㺘ˈⲫ䇠สᵜؑ

ǃ⊑ḃ⢙ᧂ᭮৫ੁǃᢗ㹼Ⲵ⊑ḃ⢙ᧂ᭮ḷ߶ԕ৺䟷ਆⲴ⊑ḃ



ਁ㹼Ӫᖻᐸ㿱                                             㺕ݵ⌅ᖻ㿱Җ˄а˅ 

 

3-3-1-44 

ޣ㿴ᇊ〠 ާփᇩ 

䱢⋫᧚ᯭㅹؑǄ 

2ǃਁ㹼Ӫᆀޜਨ㣿ᐎἭǃᒯᐎຳ䫢ᰐ䴰ਆᗇᧂ⊑䇨ਟ䇱 

㣿ᐎἭѫ㾱ӾһݹᆖᶯᶀⲴ㻱࠷ъ࣑ ᒯ̍ᐎຳ䫢ѫ㾱Ӿһሬݹᶯ⭏ӗǃ䬰

ъ࣑ˈҾĀйॱഋǃ䇑㇇ᵪǃ䙊઼ؑަԆ⭥ᆀ䇮༷ࡦ䙐ъāѻĀ⭥ᆀಘԦࡦ

䙐ā̍ ṩᦞǉപᇊ⊑ḃⓀᧂ⊑䇨ਟ࠶㊫㇑⨶ᖅ˄2019 ᒤ⡸ Ǌ˅ሩ䈕㊫࡛㾱≲ྲ

л˖ 

ᒿਧ 㹼ъ㊫࡛ 䟽⛩㇑⨶ ㆰॆ㇑⨶ ⲫ䇠㇑⨶ 

89 ⭥ᆀಘԦࡦ䙐 397 
㓣ޕ䟽⛩ᧂ⊑

অսᖅⲴ 

䲔䟽⛩㇑⨶ԕཆⲴᒤ֯⭘ 

10 ৺ԕкⓦࡲර⎲ᯉ˄ਜ਼

〰䟺ࡲ˅Ⲵ 

ަԆ 

⌘˖ṩᦞǉപᇊ⊑ḃⓀᧂ⊑䇨ਟ࠶㊫㇑⨶ᖅ˄2017 ᒤ⡸ Ǌ˅˄ ᐢҾ 2019 ᒤ 12 ᴸ 20 ᰕ

ཡ᭸˅Ⲵ㿴ᇊˈ䮯й䀂ǃ⨐й䀂४ฏĀ⭥ᆀಘԦࡦ䙐 397āᧂ⊑䇨ਟ࣎⨶ᰦ䲀Ѫ 2019 ᒤˈ

ഐ↔ˈ㣿ᐎἭǃᒯᐎຳ䫢 2017 ઼ 2018 ᒤᰐ䴰⭣䈧ᧂ⊑䇨ਟǄ 

ᵜᡰᖻᐸⲫᖅ㣿ᐎᐲ⭏ᘱ⧟ຳተᇈ㖁˄http://sthjj.suzhou.gov.cn/˅઼ᒯᐎᐲ

⭏ᘱ⧟ຳተᇈ㖁˄http://sthjj.gz.gov.cn/˅䘋㹼ḕ䰵ˈ㣿ᐎἭǃᒯᐎຳ䫢൷н

Ҿ㻛㓣ޕ䟽⛩ᧂ⊑অսᖅѝⲴԱъ ഐ̍↔ 㣿̍ᐎἭ઼ᒯᐎຳ䫢൷нҾ䟽⛩

㇑⨶Ⲵ㤳തǄ 

㣿ᐎἭѫ㾱ӾһݹᆖᶯᶀⲴ㻱࠷ъ࣑ н̍⎹৺ሬݹᶯ✝ǃঠࡧㅹ⭏ӗ⧟

㢲ˈнᆈ൘֯⭘ⓦࡲර⎲ᯉ˄ਜ਼〰䟺ࡲ˅ⲴᛵᖒˈнҾㆰॆ㇑⨶Ⲵ㤳ത˗ᒯᐎ

ຳ䫢ѫ㾱Ӿһሬݹᶯ⭏ӗǃ䬰ъ࣑ˈṩᦞᒯᐎຳ䫢ປᣕⲴ⧟ຳᖡ૽ᣕ㺘ˈަ

⭏ӗ䗷〻ѝᡰ⎹৺Ⲵ⋩໘ǃ〰䟺ࡲǃ⍇㖁≤ㅹⓦࡲර⎲ᯉᒤ֯⭘䟿ᵚ䎵䗷 10 ˈ

нҾㆰॆ㇑⨶Ⲵ㤳തǄ 

㔬кᡰ䘠ˈṩᦞǉപᇊ⊑ḃⓀᧂ⊑䇨ਟ࠶㊫㇑⨶ᖅ˄2019 ᒤ⡸ Ǌ˅ㅹޣ

⌅ᖻǃ⌅㿴Ⲵ㿴ᇊˈ㣿ᐎἭ઼ᒯᐎຳ䫢൷Ҿⲫ䇠㇑⨶㤳തˈᰐ䴰ਆᗇᧂ⊑䇨

ਟ䇱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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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Ҽ˅ਁ㹼Ӫ৺ަᆀޜਨᱟਆᗇӾһ⭏ӗ㓿㩕⍫ࣘᡰᗵ䴰Ⲵ⧟؍ޣ㹼

᭯䇨ਟǃⲫ䇠ǃ༷Ṹ 

㓿Ṩḕˈਁ㹼Ӫ৺ަᆀޜਨӾһ⭏ӗ㓿㩕⍫ࣘᡰᗵ䴰Ⲵ⧟؍ޣ㹼᭯䇨ਟǃ

ⲫ䇠ǃ༷Ṹᛵྲߥл˖ 

1ǃᧂ⊑䇨ਟᛵߥ 

˄1˅㣿ᐎཙ⾴ 

2019 ᒤ 11 ᴸ 8 ᰕˈ㣿ᐎᐲ⭏ᘱ⧟ຳተੁਁ㹼ӪṨਁҶǉᧂ⊑䇨ਟ䇱Ǌ˄ 㕆

ਧ˖913205075643226621001V˅̍ ⭏ӗ㓿㩕൪ᡰൠ൰Ѫ㣿ᐎᐲ४哴ฝ䭷ཚь

䐟ޜ 2990 ਧˈᴹ᭸ᵏ㠚 2019 ᒤ 11 ᴸ 11 ᰕ㠣 2022 ᒤ 11 ᴸ 10 ᰕǄ 

˄2˅ᒯᐎຳ䫢 

2020 ᒤ 1 ᴸ 21 ᰕ ᒯ̍ᐎຳ䫢൘⭏ᘱ⧟ຳ䜘ޘഭᧂ⊑䇨ਟ䇱㇑⨶ؑᒣਠᆼ

ᡀᧂ⊑䇨ਟⲫ䇠ˈਆᗇǉപᇊ⊑ḃⓀᧂ⊑ⲫ䇠എᢗǊ˄ ⲫ䇠㕆ਧ˖

91440113320953337J001Z˅̍ ᴹ᭸ᵏ㠚 2020 ᒤ 1 ᴸ 21 ᰕ㠣 2023 ᒤ 1 ᴸ 20 ᰕǄ 

˄3˅㣿ᐎἭ 

2020 ᒤ 3 ᴸ 3 ᰕˈ㣿ᐎἭ൘⭏ᘱ⧟ຳ䜘ޘഭᧂ⊑䇨ਟ䇱㇑⨶ؑᒣਠᆼ

ᡀᧂ⊑䇨ਟⲫ䇠ˈਆᗇǉപᇊ⊑ḃⓀᧂ⊑ⲫ䇠എᢗǊ˄ ⲫ䇠㕆ਧ˖

913205070502003857001X˅̍ ᴹ᭸ᵏ㠚 2020 ᒤ 3 ᴸ 3 ᰕ㠣 2025 ᒤ 3 ᴸ 2 ᰕǄ 

2ǃޣᔪ䇮亩ⴞⲴ⧟䇴ᢩ༽ǃ⧟؍傼᭦ᛵߥ 

˄1˅⧟䇴ᢩ༽ᛵߥ 

㓿ᵜᡰᖻᐸḕ䰵ޣᔪ䇮亩ⴞⲴ⧟䇴ᢩ༽᮷Ԧˈਁ 㹼Ӫ৺ަᆀޜਨޣᔪ䇮

亩ⴞⲴ⧟䇴ᢩ༽ާփᛵྲߥл˖ 

ᒿਧ 亩ⴞ〠 
⧟ຳᖡ૽ᣕᢩ༽ᛵߥ 

ᢩ༽অս ᢩ༽ᰦ䰤 ᢩ༽᮷ਧ 

1 
㣿ᐎཙ⾴ݹ⭥、ᢰᴹ䲀ޜਨᯠ

লᡯˈ㣿ഭ൏ 2011-G-40 ൠඇ 

㣿ᐎᐲ४

⧟ຳ؍ᣔተ 
2012.09.24 

㣿⧟ᔪ˄ 2012˅

274 ਧ 

2 㣿ᐎཙ⾴ݹ⭥、ᢰᴹ䲀ޜਨ⭏ 㣿ᐎᐲ४ 2016.07.22 㣿⧟ᔪ˄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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ӗሬݹᶯ亩ⴞ ⧟ຳ؍ᣔተ 123 ਧ 

3 
㣿ᐎཙ⾴ݹ、ᢰ㛑ԭᴹ䲀ޜਨ

ᢙᔪ⭏ӗሬݹᶯ 3000 з⡷亩ⴞ 

㣿ᐎᐲ㹼᭯ᇑ

ᢩተ 
2020.03.09 

㣿㹼ᇑ⧟䇴

[2020]70032 ਧ 

4 
㣿ᐎἭݹ⭥、ᢰᴹ䲀ޜਨᯠ

ᔪ⭏ӗሬݹᶯ 6600 з⡷亩ⴞ 

㣿ᐎᐲ㹼᭯ᇑ

ᢩተ 
2020.03.04 

㣿㹼ᇑ⧟䇴

[2020]70031 ਧ 

5 
ᒯᐎຳ䫢ݹ⭥、ᢰᴹ䲀ޜਨᒤ

ӗሬݹᶯ 500 ᔪ䇮亩ⴞ 

ᒯᐎᐲ⭏ᘱ⧟

ຳተ⮚४࠶

ተ 

2019.09.11 
ょ˄⮚˅⧟㇑ᖡ

[2019]433 ਧ 

6 
ᒯᐎຳ䫢ݹ⭥、ᢰᴹ䲀ޜਨᒤ

ӗሬݹᶯ 900з⡷᭩ᢙᔪ亩ⴞ 

ᒯᐎᐲ⭏ᘱ⧟

ຳተ 
2020.07.24 

ょ˄⮚˅⧟㇑ᖡ

[2020]525 ਧ 

 ߥ傼᭦ᛵ؍⧟˅2˄

㓿ᵜᡰᖻᐸḕ䰵ਁ㹼Ӫ৺ަᆀޜਨ⧟؍傼᭦ޣ᮷Ԧԕ৺㠚ѫ傼᭦ޜ⽪ؑ

ㅹ䍴ᯉˈਁ㹼Ӫ৺ަᆀޜਨޣᔪ䇮Ⲵ⧟؍傼᭦ᛵྲߥл˖ 

ᒿਧ 亩ⴞ〠 
 ߥ傼᭦ᛵ؍⧟

傼᭦অս 傼᭦ᰦ䰤 傼᭦ᛵߥ 

1 
㣿ᐎཙ⾴ݹ⭥、ᢰᴹ䲀ޜਨᯠল

ᡯˈ㣿ഭ൏ 2011-G-40 ൠඇ 

㣿ᐎᐲ४

⧟ຳ؍ᣔተ 
2015.11.06 ᐢ傼᭦ 

2 
㣿ᐎཙ⾴ݹ⭥、ᢰᴹ䲀ޜਨ⭏ӗ

ሬݹᶯ亩ⴞ 

㣿ᐎᐲ४

⧟ຳ؍ᣔተ 
2016.09.18 ᐢ傼᭦ 

3 
㣿ᐎཙ⾴ݹ、ᢰ㛑ԭᴹ䲀ޜਨᢙ

ᔪ⭏ӗሬݹᶯ 3000 з⡷亩ⴞ 

ਨ㠚㹼㓴㓷ޜ

傼᭦ 
2020.04.11 ᐢ傼᭦ 

4 
㣿ᐎἭݹ⭥、ᢰᴹ䲀ޜਨᯠᔪ

⭏ӗሬݹᶯ 6600 з⡷亩ⴞ 

ਨ㠚㹼㓴㓷ޜ

傼᭦ 
2020.04.11 ᐢ傼᭦ 

5 
ᒯᐎຳ䫢ݹ⭥、ᢰᴹ䲀ޜਨᒤӗ

ሬݹᶯ 500 ᔪ䇮亩ⴞ 

ਨ㠚㹼㓴㓷ޜ

傼᭦ 
2020.03.26 ᐢ傼᭦ 

6 
ᒯᐎຳ䫢ݹ⭥、ᢰᴹ䲀ޜਨᒤ

ӗሬݹᶯ 900 з⡷᭩ᢙᔪ亩ⴞ 
Ჲᵚᆼᡀ傼᭦ 

2020 ᒤ 4 ᴸ 3 ᰕˈᒯᐎᐲ⭏ᘱ⧟ຳተ⮚४࠶ተࠪާ䇱᰾ Ā̟㓿Ṩḕˈᒯᐎ

ຳ䫢ݹ⭥、ᢰᴹ䲀ޜਨˈսҾᒯᐎᐲ⮚४⸣ส䭷ᐲ㧢䐟 88 ਧ 2 ਧলᡯѻ 1-2

ᾬˈӾһ⭥≄ಘỠ઼ಘᶀࡦ䙐ъ 2̍017 ᒤ 1 ᴸ 1 ᰕ㠣 2019 ᒤ 12 ᴸ 31 ᰕ⋑ᴹਁ

⭏⧟ຳ⊑ḃһ᭵ˈ⋑ᴹޜՇᣅ䇹ˈ⋑ᴹਇ؍⧟ࡠ㹼᭯༴㖊Ǆ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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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ᒤ 5 ᴸ 28 ᰕˈᒯᐎᐲ⭏ᘱ⧟ຳተ⮚४࠶ተࠪާ䇱᰾ Ā̟㓿Ṩḕˈᒯ

ᐎຳ䫢ݹ⭥、ᢰᴹ䲀ޜਨ ս̍Ҿᒯᐎᐲ⮚४⸣ส䭷ᐲ㧢䐟 88 ਧ 2 ਧলᡯѻ 1-2

ᾬˈӾһ⭥≄ಘỠ઼ಘᶀࡦ䙐ъˈ2020 ᒤ 1 ᴸ 1 ᰕ㠣 2020 ᒤ 5 ᴸ 10 ᰕ⋑ᴹਁ

⭏⧟ຳ⊑ḃһ᭵ˈ⋑ᴹޜՇᣅ䇹ˈ⋑ᴹਇ؍⧟ࡠ㹼᭯༴㖊Ǆā 

㔬кᡰ䘠 䲔̍ᒯᐎຳ䫢ݹ⭥、ᢰᴹ䲀ޜਨᒤӗሬݹᶯ 900 з⡷᭩ᢙᔪ亩ⴞ

ᐢਆᗇ⧟䇴ᢩ༽Ჲᵚᆼᡀ⧟؍傼᭦ཆˈਁ 㹼Ӫ৺ަᆀޜਨ൷ᐢਆᗇӾһ⭏ӗ㓿㩕

⍫ࣘᡰᗵ䴰Ⲵ⧟؍ޣ㹼᭯䇨ਟǃⲫ䇠ǃ༷ṸǄ 

˄й˅Ṩḕ〻ᒿ઼Ṩḕ㿱 

1ǃᵜᡰᖻᐸን㹼ҶྲлṨḕ〻ᒿ˖ 

˄1˅ḕ䰵Ҷǉᧂ⊑䇨ਟ㇑⨶࣎⌅˄䈅㹼 Ǌ˅˄ 2019 ᒤ؞↓ ǃ˅ǉപᇊ⊑ḃⓀᧂ

⊑䇨ਟ࠶㊫㇑⨶ᖅ˄2019 ᒤ⡸ Ǌ˅ǃǉപᇊ⊑ḃⓀᧂ⊑䇨ਟ࠶㊫㇑⨶ᖅ˄2017

ᒤ⡸ Ǌ˅ㅹ⌅ᖻ⌅㿴˗ 

˄2˅ḕ䰵ਁ㹼Ӫ৺ަᆀޜਨਆᗇⲴǉᧂ⊑䇨ਟ䇱Ǌǃǉപᇊ⊑ḃⓀᧂ⊑ⲫ䇠

എᢗǊ̠  

˄3˅ḕ䰵Ҷᒯᐎຳ䫢ປᣕⲴ⧟ຳᖡ૽ᣕ㺘˗ 

˄4˅ⲫᖅ㣿ᐎᐲ⭏ᘱ⧟ຳተᇈ㖁˄http://sthjj.suzhou.gov.cn/˅઼ᒯᐎᐲ⭏ᘱ

⧟ຳተᇈ㖁˄http://sthjj.gz.gov.cn/˅ḕ䈒䟽⛩ᧂ⊑অսᖅ˗ 

˄5˅ḕ䰵Ҷਁ㹼Ӫ৺ަᆀޜਨޣᔪ䇮亩ⴞⲴ⧟䇴ᢩ༽ǃ⧟؍傼᭦ㅹ᮷Ԧ

䍴ᯉǄ 

˄6˅ḕ䰵Ҷᒯᐎᐲ⭏ᘱ⧟ຳተ⮚४࠶ተࠪާⲴ䇱᰾Ǆ 

2ǃṨḕ㿱 

㓿Ṩḕˈᵜᡰᖻᐸ䇔Ѫ˖ 

˄1˅ṩᦞǉപᇊ⊑ḃⓀᧂ⊑䇨ਟ࠶㊫㇑⨶ᖅ˄2019 ᒤ⡸ Ǌ˅ㅹޣ⌅ᖻǃ

⌅㿴Ⲵ㿴ᇊ 㣿̍ᐎἭ઼ᒯᐎຳ䫢൷Ҿⲫ䇠㇑⨶㤳ത ᰐ̍䴰㾱ਆᗇᧂ⊑䇨ਟ䇱Ǆ 

˄2˅䲔ᒯᐎຳ䫢ݹ⭥、ᢰᴹ䲀ޜਨᒤӗሬݹᶯ 900 з⡷᭩ᢙᔪ亩ⴞᐢ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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ᗇ⧟䇴ᢩ༽Ჲᵚᆼᡀ⧟؍傼᭦ཆˈਁ 㹼Ӫ৺ަᆀޜਨ൷ᐢਆᗇӾһ⭏ӗ㓿㩕⍫ࣘ

ᡰᗵ䴰Ⲵ⧟؍ޣ㹼᭯䇨ਟǃⲫ䇠ǃ༷ṸǄ 

˄ԕлᰐ↓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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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亥ᰐ↓᮷ Ѫ̍ǉ⊏㣿ц㓚਼ӱᖻᐸһ࣑ᡰޣҾ㣿ᐎཙ⾴ݹ、ᢰ㛑ԭᴹ䲀

ᖻ㿱Җ˄а⌅ݵъᶯкᐲⲴ㺕ࡋᔰਁ㹼㛑⾘ᒦ൘ޜ⅑ਨ俆ޜ Ǌ˅ㆮᆇⴆㄐ亥˅ 

 

 

⊏㣿ц㓚਼ӱᖻᐸһ࣑ᡰ                㓿࣎ᖻᐸ˖ 

                                  

䍏䍓Ӫ˖ᵤᡀ                        ⦻䮯ᒣ                 

 

ӷཙᰨ                 

 

                                      

                                               ᒤ   ᴸ   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䇻㯶䐾㳍㔜⺃㋧ゝ⳾䇱㻿⹌㯟 

㬸⪯⹌㋋ⳃ㾱㠒⤃䊻⪕䄖⟆㩰㬱⭥ 
 

   
⤚⨅ⳉ㔪䅃ボ㭊 

᷉ⱟ᷊ 
 

 

 
 
 
 

 

ㅎ㯶㬡ギ㵍㦫㔪㬇㬣㹒㰚  
䐱⺛  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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ㅎ㯶㬡ギ㵍㦫㔪㬇㬣㹒㰚 

䇻㯶䐾㳍㔜⺃㋧ゝ⳾䇱㻿⹌㯟 

㬸⪯⹌㋋ⳃ㾱㠒⤃䊻⪕䄖⟆㩰㬱⭥ 

⤚⨅ⳉ㔪䅃ボ㭊᷉ⱟ᷊ 
 

㣿ᐎཙ⾴ݹ、ᢰ㛑ԭᴹ䲀ޜਨ˖  

ṩᦞǉѝॾӪ≁઼ޡഭ䇱ࡨ⌅ǊǃǉѝॾӪ≁઼ޡഭޜਨ⌅Ǌㅹ⌅ᖻǃ⌅㿴઼

ѝഭ䇱ⴁՊਁᐳⲴǉࡋъᶯ俆⅑ޜᔰਁ㹼㛑⾘⌘࣎⨶㇑⌅˄䈅㹼 Ǌ˅˄ ԕлㆰ〠

Ā㇑⨶࣎⌅ā˅ǃǉޜᔰਁ㹼䇱ޜࡨਨؑᣛ䵢Ⲵ㕆ᣕ㿴ࡉㅜ 12 ਧ—ޜᔰਁ㹼䇱ࡨ

Ⲵ⌅ᖻ㿱Җ઼ᖻᐸᐕᣕǊ̍ ԕ৺ѝഭ䇱ⴁՊоѝॾӪ≁઼ޡഭਨ⌅䜘਼ޡ

ਁᐳⲴǉᖻᐸһ࣑ᡰӾһ䇱ࡨ⌅ᖻъ࣎⨶㇑࣑⌅Ǌǃǉᖻᐸһ࣑ᡰ䇱ࡨ⌅ᖻъ࣑ᢗ

ъ㿴ࡉ˄䈅㹼 Ǌ˅ㅹᴹޣ㿴ᇊˈ⊏㣿ц㓚਼ӱᖻᐸһ࣑ᡰ˄ԕлㆰ〠Āᵜᡰā˅ ᧕

ਇ㣿ᐎཙ⾴ݹ、ᢰ㛑ԭᴹ䲀ޜਨ˄ԕлㆰ〠Āਁ㹼ӪāᡆĀޜਨā˅ ငᢈˈѪ

ਁ㹼Ӫ俆⅑ޜᔰਁ㹼㛑⾘ᒦ൘ࡋъᶯкᐲ˄ԕлㆰ〠Āᵜ⅑ਁ㹼кᐲā˅ Ⲵ⢩㚈

⌅ᖻ亮䰞 ቡ̍ᵜ⅑ਁ㹼кᐲһᇌࠪާҶǉ⊏㣿ц㓚਼ӱᖻᐸһ࣑ᡰޣҾ㣿ᐎཙ⾴

˄ъᶯкᐲⲴᖻᐸᐕᣕǊࡋᔰਁ㹼㛑⾘ᒦ൘ޜ⅑ਨ俆ޜᢰ㛑ԭᴹ䲀、ݹ ԕл

ㆰ〠Āᖻᐸᐕᣕā˅ǃǉ⊏㣿ц㓚਼ӱᖻᐸһ࣑ᡰޣҾ㣿ᐎཙ⾴ݹ、ᢰ㛑ԭᴹ

䲀ޜਨ俆⅑ޜᔰਁ㹼㛑⾘ᒦ൘ࡋъᶯкᐲⲴ⌅ᖻ㿱ҖǊǃǉ⊏㣿ц㓚਼ӱᖻᐸһ

ъᶯкᐲⲴ㺕ࡋᔰਁ㹼㛑⾘ᒦ൘ޜ⅑ਨ俆ޜᢰ㛑ԭᴹ䲀、ݹ⾴Ҿ㣿ᐎཙޣᡰ࣑

ᖻ㿱Җ˄а⌅ݵ Ǌ˅˄ ԕл㔏〠Ā⌅ᖻ㿱Җā˅Ǆ ⧠ሩਁ㹼Ӫ㠚к䘠᮷Ԧࠪ

ާਾᵏ䰤˄䲔⢩࡛䈤᰾ཆ˅ਁ⭏Ⲵһ亩৺བྷॾՊ䇑ᐸһ࣑ᡰ˄⢩↺Პ䙊ਸՉ˅Ҿ

2020 ᒤ 11 ᴸ 10 ᰕࠪާⲴǉᇑ䇑ᣕǊ˄ བྷॾᇑᆇ[2020]0013355 ਧ˅˄ ԕлㆰ〠

Āǉᇑ䇑ᣕǊā˅ǃǉ䜘᧗ࡦ䢤䇱ᣕǊ˄ བྷॾṨᆇ[2020]008631 ਧ ǃ˅ǉ㓣〾ᛵ

˄䢤䇱ᣕǊߥ བྷॾṨᆇ[2020]008630 ਧ˅ᡰᣛ䵢Ⲵᛵߥᒦṩᦞ␡ൣ䇱ࡨӔ᱃ᡰ

˄ԕлㆰ〠Ā␡Ӕᡰā˅ кᐲᇑṨѝᗳǉޣҾ㣿ᐎཙ⾴ݹ、ᢰ㛑ԭᴹ䲀ޜਨ俆⅑

˄ъᶯкᐲ⭣䈧᮷ԦⲴㅜҼ䖞ᇑṨ䰞䈒࠭Ǌࡋᔰਁ㹼㛑⾘ᒦ൘ޜ ᇑṨ࠭ǒ2020Ǔ

010705 ਧ˅Ⲵޣ䰞仈઼㾱≲ˈࠪާᵜ㺕ݵ⌅ᖻ㿱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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ㅜа䜘ࡽ  ࠶䀰˄ᖻᐸ༠᰾һ亩˅ 

аǃ䲔ᵜ㺕ݵ⌅ᖻ㿱Җਖ䈤᰾ཆˈᴥ 㺕ݵ⌅ᖻ㿱Җᡰ֯⭘ㆰ〠Ⲵѹ

о⌅ᖻ㿱Җ઼ᖻᐸᐕᣕѝᡰ֯⭘ㆰ〠Ⲵѹ਼Ǆ 

Ҽǃᴥ 㺕ݵ⌅ᖻ㿱Җᱟሩ⌅ᖻ㿱Җ઼ᖻᐸᐕᣕⲴ㺕ݵ ᒦ̍ᶴᡀަ

нਟࢢ࠶Ⲵа䜘࠶Ǆ 

⌅ᖻ㿱Җ઼ᖻᐸᐕᣕⲴᇩ㔗㔝ᴹ᭸ˈަ ѝྲоᵜ㺕ݵ⌅ᖻ㿱Җ

на㠤ѻ༴ˈԕᵜ㺕ݵ⌅ᖻ㿱ҖѪ߶Ǆ 

йǃᴥ ᡰ൘⌅ᖻ㿱Җ઼ᖻᐸᐕᣕѝਁ㺘⌅ᖻ㿱Ⲵࡽᨀǃٷ䇮ԕ৺

༠᰾о䈪һ亩਼ṧ䘲⭘Ҿᵜ㺕ݵ⌅ᖻ㿱ҖǄ 

ഋǃᴥ ᡰ৺ᵜᡰ㓿࣎ᖻᐸṩᦞᴹޣ⌅ᖻǃ⌅㿴઼ѝഭ䇱ⴁՊᴹޣ㿴ᇊⲴ㾱≲ˈ

᤹➗ᖻᐸ㹼ъޜ䇔Ⲵъ࣑ḷ߶ǃ䚃ᗧ㿴㤳઼औࣹቭ䍓㋮⾎ˈࠪ ާᵜ㺕ݵ⌅ᖻ㿱Ǆ 

 

ㅜҼ䜘ޣ  ࠶Ҿ䰞䈒䰞仈Ⲵ⌅ᖻ㿱 

 

аǃᵜ⅑ਁ㹼ᒦкᐲⲴѫփ䍴Ṭ 

㓿Ṩḕˈᡚ㠣ᵜ㺕ݵ⌅ᖻ㿱Җࠪާᰕˈਁ㹼Ӫ⌅ᴹ᭸ᆈ㔝ˈᵚࠪ⧠ǉޜ

ਨㄐ〻Ǌ㿴ᇊ䴰㾱䀓ᮓˈ㛑ьབྷՊߣ䇞䀓ᮓᡆഐਸᒦǃ࠶・㘼䴰㾱䀓ᮓᡆ㻛Ӫ≁

⌅䲒➗ǉޜਨ⌅ǊㅜаⲮޛॱҼᶑⲴ㿴ᇊҸԕ䀓ᮓⲴᛵᖒ˗ᵚࠪ⧠ഐн㜭گ

ᇓӗⲴᛵᖒ⌅㘼࣑٪ᵏࡠ Ӗ̠ᵚࠪ⧠㻛⌅䬰㩕ъᢗ➗ǃ䍓Ԕޣ䰝ᡆ㘵

㻛䬰ⲴᛵᖒǄ 

ᵜᡰᖻᐸ䇔Ѫˈᡚ㠣ᵜ㺕ݵ⌅ᖻ㿱Җࠪާᰕˈਁ㹼Ӫ⌅ᴹ᭸ᆈ㔝ˈнᆈ

൘ഐ⌅ᖻǃ⌅㿴ǃ㿴㤳ᙗ᮷Ԧ৺ǉޜਨㄐ〻Ǌ㿴ᇊ䴰㾱㓸→Ⲵᛵᖒˈਁ㹼Ӫӽާ

༷ᵜ⅑ਁ㹼кᐲⲴѫփ䍴ṬǄ 

 

Ҽǃᵜ⅑ਁ㹼ᒦкᐲⲴᇎ䍘ᶑԦ 

˄а˅ṩᦞǉޜਨ⌅Ǌǃǉ䇱ࡨ⌅Ǌǃǉ㇑⨶࣎⌅Ǌㅹ⌅ᖻǃ⌅㿴৺㿴㤳ᙗ᮷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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Ⲵ㿴ᇊˈ㓿ሩޜਨⲴޣᛵߥ䘋㹼Ṩḕˈᵜᡰᖻᐸ䇔Ѫˈਁ㹼Ӫㅖਸᴹޣ⌅ᖻǃ

⌅㿴৺㿴㤳ᙗ᮷Ԧ㿴ᇊⲴ俆⅑ޜᔰਁ㹼㛑⾘ᒦ൘ࡋъᶯкᐲⲴᶑԦǄਁ 㹼Ӫᡚ㠣

2020 ᒤ 9 ᴸ 30 ᰕޣ䍒࣑ᛵྲߥл˖ 

1ǃṩᦞབྷॾՊ䇑ᐸࠪާⲴǉᇑ䇑ᣕǊ̍ ਁ㹼Ӫ 2017 ᒤᓖǃ2018 ᒤᓖǃ2019

ᒤᓖ৺ 2020 ᒤ 1-9 ᴸᢓ䲔䶎㓿ᑨᙗᦏ⳺ࡽਾ䖳վⲴ࡙߰⏖˄ਸᒦᣕ㺘ਓᖴˈѪ

ᖂҾਁ㹼ӪᲞ䙊㛑㛑ьⲴ࡙߰⏖˅࡛࠶Ѫ ǃ39,916,112.69ݳ 21,806,592.79 ǃݳ

ǃ71,172,542.81ݳ79,231,507.01 ˈ࣋Ǆᵜᡰᖻᐸ䇔Ѫˈਁ㹼Ӫާᴹᤱ㔝㓿㩕㜭ݳ

ㅖਸǉ䇱ࡨ⌅ǊㅜॱҼᶑㅜаⅮㅜ˄Ҽ˅亩Āާᴹᤱ㔝㓿㩕㜭࣋āѻ㛑⾘ਁ㹼ᶑ

ԦⲴ㿴ᇊǄ 

2ǃ㓿ḕ傼བྷॾՊ䇑ᐸࠪާⲴᰐ؍⮉㿱Ⲵǉᇑ䇑ᣕǊ̍ᒦ㓿ᵜᡰᖻᐸṨḕˈ

ਁ㹼Ӫᴰ䘁йᒤаᵏ䍒࣑Պ䇑ᣕ㻛ࠪާᰐ؍⮉㿱ᇑ䇑ᣕˈㅖਸǉ䇱ࡨ⌅Ǌ

ㅜॱҼᶑㅜаⅮㅜ˄ й 亩˅Āᴰ䘁йᒤ䍒࣑Պ䇑ᣕ㻛ࠪާᰐ؍⮉㿱ᇑ䇑ᣕā

ѻޜᔰਁ㹼ᯠ㛑ᶑԦⲴ㿴ᇊǄ 

3ǃṩᦞབྷॾՊ䇑ᐸࠪާⲴǉᇑ䇑ᣕǊ̍ ᇑ䇑㔃䇪㿱ѪĀਾ䱴Ⲵ䍒࣑ᣕ㺘

൘ᡰᴹ䟽བྷᯩ䶒᤹➗ԱъՊ䇑߶ࡉⲴ㿴ᇊ㕆ݱޜˈࡦ৽᱐Ҷ㣿ᐎཙ⾴ 2020 ᒤ 9

ᴸ 30 ᰕǃ2019 ᒤ 12 ᴸ 31 ᰕǃ2018 ᒤ 12 ᴸ 31 ᰕǃ2017 ᒤ 12 ᴸ 31 ᰕⲴਸᒦ

৺⇽ޜਨ䍒࣑⣦ߥԕ৺ 2020 ᒤ 1-9 ᴸǃ2019 ᒤᓖǃ2018 ᒤᓖǃ2017 ᒤᓖⲴਸᒦ

৺⇽ޜਨ㓿㩕ᡀ઼᷌⧠䠁⍱䟿ǄāṩᦞབྷॾՊ䇑ᐸࠪާⲴǉᇑ䇑ᣕǊԕ৺ਁ㹼

Ӫ䈤᰾ ᒦ̍㓿ᵜᡰᖻᐸѪ䶎Պ䇑уъӪ༛ን㹼а㡜Ṩḕѹ࣑ਾ䇔Ѫ˖ਁ 㹼ӪՊ

䇑สᐕ㿴㤳ˈ䍒࣑ᣕ㺘Ⲵ㕆ࡦㅖਸԱъՊ䇑߶઼ࡉؑޣᣛ䵢㿴ࡉⲴ㿴

ᇊˈ൘ᡰᴹ䟽བྷᯩ䶒ݱޜൠ৽᱐Ҷਁ㹼ӪⲴ䍒࣑⣦ߥǃ㓿㩕ᡀ઼᷌⧠䠁⍱䟿ˈᴰ

䘁йᒤаᵏ䍒࣑Պ䇑ᣕ⭡⌘Պ䇑ᐸࠪާᰐ؍⮉㿱Ⲵᇑ䇑ᣕ ㅖ̍ਸǉ㇑⨶

ᣛ䵢ㅖਸ઼ࡦᣕ㺘Ⲵ㕆࣑ǊㅜॱаᶑㅜаⅮĀਁ㹼ӪՊ䇑สᐕ㿴㤳ˈ䍒⌅࣎

ԱъՊ䇑߶઼ࡉؑޣᣛ䵢㿴ࡉⲴ㿴ᇊ ൘̍ᡰᴹ䟽བྷᯩ䶒ݱޜൠ৽᱐Ҷਁ㹼Ӫ

Ⲵ䍒࣑⣦ߥǃ㓿㩕ᡀ઼᷌⧠䠁⍱䟿ˈD 䘁йᒤ䍒࣑Պ䇑ᣕ⭡⌘Պ䇑ᐸࠪާᰐ

 㿱Ⲵᇑ䇑ᣕāⲴ㿴ᇊǄ⮉؍

4ǃṩᦞབྷॾՊ䇑ᐸࠪާⲴǉ䜘᧗ࡦ䢤䇱ᣕǊ̍ 㔃䇪㿱ѪĀ㣿ᐎཙ⾴᤹

➗ǉԱъ䜘᧗ࡦสᵜ㿴㤳Ǌ઼ ޣ㿴ᇊҾ 2020 ᒤ 9 ᴸ 30 ᰕ൘ᡰᴹ䟽བྷᯩ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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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Ҷо䍒࣑ᣕ㺘ޣⲴᴹ᭸Ⲵ䜘᧗ࡦǄāṩᦞབྷॾՊ䇑ᐸࠪާⲴǉ䜘᧗ࡦ䢤

䇱ᣕǊԕ৺ਁ㹼Ӫ䈤᰾ˈᴥ ᡰᖻᐸѪ䶎Պ䇑уъӪ༛ን㹼а㡜Ṩḕѹ࣑ਾ䇔

Ѫ˖ਁ㹼Ӫ䜘᧗ࡦࡦᓖޘڕф㻛ᴹ᭸ᢗ㹼ˈ㜭ཏਸ⨶؍䇱ޜਨ䘀㹼᭸⦷ǃਸ⌅

ਸ㿴઼䍒࣑ᣕⲴਟ䶐ᙗˈᒦ⭡⌘Պ䇑ᐸࠪާᰐ؍⮉㔃䇪Ⲵ䜘᧗ࡦ䢤䇱ᣕ

 ㅖ̍ਸǉ㇑⨶࣎⌅ǊㅜॱаᶑㅜҼⅮĀਁ㹼Ӫ䜘᧗ࡦࡦᓖޘڕф㻛ᴹ᭸ᢗ㹼ˈ

㜭ཏਸ⨶؍䇱ޜਨ䘀㹼᭸⦷ǃਸ⌅ਸ㿴઼䍒࣑ᣕⲴਟ䶐ᙗ ᒦ̍⭡⌘Պ䇑ᐸࠪ

ާᰐ؍⮉㔃䇪Ⲵ䜘᧗ࡦ䢤䇱ᣕāⲴ㿴ᇊǄ 

˄Ҽ˅ṩᦞབྷॾՊ䇑ᐸࠪާⲴǉᇑ䇑ᣕǊǃǉ䜘᧗ࡦ䢤䇱ᣕǊǃǉ㓣〾ᛵ

䢤䇱ᣕǊᒦ㓿ᵜᡰᖻᐸṨḕਁ㹼ӪⲴѫփ䍴Ṭ᮷Ԧǃѫ㾱䍒ӗᵳ᮷Ԧǃйߥ

ՊՊ䇞᮷Ԧԕ৺ѫ㇑䜘䰘ࠪާⲴޣ䇱᰾᮷Ԧㅹ䍴ᯉˈᴥ ᡰᖻᐸ䇔Ѫ ᡚ̍㠣ᵜ㺕

ᖻ㿱Җࠪާᰕ⌅ݵ 䲔̍к䘠䍒࣑ᤷḷㅖਸ㿴ᇊཆˈਁ 㹼ӪަԆᯩ䶒ӽㅖਸᵜ⅑

ਁ㹼кᐲⲴᇎ䍘ᶑԦǄ 

㔬кᡰ䘠ˈᵜᡰᖻᐸ䇔Ѫˈਁ㹼Ӫᵜ⅑ਁ㹼кᐲㅖਸǉޜਨ⌅Ǌǃǉ䇱ࡨ⌅Ǌǃ

ǉ㇑⨶࣎⌅Ǌㅹޣ⌅ᖻǃ⌅㿴ǃ㿴ㄐǃ㿴㤳ᙗ᮷Ԧ㿴ᇊⲴ亩ᇎ䍘ᶑԦǄ 

 

йǃਁ㹼ӪⲴਁ䎧Ӫ઼㛑ь 

㓿ᵜᡰᖻᐸḕ䰵ਁ㹼Ӫ㛑ьⲴ㩕ъᢗ➗ǃⲫᖅഭᇦԱъؑ⭘ؑޜ⽪㌫㔏

˄http://www.gsxt.gov.cn/˅䘋㹼Ự㍒ˈᡚ㠣ᵜ㺕ݵ⌅ᖻ㿱Җࠪާᰕˈਁ㹼Ӫ㛑

ьสᵜᛵߥਈᴤྲл˖ 

ฝⓚࡋᣅѪਁ㹼Ӫ㛑ьˈަ⌘䍴ᵜ⭡ 25,000 зݳ㠣 26,000 зݳˈᵜ⅑

䍴ਾˈฝⓚࡋᣅⲴสᵜᛵྲߥл˖ 

〠 㣿ᐎᐲฝⓚࡋъᣅ䍴ᴹ䲀䍓ԫޜਨ 

ᡀ・ᰕᵏ 2016 ᒤ 6 ᴸ 17 ᰕ 

㔏а⽮Պؑ⭘ԓ⸱ 91320507MA1MN0HC0M 

Աъ㊫ර ᴹ䲀䍓ԫޜਨ 

䍴ᵜ 26,000⌘ зᮤݳ 

⌅ᇊԓ㺘Ӫ 傿 

տᡰ 㣿ᐎᐲ४哴ฝ䭷᱕Ѡ䐟 406 ਧ 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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㓿㩕㤳ത 

ъᣅ䍴ъࡋъᣅ䍴ԱъㅹᵪᶴᡆњӪⲴࡋԓ⨶ަԆ˗࣑ъᣅ䍴ъࡋ

о৲˗࣑ъ࣑ъ㇑⨶ᴽࡋъԱъᨀࡋѪ˗࣑ъᣅ䍴䈒ъࡋ˗࣑

䇮・ࡋъᣅ䍴Աъоࡋъᣅ䍴㇑⨶亮䰞ᵪᶴǄ˄ нᗇӾһ䠁㶽ǃ㊫䠁

㶽ъˈ࣑⌅䴰ਆᗇ䇨ਟ઼༷ṸⲴ䲔ཆ˅˄ 享㓿ᢩ߶Ⲵ亩ⴞˈ㓿⌅

ޣ䜘䰘ᢩ߶ਾᯩਟᔰኅ㓿㩕⍫ࣘ˅ 

㩕ъᵏ䲀 2016 ᒤ 6 ᴸ 17 ᰕ㠣䮯ᵏ 

ᵜ⅑䍴ਾˈฝⓚࡋᣅⲴ㛑ᵳ㔃ᶴᛵާߥփྲл˖ 

ᒿਧ 㛑ь〠 䇔㕤ࠪ䍴仍˄зݳ˅ ࠪ䍴∄ֻ˄%˅ 

1 㣿ᐎᐲ㚄㜌㖞ъᴹ䲀ޜਨ 10,400.00 40.00 

2 㣿ᐎᐲᇎъᣅ䍴ᴹ䲀ޜਨ 5,200.00 20.00 

3 㣿ᐎᐲࡋъᣅ䍴ᴹ䲀䍓ԫޜਨ 5,200.00 20.00 

4 㣿ᐎᐲ४᱕⭣≤࣑ᔪ䇮ᴹ䲀ޜਨ 5,200.00 20.00 

ਸ䇑 26,000.00 100.00 

⌘˖ᴥ 㺕ݵ⌅ᖻ㿱Җѝ ⎹̍৺亩ঐ∄ѻ઼ྲо亩ᙫ઼ѻঐ∄нㅹ ൷̍Ѫ䇑㇇ᰦഋ

㠽ӄޕ༴⨶ᡰ㠤Ǆ 

ᡚ㠣ᵜ㺕ݵ⌅ᖻ㿱Җࠪާᰕ 䲔̍к䘠ਈᴤཆˈਁ 㹼ӪަԆ㛑ьสᵜᛵߥ൷

ᵚਁ⭏ਈᴤǄ 

 

ഋǃਁ㹼ӪⲴъ࣑ 

˄а˅ਁ㹼ӪⲴ㓿㩕㤳ത઼㓿㩕ᯩᔿ 

㓿ᵜᡰᖻᐸṨḕˈᣕᵏˈਁ㹼ӪⲴ㓿㩕㤳ത઼㓿㩕ᯩᔿㅖਸᴹޣ⌅ᖻǃ

⌅㿴ǃ㿴㤳ᙗ᮷Ԧԕ৺ഭᇦӗъ᭯ㆆⲴ㿴ᇊˈᵚਁ⭏ਈॆǄ 

˄Ҽ˅ਁ㹼ӪⲴ㓿㩕䍴䍘 

㓿Ṩḕˈਁ 㹼Ӫᆀޜਨᒯᐎຳ䫢ᔪ䇮亩ⴞĀᒯᐎຳ䫢ݹ⭥、ᢰᴹ䲀ޜਨᒤ

ӗሬݹᶯ 900 з⡷᭩ᢙᔪ亩ⴞāᐢҾ 2020 ᒤ 10 ᴸ 29 ᰕᆼᡀ⧟؍傼᭦Ǆᒯᐎຳ

䫢ᐢᆼᡀപᇊ⊑ḃⓀᧂ⊑ਈᴤⲫ䇠ˈާփᛵྲߥ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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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ᒤ 9 ᴸ 30 ᰕ ᒯ̍ᐎຳ䫢൘⭏ᘱ⧟ຳ䜘ޘഭᧂ⊑䇨ਟ䇱㇑⨶ؑᒣਠᆼ

ᡀᧂ⊑䇨ਟਈᴤⲫ䇠ˈਆᗇǉപᇊ⊑ḃⓀᧂ⊑ⲫ䇠എᢗǊ˄ ⲫ䇠㕆ਧ˖

91440113320953337J001Z˅̍ ᴹ᭸ᵏ㠚 2020 ᒤ 9 ᴸ 30 ᰕ㠣 2025 ᒤ 9 ᴸ 29 ᰕǄ 

˄й˅ਁ㹼Ӫ൘ѝഭབྷ䱶ԕཆⲴ㓿㩕ᛵߥ 

ṩᦞਁ㹼ӪᨀⲴ䍴ᯉ઼ᵜᡰᖻᐸṨḕ 俉̍ཙ⾴㌫ᦞ俉⢩࡛㹼᭯४⌅

ᖻ䇮・ᒦᴹ᭸ᆈ㔝Ⲵᴹ䲀ޜਨˈѫ㾱Ӿһݹ⭥ᱮ⽪ˈ➗᰾ˈݹᆖ儈࠶ᆀᶀᯉˈሬ

ᖻ㿱Җࠪާᰕˈ俉ཙ⾴ᵚ⌅ݵᶯⲴഭ䱵䍨᱃Ǆṩᦞਁ㹼Ӫ䈤᰾ˈᡚ㠣ᵜ㺕ݹ

ᇎ䱵ᔰኅ㓿㩕Ǆ 

˄ഋ˅ਁ㹼ӪⲴѫ㩕ъ࣑ケࠪ 

ṩᦞབྷॾՊ䇑ᐸࠪާⲴǉᇑ䇑ᣕǊ̍ ਁ㹼ӪⲴъ࣑᭦ޕѫ㾱वᤜѫ㩕ъ࣑

᭦ަ઼ޕԆъ࣑᭦ޕˈਁ㹼Ӫᣕᵏъ࣑᭦ޕᛵྲߥл˖ 

                                                                  অս˖ݳ 

亩ⴞ 2020 ᒤ 1-9 ᴸ 2019 ᒤᓖ 2018 ᒤᓖ 2017 ᒤᓖ 

ѫ㩕ъ࣑᭦399,061,174.80 598,821,018.84 627,123,609.75 486,036,712.69 ޕ 

ަԆъ࣑᭦3,124,168.51 11,132,110.92 11,121,908.71 6,465,529.08 ޕ 

㩕ъ᭦ޕਸ䇑 492,502,241.77 638,245,518.46 609,953,129.76 402,185,343.31 

ѫ㩕ъ࣑᭦ޕঐ∄ 98.69% 98.26% 98.17% 99.22% 

ᵜᡰᖻᐸ䇔Ѫ ᣕ̍ᵏਁ㹼ӪⲴъ࣑᭦ޕ㔍བྷ䜘࠶ᶕⓀҾѫ㩕ъ࣑ˈਁ 㹼

Ӫѫ㩕ъ࣑ケࠪǄ 

 

ӄǃਁ㹼ӪⲴޣ㚄ᯩ৺ޣ㚄Ӕ᱃ 

˄а˅ޣ㚄ᯩ 

ṩᦞޜਨᨀⲴ䍴ᯉ৺䈤᰾ᒦ㓿ᵜᡰᖻᐸṨḕ ᡚ̍㠣ᵜ㺕ݵ⌅ᖻ㿱Җࠪާ

ᰕˈਁ㹼Ӫޣ㚄ᯩᛵྲߥл˖ 

1ǃ᧗㛑㛑ь৺ᇎ䱵᧗ࡦӪ 

䱸ᤱᴹਁ㹼Ӫ 29.77%㛑ԭǃẵඖᤱᴹਁ㹼Ӫ 27.40%㛑ԭˈ䱸ǃẵඖ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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Ӫ㌫а㠤㹼ࣘޣ㌫ˈѪਁ㹼ӪⲴ਼ޡ᧗㛑㛑ьǃᇎ䱵᧗ࡦӪǄ 

2ǃਁ㹼Ӫᤱ㛑 5%ԕкⲴަԆ㛑ь 

䲔ਁ㹼Ӫ᧗㛑㛑ьǃᇎ䱵᧗ࡦӪཆˈᤱᴹਁ㹼Ӫ㛑ԭ 5%ԕкⲴ㛑ьྲл˖ 

ᒿਧ 㛑ь〠 ᤱ㛑∄ֻ 㛑ьᙗ䍘 

1 ेӜᆷዣ䗮 8.17% ຳਸՉԱъ 

2 䠁䈊࡙䘌 8.00% ຳਸՉԱъ 

3 ฝⓚࡋᣅ 5.00% ຳਸՉԱъ 

3ǃਁ㹼ӪⲴᆀޜਨ 

ਁ㹼Ӫޡᴹйᇦޘ䍴ᆀޜਨᒯᐎຳ䫢ǃ㣿ᐎἭǃ俉ཙ⾴Ǆ 

4ǃ㪓һǃⴁһǃ儈㓗㇑⨶Ӫઈ৺оަޣ㌫ᇶ࠷Ⲵᇦᓝᡀઈ 

ਁ㹼Ӫ㪓һǃⴁһ઼儈㓗㇑⨶Ӫઈ৺ަޣ㌫ᇶ࠷Ⲵᇦᓝᡀઈ˄वᤜ䝽ڦǃ⡦

⇽ǃ䝽ڦⲴ⡦⇽ǃݴᕏက৺ަ䝽ڦǃᒤ┑ 18 ઘⲴᆀྣ৺ަ䝽ڦǃ䝽ڦⲴݴ

ᕏက઼ᆀྣ䝽ڦⲴ⡦⇽˅Ѫਁ㹼ӪⲴޣ㚄㠚❦ӪǄ 

5ǃਁ㹼Ӫ᧗㛑㛑ьǃᇎ䱵᧗ࡦӪⴤ᧕ᡆ䰤᧕᧗ࡦᡆ㘵ᯭ࣐䟽བྷᖡ૽ᡆ㘵ᣵ

ԫ㪓һǃ儈㓗㇑⨶ӪઈⲴަԆԱъ 

ᒿਧ ޣ㚄ᯩ〠 оਁ㹼Ӫޣ㚄ޣ㌫ 

1 ᑨᐎཙ⪎ᣅ䍴ᣵ؍ᴹ䲀ޜਨ 䱸ᤱ㛑 80%ⲴԱъ 

2 㣿ᐎẕݹ⭥ᴹ䲀ޜਨ 䱸ᤱ㛑 40%ǃẵඖᤱ㛑 30%ⲴԱъ  

3 ᑨᐎཙ⾴ݹ⭥、ᢰᴹ䲀ޜਨ 
䱸ᣵԫᢗ㹼㪓һެᙫ㓿⨶˗䱸⡦Ӣ䱸⾆Տ䰤᧕ᤱ㛑

99.99%ⲴԱъ 

6ǃਁ㹼Ӫ㪓һǃⴁһǃ儈㓗㇑⨶Ӫઈ৺ަޣ㌫ᇶ࠷Ⲵᇦᓝᡀઈⴤ᧕ᡆ㘵䰤

᧕᧗ࡦᡆ㘵ᯭ࣐䟽བྷᖡ૽ᡆ㘵ᣵԫ㪓һ˄⤜・㪓һ䲔ཆ ǃ˅儈㓗㇑⨶ӪઈⲴ䲔ਁ

㹼Ӫ৺ަᆀޜਨԕཆⲴԱъᡆަԆ㓴㓷 

ᒿਧ ޣ㚄ᯩ〠 оਁ㹼ӪⲴޣ㚄ޣ㌫ 

1 ᑨᐎཙ⾴ᔪ䇮ᔰਁᴹ䲀ޜਨ 
䱸⡦Ӣ䱸⾆Տᤱ㛑 99.99%ᒦᣵԫᢗ㹼㪓һެᙫ㓿

⨶ⲴԱъ 

2 ᑨᐎཙ⾴ᮠ⸱、ᢰᴹ䲀ޜਨ 䱸⡦Ӣ䱸⾆Տ䰤᧕ᤱ㛑 99.99%ᒦᣵԫᢗ㹼㪓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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ᙫ㓿⨶ⲴԱъ 

3 ᑨᐎཙ⾴⭥㝁ᐲ൪ᴹ䲀ޜਨ 
䱸⡦Ӣ䱸⾆Տ䰤᧕ᤱ㛑 99.99%ᒦᣵԫᢗ㹼㪓һެ

ᙫ㓿⨶ⲴԱъ 

4 ᑨᐎ嗉ཙ⾴ࡋъᣅ䍴ᴹ䲀ޜਨ 
䱸⡦Ӣ䱸⾆Տ䰤᧕ᤱ㛑 99.99%ᒦᣵԫᢗ㹼㪓һެ

ᙫ㓿⨶ⲴԱъ 

5 ᑨᐎᯠे४Տⴋᔪㆁᶀᯉᴹ䲀ޜਨ 
䱸ᤱ㛑 40%ǃ䱸⡦Ӣ䱸⾆Տ䰤᧕ᤱ㛑 59.994%ᒦ

ᣵԫᢗ㹼㪓һެᙫ㓿⨶ⲴԱъ 

6 ⊏䱤ཙ⾴ᡯӗᔰਁᴹ䲀ޜਨ 
䱸⡦Ӣ䱸⾆Տ䰤᧕ᤱ㛑 99.99%ᒦᣵԫᢗ㹼㪓һެ

ᙫ㓿⨶ⲴԱъ 

7 ᑨᐎཙ⾴ѝࡋᔪ䇮ᔰਁᴹ䲀ޜਨ 
䱸⡦Ӣ䱸⾆Տ䰤᧕ᤱ㛑 99.99%ᒦᣵԫᢗ㹼㪓һެ

ᙫ㓿⨶ⲴԱъ 

8 ᑨᐎཙⴋᡯൠӗ䈒ᴹ䲀ޜਨ 
䱸⡦Ӣ䱸⾆Տ䰤᧕ᤱ㛑 89.9910%ᒦᣵԫᢗ㹼㪓һ

ެᙫ㓿⨶ⲴԱъ 

9 ᑨᐎ↖䘋䍝⢙ѝᗳ㇑⨶ᴹ䲀ޜਨ 䱸⡦Ӣ䱸⾆Տ䰤᧕ᤱ㛑 99.99%ⲴԱъ 

10 ᑨᐎཙ⾴ཙ⡥ᡯൠӗᔰਁᴹ䲀ޜਨ 
䱸⡦Ӣ䱸⾆Տ䰤᧕ᤱ㛑 94.9905%ᒦᣵԫᢗ㹼㪓һ

ެᙫ㓿⨶ⲴԱъ 

11 ⊏㣿ཙ⾴ਸ਼㜭Ⓚ㇑⨶ᴹ䲀ޜਨ 䱸⡦Ӣ䱸⾆Տ䰤᧕ᤱ㛑 50.9949%ⲴԱъ 

12 ᑨᐎᐲᚂ䘌㖞ъᣅ䍴ᴹ䲀ޜਨ 
䱸⡦Ӣ䱸⾆Տ䰤᧕ᤱ㛑 49.9950%ᒦᣵԫᢗ㹼㪓һ

ެᙫ㓿⨶ⲴԱъ 

13 ⊏㣿≨ѻᡀިᖃᴹ䲀ޜਨ 䱸⡦Ӣ䱸⾆Տ৲㛑ᒦᣵԫ㪓һⲴԱъ 

14 ⊏㣿≨ѻؑ㶽䍴ᣵ؍ᴹ䲀ޜਨ 䱸⡦Ӣ䱸⾆Տ৲㛑ᒦᣵԫ㪓һⲴԱъ 

15 ᑨᐎ䮯䍨ѝᗳᐲ൪ਁኅᴹ䲀ޜਨ 䱸⡦Ӣ䱸⾆Տ৲㛑ᒦᣵԫ㪓һⲴԱъ 

16 ᑨᐎ䮯䍨ѝᗳ䍴ӗ㇑⨶ᴹ䲀ޜਨ 䱸⡦Ӣ䱸⾆Տ৲㛑ᒦᣵԫ㪓һⲴԱъ 

17 ᑨᐎᓌ⩋⢙ъ㇑⨶ᴹ䲀ޜਨ 
䱸䝽ࡈڦѭ⩤ᤱ㛑 100%ᒦᣵԫᢗ㹼㪓һެᙫ㓿⨶

ⲴԱъ 

18 ᑨᐎ↓བྷѻ⍢ߦ䠁⚹ᯉᴹ䲀ޜਨ 
䱸䝽ࡈڦѭ⩤ᤱ㛑 90%ᒦᣵԫᢗ㹼㪓һެᙫ㓿⨶

ⲴԱъ 

19 ᑨᐎᐲӁҀᰙᵏᮉ㛢䈒ᴹ䲀ޜਨ 䱸䝽ࡈڦѭ⩤ᤱ㛑 45.21%ⲴԱъ 

20 ⊏㣿≹㧡、ᢰᴹ䲀ޜਨ 
䱸⡦Ӣ䱸⾆Տᤱ㛑 99.9910%ᒦᣵԫ㪓һެᙫ㓿⨶ǃ

䱸䝽ࡈڦѭ⩤৺ަကကࡈॾ⩤ᣵԫ㪓һⲴԱъ 

21 ⊏㣿⍕䙊◰㬍ݹ⭥ᢰᵟᴹ䲀ޜਨ 
䱸⡦Ӣ䱸⾆Տ䰤᧕ᤱ㛑 98.9901%ˈ䱸䝽ࡈڦѭ

⩤ᣵԫᢗ㹼㪓һެᙫ㓿⨶ⲴԱ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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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ӜՇ䪛ᣅ䍴㇑⨶ᴹ䲀ޜਨ ⇧ᆷᤱ㛑 87.76%ᒦᣵԫᢗ㹼㪓һެ㓿⨶ⲴԱъ 

23 ेӜ䲶᰼䗮⭥࣋ᐕ〻ᴹ䲀ޜਨ ⇧ᆷᤱ㛑 99.20%ⲴԱъ 

24 ेӜ䲶᰼䗮ؑ䈒ᴹ䲀ޜਨ ⇧ᆷᤱ㛑 99%ᒦᣵԫᢗ㹼㪓һެ㓿⨶ⲴԱъ 

25 ेӜཙᰦ䠁ṱᣅ䍴㇑⨶ᴹ䲀ޜਨ ⇧ᆷᤱ㛑 95%ⲴԱъ 

26 ഭ㜭䙊䗮⭥ᴹ䲀ޜਨ ⇧ᆷᤱ㛑 98%ⲴԱъ 

27 ेӜӜ⾿Ⓚ⢙ъ㇑⨶ᴹ䲀ޜਨ ⇧ᆷᤱ㛑 50%ⲴԱъ 

28 ेӜᇼ⎧䞧䖖⊭䖖᮷ॆਁኅᴹ䲀ޜਨ ⇧ᆷᤱ㛑 50%ⲴԱъ 

29 ेӜ▎䙊ᒯⓀ⭥࣋、ᢰᴹ䲀ޜਨ ⇧ᆷᤱ㛑 100%ⲴԱъ 

30 ेӜ䲶᰼䗮㤁佀侞㇑⨶ᴹ䲀ޜਨ ⇧ᆷᤱ㛑 96%ⲴԱъ 

31 ेӜޤ㜌ᆹ䲔ᴹ䲀ޜਨ ⇧ᆷᤱ㛑 99%ⲴԱъ 

32 ेӜѝިטᖃ㹼ᴹ䲀ޜਨ ⇧ᆷᤱ㛑 20%ᒦᣵԫᢗ㹼㪓һެ㓿⨶ⲴԱъ 

33 ेӜӜᇼᜐߌߌъ、ᢰਁኅᴹ䲀ޜਨ ⇧ᆷᤱ㛑 99%ᒦᣵԫᢗ㹼㪓һެ㓿⨶ⲴԱъ 

34 ⊸䱣໘⎧า᮷ॆ㢪ᵟӔ⍱ᴹ䲀ޜਨ 
⇧ᆷ䝽ڦⲴ⡦Ӣ〻⡡ഭᤱ㛑 50%ᒦᣵԫᢗ㹼㪓һⲴ

Աъ 

35 ኡьইኡᔪ䇮ਁኅ㛑ԭᴹ䲀ޜਨ 䛃ዙᣵԫ㪓һⲴԱъ 

36 ⊏㣿ᗧㆆᖻᐸһ࣑ᡰ ᶘᆱᣵԫѫԫⲴঅս 

37 ᡀ䜭ᐍབྷ䠁䫏、ᢰᴹ䲀ޜਨ ᶘᆱᣵԫ㪓һⲴԱъ 

38 ইӜᢜᆀᖡ㿶᮷ॆਁኅᴹ䲀ޜਨ ᶘᆱᣵԫ㪓һⲴԱъ 

39 к⎧⡡ᴹ㖁㔌、ᢰᴹ䲀ޜਨ ᶘᆱᣵԫ㪓һⲴԱъ 

40 㣿ᐎᐕъഝ४єἥṁᣅ䍴㇑⨶ᴹ䲀ޜਨ 
ᶘᆱⲴ⡦Ӣᶘ≨≤ᤱ㛑 50%ᒦᣵԫᢗ㹼㪓һެᙫ

㓿⨶˗ᶘᆱⲴ䝽ڦᆉ⎧⠅ᤱ㛑 50%ⲴԱъ 

41 㣿ᐎ㘱㺇༩ਧ佀侞㇑⨶ᴹ䲀ޜਨ ᶘᆱⲴ䝽ڦᆉ⎧⠅ᤱ㛑 30%ⲴԱъ 

42 㣿ᐎᐕъഝ४ੋ⢩⌅ᖻؑ䈒ᴽ࣑䜘 ᶘᆱⲴ⡦Ӣᶘ≨≤ᤱ㛑 100%Ⲵঅս 

 ਨޜᐲ㼅ॾᔪ䇮ᐕ〻ᴹ䲀ޤ⌠ 43
ቩᲃᒶⲴကကቩሿᱏᤱ㛑 40%ᒦᣵԫᢗ㹼㪓һެᙫ

㓿⨶˗ቩᲃᒶⲴကཛ㯋≨ޤᤱ㛑 60%ⲴԱъ 

 ਨޜᴹ䲀࣑ᐲᗧ⪎ᐕ〻ࣣޤ⌠ 44
ቩᲃᒶကཛ㯋≨ޤᤱ㛑 100%ᒦᣵԫᢗ㹼㪓һެᙫ㓿

⨶ⲴԱъ 

45 ᶝᐎо㜭ؑᢰᵟᴹ䲀ޜਨ ֏ᲃࡊᤱ㛑 25%ⲴԱъ 

46 ਸؑ䍴ᡀ˄ेӜ˅୶࣑䈒ᴹ䲀䍓ԫޜਨ ֏ᲃࡊᤱ㛑 20%ⲴԱъ 

47 ेӜᙑޤ、ᢰᴹ䲀ޜਨ 
֏ᲃࡊⲴကཛᴢᱻ・ᤱ㛑 50%ᒦᣵԫ㓿⨶ǃᢗ㹼㪓һ

ⲴԱъ 

48 ইӜ䗸䗮⭥ᆀ、ᢰᴹ䲀ޜਨ ֏ᲃࡊⲴကཛᴢᱻ・ᤱ㛑 32.26%ᒦᣵԫᢗ㹼㪓һ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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Աъ 

49 ᕐᇦ䗸㜌⭥ᆀ、ᢰᴹ䲀ޜਨ 
֏ᲃࡊⲴကཛᴢᱻ・ᤱ㛑 30.03%ᒦᣵԫᢗ㹼㪓һެ

ᙫ㓿⨶ⲴԱъ 

50 к⎧㡚Ր⭥ᆀ、ᢰᴹ䲀ޜਨ ֏ᲃࡊⲴကཛᴢᱻ・ᣵԫᙫ㓿⨶ⲴԱъ 

51 ѝኡ䎵༠、ᢰᴹ䲀ޜਨ ֏ᲃࡊကཛᴢᱻ・ᤱ㛑 100%ᒦᣵԫ㓿⨶ⲴԱъ 

52 ኡь઼༠५⯇、ᢰᴹ䲀ޜਨ 
֏ᲃࡊကཛᴢᱻ・ᤱ㛑 51%ᒦᣵԫ㪓һެᙫ㓿⨶Ⲵ

Աъ 

53 ᑨᐎཙ⾴ᱮ⽪、ᢰᴹ䲀ޜਨ 

䱸⡦Ӣ䱸⾆Տᴮ䰤᧕ᤱ㛑 100%ⲴԱъˈᐢҾ 2019

ᒤ 11 ᴸޘ䜘䖜ࠪ˗䱸ᴮᣵԫᢗ㹼㪓һⲴԱъˈᐢ

Ҿ 2019 ᒤ 11 ᴸ䗎৫ᢗ㹼㪓һ㙼࣑ 

54 㔥䱣㲩ࠟݹ⭥、ᢰᴹ䲀ޜਨ ᴮ㌫ਁ㹼Ӫޘ䍴ᆀޜਨˈᐢҾ 2020 ᒤ 1 ᴸ⌘䬰 

7ǃᣕᵏᴮ㓿ᆈ൘Ⲵѫ㾱ޣ㚄ᯩ 

ᒿਧ ޣ㚄ᯩ〠 оਁ㹼ӪⲴޣ㚄ޣ㌫ 

1 ညᮼ৺ަޣ㌫ᇶ࠷Ⲵᇦᓝᡀઈ 

ညᮼᴮԫਁ㹼Ӫ㪓һǃ࢟ᙫ㓿⨶ǃ㪓һՊ〈Җ ᐢ̍Ҿ 2019

ᒤ 10 ᴸনԫ㪓һ㙼࣑ˈҾ 2018 ᒤ 12 ᴸ䗎৫࢟ᙫ㓿⨶ǃ

㪓һՊ〈Җ㙼࣑ 

2 ᰐ䭑ݶਹ↓ਸݹ⭥、ᢰᴹ䲀ޜਨ 
㪓һညᮼᤱ㛑 61.2%ⲴԱъ ˈညᮼᐢҾ 2019 ᒤ 10 ᴸ

নԫ㪓һ㙼࣑ 

3 ⊔ẵ㣡৺ަޣ㌫ᇶ࠷Ⲵᇦᓝᡀઈ ᴮԫਁ㹼ӪⴁһˈᐢҾ 2019 ᒤ 10 ᴸনԫⴁһ㙼࣑ 

4 㣿ᐎѵጠⓀᔪㆁᐕ〻ᴹ䲀ޜਨ 
ⴁһ⊔ẵ㣡ᤱ㛑 40%ᒦᣵԫᙫ㓿⨶ⲴԱъˈ⊔ẵ㣡ᐢ

Ҿ 2019 ᒤ 10 ᴸনԫⴁһ㙼࣑ 

5 ᒯᐎ䭀ᯠݹ⭥、ᢰᴹ䲀䍓ԫޜਨ 

䱸⡦Ӣ䱸⾆Տᴮ䰤᧕ᤱ㛑 100%ⲴԱъˈᐢҾ 2019 ᒤ

1 ᴸޘ䜘䖜ࠪ˗䱸ᴮᣵԫ㪓һⲴԱъˈᐢҾ 2019 ᒤ 1

ᴸ䗎৫㪓һ㙼࣑ 

 Ⲵᇦᓝᡀઈ࠷㌫ᇶޣՏ৺ަݻ⦻ 6
Տᴮᤱᴹਁ㹼Ӫݻ⦻ 10%Ⲵ㛑ԭ ᐢ̍Ҿ 2019 ᒤ 6 ᴸ䖜䇙

ަᡰᤱᴹⲴޘ䜘㛑ԭ 

7 㣿ᐎޤ੮䙊ؑ、ᢰᴹ䲀ޜਨ ⦻ݻՏᤱ㛑 60%ᒦᣵԫᢗ㹼㪓һެᙫ㓿⨶ⲴԱъ 

8 㣿ᐎᐲᚂؑᖙঠव㻵ᴹ䲀ޜਨ ⦻ݻՏᤱ㛑 55%ᒦᣵԫᢗ㹼㪓һެᙫ㓿⨶ⲴԱъ 

9 
㣿ᐎᐲѹ֣ॿᣅ䍴㇑⨶ѝᗳ 

˄ᴹ䲀ਸՉ˅ 

䱸ᴮᤱ㛑 30%ǃẵඖᴮᤱ㛑 30%ǃ傜ඔᴮᤱ㛑 15%Ⲵ

ԱъˈᐢҾ 2018 ᒤ 1 ᴸ 23 ᰕ⌘䬰 

10 㣿ᐎᐕъഝ४ᆹ၌⊔ᰦቊᐕᇔ 
ẵඖ䝽ڦ⊔仆ᴮѪ䈕њփᐕ୶ᡧ㓿㩕㘵ˈᐢҾ 2018 ᒤ 7

ᴸ 11 ᰕ⌘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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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㯋᮷ᖜ৺ަޣ㌫ᇶ࠷Ⲵᇦᓝᡀઈ 㯋᮷ᖜᴮԫਁ㹼Ӫⴁһ ᐢ̍Ҿ 2018 ᒤ 9 ᴸ䗎৫ⴁһ㙼࣑ 

12 㣿ᐎ㨢Ҁݹ⭥ᶀᯉᴹ䲀ޜਨ 
⦻≤䬦Ⲵ䝽ڦ⦻аጠᴮᤱ㛑 51%ⲴԱъˈᐢҾ 2018 ᒤ

10 ᴸ 31 ᰕ⌘䬰 

13 㣿ᐎ㚊ᕈᗧݹ⭥、ᢰᴹ䲀ޜਨ 
⦻≤䬦Ⲵ䝽ڦ⦻аጠᴮᤱ㛑 100%ᒦᣵԫᢗ㹼㪓һެᙫ

㓿⨶ⲴԱъˈᐢҾ 2018 ᒤ 10 ᴸ 11 ᰕ⌘䬰 

14 ᶘᒶࣷ৺ަޣ㌫ᇶ࠷Ⲵᇦᓝᡀઈ 
ᶘᒶࣷᴮᤱᴹਁ㹼Ӫ 11.56%Ⲵ㛑ԭˈᐢҾ 2017 ᒤ 9 ᴸ

䖜䇙ަᡰᤱᴹⲴޘ䜘㛑ԭ 

15 ⎧㓣ᗧശ˄ेӜ˅ᣅ䍴䈒ᴹ䲀ޜਨ ᶘᒶࣷᴮᤱ㛑 95.03%ᒦᣵԫᢗ㹼㪓һެ㓿⨶ⲴԱъ 

16 㓒㜌䍴ᵜ㇑⨶˄␡ൣ˅ᴹ䲀ޜਨ ᶘᒶࣷᤱ㛑 51%ᒦᣵԫᢗ㹼㪓һެᙫ㓿⨶ⲴԱъ 

17 㤡㓣ᣅ䍴˄ཙ⍕˅ᴹ䲀ޜਨ ᶘᒶࣷᤱ㛑 50%ᒦᣵԫᢗ㹼㪓һެ㓿⨶ⲴԱъ 

18 APC MT TRADING PTE. LTD. ᶘᒶࣷᤱ㛑 100%ⲴԱъ 

19 㣿ᐎᐲ䉀ᦧݹ⭥ᶀᯉᴹ䲀ޜਨ ᴮ㌫ਁ㹼Ӫ᧗㛑ᆀޜਨˈᐢҾ 2019 ᒤ 6 ᴸ 25 ᰕ⌘䬰 

20 䟽ᒶᒯΉݹ⭥、ᢰᴹ䲀ޜਨ ᴮ㌫ਁ㹼Ӫޘ䍴ᆀޜਨˈᐢҾ 2018 ᒤ 4 ᴸ 26 ᰕ⌘䬰 

21 TIANJI INTERNATIONAL PL 䱸䝽ࡈڦѭ⩤ᴮ᧗ࡦⲴޜਨˈᐢҾ 2017 ᒤ 9 ᴸ⌘䬰 

˄Ҽ˅ޣ㚄Ӕ᱃ 

ṩᦞབྷॾՊ䇑ᐸࠪާⲴǉᇑ䇑ᣕǊᒦ㓿ᵜᡰᖻᐸṨḕˈ㠚 2020 ᒤ 1 ᴸ 1

ᰕ㠣 2020 ᒤ 9 ᴸ 30 ᰕˈਁ㹼Ӫޣ㚄Ӕ᱃ᛵྲߥл˖ 

1ǃޣ䭞㇑⨶Ӫઈ㯚䞜 

অս˖ݳ 

亩ⴞ 2020 ᒤ 1 ᴸ-9 ᴸ 

 䭞㇑⨶Ӫઈ㯚䞜 3,832,305.32ޣ

2ǃޣ㚄ᣵ؍ 

ᣵᯩ؍ ᣵ؍䠁仍˄зݳ˅ ᣵ؍䎧ᰕ ᣵࡠ؍ᵏᰕ ᣵ؍ᱟᐢ㓿ን㹼ᆼ∅ 

䱸ǃࡈѭ⩤ 4,500.00 2020/8/21 2021/8/20  

ẵඖǃ⊔仆 4,500.00 2020/8/21 2021/8/20  

3ǃоޣ㚄ᯩⲴᓄ᭦䍖Ⅾᛵߥ 

ᡚ㠣 2020 ᒤ 9 ᴸ 30 ᰕˈਁ 㹼Ӫо㣿ᐎẕݹ⭥ᴹ䲀ޜਨѻ䰤ᆈ൘ 6,405 ݳ

ᓄ᭦䍖ⅮǄ 



ਁ㹼Ӫᖻᐸ㿱                                             㺕ݵ⌅ᖻ㿱Җ˄Ҽ˅ 

 

8-3-12 

㓿Ṩḕˈᵜᡰᖻᐸ䇔Ѫˈк䘠ޣ㚄Ӕ᱃Ⲵਁ⭏ާ༷ަᗵ㾱ᙗˈӔ᱃ⲴᶑԦǃ

ԧṬݱޜ˗к䘠ޣ㚄Ӕ᱃⋑ᴹᦏᇣޜਨ৺ѝሿ㛑ьⲴ࡙⳺Ǆ 

 

 ǃਁ㹼ӪⲴѫ㾱䍒ӗޝ

˄а˅ṩᦞབྷॾՊ䇑ᐸࠪާⲴǉᇑ䇑ᣕǊ̍ ਁ㹼Ӫ⭏ӗ㓿㩕֯⭘Ⲵപᇊ䍴

ӗѫ㾱Ѫᡯቻ৺ᔪㆁ⢙ǃᵪಘ䇮༷ǃ䘀䗃䇮༷ǃޜ࣎䇮઼༷⭥ᆀ䇮༷ㅹˈᡚ㠣

2020 ᒤ 9 ᴸ 30 ᰕˈਁ㹼Ӫപᇊ䍴ӗ䍖䶒٬Ѫ 255,536,638.92 䍖䶒ԧ٬Ѫˈݳ

199,263,671.95  ˖лྲߥփᛵާˈݳ

亩ⴞ 䍖䶒ݳ˄٬˅ ㍟䇑ᣈᰗ˄ݳ˅ 䍖䶒ԧݳ˄٬˅ 

ᡯቻ৺ᔪㆁ⢙ 138,451,167.74 12,684,164.33 125,767,003.41 

ᵪಘ䇮༷ 107,666,734.21 35,037,632.12 68,306,802.96 

䘀䗃䇮༷ 2,537,668.80 1,490,911.00 1,046,757.80 

 䇮༷ 3,340,381.84 1,696,088.23 1,644,293.61ޜ࣎

⭥ᆀ䇮༷৺ަԆ 3,540,686.33 1,032,319.39 2,498,814.17 

ਸ䇑 255,536,638.92 51,941,115.07 199,263,671.95 

˄Ҽ˅ᯠ』䍱ᡯӗᛵߥ 

ᵜᡰᖻᐸḕ䰵Ҷᡯቻ』䍱ਸ਼ǃ』䍱ᡯӗⲴᵳ䇱Җˈ㓿Ṩḕˈᡚ㠣ᵜ㺕ݵ

⌅ᖻ㿱Җࠪާᰕˈਁ㹼Ӫᯠ 3 ༴』䍱ᡯӗˈާփᛵྲߥл˖ 

ᒿਧ ࠪ』ᯩ 』ᯩ 㩭ൠ൰ 
䶒〟

˄˅ 

ᙫ』䠁 

˄зݳ  ˅
』䍱ᵏ䲀 ⭘䙄 

1 

㣿ᐎᐲ

㚄㜌㖞

ъᴹ䲀

 ਨޜ

㣿ᐎ 

ཙ⾴ 

㣿ᐎᐲ४哴ฝ

䭷█䱣Ӫޜሃ 
144.00 3.84 

2020.09.01-

2020.12.31 
ᇯ㠽 

2 

㣿ᐎᐲ

㚄㜌㖞

ъᴹ䲀

 ਨޜ

㣿ᐎ 

ཙ⾴ 

㣿ᐎᐲ४哴ฝ

䭷ཚь䐟⅗㨢ޜሃ 
90.00 0.72 

2020.11.01-

2020.12.31 
ᇯ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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ᒿਧ ࠪ』ᯩ 』ᯩ 㩭ൠ൰ 
䶒〟

˄˅ 

ᙫ』䠁 

˄зݳ  ˅
』䍱ᵏ䲀 ⭘䙄 

3 

⊏㣿Ո

Ո⢙ъ

㇑⨶ᴹ

䲀ޜਨ 

㣿ᐎ 

ཙ⾴ 

╅⒆ӗъഝ䶂ᒤޜ

ሃ B ४ 
90.00 2.36 

2020.09.03-

2020.12.31 
ᇯ㠽 

㓿Ṩḕˈਁ 㹼Ӫк䘠ㅜ 3 亩ᯠ』䍱ᡯӗᵚਆᗇᵳ䇱Җ ਟ̍㜭ᆈ൘ഐᡯቻ

ᵳ⪅⯥㘼ሬ㠤』䍱ਸ਼䀓䲔ǃᰐ᭸ᡆᰐ⌅㔗㔝֯⭘ㅹ仾䲙Ǆնк䘠ㅜ 3 亩』䍱

ᡯӗ⭘䙄Ѫᇯ㠽ˈᵚ⭘Ҿਁ㹼ӪⲴ⭏ӗ㓿㩕⍫ࣘˈфᴯԓᙗ䖳ᕪˈнՊሩਁ㹼Ӫ

Ⲵ⭏ӗ㓿㩕䙐ᡀ䟽བྷᖡ૽Ǆ 

↔ཆˈਁ㹼Ӫк䘠 3 ༴』䍱ᡯӗᲲᵚ࣎⨶』䍱ᡯӗ༷Ṹⲫ䇠ˈṩᦞǉᴰ儈Ӫ

≁⌅䲒ޣҾᇑ⨶䭷ᡯቻ』䍱ਸ਼㓐㓧ṸԦާփᓄ⭘⌅ᖻ㤕ᒢ䰞仈Ⲵ䀓䟺Ǌ˄ ⌅

䟺[2009]11 ਧ˅Ⲵ㿴ᇊˈᡯቻ』䍱ਸ਼ᵚ᤹➗⌅ᖻǃ㹼᭯⌅㿴㿴ᇊ࣎⨶༷Ṹⲫ

䇠㔝Ⲵˈᒦнᖡ૽ᡯቻ』䍱ਸ਼Ⲵ᭸࣋Ǆ 

ਁ㹼Ӫ᧗㛑㛑ь৺ᇎ䱵᧗ࡦӪ䱸ǃẵඖ䪸ሩк䘠⪅⯥ᐢࠪ ǉާޣҾਁ㹼Ӫ

』䍱ᡯӗⲴ䈪࠭Ǌ̟Āྲഐਁ㹼Ӫᡰ』䍱Ⲵᡯቻᆈ൘ӗᵳ⪅⯥ᡆᵚ࣎⨶ᡯቻ』䍱

ⲫ䇠༷Ṹㅹഐ ሬ̍㠤ਁ㹼Ӫ൘』䍱ਸ਼ࡠᵏࡽᰐ⌅֯⭘』䍱ᡯቻ ᡆ̍ਇࡠޣ

ѫ㇑䜘䰘㖊Ⅾㅹ㹼᭯༴㖊ˈ㠤֯ਁ㹼Ӫਇࡠԫօ㓿⍾ᦏཡᡆഐ↔᭟ࠪԫօ䍩⭘

˄वᤜնн䲀Ҿᩜ䗱䍩⭘ㅹ˅̍ ᵜӪ䈪ޘ仍ᣵഐк䘠һᇌӗ⭏Ⲵޘ仍䍩⭘ǃ

㖊Ⅾǃ䎄گǃ┎㓣䠁ㅹ亩Ⅾ亩ǄᵜӪ൘ᣵк䘠Ⅾ亩઼䍩⭘ਾሶнੁਁ㹼Ӫ䘭

 䇱ਁ㹼ӪнՊഐ↔䚝ਇԫօᦏཡǄā؍ˈگ

㔬кˈᵜᡰᖻᐸ䇔Ѫˈ䲔к䘠ㅜ 3 亩ᵚਆᗇᵳ䇱ҖⲴ』䍱ᡯӗཆˈਁ㹼Ӫ

ަԆ 2 ༴ᯠᡯቻ』䍱ਸ਼ਸ⌅ǃM ᭸ˈਁ 㹼Ӫк䘠』䍱ᡯӗ⪅⯥нՊሩᵜ⅑ਁ

㹼кᐲᶴᡀᇎ䍘ᙗ⌅ᖻ䳌⺽Ǆ 

ᡚ㠣ᵜ㺕ݵ⌅ᖻ㿱Җࠪާᰕ 䲔̍к䘠ᯠ』䍱ᡯӗཆˈਁ 㹼Ӫ৺ަᆀޜਨ

ަԆᡯቻᡰᴹᵳнᆈ൘ਈॆǄ 

˄й˅ᯠу࡙ᵳᛵߥ 

㓿ᵜᡰᖻᐸṨḕਁ㹼ӪᤕᴹⲴу࡙ᵳ䇱ҖԦㅹ䍴ᯉᒦⲫᖅഭᇦ⸕䇶ӗ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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ተ㖁ㄉ˄https://www.sipo.gov.cn.˅ḕ䈒ˈᡚ㠣ᵜ㺕ݵ⌅ᖻ㿱Җࠪާᰕˈਁ㹼Ӫ

ᯠޡ 5 亩у࡙ᵳˈާփᛵྲߥл˖ 

ᒿਧ 
у࡙

ᵳӪ 
у࡙〠 у࡙ਧ ⭣䈧ᰕ 

ਆᗇ

ᯩᔿ 
㊫࡛ 

Ԇ亩

ᵳ 

1 
㣿ᐎ

ཙ⾴ 
аሬݹᶯ㖁⛩৺ሬݹᶯ ZL201921655194.3 2019.09.30 



ਆᗇ 

ᇎ⭘

ᯠර 
ᰐ 

2 
㣿ᐎ

ཙ⾴ 
а㓴ਸ㖁⛩ሬݹᶯ ZL201921656768.9 2019.09.30 



ਆᗇ 

ᇎ⭘

ᯠර 
ᰐ 

3 
㣿ᐎ

ཙ⾴ 
 ᶯ ZL201910874719.0 2019.09.17ݹ䗩ᖒሬޝᔿݹח



ਆᗇ 
ਁ᰾ ᰐ 

4 
㣿ᐎ

ཙ⾴ 
ሬݹᶯ㾶㟌㻵㖞 ZL201921352873.3 2019.08.20 



ਆᗇ 

ᇎ⭘

ᯠර 
ᰐ 

5 
㣿ᐎ

ཙ⾴ 

аཊ࣏㜭ሬݹᶯঠࡧਠ

৺ሬݹᶯঠࡧ㻵㖞 
ZL201921271141.1 2019.08.07 



ਆᗇ 

ᇎ⭘

ᯠර 
ᰐ 

㓿Ṩḕˈᵜᡰᖻᐸ䇔Ѫˈк䘠ᯠу࡙㌫ਁ㹼Ӫ⭣䈧ਆᗇˈᒦᐢਆᗇк䘠у

࡙Ⲵᵳ䇱Җˈਸ⌅ᤕᴹк䘠у࡙˗䈕ㅹу࡙ᵳᲠˈнᆈ൘ᵳ㓐㓧ᡆ▌൘

㓐㓧ˈнᆈ൘䍘ᣬㅹᵳ࡙䲀ࡦˈӖнᆈ൘䇨ਟㅜйᯩ֯⭘ⲴᛵᖒǄ 

ᡚ㠣ᵜ㺕ݵ⌅ᖻ㿱Җࠪާᰕ 䲔̍к䘠ᯠу࡙ᵳཆˈਁ 㹼Ӫ৺ަᆀޜਨᡰ

ᤕᴹⲴ൏ൠ֯⭘ᵳǃу࡙ᵳǃ⌘୶ḷнᆈ൘ަԆਈॆǄ 

 

гǃਁ㹼ӪⲴ䟽བྷ٪ᵳ٪࣑  

˄а ṩ˅ᦞਁ㹼Ӫ䈤᰾ᒦ㓿ᵜᡰᖻᐸṨḕ 㠚̍⌅ᖻ㿱Җࠪާᰕ㠣ᵜ㺕ݵ

⌅ᖻ㿱Җࠪާᰕˈਁ 㹼ӪᰐᯠⲴ↓൘ን㹼ᡆሶ㾱ን㹼Ⲵ䟷䍝ਸ਼˄ Ӕ᱃䠁仍

൘ 500 зݳԕк ǃ˅䬰ਸ਼˄ Ӕ᱃䠁仍൘Ӫ≁ᐱ 2,000 зݳԕк ǃ˅ᣵ؍ਸ਼˄ ᣵ

䠁仍൘؍ 2,000 зݳԕк˅৺⍱ࣘ䍴䠁ُⅮਸ਼˄ُⅮ䠁仍൘ 1,000 зݳԕк˅

ㅹ䟽བྷਸ਼Ǆ 

˄Ҽ ṩ˅ᦞਁ㹼Ӫ৺ަᆀޜਨᡰ൘ൠᐲ൪ⴁ㇑ǃᆹޘ⭏ӗㅹѫ㇑䜘䰘ሩਁ㹼

Ӫ৺ަᆀޜਨࠪާⲴᵚਇ༴㖊ⲴҖ䶒䇱᰾ ᒦ̍㓿ᵜᡰᖻᐸṨḕˈਁ 㹼Ӫнᆈ൘ഐ

⧟ຳ؍ᣔǃ⸕䇶ӗᵳǃӗ૱䍘䟿ǃࣣࣘᆹ઼ޘӪ䓛ᵳㅹഐ㘼ӗ⭏Ⲵץᵳѻ٪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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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й˅ṩᦞਁ㹼Ӫ䈤᰾઼བྷॾՊ䇑ᐸࠪާⲴǉᇑ䇑ᣕǊ̍ ᡚ㠣 2020 ᒤ 9

ᴸ 30 ᰕˈਁ㹼Ӫ䠁仍䖳བྷⲴަԆᓄ᭦ⅮǃަԆᓄԈⅮ亩൷Ѫਁ㹼Ӫ↓ᑨ⭏ӗ㓿

㩕⍫ࣘᡰӗ⭏ˈਸ⌅ᴹ᭸Ǆަѝ˖ަԆᓄ᭦Ⅾ 3,134,527.74 ѫ㾱Ѫઈᐕ䍝ᡯˈݳ

ُⅮǃ༷⭘䠁ǃᣬ䠁ǃ؍䇱䠁ǃᖰᶕⅮ৺ަԆ˗ަԆᓄԈⅮ 4,661,882.97 ѫˈݳ

㾱Ѫᣬ䠁৺؍䇱䠁ǃᓄԈަԆⅮ亩Ǆ 

˄ഋ˅ਁ㹼Ӫѫ㾱ᇒᡧⲴสᵜᛵߥ 

ᣕᵏˈਁ 㹼ӪⲴѫ㾱ᇒᡧѪӜьᯩ、ᢰ䳶ഒ㛑ԭᴹ䲀ޜਨǃѝഭ⭥ᆀᴹ

䲀ޜਨǃ᰾ส৻䗮䳶ഒǃ㘠ঊ儈ᯠᶀᯉ˄ਸ㛕˅㛑ԭᴹ䲀ޜਨǃѝᕪݹ⭥㛑ԭᴹ

䲀ޜਨǃሿ㊣䳶ഒ˄਼᤹а᧗ࡦѫփਸᒦ㔏䇑ˈѫ㾱ᇒᡧল୶Ⲵሬݹᶯ䴰≲䙊

ᑨ⭡ަᡰⲴѫփ⤜・䟷䍝 Ǆ˅㠚⌅ᖻ㿱Җࠪާᰕ㠣ᵜ㺕ݵ⌅ᖻ㿱Җࠪ

ާᰕˈਁ㹼Ӫᆈ൘ᯠᇒᡧԕ৺ᇒᡧสᵜؑਈᴤⲴᛵᖒˈާփᛵྲߥл˖ 

1ǃᇒᡧสᵜؑਈᴤᛵߥ 

㓿Ṩḕˈਁ 㹼ӪᇒᡧӜьᯩ、ᢰ䳶ഒ㛑ԭᴹ䲀ޜਨ᧗ࡦлⲴਸ㛕Ӝьᯩ㿶䇟

、ᢰᴹ䲀ޜਨ㓿㩕㤳തਁ⭏ਈᴤǃ᰾ส৻䗮䳶ഒ᧗ࡦлⲴ䗮Ӟ⭥ᆀ˄㣿ᐎ˅ᴹ䲀

лⲴेӜሿ㊣⭥ᆀӗ૱ᴹࡦ䍴ᵜ৺㛑ьᤱ㛑∄ֻਁ⭏ਈᴤǃሿ㊣䳶ഒ᧗⌘ਨޜ

䲀ޜਨ㓿㩕㤳തਁ⭏ਈᴤˈਈᴤਾⲴสᵜᛵྲߥл˖ 

ᒿ

ਧ 

ਸᒦਓᖴ

ᇒᡧ〠 

ᇒᡧ 

〠 
ᡀ・ᰦ䰤 ⌘䍴ᵜ 㓿㩕㤳ത 㛑ᵳ㔃ᶴ 

1 

Ӝьᯩ 

、ᢰ䳶ഒ 

㛑ԭᴹ䲀

 ਨޜ

ਸ㛕Ӝь

ᯩ㿶䇟、

ᢰᴹ䲀ޜ

ਨ 

2015.12.02 
110,000.00 

зݳӪ≁ᐱ 

⏢Ღᱮ⽪ቿǃᱮ⽪ቿ㛼ݹⓀǃ⏢

Ღᱮ⽪ಘǃ⏢Ღ⭥㿶ǃᵪ৺䝽

Ԧǃ䇑㇇ᵪؑ㓸ㄟ䇮༷৺䝽Ԧǃ

クᡤ⭥ᆀ䇮༷ǃ⭥ᆀԚಘԚ㺘䇮

༷ǃⴁ᧗䇮༷ǃޜ࣎ᮉ㛢⭥ᆀ䇮

༷ǃ䖖䖭䇮༷ǃᇦ⭥᧗ࡦ䇮༷৺

䝽Ԧǃᮠᦞ䙊ؑ䇮༷ǃᲪ㜭᧗ࡦ

㌫㔏ӗ૱ㅹ㓸ㄟӗ૱ǃᓄ⭘䖟Ԧǃ

ᴽ࣑ಘ৺㌫㔏Ⲵᔰਁǃ⭏ӗǃ䬰

ǃᆹ㻵৺ᢰᵟ䖜䇙ǃᢰᵟ䈒

оᢰᵟᴽ࣑৺к䘠㓸ㄟӗ૱Ⲵ䳶

ᡀ⭥䐟ᶯǃสᶯǃ᧕ᨂԦᶯⲴᔰ

ेӜӜьᯩ㿶䇟、ᢰᴹ䲀

ਨᤱ㛑ޜ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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ᒿ

ਧ 

ਸᒦਓᖴ

ᇒᡧ〠 

ᇒᡧ 

〠 
ᡀ・ᰦ䰤 ⌘䍴ᵜ 㓿㩕㤳ത 㛑ᵳ㔃ᶴ 

ਁǃ࣐ᐕо䬰 

2 
᰾ส৻䗮

䳶ഒ 

䗮Ӟ⭥ᆀ

˄㣿ᐎ˅ 

ᴹ䲀ޜਨ 

2010.02.05 
12,570.50 

з㖾ݳ 

䇮䇑ǃ⭏ӗ㣟⡷ˈཆᔦ⡷ˈਁݹ

Ҽᶱ㇑ˈ᭮ݹҼᶱ㇑⚟ᶑǃ⁑ඇˈ

➗᰾⚟Ⓚǃ⁑ඇǃ⚟ާˈ䬰ᵜ

ǄӾһ࣑ਾᴽਨӗ૱ᒦᨀޜ

㣟⡷ˈཆᔦ⡷ˈਁݹҼᶱ㇑ˈ᭮

Ҽᶱ㇑⚟ᶑǃ⁑ඇˈ➗᰾⚟Ⓚǃݹ

⁑ඇǃ⚟ާㅹޣ୶૱Ⲵᢩਁǃ

䘋ࠪਓǃ֓䠁ԓ⨶˄আ䲔ཆ˅

৺ޣъ࣑ 

LEXTAR (SINGAPORE) 

PTE.LTD. ᤱ 㛑 63.6411% ǃ

Apower Optronics Corporation

ᤱ 㛑 32.0342% ǃ

WELLYPOWER OPTRONICS 

CORPORATION ᤱ㛑 4.3247% 

3 ሿ㊣䳶ഒ 

ेӜሿ㊣ 

⭥ᆀӗ૱ 

ᴹ䲀ޜਨ 

2012.01.09 
2,700.00 

з㖾ݳ 

ငᢈ⭏ӗᲪ㜭ᵪ亦ⴂǃᇦ⭘オ䈳ǃ

Ც㜭⭥㿶ǃᇦ⭘ᖡ㿶䇮༷৺⭥ᆀ

ӗ૱˗⹄ウǃᔰਁ䇑㇇ᵪ䖟Ԧ৺

ؑᢰᵟǃᵪ˗䬰㠚㹼ᔰਁ

ӗ૱˗ᨀᢰᵟ䈒ǃᢰᵟᴽ࣑ǃ

ᢰᵟ䖜䇙ǃᢰᵟษ䇝˗䇑㇇ᵪ㌫

㔏䳶ᡀ˗䍗⢙䘋ࠪਓǃᢰᵟ䘋ࠪ

ਓǃԓ⨶䘋ࠪਓ˗䇮䇑ǃࡦǃ

ԓ⨶ǃਁᐳᒯ˗ᵪⲴᢰᵟᔰ

ਁ˗䙊䇟䇮༷㔤؞˗䙊ؑ䇮༷ࡦ

䙐 

XIAOMI HK LIMITED 

ᤱ㛑 100% 

2ǃᯠᇒᡧᛵߥ 

ṩᦞਁ㹼Ӫ䈤᰾ᒦ㓿ᵜᡰᖻᐸṨḕˈਁ 㹼Ӫᯠᇒᡧѫ㾱ѪӜьᯩ、ᢰ䳶ഒ

㛑ԭᴹ䲀ޜਨ᧗ࡦлⲴ䟽ᒶӜьᯩᲪភ⭥ᆀ㌫㔏ᴹ䲀ޜਨ ᰾̠ส৻䗮䳶ഒ᧗ࡦл

Ⲵ䗮䘀㋮ᇶᐕъ˄䰘˅ᴹ䲀ޜਨǃ䗮䘀㋮ᇶᐕъ㛑ԭᴹ䲀ޜਨǃ৻䗮ݹ⭥˄

䰘˅ᴹ䲀ޜਨ৺৻䗮ݹ⭥˄㣿ᐎ˅ᴹ䲀ޜਨ˗㘠ঊ儈ᯠᶀᯉ˄ਸ㛕˅㛑ԭᴹ䲀ޜ

ਨԕ৺ѝᕪݹ⭥㛑ԭᴹ䲀ޜਨ᧗ࡦлⲴ㣿ᐎ⫘ᴌݹ⭥ᴹ䲀ޜਨ ᯠ̍ᇒᡧⲴสᵜ

ᛵྲߥ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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ᒿ

ਧ 

ਸᒦਓᖴ

ᇒᡧ〠 

ᇒᡧ 

〠 
ᡀ・ᰦ䰤 ⌘䍴ᵜ 㓿㩕㤳ത 㛑ᵳ㔃ᶴ 

1 

Ӝьᯩ 

、ᢰ䳶ഒ 

㛑ԭᴹ䲀

 ਨޜ

䟽ᒶӜь

ᯩᲪភ⭥

ᆀ㌫㔏ᴹ

䲀ޜਨ 

2016.10.26 
10,000.00

зݳӪ≁ᐱ 

⭥ᆀḷㆮǃ⏢Ღᱮ⽪ಘǃ⏢Ღ⭥

㿶ǃ䖖䖭ᱮ⽪઼ᯠᲪ㜭⺜ԦⲴ⭏

ӗ˗⭥ᆀḷㆮǃ⏢Ღᱮ⽪ቿǃ⏢

Ღ⭥㿶ǃ䖖䖭ᱮ⽪઼ᯠᲪ㜭⺜Ԧ

ӗ૱઼㌫㔏Ⲵᔰਁ৺ᢰᵟ䖜䇙ǃ

ᢰᵟ䈒઼ᢰᵟᴽ࣑˗⭥ᆀݳಘ

Ԧǃ⭥ᆀӗ૱˄ нਜ਼⭥ᆀࠪ⡸⢙ ǃ˅

ᇦ⭘⭥ಘⲴ⭏ӗо䬰˗䍗⢙৺

ᢰᵟ䘋ࠪਓ˗Աъ㇑⨶䈒৺ᴽ

нਜ਼˄࣑ᡯቻ』䍱˗ԃۘᴽ˗࣑

ড䲙૱˅̠ ⭥ᆀ䇮༷㔤؞ 

ेӜӜьᯩ㿶䇟、ᢰᴹ䲀

ਨᤱ㛑ޜ 97.06%˗䟽ᒶӜ

ьᯩݹ⭥、ᢰᴹ䲀ޜਨᤱ

㛑 2.94% 

2 

᰾ส৻䗮

䳶ഒ 

䗮䘀㋮ᇶ

ᐕъ˄

䰘˅ᴹ䲀

 ਨޜ

2006.03.31 
7,000.00 

з㖾ݳ 

ࡦᆀಘԦ৺ަԆ⭥ᆀಘԦ⭥ݹ

䙐˗⭥㿶ᵪࡦ䙐˗⁑ާࡦ䙐˗ަ

Ԇᵚࡇ᰾Ⲵуъ䈒ᴽ࣑˄нਜ਼

䴰㓿䇨ਟᇑᢩⲴ亩ⴞ˅̠ 㠚ᴹᡯൠ

ӗ㓿㩕⍫ࣘ˗ަԆӪ࣋䍴Ⓚᴽ࣑

˄нਜ਼䴰㓿䇨ਟᇑᢩⲴ亩ⴞ˅̠ ᖡ

㿶ᖅ᭮䇮༷ࡦ䙐˗ަԆ⭥ᆀ䇮༷

 䙐ࡦ

䗮䘀㋮ᇶᐕъ˄俉˅ᴹ

䲀ޜਨᤱ㛑 100% 

3 

䗮䘀㋮ᇶ

ᐕъ㛑ԭ

ᴹ䲀ޜਨ 

1989.10.13 
850,000.00

зᯠਠᐱ 

⭥ᆀ䴦㓴Ԧࡦ䙐ъ˗䍴ᯉۘᆈჂ

փࡦ䙐৺༽ࡦъ˗⁑ާࡦ䙐˗ກ

㜦Ⳟǃᐳǃᶯǃ㇑ᶀࡦ䙐ъ˗ᐕ

ъກ㜦Ⳟࡦ૱ࡦ䙐ъ˗ަԆກ㜦

䙐ࡦ૱ࡦ䙐ъ˗ަԆ䠁ࡦ૱ࡦ

ъ˗ަԆݹᆖ৺㋮ᇶಘỠࡦ䙐ъ˗

⭥ಘ৺㿶ੜ⭥ᆀӗ૱ࡦ䙐ъ˗ഭ

䱵䍨᱃ъ˗ӗ૱䇮䇑ъ˗➗᰾䇮

 䙐ъࡦ༷

৻䗮ݹ⭥㛑ԭᴹ䲀ޜਨ䰤

᧕ᤱ㛑 100% 

4 

৻䗮ݹ⭥

˄䰘˅

ᴹ䲀ޜਨ 

2005.12.13 
25,000.00

з㖾ݳ 

Ӿһ⏢Ღᱮ⽪ቿˈ⏢Ღᱮ⽪ಘˈ

⏢Ღ⭥㿶ㅹᯠරᱮ⽪ಘԦ৺ݹ⭥

ઘ䗩ӗ૱оޣ䴦䜘ԦⲴ⭏ӗǃ

ᐕ৺㓴㻵˗䀖᧗ᱮ⽪ಘǃ䀖᧗࣐

AU OPTRONICS(L)CORP. ᤱ

㛑∄ֻ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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ᒿ

ਧ 

ਸᒦਓᖴ

ᇒᡧ〠 

ᇒᡧ 

〠 
ᡀ・ᰦ䰤 ⌘䍴ᵜ 㓿㩕㤳ത 㛑ᵳ㔃ᶴ 

㌫㔏ǃ䀖᧗㓴Ԧǃ䀖᧗ቿᒅǃ䀖

᧗ᢰᵟǃᓄ⭘䖟Ԧǃ⺜Ԧǃ䀖᧗

ޣઘ䗩䝽ԦⲴ⹄ਁǃ⭏ӗ˗ᨀ

ਜ਼䶎ᵜ˄࣑ᢰᵟ৺ਾᴽޣ

Աъᡰ⭏ӗⲴ਼㊫ӗ૱Ⲵ㔤؞˅̍

ᒦӾһк䘠਼㊫ӗ૱Ⲵ䬰˗ਸ

਼㜭Ⓚ㇑⨶ 

5 

৻䗮ݹ⭥

˄㣿ᐎ˅

ᴹ䲀ޜਨ 

2001.06.19 
27,800.00

з㖾ݳ 

⹄ਁǃࡦ䙐ǃ㓴㻵ᯠරᱮ⽪ಘԦ

৺ަޣӗ૱ǃ䴦㓴Ԧ˗ᨀ

ǃк䘠਼㊫୶࣑ᢰᵟ৺ਾᴽޣ

૱㔤؞ˈᒦ䬰ᵜԱъᡰ⭏ӗⲴ

ӗ૱৺਼㊫୶૱ǃޣ䝽྇୶૱ 

৻䗮ݹ⭥˄㓣䰭˅ᴹ䲀ޜ

ਨᤱ㛑 100% 

6 

㘠ঊ儈ᯠ

ᶀᯉ˄ਸ

㛕˅㛑ԭ

ᴹ䲀ޜਨ 

㘠ঊ儈ᯠ

ᶀᯉ˄ਸ

㛕˅㛑ԭ

ᴹ䲀ޜਨ 

200..12.02 
6,905.00 

зݳӪ≁ᐱ 

 ⏢Ღᱮ⽪ಘݹᆖᕅ৺ݹⓀǃᱮ

⽪䇮༷䝽Ԧǃ⭥ᆀ৺⭥ಘ䴦䜘Ԧ

૱ǃ⁑ާǃ⭥ᆀ䴦Ԧᶀᯉǃ㜦㋈

ᔰਁǃ⭏ӗǃ䬰˗㔍㕈ᶀ૱ࡦ

ᯉǃӄ䠁ᶀᯉ䬰˗⏢Ღᱮ⽪ಘ

䙐˗ᨀࡦᆖ㟌⹄ウǃ⭏ӗǃݹ

⭥ᆀᢰᵟᴽ࣑ǃᢰᵟ䈒ǃᢰᵟ

ษ䇝৺㠚㹼ᔰਁᢰᵟⲴ䖜䇙 

йᶯᤲ⡼ޜਨ 

7 

ѝᕪݹ⭥

㛑ԭᴹ䲀

 ਨޜ

㣿ᐎ⫘ᴌ

ᴹ䲀⭥ݹ

 ਨޜ

2017.11.23 
2,000.00 з

㖾ݳ 

⹄ᆀಘԦ৺ަԆ⭥ᆀಘԦⲴ⭥ݹ

ਁǃ⭏ӗǃ࣐ᐕ˗⭥ᆀу⭘䇮༷ǃ

⍻䈅Ԛಘǃᐕ⁑ާǃᲪ㜭ॆࡦ䙐

䇮༷৺㌫㔏ǃ⢙㚄㖁৺ᓄ⭘䖟Ԧ

ӗ૱Ⲵᔰਁǃ䇮䇑ǃᢰᵟᴽ࣑˗

ᵜޜਨ㠚ӗӗ૱䬰ᒦᨀޣ

Ⲵਾ㔤؞ᴽ࣑˗Ӿһԕк਼㊫

ӗ૱ⲴᢩਁΥ䘋ࠪਓΥ֓䠁ԓ⨶

˄আ䲔ཆ˅ъ࣑ 

㰷ᐎ⫘ᆷݹᆨ˄俉˅ᴹ

䲀ޜਨᤱ㛑 100% 

㓿Ṩḕˈᴥ ᡰᖻᐸ䇔Ѫˈਁ 㹼ӪᣕᵏⲴѫ㾱ᇒᡧ˄ ӄབྷࡽ ൷˅↓ᑨ㓿㩕ˈ

䲔Ӝьᯩ、ᢰ䳶ഒ㛑ԭᴹ䲀ޜਨⲴޘ䍴ᆀޜਨӜьᯩࡋᯠᣅ䍴ᴹ䲀ޜਨ䙊䗷ਁ

㹼Ӫ㛑ьཙ⍕ᱮᲪ䬮ᤱᴹਁ㹼Ӫ 2.71%Ⲵ㛑ԭཆˈਁ㹼Ӫ৺ަ᧗㛑㛑ьǃᇎ䱵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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ޣⲴᇦᓝᡀઈок䘠ᇒᡧнᆈ൘࠷㌫ᇶޣӪǃ㪓һǃⴁһǃ儈㓗㇑⨶Ӫઈ৺ަࡦ

㚄ޣ㌫˗ਁ㹼Ӫࡽӄབྷᇒᡧᡆަ᧗㛑㛑ьǃᇎ䱵᧗ࡦӪнᆈ൘Ѫਁ㹼Ӫࡽઈᐕǃ

㛑ьǃਁࡽ㚄ᯩǃޣࡽ 㹼Ӫᇎ䱵᧗ࡦӪⲴᇶ࠷ᇦᓝᡀઈㅹਟ㜭ሬ㠤࡙⳺ٮᯌⲴᛵ

ᖒǄ 

˄ഋ˅ਁ㹼Ӫѫ㾱ᓄ୶Ⲵสᵜᛵߥ 

ᡚ㠣 2020 ᒤ 9 ᴸ 30 ᰕˈਁ㹼ӪⲴѫ㾱ᓄ୶ᛵྲߥл˖ 

ᒤᓖ ᓄ୶〠 䟷䍝䠁仍 ঐ䟷䍝䠁仍∄˄%˅ 

2020 ᒤ 

1-9 ᴸ 

ᑨᐎѠⴋݹ⭥、ᢰ㛑ԭᴹ䲀ޜਨ 11,526.55 35.91 

Ոቄᶀᯉᐕъ(␡ൣ)ᴹ䲀ޜਨ 3,536.03 11.02 

⊏㣿♊䱣ᯠᶀᯉ、ᢰᴹ䲀ޜਨ 1,952.89 6.08 

␡ൣᐲ⌃ঊ、ᢰᴹ䲀ޜਨ 1,722.68 5.37 

仆ᆿ、ᢰ(␡ൣ)ᴹ䲀ޜਨ 1,706.32 5.32 

ਸ䇑 20,444.47 63.69 

㓿Ṩḕˈᵜᡰᖻᐸ䇔Ѫˈᣕᵏˈਁ㹼Ӫ৺ަ᧗㛑㛑ьǃᇎ䱵᧗ࡦӪǃ㪓

һǃⴁһǃ儈㓗㇑⨶Ӫઈ৺ަޣ㌫ᇶ࠷Ⲵᇦᓝᡀઈок䘠ᓄ୶нᆈ൘ޣ㚄ޣ㌫ˈ

ਁ㹼Ӫࡽӄབྷᓄ୶ᡆަ᧗㛑㛑ьǃᇎ䱵᧗ࡦӪнᆈ൘Ѫਁ㹼Ӫࡽઈᐕǃޣࡽ㚄

ᯩǃࡽ㛑ьǃਁ㹼Ӫᇎ䱵᧗ࡦӪⲴᇶ࠷ᇦᓝᡀઈㅹਟ㜭ሬ㠤࡙⳺ٮᯌⲴᛵᖒǄ 

 

 ৺㿴㤳䘀ࡉǃਁ㹼Ӫ㛑ьབྷՊǃ㪓һՊǃⴁһՊ䇞һ㿴ޛ

㠚⌅ᖻ㿱Җࠪާਾ㠣ᵜ㺕ݵ⌅ᖻ㿱Җࠪާᰕˈਁ 㹼ӪᯠਜᔰⲴ㪓һՊ

ᛵྲߥл˖ 

һ 亩 Պ䇞 ਜᔰᰕᵏ 

㪓һՊ ㅜҼቺ㪓һՊㅜӄ⅑Պ䇞 2020.11.10 

㓿Ṩḕਁ㹼Ӫਜᔰк䘠㪓һՊՊ䇞Ⲵ䙊⸕ǃㆮࡠ㉯ǃ㺘ߣ⾘ǃՊ䇞䇠ᖅ઼Պ

䇞ߣ䇞ㅹ䍴ᯉˈᵜᡰᖻᐸ䇔Ѫˈਁ㹼Ӫк䘠Պ䇞Ⲵਜᔰǃߣ䇞ᇩ৺ㆮ㖢൷ㅖਸ

ǉޜਨ⌅Ǌ઼ޜਨㄐ〻Ⲵ㿴ᇊˈᖒᡀⲴߣޣ䇞ਸ⌅ǃᴹ᭸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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ҍǃਁ㹼ӪⲴ〾࣑ 

ṩᦞཙ㺑Պ䇑ᐸࠪާⲴǉᇑ䇑ᣕǊǃਁ㹼Ӫ㧧ᗇ䍒᭯㺕䍤Ⲵޣ᮷Ԧ৺᭦

Ⅾࠝ䇱ㅹ䍴ᯉˈ㓿Ṩḕˈਁ㹼Ӫ 2020 ᒤ 1-9 ᴸӛᴹⲴ䍒᭯㺕䍤ᛵྲߥл˖ 

ᒿਧ ਆᗇѫփ 亩ⴞ〠 䍒᭯㺕䍤ᦞ 䠁仍˄ݳ˅ 

1 㣿ᐎཙ⾴ 2019 ᒤӪ䇑ࡂԱъ྆࣡䍴䠁 Ӫ⽮ᔰ[2019]22 ਧ 2,500.00 

2 㣿ᐎཙ⾴ っ㺕䍤 - 168,458.24 

3 㣿ᐎཙ⾴ 2018 ᒤᓖԱъঊ༛ਾᐕ䍴ࣙ㓿䍩 Ӫ⽮у[2019]12 ਧ 120,000.00 

4 㣿ᐎཙ⾴ 2018 ᒤᓖᆹޘ⭏ӗ㘳Ṩ྆ 㣿ᆹ19[2020]࣎ ਧ 5,000.00 

5 㣿ᐎཙ⾴ 2018 ᒤᓖ୶ਁ࣑ኅу亩䍴䠁 ୶[2020]30 ਧ 22,930.66 

6 㣿ᐎཙ⾴ 
2020 ᒤᓖᐕъ㓿⍾儈䍘䟿ਁኅу亩

䍴䠁䇑ࡂ˄ㅜаᢩ˅ 
ᐕؑ[2020]26 ਧ 90,000.00 

7 㣿ᐎཙ⾴ 2019 ᒤᓖ儈䍘䟿ਁኅԱъ྆ ฝငਁ[2020]3 ਧ 80,000.00 

8 㣿ᐎཙ⾴ 
2020 ᒤᓖㅜӄᢩ、ᢰਁኅ䇑ࡂ亩ⴞ

㓿䍩 
、[2020]65 ਧ 200,000.00 

9 㣿ᐎཙ⾴ 2020 ᒤ୶ਁ࣑ኅу亩䍴䠁˄ㅜйᢩ  ˅ ୶[2020]38 ਧ 17,300.00 

10 㣿ᐎཙ⾴ 㔬ਸ㺕ࣙ䍴䠁 
ฝ㓿[2020]2 ਧǃ 

ฝ䍒䍴[2020]3 ਧ 
2,000,000.00 

11 㣿ᐎཙ⾴ 
2020 ᒤᓖᐕъ㓿⍾儈䍘䟿ਁኅу亩

䍴䠁䇑ࡂ˄ㅜҼᢩ˅ 
ᐕؑ[2020]38 ਧ 435,683.00 

12 㣿ᐎཙ⾴ 2019 ᒤᓖᆹޘ⭏ӗ㘳Ṩ྆ 㣿ᆹ62[2020]࣎ ਧ 5,000.00 

13 㣿ᐎཙ⾴ 
ᯠߐ⯛ᛵ䱢᧗ᵏ䰤Ӫ࣋䍴Ⓚᴽ࣑ᵪ

ᶴ㙼ъᤋ㚈㺕䍤 
Ӫ⽮[2020]32 ਧ 6,000.00 

14 㣿ᐎཙ⾴ 
2019 ᒤᓖ᭟ᤱԱъᯠഭ䬰у

亩䍴䠁䇑ࡂ 
ᐕؑ[2020]42 ਧ 158,358.00 

15 㣿ᐎཙ⾴ 2019 ᒤᓖㅜҼᢩ⸕䇶ӗᵳ䍴ࣙ䍴䠁 ᐲⴁ[2020]107 ਧ 24,000.00 

16 㣿ᐎཙ⾴ 
⯛ᛵ䱢᧗ᵏ䰤Աъ੨㓣ᯠઈᐕ㺕䍤

䍴䠁 
Ӫ⽮[2020]6 ਧ 1,000.00 

ਸ  䇑 3,336,22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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ᵜᡰᖻᐸ䇔Ѫˈਁ㹼Ӫ৺ަᆀޜਨӛਇⲴ䍒᭯㺕䍤᭯ㆆਸ⌅ǃਸ㿴ǃⵏᇎǃ

ᴹ᭸Ǆ 

 

ॱǃਁ㹼ӪⲴ⧟ຳ؍ᣔ઼ӗ૱䍘䟿ǃᢰᵟㅹḷ߶ 

˄а˅ਁ㹼ӪⲴ⧟ຳ؍ᣔ 

1ǃਁ㹼Ӫ⧟ຳ㇑⨶փ㌫䇔䇱䇱Җ 

㓿Ṩḕˈਁ㹼Ӫ⧟ຳ㇑⨶փ㌫䇔䇱䇱ҖᐢҾ 2020 ᒤ 10 ᴸ 19 ᰕࡠᵏǄᡚ㠣

ᵜ㺕ݵ⌅ᖻ㿱Җࠪާᰕˈਁ㹼Ӫᐢᦒਆᯠ䇱ˈާփᛵྲߥл˖ 

2020 ᒤ 7 ᴸ 30 ᰕˈਁ㹼Ӫਆᗇѝ䢤䇔䇱ᴹ䲀䍓ԫޜਨ亱ਁⲴǉ⧟ຳ㇑⨶փ

㌫䇔䇱䇱ҖǊ˄ 㕆ਧ˖0070020E51640R2M˅̍ 䇱᰾ਁ㹼Ӫᔪ・Ⲵ⧟ຳ㇑⨶փ㌫ㅖ

ਸ GB/T 24001-2016/ISO 14001:2015 ḷ߶ˈ䇔䇱㤳തѪ LGP ሬݹᶯⲴ⭏ӗ઼

ਾᴽ࣑৺ޣ㇑⨶⍫ࣘˈᴹ᭸ᵏ㠚 2020 ᒤ 7 ᴸ 30 ᰕ㠣 2023 ᒤ 7 ᴸ 29 ᰕǄ 

2ǃਸ㿴䇱᰾ᛵߥ 

˄1˅㣿ᐎཙ⾴ 

2020 ᒤ 10 ᴸ 20 ᰕˈ㣿ᐎᐲ⭏ᘱ⧟ຳተࠪާǉޣҾ㣿ᐎཙ⾴ݹ、ᢰ㛑

ԭᴹ䲀ޜਨ⧟ຳ؍ᣔᛵߥⲴ䇱᰾Ǌ̍ 㣿ᐎཙ⾴㠚 2017 ᒤ 1 ᴸ 1 ᰕ㠣 2020 ᒤ 10

ᴸ 20 ᰕˈᵚਁ⭏ഐ䘍৽ᴹޣ⧟ຳ؍ᣔ⌅ᖻǃ⌅㿴઼㿴㤳ᙗ᮷Ԧ㘼ਇࡠᵜተ㹼᭯

༴㖊ⲴᛵߥǄ 

˄2˅㣿ᐎἭ 

2020 ᒤ 10 ᴸ 20 ᰕˈ㣿ᐎᐲ⭏ᘱ⧟ຳተࠪާǉޣҾ㣿ᐎἭݹ⭥、ᢰ

ᴹ䲀ޜਨ⧟ຳ؍ᣔᛵߥⲴ䇱᰾Ǌ̍ 㣿ᐎἭ㠚 2017 ᒤ 1 ᴸ 1 ᰕ㠣 2020 ᒤ 10 ᴸ

20 ᰕˈᵚਁ⭏ഐ䘍৽ᴹޣ⧟ຳ؍ᣔ⌅ᖻǃ⌅㿴઼㿴㤳ᙗ᮷Ԧ㘼ਇࡠᵜተ㹼᭯༴

㖊ⲴᛵߥǄ 

˄3˅ᒯᐎຳ䫢 

2020 ᒤ 10 ᴸ 21 ᰕˈᒯᐎᐲ⭏ᘱ⧟ຳተ⮚४࠶ተࠪާǉԱъ⧟؍ᛵߥ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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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Ǌ̍ᒯᐎຳ䫢㠚 2017 ᒤ 1 ᴸ 1 ᰕ㠣 2020 ᒤ 9 ᴸ 30 ᰕ ⋑̍ᴹਁ⭏⧟ຳ⊑ḃһ᭵ˈ

⋑ᴹਇ؍⧟ࡠ㹼᭯༴㖊Ǆ 

ṩᦞᴹ؍⧟ޣѫ㇑䜘䰘ࠪާⲴ䇱᰾ǃਁ 㹼ӪⲴ䈤᰾ᒦ㓿ᵜᡰᖻᐸỰ㍒ѫ㇑䜘

䰘㖁ㄉˈᴥ ᡰᖻᐸ䇔Ѫˈਁ 㹼Ӫ৺ަᆀޜਨᣕᵏнᆈ൘ഐ䘍৽ᴹޣ⧟ຳ؍ᣔ

ޣ⌅ᖻǃ⌅㿴઼㿴㤳ᙗ᮷Ԧ㘼ਇࡠ㹼᭯༴㖊ⲴᛵᖒǄ 

˄Ҽ˅ਁ㹼ӪⲴᆹޘ⭏ӗ 

1ǃਁ㹼Ӫᆹޘ⭏ӗ㇑⨶փ㌫䇔䇱䇱Җ 

㓿Ṩḕˈਁ㹼Ӫ㙼ъڕᓧᆹޘ㇑⨶փ㌫䇔䇱䇱ҖᐢҾ 2020 ᒤ 10 ᴸ 19 ᰕࡠ

ᵏǄᡚ㠣ᵜ㺕ݵ⌅ᖻ㿱Җࠪާᰕˈਁ㹼Ӫᐢᦒਆᯠ䇱ˈާփᛵྲߥл˖ 

2020 ᒤ 7 ᴸ 30 ᰕˈਁ㹼Ӫਆᗇѝ䢤䇔䇱ᴹ䲀䍓ԫޜਨ亱ਁⲴǉ㙼ъڕᓧᆹ

˄փ㌫䇔䇱䇱ҖǊ⨶㇑ޘ 㕆ਧ˖0070020S51513R2M˅̍ 䇱᰾ਁ㹼Ӫᔪ・Ⲵ㙼ъڕ

ᓧᆹޘ㇑⨶փ㌫ㅖਸ GB/T 45001-2020/ISO 45001:2018 ḷ߶ˈ䇔䇱㤳തѪ LGP

ሬݹᶯⲴ⭏ӗ઼ਾᴽ࣑৺ޣ㇑⨶⍫ࣘˈᴹ᭸ᵏ㠚 2020 ᒤ 7 ᴸ 30 ᰕ㠣 2023

ᒤ 7 ᴸ 29 ᰕǄ 

2ǃਸ㿴䇱᰾ᛵߥ 

˄1˅㣿ᐎཙ⾴ 

2020 ᒤ 2 ᴸ 24 ᰕˈ㣿ᐎᐲ४ᓄᙕ㇑⨶ተࠪާǉԱъᆹޘ⭏ӗᰐһ᭵䇱

᰾Ǌ̍㣿ᐎཙ⾴㠚 2017 ᒤ 1 ᴸ 1 ᰕ㠣 2020 ᒤ 2 ᴸ 24 ᰕᵚഐ䘍৽ᆹޘ⭏ӗ⌅ᖻ⌅

㿴ਇࡠ㹼᭯༴㖊Ǆ 

2020 ᒤ 5 ᴸ 14 ᰕˈ㣿ᐎᐲ४ᓄᙕ㇑⨶ተࠪާǉԱъᆹޘ⭏ӗᰐһ᭵䇱

᰾Ǌ̍㣿ᐎཙ⾴㠚 2020 ᒤ 1 ᴸ 1 ᰕ㠣 2020 ᒤ 5 ᴸ 14 ᰕᵚഐ䘍৽ᆹޘ⭏ӗ⌅ᖻ⌅

㿴ਇࡠ㹼᭯༴㖊Ǆ 

2020 ᒤ 10 ᴸ 21 ᰕˈ㣿ᐎᐲ४ᓄᙕ㇑⨶ተࠪާǉԱъᆹޘ⭏ӗᰐһ᭵

䇱᰾Ǌ̍㣿ᐎཙ⾴㠚 2020 ᒤ 5 ᴸ 15 ᰕ㠣 2020 ᒤ 10 ᴸ 21 ᰕᵚഐ䘍৽ᆹޘ⭏ӗ⌅

ᖻ⌅㿴ਇࡠ㹼᭯༴㖊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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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㣿ᐎἭ 

2020 ᒤ 2 ᴸ 24 ᰕˈ㣿ᐎᐲ४ᓄᙕ㇑⨶ተࠪާǉԱъᆹޘ⭏ӗᰐһ᭵䇱

᰾Ǌ̍㣿ᐎἭ㠚 2017 ᒤ 1 ᴸ 1 ᰕ㠣 2020 ᒤ 2 ᴸ 24 ᰕᵚഐ䘍৽ᆹޘ⭏ӗ⌅ᖻ⌅

㿴ਇࡠ㹼᭯༴㖊Ǆ 

2020 ᒤ 5 ᴸ 14 ᰕˈ㣿ᐎᐲ४ᓄᙕ㇑⨶ተࠪާǉԱъᆹޘ⭏ӗᰐһ᭵䇱

᰾Ǌ̍㣿ᐎἭ㠚 2020 ᒤ 1 ᴸ 1 ᰕ㠣 2020 ᒤ 5 ᴸ 14 ᰕᵚഐ䘍৽ᆹޘ⭏ӗ⌅ᖻ⌅

㿴ਇࡠ㹼᭯༴㖊Ǆ 

2020 ᒤ 10 ᴸ 21 ᰕˈ㣿ᐎᐲ४ᓄᙕ㇑⨶ተࠪާǉԱъᆹޘ⭏ӗᰐһ᭵

䇱᰾Ǌ̍㣿ᐎἭ㠚 2020 ᒤ 5 ᴸ 15 ᰕ㠣 2020 ᒤ 10 ᴸ 21 ᰕᵚഐ䘍৽ᆹޘ⭏ӗ⌅

ᖻ⌅㿴ਇࡠ㹼᭯༴㖊Ǆ 

˄3˅ᒯᐎຳ䫢 

2020 ᒤ 5 ᴸ 20 ᰕ ᒯ̍ᐎᐲ⮚४ᓄᙕ㇑⨶ተࠪ ǉާ䇱᰾Ǌ̍ᒯᐎຳ䫢㠚 2017

ᒤ 1 ᴸ 1 ᰕ㠣 2020 ᒤ 5 ᴸ 20 ᰕ 㜭̍ཏ䚥ᆸ઼ᢗ㹼ഭᇦᴹޣᆹޘ⭏ӗ㇑⨶Ⲵ⌅ᖻǃ

⌅㿴৺ޣᙗ᮷ԦⲴ㾱≲ˈᵚਁ⭏䗷⭏ӗᆹޘһ᭵ˈнᆈ൘䘍⌅ǃ䘍㿴㹼Ѫˈн

ᆈ൘ഐ䘍⌅ǃ䘍㿴㹼Ѫਇࡠ㹼᭯༴㖊Ⲵᛵᖒˈҏнᆈ൘⎹ჼ䘍⌅ǃ䘍㿴㹼Ѫਇࡠ

・Ṹ䈳ḕⲴᛵᖒǄ 

2020 ᒤ 10 ᴸ 27 ᰕ ᒯ̍ᐎᐲ⮚४ᓄᙕ㇑⨶ተࠪ ǉާ䇱᰾Ǌ̍ᒯᐎຳ䫢㠚 2017

ᒤ 10 ᴸ 27 ᰕ㠣 2020 ᒤ 10 ᴸ 26 ᰕˈᵚഐ䘍৽ᆹޘ⭏ӗⴁⶓ㇑⨶⌅ᖻǃ⌅㿴㘼

ਇࡠᡁተ㹼᭯༴㖊Ǆ 

ṩᦞᴹޣᆹޘ⭏ӗѫ㇑䜘䰘ࠪާⲴ䇱᰾ǃਁ 㹼ӪⲴ䈤᰾ᒦ㓿ᵜᡰᖻᐸỰ㍒ѫ

㇑䜘䰘㖁ㄉˈᴥ ᡰᖻᐸ䇔Ѫˈਁ 㹼ӪᣕᵏⲴ⭏ӗ㓿㩕⍫ࣘ㜭䚥ᆸ઼ᢗ㹼ഭᇦ

ᴹޣᆹޘ⭏ӗ㇑⨶Ⲵ⌅ᖻǃ⌅㿴৺ޣ㿴㤳ᙗ᮷ԦⲴ㾱≲ н̍ᆈ൘ഐ䘍৽ᆹޘ⭏

ӗⲴ⌅ᖻǃ⌅㿴ਇࡠ㹼᭯༴㖊ⲴᛵᖒǄ 

˄й˅ਁ㹼ӪⲴӗ૱䍘䟿ǃᢰᵟㅹḷ߶ 

1ǃਁ㹼Ӫ䍘䟿㇑⨶փ㌫䇔䇱䇱Җ 

㓿Ṩḕˈਁ㹼Ӫ䍘䟿㇑⨶փ㌫䇔䇱䇱ҖᐢҾ 2020 ᒤ 10 ᴸ 19 ᰕࡠᵏǄᡚ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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ᵜ㺕ݵ⌅ᖻ㿱Җࠪާᰕˈਁ㹼Ӫᐢᦒਆᯠ䇱ˈާփᛵྲߥл˖ 

2020 ᒤ 7 ᴸ 30 ᰕˈਁ 㹼Ӫਆᗇѝ䢤䇔䇱ᴹ䲀䍓ԫޜਨ亱ਁⲴ䍘䟿㇑⨶փ㌫

䇔䇱䇱Җ˄㕆ਧ˖U0020Q50212R2M˅̍ 䇱᰾ਁ㹼ӪⲴ䍘䟿㇑⨶փ㌫ㅖਸ

ISO9001:2015 ḷ߶Ⲵ㾱≲ˈ䇔䇱㤳തѪ LGP ሬݹᶯⲴ⭏ӗ઼ਾᴽ࣑ˈᴹ᭸ᵏ

㠚 2020 ᒤ 7 ᴸ 30 ᰕ㠣 2023 ᒤ 7 ᴸ 29 ᰕǄ 

2ǃਸ㿴䇱᰾ᛵߥ 

˄1˅㣿ᐎཙ⾴ 

2020 ᒤ 10 ᴸ 13 ᰕˈ㣿ᐎᐲ४ᐲ൪ⴁⶓ㇑⨶ተࠪާǉᐲ൪ѫփᆸ⌅㓿

㩕⣦ߥ㿱ҖǊ̍ 㣿ᐎཙ⾴㠚 2010 ᒤ 11 ᴸ 9 ᰕ亶ਆ㩕ъᢗ➗ԕᶕ൘⊏㣿ⴱᐕ୶

㹼᭯㇑⨶㌫㔏ᐲ൪ѫփؑ⭘ᮠᦞᓃѝ⋑ᴹ䘍⌅ǃ䘍㿴৺н㢟㹼Ѫᣅ䇹Ѯᣕ䇠ᖅǄ 

˄2˅㣿ᐎἭ 

2020 ᒤ 10 ᴸ 13 ᰕˈ㣿ᐎᐲ४ᐲ൪ⴁⶓ㇑⨶ተࠪާǉᐲ൪ѫփᆸ⌅㓿

㩕⣦ߥ㿱ҖǊ̍㣿ᐎἭ㠚 2012 ᒤ 7 ᴸ 9 ᰕ亶ਆ㩕ъᢗ➗ԕᶕ൘⊏㣿ⴱᐕ୶㹼

᭯㇑⨶㌫㔏ᐲ൪ѫփؑ⭘ᮠᦞᓃѝ⋑ᴹ䘍⌅ǃ䘍㿴৺н㢟㹼Ѫᣅ䇹Ѯᣕ䇠ᖅǄ 

˄3˅ᒯᐎຳ䫢 

2020 ᒤ 2 ᴸ 26 ᰕˈᒯᐎᐲ⮚४ᐲ൪ⴁⶓ㇑⨶ተࠪާǉ䇱᰾Ǌ̍ ᒯᐎຳ䫢

൘ 2017 ᒤ 1 ᴸ 1 ᰕ㠣 2019 ᒤ 12 ᴸ 31 ᰕᵏ䰤ˈᲲᵚਁ⧠ᆈ൘㻛ᡁተ㹼᭯༴㖊ǃ

 㓿㩕ᔲᑨᖅ઼ѕ䟽䘍⌅ཡؑԱъঅⲴ䇠ᖅǄޕࡇ

2020 ᒤ 5 ᴸ 28 ᰕˈᒯᐎᐲ⮚४ᐲ൪ⴁⶓ㇑⨶ተࠪާǉ䇱᰾Ǌ̍ ᒯᐎຳ䫢

൘ 2020 ᒤ 1 ᴸ 1 ᰕ㠣 2020 ᒤ 3 ᴸ 31 ᰕᵏ䰤ˈᲲᵚਁ⧠ᆈ൘㻛ᡁተ㹼᭯༴㖊ǃ

 㓿㩕ᔲᑨᖅ઼ѕ䟽䘍⌅ཡؑԱъঅⲴ䇠ᖅǄޕࡇ

2020 ᒤ 10 ᴸ 23 ᰕˈᒯᐎᐲ⮚४ᐲ൪ⴁⶓ㇑⨶ተࠪާǉ䇱᰾Ǌ̍ ᒯᐎຳ䫢

൘ 2020 ᒤ 4 ᴸ 1 ᰕ㠣 2020 ᒤ 9 ᴸ 30 ᰕᵏ䰤ˈᲲᵚਁ⧠ᆈ൘㻛ᡁተ㹼᭯༴㖊ǃ

 㓿㩕ᔲᑨᖅ઼ѕ䟽䘍⌅ཡؑԱъঅⲴ䇠ᖅǄޕࡇ

ṩᦞᴹޣ䍘䟿ⴁⶓѫ㇑䜘䰘ࠪާⲴ䇱᰾ǃਁ 㹼ӪⲴ䈤᰾ᒦ㓿ᵜᡰᖻᐸỰ㍒

ᔰؑˈᴥޜⴁ㇑䜘䰘㖁㔌ޣ ᡰᖻᐸ䇔Ѫˈਁ 㹼Ӫӗ૱ㅖਸᴹޣӗ૱䍘䟿઼ᢰ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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ⴁⶓḷ߶ ᣕ̍ᵏнᆈ൘ഐ䘍৽ᴹޣӗ૱䍘䟿઼ᢰᵟⴁⶓᯩ䶒Ⲵ⌅ᖻǃ⌅㿴㘼

ਇࡠ༴㖊ⲴᛵᖒǄ 

˄ഋ˅ਁ㹼Ӫ⽮Պ؍䳌ᛵߥ 

1ǃ㣿ᐎཙ⾴ 

2020 ᒤ 10 ᴸ 21 ᰕˈ㣿ᐎᐲ४Ӫ࣋䍴Ⓚ઼⽮Պ؍䳌ተࠪާǉ䇱᰾Ǌ̍ 㣿

ᐎཙ⾴㠚 2012 ᒤ 1 ᴸ䎧৲؍㕤䍩ˈ2020 ᒤ 10 ᴸ䈕অս৲؍㕤䍩 424 Ӫˈঅս

⣦ᘱ↓ᑨ؍৲ 䍩⭘↓ᑨ᤹ᴸ㕤㓣ᰐ⅐䍩ˈɯ؍̍⽮ ਁ⧠䈕অսᆈ൘ഐ䘍৽ࣣࣘ؍

䳌⌅ᖻ⌅㿴㘼ਇࡠ㹼᭯༴㖊ⲴᛵᖒǄ 

2020 ᒤ 10 ᴸ 28 ᰕˈ㣿ᐎᐲտᡯޜ〟䠁ѝᗳࠪާǉտᡯޜ〟䠁㕤ᆈ䇱᰾Ǌ̍

㣿ᐎཙ⾴Ҿ 2013 ᒤ 8 ᴸ 22 ᰕ൘㣿ᐎᐲտᡯޜ〟䠁ѝᗳ࣎⨶㕤ᆈⲫ䇠 ᒦ̍Ҿ 2013

ᒤ 8 ᴸᔰ㕤ᆈտᡯޜ〟䠁Ǆᡚ→ 2020 ᒤ 10 ᴸ 28 ᰕˈ㣿ᐎཙ⾴㕤ᆈտᡯޜ〟

䠁 426 Ӫˈ൘տᡯޜ〟䠁ᯩ䶒ᵚਇࡠ䗷ԫօ㹼᭯༴㖊઼㹼᭯༴⨶Ǆ 

2ǃ㣿ᐎἭ 

2020 ᒤ 10 ᴸ 21 ᰕˈ㣿ᐎᐲ४Ӫ࣋䍴Ⓚ઼⽮Պ؍䳌ተࠪާǉ䇱᰾Ǌ̍ 㣿

ᐎἭ㠚 2012 ᒤ 9 ᴸ䎧৲؍㕤䍩 2̍020 ᒤ 10 ᴸ䈕অս৲؍㕤䍩 39 Ӫˈঅս৲

⣦ᘱ↓ᑨ؍ 䍩⭘↓ᑨ᤹ᴸ㕤㓣ᰐ⅐䍩ˈɯ؍̍⽮ ਁ⧠䈕অսᆈ൘ഐ䘍৽ࣣࣘ؍䳌

⌅ᖻ⌅㿴㘼ਇࡠ㹼᭯༴㖊ⲴᛵᖒǄ 

2020 ᒤ 10 ᴸ 28 ᰕˈ㣿ᐎᐲտᡯޜ〟䠁ѝᗳࠪާǉտᡯޜ〟䠁㕤ᆈ䇱᰾Ǌ̍

㣿ᐎἭҾ 2015 ᒤ 1 ᴸ 21 ᰕ൘㣿ᐎᐲտᡯޜ〟䠁ѝᗳ࣎⨶㕤ᆈⲫ䇠 ᒦ̍Ҿ 2015

ᒤ 1 ᴸᔰ㕤ᆈտᡯޜ〟䠁Ǆᡚ→ 2020 ᒤ 10 ᴸ 28 ᰕˈ㣿ᐎἭ㕤ᆈտᡯޜ〟

䠁 39 Ӫˈ൘տᡯޜ〟䠁ᯩ䶒ᵚਇࡠ䗷ԫօ㹼᭯༴㖊઼㹼᭯༴⨶Ǆ 

3ǃᒯᐎຳ䫢 

2020 ᒤ 3 ᴸ 12 ᰕˈᒯᐎᐲ⮚४Ӫ࣋䍴Ⓚ઼⽮Պ؍䳌ተࠪާǉን㹼ࣣࣘ؍

䳌⌅ᖻ⌅㿴ᛵߥⲴ䇱᰾Ǌ̍ ᒯᐎຳ䫢㠚 2017 ᒤ 1 ᴸ 1 ᰕ㠣 2019 ᒤ 12 ᴸ 31 ᰕᵏ

䰤ˈ൘ᒯᐎᐲ৲࣐สᵜޫ㘱ǃཡъǃᐕ୶؍䲙ˈᵚਁ⧠ഐ䘍৽ᴹ઼ࣣࣘޣ⽮Պ؍

䳌⌅ᖻ⌅㿴㘼㻛ᡁተ㹼᭯༴㖊Ⲵᛵߥ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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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ᒤ 5 ᴸ 6 ᰕˈᒯᐎᐲ५⯇؍䳌ተࠪާǉ५⯇˄⭏㛢˅؍䲙ᆸ⌅ᛵߥṨ

ḕ䇱᰾Ǌ̍ ᒯᐎຳ䫢൘ 2017 ᒤ 5 ᴸ㠣 2020 ᒤ 4 ᴸᵏ䰤ˈнᆈ൘䘍৽५⯇/⭏㛢؍

䲙ᯩ䶒ޣ⌅ᖻ⌅㿴Ⲵ䇠ᖅǄ 

2020 ᒤ 5 ᴸ 13 ᰕˈᒯᐎᐲӪ࣋䍴Ⓚ઼⽮Պ؍䳌һ࣑ᴽ࣑ѝᗳࠪާǉᆸ⌅䈊

ؑ䇱᰾Ǌ̍ ᒯᐎຳ䫢㠚 2017 ᒤ 5 ᴸ 7 ᰕ㠣 2020 ᒤ 5 ᴸ 6 ᰕˈ൘ᒯᐎᐲѪઈᐕ৲

䲙˄2020؍वᤜสᵜޫ㘱ǃᐕՔ઼ཡъ࣐ ᒤ 5 ᴸ৲؍Ӫᮠޡ 173 Ӫ˅൘↔ᵏ䰤

ᵚ᭦ࡠ䗷ᴹޣᒯᐎຳ䫢Ⲵ⽮؍ᣅ䇹һ亩઼Ԣ㻱⭣䈧 ҏ̍ᰐޣҾᒯᐎຳ䫢䘍৽Ӫ࣋

䍴Ⓚо⽮Պ؍䳌ᯩ䶒ޣ⌅ᖻǃ⌅㿴㘼ਇࡠ・Ṹ䈳ḕ઼㹼᭯༴㖊Ⲵ䇠ᖅǄ 

2020 ᒤ 3 ᴸ 24 ᰕˈᒯᐎտᡯޜ〟䠁㇑⨶ѝᗳࠪާǉտᡯޜ〟䠁㕤ᆈᛵߥ䇱

᰾Ǌ̍ ᒯᐎຳ䫢Ҿ 2019 ᒤ 11 ᴸ൘ᡁѝᗳ䇮・տᡯޜ〟䠁䍖ᡧˈտᡯޜ〟䠁ᐢ㕤

ᆈ㠣 2020 ᒤ 2 ᴸˈⲫ䇠㕤ᆈ㙼ᐕӪᮠѪ 155 Ӫˈ㠚 2019 ᒤ 11 ᴸ㠣 2020 ᒤ 2

ᴸᵚᴮਇࡠᡁѝᗳⲴ㹼᭯༴㖊Ǆ 

2020 ᒤ 5 ᴸ 15 ᰕˈᒯᐎտᡯޜ〟䠁㇑⨶ѝᗳࠪާǉտᡯޜ〟䠁㕤ᆈᛵߥ䇱

᰾Ǌ̍ ᒯᐎຳ䫢Ҿ 2019 ᒤ 11 ᴸ൘ᡁѝᗳ䇮・տᡯޜ〟䠁䍖ᡧˈտᡯޜ〟䠁ᐢ㕤

ᆈ㠣 2020 ᒤ 4 ᴸˈⲫ䇠㕤ᆈ㙼ᐕӪᮠѪ 173 Ӫ 2̍020 ᒤ 3 ᴸᵚᴮਇࡠᡁѝᗳⲴ

㹼᭯༴㖊Ǆ 

2020 ᒤ 10 ᴸ 22 ᰕˈᒯᐎᐲ५⯇؍䳌ተࠪާǉ५⯇˄⭏㛢˅؍䲙ᆸ⌅ᛵߥ

Ṩḕ䇱᰾Ǌ̍ ᒯᐎຳ䫢൘ 2020 ᒤ 4 ᴸ㠣 2020 ᒤ 9 ᴸᵏ䰤ˈнᆈ൘䘍৽५⯇/⭏㛢

 ᖻ⌅㿴Ⲵ䇠ᖅǄ⌅ޣ䲙ᯩ䶒؍

2020 ᒤ 10 ᴸ 30 ᰕˈᒯᐎӪ઼࣋⽮Պ؍䳌һ࣑ᴽ࣑ѝᗳࠪާǉᆸ⌅䈊ؑ䇱

᰾Ǌ̍ ᒯᐎຳ䫢㠚 2020 ᒤ 4 ᴸ 1 ᰕ㠣 2020 ᒤ 9 ᴸ 30 ᰕ ൘̍ᒯᐎᐲѪઈᐕ৲࣐व

ᤜสᵜޫ㘱ǃᐕՔ઼ཡъ؍䲙 ൘̍↔ᵏ䰤ᵚ᭦ࡠ䗷ᴹޣᒯᐎຳ䫢Ⲵ⽮؍ᣅ䇹һ亩

઼Ԣ㻱⭣䈧 ҏ̍ᰐޣҾᒯᐎຳ䫢䘍৽Ӫ࣋䍴Ⓚо⽮Պ؍䳌ᯩ䶒ޣ⌅ᖻǃ⌅㿴㘼

ਇࡠ・Ṹ䈳ḕ઼㹼᭯༴㖊Ⲵ䇠ᖅǄ 

2020 ᒤ 10 ᴸ 23 ᰕˈᒯᐎտᡯޜ〟䠁㇑⨶ѝᗳࠪާǉտᡯޜ〟䠁㕤ᆈᛵߥ

䇱᰾Ǌ̍ ᒯᐎຳ䫢Ҿ 2019 ᒤ 11 ᴸ൘ᡁѝᗳ䇮・տᡯޜ〟䠁䍖ᡧˈտᡯޜ〟䠁ᐢ

㕤ᆈ㠣 2020 ᒤ 9 ᴸˈⲫ䇠㕤ᆈ㙼ᐕӪᮠѪ 188 Ӫˈ2020 ᒤ 4 ᴸ㠣 2020 ᒤ 9 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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ᵚᴮਇࡠᡁѝᗳⲴ㹼᭯༴㖊Ǆ 

 

ॱаǃਁ㹼ӪⲴ䇹䇬ǃԢ㻱઼㹼᭯༴㖊 

˄а˅ᵚ㔃䇹䇬䘋ኅᛵߥ 

ഐҠআਸ਼㓐㓧ˈਁ 㹼ӪҾ 2020 ᒤ 3 ᴸੁ㣿ᐎᐲ४Ӫ≁⌅䲒ᨀ䎧䇹䇬ˈ

䈧≲䀓䲔ਁ㹼Ӫо㣿ᐎⴏ䇟⭥ᆀᴹ䲀ޜਨҾ 2016 ᒤ 7 ᴸ 13 ᰕ৺ 2016 ᒤ 11 ᴸ

15 ᰕㆮ䇒Ⲵ䍝䬰ਸ਼ˈᒦ䘄䘈ਁ㹼Ӫᐢ᭟ԈⲴ䍗Ⅾਸ䇑Ӫ≁ᐱ 195 зݳǄ㻛

㣿ᐎⴏ䇟⭥ᆀᴹ䲀ޜਨҾ 2020 ᒤ 3 ᴸ 26 ᰕᨀ䎧৽䇹 䈧̍≲ࡔԔਁ㹼Ӫ㔗㔝ን㹼

ਸ਼ˈᒦ᭟Ԉ䇮༷Ⅾ৺㔤ᣔⅮ 999,470.32  ৺䙮ᵏ࡙Ǆݳ

2020 ᒤ 8 ᴸ 31 ᰕˈ㣿ᐎᐲ४Ӫ≁⌅䲒ᐢቡк䘠ਸ਼㓐㓧ࠪާǉ≁һ䈳

䀓ҖǊ˄˄2020˅㣿 0507 ࡍ≁ 1086 ਧ˅̍ ৼᯩ㠚ᝯ䀓䲔єԭ䍝䬰ਸ਼ˈ㣿ᐎⴏ䇟

⭥ᆀᴹ䲀ޜਨ㠣ਁ㹼Ӫ༴㠚ᨀ䇮༷ˈਁ 㹼Ӫᐢ᭟ԈⲴ䍗Ⅾн䘰䘈ˈɯ ᭟ԈⲴ

䍗ⅮӖн᭟ԈǄ 

˄Ҽ˅㓿Ṩḕˈᡚ㠣ᵜ㺕ݵ⌅ᖻ㿱Җࠪާᰕˈਁ㹼Ӫ৺ަᆀޜਨнᆈ൘ቊ

ᵚҶ㔃Ⲵᡆਟ亴㿱Ⲵ䟽བྷ䇹䇬ǃԢ㻱ᡆ㹼᭯༴㖊ṸԦ˗ਁ㹼Ӫ᧗㛑㛑ьǃᇎ䱵᧗

Ӫǃᤱᴹਁ㹼Ӫ㛑ԭࡦ 5%ԕк˄ਜ਼ 5%˅Ⲵѫ㾱㛑ьнᆈ൘ቊᵚҶ㔃Ⲵᡆਟਸ

⨶亴㿱Ⲵ䟽བྷ䇹䇬ǃԢ㻱ᡆ㹼᭯༴㖊ṸԦ˗ਁ㹼Ӫ㪓һ䮯ǃᙫ㓿⨶нᆈ൘ቊᵚҶ

㔃Ⲵᡆਟਸ⨶亴㿱Ⲵ䟽བྷ䇹䇬ǃԢ㻱ᡆ㹼᭯༴㖊ṸԦǄ 

 

ㅜй䜘ޣ  ࠶Ҿ䰞䈒䰞仈Ⲵ⌅ᖻ㿱 

аǃޣҾᑨᐎཙ⾴ᱮ⽪ 

俆䖞䰞䈒എ༽ᱮ⽪˖ 

˄1˅2019 ᒤ 9 ᴸ㠣 2020 ᒤ 3 ᴸˈᑨᐎཙ⾴ᱮ⽪Ⲵᓄ୶ѝᑨᐎѠⴋݹ⭥

、ᢰ㛑ԭᴹ䲀ޜਨǃ㣿ᐎ⾿㕈ᗧݹᆖᶀᯉᴹ䲀ޜਨǃ㣿ᐎᐲڕ⏖ঠࡧಘᶀᴹ䲀

⽪ਨоਁ㹼Ӫ䟽ਸǄਁ㹼Ӫᵚᣛ䵢ᑨᐎཙ⾴ᱮޜᶀᯉᴹ䲀⭥ݹਨǃᰐ䭑ৼ䊑ޜ

ᴰ䘁аᒤ৺аᵏ㩕ъ᭦ޕǃ࡙߰⏖ㅹѫ㾱䍒࣑ᮠᦞ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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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ѝӻᵪᶴṨḕ㿱䇔Ѫᰐ䭑ݶਹ↓ਸਇ䇙ᑨᐎཙ⾴ᱮ⽪Ѫⵏᇎ䖜䇙ˈ

нᆈ൘㛑ᵳԓᤱᡆަԆ࡙⳺ᆹᧂˈնᵚ䈤᰾ሩညᮼǃઘ⏋ǃ䜁ڕ৺ᑨᐎཙ⾴ᱮ

⽪Ⲵ䍴䠁⍱≤ṨḕᛵߥǄ 

䈧ਁ㹼Ӫ˖ 

˄1˅ᣛ䵢ᑨᐎཙ⾴ᱮ⽪ᣕᵏⲴ㩕ъ᭦ޕǃ࡙߰⏖ㅹѫ㾱䍒࣑ᮠᦞ˗ 

˄2˅ᣛ䵢ѝӻᵪᶴሩညᮼǃઘ⏋ǃ䜁ڕǃᑨᐎཙ⾴ᱮ⽪ㅹѫփ䍴䠁⍱≤Ṩ

ḕᛵߥⲴ㔃䇪ᙗ㿱Ǆ 

䈧؍㦀Ӫǃਁ㹼Ӫᖻᐸ䈤᰾ሩᣕᵏညᮼǃઘ⏋ǃ䜁ڕ৺ᑨᐎཙ⾴ᱮ⽪

оਁ㹼Ӫᇎ䱵᧗ࡦӪ৺ަѫ㾱䘁Ӣ䍴䠁ᖰᶕⲴṨḕᛵߥˈᰐ䭑ݶਹ↓ਸਇ䇙

ᑨᐎཙ⾴ᱮ⽪Ⲵ䍴䠁ᶕⓀᛵߥˈᒦቡᑨᐎཙ⾴ᱮ⽪㛑ᵳᱟⵏᇎ䖜䇙ǃᱟᆈ

൘㛑ᵳԓᤱˈᱟᆈ൘ᑨᐎཙ⾴ᱮ⽪Ѫਁ㹼Ӫᣵᡀᵜ䍩⭘ǃփཆ䍴䠁ᗚ⧟ᡆ

ަԆᔲᑨᛵᖒਁ㺘᰾⺞㿱Ǆ˄ ণᇑṨ䰞䈒䰞仈 2˅ 

എ༽ྲл˖ 

˄а˅ᣛ䵢ᑨᐎཙ⾴ᱮ⽪ᣕᵏⲴ㩕ъ᭦ޕǃ࡙߰⏖ㅹѫ㾱䍒࣑ᮠᦞ 

㓿ᵜᡰᖻᐸḕ䰵ᑨᐎཙ⾴ᱮ⽪、ᢰᴹ䲀ޜਨ˄ԕлㆰ〠Āᑨᐎཙ⾴ᱮ⽪ā˅

2017 ᒤǃ2018 ᒤǃ2019 ᒤ઼ 2020 ᒤ 1-9 ᴸⲴ䍒࣑ᣕ㺘˄൷ᵚ㓿ᇑ䇑˅̍ ަѫ㾱

䍒࣑ᮠᦞᛵྲߥл˖ 

অս˖зݳ 

亩ⴞ 
2020 ᒤ 9 ᴸ 30 ᰕ

/2020 ᒤ 1-9 ᴸ 

2019 ᒤ 12 ᴸ 31 ᰕ

/2019 ᒤᓖ 

2018ᒤ 12ᴸ 31ᰕ

/2018 ᒤᓖ 

2017 ᒤ 12 ᴸ 31 ᰕ

/2017 ᒤᓖ 

ᙫ䍴ӗ 7,368.91 5,724.78 3,758.59 -0.29 

߰䍴ӗ 2,157.53 1,290.55 2.45 0.29 

㩕ъ᭦3,108.14 12,916.21 12,868.22 ޕ — 

࡙߰⏖ 864.38 290.35 2.14 0.31 

˄Ҽ˅ᣛ䵢ѝӻᵪᶴሩညᮼǃઘ⏋ǃ䜁ڕǃᑨᐎཙ⾴ᱮ⽪ㅹѫփ䍴䠁⍱≤

ṨḕᛵߥⲴ㔃䇪ᙗ㿱 

㓿Ṩḕˈᣕᵏˈညᮼǃઘ⏋ǃ䜁ڕ৺ᑨᐎཙ⾴ᱮ⽪оਁ㹼Ӫǃਁ㹼Ӫ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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䱵᧗ࡦӪ৺ަѫ㾱䘁Ӣѻ䰤Ⲵ䍴䠁ᖰᶕ൷ާᴹਸ⨶ᙗˈнᆈ൘ᔲᑨ䍴䠁ᖰᶕ˗

ᑨᐎཙ⾴ᱮ⽪㛑ᵳ䖜䇙㌫ⵏᇎ䖜䇙 ᑨ̍ᐎཙ⾴ᱮ⽪ǃਁ 㹼Ӫᇎ䱵᧗ࡦӪ৺ަѫ㾱

䘁Ӣнᆈ൘Ѫਁ㹼Ӫᣵᡀᵜ䍩⭘ǃփཆ䍴䠁ᗚ⧟ᡆަԆᔲᑨᛵᖒǄ 

˄й˅䈧؍㦀Ӫǃਁ㹼Ӫᖻᐸ䈤᰾ሩᣕᵏညᮼǃઘ⏋ǃ䜁ڕ৺ᑨᐎཙ

⾴ᱮ⽪оਁ㹼Ӫᇎ䱵᧗ࡦӪ৺ަѫ㾱䘁Ӣ䍴䠁ᖰᶕⲴṨḕᛵߥˈᰐ䭑ݶਹ↓

ਸਇ䇙ᑨᐎཙ⾴ᱮ⽪Ⲵ䍴䠁ᶕⓀᛵߥˈᒦቡᑨᐎཙ⾴ᱮ⽪㛑ᵳᱟⵏᇎ䖜䇙ǃ

ᱟᆈ൘㛑ᵳԓᤱˈᱟᆈ൘ᑨᐎཙ⾴ᱮ⽪Ѫਁ㹼Ӫᣵᡀᵜ䍩⭘ǃփཆ䍴䠁

ᗚ⧟ᡆަԆᔲᑨᛵᖒਁ㺘᰾⺞㿱Ǆ 

ᵜᡰᖻᐸḕ䰵Ҷညᮼǃઘ⏋ǃ䜁ڕ৺ަ㠚䝽ڦǃᑨᐎཙ⾴ᱮ⽪ǃᰐ䭑ݶਹ

↓ਸǃਁ㹼Ӫᇎ䱵᧗ࡦӪ䱸ǃẵඖ৺ަѫ㾱䘁Ӣ˄वᤜ䝽ڦǃ⡦⇽ ǃ˅ᑨᐎ

ཙ⾴ㅹѫփ㠚ᣕᵏࡍ㠣 2020 ᒤ 10 ᴸ 31 ᰕⲴޘ䜘䬦㹼⍱≤ˈާփᛵྲߥл˖ 

1ǃᣕᵏညᮼǃઘ⏋ǃ䜁ڕ৺ᑨᐎཙ⾴ᱮ⽪оਁ㹼Ӫᇎ䱵᧗ࡦӪ৺ަѫ

㾱䘁Ӣ䍴䠁ᖰᶕⲴṨḕᛵߥ˄Ѫ䘋а↕Ṩḕᰐ䭑ݶਹ↓ਸਇ䇙ᑨᐎཙ⾴ᱮ⽪

Ⲵⵏᇎᙗˈᵜᡰᖻᐸሶᑨᐎཙ⾴Ӗ㓣ޕ㠣Ṩḕ㤳ത˅ 

˄1˅ညᮼ 

ညᮼᴮҾᑨᐎཙ⾴ᡀ・ѻࡍ㠣 2014 ᒤ 6 ᴸᵏ䰤ˈԫᑨᐎཙ⾴࢟ᙫ㓿⨶˗ਾ

㹼ӪᐕˈᐢҾਁޕ࣐ 2018 ᒤ 12 ᴸ䗎৫ਁ㹼Ӫ࢟ᙫ㓿⨶ǃ㪓һՊ〈Җ㙼սǃҾ

2019 ᒤ 10 ᴸ䗎৫ਁ㹼Ӫ㪓һ㙼սˈо䱸Ѫབྷᆖ਼ᆖޣ㌫Ǆ 

ညᮼоਁ㹼Ӫᇎ䱵᧗ࡦӪ৺ަѫ㾱䘁ӢᣕᵏⲴ䍴䠁ᖰᶕѫփѫ㾱Ѫ

䱸ǃẵඖˈᒦоᑨᐎཙ⾴ᆈ൘䍴䠁ᖰᶕˈާփࡇ⽪ྲл˖ 

ᒿਧ ሩᯩ ѫ㾱Ⅾ亩ᙗ䍘 ਸ⨶ᙗ᷀࠶ 

1 

䱸 

њӪ䍴䠁ઘ䖜 
ഐ䱸оညᮼѪ਼ᆖޣ㌫фޡһཊᒤˈ䱸৺ަᇦ᯿Աъᆈ൘䍴䠁ઘ䖜䴰

≲ᰦˈညᮼԕަ㠚ᴹ䍴䠁઼ُⅮᨀѤᰦઘ䖜ᒦ᭦ਆ࡙ 

2 ᑨᐎཙ⾴ъ࣑䍩⭘ 
ഐညᮼᴮ䮯ᵏԫ㙼Ҿᑨᐎཙ⾴ˈሩᑨᐎཙ⾴ᛵߥ䖳Ѫ⟏ᚹˈަҾਁ㹼Ӫԫ

㙼ᵏ䰤ӽ൘ᑨᐎཙ⾴ެ㙼࣎⨶ޣъ࣑ˈഐ↔ਁ⭏ԓ࣎ъ࣑䍩⭘ 

3 ᑨᐎཙ⾴ᣕ䞜 
Ѫညᮼ൘ᑨᐎཙ⾴ެ㙼࣎⨶ޣъ࣑Ⲵᣕ䞜ˈަ൘ਁ㹼Ӫԫ㙼ᵏ䰤ˈਁ㹼

Ӫᐢ⤜・᭟Ԉަ൘ਁ㹼Ӫ༴Ⲵᣕ䞜ᒦфоަ㙼࣑ǃަԆ儈㇑㯚䞜≤ᒣਟ∄ 

4 ẵඖ Ҿਁ㹼Ӫԫ㙼ᵏ䰤 ညᮼҾਁ㹼Ӫԫ㙼ᵏ䰤Ⲵ䜘࠶ᐕ䍴㯚䞜 䈕̍䍖ཆњӪһ亩ᐢҾ 2019 ᒤ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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ᒿਧ ሩᯩ ѫ㾱Ⅾ亩ᙗ䍘 ਸ⨶ᙗ᷀࠶ 

Ⲵ䜘࠶ᐕ䍴㯚䞜⭡

њӪਁ᭮ 

㿴㤳⨶ᒦ㓣ޕ䍖Ṩ㇇ њ̍Ӫһ亩ᐢ൘ᤋ㛑䈤᰾ҖĀㅜг㢲 ޜਨ⋫⨶

о⤜・ᙗ/ഋǃਁ㹼Ӫ䜘᧗ࡦᛵߥ/˄а˅ޣ㚄ᯩԓ᭦ԓԈᛵߥā䘋㹼Ҷ

ᣛ䵢 

5 њӪ䍴䠁ઘ䖜 ညᮼоẵඖѻ䰤ⲴњӪ䍴䠁ઘ䖜 

6 
ညᮼᴯẵඖоਁ㹼

Ӫُ䍴䠁 

ਁ㹼Ӫᐢᮤ᭩ˈᐢ൘ᤋ㛑䈤᰾ҖѻĀㅜг㢲  ޜਨ⋫⨶о⤜・ᙗ/ॱǃޣ㚄

Ӕ᱃/˄й˅ਁڦᙗޣ㚄Ӕ᱃һ亩āԕ৺ㅜа䖞䰞䈒࠭എ༽ѻĀ6.ޣҾޣ㚄

ᯩӔ᱃઼䍴䠁ᖰᶕāѝ䈤᰾ᒦᣛ䵢 

7 㛑ᵳ䖜䇙Ⅾ 

2016 ᒤ 1 ᴸㅜй⅑㛑ᵳ䖜䇙ˈẵඖሶަᤱᴹⲴ 3%㛑ᵳ䖜䇙㔉ညᮼˈሩᓄ

Ⲵ䖜䇙ԧṬѪ 306.83 зݳˈညᮼⲴਇ䇙ⅮѪੁ䱸ⲴُⅮˈᒦ㓖ᇊкᐲਾ

ᖂ䘈Ǆᐢ൘ਁ㹼؍㦀ᐕᣕѻĀㅜҼ㢲  亩ⴞᆈ൘Ⲵ䰞仈৺ަ䀓ߣᛵߥ/

˄Ҽ˅শ⅑䍴৺㛑ᵳ䖜䇙Ⅾ亩ᇎ䱵᭟ԈṨḕāѝ䈤᰾ 

8 ᑨᐎཙ⾴ 䍩⭘ᣕ䬰 

ഐညᮼᴮ䮯ᵏԫ㙼Ҿᑨᐎཙ⾴ˈሩᑨᐎཙ⾴ᛵߥ䖳Ѫ⟏ᚹˈަҾਁ㹼Ӫԫ

㙼ᵏ䰤ӽ൘ᑨᐎཙ⾴ެ㙼࣎⨶ޣъ࣑ˈഐ↔ਁ⭏佀侞ᐞㅹ䍩⭘ˈ㌫ᣕ

䬰Ⅾ 

⌘˖ညᮼоẵඖⲴ䍴䠁ᖰᶕ䲔к䘠һ亩ཆˈ䘈ᆈ൘⭡ညᮼԓẵඖ䍝Ҡ⨶䍒ӗ૱ˈਸ䇑

180 зݳˈᒦᐢޘ䜘䍾എǄ 

ķк䘠ㅜ 1 亩ညᮼо䱸ѻ䰤ⲴњӪ䍴䠁ઘ䖜ُ䍧㹼Ѫ䠁仍ާփྲл˖ 

অս˖зݳ 

ᰦ䰤 ᵏࡍ։仍 ᵜᵏُޕᵜ䠁 ᵜᵏᖂ䘈ᵜ䠁 ᵏᵛ։仍 

2017 ᒤᓖ 410.00 415.00 395.00 430.00 

2018 ᒤᓖ 430.00 426.00 486.00 370.00 

2019 ᒤᓖ 370.00 376.40 746.40 - 

2020 ᒤ 1-9 ᴸ - 266.00 229.00 37.00 

⌘˖ᵏ䰤㍟䇑᭟Ԉ࡙ 192.81 зݳǄ 

2017 ᒤᓖ-2020 ᒤ 9 ᴸ ည̍ᮼᨀُⅮⲴ䍴䠁ᶕⓀѫ㾱㌫ަ㠚ᴹ䍴䠁৺ُⅮˈ

ަѝ㠚ᴹ䍴䠁ᵏ䰤࡛࠶㓖Ѫ 20 зݳǃ117 зݳǃ55 з઼ݳ 100 зݳˈަ։Ѫ

ُⅮǄ㠚ᣕᵏࡍ㠣 2020 ᒤ 9 ᴸ 30 ᰕˈ䱸ੁޡညᮼُⅮ㓖 1,483.40 зݳˈᖂ

䘈ُⅮ㓖 1,856.40 зݳˈቊ։㓖 37 зݳᲲᵚᖂ䘈Ǆ 

ĸк䘠ㅜ 2 亩࣎⨶ъ࣑䍩⭘ˈਸ䇑䠁仍㓖 15 зݳǄ 

Ĺк䘠ㅜ 3 亩ਁ᭮ᣕ䞜ˈਸ䇑䠁仍㓖 208 зݳˈሩᓄᡰᵏ䰤Ѫ 2015-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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ᒤᓖǄ 

ĺк䘠ㅜ 4 亩ˈẵඖ䙊䗷њӪੁညᮼਁ᭮䜘࠶ᐕ䍴㯚䞜 19.50 зݳˈਁ㹼

ӪᐢҾ 2019 ᒤ㿴㤳њӪһ亩ᒦ↓ᑨޕ䍖Ǆ 

Ļк䘠ㅜ 5 亩ˈညᮼоẵඖѻ䰤ⲴњӪ䍴䠁ઘ䖜ُ䍧㹼Ѫ䠁仍ާփྲл˖ 

অս˖зݳ 

ᰦ䰤 ᵏࡍ։仍 ᵜᵏُޕᵜ䠁 ᵜᵏᖂ䘈ᵜ䠁 ᵏᵛ։仍 

2017 ᒤᓖ 94.77 201.65 299.22 -2.80 

2018 ᒤᓖ -2.80 29.00 32.50 -6.30 

2019 ᒤᓖ -6.30 10.50 4.20 - 

ᣕᵏ ẵ̍ඖоညᮼҾ 2017 ᒤᓖ㠣 2019 ᒤᓖᆈ൘њӪ䍴䠁ઘ䖜ُ䍧 䠁̍

仍䖳ሿˈৼᯩᐢҾ 2019 ᒤ㔃Ǆ 

ļк䘠ㅜ 6 亩ˈ⎹৺䠁仍ਸ䇑 481 зݳˈҾ 2017 ᒤ 4 ᴸᐢᖂ䘈ˈᒦ൘ᤋ㛑

䈤᰾Җ઼ㅜа⅑䰞䈒࠭എ༽ѝ䘋㹼Ҷᣛ䵢Ǆ 

Ľк䘠ㅜ 7 亩ˈညᮼӾ䱸༴ُޕ 306.83 зݳˈਾ䖜㔉ẵඖѪ㛑ᵳ䖜䇙

ⅮǄ 

ľк䘠ㅜ 8 亩ˈᣕ䬰䍩⭘䠁仍ਸ䇑㓖 47.31 зݳǄ 

˄2˅ઘ⏋ 

ઘ⏋Ҿ 2011 ᒤ 9 ᴸޕ㙼ᑨᐎཙ⾴ᒦᣵԫ㹼᭯ᙫⴁˈҾ 2019 ᒤ 10 ᴸሶࣣࣘ

⽪㌫䖜㠣ᑨᐎཙ⾴ᱮޣ ᣕ̍ᵏᴮҾ 2017 ᒤ 1 ᴸ㠣 2019 ᒤ 1 ᴸᵏ䰤ެ㙼㣿ᐎ

ཙ⾴Ⲵ⌅࣑亮䰞ˈо䱸Ѫབྷᆖ਼ᆖޣ㌫Ǆ 

ઘ⏋оਁ㹼Ӫᇎ䱵᧗ࡦӪ৺ަѫ㾱䘁ӢᣕᵏⲴ䍴䠁ᖰᶕѫփѫ㾱Ѫ

ẵඖǃ䱸ˈᒦоᑨᐎཙ⾴ᆈ൘䍴䠁ᖰᶕˈާփࡇ⽪ྲл˖ 

ᒿਧ ሩᯩ ѫ㾱Ⅾ亩ᙗ䍘 ਸ⨶ᙗ᷀࠶ 

1 ẵඖ 
Ҿਁ㹼Ӫԫ㙼ᵏ䰤Ⲵ䜘࠶

ᐕ䍴㯚䞜⭡њӪਁ᭮ 

ઘ⏋Ҿਁ㹼Ӫԫ㙼ᵏ䰤Ⲵ䜘࠶ᐕ䍴㯚䞜ˈ䈕䍖ཆњӪ

һ亩ᐢҾ 2019 ᒤᓅ㿴㤳⨶ᒦ㓣ޕ䍖Ṩ㇇ˈњ

Ӫһ亩ᐢ൘ᤋ㛑䈤᰾ҖĀㅜг㢲 ޜਨ⋫⨶о⤜・

ᙗ/ഋǃਁ㹼Ӫ䜘᧗ࡦᛵߥ/˄а˅ޣ㚄ᯩԓ᭦ԓ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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ᛵߥā䘋㹼Ҷᣛ䵢 

 䇱䠁؍ُ 2
2019 ᒤ 4 ᴸˈઘ⏋ሶُޕẵඖⅮ亩䖜ُ㔉䱸ˈ⭘Ҿ

䱸ᇦ᯿ԱъԈᇒᡧ؍䇱䠁 

3 

䱸 

њӪ䍴䠁ઘ䖜 

ഐ䱸оઘ⏋Ѫ਼ᆖޣ㌫фޡһཊᒤˈ䱸ᆈ൘䍴䠁

ઘ䖜䴰≲ᰦˈઘ⏋ԕަ㠚ᴹ䍴䠁઼ُⅮᨀѤᰦઘ䖜

ᒦ᭦ਆ࡙ 

4 ᑨᐎཙ⾴㯚䞜ǃъ࣑䍩⭘ 
ઘ⏋൘ᑨᐎཙ⾴ԫ㙼ˈ㌫ 2017 ᒤਁ᭮Ⲵ྆䠁৺ԓ࣎

ъ࣑䍩⭘ 

5 

ᑨᐎཙ⾴ 

ᵚ㔃Ⲵᣕ䬰䍩⭘ ઘ⏋Ҿᑨᐎཙ⾴㙼ࡽᵚ㔃ⲴⅮ亩䙀↕㔃㇇ 

6 ᑞԆӪԓ㕤⽮؍ 
ઘ⏋ᑞࣙᐢ㙼նᵚ䖜〫⽮ޣ؍㌫Ⲵᴻ৻ԓ㕤⽮؍

䍩⭘а⅑ 

⌘˖ઘ⏋о䱸Ⲵ䍴䠁ᖰᶕ䲔к䘠һ亩ཆˈ䘈ᆈ൘ԓҠ⢙૱ǃԓԈ㔝䍩ㅹ䴦ᮓᛵᖒǄ 

ķк䘠ㅜ 1 亩ˈ⎹৺䠁仍 19.16 зݳˈਁ㹼ӪᐢҾ 2019 ᒤ㿴㤳њӪһ亩

ᰦ㓣ޕ䍖Ṩ㇇Ǆ 

ĸк䘠ㅜ 2 亩ˈ⎹৺䠁仍 25 зݳǄ 

Ĺк䘠ㅜ 3 亩ˈઘ⏋о䱸ѻ䰤ⲴњӪ䍴䠁ઘ䖜ُ䍧㹼Ѫ䠁仍ާփྲл˖ 

অս˖зݳ 

ᰦ䰤 ᵏࡍ։仍 ᵜᵏُޕᵜ䠁 ᵜᵏᖂ䘈ᵜ䠁 ᵏᵛ։仍 

2017 ᒤᓖ 30.00 20.00 20.00 30.00 

2018 ᒤᓖ 30.00 2,251.88  211.31  2,070.57 

2019 ᒤᓖ 2,070.57 348.96  417.26  2,002.27 

2020 ᒤ 1-9 ᴸ 2,002.27 632.28   83.55   2,550.00 

⌘˖ᵏ䰤㍟䇑᭟Ԉ࡙ 24.29 зݳˈ᭟Ԉ࡙䠁仍䖳ሿ㌫ѫ㾱ُⅮ㓖ᇊѪ਼࡙ᵜ䠁а

⅑ᙗ㔃Ǆ 

2017 ᒤᓖ-2020 ᒤ 9 ᴸ ઘ̍⏋ᨀُⅮⲴ䍴䠁ᶕⓀѫ㾱㌫ަ㠚ᴹ䍴䠁৺࡙⭘

ަњӪ઼ᇦᓝӪ㜹ޣ㌫ራⲴُⅮˈަ ѝ㠚ᴹ䍴䠁㓖࡛࠶Ѫ 20 зݳǃ57.29 зݳǃ

39.20 з઼ݳ 0 зݳˈަ։ѪُⅮǄ䱸ޕⲴ䍴䠁ѫ㾱⭘Ҿᑨᐎཙ⾴ˈަѝ㓖

2,000 зݳ⭘Ҿᑨᐎཙ⾴ᴯަᆀޜਨᒯᐎཙ⾴ᖂ䘈ሩਁ㹼ӪⲴ⅐Ⅾˈ䈕⅐Ⅾһ亩

ਁ㹼Ӫᐢ൘ᤋ㛑䈤᰾ѝĀㅜг㢲  ޜਨ⋫⨶о⤜・ᙗāѻĀॱǃޣ㚄Ӕ᱃āѻĀ˄ ഋ˅

оޣ㚄ᯩᓄ᭦ᓄԈᛵߥā䘋㹼Ҷᣛ䵢ˈᒯᐎཙ⾴൘ 2017 ᒤᵛሩਁ㹼ӪⲴ⅐Ⅾ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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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8.47 зݳǄ㠣 2020 ᒤ 9 ᴸᵛˈ䱸ቊᴹ㓖 2,550.00 зݳᵚᖂ䘈ˈަѝ 2,000

з᤹ݳ➗䇑ࡂҾ 2021 ᒤᖂ䘈ˈ䈕䍴䠁ᨀᯩѪ㠚❦Ӫǃާ༷䍴䠁ᇎ࣋ˈоਁ㹼

ӪᰐޣǄ 

ĺк䘠ㅜ 4 亩ˈ㌫ 2017 ᒤ䱸ੁઘ⏋ਁ᭮Ⲵᑨᐎཙ⾴྆䠁৺Ѫᑨᐎཙ⾴ԓ

Ⲵ䍩⭘ˈަѝ྆䠁䠁仍Ѫ࣑ъ࣎ 3 зݳǃԓ࣎䍩⭘Ѫ 3 зݳǄ 

Ļк䘠ㅜ 5 亩 ㌫̍ઘ⏋൘ᑨᐎཙ⾴ᱮ⽪㛑ᵳ䖜䇙ਾˈަ Ҿᑨᐎཙ⾴㙼ࡽᵚ

㔃ᣕ䬰䍩⭘ˈ䠁仍ਸ䇑㓖 14.44 зݳǄ 

ļк䘠ㅜ 6 亩 ㌫̍ઘ⏋ᑞࣙӾᑨᐎཙ⾴ᐢ㙼նᵚ䖜〫⽮ޣ؍㌫Ⲵᴻ৻ԓ㕤

䍩⭘а⅑ˈ䍩⭘Ѫ؍⽮ 4,784  Ǆݳ

˄3˅䜁ڕ 

䜁ڕоਁ㹼Ӫᇎ䱵᧗ࡦӪ৺ަѫ㾱䘁ӢᣕᵏⲴ䍴䠁ᖰᶕѫփѪ䱸 ㌫̍

2017 ᒤᑨᐎཙ⾴ਁ᭮Ⲵ྆䠁ˈ⭡䱸᭮ਁˈ䠁仍ਸ䇑 9 зݳǄ 

˄4˅ᑨᐎཙ⾴ᱮ⽪ 

ᑨᐎཙ⾴ᱮ⽪䖜䇙ਾоਁ㹼Ӫᇎ䱵᧗ࡦӪ৺ަѫ㾱䘁ӢᣕᵏⲴ䍴䠁

ᖰᶕѫփѫ㾱Ѫ䱸ǃࡈѭ⩤˄䱸ѻ˅̍ ᒦоᑨᐎཙ⾴ǃ䱸ᇦ᯿ަԆԱъ

ᆈ൘䍴䠁ᖰᶕˈާփࡇ⽪ྲл˖ 

ᒿਧ ሩᯩ ѫ㾱Ⅾ亩ᙗ䍘 ਸ⨶ᙗ᷀࠶ 

1 

䱸 

ѭࡈ˄

⩤˅ 

ᖂ䘈䖖䍧 

ᑨᐎཙ⾴ᱮ⽪ሩཆ䖜䇙ѻࡽ䱸Ѫ⌅ᇊԓ㺘Ӫˈᑨᐎཙ⾴ᱮ

⽪䍝㖞҈⭘䖖а䖶ᒦ⭡䱸৺ަ䝽࣎ڦ⨶᤹䘈䍧˗ᑨᐎཙ

⾴ᱮ⽪ሩཆ䖜䇙ਾˈഐ䖖䖶䘈Ⅾᯩᔿᰐ⌅ਈᴤˈӽ⭡䱸৺

ަ䝽ڦᖂ䘈䍧Ⅾˈᑨᐎཙ⾴ᱮ⽪ሶᓄⅮ亩᭟Ԉ㔉䱸৺ަ

䝽ڦˈоਁ㹼Ӫ㓿㩕઼ъ࣑ᰐޣˈнҾᴯਁ㹼Ӫᣵᡀᵜ

䍩⭘ 

2 䍴䠁ઘ䖜 

ᑨᐎཙ⾴ᱮ⽪䖜䇙ࡽˈ䱸Ѫަ⌅ᇊԓ㺘ӪˈᒦѪԱъ⭏ӗ

㓿㩕ᨀ䍴䠁ઘ䖜˗ᑨᐎཙ⾴ᱮ⽪䖜䇙ਾˈ䱸оᑨᐎཙ⾴

ᱮ⽪ѻ䰤㔃Ҷ䍴䠁ᖰᶕˈоਁ㹼Ӫ㓿㩕઼ъ࣑ᰐޣˈн

Ҿᴯਁ㹼Ӫᣵᡀᵜ䍩⭘ 

3 ᑨᐎཙ⾴ Ԉ䍗⢙⅐Ⅾ ഐᑨᐎཙ⾴ᱮ⽪᧕Ҷᑨᐎཙ⾴Ⲵ㛼ݹ⁑㓴ъ࣑ ൘̍ 2019 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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ᒿਧ ሩᯩ ѫ㾱Ⅾ亩ᙗ䍘 ਸ⨶ᙗ᷀࠶ 

8 ᴸ䇴ՠ䖜䇙ᰦ⛩ 䍖̍䶒ᆈ൘ഐӾᑨᐎཙ⾴䍝Ҡᆈ䍗ᖒᡀⲴᓄ

ԈⅮ㓖 1,500 зݳˈਾ㔝᤹ᵏᖂ䘈ˈާᴹⵏᇎъ࣑㛼Ჟˈоਁ

㹼Ӫ㓿㩕઼ъ࣑ᰐޣˈнҾᴯਁ㹼Ӫᣵᡀᵜ䍩⭘ 

4 

൏ൠলᡯ』䍱

䍩ǃ⢙ъ䍩ǃ

≤⭥䍩 

ᑨᐎཙ⾴ᱮ⽪䖜䇙ਾˈ』⭘ᑨᐎཙ⾴Ⲵ൏ൠলᡯˈ᤹ᵏ᭟Ԉ

ޣ䍩⭘ˈоਁ㹼Ӫ㓿㩕઼ъ࣑ᰐޣˈнҾᴯਁ㹼Ӫᣵ

ᡀᵜ䍩⭘ 

5 

ᑨᐎཙ⾴

৺䱸ᇦ

᯿ަԆԱ

ъ 

Ѥᰦઘ䖜 

ഐᑨᐎཙ⾴ᱮ⽪ᵚ㔃ሩᑨᐎཙ⾴ⲴᓄԈⅮ亩ˈഐ↔൘ᑨᐎ

ཙ⾴৺䱸ᇦ᯿ަᆳԱъᆈ൘Ѥᰦ䍴䠁ઘ䖜䴰≲ᰦˈՊҸԕ

⸝ᵏઘ䖜ᑞࣙˈоਁ㹼Ӫ㓿㩕઼ъ࣑ᰐޣˈнҾᴯਁ㹼Ӫ

ᣵᡀᵜ䍩⭘ 

ķк䘠ㅜ 1 亩ˈᣕᵏ䠁仍ਸ䇑㓖 58.53 зݳǄ 

ĸк䘠ㅜ 2 亩ˈᑨᐎཙ⾴ᱮ⽪䖜䇙ࡽ˄ণ 2019 ᒤ 10 ᴸ 31 ᰕ˅о䱸ѻ䰤

Ⲵઘ䖜։仍Ѫ 16.76 зݳˈⅮ亩ᐢҾ 2019 ᒤ 11 ᴸ㔃Ǆ 

Ĺк䘠ㅜ 3ǃ4 亩ˈᑨᐎཙ⾴ᱮ⽪䖜䇙ᰦ⛩ሩᑨᐎཙ⾴Ⲵ⅐Ⅾ㓖Ѫ 1,500 з

ᡚ㠣ˈݳ 2020 ᒤ 9 ᴸᵛቊ⅐㓖 300 зݳ˗ਖ⇿ᴸ᭟Ԉᡯ』ǃ≤⭥઼⢙ъㅹ䍩⭘

㓖 20 зݳǄ 

ĺк䘠ㅜ 5 亩ˈҾᑨᐎཙ⾴ᱮ⽪ሩཆ䖜䇙ਾˈਁ⭏仍㓖Ѫ 800 зݳˈ൷Ѫᖃ

ᴸ઼ޕᖂ䘈ˈਁ ⭏䠁仍൷൘ᑨᐎཙ⾴ᱮ⽪൘ᖃᰦᰦ⛩ሩᑨᐎཙ⾴Ⲵ⅐Ⅾ䠁仍㤳

തѻǄ 

㔬кᡰ䘠ˈк䘠ᯩ䰤䍴䠁ᖰᶕ൷ާᴹਸ⨶ᙗˈညᮼǃઘ⏋ǃ䜁ڕ৺ᑨᐎཙ

⾴ᱮ⽪оਁ㹼Ӫǃਁ 㹼Ӫᇎ䱵᧗ࡦӪ৺ަѫ㾱䘁Ӣѻ䰤ᣕᵏнᆈ൘ᔲᑨ䍴

䠁ᖰᶕˈҾਁ㹼Ӫᡀᵜ䍩⭘Ⲵᐢ㓣ਁޕ㹼ӪṨ㇇˗ညᮼǃઘ⏋ᨀُⅮⲴ䍴䠁

ᶕⓀᲠˈ䱸ޕُ䍴䠁ਾⲴ৫ੁᲠǄ 

2ǃᰐ䭑ݶਹ↓ਸਇ䇙ᑨᐎཙ⾴ᱮ⽪Ⲵ䍴䠁ᶕⓀᛵߥˈᒦቡᑨᐎཙ⾴ᱮ⽪㛑

ᵳᱟⵏᇎ䖜䇙ǃᱟᆈ൘㛑ᵳԓᤱˈᱟᆈ൘ᑨᐎཙ⾴ᱮ⽪Ѫਁ㹼Ӫᣵᡀ

ᵜ䍩⭘ǃփཆ䍴䠁ᗚ⧟ᡆަԆᔲᑨᛵᖒ 

˄1˅ᰐ䭑ݶਹ↓ਸਇ䇙ᑨᐎཙ⾴ᱮ⽪Ⲵ䍴䠁ᶕⓀᛵߥˈᒦቡᑨᐎཙ⾴ᱮ⽪

㛑ᵳᱟⵏᇎ䖜䇙ǃᱟᆈ൘㛑ᵳ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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㓿ḕ䰵ညᮼǃઘ⏋ǃ䜁ڕ৺ަ㠚䝽ڦǃᰐ䭑ݶਹ↓ਸǃᑨᐎཙ⾴ᱮ⽪㠚ᣕ

ᵏࡍ㠣 2020 ᒤ 9 ᴸ 30 ᰕⲴ䬦㹼⍱≤ˈᒦሩᯩޣ䘋㹼䇯䈸⺞䇔ˈ㓿Ṩḕˈᰐ

䭑ݶਹ↓ਸਇ䇙ᑨᐎཙ⾴ᱮ⽪Ⲵ䍴䠁൷ᶕⓀҾညᮼǃઘ⏋઼䜁ڕⲴࠪ䍴 䘠й̍ࡽ

ӪⲴ䍴䠁ᶕⓀवᤜ㠚ᴹ〟㍟䍴䠁৺ُⅮˈަѝညᮼⲴ䍴䠁ᶕⓀѫ㾱Ѫ㠚ᴹ䍴䠁ǃ

ቁ䜘࠶ᶕⓀҾ୶ъ䍧Ⅾ઼Ӣᡊᴻ৻ُⅮˈઘ⏋ǃ䜁ڕⲴ䍴䠁ᶕⓀѪ㠚ᴹ䍴䠁Ǆည

ᮼǃઘ⏋ǃ䜁ڕ⭘Ҿࠪ䍴ᰐ䭑ݶਹ↓ਸⲴⅮ亩ѝнᆈ൘ᶕⓀҾਁ㹼Ӫᇎ䱵᧗ࡦӪ

৺ަѫ㾱䘁ӢⲴᛵᖒǄ 

㔬кᡰ䘠ˈᴥ ᡰᖻᐸ䇔Ѫ ᰐ̍䭑ݶਹ↓ਸਇ䇙ᑨᐎཙ⾴ᱮ⽪㛑ᵳѪⵏᇎ䖜䇙ǃ

нᆈ൘㛑ᵳԓᤱǄ 

˄2˅ᱟᆈ൘ᑨᐎཙ⾴ᱮ⽪Ѫਁ㹼Ӫᣵᡀᵜ䍩⭘ǃփཆ䍴䠁ᗚ⧟ᡆަԆ

ᔲᑨᛵᖒ 

㓿Ṩḕ ᑨ̍ᐎཙ⾴ᱮ⽪оਁ㹼Ӫѻ䰤нᆈ൘䍴䠁ᖰᶕ о̠ਁ㹼Ӫ䶎䟽ਐⲴᇒ

ᡧᓄ୶ѻ䰤нᆈ൘䍴䠁ᖰᶕ˗оਁ㹼Ӫ䟽ਐ䜘࠶Ⲵᇒᡧᓄ୶Ӕ᱃䠁仍䖳ሿǃ

䍴䠁ᖰᶕާᴹⵏᇎӔ᱃㛼Ჟ᭟᫁৺ਸ⨶ᙗǄᑨᐎཙ⾴ᱮ⽪нᆈ൘Ѫਁ㹼Ӫᣵᡀ

ᵜ䍩⭘ǃփཆ䍴䠁ᗚ⧟ᡆަԆᔲᑨᛵᖒǄ 

˄ഋ˅Ṩḕ〻ᒿ઼Ṩḕ㿱 

1ǃᵜᡰᖻᐸን㹼ҶྲлṨḕ〻ᒿ˖ 

˄1˅㧧ਆҶᑨᐎཙ⾴ᱮ⽪ 2017 ᒤǃ2018 ᒤǃ2019 ᒤ৺ 2020 ᒤ 1-9 ᴸ䍒࣑

ᣕ㺘˄ᵚ㓿ᇑ䇑˅̠  

˄2˅㧧ਆᒦḕ䰵Ҷညᮼǃઘ⏋ǃ䜁ڕ৺ަ䝽ڦ㠚ᣕᵏࡍ㠣 2020 ᒤ 10 ᴸ

31 ᰕⲴ䬦㹼⍱≤ԕ৺ࠪާⲴᐢᆼᮤᨀ䬦㹼⍱≤Ⲵ䈪˗ 

˄3˅ѝӻᵪᶴҾᑨᐎཙ⾴ᱮ⽪ޜ࣎傫ൠ⧠൪ḕ䰵Ҷަ䬦㹼ᔰᡧঅǃᡰᴹ

䬦㹼䍖ᡧ㠚ᣕᵏࡍ㠣ᣕᵏᵛⲴ䬦㹼⍱≤ԕ৺䬦㹼ᰕ䇠䍖 ᒦ̍䪸ሩ䟽⛩⍱≤䇠

ᖅḕ䰵ҶޣՊ䇑ࠝ䇱˗ 

˄4 ḕ˅䰵Ҷᑨᐎཙ⾴㠚ᣕᵏࡍ㠣 2020 ᒤ 10 ᴸ 31 ᰕⲴ䬦㹼⍱≤৺䬦㹼ᰕ

䇠䍖ˈᒦḕ䰵Ҷ䟽⛩⍱≤⎹৺ⲴՊ䇑ࠝ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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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ḕ䰵Ҷਁ㹼Ӫǃ䱸ǃᑨᐎཙ⾴㠚ᣕᵏࡍ㠣 2020 ᒤ 10 ᴸ 31 ᰕⲴ䬦

㹼⍱≤৺䬦㹼ᰕ䇠䍖˗ 

˄6˅䪸ሩညᮼǃઘ⏋ǃ䜁ڕ৺ަ㠚䝽ڦⲴ⍱≤ˈṨḕᴹᰐоਁ㹼Ӫǃਁ

㹼Ӫᇎ䱵᧗ࡦӪ৺ަѫ㾱䘁Ӣǃᑨᐎཙ⾴ᆈ൘䍴䠁ᖰᶕⲴᛵᖒ ᒦ̍ሩᆈ൘Ⲵᖰ

ᶕһ亩㾱≲ࡽ䘠㠚❦ӪሩӔ᱃ሩᯩ䓛ԭǃӔ᱃㛼Ჟ䘋㹼䈤᰾˗ 

˄7˅䪸ሩᑨᐎཙ⾴ᱮ⽪⍱≤ˈṨḕަ⍱≤ѝᴹᰐоਁ㹼Ӫǃਁ㹼Ӫᇎ䱵᧗

ᓄ୶ᆈ൘ᖰᶕˈᒦሩᆈ൘ⲴӪ৺ަѫ㾱䘁Ӣǃᑨᐎཙ⾴ԕ৺ਁ㹼Ӫᇒᡧǃࡦ

ᖰᶕһ亩䘋㹼䘋а↕㩭ᇎ˗ሩҾަоਁ㹼Ӫ䟽ਐⲴᇒᡧǃᓄ୶ˈᣭḕҶޣਸ

਼ǃ䇒অǃਁ⾘ㅹؑሩӔ᱃ⵏᇎᙗ䘋㹼傼䇱˗ 

˄8˅ḕ䰵Ҷݶਹ↓ਸ㠚䇮・ԕᶕ㠣 2020 ᒤ 10 ᴸ 31 ᰕⲴ䬦㹼⍱≤˗ 

˄9˅ሩᰐ䭑ݶਹ↓ਸ˄ညᮼ ǃ˅ઘ⏋ǃ䜁ڕ䘋㹼䇯䈸⺞䇔ˈᒦḕ䰵Ҷᰐ䭑ݶ

ਹ↓ਸ઼㛑ьᣅ䍴Ⅾ᭟Ԉഎঅ˗ 

˄10˅ḕ䰵Ҷཙ⾴ᱮ⽪䖜䇙ᰦⲴ䍴ӗ䇴ՠᣕ˗ 

˄11˅ਆᗇҶ䱸ާࠪⲴоညᮼǃઘ⏋ѻ䰤Ⲵ䍴䠁ُ᰾㓶㺘˗ᯩሩُ

䍴䠁ᶕⓀ઼⭘䙄Ҹԕ⺞䇔Ⲵ᮷Ԧ˗ 

˄12˅ḕ䰵Ҷᣕᵏ䱸ᇦ᯿ԱъⲴ䬦㹼⍱≤˗ 

˄13 㧧˅ਆҶਁ㹼Ӫᣕᵏਸ䇑Ӕ᱃䠁仍䎵䗷 100 зݳⲴᇒᡧǃᓄ୶অˈ

ԕ৺ަѫ㾱㓿࣎Ӫઈ˗ 

˄14 ൘˅䙀ㅄḕ䰵ਁ㹼Ӫᇎ䱵᧗ࡦӪǃ㪓ⴁ儈৺ަѫ㾱䘁Ӣ䬦㹼⍱≤઼䱸

≥ⲴԱъ䬦㹼⍱ࡦᇦ᯿᧗ ԕ̍৺ညᮼǃઘ⏋ǃ䜁ڕ৺ަ䝽ڦ䬦㹼⍱≤Ⲵสкˈ

䘹ਆঅㅄ᭟ࠪ 5 зݳԕкⲴ㠚❦ӪӔ᱃ሩᯩоѫ㾱ᇒᡧǃᓄ୶Ⲵѫ㾱㓿࣎Ӫઈ

䘋㹼ሩ∄Ǆ 

2ǃṨḕ㿱 

㓿Ṩḕˈᵜᡰᖻᐸ䇔Ѫ˖ 

˄1˅ညᮼо䱸ѻ䰤Ⲵ䍴䠁ᖰᶕѫ㾱㌫䱸৺ᑨᐎཙ⾴㓿㩕䴰㾱ਁ⭏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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䍧ᖰᶕԕ৺䱸ԓᑨᐎཙ⾴ਁ᭮Ⲵъ࣑䍩⭘ǃᣕ䞜ˈоਁ㹼Ӫ㓿㩕઼ъ࣑ᰐޣˈ

ҏнҾᴯਁ㹼Ӫᣵᡀᵜ䍩⭘ⲴᛵᖒǄ 

˄2˅ઘ⏋о䱸ѻ䰤Ⲵ䍴䠁ᖰᶕѫ㾱㌫䱸৺ᑨᐎཙ⾴㓿㩕䴰㾱ਁ⭏Ⲵُ

䍧ᖰᶕǃᑨᐎཙ⾴྆䠁৺ъ࣑䍩ㅹˈަ ѝ䜘࠶Ⅾ亩⭘Ҿᑨᐎཙ⾴ԓᆀޜਨᒯᐎཙ

⾴ᖂ䘈ሩਁ㹼ӪⲴ⅐ⅮˈнҾᴯਁ㹼Ӫᣵᡀᵜ䍩⭘ⲴᛵᖒǄ 

˄3˅ညᮼǃઘ⏋оẵඖѻ䰤Ⲵ䍴䠁ᖰᶕѫ㾱㌫Ҿਁ㹼Ӫԫ㙼ᵏ䰤ⲴњӪ

᭟Ԉᐕ䍴㯚䞜ˈ䈕њӪһ亩ᐢҾ 2019 ᒤᓅ㿴㤳⨶ᒦ㓣ޕ䍖Ṩ㇇ˈޣ䍩

⭘ᐢփ⧠൘ਁ㹼Ӫᡀᵜ䍩⭘ѻѝǄ䲔↔ѻཆ ည̍ᮼоẵඖⲴ䍴䠁ᖰᶕ䘈वᤜ㛑ᵳ

䖜䇙ⅮǃԓҠ⨶䍒ӗ૱һ亩˗ညᮼ઼ઘ⏋оẵඖⲴ䍴䠁ᖰᶕ䘈वᤜઘ䖜ُ䍧ˈо

ਁ㹼Ӫ㓿㩕઼ъ࣑ᰐޣˈҏнҾᴯਁ㹼Ӫᣵᡀᵜ䍩⭘ⲴᛵᖒǄ 

˄4˅ညᮼҾਁ㹼Ӫԫ㙼ᵏ䰤⭡ਁ㹼Ӫࠪ䍴䠁㔉ညᮼਾӔҾẵඖ֯⭘һ亩

ᐢ൘ޣ㚄Ӕ᱃ѝᣛ䵢ᒦф䘋㹼Ҷ㿴㤳Ǆ 

˄5˅ညᮼоẵඖѻ䰤ᴮᆈ൘ُ䍧ᙗ䍘Ⲵ䍴䠁ᖰᶕˈৼᯩᐢ㔃ˈнҾᴯ

ਁ㹼Ӫᣵᡀᵜ䍩⭘ⲴᛵᖒǄ 

˄6 ည˅ᮼоᑨᐎཙ⾴ѻ䰤Ⲵ䍴䠁ᖰᶕѫ㾱㌫ഐညᮼᴮ䮯ᵏԫ㙼Ҿᑨᐎཙ⾴ˈ

ሩᑨᐎཙ⾴ᛵߥ䖳Ѫ⟏ᚹˈަ Ҿਁ㹼Ӫԫ㙼ᵏ䰤ӽ൘ᑨᐎཙ⾴ެ㙼 ഐ̍↔ਁ⭏ъ

 нҾᴯਁ㹼Ӫᣵᡀᵜ䍩⭘ⲴᛵᖒǄˈޣ䍩⭘઼ᣕ䬰ˈоਁ㹼Ӫ㓿㩕ᰐ࣑

˄7 䜁˅ڕо䱸Ⲵ䍴䠁ᖰᶕѫ㾱㌫ 2017 ᒤᑨᐎཙ⾴ਁ᭮Ⲵ྆䠁 ᒦ̍⭡䱸

ԓѪ᭟Ԉˈоਁ㹼Ӫ㓿㩕઼ъ࣑ᰐޣǄ 

˄8˅ᑨᐎཙ⾴ᱮ⽪о䱸৺ަ䝽ڦѻ䰤Ⲵ䍴䠁ᖰᶕˈѫ㾱㌫䱸ᴮѪަ⌅

ᇊԓ㺘Ӫ ৼ̍ᯩѻ䰤ᆈ൘ᖂ䘈䖖䍧઼䍴䠁ઘ䖜 ൷̍ާᴹⵏᇎਸ⨶Ⲵ䓛ԭ઼ъ࣑㛼

Ჟˈоਁ㹼Ӫ㓿㩕઼ъ࣑ᰐޣǄ 

˄9˅ᑨᐎཙ⾴ᱮ⽪ᴮѪᑨᐎཙ⾴Ⲵᆀޜਨˈ൘䇴ՠ䖜䇙ᰦ⛩ˈᑨᐎཙ⾴ᱮ

⽪䍖䶒ᆈ൘Ӿᑨᐎཙ⾴䍝ҠⲴᆈ䍗઼ᓄԈᑨᐎཙ⾴Ⲵ䍗Ⅾ䴰᤹ᵏᖂ䘈 ↔̠ཆ ഐ̍

ᑨᐎཙ⾴ᱮ⽪䖜䇙ਾ⤜・㓿㩕Ⲵ䴰㾱 ᑨ̍ᐎཙ⾴ᱮ⽪』⭘ᑨᐎཙ⾴ⲴলᡯǄഐ↔

ᑨᐎཙ⾴ᱮ⽪䖜䇙ਾоᑨᐎཙ⾴ѻ䰤ᆈ൘Ⲵ䍴䠁ᖰᶕѫ㾱㌫᭟ԈᓄԈ䍖Ⅾǃ൏ൠ

লᡯ』䍱䍩ǃ⢙ъ䍩ǃ≤⭥䍩ㅹޣ䍩⭘ к̍䘠䍴䠁ᖰᶕ൷ާᴹⵏᇎⲴъ࣑㛼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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ᑨᐎཙ⾴ᱮ⽪ሩཆ䖜䇙ਾо䱸ᇦ᯿Աъѻ䰤Ⲵ䍴䠁ᖰᶕ㌫ᨀѤᰦ䍴䠁ઘ䖜ˈ

ᑨᐎཙ⾴ᱮ⽪ሩཆ䖜䇙ਾо䱸ᇦ᯿Աъѻ䰤Ⲵ䍴䠁ᖰᶕ㌫൘ᵚگᆼ∅ሩᑨ

ᐎཙ⾴٪࣑ᛵߥлⲴᨀѤᰦ䍴䠁ઘ䖜ˈоਁ㹼Ӫ㓿㩕઼ъ࣑ᰐޣǄ 

˄10 ᰐ˅䭑ݶਹ↓ਸਇ䇙ᑨᐎཙ⾴ᱮ⽪Ⲵ䍴䠁൷ᶕⓀҾညᮼǃઘ⏋઼䜁ڕⲴ

ࠪ䍴 䘠йӪⲴ䍴䠁ᶕⓀवᤜ㠚ᴹ〟㍟䍴䠁৺ُⅮ̍ࡽ ᰐ̍䭑ݶਹ↓ਸਇ䇙ᑨᐎཙ

⾴ᱮ⽪㛑ᵳѪⵏᇎ䖜䇙ǃнᆈ൘㛑ᵳԓᤱǄ 

˄11 ᑨ˅ᐎཙ⾴ᱮ⽪оਁ㹼Ӫѻ䰤нᆈ൘䍴䠁ᖰᶕ о̠ਁ㹼Ӫ䶎䟽ਐⲴᇒᡧ

ᓄ୶ѻ䰤нᆈ൘䍴䠁ᖰᶕ о̠ਁ㹼Ӫ䟽ਐ䜘࠶Ⲵᇒᡧᓄ୶Ӕ᱃䠁仍䖳ሿǃ䍴

䠁ᖰᶕާᴹⵏᇎӔ᱃㛼Ჟ᭟᫁৺ਸ⨶ᙗ ᑨ̍ᐎཙ⾴ᱮ⽪нᆈ൘Ѫਁ㹼Ӫᣵᡀᵜ

䍩⭘ǃփཆ䍴䠁ᗚ⧟ᡆަԆᔲᑨᛵᖒǄ 

˄ԕлᰐ↓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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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亥ᰐ↓᮷ Ѫ̍ǉ⊏㣿ц㓚਼ӱᖻᐸһ࣑ᡰޣҾ㣿ᐎཙ⾴ݹ、ᢰ㛑ԭᴹ䲀

ᖻ㿱Җ˄Ҽ⌅ݵъᶯкᐲⲴ㺕ࡋᔰਁ㹼㛑⾘ᒦ൘ޜ⅑ਨ俆ޜ Ǌ˅ㆮᆇⴆㄐ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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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 

（三）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中国  南京



发行人律师意见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8-3-1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关于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

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号—公开发行证券

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以及中国证监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共同

发布的《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

业规则（试行）》等有关规定，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

受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委托，作为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的特聘

法律顾问，就本次发行上市事宜出具了《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天禄

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

简称“律师工作报告”）、《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

务所关于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统称“原

法律意见书”）、《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信息豁免披露之核查意见书》。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关于苏州天禄

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三轮审核

问询函》（审核函〔2020〕010865号）的相关问题和要求，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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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前言（律师声明事项） 

一、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另作说明外，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简称的意义

与原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所使用简称的意义相同。 

二、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原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补充，并构成其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原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内容继续有效，其中如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三、本所在原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假设以及

声明与承诺事项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四、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的要求，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 

 

第二部分  关于问询问题的法律意见 

一、关于实际控制人债务风险 

申报文件和第二轮问询回复显示，报告期内，实际控制人梅坦、陈凌存在

向姚斌、周涛大额资金拆借的情形。其中，自报告期期初至 2020年 9月末，陈

凌共向姚斌借款约 1,483.40万元，目前尚余约 37万元暂未归还；自报告期期初

至 2020年 9月末，陈凌共向周涛借款约 3,235.31万元，尚有约 2,772.86万元未

归还。上述资金来源包括姚斌、周涛自有资金，以及向第三方借款。 

申报文件和公开资料显示，陈凌的关联方从事房地产业务。 

请发行人： 

（1）披露实际控制人陈凌通过姚斌、周涛对外借款而非直接借款的原因，

相关借款的发生和偿还时间、用途、担保情况。 

（2）披露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是否存在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

不能清偿的风险，实际控制人所持发行人股份是否存在抵押、质押等情形；实

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负债状况是否会对实际控制人所持有发行人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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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的权属清晰、稳定造成不利影响，是否会导致发行人存在重大偿债、担保风

险，是否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法律障碍，发行人是否符合《创业板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二条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 

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如下： 

（一）披露实际控制人陈凌通过姚斌、周涛对外借款而非直接借款的原

因，相关借款的发生和偿还时间、用途、担保情况。 

1、通过姚斌、周涛对外借款而非直接借款的原因 

实际控制人陈凌通过姚斌、周涛对外借款而非直接借款的原因，主要系： 

（1）实际控制人、家族及其家族控制的企业也存在直接借款的情况，是取

得借款的主要方式； 

（2）姚斌、周涛系陈凌同学，存在一定的人脉资源，在陈凌及其家族企业

存在资金周转需求时可以提供一定帮助，但主要是小额、短期的借款； 

（3）周涛向陈凌提供的大额借款，其中约 2,500 万元是由陈凌父亲陈祖伟

进行了保证并对最终债权人承担偿付义务。 

2、相关借款的发生和偿还时间、用途、担保情况 

相关借款一般是短期资金拆借，发生和偿还时间主要在一年之内，部分为

1-2天内的超短期拆借。 

借款中约有 2,000 万元用于 2018 年常州天禄替其子公司广州天禄向发行人

归还欠款，其它主要用途为提供给常州天禄归还贷款以及解决其因归还贷款带来

的资金周转需求。 

相关借款一般单笔金额较小、期限较短，因此一般不需提供担保；陈凌向周

涛借入的 2,500 万元尚未偿还款项的约定还款时间为 2021 年，保证人为陈凌父

亲陈祖伟。 

（1）借款发生和偿还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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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陈凌分别向姚斌、周涛借款 1,483.40万元和 3,253.12万元，合计

为 4,736.52 万元；分别向姚斌、周涛还款 1,856.40 万元和 732.12 万元，合计为

2,588.52万元；净借入金额为 2,148.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对方 时间 期初余额 本期借入本金 本期归还本金 期末余额 

姚斌 

2017 年度 410.00 415.00 395.00 430.00 

2018 年度 430.00 426.00 486.00 370.00 

2019 年度 370.00 376.40 746.40 - 

2020 年 1-9 月 - 266.00 229.00 37.00 

小计 - - 1,483.40 1,856.40 - 

周涛 

2017 年度 30.00 20.00 20.00 30.00 

2018 年度 30.00 2,251.88 211.31 2,070.57 

2019 年度 2,070.57 348.96 417.26 2,002.27 

2020 年 1-9 月 2,002.27 632.28 83.55 2,550.00 

小计 - - 3,253.12 732.12 - 

（2）借款主要用途 

报告期内，陈凌借款主要提供给常州天禄，常州天禄银行贷款余额由

15,950.00 万元降至 9,800.00 万元，净归还金额为 6,150.0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表所示： 

单位：万元 

主体 时间 期初余额 本期借入本金 本期归还本金 期末余额 

常州天禄 

2017 年度 15,950.00 12,350.00 15,950.00 12,350.00 

2018 年度 12,350.00 13,750.00 15,650.00 10,450.00 

2019 年度 10,450.00 9,800.00 10,450.00 9,800.00 

2020 年 1-9 月 9,800.00 9,800.00 9,800.00 9,800.00 

小计 - - 45,700.00 51,850.00 - 

根据银行流水记录统计，陈凌借入姚斌的 1,483.40万元，有 1,312.90万元转

入常州天禄，占比为 88.51%；陈凌借入周涛的 3,253.12 万元，有 2,799.43 万元

转入常州天禄，占比为 86.05%；陈凌取得借款与转入常州天禄基本为同一天。 

综上，陈凌向姚斌、周涛借入款项后的主要流向为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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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银行贷款余额不断降低，陈凌借款与常州天禄归还贷款和资金周转具有匹

配。除与贷款相关的资金需求外，陈凌 2018 年度借款中的 2,000 万元用于常州

天禄替其子公司广州天禄归还对发行人的欠款。 

（二）披露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是否存在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

期不能清偿的风险，实际控制人所持发行人股份是否存在抵押、质押等情形；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负债状况是否会对实际控制人所持有发行人

股份的权属清晰、稳定造成不利影响，是否会导致发行人存在重大偿债、担保

风险，是否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法律障碍，发行人是否符合《创业板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二条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 

陈凌及其所控制其他企业的资产和负债情况涉及陈凌以及发行人相关关联

方的核心商业秘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8

号——创业板公司招股说明书（2020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发

行上市审核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审核问答》

中关于申请信息豁免披露的相关规定，发行人已申请对涉及的商业秘密进行豁免

披露。本所律师已针对上述豁免披露的信息进行核查并出具了《关于苏州天禄光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信息豁免披露之核查意见

书》。 

除上述豁免事项核查外，本所律师查阅了陈凌家庭成员及家族企业的最新征

信报告等资料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查询，经核查，本所律师认

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陈凌及其所控制企业的资产相较于负债均有

一定的安全边际，不存在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不能清偿的风险，陈凌所持发行

人股份不存在抵押、质押等情形；陈凌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负债状况不会对其

所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权属清晰、稳定造成不利影响，不会导致发行人存在重大偿

债、担保风险，陈凌的债务风险不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法律障碍，发行人符合《管

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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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1、本所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陈凌及其家族企业提供的其个人及家族资产、负债统计明细表； 

（2）查阅了资产明细中土地、房产的产权证书和车位的公建配套审查意见

书或验收表，负债明细中的借款与抵押担保协议； 

（3）取得了与资产相关的审计与评估报告，历史出售、出租交易价格记录，

资产所在地相关资产的公开价格信息和政府指导地价政策文件； 

（4）查阅了陈凌家庭成员及家族企业的最新征信报告； 

（5）检索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6）对比了陈凌与姚斌、周涛银行流水记录，查阅并统计了常州天禄贷款

明细，比较分析了陈凌借款与常州天禄还款的时间、陈凌借入款项与转入常州天

禄款项金额上的匹配性。 

2、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陈凌及其家族企业主要融资方式为直接借款，陈凌因为与姚斌、周涛

是同学关系，向其二人借款单笔金额较小、期限较短，其中陈凌向周涛借款中尚

未到期的 2,500万元由陈凌父亲陈祖伟向债权人提供保证；陈凌取得的借款主要

用于常州天禄，与常州天禄的银行贷款净额下降以及存在资金周转需求相匹配，

其中借款中的 2,000 万元用于常州天禄替其子公司广州天禄归还对发行人的欠

款。 

（2）陈凌债务主要系家族企业经营和资金周转需要形成，以其本人作为直

接债务主体的债务金额相对较小，陈凌及其配偶拥有的资产能够覆盖债务金额；

陈凌家族资产主要为商业地产、车位以及工业用土地和厂房，依据相关资产的评

估价值或市场价值能够覆盖债务金额。 

（3）根据陈凌及其家族提供债务明细及起止期间信息、债务协议（含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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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个人及家族企业征信报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公示信息以及出具的

声明，陈凌及其家族不存在逾期债务、不存在大额诉讼或纠纷、也不存在被列为

失信被执行人等情况。 

（4）实际控制人陈凌所持的发行人股份不存在抵押、质押等情形；实际控

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负债情况未对其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权属清晰和稳定造

成不利影响；不存在导致发行人存在重大偿债、担保风险的情形；不构成本次发

行上市的法律障碍；发行人符合《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第十二条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 

 

二、关于常州天禄显示 

申报文件和第二轮问询回复显示： 

（1）2019年 10月、2019年 11月常州天禄将其持有的常州天禄显示 49.00%、

51.00%股权分别以 490万元、1,400万元转让给无锡兆吉正合、无锡格瑞斯，两

次转让价格差异较大。无锡兆吉正合股东为姚斌、周涛、郑健。 

（2）常州天禄显示对外转让后，向常州天禄及陈凌家族其他企业提供资金

拆借发生额约为 800万元。 

请发行人披露常州天禄显示对外转让后的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情况，主要客

户及供应商情况及与发行人是否存在重合。 

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 

（1）结合前述姚斌、周涛向梅坦、陈凌提供大额资金拆借，常州天禄显示

向常州天禄及陈凌家族其他企业提供大额资金拆借，以及常州天禄显示股权转

让作价存在显著差异等事项，对常州天禄显示是否为真实转让、是否存在股权

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是否存在规避同业竞争、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等情形发表

明确意见，并说明核查过程、结论和依据。 

（2）核查常州天禄显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股东与发行人主

要客户、供应商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资金往来，并对是否

存在为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体外资金循环或其他异常情形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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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如下： 

（一）请发行人披露常州天禄显示对外转让后的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情况，

主要客户及供应商情况及与发行人是否存在重合 

1、常州天禄显示对外转让后的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情况 

常州天禄显示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度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 

总资产 7,368.91 5,724.78 3,758.59 -0.29 

净资产 2,157.53 1,290.55 2.45 0.29 

营业收入 12,868.22 12,916.21 3,108.14 - 

净利润 864.38 290.35 2.14 0.31 

常州天禄显示对外转让后，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背光模组的生产和销

售。 

2、常州天禄显示对外转让后主要客户及供应商情况及与发行人存在重合 

常州天禄显示在对外转让前，其部分业务通过常州天禄的名义开展，因此在

分析常州天禄显示在对外转让前的客户、供应商时将两者合并。常州天禄显示（含

常州天禄）与公司存在客户、供应商重叠，2017年、2018年、2019年 1-8月，

常州天禄显示（含常州天禄）与公司客户、供应商重叠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 1-8 月 

重叠客户 

重合客户 1：广州睿科星电子有限公司 

常州天禄显示（含常州天禄）合计销售额 - 3.47 - 

发行人销售额 615.48 194.09 - 

发行人销售额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 1.53 0.32 - 

重叠供应商 

重合供应商 1：常州丰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天禄显示（含常州天禄）合计采购额 - 96.75 8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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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采购额 9,506.54 17,186.04 17,968.33 

发行人采购额占当期营业成本的比例（%） 30.63 35.57 39.06 

重合供应商 2：洁尔美电子产品（常州）有限公司 

常州天禄显示（含常州天禄）合计采购额 - 2.57 4.15 

发行人采购额 7.73 83.89 26.96 

发行人采购额占当期营业成本的比例（%） 0.02 0.17 0.06 

重合供应商 3：苏州市健润印刷器材有限公司 

常州天禄显示（含常州天禄）合计采购额 - 0.66 4.72 

发行人采购额 123.10 189.11 131.05 

发行人采购额占当期营业成本的比例（%） 0.40 0.39 0.28 

除上述情况外，另有部分发行人客户为常州天禄显示供应商，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 1-8 月 

常州天禄显示供应商、发行人客户 

1、南京中电熊猫照明有限公司 

常州天禄显示（含常州天禄）采购额 231.28 129.75 109.06 

发行人销售金额 - 136.33 63.58 

2、苏州璨宇光学有限公司 

常州天禄显示（含常州天禄）采购额 - 1.81 - 

发行人销售金额 642.92 3,949.35 2,750.65 

注：发行人 2019 年为年度销售金额。 

常州天禄显示向中电熊猫采购的为灯条，与发行人产品不同；向苏州璨宇采

购的为 6mm导光板，不属于发行人产品厚度范围；常州天禄显示前述采购均非

发行人产品。 

2019年 9月至 2020年 9月，常州天禄显示的供应商中常州丰盛光电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苏州福缘德光学材料有限公司、苏州市健润印刷器材有限公司、无

锡双象光电材料有限公司与公司供应商重合;常州天禄显示的客户为天马微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Tianma Japan、金龙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山东超越数控电子有限

公司，与公司客户不存在重叠。 

经核查，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与发行人客户、供应商存在少量重叠，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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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各自业务需要且独立展开交易，且同一客户或供应商的交易金额差异较大，不

存在利用重叠客户、供应商进行利益交换的情形。 

（二）结合前述姚斌、周涛向梅坦、陈凌提供大额资金拆借，常州天禄显

示向常州天禄及陈凌家族其他企业提供大额资金拆借，以及常州天禄显示股权

转让作价存在显著差异等事项，对常州天禄显示是否为真实转让、是否存在股

权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是否存在规避同业竞争、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等情形发

表明确意见，并说明核查过程、结论和依据 

1、姚斌、周涛向梅坦、陈凌提供大额资金拆借具有合理原因 

（1）姚斌、周涛向陈凌提供资金拆借的原因已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关于实际控制人债务风险”中进行了回复。 

（2）姚斌、周涛向梅坦提供资金拆借的原因如下 

2017-2019年度，梅坦与姚斌的资金拆借总额为 241.15万元，拆借主要集中

在 2017年度为 201.65万元，2018和 2019年度分别为 29万元和 10.50万元，主

要系因梅坦临时性资金周转需求；双方已于 2019年度常州天禄显示股权转让完

成前结清款项。 

梅坦与周涛的资金拆借仅一笔 25万元，系发生于 2019年 4月常州天禄显示

对外转让之前。 

综上，姚斌、周涛与陈凌系同学身份，向陈凌提供的资金周转主要用于陈凌

家族企业。梅坦于姚斌、周涛之间的资金拆借系个人临时周转，主要集中于 2017

年度，且均发生于常州天禄显示转让之前，与常州天禄显示转让无关。 

2、常州天禄显示向常州天禄及其家族企业提供资金拆借具有合理原因 

常州天禄显示对外转让后，曾向常州天禄及陈凌家族提供两笔合计为 800

万元资金周转，该两笔资金周转均为当月借出、当月归还。常州天禄显示转让后

依旧向常州天禄提供资金周转的原因系： 

（1）常州天禄显示存在对常州天禄的未清偿债务 

常州天禄显示以经评估的净资产作为转让作价基础，同时继承了转让时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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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债务，常州天禄显示在转让时点存在对常州天禄的未结清债务约为 1,500万

元。 

（2）常州天禄显示提供的资金周转在债务额度之内 

基于常州天禄许可该部分债务在转让完成后的一年内按月陆续归还，相当于

给常州天禄显示提供了一定的债务展期，因此在常州天禄及其关联企业存在资金

周转的需求的时候，要求常州天禄显示在未偿还债务额度之内提供短期资金周转

对双方来说均具有合理性。 

3、常州天禄显示股权转让作价存在显著差异的合理性 

常州天禄分别于 2019年 10月 8日、2019年 10月 11日与无锡兆吉正合、

无锡格瑞斯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其持有的常州天禄显示 49%、51%股权

分别转让给无锡兆吉正合、无锡格瑞斯，作价分别为 490万元和 1,400万元。作

价差异原因如下： 

（1）无锡格瑞斯为市场化价格 

无锡格瑞斯主营业务汽车零部件行业专业设备的生产与销售，业务具有重资

产和定制化特点；常州天禄显示为电子产品的背光模组，业务具有轻资产、订单

和现金流稳定的特点。 

无锡格瑞斯实际控制人秦春与姚斌为 EMBA同学关系，于 2019年得知常州

天禄显示寻求转让的消息，经过对企业的了解，认为常州天禄显示经营状况良好、

无锡格瑞斯与常州天禄显示二者之间具有业务互补性，因此存在收购意愿，也希

望未来在资本市场谋求进一步发展。 

无锡格瑞斯定价为在参照《资产评估报告》（常中南评报字[2019]第 129号）

的基础上，考虑常州天禄显示的发展前景，最终双方协商确定作价。 

（2）无锡兆吉正合受让以及价格低具有合理性 

①无锡格瑞斯角度 

无锡格瑞斯在投资前并没有从事背光模组行业的经验，如完成本次收购，则

需要聘请专业的管理团队对常州天禄显示背光模组业务的日常经营、市场拓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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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进行管理，因此其存在保留企业原管理团队的需求。 

姚斌为本次常州天禄显示转让过程中陈凌、秦春的联络人，联合周涛、郑健

成立兆吉正合受让部分股权，一方面是通过核心团队持股合作方式增强秦春对本

次受让股权后常州天禄显示能够继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另一方面因为在常州天禄

显示任职多年对企业较为熟悉、认可企业未来的发展前景。 

无锡格瑞斯亦考虑过管理团队持股或者不持股两种方案，认为管理团队持股

更有利于绑定管理团队与常州天禄显示的利益，更好的促进常州天禄显示发展。 

管理团队受让的价格低，系陈凌或常州天禄方做出的让步，并不直接影响无

锡格瑞斯的受让价格或利益，无锡格瑞斯本次受让常州天禄显示股权时已知悉并

认可各方作价。 

②常州天禄角度 

常州天禄股东为陈凌家族企业，陈凌担任法定代表人并代表家族行使股东权

利。因常州天禄显示主营业务为背光模组，产品一方面会需要用到发行人所处行

业的导光板，另一方面涉及发行人下游行业，因此为了聚焦于发行人发展，陈凌

决定对该业务进行剥离。 

常州天禄给予管理团队的受让价格低于市场价格，一方面系因管理团队入股

系受让方的普遍要求、有助于促成转让交易完成；另一方面系管理团队均已在常

州天禄任职多年且部分管理团队成员与陈凌为同学关系，因此基于认可管理团队

的历史贡献以及同学关系角度出发，转让的价格低于无关联的第三方价格，具备

真实的背景原因。 

4、关于常州天禄显示是否为真实转让、是否存在股权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

的其他核查情况 

（1）各相关主体之间报告期内不存在异常资金往来 

①姚斌、周涛、郑健及常州天禄显示与发行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主要

近亲属之间不存在异常资金往来 

本所律师查阅了发行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陈凌、梅坦及其主要近亲属（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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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配偶、父母）、姚斌、周涛、郑健、常州天禄显示等相关主体自报告期初至 2020

年 10月 31日的全部银行流水，具体情况如下： 

报告期内姚斌、周涛、郑健及常州天禄显示与发行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

其主要近亲属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详见“《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天

禄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之“第三部分 关于问询问题的

法律意见”之“一、关于常州天禄显示”。 

陈凌为姚斌、周涛的债务人，不存在向其提供收购资金的情形。 

②无锡格瑞斯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东与发行人、发行人实际控

制人及其主要近亲属之间不存在异常资金往来 

无锡格瑞斯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人员情况如下： 

职务 无锡格瑞斯 

执行董事、总经理、股东 秦春 

监事、股东 许梦蓉 

高级管理人员、股东 秦春 

间接股东 秦军 

本所律师查阅了上述企业及人员提供的自报告期初至 2020年 10月 31日的

全部银行流水，经核查，无锡格瑞斯、秦春、许梦蓉、秦军与发行人、发行人实

际控制人及其主要近亲属之间在上述期间内不存在资金往来。 

③无锡兆吉正合受让常州天禄显示的资金不存在来源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

及其主要近亲属的情形 

经核查，无锡兆吉正合受让常州天禄显示的资金均来源于姚斌、周涛和郑健

的出资，前述三人的资金来源包括自有积累资金及借款，其中姚斌的资金来源主

要为自有资金、少部分来源于商业贷款和亲戚朋友借款，周涛、郑健的资金来源

为自有资金。姚斌、周涛、郑健用于出资无锡兆吉正合的款项中不存在来源于发

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主要近亲属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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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州天禄显示转让后陈凌不再参与其日常经营 

本所律师查阅了本次股权转让前至 2020年 10月 31日常州天禄显示和常州

天禄的员工花名册，并抽查了上述期间内常州天禄显示的费用报销单、合同审批

单等内部流程性文件的签批情况，经核查，常州天禄显示股权转让前相关单据、

合同的审批人为陈凌；自常州天禄显示股权转让后，不存在陈凌及其关系密切家

庭成员继续签批常州天禄显示内部审批流程的情形。 

5、常州天禄显示股权转让不存在刻意规避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的

情形 

（1）本次股权转让不存在刻意规避同业竞争的情形 

①本次股权转让前，发行人与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不存在同业竞争 

经核查，本次股权转让前，发行人与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在历史沿革、

资产、人员、业务、技术、财务等方面的关联情况具体如下： 

A.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与发行人历史沿革不存在较强关联 

Ⅰ.常州天禄历史沿革情况 

序号 时间 事项 
注册资本

（万元） 
股权构成及股权比例 

1 2017.04.19 设立 2,000.00 
常州天禄中创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持股 90% 

常州龙城天禄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0% 

2 2010.05.28 第一次股权转让 2,000.00 
常州天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持股 90% 

常州龙城天禄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0% 

3 2010.06.30 第一次增资 10,000.00 
常州天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持股 90% 

常州龙城天禄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0% 

4 2011.05.20 第二次增资 10,200.00 
常州天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持股 90% 

常州龙城天禄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0%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常州天禄股权无其他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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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常州天禄显示历史沿革情况 

序号 时间 事项 注册资本（万元） 股权构成及股权比例 

1 2009.12.28 设立 10.00 常州天禄持股 100% 

2 2018.03.28 第一次增资 2,000.00 常州天禄持股 100% 

3 2019.10.14 第一次股权转让 2,000.00 
常州天禄持股 51% 

无锡兆吉正合持股 49% 

4 2019.11.01 第二次股权转让 2,000.00 
无锡格瑞斯持股 51% 

无锡兆吉正合持股 49%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常州天禄显示股权无其他变化。 

经核查，常州天禄的历史沿革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但发行人的历史沿革与

常州天禄存在关联，主要系常州天禄于发行人设立之初持有发行人股权，后于

2014年 9月全部转出，自 2014年 9月起，发行人历史沿革与常州天禄不存在关

联，相互独立；常州天禄显示的历史沿革与发行人之间的不存在关联，发行人的

历史沿革与常州天禄显示之间亦不存在关联，双方历史沿革相互独立。 

B.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与发行人在资产方面相互独立 

本所律师查阅了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经营场所的权属证书或租赁协议，

对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进行了实地走访，登录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对其拥有

的商标、专利等情况进行检索。经核查，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与发行人之间

不存在共用、共享或相互占用经营场所、商标、专利等资产的情形，常州天禄、

常州天禄显示与发行人在资产方面相互独立。 

C.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与发行人在业务和技术方面相互独立 

本所律师登录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对其拥有的商标、专利等情况进行检索，

对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进行实地走访，并取得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及发

行人出具的说明，经核查，在本次股权转让前，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的主营

业务为背光模组的生产与销售，其产品为发行人的下游产品，且其背光模组应用

领域主要为小尺寸产品。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在从事背光模组的生产过程中

需要使用导光板，其生产所需的导光板大部分系通过外部采购、少部分系自己生

产，其自己生产的导光板不存在对外销售的情形。此外，发行人的商标、专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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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来源于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的情形，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的商标、

专利亦不存在来源于发行人的情形。因此，发行人与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在

业务、技术方面相互独立。 

D.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与发行人在财务方面相互独立 

本所律师查阅了发行人、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的营业执照、员工花名册、

开户许可证等资料，经核查，本次股权转让前，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均设有

独立的财务部门，并均已在银行开设了独立账户，各方均为独立的纳税人，依法

独立纳税，不存在与发行人共用银行账户的情形；同时，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

示与发行人财务人员不存在重合的情形。因此，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与发行

人在财务方面相互独立。 

E.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与发行人在人员方面曾存在少量重合的情形，但

不存在较强的关联 

本所律师查阅了发行人及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的工商档案、员工花名册

等资料。经核查，发行人董事长陈凌为常州天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并曾担任常

州天禄显示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9 年 11 月离任），发行人原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姚斌于发行人任职期间存在于常州天禄兼职的情形（2018年 12月辞去发

行人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职务、2019 年 10 月辞去发行人董事职务）；常州天

禄行政总监周涛在发行人处为兼职法务顾问（2019年 1月不再兼职）。除此之外，

发行人的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于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

处兼职或领取薪酬的情形；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的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亦不存在于发行人处兼职或领取薪酬的情形。 

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与发行人之间曾存在少数人员重合，但其任职或兼

职的情形并未对发行人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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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与发行人之间关联交易情况 

报告期内，常州天禄与发行人之间的关联交易情况具体如下： 

关联方 
关联交

易内容 

2020 年 

1 月-9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常州天禄

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 

销售 

商品 
— — — 6,448,823.72 

发行人于 2017年向常州天禄销售导光板，主要原因系常州天禄主要生产背

光模组，系发行人所处产业链的下游，常州天禄在自身导光板自给不足的情况下

向发行人采购导光板，用于生产背光模组。而发行人是专业的导光板生产企业，

因此该项交易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发行人向常州天禄销售导光板的销售价格，

系参照相同类型导光板的市场价格所确定，交易价格公允。 

发行人自 2018年以来未再与常州天禄及常州天禄显示发生交易。 

G.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与发行人客户、供应商存在少量重叠，但不存在

较强关联 

常州天禄显示在对外转让前，其部分业务通过常州天禄的名义开展，因此在

分析常州天禄显示在对外转让前的客户、供应商时将两者合并。常州天禄显示（含

常州天禄）与发行人存在客户、供应商重叠，2017 年、2018 年、2019 年 1-8 月，

常州天禄显示（含常州天禄）与发行人客户、供应商重叠情况如下： 

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 1-8 月 

重叠客户 

重合客户 1：广州睿科星电子有限公司 

常州天禄显示（含常州天禄）合计销售额 - 3.47 - 

发行人销售额 615.48 194.09 - 

发行人销售额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 1.53 0.32 - 

重叠供应商 

重合供应商 1：常州丰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天禄显示（含常州天禄）合计采购额 - 96.75 85.60 

发行人采购额 9,506.54 17,186.04 17,96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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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 1-8 月 

发行人采购额占当期营业成本的比例（%） 30.63 35.57 39.06 

重合供应商 2：洁尔美电子产品（常州）有限公司 

常州天禄显示（含常州天禄）合计采购额 - 2.57 4.15 

发行人采购额 7.73 83.89 26.96 

发行人采购额占当期营业成本的比例（%） 0.02 0.17 0.06 

重合供应商 3：苏州市健润印刷器材有限公司 

常州天禄显示（含常州天禄）合计采购额 - 0.66 4.72 

发行人采购额 123.10 189.11 131.05 

发行人采购额占当期营业成本的比例（%） 0.40 0.39 0.28 

本次股权转让前，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与发行人重叠的客户为广州睿科

星电子有限公司，重叠的供应商为常州丰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洁尔美电子

产品（常州）有限公司、苏州市健润印刷器材有限公司。经核查，常州天禄显示

对上述客户与供应商的交易金额都较小、不存在替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情形。 

除上述情况外，另有部分发行人客户为常州天禄供应商，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 1-8 月 

常州天禄显示供应商、发行人客户 

1、南京中电熊猫照明有限公司 

常州天禄显示（含常州天禄）采购额 231.28 129.75 109.06 

发行人销售金额 - 136.33 63.58 

2、苏州璨宇光学有限公司 

常州天禄采购金额（6mm 导光板） - 1.81 - 

发行人销售金额 642.92 3,949.35 2,750.65 

注：发行人 2019 年为年度销售金额。 

常州天禄显示（含常州天禄）向中电熊猫采购的为灯条，与发行人产品不同；

向苏州璨宇采购的为 6mm导光板，不属于发行人产品厚度范围；前述采购均非

发行人产品。 

经核查，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与发行人客户、供应商存在少量重叠，均

为各自业务需要且独立展开交易，且同一客户或供应商的交易金额差异较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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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利用重叠客户、供应商进行利益交换的情形。 

H.实际控制人承诺情况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陈凌、梅坦已出具《关于消除和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承诺如下： 

“本人及本人的直系亲属不存在自营或为他人经营与苏州天禄同类业务的

情况。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目前没有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

在商业上对苏州天禄构成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或拥有与苏州天禄存在竞争关系的

任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济实体、机

构、经济组织的控制权。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将不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从

事或参与任何在商业上对苏州天禄构成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或拥有与苏州天禄存

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

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控制权。如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的经营活动在未

来与苏州天禄产生同业竞争，本人将采取向苏州天禄或第三方转让该公司的股

权、资产或业务等方法解决该问题。本人愿意承担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苏州天禄

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常州天禄显示股权转让前，发行人与常州天禄、

常州天禄显示不存在同业竞争。 

②本次股权转让后，常州天禄不再持有常州天禄显示股权，陈凌及其关系密

切家庭成员不存在控制常州天禄显示的情形。 

综上，常州天禄显示股权转让不存在刻意规避同业竞争的情形，也不存在利

用共同客户、供应商承担成本费用或利益输送的情形。 

（2）常州天禄显示股权转让不存在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的情形 

本所律师查阅了大华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并根据发行人说明，经核查，

发行人报告期内与常州天禄于 2017年存在关联交易，主要系常州天禄当时生产

背光模组需要使用导光板，其在自身导光板自给不足的情况下向发行人采购导光

板用于生产背光模组，具有合理性；除前述情形外，发行人与常州天禄报告期内

不存在其他关联交易；发行人与常州天禄显示报告期内不存在关联交易；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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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存在将导光板销售给第三方间接流向常州天禄显示的情形。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常州天禄显示股权转让不存在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的情

形。 

（三）核查常州天禄显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股东与发行人

主要客户、供应商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资金往来，并对是

否存在为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体外资金循环或其他异常情形发表明确意见 

1、核查对象 

本次核查对象除常州天禄显示董监高及主要股东外，亦增加常州天禄显示主

要股东的董监高作为核查对象。 

根据工商信息显示及常州天禄显示出具的说明，常州天禄显示、无锡兆吉正

合和无锡格瑞斯的董监高以及常州天禄显示的关键人员信息如下表所示： 

主体 董事 总经理 监事 其他关键人员 

常州天禄显示 秦春 姚斌 郑健 

财务负责人：姚斌 

采购负责人：梁仁跃 

销售负责人：郑健 

行政总监：周涛 

无锡兆吉正合 天禄显

示股东 

郑健 郑健 梁仁跃 - 

无锡格瑞斯 秦春 秦春 许梦蓉 秦军 

注：1、秦春与许梦蓉为夫妻关系同时为无锡格瑞斯直接股东，秦春与秦军为兄弟关系、

秦军为无锡格瑞斯间接股东；2、其他关键人员信息系依据常州天禄显示转让后出具的声明。 

姚斌、周涛、郑健的流水核查情况详见《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之“第三

部分 关于问询问题的法律意见”之“一、关于常州天禄显示”。本次增加核查的

自然人主体为常州天禄显示采购负责人、无锡兆吉正合监事梁仁跃，常州天禄显

示、无锡格瑞斯执行董事秦春，无锡格瑞斯监事许梦蓉以及无锡格瑞斯间接股东

秦军，同时秦春和许梦蓉也是无锡格瑞斯的主要股东。 

2、核查交易对手 

本次核查的交易对手方为发行人主要客户、供应商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同时增加了前述主体与发行人之间的主要经办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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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核查方式 

摘录核查对象银行流水中单笔交易金额超过 5 万元的交易对方名称，与客

户、供应商以及其主要人员进行比对。 

4、核查结果 

经核查，除常州天禄外，上述人员与发行人主要客户、供应商的董监高及关

键经办人员之间不存在资金往来。 

关于常州天禄的情况具体如下： 

常州天禄 2017年度为发行人客户，当期发行人向其销售金额为 644.88万元，

该事项已在招股说明书“第七节  公司治理与独立性”之“十、关联交易”之“（二）

经常性关联交易事项”之“1、关联销售”进行了披露。因姚斌、周涛、梁仁跃

等人系常州天禄的员工或存在兼职情况，陈凌为常州天禄的法定代表人，因此姚

斌等人与常州天禄存在工资和费用报销交易、与陈凌存在资金往来属于正常事

项。 

（1）关于姚斌、周涛、梁仁跃与常州天禄执行董事陈凌存在单笔金额大于 5

万元以上资金往来，关于姚斌、周涛与陈凌的资金往来已在《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之“第三部分 关于问询问题的法律意见”之“一、关于常州天禄显示”

以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关于实际控制人债务风险”中进行了详细说明；梁

仁跃存在一笔向陈凌提供资金 20万元，经核实属于借款。 

（2）周涛、梁仁跃与常州天禄存在单笔金额大于 5万元以上的资金往来，经

查阅常州天禄明细账，主要系员工费用报销款。 

（3）周涛、郑健和梁仁跃在劳动关系转入常州天禄显示之前均为常州天禄员

工，姚斌也曾长期为常州天禄员工、于发行人任职期间也继续在常州天禄兼职，

前述三人在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领取薪酬、报销费用具有合理性。明细情

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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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姓名 
2020 年 1-10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工资支出 费用报销 工资支出 费用报销 工资支出 费用报销 工资支出 费用报销 

姚斌 - - 35.99 15.95 25.57 35.82 21.73 13.00 

周涛 - 14.44 22.70 29.26 9.30 51.01 7.66 29.11 

郑健 - - 24.62 5.71 21.60 10.65 9.71 13.53 

梁仁跃 - - 6.68 0.36 6.79 8.47 7.42 1.28 

注：上述金额包含常州天禄显示对外转让之前的金额。 

通过对前述四人流水的核查，不存在流向发行人客户、供应商及其主要人员

的情形。 

（四）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1、本所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常州天禄显示股权转让的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款支付凭证、

工商变更登记； 

（2）查阅了发行人、常州天禄及常州天禄显示出具的说明； 

（3）对无锡兆吉正合、无锡格瑞斯、姚斌、周涛、郑健进行访谈确认； 

（4）查阅了发行人、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无锡兆吉正合、发行人实

际控制人陈凌、梅坦及其主要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姚斌、周涛、郑健、

梁仁跃、秦春、许梦蓉、秦军自报告期初至 2020年 10月 31日的全部银行流水

及完整提供流水的承诺； 

（5）查阅了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的营业执照、工商档案、员工花名册、

开户许可证、经营场所的权属证书或租赁协议、财务账套、财务凭证、费用报销

单、合同审批单、采购销售明细表等资料，并对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进行实

地走访； 

（6）登录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对发行人、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拥有的

商标、专利等情况进行检索； 

（7）选取发行人各期销售或采购金额占比前 95%以上的客户和供应商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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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对象； 

（8）通过工商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所涉客户、供应商的董监高信息，

并增加发行人与前述客户、供应商的关键经办人员信息作为比较对象； 

（9）于现场查阅了常州天禄显示（转让后）、无锡格瑞斯的银行流水以及银

行日记账，取得了无锡兆吉正合、秦春、许梦蓉、秦军以及梁仁跃等人报告期初

至 2020年 10月 31日的全部银行流水，并将交易金额大于 5万元的记录汇总形

成电子表格，记录对方名称、卡号； 

（10）将常州天禄显示、无锡兆吉正合、无锡格瑞斯、姚斌、周涛、郑健及

梁仁跃、秦春、许梦蓉、秦军等人流水中的交易对手名称与发行人主要客户、供

应商以及其董监高及关键经办人员名称进行比对，分析有无相同人员； 

（11）取得了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转让前）的现金日记账、银行存款

明细账、工资表、费用报销明细账，对姚斌、周涛、郑健和梁仁跃的工资及费用

报销情况进行了统计。 

2、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姚斌、周涛向陈凌提供大额资金拆借，主要用于常州天禄，符合常州

天禄银行贷款规模下降以及代其子公司广州天禄归还发行人欠款的资金需求背

景。 

（2）姚斌、周涛与梅坦发生的资金拆借主要在 2017年度，在常州天禄显示

对外转让之前，主要系个人间的临时周转，与常州天禄显示转让事项无关。 

（3）常州天禄显示转让后向常州天禄及陈凌家族其他企业提供的资金拆借

在其未清偿完毕的债务额度之内，具有合理的商业背景。 

（4）无锡兆吉正合与无锡格瑞斯受让常州天禄显示股权均存在各自的合理

商业逻辑，无锡格瑞斯属于市场化受让，无锡兆吉正合受让价格低系因姚斌、周

涛与陈凌为大学同学以及曾对常州天禄发展做出过贡献。 

（5）常州天禄显示股权转让不存在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提供资金的情形，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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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后陈凌不再从事常州天禄显示的日常经营管理；本次转让系真实转让，不存在

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 

（6）常州天禄显示主要业务为背光模组的生产和销售，为发行人下游行业，

导光板是其生产背光模组的零部件之一；因最终产品不同，常州天禄（常州天禄

显示）与发行人重叠的客户、供应商交易金额较小；常州天禄显示不存在替发行

人承担成本费用或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形，本次转让也不存在刻意规避同业竞争和

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的情形。 

（7）2017年度发行人曾存在与常州天禄的关联交易，常州天禄系当期发行

人客户，而姚斌、周涛、郑健和梁仁跃因在常州天禄任职或兼职，导致前述人员

流水与发行人的该客户存在交集，主要为发放薪酬和报销费用，具有合理原因； 

（8）常州天禄显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股东与发行人主要客

户、供应商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资金往来，常州天禄显示股东

无锡格瑞斯的董监高秦春、许梦蓉、秦军等人报告期内与发行人主要客户、供应

商以及客户供应商的董监高及关键经办人员之间也不存在资金往来。 

（9）上述主体均不存在为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体外资金循环或其他异常

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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ㅎ㯶㬡ギ㵍㦫㔪㬇㬣㹒㰚 

䇻㯶䐾㳍㔜⺃㋧ゝ⳾䇱㻿⹌㯟 

㬸⪯⹌㋋ⳃ㾱㠒⤃䊻⪕䄖⟆㩰㬱⭥ 

⤚⨅ⳉ㔪䅃ボ㭊᷉㯥᷊ 
 

㣿ᐎཙ⾴ݹ、ᢰ㛑ԭᴹ䲀ޜਨ˖  

ṩᦞǉѝॾӪ≁઼ޡഭ䇱ࡨ⌅ǊǃǉѝॾӪ≁઼ޡഭޜਨ⌅Ǌㅹ⌅ᖻǃ⌅㿴઼

ѝഭ䇱ⴁՊਁᐳⲴǉࡋъᶯ俆⅑ޜᔰਁ㹼㛑⾘⌘࣎⨶㇑⌅˄䈅㹼 Ǌ˅˄ ԕлㆰ〠

Ā㇑⨶࣎⌅ā˅ǃǉޜᔰਁ㹼䇱ޜࡨਨؑᣛ䵢Ⲵ㕆ᣕ㿴ࡉㅜ 12 ਧ—ޜᔰਁ㹼䇱ࡨ

Ⲵ⌅ᖻ㿱Җ઼ᖻᐸᐕᣕǊ̍ ԕ৺ѝഭ䇱ⴁՊоѝॾӪ≁઼ޡഭਨ⌅䜘਼ޡ

ਁᐳⲴǉᖻᐸһ࣑ᡰӾһ䇱ࡨ⌅ᖻъ࣎⨶㇑࣑⌅Ǌǃǉᖻᐸһ࣑ᡰ䇱ࡨ⌅ᖻъ࣑ᢗ

ъ㿴ࡉ˄䈅㹼 Ǌ˅ㅹᴹޣ㿴ᇊˈ⊏㣿ц㓚਼ӱᖻᐸһ࣑ᡰ˄ԕлㆰ〠Āᵜᡰā˅ ᧕

ਇ㣿ᐎཙ⾴ݹ、ᢰ㛑ԭᴹ䲀ޜਨ˄ԕлㆰ〠Āਁ㹼ӪāᡆĀޜਨā˅ ငᢈˈѪ

ਁ㹼Ӫ俆⅑ޜᔰਁ㹼㛑⾘ᒦ൘ࡋъᶯкᐲ˄ԕлㆰ〠Āᵜ⅑ਁ㹼кᐲā˅ Ⲵ⢩㚈

⌅ᖻ亮䰞 ቡ̍ᵜ⅑ਁ㹼кᐲһᇌࠪާҶǉ⊏㣿ц㓚਼ӱᖻᐸһ࣑ᡰޣҾ㣿ᐎཙ⾴

˄ъᶯкᐲⲴᖻᐸᐕᣕǊࡋᔰਁ㹼㛑⾘ᒦ൘ޜ⅑ਨ俆ޜᢰ㛑ԭᴹ䲀、ݹ ԕл

ㆰ〠Āᖻᐸᐕᣕā˅ǃǉ⊏㣿ц㓚਼ӱᖻᐸһ࣑ᡰޣҾ㣿ᐎཙ⾴ݹ、ᢰ㛑ԭᴹ

䲀ޜਨ俆⅑ޜᔰਁ㹼㛑⾘ᒦ൘ࡋъᶯкᐲⲴ⌅ᖻ㿱ҖǊǃǉ⊏㣿ц㓚਼ӱᖻᐸһ

ъᶯкᐲⲴ㺕ࡋᔰਁ㹼㛑⾘ᒦ൘ޜ⅑ਨ俆ޜᢰ㛑ԭᴹ䲀、ݹ⾴Ҿ㣿ᐎཙޣᡰ࣑

ᖻ㿱Җ˄а⌅ݵ Ǌ˅ǃǉ⊏㣿ц㓚਼ӱᖻᐸһ࣑ᡰޣҾ㣿ᐎཙ⾴ݹ、ᢰ㛑ԭᴹ䲀

ᖻ㿱Җ˄Ҽ⌅ݵъᶯкᐲⲴ㺕ࡋᔰਁ㹼㛑⾘ᒦ൘ޜ⅑ਨ俆ޜ Ǌ˅ǃǉ⊏㣿ц㓚਼

ӱᖻᐸһ࣑ᡰޣҾ㣿ᐎཙ⾴ݹ、ᢰ㛑ԭᴹ䲀ޜਨ俆⅑ޜᔰਁ㹼㛑⾘ᒦ൘ࡋъᶯ

кᐲⲴ㺕ݵ⌅ᖻ㿱Җ˄й Ǌ˅˄ ԕл㔏〠Ā⌅ᖻ㿱Җā˅ǃǉ⊏㣿ц㓚਼ӱᖻ

ᐸһ࣑ᡰޣҾ㣿ᐎཙ⾴ݹ、ᢰ㛑ԭᴹ䲀ޜਨ俆⅑ޜᔰਁ㹼㛑⾘ᒦ൘ࡋъᶯкᐲ

ؑ䉱ݽᣛ䵢ѻṨḕ㿱ҖǊǄ 

ṩᦞ␡ൣ䇱ࡨӔ᱃ᡰ˄ԕлㆰ〠Ā␡Ӕᡰā˅ кᐲᇑṨѝᗳǉޣҾ㣿ᐎཙ⾴

ъᶯкᐲⲴᇑṨѝᗳ㿱㩭ࡋᔰਁ㹼㛑⾘ᒦ൘ޜ⅑ਨ⭣䈧俆ޜᢰ㛑ԭᴹ䲀、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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ᇎ࠭Ǌ˄ ᇑṨ࠭ǒ2021Ǔ010063 ਧ˅Ⲵޣ䰞仈઼㾱≲ˈࠪާᵜ㺕ݵ⌅ᖻ㿱Ǆ 

 

ㅜа䜘ࡽ  ࠶䀰˄ᖻᐸ༠᰾һ亩˅ 

аǃ䲔ᵜ㺕ݵ⌅ᖻ㿱Җਖ䈤᰾ཆˈᴥ 㺕ݵ⌅ᖻ㿱Җᡰ֯⭘ㆰ〠Ⲵѹ

о⌅ᖻ㿱Җ઼ᖻᐸᐕᣕѝᡰ֯⭘ㆰ〠Ⲵѹ਼Ǆ 

Ҽǃᴥ 㺕ݵ⌅ᖻ㿱Җᱟሩ⌅ᖻ㿱Җ઼ᖻᐸᐕᣕⲴ㺕ݵ ᒦ̍ᶴᡀަ

нਟࢢ࠶Ⲵа䜘࠶Ǆ 

⌅ᖻ㿱Җ઼ᖻᐸᐕᣕⲴᇩ㔗㔝ᴹ᭸ˈަ ѝྲоᵜ㺕ݵ⌅ᖻ㿱Җ

на㠤ѻ༴ˈԕᵜ㺕ݵ⌅ᖻ㿱ҖѪ߶Ǆ 

йǃᴥ ᡰ൘⌅ᖻ㿱Җ઼ᖻᐸᐕᣕѝਁ㺘⌅ᖻ㿱Ⲵࡽᨀǃٷ䇮ԕ৺

༠᰾о䈪һ亩਼ṧ䘲⭘Ҿᵜ㺕ݵ⌅ᖻ㿱ҖǄ 

ഋǃᴥ ᡰ৺ᵜᡰ㓿࣎ᖻᐸṩᦞᴹޣ⌅ᖻǃ⌅㿴઼ѝഭ䇱ⴁՊᴹޣ㿴ᇊⲴ㾱≲ˈ

᤹➗ᖻᐸ㹼ъޜ䇔Ⲵъ࣑ḷ߶ǃ䚃ᗧ㿴㤳઼औࣹቭ䍓㋮⾎ˈࠪ ާᵜ㺕ݵ⌅ᖻ㿱Ǆ 

 

ㅜҼ䜘ޣ  ࠶Ҿ䰞䈒䰞仈Ⲵ⌅ᖻ㿱 

аǃа㠤㹼ࣘॿ䇞৺ਁ㹼Ӫ᧗ࡦᵳっᇊᙗ 

⭣ᣕ᮷Ԧᱮ⽪˖ 

˄1˅䱸ǃẵඖҾ 2016 ᒤ 8 ᴸ 19 ᰕㆮ䇒ǉа㠤㹼ࣘॿ䇞Ǌˈৼᯩ㓖ᇊ䙊

䗷а㠤㹼ࣘޣ㌫਼ޡѪޜਨⲴᇎ䱵᧗ࡦӪˈ൘㹼֯㪓һǃ㛑ьᵳ࡙˄ਜ䳶ᵳǃ

ᨀṸᵳǃ㺘ߣᵳㅹ˅ᰦ䟷ਆа㠤㹼ࣘ˗а㠤㹼ࣘᵏ䰤Ѫ㠚ॿ䇞ㆮ㖢⭏᭸ѻᰕ䎧

ᒤǄк䘠ǉа㠤㹼ࣘॿ䇞Ǌᴹ᭸ᵏሶҾޛ 2024 ᒤ 8 ᴸ 19 ᰕᡚ→Ǆ 

˄2˅ᣕᵏᇎ䱵᧗ࡦӪ䱸ᤱ㛑∄ֻᤱ㔝л䱽䎻࣯ˈᒦᆈ൘ੁညᮼǃ

ઘ⏋བྷ仍䍴䠁ُⲴᛵᖒǄ 

䈧ਁ㹼Ӫ˖ 

˄1˅㔃ਸǉа㠤㹼ࣘӪॿ䇞Ǌᴹ᭸ᵏᡚ→ᰕǃਁ㹼Ӫѫ㾱㛑ьᤱ㛑∄ֻ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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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ˈᵳਈᴤᡆнっᇊ仾䲙ࡦᱟᆈ൘᧗њᴸޝㅹˈ䈤᰾ਁ㹼Ӫкᐲਾйॱߥ

ᆈ൘ˈ䈧䈤᰾ᓄ䱢㤳᧚ᯭᒦ൘ᤋ㛑䈤᰾Җѝ䘋㹼仾䲙ᨀ⽪Ǆ 

˄2˅㔃ਸᇎ䱵᧗ࡦӪ䱸৺ަޣ㚄ᯩ٪࣑仾䲙⣦ߥˈᣛ䵢䱸ᤱ㛑∄ֻᱟ

ᆈ൘䘋а↕л䱽䎻࣯ˈᱟᆈ൘ਇԆӪငᢈԓᤱਁ㹼Ӫ㛑ԭᛵᖒˈྲᆈ൘ˈ

䈧࠶ݵᣛ䵢к䘠һ亩ሩҾਁ㹼Ӫ᧗ࡦᵳᲠっᇊⲴᖡ૽ˈᱟᶴᡀᵜ⅑ਁ㹼к

ᐲ䳌⺽ˈᒦ൘ᤋ㛑䈤᰾Җѝ䘋㹼仾䲙ᨀ⽪Ǆ 

䈧؍㦀Ӫǃਁ㹼Ӫᖻᐸਁ㺘᰾⺞㿱Ǆ 

എ༽ྲл˖ 

˄а˅㔃ਸǉа㠤㹼ࣘӪॿ䇞Ǌᴹ᭸ᵏᡚ→ᰕǃਁ㹼Ӫѫ㾱㛑ьᤱ㛑∄ֻ

ᛵߥㅹˈ䈤᰾ਁ㹼Ӫкᐲਾйॱޝњᴸᱟᆈ൘᧗ࡦᵳਈᴤᡆнっᇊ仾䲙ˈ

ྲᆈ൘ˈ䈧䈤᰾ᓄ䱢㤳᧚ᯭᒦ൘ᤋ㛑䈤᰾Җѝ䘋㹼仾䲙ᨀ⽪ 

1ǃਁ㹼Ӫкᐲਾйॱޝњᴸ᧗ࡦᵳਈᴤᡆнっᇊⲴ仾䲙䖳ሿ 

ᡚ㠣ᵜ㺕ݵ⌅ᖻ㿱Җࠪާᰕˈਁ㹼Ӫᇎ䱵᧗ࡦӪ䱸ᤱᴹਁ㹼Ӫ 29.77%

㛑ԭˈẵඖᤱᴹਁ㹼Ӫ 27.40%㛑ԭˈҼӪਸ䇑ᤱᴹਁ㹼Ӫ 57.17%Ⲵ㛑ԭ˗ਁ㹼

ӪަԆѫ㾱㛑ь˄ণ䲔ᇎ䱵᧗ࡦӪཆަԆᤱ㛑 5%ԕк㛑ь˅ेӜᆷዣ䗮ǃ䠁䈊

࡙䘌ǃฝⓚࡋᣅ࡛࠶ᤱᴹਁ㹼Ӫ 8.17%ǃ8.00%ǃ5.00%㛑ԭǄ 

ǉ␡ൣ䇱ࡨӔ᱃ᡰࡋъᶯ㛑⾘кᐲ㿴ࡉǊ˄ 2020 ᒤ؞䇒˅˄ ԕлㆰ〠Āǉкᐲ

㿴ࡉǊā˅ ㅜ 2.1.1 ᶑㅜаⅮㅜ˄й˅亩Ⲵ㿴ᇊ Ā̟ޜᔰਁ㹼Ⲵ㛑ԭ䗮ޜࡠਨ㛑ԭᙫ

ᮠⲴ 25%ԕк ਨ㛑ᵜᙫ仍䎵䗷ޜ̠ 4 ӯݳⲴ ᔰਁ㹼㛑ԭⲴ∄ֻѪޜ̍ 10%ԕкǄā

㤕ਁ㹼Ӫᡀਁ࣏㹼ᒦкᐲˈ䱸ᤱ㛑∄ֻ〰䟺ਾн儈Ҿ 22.3275%ˈẵඖᤱ

㛑∄ֻ〰䟺ਾн儈Ҿ 20.55%ˈҼӪਸ䇑ᤱ㛑∄ֻн儈Ҿ 42.8775%ˈնަԆѫ

㾱㛑ьᤱ㛑∄ֻ䖳Ѫ࠶ᮓф䘌վҾᇎ䱵᧗ࡦӪˈ਼ ᰦṩᦞ䱸ǃẵඖҼӪࠪާⲴ

㛑ԭ䬱ᇊ৺߿ᤱ䈪ˈ㠚ਁ㹼Ӫкᐲѻᰕ䎧 36 њᴸˈ䱸ǃẵඖᤱ㛑∄ֻ

ሩっᇊǄ 

ṩᦞ䱸ǃẵඖҾ 2016 ᒤ 8 ᴸ 19 ᰕㆮ䇒ǉа㠤㹼ࣘॿ䇞Ǌ̍ ৼᯩ㓖ᇊа㠤

㹼ࣘᵏ䰤Ѫ㠚ॿ䇞ㆮ㖢⭏᭸ѻᰕ䎧ޛᒤˈণҾ 2024 ᒤ 8 ᴸ 19 ᰕᡚ→Ǆഐ↔ˈྲ

ਁ㹼ӪҾ 2021 ᒤ 8 ᴸ 19 ᰕࡽᆼᡀкᐲˈࡉ䱸ǃẵඖҼӪ㠚ਁ㹼Ӫкᐲਾ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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њᴸӽ㜭؍ᤱа㠤㹼ࣘޣ㌫ ᒦ̍ሩਁ㹼Ӫᖒᡀᤱ㔝ᴹ᭸ൠ᧗ࡦǄѪ䘋а↕䱽վ

ਁ㹼Ӫкᐲਾ 36 њᴸ᧗ࡦᵳਈᴤᡆнっᇊⲴ仾䲙ˈ䱸ǃẵඖҾ 2021 ᒤ 1

ᴸ 12 ᰕㆮ㖢ҶǉޣҾ㣿ᐎཙ⾴ݹ、ᢰ㛑ԭᴹ䲀ޜਨа㠤㹼ࣘॿ䇞ѻ㺕ݵॿ䇞Ǌ̍

㓖ᇊৼᯩа㠤㹼ࣘᵏ䰤ᔦ䮯㠣 2026 ᒤ 6 ᴸ 30 ᰕ→ ф̍ྲ䈕ᵏ䲀ቺ┑ᰦਁ㹼Ӫк

ᐲਾᵚ┑36њᴸⲴ ˗㹼Ӫкᐲਾ36њᴸቺ┑ѻᰕਁࡠа㠤㹼ࣘᵏ䰤㠚ࣘ㔝ᵏࡉ̍

㠚䈕㺕ݵॿ䇞⭏᭸ѻᰕ䎧㠣ޜਨ㛑⾘൘䇱ࡨӔ᱃ᡰкᐲӔ᱃ѻᰕ䎧Ⲵ 36 њᴸ

ԕ৺⌅ᖻ⌅㿴ǃ䜘䰘㿴ㄐǃ䇱ࡨӔ᱃ᡰ㾱≲Ⲵ㛑ԭ䬱ᇊᵏቺ┑ѻᰕࡽˈৼᯩ൷н

ᗇ䀓䲔ǉа㠤㹼ࣘॿ䇞Ǌ৺㺕ݵॿ䇞ˈྲк䘠ᰕᵏᰙҾ 2026 ᒤ 6 ᴸ 30 ᰕˈࡉৼ

ᯩҾ 2026 ᒤ 6 ᴸ 30 ᰕࡽ൷нᗇ䀓䲔ǉа㠤㹼ࣘॿ䇞Ǌ৺㺕ݵॿ䇞˗ǉа㠤㹼

ࣘॿ䇞Ǌ㓖ᇊⲴަԆᶑⅮᇩӽ❦ᴹ᭸Ǆ 

↔ཆˈ䱸ǃẵඖᐢࠪާ䈪࠭˖㠚ਁ㹼Ӫ㛑⾘кᐲѻᰕ䎧йॱޝњᴸˈ

н䖜䇙ᡆ㘵ငᢈԆӪ㇑⨶ަ൘ਁ㹼Ӫ俆⅑ޜᔰਁ㹼㛑⾘ࡽᡰᤱᴹⲴਁ㹼Ӫ㛑ԭˈ

Ӗн⭡ਁ㹼Ӫഎ䍝ަᡰᤱᴹⲴ䈕ㅹ㛑ԭǄ 

㔬кᡰ䘠ˈᴥ ᡰᖻᐸ䇔Ѫˈਁ 㹼Ӫкᐲਾйॱޝњᴸ᧗ࡦᵳਈᴤᡆнっᇊ

Ⲵ仾䲙䖳ሿ ᒦ̍ᐢ䟷ਆᔦ䮯а㠤㹼ࣘᵏ䰤ǃࠪ ާ㛑ԭ䬱ᇊ䈪ㅹᓄ䱢㤳᧚ᯭ䘋

а↕䱽վ仾䲙Ǆ 

2ǃ仾䲙ᨀ⽪ 

㲭❦ਁ㹼Ӫᇎ䱵᧗ࡦӪᐢ䘋а↕᰾⺞а㠤㹼ࣘⲴᴹ᭸ᵏˈɯ ᶕӽਟ㜭ᆈ൘ަ

Ԇᖡ૽᧗ࡦᵳっᇊⲴ仾䲙ˈਁ㹼Ӫᐢ൘ᤋ㛑䈤᰾ҖĀㅜഋ㢲 仾䲙ഐ㍐āѻĀгǃ

ަԆ仾䲙ā㺕ݵҶ仾䲙ᨀ⽪Ǆ 

˄Ҽ˅㔃ਸᇎ䱵᧗ࡦӪ䱸৺ަޣ㚄ᯩ٪࣑仾䲙⣦ߥˈᣛ䵢䱸ᤱ㛑∄ֻ

ᱟᆈ൘䘋а↕л䱽䎻࣯ˈᱟᆈ൘ਇԆӪငᢈԓᤱਁ㹼Ӫ㛑ԭᛵᖒˈྲᆈ൘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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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关于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

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

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以及中国证监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共同

发布的《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

业规则（试行）》等有关规定，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

受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委托，作为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的特聘

法律顾问，就本次发行上市事宜出具了《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天禄

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

简称“律师工作报告”）、《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

务所关于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江苏世纪同

仁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天禄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以下

统称“原法律意见书”）、《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信息豁免披露之核查意见书》。  

现对发行人自上述文件出具后期间（除特别说明外）发生的事项及大华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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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出具的《审计报告》（大华审字

[2021]005370 号）（以下简称“《审计报告》”）、《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大华核字

[2021]003764 号）、《纳税情况鉴证报告》（大华核字[2021]003761 号）所披露的

情况，以及根据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问询问题补充事项的要求，出具本补充法律

意见。 

 

第一部分 前言（律师声明事项）

 

一、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另作说明外，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简称的意义

与原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所使用简称的意义相同。 

二、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原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补充，并构成其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原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内容继续有效，其中如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三、本所在原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假设以及

声明与承诺事项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四、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的要求，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 

 

第二部分 关于期间事项的法律意见

 

一、本次发行并上市的主体资格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依法有效存续，未出现《公

司章程》规定需要解散，股东大会决议解散或因合并、分立而需要解散或被人民

法院依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的规定予以解散的情形；未出现因不能清偿

到期债务而依法宣告破产的情形；亦未出现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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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撤销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依法有效存续，不存

在因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发行人仍具

备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二、本次发行并上市的实质条件 

（一）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经对公司的相关情况进行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条件。发行人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相关财务情况如下： 

1、根据大华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发行人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的净利润（合并报表口径，为归属于发行人普通

股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39,916,112.69 元、79,231,507.01 元、104,266,923.32 元。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

项“具有持续经营能力”之股票发行条件的规定。 

2、经查验大华会计师出具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发行人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符合《证券法》第十

二条第一款第（三）项“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之

公开发行新股条件的规定。 

3、根据大华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审计结论意见为“后附的财务报表

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苏州天禄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

2020 年度、2019 年度、2018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根据

大华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以及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作为非会计专业

人士履行一般核查义务后认为：发行人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发行人

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报告由注册会计师出具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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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发行人会计基础工作

规范，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披露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在

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发行人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最近三年

财务会计报告由注册会计师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的规定。 

4、根据大华会计师出具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结论意见为“苏州天禄按

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在所有重大方面

保持了与财务报表相关的有效的内部控制。”根据大华会计师出具的《内部控制

鉴证报告》以及发行人说明，本所律师作为非会计专业人士履行一般核查义务后

认为：发行人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能够合理保证公司运行效率、合

法合规和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并由注册会计师出具无保留结论的内部控制鉴证报

告，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发行人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

能够合理保证公司运行效率、合法合规和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并由注册会计师出

具无保留结论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规定。 

（二）根据大华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纳税情

况鉴证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主体资格文件、主要财产权属文件、三

会会议文件以及主管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文件等资料，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上述财务指标符合规定外，发行人其他方面仍符合本次

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各项实质条件。 

 

三、发行人的发起人和股东 

经本所律师查阅发行人股东的营业执照、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http://www.gsxt.gov.cn/）进行检索，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股

东天津显智链新增两名有限合伙人，分别为北京电控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和聂泉，

其认缴出资额由 95,200 万元增至 108,200 万元。本次变更后，天津显智链的基本

信息、合伙人及其出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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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津显智链的基本信息 

名称 天津显智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 2020 年 3 月 26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8MA06YM0T5P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天津显智链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委派代表：戴天维） 

主要经营场所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空港国际物流区第二大街 1 号 312 室

（天津信至尚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托管第 755 号）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

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劵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登

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2020 年 3 月 26 日至 2040 年 3 月 25 日 

2、天津显智链合伙人及其出资情况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天津显智链的合伙人及其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合伙人类型 

1 京东方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78,000.00 72.09 有限合伙人 

2 北京电控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0 9.24 有限合伙人 

3 
信诺（天津）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000.00 4.62 有限合伙人 

4 福建蒂摩斯投资有限公司 5,000.00 4.62 有限合伙人 

5 
天津新星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000.00 3.70 有限合伙人 

6 北京诚吉通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000.00 2.77 有限合伙人 

7 聂泉 3,000.00 2.77 有限合伙人 

8 
天津显智链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200.00 0.18 普通合伙人 

合计 108,200.00 100.00 - 

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涉及各项占比之和如与各项总和之占比不等，均为计算时四

舍五入处理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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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津显智链新增有限合伙人的基本信息 

天津显智链两名新增有限合伙人北京电控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和聂泉的基本

信息如下： 

（1）北京电控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名称 北京电控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8 年 10 月 30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681951767F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6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张劲松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西五街 5 号 A 区 401 

经营范围 

投资及投资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

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

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市场主

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2008 年 10 月 30 日至 2028 年 10 月 29 日 

（2）聂泉 

聂泉，男，1965 年 1 月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为 430402196501******，

住所为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上述变更外，发行人其他股东基本情况均

未发生变更。 

 

四、发行人的业务 

（一）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 

经本所律师核查，自原法律意见书出具后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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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国家产业政策的

规定，未发生变化。 

（二）发行人在中国大陆以外的经营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和本所律师核查，香港天禄系依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法

律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光电显示，照明，光学高分子材料，导

光板的国际贸易。根据发行人说明，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香港天禄未

实际开展经营。 

（三）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突出 

根据大华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发行人的业务收入主要包括主营业务

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发行人报告期内业务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706,449,956.45 627,123,609.75 598,821,018.84 

其他业务收入 9,951,007.88 11,121,908.71 11,132,110.92 

营业收入合计 716,400,964.33 638,245,518.46 609,953,129.76 

主营业务收入占比 98.61% 98.26% 98.17% 

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发行人的业务收入绝大部分来源于主营业务，发行

人主营业务突出。 

 

五、发行人的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一）关联方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

日，发行人关联方情况如下： 

1、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陈凌持有发行人 29.77%股份、梅坦持有发行人 27.40%股份，陈凌、梅坦二

人系一致行动关系，为发行人的共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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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人持股 5%以上的其他股东 

除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外，持有发行人股份 5%以上的股东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股东性质 

1 北京宇岳达 8.17% 境内合伙企业 

2 金诚利远 8.00% 境内合伙企业 

3 埭溪创投 5.00% 境内法人 

3、发行人的子公司 

发行人共有三家全资子公司广州境钲、苏州棽畅、香港天禄。 

4、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父

母、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年满 18 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兄

弟姐妹和子女配偶的父母）为发行人的关联自然人。 

5、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或者担

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企业 

序号 关联方名称 与发行人关联关系 

1 常州天瑞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陈凌持股 80%的企业 

2 苏州桥畅光电有限公司 陈凌持股 40%、梅坦持股 30%的企业 

3 常州天禄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陈凌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陈凌父亲陈祖伟间接持股

99.99%的企业 

6、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直接或者间

接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或者担任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的除发

行人及其子公司以外的企业或其他组织 

序号 关联方名称 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1 常州天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陈凌父亲陈祖伟持股 99.99%并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

理的企业 

2 常州天禄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陈凌父亲陈祖伟间接持股 99.99%并担任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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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关联方名称 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3 常州天禄电脑市场有限公司 
陈凌父亲陈祖伟间接持股 99.99%并担任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的企业 

4 常州龙城天禄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陈凌父亲陈祖伟间接持股 99.99%并担任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的企业 

5 常州新北区伟盛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陈凌持股 40%、陈凌父亲陈祖伟间接持股 59.994%并

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的企业 

6 江阴天禄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陈凌父亲陈祖伟间接持股 99.99%并担任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的企业 

7 常州天禄中创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陈凌父亲陈祖伟间接持股 99.99%并担任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的企业 

8 常州天盛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 
陈凌父亲陈祖伟间接持股 89.9910%并担任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的企业 

9 常州武进购物中心管理有限公司 陈凌父亲陈祖伟间接持股 99.99%的企业 

10 常州天禄天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陈凌父亲陈祖伟间接持股 94.9905%并担任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的企业 

11 江苏天禄合同能源管理有限公司 陈凌父亲陈祖伟间接持股 50.9949%的企业 

12 常州市恒远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陈凌父亲陈祖伟间接持股 49.9950%并担任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的企业 

13 江苏永之成典当有限公司 陈凌父亲陈祖伟参股并担任董事的企业 

14 江苏永之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陈凌父亲陈祖伟参股并担任董事的企业 

15 常州长贸中心市场发展有限公司 陈凌父亲陈祖伟参股并担任董事的企业 

16 常州长贸中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陈凌父亲陈祖伟参股并担任董事的企业 

17 常州府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陈凌配偶刘丽琴持股 100%并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的企业 

18 常州正大之洲冶金炉料有限公司 

陈凌配偶刘丽琴曾持股 90%并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

理的企业，已于 2021 年 3 月转让全部所持股权并辞

去执行董事、总经理职务 

19 常州市云乐早期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陈凌配偶刘丽琴持股 45.21%的企业 

20 江苏汉莱科技有限公司 
陈凌父亲陈祖伟持股 99.9910%并担任董事兼总经理、

陈凌配偶刘丽琴及其姐姐刘华琴担任董事的企业 

21 江苏津通激蓝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陈凌父亲陈祖伟间接持股 98.9901%，陈凌配偶刘丽

琴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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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关联方名称 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22 北京众鑫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殷宇持股 87.76%并担任执行董事兼经理的企业 

23 北京隆昌达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殷宇持股 99.20%的企业 

24 北京隆昌达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殷宇持股 99%并担任执行董事兼经理的企业 

25 北京天时金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殷宇持股 95%的企业 

26 国能通达售电有限公司 殷宇持股 98%的企业 

27 北京京福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殷宇持股 50%的企业 

28 北京富海酷车汽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殷宇持股 50%的企业 

29 北京潞通广源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殷宇持股 100%的企业 

30 北京隆昌达苑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殷宇持股 96%的企业 

31 北京兴胜安拆除有限公司 殷宇持股 99%的企业 

32 北京中侨典当行有限公司 殷宇持股 20%并担任执行董事兼经理的企业 

33 北京京富惠农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殷宇持股 99%并担任执行董事兼经理的企业 

34 沈阳墨海堂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 
殷宇配偶的父亲程爱国持股 50%并担任执行董事的

企业 

35 山东南山建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邓岩担任董事的企业 

36 江苏德策律师事务所 杨相宁担任主任的单位 

37 成都川大金钟科技有限公司 
杨相宁曾担任董事的企业，已于 2020 年 11 月辞去董

事职务 

38 南京扬子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杨相宁担任董事的企业 

39 上海爱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杨相宁担任董事的企业 

40 苏州工业园区两棵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杨相宁的父亲杨永水持股 50%并担任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杨相宁的配偶孙海燕持股 50%的企业 

41 苏州老街壹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杨相宁的配偶孙海燕持股 30%的企业 

42 苏州工业园区君特法律信息咨询服务部 杨相宁的父亲杨永水持股 100%的单位 

43 泰兴市裕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尹晓庆的姐姐尹小星持股 40%并担任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尹晓庆的姐夫薛永兴持股 60%的企业 

44 泰兴市德瑞工程劳务有限公司 
尹晓庆姐夫薛永兴持股 100%并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

理的企业 

45 杭州与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佟晓刚持股 25%的企业 

46 合信资成（北京）商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佟晓刚持股 20%的企业 

47 北京怡兴科技有限公司 
佟晓刚的姐夫曲晋立持股 50%并担任经理、执行董事

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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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关联方名称 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48 南京迈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佟晓刚的姐夫曲晋立持股 32.26%并担任执行董事的

企业 

49 张家港迈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佟晓刚的姐夫曲晋立持股 30.03%并担任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的企业 

50 上海航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佟晓刚的姐夫曲晋立曾担任总经理的企业，已于 2020

年 12 月 22 日注销 

51 中山超声科技有限公司 佟晓刚姐夫曲晋立持股 100%并担任经理的企业 

52 山东和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佟晓刚姐夫曲晋立持股 51%并担任董事兼总经理的

企业 

7、报告期内曾经存在的主要关联方 

序号 关联方名称 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1 常州天禄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陈凌父亲陈祖伟曾间接持股 100%的企业，已于 2019 年

11 月全部转出；陈凌曾担任执行董事的企业，已于 2019

年 11 月辞去执行董事职务 

2 姚斌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姚斌曾任发行人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已于 2019

年 10 月卸任董事职务，于 2018 年 12 月辞去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职务 

3 无锡兆吉正合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原董事姚斌持股 61.2%的企业 ，姚斌已于 2019 年 10 月

卸任董事职务 

4 汤梅花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曾任发行人监事，已于 2019 年 10 月卸任监事职务 

5 苏州久峰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原监事汤梅花持股 40%并担任总经理的企业，汤梅花已

于 2019 年 10 月卸任监事职务 

6 广州锐新光电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陈凌父亲陈祖伟曾间接持股 100%的企业，已于 2019 年

1 月全部转出；陈凌曾担任董事的企业，已于 2019 年 1

月辞去董事职务 

7 王克伟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王克伟曾持有发行人 10%的股份，已于 2019 年 6 月转让

其所持有的全部股份 

8 苏州兴吾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王克伟持股 60%并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的企业 

9 苏州市恒信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王克伟持股 55%并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的企业 

10 
苏州市义佳协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陈凌曾持股 30%、梅坦曾持股 30%、马坤曾持股 15%的

企业，已于 2018 年 1 月 23 日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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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关联方名称 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11 苏州工业园区安娜汤时尚工作室 
梅坦配偶汤颖曾为该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已于 2018 年 7

月 11 日注销 

12 薛文彬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薛文彬曾任发行人监事，已于 2018 年 9 月辞去监事职务 

13 苏州菲乐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王水银的配偶王一峰曾持股 51%的企业，已于 2018 年

10 月 31 日注销 

14 苏州聚弘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王水银的配偶王一峰曾持股 100%并担任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的企业，已于 2018 年 10 月 11 日注销 

15 杨庆勇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杨庆勇曾持有发行人 11.56%的股份，已于 2017 年 9 月

转让其所持有的全部股份 

16 海纳德圆（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杨庆勇曾持股 95.03%并担任执行董事兼经理的企业 

17 红胜资本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杨庆勇持股 51%并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的企业 

18 英纳投资（天津）有限公司 
杨庆勇曾持股 50%并担任执行董事兼经理的企业，已于

2020 年 12 月 2 日注销 

19 APC MT TRADING PTE. LTD. 杨庆勇持股 100%的企业 

20 苏州市谐捷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曾系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已于 2019 年 6 月 25 日注销 

21 重庆广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曾系发行人全资子公司，已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注销 

22 绵阳虹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曾系发行人全资子公司，已于 2020 年 1 月 3 日注销 

23 TIANJI INTERNATIONAL PL 陈凌配偶刘丽琴曾控制的公司，已于 2017 年 9 月注销 

（二）关联交易 

根据大华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度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6,301,290.12 

2、关联担保 

担保方 担保金额（万元）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履行完毕 

陈凌、刘丽琴 4,500.00 2020/8/21 2021/8/20 否 

梅坦、汤颖 4,500.00 2020/8/21 2021/8/2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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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梅坦 1500.00 万元的担保合同和常州天禄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 11,800.00 万元的担保合同已于 2020 年提前履行完毕。 

3、与关联方的应收账款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与苏州桥畅光电有限公司之间存在 6,405

元应收账款。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的发生具备其必要性，交易的条件、

价格公允；上述关联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一）根据大华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发行人生产经营使用的固定资

产主要为房屋及建筑物、机器设备、运输设备、办公设备和电子设备等，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固定资产账面原值为 261,303,463.20 元，账面价值为

201,917,079.21 元，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账面原值（元） 累计折旧（元） 账面价值（元） 

房屋及建筑物 138,451,167.74 13,767,747.92 124,683,419.82 

机器设备 112,489,248.71 36,858,219.50 71,308,730.08 

运输设备 3,199,963.27 1,509,375.28 1,690,587.99 

办公设备 3,454,322.02 1,742,455.37 1,711,866.65 

电子设备及其他 3,708,761.46 1,176,734.02 2,522,474.67 

合计 261,303,463.20 55,054,532.09 201,917,079.21 

（二）新增租赁房产情况 

本所律师查阅了房屋租赁合同、租赁房产的权属证书，经核查，截至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新增 3 处租赁房产，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出租方 承租方 坐落地址 
面积

（㎡） 

总租金 

（万元） 
租赁期限 用途 

1 苏州相城高 苏州 苏州市相城区 240.00 11.52 2021.01.01- 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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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出租方 承租方 坐落地址 
面积

（㎡） 

总租金 

（万元） 
租赁期限 用途 

新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天禄 黄埭镇潘阳人

才公寓 B6 栋

401-408 室 

2021.12.31 

2 

苏州相城高

新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苏州 

天禄 

苏州市相城区

黄埭镇春旺路

咏春工业坊集

宿楼 A 栋 

480.00 19.20 
2021.01.01-

2021.12.31 
宿舍 

3 

苏州市联胜

置业有限公

司 

苏州 

天禄 

苏州市相城区

黄埭镇太东路

欧菲公寓 

270.00 12.96 
2021.01.01-

2021.12.31 
宿舍 

经核查，发行人上述第 1-2 项新增租赁房产未取得权属证书，可能存在因房

屋权属瑕疵而导致租赁合同解除、无效或无法继续使用等风险。但上述第 1-2 项

租赁房产用途为宿舍，未用于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活动，且替代性较强，不会对发

行人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此外，发行人上述 3 处租赁房产暂未办理租赁房产备案登记，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零六条规定，当事人未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租

赁合同登记备案手续的，不影响合同的效力。 

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陈凌、梅坦针对上述瑕疵已出具《关于发行人

租赁房产的承诺函》：“如因发行人所租赁的房屋存在产权瑕疵或未办理房屋租赁

登记备案等原因，导致发行人在租赁合同到期前无法使用租赁房屋，或受到相关

主管部门罚款等行政处罚，致使发行人受到任何经济损失或因此支出任何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搬迁费用等），本人承诺全额承担因上述事宜产生的全额费用、

罚款、赔偿、滞纳金等各项款项。本人在承担上述款项和费用后将不向发行人追

偿，保证发行人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除上述第 1-2 项未取得权属证书的租赁房产外，发行

人其他 1 处新增房屋租赁合同合法、有效，发行人上述租赁房产瑕疵不会对本次

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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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上述新增租赁房产外，发行人及其子公司

其他房屋所有权不存在变化。 

 

（三）新增专利权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拥有的专利权证书原件等资料并登录国家知识产权

局网站（https://www.sipo.gov.cn.）、美国专利商标局网站（http://appft.uspto.gov/）

查询，自原法律意见书出具后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分别新增 1

项境内专利和 1 项境外专利，具体情况如下： 

1、新增境内专利情况 

序号 
专利

权人 
专利名称 专利号 申请日 

取得

方式 
类别 

他项

权 

1 
苏州

天禄 
导光板及其覆膜装置 ZL201822195904.0 2018.12.26 

原始

取得 

实用

新型 
无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新增境内专利系发行人申请取得，并已取得上

述专利的权属证书，合法拥有上述专利；该等专利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属纠纷或

潜在纠纷，不存在质押等权利限制，亦不存在许可第三方使用的情形。 

2、新增境外专利情况 

序号 
专利

权人 
专利名称 专利号 申请日 取得方式 注册地 类别 他项权 

1 
苏州

天禄 

制造导光板的网点

的方法和设备 
US10589480B2 2017.08.23 申请 美国 

发明

专利 
无 

根据发行人专利代理机构广州华进联合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出具的专利说明，上述新增境外专利系发行人申请取得，并已取得上述专利的权

属证书，合法拥有上述专利；该等专利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属纠纷或潜在纠纷，

不存在质押等权利限制，亦不存在许可第三方使用的情形。 

（四）新增商标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拥有的商标注册证等资料并登录国家知识产权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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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https://www.sipo.gov.cn.）查询，自原法律意见书出具后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出具日，发行人共新增 1 项注册商标，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注册人 商标内容 注册号 
国际 

分类 
有效期限 

取得

方式 

他项

权 

1 苏州天禄 
 

45524270 35 2020.12.21-2030.12.20 
原始

取得 
无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新增注册商标系发行人申请取得，并已取得上

述专利的权属证书，合法拥有上述注册商标；该等注册商标权属清晰，不存在权

属纠纷或潜在纠纷，不存在质押等权利限制，亦不存在许可第三方使用的情形。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上述新增专利权、注册商标外，发行人及

其子公司所拥有的土地使用权、专利权、注册商标不存在其他变化。 

 

七、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根据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发行

人及其子公司新增与同一交易主体在一个会计年度内连续发生相同内容或性质

的销售金额超过 2,000 万元或对发行人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销售合同如下： 

序号 销售方 采购方 标的 签署日期 
合同履 

行情况 

1 广州境钲 创维光电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导光板 2019.11.22 正在履行 

2 苏州天禄 重庆京东方智慧电子系统有限公司 导光板 2020.05.10 正在履行 

注：上表第 1 项合同为发行人与创维光电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签订，约定买方为创维

光电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其中包含江门创维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除上述新增的重大销售合同外，发行人无其他新增的正在履行或将要履行的

采购合同（交易金额在 500 万元以上）、销售合同（交易金额在人民币 2,000 万

元以上）、担保合同（担保金额在 2,000 万元以上）及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

金额在 1,000 万元以上）等重大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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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根据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所在地市场监管、安全生产等主管部门对发行

人及其子公司出具的未受处罚的书面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不存在因

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和人身权等原因而产生的侵权之债。 

（三）根据发行人说明和大华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项均为发行人正常生产经

营活动所产生，合法有效。其中：其他应收款 2,869,267.92 元，主要为员工购房

借款、备用金、押金、保证金、往来款及其他；其他应付款 4,801,533.12 元，主

要为押金及保证金、应付其他款项。 

（四）发行人主要客户的基本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的主要客户为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子有

限公司、明基友达集团、翰博高新材料（合肥）股份有限公司、中强光电股份有

限公司（按同一控制主体合并统计，主要客户各厂商的导光板需求通常由其各所

属的主体独立采购）。自原法律意见书出具后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

人客户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下的福建捷联电子有限公司、南京中

电熊猫照明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发生变更、南京中电熊猫液晶显示科技有限公司股

权结构发生变更；翰博高新材料（合肥）股份有限公司控制下的重庆翰博光电有

限公司、合肥福映光电有限公司、博讯光电科技（合肥）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发生

变更，变更后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

号 

合并口径

客户名称 

客户 

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股权结构 

1 

中国电子

信息产业

集团有限

公司 

福建捷联

电子有限

公司 

2002.05.23 
8,300.00 

万美元 

研发、生产和销售自产产品：电子产品、机电设

备、通讯设备、汽车配件及汽车电子类产品（后

视镜、车用导航器、车用影像系统等）、智能车

载终端设备、智能机器人、微电子产品，系统集

成工程、数码产品、家用电器、办公自动化设备、

电脑及周边设备、TFT-LCD 平板显示屏、工模

具、新型平板显示器件(液晶显示器屏、液晶显

示器、等离子显示器等)、数字电视机(液晶电视、

等离子电视、视频投影仪等)、电信终端设备(多

媒体终端、会议电视终端，手机，路由器等相关

冠捷投资有

限公司持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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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合并口径

客户名称 

客户 

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股权结构 

产品)、显像管显示器、监视器、电脑一体机、

医用影像系统及成像设备、平板电脑、电源适配

器，充电器，电子产品的维修业务，显示器、电

视机的检验检测服务；其他显示产品及其半成

品、套件、零配件等相关产品的批发 

2 

南京中电 

熊猫液晶 

显示科技 

有限公司 

2009.08.20 
723,200.00 

万元人民币 

房地产开发；TFT-LCD 面板和模组、液晶显示

器、电视机、仪器仪表、机械设备及配件的研发、

生产、销售、技术服务 

南京中电熊

猫信息产业

集团有限公

司 持 股

60.10%， 中

国电子有限

公 司 持 股

16.75%，南

京新港开发

总公司持股

12.50%，南

京新工投资

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持股

10.66% 

3 

南京中电 

熊猫照明 

有限公司 

2008.12.18 
15,672.00 

万元人民币 

电光源产品及材料的制造、销售；照明电器及材

料的制造、销售；灯具、灯杆及配件的制造、销

售；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动力工程的设计、安

装及技术服务；市政公用工程、园林绿化工程设

计、施工及技术服务；电子产品的制造、销售；

电子元器件的制造、销售；电真空器件的制造、

销售；电子玻璃、光源玻璃及包装材料的制造、

销售；金属零部件、机械产品加工、模具制品的

制造、销售；LED 照明及器材的制造、销售；

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施工

及技术服务；太阳能科技研发；太阳能组件制造、

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设计、安装 

南京中电熊

猫信息产业

集团有限公

司 持 股

40.98%，南

京华东电子

集团有限公

司 持 股

39.78%，南

京三乐集团

有限公司持

股 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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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合并口径

客户名称 

客户 

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股权结构 

4 

翰博高新

材料（合

肥）股份

有限公司 

重庆翰博

光电有限

公司 

2015.01.08 
13,231.00 

万元人民币 

节能照明产品、液晶显示器及零配件、模具、电

子零件材料、胶粘制品的开发、生产、销售；绝

缘材料、五金材料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翰博高新材

料（合肥）

股份有限公

司 持 股

100% 

5 

合肥福映

光电有限

公司 

2012.04.10 
4,924.00 

万元人民币 

平板显示器件、高效节能照明产品、液晶显示产

品与零部件及材料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

售后服务及相关包装材料生产、销售；液晶显示

器光学引擎及光源、显示设备配件、电子及电器

零部件、模具、电子零件材料、胶粘制品的开发、

生产、销售；绝缘材料、五金材料销售；液晶显

示器光学膜研究、生产、制造；电子技术服务、

技术咨询、技术培训及技术转让 

翰博高新材

料（合肥）

股份有限公

司 持 股

100% 

6 

博讯光电

科技（合

肥）有限

公司 

2014.03.10 
17,000.00 

万元人民币 

开发、生产液晶显示器光学引擎、光源；显示设

备配件、电子、电器零部件品、模具及电子零部

件、胶粘制品、绝缘材料、五金材料生产与销售；

液晶显示器光学膜的研究、生产制造 

翰博高新材

料（合肥）

股份有限公

司 持 股

100%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报告期内的主要客户（前五大）均正常经营，

除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京东方创新投资有限公司通过发

行人股东天津显智链持有发行人 2.71%的股份外，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与上述客户不存在关

联关系；发行人前五大客户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为发行人前员工、

前关联方、前股东、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的密切家庭成员等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情

形。 

（五）发行人主要供应商的基本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的主要供应商情况如下： 

年度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万元） 占采购金额比（%） 

2020 年度 常州丰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056.96 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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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万元） 占采购金额比（%） 

优尔材料工业（深圳）有限公司 5,181.60 11.83 

颖宏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2,875.01 6.56 

江苏瀚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534.41 5.79 

深圳市泓博科技有限公司 2,326.87 5.31 

合计 27,974.85 63.87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与上述供应商不存在关联关系，

发行人前五大供应商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为发行人前员工、前关联

方、前股东、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的密切家庭成员等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情形。 

 

八、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新召开的董事会、监事会情况如下： 

事 项 会议 召开日期 

监事会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2020.11.10 

董事会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2021.03.18 

监事会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2021.03.18 

董事会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2021.03.29 

经核查发行人召开上述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签到簿、表

决票、会议记录和会议决议等资料，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上述会议的召开程序、

决议内容及签署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形成的相关决议合法、有

效。 

 

九、发行人的税务 

根据大华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发行人获得财政补贴的相关文件及收

款凭证等资料，经核查，发行人 2020 年度享有的财政补贴情况如下： 

序号 取得主体 项目名称 财政补贴依据 金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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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取得主体 项目名称 财政补贴依据 金额（元） 

1 苏州天禄 2019 年人才计划企业奖励资金 相人社开[2019]22 号 2,500.00 

2 苏州天禄 稳岗补贴 — 168,458.24 

3 苏州天禄 2018 年度企业博士后工作资助经费 相人社专[2019]12 号 120,000.00 

4 苏州天禄 2018 年度安全生产考核奖 苏相安办[2020]19 号 5,000.00 

5 苏州天禄 2018 年度商务发展专项资金 相商[2020]30 号 22,930.66 

6 苏州天禄 
2020 年度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计划（第

一批） 
相工信[2020]26 号 90,000.00 

7 苏州天禄 2019 年度高质量发展企业奖 埭委发[2020]3 号 80,000.00 

8 苏州天禄 2020 年度第五批科技发展计划项目经费 相科[2020]65 号 200,000.00 

9 苏州天禄 2020 年商务发展专项资金（第三批） 相商[2020]38 号 17,300.00 

10  苏州天禄 综合补助资金 
埭经[2020]2 号、 

埭财资[2020]3 号 
2,000,000.00 

11  苏州天禄 
2020 年度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计划（第

二批） 
相工信[2020]38 号 435,683.00 

12  苏州天禄 2019 年度安全生产考核奖 苏相安办[2020]62 号 5,000.00 

13  苏州天禄 
新冠疫情防控期间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职业招聘

补贴 
相人社[2020]32 号 6,000.00 

14  苏州天禄 2019 年度支持企业新增国内销售专项资金计划 相工信[2020]42 号 158,358.00 

15  苏州天禄 2019 年度第二批知识产权资助资金 相市监[2020]107 号 24,000.00 

16  苏州天禄 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吸纳新员工补贴资金 相人社[2020]6 号 1,000.00 

17  苏州天禄 2020 年度第十九批科技发展计划项目经费 相科[2020]101 号 12,600.00 

18  苏州天禄 2019 年产业转型升级扶持政策奖励兑现 埭经[2020]5 号 110,000.00 

19  苏州天禄 2019 年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政策性奖励 相科[2020]119 号 246,467.76 

20  苏州天禄 2017 年度第二十批科技发展计划项目经费尾款 
相科[2017]84 号、相

财行[2017]127 号 
1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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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取得主体 项目名称 财政补贴依据 金额（元） 

21  苏州天禄 2020 年度基层党建专项经费 埭委办[2020]24 号 30,000.00 

22  苏州天禄 2020 年度第三十批科技发展计划项目验收尾款 相科[2020]124 号 150,000.00 

23  苏州天禄 2019 年度创新驱动转型升级部分政策奖励经费 
埭科[2020]12 号、埭

财资[2020]7 号 
30,000.00 

24  苏州天禄 
2019-2020 年度春申湖紧缺专技人才计划获评企

业一次性奖励 
埭社发[2020]8 号 2,000.00 

25  苏州天禄 稳岗补贴 — 83,847.01 

26  苏州天禄 商务发展专项资金 相商[2020]64 号 36,857.00 

27  苏州天禄 2019 年度第三批知识产权资助资金 相市监[2020]130 号 180.00 

28  苏州天禄 以工代训补贴 — 2,500.00 

合  计 4,190,681.67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享受的财政补贴政策合法、合规、真实、

有效。 

 

十、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一）发行人的环境保护 

经核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已取得环保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合规证明，具体

情况如下： 

1、苏州天禄 

2021 年 1 月 6 日，苏州市相城生态环境局出具《关于查询苏州天禄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环境保护情况的回复函》，苏州天禄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至今，未发

生因违反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受到本局行政处罚的情况。 

2、苏州棽畅 

2021 年 1 月 14 日，苏州市相城生态环境局出具《关于查询苏州棽畅光电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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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有限公司环境保护情况的回复函》，苏州棽畅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至今，未发生

因违反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受到本局行政处罚的情况。 

3、广州境钲 

2021 年 1 月 11 日，广州市生态环境局番禺区分局出具《企业环保情况证明》，

广州境钲位于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市莲路 88 号 2 号厂房之 1-2 楼，从事电气机

械和器材制造业，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至今，没有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没有受到

环保行政处罚。 

根据有关环保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检索相关主

管部门网站，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因违反有关环境

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二）发行人的安全生产 

经核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已取得安全生产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合规证明，

具体情况如下： 

1、苏州天禄 

2020 年 2 月 24 日，苏州市相城区应急管理局出具《企业安全生产无事故证

明》，苏州天禄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2 月 24 日未因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

规受到行政处罚。 

2020 年 5 月 14 日，苏州市相城区应急管理局出具《企业安全生产无事故证

明》，苏州天禄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5 月 14 日未因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

规受到行政处罚。 

2020 年 10 月 21 日，苏州市相城区应急管理局出具《企业安全生产无事故

证明》，苏州天禄自 2020 年 5 月 15 日至 2020 年 10 月 21 日未因违反安全生产法

律法规受到行政处罚。 

2021 年 1 月 6 日，苏州市相城区应急管理局出具《企业安全生产无事故证

明》，自 2020 年 10 月 1 日至今，我局未接到苏州天禄的生产安全事故报告，苏

州天禄也未因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而受到我局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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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州棽畅 

2020 年 2 月 24 日，苏州市相城区应急管理局出具《企业安全生产无事故证

明》，苏州棽畅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2 月 24 日未因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

规受到行政处罚。 

2020 年 5 月 14 日，苏州市相城区应急管理局出具《企业安全生产无事故证

明》，苏州棽畅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5 月 14 日未因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

规受到行政处罚。 

2020 年 10 月 21 日，苏州市相城区应急管理局出具《企业安全生产无事故

证明》，苏州棽畅自 2020 年 5 月 15 日至 2020 年 10 月 21 日未因违反安全生产法

律法规受到行政处罚。 

2021 年 1 月 6 日，苏州市相城区应急管理局出具《企业安全生产无事故证

明》，自 2020 年 10 月 1 日至今，我局未接到苏州棽畅的生产安全事故报告，苏

州棽畅也未因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而受到我局行政处罚。 

3、广州境钲 

2021 年 1 月 7 日，广州市番禺区应急管理局出具《证明》，广州境钲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 月 6 日期间，未有因违反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法律、法规

而受到我局行政处罚的情形。 

根据有关安全生产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检索相

关主管部门网站，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报告期内的生产经营活动能遵守和执行

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管理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在因违反安

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三）发行人的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经核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已取得质量监督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合规证明，

具体情况如下： 

1、苏州天禄 

2021 年 1 月 5 日，苏州市相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市场主体守法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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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意见书》，苏州天禄自 2010 年 11 月 9 日领取营业执照以来在江苏省工商行

政管理系统市场主体信用数据库中没有违法、违规及不良行为投诉举报记录。 

2、苏州棽畅 

2021 年 1 月 5 日，苏州市相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市场主体守法经营

状况意见书》，苏州棽畅自 2012 年 7 月 9 日领取营业执照以来在江苏省工商行政

管理系统市场主体信用数据库中没有违法、违规及不良行为投诉举报记录。 

3、广州境钲 

2020 年 2 月 26 日，广州市番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证明》，广州境钲

在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暂未发现存在被我局行政处罚、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记录。 

2020 年 5 月 28 日，广州市番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证明》，广州境钲

在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期间，暂未发现存在被我局行政处罚、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记录。 

2020 年 10 月 23 日，广州市番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证明》，广州境钲

在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期间，暂未发现存在被我局行政处罚、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记录。 

2021 年 1 月 11 日，广州市番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证明》，广州境钲

在 2020 年 10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暂未发现存在被我局行政处罚、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记录。 

根据有关质量监督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检索相

关监管部门网络公开信息，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产品符合有关产品质量和技术

监督标准，报告期内不存在因违反有关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而

受到处罚的情形。 

（四）发行人社会保障情况 

经核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已取得社会保障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合规证明，

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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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州天禄 

2021 年 1 月 18 日，苏州市相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证明》，苏

州天禄自 2012 年 1 月起参保缴费，2021 年 1 月该单位参保缴费 423 人，单位参

保状态正常，社保费用正常按月缴纳无欠费。经查，未发现该单位存在因违反劳

动保障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2021 年 1 月 18 日，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具《住房公积金缴存证明》，

苏州天禄于 2013 年 8 月 22 日在苏州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办理缴存登记，并于 2013

年 8 月开始缴存住房公积金。截止本证明开具之日，苏州天禄缴存住房公积金

423 人，在住房公积金方面未受到过任何行政处罚和行政处理。 

2、苏州棽畅 

2021 年 1 月 18 日，苏州市相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证明》，苏

州棽畅自 2012 年 9 月起参保缴费，2021 年 1 月该单位参保缴费 34 人，单位参

保状态正常，社保费用正常按月缴纳无欠费。经查，未发现该单位存在因违反劳

动保障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2021 年 1 月 18 日，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具《住房公积金缴存证明》，

苏州棽畅于 2015 年 1 月 21 日在苏州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办理缴存登记，并于 2015

年 1 月开始缴存住房公积金。截止本证明开具之日，苏州棽畅缴存住房公积金

36 人，在住房公积金方面未受到过任何行政处罚和行政处理。 

3、广州境钲 

2020 年 3 月 12 日，广州市番禺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履行劳动保

障法律法规情况的证明》，广州境钲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

间，在广州市参加基本养老、失业、工商保险，未发现因违反有关劳动和社会保

障法律法规而被我局行政处罚的情况。 

2020 年 5 月 6 日，广州市医疗保障局出具《医疗（生育）保险守法情况核

查证明》，广州境钲在 2017 年 5 月至 2020 年 4 月期间，不存在违反医疗/生育保

险方面相关法律法规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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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 13 日，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务服务中心出具《守法诚

信证明》，广州境钲自 2017 年 5 月 7 日至 2020 年 5 月 6 日，在广州市为员工参

加包括基本养老、工伤和失业保险（2020 年 5 月参保人数共 173 人）在此期间

未收到过有关广州境钲的社保投诉事项和仲裁申请，也无关于广州境钲违反人力

资源与社会保障方面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立案调查和行政处罚的记录。 

2020 年 3 月 24 日，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具《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证

明》，广州境钲于 2019 年 11 月在我中心设立住房公积金账户，住房公积金已缴

存至 2020 年 2 月，登记缴存职工人数为 155 人，自 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2

月未曾受到我中心的行政处罚。 

2020 年 5 月 15 日，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具《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证

明》，广州境钲于 2019 年 11 月在我中心设立住房公积金账户，住房公积金已缴

存至 2020 年 4 月，登记缴存职工人数为 173 人，2020 年 3 月未曾受到我中心的

行政处罚。 

2020 年 10 月 22 日，广州市医疗保障局出具《医疗（生育）保险守法情况

核查证明》，广州境钲在 2020 年 4 月至 2020 年 9 月期间，不存在违反医疗/生育

保险方面相关法律法规的记录。 

2020 年 10 月 30 日，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务服务中心出具《守法

诚信证明》，广州境钲自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在广州市为员工

参加包括基本养老、工伤和失业保险，在此期间未收到过有关广州境钲的社保投

诉事项和仲裁申请，也无关于广州境钲违反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方面相关法律、

法规而受到立案调查和行政处罚的记录。 

2020 年 10 月 23 日，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具《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

证明》，广州境钲于 2019 年 11 月在我中心设立住房公积金账户，住房公积金已

缴存至 2020 年 9 月，登记缴存职工人数为 188 人，2020 年 4 月至 2020 年 9 月

未曾受到我中心的行政处罚。 

2021 年 1 月 6 日，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具《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证

明》，广州境钲于 2019 年 11 月在我中心设立住房公积金账户，住房公积金已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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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至 2020 年 12 月，登记缴存职工人数为 173 人，2020 年 10 月至 2020 年 12 月

未曾受到我中心的行政处罚。 

2021 年 1 月 15 日，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务服务中心出具《守法诚

信证明》，自 2020 年 10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未收到过有关广州境

钲的社保投诉事项和仲裁申请，也无关于广州境钲因违反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方

面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立案调查和行政处罚的记录。 

2021 年 2 月 3 日，广州市医疗保障局出具《医疗（生育）保险守法情况核

查证明》，广州境钲在 2020 年 10 月至 2020 年 12 月期间，未发现存在违反医疗/

生育保险方面相关法律法规的记录。 

 

第三部分 关于问询问题的法律意见

（2020 年年报补充更新） 

一、关于历史沿革 

申报材料显示，2014 年 7 月梅坦按每股 1 元价格受让虞锋、袁园分别持有

的发行人 8%、7%股权。本次股权转让的定价依据参照虞峰、袁园原始出资额

协商确定，为 1 元/实缴出资额，转让价格低于 2014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每股净

资产 1.48 元/股。保荐工作报告显示，对梅坦就该项股权转让事项进行了访谈，

但未说明对虞锋、袁园的访谈情况。 

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说明本次股权转让定价依据合理性，是否存在纠纷

或潜在纠纷，是否存在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是否已经就上述股权转让对虞锋、

袁园进行访谈或取得相关书面确认。（即第一轮审核问询问题 1） 

回复如下： 

（一）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说明本次股权转让定价依据合理性，是否存

在纠纷或潜在纠纷，是否存在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是否已经就上述股权转让

对虞锋、袁园进行访谈或取得相关书面确认 

本所律师查阅了本次股权转让的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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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凭证、工商变更登记等资料，并于 2020 年 6 月 1 日访谈了梅坦、2020 年 9

月 11 日访谈了袁园（经多次联系后，虞锋拒绝接受访谈）。 

经核查，虞锋曾担任发行人副总经理、袁园曾担任发行人销售总监，两人均

于 2013 年 1 月因个人发展原因主动离职，两人离职时与梅坦协商确定了本次股

权转让事宜。转让双方综合考虑虞锋、袁园系主动离职且投资时间较短，最终协

商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虞峰、袁园的原始出资额，即 1 元每出资额。因考虑

到梅坦当时的资金状况，涉及的转让双方于 2014 年 7 月才办理本次股权转让手

续等相关事宜。 

本所律师登录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进行检索，虞

锋已被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并出具《限制消费令》（（2017）

苏 0507 执 752 号、（2018）苏 0507 执恢 145 号）。 

虞锋虽拒绝接受访谈，但根据其当时签署的关于本次股权转让的股东会决

议、股权转让协议，以及配合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等实际情况，并结合对梅坦、袁

园的访谈可知，梅坦受让虞锋所持的发行人股权涉及的转让文件齐全、完备，并

已完成价款支付和工商变更登记，至今均未发生纠纷。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系转让双方协商一致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当时实际情

况，定价依据具有合理性，所转让股权已相应支付价款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转

让双方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亦不存在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 

（二）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1、本所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对袁园、梅坦进行了访谈确认； 

（2）多次联系虞锋，并登录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

对虞锋的信息进行检索； 

（3）查阅了本次股权转让的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款支付

凭证及工商变更登记等资料。 

2、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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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权转让定价依据合理，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

纷，亦不存在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除虞锋拒绝接受访谈外，本所律师已就上述

事宜对袁园、梅坦进行访谈确认。 

 

二、关于实际控制人认定 

申报材料显示： 

（1）发行人共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陈凌、梅坦。截至招股说明书签

署日，陈凌、梅坦分别持有公司 2,303.2193 万股、2,119.6327 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分别为 29.77%、27.40%。 

（2）陈凌、梅坦已于 2016 年 8 月 19 日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并在《一

致行动协议》中约定“双方就公司重大决策事务在行使董事/股东权利前无法或

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时，最终以梅坦的意见为准”，一致行动协议有效期为自协议

生效之日起八年。 

（3）2016 年 8 月，陈凌持有发行人 43.77%出资额，担任董事长；梅坦持

有 18.84%出资额，担任总经理兼董事。 

请发行人： 

（1）披露在 2016 年 8 月陈凌持股比例远高于梅坦，且陈凌担任董事长、

梅坦担任总经理的背景下，陈凌、梅坦于 2016 年 8 月 19 日签署《一致行动协

议》，并约定意见不一致时以梅坦意见为准的原因； 

（2）结合陈凌、梅坦持股比例、《一致行动协议》关于意见不一致时处理

方式的约定及执行情况，披露认定陈凌、梅坦为共同实际控制人的依据是否充

分。 

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发表明确意见，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审核问答》问题 9 的要求，说明实际控制人认定相关依据

是否充分，最近 2 年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是否发生变更。（即第一轮审核问询问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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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如下： 

（一）披露在 2016 年 8 月陈凌持股比例远高于梅坦，且陈凌担任董事长、

梅坦担任总经理的背景下，陈凌、梅坦于 2016 年 8 月 19 日签署《一致行动协

议》，并约定意见不一致时以梅坦意见为准的原因 

1、陈凌、梅坦于 2016 年 8 月 19 日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的原因 

2016 年 8 月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时，陈凌持股比例为 43.77%，梅坦持股比例

为 18.84%，分别为第一大股东、第二大股东；鉴于杨庆勇与梅坦已于 2016 年 6

月 22 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杨庆勇将其持有的发行人 11.56%的股权转

让给梅坦，如考虑该部分股权，则梅坦的持股比例为 30.40%。陈凌担任发行人

董事长，为第一大股东，参与发行人战略规划等重大事项的决策，但不具体承担

发行人的日常管理事务；梅坦为第二大股东，自 2010 年 11 月入职发行人以来，

一直担任发行人总经理职务，具体负责发行人日常经营、技术研发、业务拓展等

全面经营工作；两人合作默契，共同对发行人的战略规划、未来发展、日常经营

管理等方面发挥重大影响，符合发行人的实际情况。 

2016 年 8 月 19 日，发行人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份公司改造

设立等相关事宜。此时，发行人已有上市意向，陈凌、梅坦根据发行人的实际经

营管理情况以及未来发展需要于同日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 

2、《一致行动协议》约定意见不一致时以梅坦意见为准的原因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时，陈凌持股比例为 43.77%，梅坦持股比例为 18.84%，

但杨庆勇与梅坦已于 2016 年 6 月 22 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杨庆勇将其

持有的发行人 11.56%的股权转让给梅坦，因发行人当时拟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

公司，为避免影响股改进度，梅坦与杨庆勇约定于发行人股改完成之日起满一年

后的 90 日内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交割手续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因此，陈凌、

梅坦在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时，已将梅坦受让 11.56%股权比例因素综合考虑在内。 

梅坦自 2010 年 11 月入职发行人以来，一直担任发行人总经理职务，具体负

责发行人日常经营、技术研发、业务拓展等方面的工作，对发行人的发展经营具

有重大影响。同时，导光板行业具有定制化程度高、技术门槛高的特点，梅坦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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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于导光板行业多年，主导了发行人核心技术的研发创新工作，前瞻性的把握了

导光板技术的发展方向。 

因此，综合考虑上述情况，尤其是梅坦的专业背景、行业经验以及对发行人

日常管理、发展经营等方面的职责和影响，二人最终在《一致行动协议》中约定

意见不一致时以梅坦意见为准。该等安排，系陈凌、梅坦根据发行人发展需要及

两人实际情况做出的自主安排，系两人真实意愿，具有合理性。 

（二）结合陈凌、梅坦持股比例、《一致行动协议》关于意见不一致时处

理方式的约定及执行情况，披露认定陈凌、梅坦为共同实际控制人的依据是否

充分 

1、陈凌、梅坦持股比例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自股份有限公司设立以来的工商登记资料，截至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陈凌、梅坦的持股比例均保持在 57.17%~69.17%之间，具

体持股比例变化情况如下： 

事项/时间 
陈凌持股比例

（%） 

梅坦持股比例

（%） 

合计持股比例

（%） 

股份有限公司设立（2016 年 8 月） 43.77 18.84 62.61 

第一次股份转让（2017 年 3 月） 40.77 16.84 57.61 

第二次股份转让（2017 年 9 月） 40.77 28.40 69.17 

第三次股份转让（2017 年 11 月） 30.77 28.40 59.17 

第四次股份转让（2019 年 6 月） 40.77 28.40 69.17 

第五次股份转让（2019 年 7 月） 32.77 28.40 61.17 

第六次股份转让（2019 年 8 月） 30.77 28.40 59.17 

第七次股份转让（2020 年 4 月） 29.77 27.40 57.17 

注：在考虑梅坦已约定受让杨庆勇所持有的发行人 11.56%股权的情况下，梅坦在 2016

年 8 月和 2017 年 3 月的已持股比例与预期取得股权比例合计分别为 30.40%和 28.40%。 

2、《一致行动协议》关于意见不一致时处理方式的约定及执行情况 

（1）意见不一致时处理方式的约定 

经本所律师核查陈凌、梅坦签订的《一致行动协议》，双方对意见不一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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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处理方式约定如下： 

考虑到梅坦具体负责公司的全面经营管理事务，为避免出现协商僵局，双方

就公司重大决策事务在行使董事/股东权利前无法或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最终

应以梅坦的意见为准，作出一致行动，梅坦的意见即为一致意见。 

（2）陈凌、梅坦不存在意见不一致的情形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报告期内召开的董事会、股东大会会议文件并对陈

凌、梅坦访谈，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陈凌、梅坦就公司重大决策事务在行使董事/

股东权利前均按约定形成了一致意见，严格履行了《一致行动协议》的约定，对

于报告期内历次董事会、股东大会中所议事项决策时均保持一致行动，不存在向

股东大会和董事会行使召集权、提案权以及在相关股东大会、董事会上行使表决

权时出现意见不一致的情形。 

3、认定陈凌、梅坦为共同实际控制人的依据充分，最近 2 年发行人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变更 

（1）关于实际控制人认定依据及相关规定 

相关规定名称 具体内容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首次

公开发行上市审核问答》 

（以下简称“《审核问答》”） 

问题 9：实际控制人是拥有公司控制权的主体。在确定公司控制

权归属时，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尊重企业的实际情况，

以发行人自身的认定为主，由发行人股东予以确认。保荐人、

发行人律师应通过对公司章程、协议或其他安排以及发行人股

东大会（股东出席会议情况、表决过程、审议结果、董事提名

和任命等）、董事会（重大决策的提议和表决过程等）、监事

会及发行人经营管理的实际运作情况的核查对实际控制人认定

发表明确意见。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

办法>第十二条“实际控制人没有发

生变更”的理解和适用--证券期货

法律适用意见第 1 号》 

（以下简称“《证券期货法律适用

意见第 1 号》”） 

第三条：发行人及其保荐人和律师主张多人共同拥有公司控制

权的，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每人都必须直接持有公司股

份和/或者间接支配公司股份的表决权；（二）发行人公司治理

结构健全、运行良好，多人共同拥有公司控制权的情况不影响

发行人的规范运作；（三）多人共同拥有公司控制权的情况，

一般应当通过公司章程、协议或者其他安排予以明确，有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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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名称 具体内容 

程、协议及安排必须合法有效、权利义务清晰、责任明确，该

情况在最近 3 年内且在首发后的可预期期限内是稳定、有效存

在的，共同拥有公司控制权的多人没有出现重大变更；（四）

发行审核部门根据发行人的具体情况认为发行人应该符合的其

他条件。 

（2）陈凌、梅坦为发行人共同实际控制人的认定依据充分，且 2 年内不存

在变更 

本所律师查阅了发行人的工商档案、《公司章程》、《一致行动协议》、实际控

制人认定依据及相关规定，并根据发行人的实际情况，结合陈凌、梅坦对发行人

股东大会、董事会、董监高选聘以及发行人经营决策等方面的影响，认定陈凌、

梅坦为发行人的共同实际控制人，具体分析如下： 

①陈凌、梅坦均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 

报告期内，陈凌、梅坦为发行人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二人均直接持有

发行人股份，符合《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 号》第三条第一项“每人都必须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和/或者间接支配公司股份的表决权”之规定。 

②发行人治理结构健全、运行良好，多人共同拥有控制权的情况不影响发行

人的规范运作 

发行人已建立健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内部治理机构，且董事会下

设审计委员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治理结构健全，

运作规范。发行人《公司章程》以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中已对发行人股东权

利以及股东大会的具体职权、召集、提案、通知、召开、表决等事项作出了规定，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设立以来历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签到簿、表决票、会

议决议等会议文件，陈凌、梅坦作为发行人股东，均亲自出席了股东大会，并按

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对发

行人重大事项以及董事、非职工代表监事的提名、任命等事项作出决策，并在股

东大会表决时保持一致。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自设立以来历次董事会的会议通知、签到簿、表决票、



发行人律师意见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3-3-1-35 

会议决议等会议文件，陈凌、梅坦一直担任发行人董事，均亲自出席了董事会，

并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对发行人重大事

项提案、高级管理人员选聘和任免等事项进行表决，并在董事会表决时保持一致。 

除在股东大会、董事会履行相应的股东权利和董事权利外，报告期内，陈凌

一直担任发行人董事长职务，梅坦一直担任发行人董事、总经理职务，二人对发

行人的战略规划、未来发展、日常经营管理均能够发挥重大影响。 

综上所述，陈凌、梅坦通过参加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担任发行人董事或高级

管理人员等方式，对发行人的重大决策、经营管理和董监高选聘等事项形成了有

效的共同控制；同时，发行人公司治理结构健全、运行良好，二人对发行人的共

同控制未影响公司的规范运作，符合《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 号》第三条第

二项“发行人公司治理结构健全、运行良好，多人共同拥有公司控制权的情况不

影响发行人的规范运作”之规定以及《审核问答》问题 9 对发行人股东大会（股

东出席会议情况、表决过程、审议结果、董事提名和任命等）、董事会（重大决

策的提议和表决过程等）、监事会及发行人经营管理的实际运作情况的核查要求。 

③陈凌、梅坦共同控制权在最近 3 年内且在首发后的可预期期限内是稳定、

有效存在的，共同拥有发行人控制权的多人没有出现重大变更 

陈凌、梅坦于 2016 年 8 月 19 日签订《一致行动协议》，双方约定通过一致

行动关系共同作为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在行使董事、股东权利（召集权、提案

权、表决权等）时采取一致行动；一致行动期间为自协议签署生效之日起八年（至

2024 年 8 月 18 日）；协议内容合法有效、权利义务清晰、责任明确。 

此外，陈凌、梅坦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

购其所持有的该等股份”。 

因此，陈凌、梅坦的共同控制权是真实、稳定的，在最近 3 年内且在首发后

的可预期期限内是稳定、有效存在的，共同拥有发行人控制权的多人没有出现重

大变更，符合《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 号》第三条第三项“多人共同拥有公

司控制权的情况，一般应当通过公司章程、协议或者其他安排予以明确，有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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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协议及安排必须合法有效、权利义务清晰、责任明确，该情况在最近 3 年内

且在首发后的可预期期限内是稳定、有效存在的，共同拥有公司控制权的多人没

有出现重大变更”之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认定陈凌、梅坦为共同实际控制人符合《审核问

答》、《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 号》的相关规定，认定依据充分，最近 2 年发

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变更。 

（三）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1、本所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陈凌、梅坦签订的《一致行动协议》，并访谈了陈凌、梅坦； 

（2）查阅了发行人自设立以来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文件； 

（3）查阅了发行人自设立以来的工商档案并梳理了陈凌、梅坦的持股比例

变化情况； 

（4）查阅了发行人的《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

则》等内部治理制度以及组织架构图； 

（5）查阅了《审核问答》问题 9 以及《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 号》的

相关规定，并检索了已上市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认定以及分歧解决方案的既有案

例与发行人情况进行对照。 

2、核查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2016 年 8 月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时，陈凌持股比例为 43.77%，梅坦持股

比例为 18.84%且已与杨庆勇约定受让其持有的发行人 11.56%的股权，分别为第

一大股东、第二大股东。陈凌担任发行人董事长，为第一大股东，参与发行人战

略规划等重大事项的决策，但不具体承担发行人的日常管理事务；梅坦为第二大

股东，自 2010 年 11 月入职发行人以来，一直担任发行人总经理职务，具体负责

发行人日常经营、技术研发、业务拓展等全面经营工作；两人合作默契，共同对

发行人的战略规划、未来发展、日常经营管理等方面发挥重大影响，符合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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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情况。2016 年 8 月 19 日，发行人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份

公司改造设立等相关事宜。此时，发行人已有上市意向，陈凌、梅坦根据发行人

的实际经营管理情况以及未来发展需要于同日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 

（2）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时，陈凌持股比例为 43.77%，梅坦持股比例为

18.84%，但杨庆勇与梅坦已于 2016 年 6 月 22 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杨

庆勇将其持有的发行人 11.56%的股权转让给梅坦，因发行人当时拟整体变更为

股份有限公司，为避免影响股改进度，梅坦与杨庆勇约定于发行人股改完成之日

起满一年后的 90 日内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交割手续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因此，

陈凌、梅坦在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时，已将梅坦受让 11.56%股权比例因素综合考

虑在内。梅坦自 2010 年 11 月入职发行人以来，一直担任发行人总经理职务，具

体负责发行人日常经营、技术研发、业务拓展等方面的工作，对发行人的发展经

营具有重大影响。同时，导光板行业具有定制化程度高、技术门槛高的特点，梅

坦深耕于导光板行业多年，主导了发行人核心技术的研发创新工作，前瞻性的把

握了导光板技术的发展方向。因此，综合考虑上述情况，尤其是梅坦的专业背景、

行业经验以及对发行人日常管理、发展经营等方面的职责和影响，二人最终在《一

致行动协议》中约定意见不一致时以梅坦意见为准。该等安排，系陈凌、梅坦根

据发行人发展需要及两人实际情况做出的自主安排，系两人真实意愿，具有合理

性。 

（3）《一致行动协议》中约定意见不一致时以梅坦意见为准，报告期内，发

行人实际控制人陈凌、梅坦就公司重大决策事务在行使董事/股东权利前均按约

定形成了一致意见，不存在向股东大会和董事会行使召集权、提案权以及在相关

股东大会、董事会上行使表决权时出现意见不一致的情形；认定陈凌、梅坦为共

同实际控制人符合《审核问答》、《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 号》的相关规定，

认定依据充分，最近 2 年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变更。 

 

三、关于核心技术来源和璨宇光学 

申报材料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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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行人多名核心人员曾任职于苏州璨宇光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璨宇

光学），包括：实际控制人梅坦，2004 年 7 月至 2010 年 11 月任璨宇光学研发工

程师；职工监事谢卫红，2003 年 1 月至 2005 年 7 月任璨宇光学资材科长；公司

副总经理王水银，2008 年 10 月至 2010 年 11 月任职于璨宇光学研发部；公司研

发中心副经理陈玮，2010 年 8 月至 2012 年 9 月任职于璨宇光学研发部从事研发

工作。 

（2）璨宇光学为中强光电子公司，中强光电（璨宇光学）为发行人竞争对

手。自 2018 年起，中强光电成为发行人前五大客户，其向发行人采购的主体包

括璨宇光学、苏州璨鸿光电有限公司。 

请发行人： 

（1）披露发行人与璨宇光学主要产品、核心技术之间的关联性，核心技术

指标对比，是否存在核心技术来源于璨宇光学或者其关联方的情形； 

（2）结合相关核心技术人员工作经历、背景，披露发行人核心技术的来源、

形成过程，是否涉及在其他单位的职务发明，是否存在违反竞业禁止或侵犯商

业秘密情形，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3）披露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及其他核心人员与璨宇光学、中强光

电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密切关系； 

（4）披露 2018 年开始发行人对中强光电销售金额大幅增长的原因，并结

合相关产品市场价格和向其他客户销售价格分析交易价格公允性。 

（5）删除招股说明书中有关申请中专利的情况。 

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发表明确意见。（即第一轮审核问询问题 3） 

回复如下： 

（一）披露发行人与璨宇光学主要产品、核心技术之间的关联性，核心技

术指标对比，是否存在核心技术来源于璨宇光学或者其关联方的情形 

1、发行人与璨宇光学的主要产品情况、核心技术之间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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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查阅了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并对璨宇光学进行访谈确认，经核查，

璨宇光学在主要产品、核心技术方面与发行人存在差异，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璨宇光学 发行人 关联性 

主要产

品 

璨宇光学主要产品可分为三类：第一类

为背光模组，如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

台式显示器、工控显示器、车载显示器

等用背光模组； 

第二类为背光模组关键零组件，如印刷

式导光板、射出式导光板、光学膜片等； 

第三类为影像产品，如家用投影机等 

发行人的主要产品为导光

板，可应用于台式显示器、

笔记本电脑、液晶电视、平

板电脑等领域 

导光板是背光模组中的关键组

件之一，发行人主要产品导光板

与璨宇光学背光模组产品具有

上下游关系；与璨宇光学背光模

组关键零组件中导光板产品具

有竞争关系；与璨宇光学的影像

产品无关联性 

核心技

术 

璨宇光学核心技术有背光模组显示应用

技术、导光板生产技术和显示器件系统

集成技术。 

背光模组显示应用技术主要包括超薄

型、窄边框、高解析度、低能耗、高亮

度背光模组设计生产技术， Local 

dimming 的 HDR 背光模组设计生产技

术，Mini LED 背光模组等生产和应用技

术等； 

在导光板生产方面，有印刷加工技术、

射出加工技术； 

显示器件系统集成技术主要包括液晶面

板、背光模组、触控屏等显示器件集成

整合生产技术，电竞产品用显示器无缝

拼接技术等 

发行人经过多年积累，自主

创新取得导光板入光调制透

镜阵列加工技术、反射面微

纳网点结构转印技术、出光

面微纳棱镜结构转印技术等

7 项核心技术，构建起了导

光板技术体系 

发行人不进行背光模组加工组

装、影像产品生产业务，因此璨

宇光学的背光模组显示应用技

术、显示器件系统集成技术与发

行人核心技术不存在关联性； 

在导光板生产方面，璨宇光学拥

有印刷、射出技术，发行人拥有

热压、印刷技术，双方仅在导光

板印刷技术方面存在可比性；双

方导光板印刷技术在保护膜撕

取、投料、产品清洁等诸多方面

存在一定差异，系两家公司独立

自主开发完成 

2、发行人与璨宇光学核心技术指标对比 

根据上述已披露的发行人与璨宇光学核心技术之间的关联性情况，双方仅在

导光板印刷技术方面存在可比性，但存在差异，具体指标对比如下： 

项目 璨宇光学 发行人 

技术名称 导光板印刷技术 导光板精密一体化印刷技术 

保护膜撕取 人工撕取 机器自动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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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料、产品清洁 手动投料、手持式表面清洁 自动送料、集成自动清洁设备 

保护膜包装 人工覆膜 自动覆膜 

品质送检方式 人工送检 AGV 自动送检 

3、发行人核心技术不存在来源于璨宇光学或者其关联方的情形 

本所律师查阅了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并对璨宇光学进行访谈确认，经核查，

发行人 7 项核心技术均为自主创新取得，不存在来源于璨宇光学或者其关联方的

情形。 

（二）结合相关核心技术人员工作经历、背景，披露发行人核心技术的来

源、形成过程，是否涉及在其他单位的职务发明，是否存在违反竞业禁止或侵

犯商业秘密情形，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1、相关核心技术人员工作经历、背景 

经本所律师查阅发行人核心技术人员梅坦、王水银、陈玮和陆国华填写的问

询表，其工作经历、背景情况如下： 

姓名 工作经历、背景 

梅坦 

1981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04 年 7 月至 2010 年 11

月，任苏州璨宇光学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2010 年 11 月至 2016 年 8 月，历任天禄

光电总经理、董事兼总经理；2016 年 8 月至今，任苏州天禄董事兼总经理。 

王水银 

1980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2001 年 9 月至 2003 年 5

月，任南京 LG 同创彩色显示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技术部工程师；2003 年 6 月至 2008

年 9 月任泰山光电（苏州）有限公司研发部主任；2008 年 10 月至 2010 年 11 月任

职于苏州璨宇光学有限公司研发部从事研发工作；2010 年 12 月至 2016 年 8 月担任

天禄光电副总经理；2016 年 8 月至 2019 年 10 月，任苏州天禄董事；2019 年 10 月

至今，任苏州天禄副总经理。 

陈玮 

1988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电子信息工程专业。2009

年 7 月至 2010 年 7 月，任政翔精密光学（苏州）有限公司研发部工程师；2010 年 8

月至 2012 年 9 月，任职于苏州璨宇光学有限公司研发部从事研发工作；2012 年 10

月至 2016 年 8 月，任天禄光电研发中心副经理；2016 年 8 月至今，任苏州天禄研

发中心副经理。 

陆国华 
198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光学专业。2008 年 7

月至 2011 年 3 月，任苏州巨视光电有限公司工程师；2011 年 3 月至 2018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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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张家港康得新光电材料有限公司研发光学设计部副总监；2018 年 11 月至 2020 年

3 月，任贝克曼库尔特生物科技（苏州）有限公司研发部高级光学工程师；2020 年

3 月至今，任苏州天禄研发中心技术总工程师。 

2、发行人核心技术的来源、形成过程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共拥有导光板入光调制透镜阵列加工

技术、反射面微纳网点结构转印技术、出光面微纳棱镜结构转印技术等 7 项核心

技术，其技术来源和形成过程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技术名称 技术简介 

技术

来源 
形成过程 

1 

入光调制透

镜阵列加工

技术 

通过在导光板入光端面转印特殊

调制透镜阵列结构，扩大 LED 入射

光线角度，解决窄边框机种 LED

侧画面明暗不均的现象 

自主

创新 

随着 LED 发光效率持续提升，背光模组使用 LED 颗

数逐渐减少，产品边框尺寸持续变窄，解决 LED 入光

端面画面明暗不均问题成为了热压导光板生产关键难

题。2013 年，发行人在导光板入光端面设计调制透镜

结构，并通过平压方式实现透镜结构加工；2014 年，

为了提升生产精度，发行人将透镜结构加工于滚轮表

面，并开发专用设备，将微透镜结构滚压印于导光板

入光端面，实现稳定大批量生产；2017 年，发行人优

化透镜结构形状和改进该技术生产设备 

2 

反射面微纳

网点结构转

印技术 

将设计好的反射面微纳网点结构，

使用激光在镜面模具表面进行精

密雕刻制作模具，使用模具转印在

导光板反射面，使导光板反射面具

有光线反射效果 

自主

创新 

2012 年，发行人精准判断导光板技术发展路线，成功

开发反射面微纳网点结构转印技术，使该技术成功应

用在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电脑等薄型化导光板产品上；

2014 年，通过开发中大型设备，拓展使用于台式显示

器、液晶电视和灯具照明等导光板产品 

3 

出光面微纳

棱镜结构转

印技术 

将设计好的微纳棱镜结构，使用超

精密机床加工在模具表面，再使用

电铸翻板成热压转印使用的镍板，

将微纳棱镜结构转印在出光面，从

而增加导光板亮度 

自主

创新 

2015 年液晶显示产品对低能耗、高亮度需求提升，发

行人在产品反射面微纳结构转印的基础上，对导光板

出光面设计开发出微纳棱镜结构，改变了出光角度，

提升了产品正面亮度，降低产品能耗；2016 年产品应

用于多种尺寸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产品 

4 
精密一体化

印刷技术 

通过对传统印刷工艺改进，组合了

自动清洁、印刷、烘烤、自动包装

等多道工序，实现自动化、高精度、

高效率印刷生产 

自主

创新 

发行人在传统丝网印刷技术基础上，选用近红外隧道

烘烤方式生产台式显示器导光板；2015 年随着产品功

能多元化需求，发行人对印刷生产工艺中撕膜、清洁、

投料定位、包装、送检品质测量等工艺改进；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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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技术名称 技术简介 

技术

来源 
形成过程 

形成精密一体化印刷生产技术 

5 

侧面超精细

抛光研磨技

术 

导光板侧面超精细抛光研磨技术

对导光板进行高光洁度抛光研磨

可降低进入导光板光线的损耗，达

到尺寸精度要求，抛光面粗糙度小

于 800 纳米 

自主

创新 

2014 年，发行人实现导光板原材料高精度切割、抛光

研磨生产；2015 年，发行人开发引进高精度抛光研磨

设备，实现抛光面粗糙度小于 800 纳米的精度 

6 
自动化生产

技术 

自主研发设计、整合自动化生产及

辅助设备，通过对导光板生产中产

品运输、AGV 自动配送、自动撕膜、

自动包装等环节进行自动化设备

开发，实现了生产关键制程自动化 

自主

创新 

2015 年，发行人热压技术全面量产，产品尺寸和种类

增多，订单量增加，此时生产效率和品质主要依赖生

产人员的技能；2018 年，随着发行人市场占有率迅速

提升，专业化生产规模扩大，为了拉开与竞争对手差

距，发行人对工厂持续进行自动化设备研发投入，实

现生产搬运、清洁、撕膜、检测、包装等环节设备取

代人工，提升生产效率和品质 

7 
导光板特殊

应用技术 

设计定制一体加工设备，对特殊造

型导光板进行生产、加工 

自主

创新 

2017 年随着终端显示应用领域多元化，特殊应用的导

光板需求日益增加，车载、工控等特殊用途导光板形

状特异，发行人持续进行导光板特殊应用技术研发，

定制开发了一体加工设备，融合修边、抛光、铣型等

功能，并针对不同形状的部位，开发特殊形状的刀具

进行外形加工，可进行各种特殊形状导光板的加工 

3、发行人核心技术不涉及在其他单位的职务发明，不存在违反竞业禁止或

侵犯商业秘密的情形，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2008 年修正）第六条第一款规定：执行本单位

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为职务发明创

造。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2010 年修订）第十二条规定：专利法

第六条所称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所完成的职务发明创造，是指：（一）在本职工作

中作出的发明创造；（二）履行本单位交付的本职工作之外的任务所作出的发明

创造；（三）退休、调离原单位后或者劳动、人事关系终止后 1 年内作出的，与

其在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原单位分配的任务有关的发明创造。专利法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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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所称本单位，包括临时工作单位；专利法第六条所称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

是指本单位的资金、设备、零部件、原材料或者不对外公开的技术资料等。 

本所律师查阅了核心技术人员填写的问询表，经核查，发行人核心技术不涉

及在其他单位的职务发明，具体情况如下： 

梅坦、王水银和陈玮在入职发行人前，均任职于璨宇光学，经本所律师查阅

核心技术人员出具的说明，并对璨宇光学进行访谈确认，梅坦、王水银和陈玮三

人在璨宇光学任职期间，不存在于本职工作中作出的发明创造，不存在因履行璨

宇光学交付的本职工作之外的任务所作出的发明创造；在梅坦、王水银和陈玮从

璨宇光学离职后的 1 年内，不存在作出与其在璨宇光学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璨宇

光学分配的任务有关的发明创造；三人在璨宇光学任职期间及离职后 1 年内，均

不存在利用璨宇光学资金、设备、零部件、原材料或者不对外公开的技术资料等

物质技术条件作出的发明创造。同时，本所律师登录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

（http://www.sipo.gov.cn/）对璨宇光学拥有的专利情况进行检索，并对璨宇光学

进行访谈确认，其有效的专利中不存在发明人为梅坦、王水银、陈玮的情形。因

此，发行人核心技术不涉及在璨宇光学的职务发明。 

在入职璨宇光学前，王水银曾任职于南京 LG 同创彩色显示系统有限责任公

司和泰山光电（苏州）有限公司，陈玮曾任职于政翔精密光学（苏州）有限公司。

本所律师查阅了王水银、陈玮出具的说明，经核查，王水银在南京 LG 同创彩色

显示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和泰山光电（苏州）有限公司虽从事技术研发工作，但研

发方向与发行人核心技术的研发方向不同，且其在该 2 家单位任职期间及离职后

1 年内均不存在职务发明；陈玮毕业后即进入政翔精密光学（苏州）有限公司工

作，虽然在技术研发部门工作，但任职时间较短，且研发方向与发行人核心技术

的研发方向不同，在任职期间及离职后 1 年内均不存在职务发明。同时，本所律

师登录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http://www.sipo.gov.cn/）进行检索，南京 LG 同创

彩色显示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泰山光电（苏州）有限公司、政翔精密光学（苏州）

有限公司均不存在有效的专利。因此，发行人核心技术不涉及在王水银、陈玮该

3 家曾任职单位的职务发明。 

陆国华于 2020 年 3 月入职，发行人现有 7 项核心技术于陆国华入职前均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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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因此，发行人核心技术不涉及陆国华曾任职单位的职务发明。 

此外，本所律师查阅了相关核心技术人员填写的问询表及其出具的说明，并

登录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s://wenshu.court.gov.cn/）对核心技术人员与其曾任职

单位间是否存在侵犯知识产权、商业秘密、劳动争议等涉诉情况进行检索，经核

查，相关核心技术人员与曾任职单位均未签订过任何竞业禁止协议或保密协议，

不存在收取曾任职单位竞业限制补偿金的情形，亦不存在侵犯曾任职单位商业秘

密的情形，与曾任职单位不存在任何纠纷或潜在纠纷。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核心技术不涉及在其他单位的职务发明，

不存在违反竞业禁止或侵犯商业秘密的情形，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三）披露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及其他核心人员与璨宇光学、中强

光电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密切关系 

本所律师查阅了发行人的工商档案、董监高选聘的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会

议文件等资料，经核查，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及其他核心人员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陈凌 董事长、实际控制人 

梅坦 董事、总经理、实际控制人、核心技术人员 

殷宇 董事 

邓岩 独立董事 

杨相宁 独立董事 

马坤 监事会主席 

尹晓庆 职工监事 

谢卫红 职工监事 

佟晓刚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王水银 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陈玮 核心技术人员 

陆国华 核心技术人员 

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进行查

询、查阅了中强光电 2019 年年报和 2020 年半年报披露的信息，并登录中强光电

官网（https://www.coretronic.com/）进行查询，经核查，璨宇光学和中强光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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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东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 

 

璨宇光学 

股东 苏州璨宇光学（香港）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王彦琳 

监事 何新斌 

高级管理人员 王彦琳 

中强光电 

前五大股东 

泰威先进股份有限公司 

迅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台湾银行受托保管艾德伯森亚洲股票信托投资专户 

德商德意志银行台北分行受托保管富邦现代生命保险株式会社-自营账户投资专户 

富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张威仪、何泰舜、杜德成、鄧傅馨、陈鸿基、周行一、姚谦 

高级管理人员 
张威仪、林惠姿、陈士元、何新斌、吴秀葱、莊福明、薛建秋、李俊堂、 

许年辉、林晓菁、袁先正、陈郁淳、杨坤明 

本所律师查阅了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及其他核心人员填写的问询表及

出具的说明、对璨宇光学进行访谈，并将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及其他核心

人员的关联关系情况与璨宇光学、中强光电上述信息进行比对，经核查，发行人

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及其他核心人员不存在为璨宇光学、中强光电股东的情形，

不存在担任璨宇光学、中强光电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为璨宇光学、中

强光电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系密切家庭成员等关联关系或其他密切关系

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及其他核心人员与璨

宇光学、中强光电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密切关系。 

（四）披露 2018 年开始发行人对中强光电销售金额大幅增长的原因，并结

合相关产品市场价格和向其他客户销售价格分析交易价格公允性 

1、披露 2018 年开始发行人对中强光电销售金额大幅增长的原因 

发行人 2018 年度对中强光电销售金额大幅增长，一方面是基于多项产品认

证通过后开始大批量供货，另一方面得益于中强光电自身需求规模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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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品认证及量产情况 

发行人自 2015 年末开始与中强光电开始展开合作，陆续进行具体产品的认

证与供货，并于 2017 年通过了台式显示器类 3 个主要型号的产品认证，相关产

品在 2018 年进行大批量供货。主要产品的认证进度如下表所示： 

类别 开案时间 定版时间 开始量产时间 

台式显示器类 

印刷工艺 23 寸 
2017 年 4-11 月 2017 年 7-12 月 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4 月 

该三个型号的主要产品在 2017 年通过新型号认证后，台式显示器类印刷工

艺 23 寸导光板 2018 年的销售金额为 2,164.21 万元，较 2017 年增加 2,104.95 万

元，占 2018 年对中强光电销售增长总额的比例为 66.97%。 

单位：万元 

类别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较 2017 年度增加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台式显示器类 

印刷工艺 23 寸 
2,164.21 53.03% 59.25 6.32% 2,104.95 66.97% 

其他 1,916.55 46.97% 878.32 93.68% 1,038.25 33.03% 

合计 4,080.76 100.00% 937.57 100.00% 3,143.20 100.00% 

（2）中强光电自身产、销规模增长 

①中强光电合并口径产销增长情况 

中强光电 2017-2018 年产、销量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 片/台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变化 

销量 产量 销量 产量 销量 产量 

节能产品 47,620,992 48,996,578 47,589,426 47,727,603 0.07% 2.66% 

注：1、节能产品主要指背光模组，上游原材料包括光源、导光板、光学膜、铁件及胶

框等产品； 

2、数据来源于中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年报。 

2018 年，中强光电的节能产品产量为 4,899.66 万片，较 2017 年度增加 12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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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片，对下游原材料，包括导光板的采购需求随之增加。 

②发行人直接客户收入增长情况 

发行人主要与中强光电系下的璨宇光学进行交易，2018 年对璨宇光学的销

售收入占对中强光电销售额的 96.82%。璨宇光学 2018 年销售收入为 119.19 亿元

新台币，较 2017 年度增长 14.98%。 

2、结合相关产品市场价格和向其他客户销售价格分析交易价格公允性 

（1）2018 年度，与发行人对其他客户的相近产品销售价格对比 

类别 工艺 尺寸 
对中强光电销售情况 其他客户可比单价

（元/片） 收入占比 单价（元/片） 

台式显示器 印刷 
23 寸 53.09% 18.10-19.33 18.81-19.30 

21 寸 6.62% 12.20 12.55 

笔记本电脑 热压 15 寸 18.26% 4.17-7.06 4.50-7.01 

平板电脑 热压 11 寸 18.01% 5.27 4.70 

合计 95.98% - - 

注：发行人产品均为定制化产品，一般同一款产品仅供应一家客户，其他客户的可比产

品选择标准为：相同类别、工艺、尺寸，相同或相近的材质、厚度及长宽比等其他要素。选

取发行人上表主要类别、工艺、尺寸中的主要型号产品与其他客户对比。 

2018 年，发行人对中强光电的导光板产品价格与向其他客户售价整体较为

接近。从具体产品来看，平板电脑热压工艺 11 寸导光板销售单价与其他客户相

似机种价格相比偏高，该机种是为中强光电独供，与其上家独供厂商的销售价格

接近，系因不同客户对产品性能要求不同，定价略有差异。 

（2）与客户从其他供应商采购的市场价格比较 

根据对璨宇光学和苏州璨鸿光电有限公司的访谈，与其他供应商相比，中强

光电报告期内从发行人采购的产品价格符合市场公允价格，不存在明显偏高或偏

低的情况。 

（五）删除招股说明书中有关申请中专利的情况 

经核查，发行人已将招股说明书中有关申请中专利的情况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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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1、本所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就璨宇光学主要产品、核心技术等相关情况访谈了璨宇光学执行董事

（法定代表人）； 

（2）就发行人与璨宇光学主要产品、核心技术之间的关联性，核心技术指

标对比，是否存在核心技术来源于璨宇光学或者其关联方访谈了发行人高管； 

（3）查阅了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

员填写的问询表及其出具的说明； 

（4）登录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http://www.sipo.gov.cn/）查阅了相关核心技

术人员曾任职单位的专利权及发明人情况； 

（5）登录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s://wenshu.court.gov.cn/）对核心技术人员与

其曾任职单位间是否存在侵犯知识产权、商业秘密、劳动争议等涉诉情况进行检

索； 

（6）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对璨宇光学

的股东及董监高情况进行查询、查阅了中强光电 2019 年年报、2020 年半年报披

露的信息、登录中强光电官网（https://www.coretronic.com/）对其主要股东、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进行查询，并将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及其他核心人

员关联关系情况与查询情况进行比对； 

（7）查阅中强光电报告期内年度报告，了解其产品及经营情况，查阅其背

光模组相关产品的产量、销量、销售收入变化情况； 

（8）对 2018 年销售给中强光电的产品结构进行了分析，了解主要产品认证

和批量供货过程，包括研发、试样、品质检验及量产时间，分析 2017 年开始研

发试样、认证的产品在 2018 年量产情况，分析销售收入增加原因； 

（9）对中强光电收入占比较高的产品类别中选取主要型号，与同期对其他

客户的可比型号导光板销售单价进行比较，分析对中强光电的销售价格公允性； 

（10）对中强光电报告期内与发行人发生交易的主要客户苏州璨宇光学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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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和苏州璨鸿光电有限公司进行访谈，询问交易价格公允性，了解从发行人采

购的产品价格是否符合市场公允价格，取得客户盖章的访谈记录。 

 

2、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璨宇光学主要产品为背光模组、背光模组关键零组件、影像产品等，

发行人主要产品为导光板，与璨宇光学背光模组产品具有上下游关系，与璨宇光

学背光模组关键零组件中导光板产品具有竞争关系，与璨宇光学影像产品无关联

性；璨宇光学核心技术有背光模组显示应用技术、导光板生产技术和显示器件系

统集成技术，其中璨宇光学的背光模组显示应用技术、显示器件系统集成技术与

发行人不存在关联性；在导光板生产方面，璨宇光学拥有印刷、射出技术，发行

人拥有热压、印刷技术，双方仅在导光板印刷技术方面存在可比性，双方导光板

印刷技术在保护膜撕取、投料、产品清洁等诸多方面存在一定差异，系两家公司

独立自主开发完成；发行人不存在核心技术来源于璨宇光学或其关联方的情形。 

（2）发行人现有核心技术均来源于自主创新，由发行人逐步研发探索而来，

不涉及在其他单位的职务发明，不存在违反竞业禁止或侵犯商业秘密的情形，不

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3）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及其他核心人员与璨宇光学、中强光电不

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密切关系。 

（4）2018 年开始发行人对中强光电销售金额大幅增长主要原因是：①发行

人通过多年业务合作，2017 年通过认证的多款新型号产品在 2018 年大批量供货；

②中强光电及其与发行人发生业务的子公司背光模组相关产品 2018 年度产销增

长，对导光板的采购需求随之增加。 

（5）通过结合相关产品市场价格和对其他客户同类或相近产品的销售价格

比较分析，发行人与中强光电的交易价格符合公允性原则。 

（6）发行人已将招股说明书中有关申请中专利的情况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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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常州天禄显示 

申报材料显示： 

（1）常州天禄显示曾为实际控制人陈凌父亲控制的企业常州天禄的全资子

公司，存在导光板生产销售业务。2019 年 10 月、2019 年 11 月常州天禄将其持

有的常州天禄显示 49.00%、51.00%股权分别以 490 万元、1,400 万元转让给无

锡兆吉正合、无锡格瑞斯。两次转让价格差异较大。招股说明书披露，“无锡兆

吉正合受让常州天禄显示 49.00%股权的股权转让价格为参考评估结果，并综合

考虑姚斌、周涛、郑健对常州天禄及常州天禄显示背光模组业务发展贡献的基

础上”确定。 

（2）无锡兆吉正合成立于 2019 年 9 月 25 日，由姚斌、周涛、郑健共同设

立。姚斌曾于 2009 年 1 月至 2014 年 6 月期间，任常州天禄副总经理；2018 年

12 月，姚斌因个人原因辞去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职位，并于 2019 年 10 月辞

去发行人董事职位。周涛于 2011 年 9 月入职常州天禄并担任行政总监；郑健于

2010 年 12 月入职常州天禄并担任副总经理。姚斌、周涛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陈

凌为同学关系。 

请发行人： 

（1）披露常州天禄显示 2019 年和 2020 年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不将其

纳入上市主体的原因； 

（2）披露常州天禄将其持有的常州天禄显示股权分别转让给无锡兆吉正

合、无锡格瑞斯的作价存在显著差异的合理性，姚斌、周涛、郑健对常州天禄

及常州天禄显示背光模组业务发展的具体贡献，无锡兆吉正合受让常州天禄显

示是否为真实转让，是否存在股权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 

（3）披露常州天禄显示与发行人是否存在客户、供应商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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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披露无锡格瑞斯及其股东与发行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及其

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属于发行人前员工、前关联方、

前股东等其他密切关系情形。 

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发表明确意见。（即第一轮审核问询问题 4） 

回复如下： 

（一）披露常州天禄显示 2019 年和 2020 年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不将

其纳入上市主体的原因 

1、常州天禄显示 2019 年和 2020 年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经查阅常州天禄显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天禄显示”）2018 年至

2020 年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其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度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度 

总资产 6,041.80 5,724.78 3,758.59 

净资产 2,064.09 1,290.55 2.45 

营业收入 15,043.59 12,916.21 3,108.14 

净利润 1,117.66 290.35 2.14 

2、未将常州天禄显示纳入上市主体的原因 

根据发行人说明，发行人主要发展方向为导光板的研发、生产、销售业务，

常州天禄显示主要进行背光模组的组装、生产业务，发行人暂无向下游发展的计

划，如吸收下游背光模组生产企业，将形成与现有客户的竞争关系，不利于发行

人的发展。因此，发行人未将常州天禄显示纳入上市主体。 

（二）披露常州天禄将其持有的常州天禄显示股权分别转让给无锡兆吉正

合、无锡格瑞斯的作价存在显著差异的合理性，姚斌、周涛、郑健对常州天禄

及常州天禄显示背光模组业务发展的具体贡献，无锡兆吉正合受让常州天禄显

示是否为真实转让，是否存在股权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 

1、本次股权转让价格存在显著差异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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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天禄因经营方向调整，拟将背光模组生产与销售相关的业务、资产、人

员剥离至常州天禄显示，并对外转让常州天禄显示 100%股权。无锡格瑞斯精密

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格瑞斯”）因下游汽车行业发展不景气，有意向

投资背光模组行业；而姚斌、周涛、郑健拟继续深耕于背光模组行业。因此，无

锡格瑞斯以及姚斌、周涛、郑健共同出资成立的无锡兆吉正合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无锡兆吉正合”）均有意向参与本次股权转让。 

无锡格瑞斯在投资前并没有从事背光模组行业的经验，如完成本次收购，则

需要聘请专业的管理团队对常州天禄显示背光模组业务的日常经营、市场拓展等

方面进行管理，因此，其与常州天禄协商价格时，在参照《资产评估报告》（常

中南评报字[2019]第 129 号）的基础上，考虑常州天禄显示拥有稳定成熟的管理

团队且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最终双方协商确定由无锡格瑞斯以 1,400 万元的价

格收购常州天禄显示 51%股权；而姚斌、周涛、郑健为常州天禄显示背光模组业

务管理团队的主要人员，在背光模组行业从业多年，具有丰富的行业经验，三人

通过无锡兆吉正合参与本次收购有利于保障常州天禄显示的稳定运行、解决无锡

格瑞斯缺乏背光模组行业经验的问题，同时，综合考虑姚斌、周涛、郑健对常州

天禄及常州天禄显示背光模组业务的贡献，为感谢三人的长期付出，最终常州天

禄、无锡兆吉正合以及无锡格瑞斯协商决定，同意无锡兆吉正合以 490 万元的价

格收购常州天禄显示 49%股权，因此产生了上述价格差异。 

针对上述情形，常州天禄已出具说明对姚斌、周涛、郑健的具体贡献进行了

确认，并对本次股权转让价格无异议，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此外，无锡格瑞

斯亦出具说明，确认对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差异已知悉且无异议，不存在纠纷或

潜在纠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权转让价格存在显著差异具备合理性。 

2、姚斌、周涛、郑健对常州天禄及常州天禄显示背光模组业务发展的具体

贡献情况 

本所律师查阅了常州天禄出具的说明，经核查，姚斌、周涛、郑健对常州天

禄及常州天禄显示背光模组业务发展的具体贡献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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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斌自常州天禄创立之初即入职常州天禄，担任副总经理职务，全面负责常

州天禄背光模组业务所涉及的生产经营、业务拓展、日常管理等方面工作，其于

2014 年 6 月从常州天禄离职后入职苏州天禄，后于 2018 年 12 月回到常州天禄

继续负责管理常州天禄及常州天禄显示背光模组业务的相关事项，对常州天禄及

常州天禄显示背光模组业务的生产经营、业务拓展及日常管理等事项起到重要作

用。 

周涛于 2011 年 9 月入职常州天禄，担任行政总监职务，主要负责管理常州

天禄及常州天禄显示的行政事务，对内主要负责员工管理及后勤安排等工作，对

外主要负责相关部门的协调、联络工作，为常州天禄及常州天禄显示背光模组业

务的平稳发展提供后勤保障。 

郑健于 2010 年 12 月入职常州天禄，担任副总经理职务，主要负责常州天禄

及常州天禄显示背光模组业务所涉及的采购、研发等事务的管理，其多年深耕于

光电行业，具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和完备的专业技术，对常州天禄及常州天禄显示

背光模组业务规模的拓展及产品品质的提升起到推进作用。 

综上，姚斌、周涛、郑健三人均于常州天禄成立初期即入职常州天禄，为常

州天禄及常州天禄显示背光模组业务的稳步发展做出了贡献。 

3、无锡兆吉正合受让常州天禄显示为真实转让，不存在股权代持或其他利

益安排 

经本所律师对无锡兆吉正合访谈确认，其受让常州天禄显示为真实转让，持

有常州天禄显示 49%的股权均为实际持有，不存在股权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 

同时，本所律师对姚斌、周涛、郑健均进行了访谈确认，其各自所持有的无

锡兆吉正合的股权均为真实持有，不存在代持、委托持股、信托持股或其他类似

安排的情形，且与陈凌及其关系密切家庭成员以及苏州天禄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此外，常州天禄亦出具说明对本次股权转让的真实性进行了确认，且不存在

股权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无锡兆吉正合受让常州天禄显示为真实转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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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股权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 

（三）披露常州天禄显示与发行人是否存在客户、供应商重叠 

常州天禄显示在对外转让前，其部分业务通过常州天禄的名义开展，因此在

分析常州天禄显示对外转让前的客户、供应商时将两者合并。常州天禄显示（含

常州天禄）与发行人存在客户、供应商重叠，2017 年、2018 年、2019 年 1-8 月，

常州天禄显示（含常州天禄）与发行人客户、供应商重叠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 1-8 月 

重叠客户 

重合客户 1：广州睿科星电子有限公司 

常州天禄显示（含常州天禄）合计销售额 — 3.47 — 

发行人销售额 615.48 194.09 — 

发行人销售额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 1.53 0.32 — 

重叠供应商 

重合供应商 1：常州丰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天禄显示（含常州天禄）合计采购额 — 96.75 85.60 

发行人采购额 9,506.54 17,186.04 17,968.33 

发行人采购额占当期营业成本的比例（%） 30.63 35.57 39.06 

重合供应商 2：洁尔美电子产品（常州）有限公司 

常州天禄显示（含常州天禄）合计采购额 — 2.57 4.15 

发行人采购额 7.73 83.89 26.96 

发行人采购额占当期营业成本的比例（%） 0.02 0.17 0.06 

重合供应商 3：苏州市健润印刷器材有限公司 

常州天禄显示（含常州天禄）合计采购额 — 0.66 4.72 

发行人采购额 123.10 189.11 131.05 

发行人采购额占当期营业成本的比例（%） 0.40 0.39 0.28 

除上述情况外，另有部分发行人客户为常州天禄显示供应商，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 1-8 月 

常州天禄显示供应商、发行人客户 



发行人律师意见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3-3-1-55 

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 1-8 月 

1、南京中电熊猫照明有限公司 

常州天禄显示（含常州天禄）采购额 231.28 129.75 109.06 

发行人销售金额 — 136.33 63.58 

2、苏州璨宇光学有限公司 

常州天禄显示（含常州天禄）采购额 — 1.81 — 

发行人销售金额 642.92 3,949.35 2,750.65 

注：发行人 2019 年为年度销售金额。 

常州天禄显示向中电熊猫采购的为灯条，与发行人产品不同；向苏州璨宇采

购的为 6mm 导光板，不属于发行人产品厚度范围；常州天禄显示前述采购均非

发行人产品。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12 月，常州天禄显示的供应商中常州丰盛光电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福缘德光学材料有限公司、苏州市健润印刷器材有限公司、

无锡双象光电材料有限公司、太仓驰太电子新材料有限公司与发行人供应商重

合；常州天禄显示的客户为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Tianma Japan、金龙机电

股份有限公司、山东超越数控电子有限公司，与发行人客户不存在重叠。 

（四）披露无锡格瑞斯及其股东与发行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及

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属于发行人前员工、前关联方、

前股东等其他密切关系情形 

无锡格瑞斯的股东为南京德诚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秦春和许梦

蓉，南京德诚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的合伙人为秦春、秦军。本所律师

查阅了无锡格瑞斯出具的说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和董监高填写的问询表、发行

人的工商档案等资料，经核查，无锡格瑞斯及其股东与发行人、发行人的实际控

制人、董监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属于发行人前

员工、前关联方、前股东等其他密切关系的情形。 

（五）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1、本所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常州天禄显示 2017-2020 年度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取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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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关于常州天禄显示不纳入上市主体原因的说明； 

（2）查阅了本次股权转让的资产评估报告、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款支

付回单； 

（3）查阅了常州天禄、无锡格瑞斯出具的说明； 

（4）对无锡兆吉正合（姚斌）、周涛、郑健进行访谈确认，并查阅了无锡兆

吉正合和股东投资款支付回单； 

（5）取得了常州天禄显示（含常州天禄）2018 年度、2019 年 1-8 月销售、

采购明细表，常州天禄显示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12 月采购订单（未提供金额）

列表，常州天禄显示出具的关于客户、供应商的说明； 

（6）查阅了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和董监高填写的问询表以及发行人的工商档

案等资料； 

（7）查阅了无锡格瑞斯的工商底档资料，访谈了无锡格瑞斯执行董事、总

经理、法定代表人秦春； 

（8）查阅了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的工商档案资料； 

（9）查阅了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转让前）的银行对账单、员工工资

表； 

（10）查阅了陈凌、梅坦及其近亲属（配偶、父母）报告期内银行流水，姚

斌 2017 年 1 月到 2019 年 12 月银行流水。 

2、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发行人已披露常州天禄显示 2017 年-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上述主

要财务数据系对方提供；发行人主要进行导光板的研发、生产、销售业务，常州

天禄显示主要进行背光模组的组装、生产业务，发行人暂无向下游发展的计划，

如吸收下游背光模组生产企业，将形成与现有客户的竞争关系，不利于发行人的

发展，因此发行人未将常州天禄显示纳入上市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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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州天禄将其持有的常州天禄显示股权分别转让给无锡兆吉正合、无

锡格瑞斯的作价存在显著差异具备合理性；无锡兆吉正合受让常州天禄显示为真

实转让，不存在股权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 

（3）2018 年、2019 年 1-8 月，常州天禄显示（含常州天禄）与发行人客户、

供应商存在重叠；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12 月，常州天禄显示的供应商与发行

人存在重叠，客户与发行人不存在重叠； 

（4）无锡格瑞斯及其股东与发行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及其关系

密切的家庭成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属于发行人前员工、前关联方、前股

东等其他密切关系情形。 

 

五、关于广州天禄 

申报材料显示，广州锐新光电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曾用名广州天禄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天禄）曾为实际控制人陈凌父亲控制的企业常州天

禄的全资子公司。广州天禄历史上主营业务为导光板的生产、销售。2019 年 1

月常州天禄将其持有的广州天禄 100%股权转让给广州鹏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鉴于广州天禄在转让前净资产为负且处于亏损状态，故股权转让定价为 1 元。 

请发行人： 

（1）披露在亏损状态且未开展实际业务的情况下，投资咨询公司广州鹏智

收购广州天禄的原因、收购后是否开展经营、广州天禄未进行注销的原因；广

州天禄转让前资产、业务、人员处置状况； 

（2）披露广州天禄 2019 年和 2020 年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请发行人律师对问题（1）发表明确意见，请申报

会计师对问题（2）发表明确意见。（即第一轮审核问询问题 5） 

回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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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披露在亏损状态且未开展实际业务的情况下，投资咨询公司广州鹏

智收购广州天禄的原因、收购后是否开展经营、广州天禄未进行注销的原因；

广州天禄转让前资产、业务、人员处置状况 

1、在亏损状态且未开展实际业务的情况下，投资咨询公司广州鹏智收购广

州天禄的原因、收购后未开展经营、广州天禄未进行注销的原因 

常州天禄因自身发展原因有意将其全资子公司广州天禄进行注销或对外转

让，但考虑到当时注销手续较为复杂且注销时间较长，因此未直接将广州天禄注

销；而广州鹏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鹏智”）于 2018 年底计划收

购一家有交易记录的公司作为银行贷款和其他一些融资计划的载体，广州天禄当

时虽处于亏损状态且未开展实际业务，但仍在处理少量呆滞库存，符合广州鹏智

收购计划的要求，因此，常州天禄未对广州天禄进行注销，而是将其持有的广州

天禄 100%股权转让给广州鹏智。经核查，广州鹏智及其股东与常州天禄、陈凌

及其关系密切家庭成员、苏州天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

家庭成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在广州鹏智收购广州天禄股权后，常州天禄不再参

与广州天禄经营，根据广州鹏智提供的广州天禄财务报表，其营收规模较小。 

2、广州天禄转让前资产、业务、人员处置状况 

本所律师查阅了常州天禄出具的说明、对广州天禄进行访谈并取得其出具的

说明、查阅了广州天禄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报表等资料，经核查，广州天

禄转让前资产、业务、人员的处置情况如下： 

（1）资产处置情况 

广州天禄转让前的剩余资产主要为部分已过时淘汰的机器设备，账面净值约

30 余万元，在本次收购完成后，上述资产由广州天禄继续保留。 

（2）业务处置情况 

广州天禄自 2017 年因起经营不善，已无实际业务经营，仅在 2017-2018 年

度处理少量呆滞库存，因此，广州天禄转让前不涉及业务处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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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员处置情况 

广州天禄自 2017 年起无实际业务经营后，原有员工均已自行离职，在广州

天禄转让前，仅余一名会计员工。在本次收购完成后，该员工已与广州天禄解除

劳动关系，双方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二）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1、本所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访谈了广州天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广州鹏智实际控制人蔡艳霞； 

（2）查阅了常州天禄、广州天禄出具的说明； 

（3）获取广州锐新 2019 年及 2020 年 1-9 月资产负债、利润表；获取广州

锐新纳税申报表。获取广州锐新关于财务报表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公司的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存在为公司垫付成本费用或输送利益的不正常交

易及资金往来情况的管理层声明。 

2、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常州天禄因自身发展原因有意将其全资子公司广州天禄进行注销或对

外转让，但考虑到当时注销手续较为复杂且注销时间较长，因此未直接将广州天

禄注销；而广州鹏智于 2018 年底计划收购一家有交易记录的公司作为银行贷款

和其他一些融资计划的载体，广州天禄当时虽处于亏损状态且未开展实际业务，

但仍在处理少量呆滞库存，符合广州鹏智收购计划的要求，因此，常州天禄未对

广州天禄进行注销，而是将其持有的广州天禄 100%股权转让给广州鹏智。在广

州鹏智收购广州天禄股权后，广州天禄是否开展经营活动不再受常州天禄控制； 

（2）广州天禄转让前的剩余资产主要为部分已过时淘汰的机器设备，账面

净值约 30 余万元，在本次收购完成后，上述资产继续由广州天禄继续保留； 

（3）广州天禄自 2017 年因起经营不善，已无实际业务经营，仅在 2017-2018

年度处理少量呆滞库存，因此，广州天禄转让前不涉及业务处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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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广州天禄自 2017 年起无实际业务经营后，原有员工均已自行离职，在

广州天禄转让前，仅余一名会计员工。在本次收购完成后，该员工已与广州天禄

解除劳动关系，双方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六、关于关联方交易和资金往来 

申报材料显示： 

（1）发行人 2017 年初对广州天禄拆出资金余额 2,122.04 万元，对常州天

禄拆出余额 415.55 万元，相关欠款于 2018 年末收回。 

（2）佟晓刚、姚斌，因个人资金周转需求于 2017 年 1 月、2 月共向公司借

出 761 万元，相关借款于 2017 年 4 月归还。 

（3）TIANJI INTERNATIONAL PL（以下简称 TIANJI）系陈凌之妻刘丽

琴控制的公司，现已注销。苏州天禄销售货物给 TIANJI 并由 TIANJI 销售给常

州天禄。2017 年 5 月，由常州天禄代 TIANJI 偿还欠苏州天禄的货款 506.21 万

元。 

（4）APC MT TRADING PTE.LTD.（以下简称 APC MT）系前股东杨庆

勇控制的公司。苏州天禄销售货物给 APC MT 并由 APC MT 销售给常州天禄，

2017 年 5 月，由常州天禄代 APC MTC 偿还欠苏州天禄的货款 282.00 万元。 

（5）2017 年末，发行人对广州天禄应收账款 1,556.67 万元，为苏州天禄与

广州天禄报告期以前年度交易形成的应收货款。 

请发行人： 

（1）披露发行人向广州天禄、常州天禄、佟晓刚、姚斌拆出资金的原因、

相关资金用途； 

（2）披露苏州天禄替 TIANJI、APC MT 偿还货款的原因，发行人向

TIANJI、APC MT 销售货物的真实性以及最终销售情况。 

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请发行人律师对问题（1）发表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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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即第一轮审核问询问题 6） 

回复如下： 

（一）披露发行人向广州天禄、常州天禄、佟晓刚、姚斌拆出资金的原因、

相关资金用途 

1、发行人向佟晓刚、姚斌拆出资金的原因及用途 

关联自然人佟晓刚、姚斌于 2017 年 1 月、2 月共向发行人借出 761 万元，

并于 2017 年 4 月归还前述借款。因拆借时间较短，发行人未向关联自然人佟晓

刚、姚斌收取利息。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时间 项目 性质 佟晓刚 姚斌 合计 

2017 年 1 月 拆出 借款 180.00 181.00 361.00 

2017 年 2 月 拆出 借款 100.00 300.00 400.00 

合计 - 280.00 481.00 761.00 

2017 年 4 月 归还 - 280.00 481.00 761.00 

2017 年 5 月以后，发行人停止了对关联方的资金拆借行为。 

佟晓刚、姚斌 2017 年 1 月和 2 月拆出资金的原因系梅坦出于发放部分人员

工资、奖金及个人资金周转需求，由佟晓刚、姚斌转借；相关资金用途为梅坦发

放部分人员工资、奖金（已在 2019 年个人卡清理时规范）及其个人资金周转需

求。 

2、发行人向广州天禄、常州天禄拆出资金的原因及用途 

发行人 2017 年末、2018 年末资金拆出余额，系由报告期外资金拆出产生，

报告期内除向关联人佟晓刚、姚斌（见上述 1）拆出资金外，未再发生其他资金

拆出。2017 年末、2018 年末，资金拆出余额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广州天禄 常州天禄 

2017年度 
期初余额 2,122.04 415.55 

本期归还 360.23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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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广州天禄 常州天禄 

期末余额 1,761.80 412.58 

2018年度 

期初余额 1,761.80 412.58 

本期归还 1,761.80 412.58 

期末余额 — — 

发行人与广州天禄 2017 年初结余其他应收款 2,122.04 万元，系 2011 年至

2016 年期间往来的结余金额，发行人对广州天禄的资金拆出主要用于广州天禄

支付货款、日常经营费用等临时周转需要。发行人自 2017 年开始，不再对广州

天禄进行资金拆借。 

发行人与常州天禄 2017 年初结余其他应收款 415.55 万元，系 2011 年至 2016

年期间往来的结余金额，发行人对常州天禄的资金拆出主要用于其资金周转需要

及支付自身货款。发行人自 2017 年开始，不再对常州天禄进行资金拆借。 

发行人于 2018 年末全部收回关联方欠款并参考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收取利息

361.88 万元。 

（二）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1、本所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大华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 

（2）查阅了发行人银行账户流水；查阅了佟晓刚、姚斌、梅坦的个人卡流

水及款项性质，访谈了梅坦及佟晓刚关于上述款项拆出的原因及资金用途，取得

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 

（3）查阅了常州天禄、广州天禄银行账户流水，并查阅了常州天禄、广州

天禄、发行人关于资金拆借用途的说明。 

2、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向常州天禄、广州天禄、佟晓刚、姚斌拆出

资金的原因真实、相关资金用途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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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关于废料销售 

申报材料显示： 

（1）报告期各期，发行人边角废料及材料销售收入分别为 312.42 万元、

1,113.21 万元、1,112.19 万元、115.17 万元，毛利率分别为 90.93%、93.59%、

93.02%、95.95%。废料销售收入占比分别为 0.93%、1.61%、1.82%、0.73%。

发行人解释 2018 年大幅增长的原因系 2017 年部分边角废料因海关监管原因延

迟至 2018 年销售。 

（2）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使用个人卡代收废料销售款项情况，金额分别

为 236.74 万元、849.44 万元、824.94 万元。 

（3）发行人 2017-2019 年通过个人卡代收废料销售、代发薪酬、与梅坦个

人资金往来等情形，涉及补缴增值税及附加金额 241.85 万元、企业所得税 47.94

万元和个人所得税 91.97 万元。 

请发行人： 

（1）披露上述使用个人卡代收款项涉及的补缴税款情形是否存在受到税务

部门处罚风险，是否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2）披露“海关监管原因”的具体情况，分析废料占销售收入比例与可比

公司是否存在较大差异，废料与投入原材料、产成品的匹配关系是否合理； 

（3）披露发行人废料销售相关内控流程，废料销售主要客户情况（个人/

企业），结合核查、走访情况分析废料销售收入真实性。 

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对问题（1）发表明确意见，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

对问题（2）、（3）发表明确意见。（即第一轮审核问询问题 9） 

回复如下： 

（一）披露上述使用个人卡代收款项涉及的补缴税款情形是否存在受到税

务部门处罚风险，是否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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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行人已主动进行税收申报和缴纳 

针对 2017 -2019 年度通过个人卡代收废料销售款项的情形，发行人已主动申

报并缴纳相关税款，其中缴纳增值税及附加金额 241.85 万元、企业所得税 47.94

万元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2、发行人使用个人卡代收款项涉及的补缴税款情形不存在受到税务部门处

罚风险，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1）法律法规对税收征管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2015 修正）（以下简称“《税收征收管

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

记帐凭证，或者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

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对

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

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务检查期间补正申报补缴税款是否影响偷税行为定性

有关问题的批复》（税总函〔2013〕196 号）规定：“税务机关认定纳税人不缴或

者少缴税款的行为是否属于偷税，应当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第六十三条的有关规定。纳税人未在法定的期限内缴纳税款，且其行为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构成要件的，即构成偷税，

逾期后补缴税款不影响行为的定性。纳税人在稽查局进行税务检查前主动补正申

报补缴税款，并且税务机关没有证据证明纳税人具有偷税主观故意的，不按偷税

处理。” 

根据上述法律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构成偷税需同时符合以下条件：①存在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偷税行为；②造成不缴或者少缴应

纳税款的后果；③税务机关有证据证明或已认定纳税人具有偷税主观故意。 

（2）发行人的行为及主管机关认定情况 

①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发行人经营情况良好，实现主营业务

收入分别为 3.99 亿元、5.99 亿元、6.27 亿元，合计缴纳增值税和所得税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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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945.95 万元、1,261.38 万元、1,489.16 万元，采用个人卡代收款项金额及

所涉税款金额均占比极低。 

②发行人已主动申报、缴纳个人卡收入所涉税款，且主管机关未要求缴纳罚

款或滞纳金，不存在《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所规定的偷税情形。 

③根据国家税务总局苏州市相城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出具的《税收证明》：

发行人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期间，能按照规定期限办理纳税

申报，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截至 2020 年 5 月 9 日，发行人无欠缴税款

的情况，无因重大税收违规行为受到税务机关的行政处罚。 

④2020 年 9 月 15 日，国家税务总局苏州市相城区税务局针对上述补缴税款

事项出具《复函》，确认相关税金已申报并缴纳，未有税务行政处罚，未发现重

大违法违规行为。 

⑤2020 年 10 月 13 日，国家税务总局苏州市相城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出

具《税收证明》：发行人自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2020 年 10 月 13 日期间，按照规

定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材料，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截至 2020

年 10 月 13 日，公司无欠缴税款的情况，无因重大税收违规行为受到税务机关的

行政处罚。 

⑥2021 年 1 月 5 日，国家税务总局苏州市相城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出具

《税收证明》：该发行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无欠缴税款的

情况，无因重大税收违规行为受到税务机关的行政处罚。 

综上，发行人使用个人卡代收款项涉及的补缴税款情形不存在受到税务部门

处罚风险，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二）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1、本所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访谈了发行人通过个人卡代收废料款项的销售对象； 

（2）获取并查阅了发行人报告期内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纳

税凭证和税收完税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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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查阅《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4）获取并查阅发行人主管税务机关出具的证明文件。 

2、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使用个人卡代收款项涉及的补缴税款情形不

存在受到税务部门处罚风险，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八、关于研发费用 

申报材料显示： 

（1）报告期各期，发行人研发费用金额分别为 1,274.92 万元、1,942.98 万

元、2,141.89 万元和 281.31 万元，研发费用率低于可比公司。 

（2）发行人 2017 年 11 月 17 日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有效期 3 年。截至

招股说明书签署日，公司已开始进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的相关工作。 

请发行人： 

（1）分析并披露在发行人所处行业技术迭代较快的情况下，发行人业务规

模、研发投入均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对发行人产品竞争力是否存在不利影响； 

（2）披露高新技术企业申请续期的进展，预计是否能够获得续期，若不能

续期预计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请发行人律师对问题（2）发表明确意见。（即第

一轮审核问询问题 21） 

回复如下： 

（一）披露高新技术企业申请续期的进展，预计是否能够获得续期，若不

能续期预计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2014 年 9 月 2 日，发行人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GR201432001025），有效期 3 年。2017 年 11 月 17 日，发行人换发《高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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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证书》（证书编号：GR201732000271），有效期 3 年。发行人 2018、2019 年

度均适用 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2020 年 12 月 2 日，发行人换发《高新技术企

业证书》（证书编号：GR202032001621），有效期 3 年。发行人 2020 年度适用

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 

（二）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1、本所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获取并查阅发行人目前持有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2）查阅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

指引》等相关规定以及发行人重新认定的申报材料，并将相关认定条件与发行人

实际情况进行逐项对比。 

2、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2020 年 12 月 2 日，发行人换发《高新技术企业证

书》（证书编号：GR202032001621），有效期 3 年。发行人 2020 年度适用 15%的

企业所得税税率。 

 

九、关于资质许可 

申报材料显示，发行人取得了《排污许可证》，发行人子公司苏州棽畅、广

州境钲取得了《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 

请发行人披露发行人子公司苏州棽畅、广州境钲是否需要取得《排污许可

证》，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是否取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必需的环保相关行政许

可、登记、备案。 

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发表明确意见。（即第一轮审核问询问题 23） 

回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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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请发行人披露发行人子公司苏州棽畅、广州境钲是否需要取得《排

污许可证》 

1、关于需办理排污许可证的相关规定 

相关规定名称 具体内容 

《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2019

年修正） 

第三条：环境保护部依法制定并公布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

管理名录，明确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范围和申领时限。纳入固

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

营者（以下简称排污单位）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限申请并取得排

污许可证；未纳入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的排污单

位，暂不需申请排污许可证。 

《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

录（2019 年版）》 

第二条规定：国家根据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

经营者（以下简称排污单位）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对环境

的影响程度等因素，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简化管理和登记

管理。 

对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或者对环境的影响程度较大的排污单

位，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对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和对环

境的影响程度较小的排污单位，实行排污许可简化管理。对污

染物产生量、排放量和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很小的排污单位，实

行排污登记管理。 

实行登记管理的排污单位，不需要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应当

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填报排污登记表，登记基本信

息、污染物排放去向、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以及采取的污染

防治措施等信息。 

2、发行人子公司苏州棽畅、广州境钲无需取得排污许可证 

苏州棽畅主要从事光学板材的裁切业务，广州境钲主要从事导光板生产、销

售业务，属于“三十四、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之“电子器件制

造”，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 年版）》对该类别要求如

下： 

序号 行业类别 重点管理 简化管理 登记管理 

89 电子器件制造 397 
纳入重点排污

单位名录的 

除重点管理以外的年使用 10 吨

及以上溶剂型涂料（含稀释剂）的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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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7 年版）》（已于 2019 年 12 月 20 日

失效）的规定，长三角、珠三角区域“电子器件制造 397”排污许可办理时限为 2019 年，

因此，苏州棽畅、广州境钲 2017 和 2018 年无需申请排污许可。 

本所律师登录苏州市生态环境局官网（http://sthjj.suzhou.gov.cn/）和广州市

生态环境局官网（http://sthjj.gz.gov.cn/）进行查阅，苏州棽畅、广州境钲均不属

于被纳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中的企业，因此，苏州棽畅和广州境钲均不属于重点

管理的范围。 

苏州棽畅主要从事光学板材的裁切业务，不涉及导光板热压、印刷等生产环

节，不存在使用溶剂型涂料（含稀释剂）的情形，不属于简化管理的范围；广州

境钲主要从事导光板生产、销售业务，根据广州境钲填报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其

生产过程中所涉及的油墨、稀释剂、洗网水等溶剂型涂料年使用量未超过 10 吨，

不属于简化管理的范围。 

综上所述，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 年版）》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苏州棽畅和广州境钲均属于登记管理范围，无需取得排污许

可证。 

（二）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是否取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必需的环保相关行

政许可、登记、备案 

经核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必需的环保相关行政许可、

登记、备案情况如下： 

1、排污许可情况 

（1）苏州天禄 

2019 年 11 月 8 日，苏州市生态环境局向发行人核发了《排污许可证》（编

号：913205075643226621001V），生产经营场所地址为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太东

公路 2990 号，有效期自 2019 年 11 月 11 日至 2022 年 11 月 10 日。 

（2）广州境钲 

2020 年 9 月 30 日，广州境钲在生态环境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完

成排污许可登记，取得《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登记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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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40113320953337J001Z），有效期自 2020 年 9 月 30 日至 2025 年 9 月 29 日。 

（3）苏州棽畅 

2020 年 3 月 3 日，苏州棽畅在生态环境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完

成排污许可登记，取得《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登记编号：

913205070502003857001X），有效期自 2020 年 3 月 3 日至 2025 年 3 月 2 日。 

2、相关建设项目的环评批复、环保验收情况 

（1）环评批复情况 

经本所律师查阅相关建设项目的环评批复文件，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相关建设

项目的环评批复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环境影响报告批复情况 

批复单位 批复时间 批复文号 

1 
苏州天禄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新

厂房，苏相国土 2011-G-40 地块 

苏州市相城区

环境保护局 
2012.09.24 

苏相环建（2012）

274 号 

2 
苏州天禄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生

产导光板项目 

苏州市相城区

环境保护局 
2016.07.22 

苏相环建（2016）

123 号 

3 
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扩建生产导光板 3000 万片项目 

苏州市行政审

批局 
2020.03.09 

苏行审环评

[2020]70032 号 

4 
苏州棽畅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新

建生产导光板 6600 万片项目 

苏州市行政审

批局 
2020.03.04 

苏行审环评

[2020]70031 号 

5 
广州境钲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年

产导光板 500 吨建设项目 

广州市生态环

境局番禺区分

局 

2019.09.11 
穗（番）环管影

[2019]433 号 

6 
广州境钲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年

增产导光板 900万片改扩建项目 

广州市生态环

境局 
2020.07.24 

穗（番）环管影

[2020]525 号 

（2）环保验收情况 

经本所律师查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环保验收相关文件以及自主验收公示信

息等资料，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相关建设的环保验收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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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环保验收情况 

验收单位 验收时间 验收情况 

1 
苏州天禄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新厂房，苏

相国土 2011-G-40 地块 

苏州市相城区

环境保护局 
2015.11.06 已验收 

2 
苏州天禄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导光板

项目 

苏州市相城区

环境保护局 
2016.09.18 已验收 

3 
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扩建生产

导光板 3000 万片项目 

公司自行组织

验收 
2020.04.11 已验收 

4 
苏州棽畅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新建生产导

光板 6600 万片项目 

公司自行组织

验收 
2020.04.11 已验收 

5 
广州境钲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年产导光板

500 吨建设项目 

公司自行组织

验收 
2020.03.26 已验收 

6 
广州境钲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年增产导光

板 900 万片改扩建项目 

公司自行组织

验收 
2020.10.29 已验收 

2020 年 4 月 3 日，广州市生态环境局番禺区分局出具证明：“经核查，广州

境钲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市莲路 88 号 2 号厂房之 1-2

楼，从事电气器械和器材制造业，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没有发

生环境污染事故，没有公众投诉，没有受到环保行政处罚。” 

2020 年 5 月 28 日，广州市生态环境局番禺区分局出具证明：“经核查，广

州境钲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市莲路 88 号 2 号厂房之 1-2

楼，从事电气器械和器材制造业，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5 月 10 日没有发

生环境污染事故，没有公众投诉，没有受到环保行政处罚。” 

2020 年 10 月 21 日，广州市生态环境局番禺区分局出具证明：“经核查，广

州境钲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市莲路 88 号 2 号厂房之 1-2

楼，从事电气器械和器材制造业，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没有

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没有受到环保行政处罚。” 

2021 年 1 月 6 日，苏州市相城生态环境局出具《关于查询苏州天禄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环境保护情况的回复函》，苏州天禄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至今，未发

生因违反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受到本局行政处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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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 月 14 日，苏州市相城生态环境局出具《关于查询苏州棽畅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环境保护情况的回复函》，苏州棽畅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至今，未发生

因违反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受到本局行政处罚的情况。 

2021 年 1 月 11 日，广州市生态环境局番禺区分局出具《企业环保情况证明》，

广州境钲位于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市莲路 88 号 2 号厂房之 1-2 楼，从事电气机

械和器材制造业，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至今，没有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没有受到

环保行政处罚。 

综上所述，广州境钲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年增产导光板 900 万片改扩建项目已

完成环保验收，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均已取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必需的环保相关

行政许可、登记、备案。 

（三）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1、本所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2019 年修正）、《固定污染源排

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 年版）》、《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7

年版）》等法律法规； 

（2）查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取得的《排污许可证》、《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

回执》； 

（3）查阅了广州境钲填报的环境影响报告表； 

（4）登录苏州市生态环境局官网（http://sthjj.suzhou.gov.cn/）和广州市生态

环境局官网（http://sthjj.gz.gov.cn/）查询重点排污单位名录； 

（5）查阅了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相关建设项目的环评批复、环保验收等文件

资料。 

（6）查阅了苏州市相城生态环境局、广州市生态环境局番禺区分局出具的

证明。 

2、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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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 年版）》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苏州棽畅和广州境钲均属于登记管理范围，无需要取得排污许可证。 

（2）广州境钲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年增产导光板 900 万片改扩建项目已完成

环保验收，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均已取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必需的环保相关行政

许可、登记、备案。 

 

十、关于常州天禄显示 

首轮问询回复显示： 

（1）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3 月，常州天禄显示的供应商中常州丰盛光电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福缘德光学材料有限公司、苏州市健润印刷器材有限

公司、无锡双象光电材料有限公司与发行人重合。发行人未披露常州天禄显示

最近一年及一期营业收入、净利润等主要财务数据。 

（2）中介机构核查意见认为无锡兆吉正合受让常州天禄显示为真实转让，

不存在股权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但未说明对姚斌、周涛、郑健及常州天禄显

示的资金流水核查情况。 

请发行人： 

（1）披露常州天禄显示报告期内的营业收入、净利润等主要财务数据； 

（2）披露中介机构对姚斌、周涛、郑健、常州天禄显示等主体资金流水核

查情况的结论性意见。 

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说明对报告期内姚斌、周涛、郑健及常州天禄显示

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主要近亲属资金往来的核查情况，无锡兆吉正合受让

常州天禄显示的资金来源情况，并就常州天禄显示股权是否真实转让、是否存

在股权代持，是否存在常州天禄显示为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体外资金循环或

其他异常情形发表明确意见。（即第二轮审核问询问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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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如下： 

（一）披露常州天禄显示报告期内的营业收入、净利润等主要财务数据 

经本所律师查阅常州天禄显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天禄显示”）

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的财务报表（均未经审计），其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度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度 

总资产 6,041.80 5,724.78 3,758.59 

净资产 2,064.09 1,290.55 2.45 

营业收入 15,043.59 12,916.21 3,108.14 

净利润 1,117.66 290.35 2.14 

（二）披露中介机构对姚斌、周涛、郑健、常州天禄显示等主体资金流水

核查情况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报告期内，姚斌、周涛、郑健及常州天禄显示与发行人、发行人实

际控制人及其主要近亲属之间的资金往来均具有合理性，不存在异常资金往来；

常州天禄显示股权转让系真实转让，常州天禄显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主要

近亲属不存在为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体外资金循环或其他异常情形。 

（三）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说明对报告期内姚斌、周涛、郑健及常州天

禄显示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主要近亲属资金往来的核查情况，无锡兆吉正

合受让常州天禄显示的资金来源情况，并就常州天禄显示股权是否真实转让、

是否存在股权代持，是否存在常州天禄显示为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体外资金

循环或其他异常情形发表明确意见。 

1、报告期内姚斌、周涛、郑健及常州天禄显示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主

要近亲属资金往来的核查情况（为进一步核查无锡兆吉正合受让常州天禄显示

的真实性，本所律师将常州天禄亦纳入至核查范围） 

本所律师查阅了姚斌、周涛、郑健及其各自配偶、常州天禄显示、无锡兆吉

正合、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陈凌、梅坦及其主要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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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禄等主体自报告期初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的全部银行流水，具体情况如下： 

（1）姚斌 

姚斌曾于常州天禄成立之初至 2014 年 6 月期间，任常州天禄副总经理；后

加入发行人工作，已于 2018 年 12 月辞去发行人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职位、于

2019 年 10 月辞去发行人董事职位，与陈凌为大学同学关系。 

姚斌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主要近亲属报告期内的资金往来主体主要为

陈凌、梅坦，并与常州天禄存在资金往来，具体列示如下： 

序号 对手方 主要款项性质 合理性分析 

1 

陈凌 

个人资金周转 
因陈凌与姚斌为同学关系且共事多年，陈凌及其家族企业存在资金周转需

求时，姚斌以其自有资金和借款提供临时周转并收取利息 

2 常州天禄业务费用 
因姚斌曾长期任职于常州天禄，对常州天禄情况较为熟悉，其于发行人任

职期间仍在常州天禄兼职办理相关业务，因此发生代办业务费用 

3 常州天禄报酬 
为姚斌在常州天禄兼职办理相关业务的报酬，其在发行人任职期间，发行

人已独立支付其在发行人处的报酬并且与其职务、其他高管薪酬水平可比 

4 

梅坦 

于发行人任职期间

的部分工资薪酬由

个人卡发放 

姚斌于发行人任职期间的部分工资薪酬，该账外个人卡事项已于 2019 年底

规范清理并纳入账内核算，个人卡事项已在招股说明书“第七节 公司治理

与独立性/四、发行人内部控制情况/（一）关联方代收代付情况”进行了

披露 

5 个人资金周转 姚斌与梅坦之间的个人资金周转 

6 
姚斌替梅坦与发行

人拆借资金 

发行人已整改，已在招股说明书之“第七节  公司治理与独立性/十、关联

交易/（三）偶发性关联交易事项”以及第一轮问询函回复之“6.关于关联

方交易和资金往来”中说明并披露 

7 股权转让款 

2016 年 1 月第三次股权转让，梅坦将其持有的 3%股权转让给姚斌，对应

的转让价格为 306.83 万元，姚斌的受让款为向陈凌的借款，并约定上市后

归还。已在发行保荐工作报告之“第二节  项目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情况/

（二）历次增资及股权转让款项实际支付核查”中说明 

8 常州天禄 费用报销 

因姚斌曾长期任职于常州天禄，对常州天禄情况较为熟悉，其于发行人任

职期间仍在常州天禄兼职办理相关业务，因此发生餐饮差旅等费用，系报

销款 

注：姚斌与梅坦的资金往来除上述事项外，还存在由姚斌代梅坦购买理财产品，合计 180

万元，并已全部赎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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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上述第 1 项姚斌与陈凌之间的个人资金周转借贷行为金额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时间 期初余额 本期借入本金 本期归还本金 期末余额 

2017 年度 410.00 415.00 395.00 430.00 

2018 年度 430.00 426.00 486.00 370.00 

2019 年度 370.00 376.40 746.40 - 

2020 年 1-9 月 - 266.00 229.00 37.00 

注：期间累计支付利息 192.81 万元。 

2017 年度-2020 年 9 月，姚斌提供借款的资金来源主要系其自有资金及借款，

其中自有资金各期间分别约为 20 万元、117 万元、55 万元和 100 万元，其余为

借款。自报告期初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陈凌共向姚斌借款约 1,483.40 万元，归

还借款约 1,856.40 万元，尚余约 37 万元暂未归还。 

②上述第 2 项办理业务费用，合计金额约 15 万元。 

③上述第 3 项发放报酬，合计金额约 208 万元，对应所属期间为 2015-2019

年度。 

④上述第 4 项，梅坦通过个人卡向姚斌发放部分工资薪酬 19.50 万元，发行

人已于 2019 年规范个人卡事项并正常入账。 

⑤上述第 5 项，姚斌与梅坦之间的个人资金周转借贷行为金额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时间 期初余额 本期借入本金 本期归还本金 期末余额 

2017 年度 94.77 201.65 299.22 -2.80 

2018 年度 -2.80 29.00 32.50 -6.30 

2019 年度 -6.30 10.50 4.20 - 

报告期内，梅坦与姚斌于 2017 年度至 2019 年度存在个人资金周转借贷，金

额较小，双方已于 2019 年结清。 

⑥上述第 6 项，涉及金额合计 481 万元，于 2017 年 4 月已归还，并在招股

说明书和第一次问询函回复中进行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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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上述第 7 项，姚斌从陈凌处借入 306.83 万元，后转给梅坦作为股权转让

款。 

⑧上述第 8 项，报销费用金额合计约 47.31 万元。 

（2）周涛 

周涛于 2011 年 9 月入职常州天禄并担任行政总监，于 2019 年 10 月将劳动

关系转至常州天禄显示，报告期内曾于 2017 年 1 月至 2019 年 1 月期间兼职苏州

天禄的法务顾问，与陈凌为大学同学关系。 

周涛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主要近亲属报告期内的资金往来主体主要为

梅坦、陈凌，并与常州天禄存在资金往来，具体列示如下： 

序号 对手方 主要款项性质 合理性分析 

1 

梅坦 

于发行人任职期间的部分

工资薪酬由个人卡发放 

周涛于发行人任职期间的部分工资薪酬，该账外个人

卡事项已于 2019 年底规范清理并纳入账内核算，个

人卡事项已在招股说明书“第七节 公司治理与独立

性/四、发行人内部控制情况/（一）关联方代收代付

情况”进行了披露 

2 借保证金 
2019 年 4 月，周涛将借入梅坦款项转借给陈凌，用于

陈凌家族企业付客户保证金 

3 

陈凌 

个人资金周转 

因陈凌与周涛为同学关系且共事多年，陈凌存在资金

周转需求时，周涛以其自有资金和借款提供临时周转

并收取利息 

4 常州天禄薪酬、业务费用 
周涛在常州天禄任职，系 2017 年发放的奖金及代办

业务费用 

5 

常州天禄 

未结清的报销费用 周涛于常州天禄离职前未结清的款项逐步结算 

6 帮他人代缴社保 
周涛帮助已离职但未转移社保关系的朋友代缴社保

费用一次 

注：周涛与陈凌的资金往来除上述事项外，还存在代买物品、代付手续费等零散情形。 

①上述第 1 项，涉及金额 19.16 万元，发行人已于 2019 年规范个人卡事项

时纳入账内核算。 

②上述第 2 项，涉及金额 25 万元。 



发行人律师意见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3-3-1-78 

③上述第 3 项，周涛与陈凌之间的个人资金周转借贷行为金额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时间 期初余额 本期借入本金 本期归还本金 期末余额 

2017 年度 30.00 20.00 20.00 30.00 

2018 年度 30.00 2,251.88  211.31  2,070.57 

2019 年度 2,070.57 348.96  417.26  2,002.27 

2020 年 1-9 月 2,002.27 632.28   83.55   2,550.00 

注：期间累计支付利息 24.29 万元，支付利息金额较小系主要借款约定为利息同本金一

次性结清。 

2017 年度-2020 年 9 月，周涛提供借款的资金来源主要系其自有资金及利用

其个人和家庭人脉关系寻找的借款，其中自有资金约分别为 20 万元、57.29 万元、

39.20 万元和 0 万元，其余为借款。陈凌拆入的资金主要用于常州天禄，其中约

2,000 万元用于常州天禄替其子公司广州天禄归还对发行人的欠款，该欠款事项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中“第七节  公司治理与独立性”之“十、关联交易”之“（四）

与关联方应收应付情况”进行了披露，广州天禄在 2017 年末对发行人的欠款为

3,318.47 万元。至 2020 年 9 月末，陈凌尚有约 2,550.00 万元未归还，其中 2,000

万元按照计划于 2021 年归还，该资金提供方为自然人、具备资金实力，与发行

人无关。 

④上述第 4 项，系 2017 年陈凌向周涛发放的常州天禄奖金及为常州天禄代

办业务的费用，其中奖金金额为 3 万元、代办费用为 3 万元。 

⑤上述第 5 项，系周涛在常州天禄显示股权转让后，其于常州天禄离职前未

结报销费用，金额合计约 14.44 万元。 

⑥上述第 6 项，系周涛帮助从常州天禄已离职但未转移社保关系的朋友代缴

社保费用一次，费用为 4,784 元。 

（3）郑健 

郑健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主要近亲属报告期的资金往来主体为陈凌，系

2017 年常州天禄发放的奖金，由陈凌发放，金额合计 9 万元。 

（4）常州天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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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天禄显示转让后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主要近亲属报告期内的资金

往来主体主要为陈凌、刘丽琴（陈凌之妻），并与常州天禄、陈凌家族其他企业

存在资金往来，具体列示如下： 

序号 对手方 主要款项性质 合理性分析 

1 

陈凌 

（刘丽

琴） 

归还车贷 

常州天禄显示对外转让之前陈凌为法定代表人，常州天禄显

示购置乘用车一辆并由陈凌及其配偶办理按揭还贷；常州天

禄显示对外转让后，因车辆还款方式无法变更，仍由陈凌及

其配偶归还贷款，常州天禄显示将相应款项支付给陈凌及其

配偶，与发行人经营和业务无关，不属于替发行人承担成本

费用 

2 资金周转 

常州天禄显示转让前，陈凌为其法定代表人，并为企业生产

经营提供资金周转；常州天禄显示转让后，陈凌与常州天禄

显示之间结清了资金往来，与发行人经营和业务无关，不属

于替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 

3 

常州天禄 

付货物欠款 

因常州天禄显示承接了常州天禄的背光模组业务，在 2019 年

8 月评估转让时点，账面存在因从常州天禄购买存货形成的应

付款约 1,500 万元，后续按期归还，具有真实业务背景，与发

行人经营和业务无关，不属于替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 

4 

土地厂房租赁

费、物业费、

水电费 

常州天禄显示转让后，租用常州天禄的土地厂房，按期支付

相关费用，与发行人经营和业务无关，不属于替发行人承担

成本费用 

5 

常州天禄

及陈凌家

族其他企

业 

临时周转 

因常州天禄显示未结清对常州天禄的应付款项，因此在常州

天禄及陈凌家族其它企业存在临时资金周转需求时，会予以

短期周转帮助，与发行人经营和业务无关，不属于替发行人

承担成本费用 

①上述第 1 项，报告期内金额合计约 58.53 万元。 

②上述第 2 项，常州天禄显示转让前（即 2019 年 10 月 31 日）与陈凌之间

的周转余额为 16.76 万元，款项已于 2019 年 11 月结清。 

③上述第 3、4 项，常州天禄显示转让时点对常州天禄的欠款约为 1,500 万

元，截至 2020 年 9 月末尚欠约 300 万元；另每月支付房租、水电和物业等费用

约 2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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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上述第 5 项，于常州天禄显示对外转让后，发生额约为 800 万元，均为当

月拆入和归还，发生金额均在常州天禄显示在当时时点对常州天禄的欠款金额范

围之内。 

本次补充更新自 2020 年 10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姚斌、周涛、

郑健及常州天禄显示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主要近亲属资金往来的核查情况

（为进一步核查无锡兆吉正合受让常州天禄显示的真实性，本所律师将常州天禄

亦纳入至核查范围），经查阅姚斌、周涛、郑健及其各自配偶、常州天禄显示、

无锡兆吉正合、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陈凌、梅坦及其主要近亲属、常州天禄等主体

自 2020 年 10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全部银行流水，具体情况如下： 

（1）姚斌 

姚斌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主要近亲属报告期内的资金往来主体主要为

陈凌，具体列示如下： 

序号 对手方 主要款项性质 合理性分析 

1 陈凌 个人资金周转 
因陈凌与姚斌为同学关系且共事多年，陈凌及其家族企业存在资金周转

需求时，姚斌以其自有资金和借款提供临时周转并收取利息。 

上述第 1 项姚斌与陈凌之间的个人资金周转借贷行为金额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时间 期初余额 本期借入本金 本期归还本金 期末余额 

2020 年 10-12 月 37.00 20.00 70.00 -13.00 

注：期间累计支付利息 1.50 万元。 

2020 年 10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姚斌向陈凌提供借款的资金来源

为借款。自 2020 年 10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陈凌共向姚斌借款约 20.00

万元，归还借款约 57.00 万元，出借约 13.00 万元，姚斌尚余约 13 万元暂未归还。 

（2）周涛 

周涛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主要近亲属报告期内的资金往来主体主要为

陈凌，具体列示如下： 

序号 对手方 主要款项性质 合理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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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凌 个人资金周转 
因陈凌与周涛为同学关系且共事多年，陈凌及其家族企业存在资金

周转需求时，周涛以其自有资金和借款提供临时周转并收取利息。 

上述第 1 项，周涛与陈凌之间的个人资金周转借贷行为金额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时间 期初余额 本期借入本金 本期归还本金 期末余额 

2020 年 10-12 月 2,550.00 333.50 40.00 2,843.50 

2020 年 10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周涛提供借款的资金来源为其利

用其个人和家庭人脉关系寻找的借款。陈凌拆入的资金主要用于常州天禄。至

2020 年 12 月末，陈凌尚有约 2,800.00 万元未归还，其中上述 2,800 万元按照计

划于 2021 年归还，该资金提供方为自然人、具备资金实力，与发行人无关。 

（3）郑健 

2020 年 10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郑健与发行人、发行人实际控制

人及其主要近亲属无资金往来。 

（4）常州天禄显示 

常州天禄显示转让后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主要近亲属报告期内的资金

往来主体主要为陈凌、刘丽琴（陈凌之妻），并与常州天禄、陈凌家族其它企业

存在资金往来，具体列示如下： 

序号 对手方 主要款项性质 合理性分析 

1 

陈凌 

（刘丽

琴） 

归还车贷 

常州天禄显示对外转让之前陈凌为法定代表人，常州天禄显

示购置乘用车一辆并由陈凌及其配偶办理按揭还贷；常州天

禄显示对外转让后，因车辆还款方式无法变更，仍由陈凌及

其配偶归还贷款，常州天禄显示将相应款项支付给陈凌及其

配偶。 

与发行人经营和业务无关，不属于替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 

2 
常州天禄 

付货物欠款 

因常州天禄显示承接了常州天禄的背光模组业务，在 2019 年

8 月评估转让时点，账面存在因从常州天禄购买存货形成的应

付款约 1,500 万元，后续按期归还，具有真实业务背景。 

与发行人经营和业务无关，不属于替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 

3 土地厂房租赁 常州天禄显示转让后，租用常州天禄的土地厂房，按期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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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对手方 主要款项性质 合理性分析 

费、物业费、

水电费 

相关费用。 

与发行人经营和业务无关，不属于替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 

①上述第 1 项，金额合计约 3.73 万元。 

②上述第 2、3 项，常州天禄显示转让时点对常州天禄的欠款约为 1,500 万

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末尚欠约 8 万元；另每月支付房租、水电和物业等费用约

20 万元。 

综上所述，上述各方间资金往来均具有合理性，姚斌、周涛、郑健及常州天

禄显示与发行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主要近亲属之间报告期内不存在异常资

金往来，属于发行人成本费用的已纳入发行人核算；姚斌、周涛提供借款的资金

来源清晰，陈凌借入资金后的去向清晰。 

2、无锡兆吉正合受让常州天禄显示的资金来源情况，并就常州天禄显示股

权是否真实转让、是否存在股权代持，是否存在常州天禄显示为发行人承担成

本费用、体外资金循环或其他异常情形 

（1）无锡兆吉正合受让常州天禄显示的资金来源情况，并就常州天禄显示

股权是否真实转让、是否存在股权代持 

经查阅姚斌、周涛、郑健及其各自配偶、无锡兆吉正合、常州天禄显示自报

告期初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银行流水，并对相关方进行访谈确认，经核查，

无锡兆吉正合受让常州天禄显示的资金均来源于姚斌、周涛和郑健的出资，前述

三人的资金来源包括自有积累资金及借款，其中姚斌的资金来源主要为自有资

金、少部分来源于商业贷款和亲戚朋友借款，周涛、郑健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姚斌、周涛、郑健用于出资无锡兆吉正合的款项中不存在来源于发行人实际控制

人及其主要近亲属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无锡兆吉正合受让常州天禄显示股权为真实转让、

不存在股权代持。 

（2）是否存在常州天禄显示为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体外资金循环或其他

异常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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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常州天禄显示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资金往来；与发行人非重叠的客

户供应商之间不存在资金往来；与发行人重叠部分的客户供应商交易金额较小、

资金往来具有真实交易背景支撑及合理性。常州天禄显示不存在为发行人承担成

本费用、体外资金循环或其他异常情形。 

（四）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1、本所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获取了常州天禄显示、常州天禄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财务报表（未经审计）及常州天禄的贷款合同； 

（2）获取并查阅了姚斌、周涛、郑健及其配偶自报告期初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银行流水以及出具的已完整提供银行流水的承诺； 

（3）中介机构于常州天禄显示办公驻地现场查阅了其银行开户清单、所有

银行账户自报告期初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银行流水以及银行日记账，并针对

重点流水记录查阅了相关会计凭证； 

（4）查阅了常州天禄自报告期初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银行流水及银行日

记账，并查阅了重点流水涉及的会计凭证； 

（5）查阅了发行人、陈凌、常州天禄自报告期初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银

行流水及银行日记账； 

（6）针对姚斌、周涛、郑健及其各自配偶的流水，核查有无与发行人、发

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主要近亲属、常州天禄存在资金往来的情形，并对存在的往

来事项要求前述自然人对交易对方身份、交易背景进行说明； 

（7）针对常州天禄显示流水，核查其流水中有无与发行人、发行人实际控

制人及其主要近亲属、常州天禄以及发行人客户、供应商存在往来，并对存在的

往来事项进行进一步落实；对于其与发行人重叠的客户、供应商，抽查了相关合

同、订单、发票等信息对交易真实性进行验证； 

（8）查阅了兆吉正合自设立以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银行流水； 

（9）对无锡兆吉正合（姚斌）、周涛、郑健进行访谈确认，并查阅了无锡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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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正合和股东投资款支付回单； 

（10）查阅了天禄显示转让时的资产评估报告； 

（11）取得了陈凌出具的与姚斌、周涛之间的资金拆借明细表；各方对拆借

资金来源和用途予以确认的文件； 

（12）查阅了报告期内陈凌家族企业的银行流水； 

（13）获取了发行人报告期合计交易金额超过 100 万元的客户、供应商名单，

以及其主要经办人员； 

（14）在逐笔查阅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及其主要近亲属银行流水和陈

凌家族控制的企业银行流水，以及姚斌、周涛、郑健及其配偶银行流水的基础上，

选取单笔支出 5 万元以上的自然人交易对方与主要客户、供应商的主要经办人员

进行对比。 

2、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姚斌与陈凌之间的资金往来主要系陈凌及常州天禄经营需要发生的借

贷往来以及陈凌代常州天禄发放的业务费用、报酬，与发行人经营和业务无关，

也不属于替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的情形。 

（2）周涛与陈凌之间的资金往来主要系陈凌及常州天禄经营需要发生的借

贷往来等，其中部分款项用于常州天禄代子公司广州天禄归还对发行人的欠款，

不属于替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的情形。 

（3）姚斌、周涛与梅坦之间的资金往来主要系于发行人任职期间的个人卡

支付工资薪酬，该个人卡事项已于 2019 年底规范清理并纳入账内核算，相关费

用已体现在发行人成本费用之中。除此之外，姚斌与梅坦的资金往来还包括股权

转让款、代买理财产品事项；姚斌和周涛与梅坦的资金往来还包括周转借贷，与

发行人经营和业务无关，也不属于替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的情形。 

（4）姚斌于发行人任职期间由发行人拆出资金给姚斌后交于梅坦使用事项

已在关联交易中披露并且进行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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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姚斌与梅坦之间曾存在借贷性质的资金往来，双方已结清，不属于替

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的情形。 

（6）姚斌与常州天禄之间的资金往来主要系因姚斌曾长期任职于常州天禄，

对常州天禄情况较为熟悉，其于发行人任职期间仍在常州天禄兼职，因此发生业

务费用和报销，与发行人经营无关，不属于替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的情形。 

（7）郑健与陈凌的资金往来主要系 2017 年常州天禄发放的奖金，并由陈凌

代为支付，与发行人经营和业务无关。 

（8）常州天禄显示与陈凌及其配偶之间的资金往来，主要系陈凌曾为其法

定代表人，双方之间存在归还车贷和资金周转，均具有真实合理的身份和业务背

景，与发行人经营和业务无关。 

（9）常州天禄显示曾为常州天禄的子公司，在评估转让时点，常州天禄显

示账面存在从常州天禄购买的存货和应付常州天禄的货款需按期归还；此外，因

常州天禄显示转让后独立经营的需要，常州天禄显示租用常州天禄的厂房。因此

常州天禄显示转让后与常州天禄之间存在的资金往来主要系支付应付账款、土地

厂房租赁费、物业费、水电费等相关费用，上述资金往来均具有真实的业务背景；

常州天禄显示对外转让后与陈凌家族企业之间的资金往来系在未清偿完毕对常

州天禄债务情况下的提供临时资金周转，与发行人经营和业务无关。 

（10）无锡兆吉正合受让常州天禄显示的资金均来源于姚斌、周涛和郑健的

出资，前述三人的资金来源包括自有积累资金及借款，无锡兆吉正合受让常州天

禄显示股权为真实转让、不存在股权代持。 

（11）常州天禄显示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资金往来；与发行人非重叠的客户

供应商之间不存在资金往来；与发行人重叠部分的客户供应商交易金额较小、资

金往来具有真实交易背景支撑及合理性，常州天禄显示不存在为发行人承担成本

费用、体外资金循环或其他异常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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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关于实际控制人债务风险 

申报文件和第二轮问询回复显示，报告期内，实际控制人梅坦、陈凌存在

向姚斌、周涛大额资金拆借的情形。其中，自报告期期初至 2020 年 9 月末，陈

凌共向姚斌借款约 1,483.40 万元，目前尚余约 37 万元暂未归还；自报告期期初

至 2020 年 9 月末，陈凌共向周涛借款约 3,235.31 万元，尚有约 2,772.86 万元未

归还。上述资金来源包括姚斌、周涛自有资金，以及向第三方借款。 

申报文件和公开资料显示，陈凌的关联方从事房地产业务。 

请发行人： 

（1）披露实际控制人陈凌通过姚斌、周涛对外借款而非直接借款的原因，

相关借款的发生和偿还时间、用途、担保情况。 

（2）披露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是否存在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

不能清偿的风险，实际控制人所持发行人股份是否存在抵押、质押等情形；实

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负债状况是否会对实际控制人所持有发行人股

份的权属清晰、稳定造成不利影响，是否会导致发行人存在重大偿债、担保风

险，是否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法律障碍，发行人是否符合《创业板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二条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 

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发表明确意见。（即第三轮审核问询问题 1） 

回复如下： 

（一）披露实际控制人陈凌通过姚斌、周涛对外借款而非直接借款的原因，

相关借款的发生和偿还时间、用途、担保情况。 

1、通过姚斌、周涛对外借款而非直接借款的原因 

实际控制人陈凌通过姚斌、周涛对外借款而非直接借款的原因，主要系： 

（1）实际控制人、家族及其家族控制的企业也存在直接借款的情况，是取

得借款的主要方式； 

（2）姚斌、周涛系陈凌同学，存在一定的人脉资源，在陈凌及其家族企业

存在资金周转需求时可以提供一定帮助，但主要是小额、短期的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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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涛向陈凌提供的大额借款，其中约 2,800 万元是由陈凌父亲陈祖伟

进行了保证并对最终债权人承担偿付义务。 

2、相关借款的发生和偿还时间、用途、担保情况 

相关借款一般是短期资金拆借，发生和偿还时间主要在一年之内，部分为

1-2 天内的超短期拆借。 

借款中约有 2,000 万元用于 2018 年常州天禄替其子公司广州天禄向发行人

归还欠款，其它主要用途为提供给常州天禄归还贷款以及解决其因归还贷款带来

的资金周转需求。 

相关借款一般单笔金额较小、期限较短，因此一般不需提供担保；陈凌向周

涛借入的 2,500 万元尚未偿还款项的约定还款时间为 2021 年，保证人为陈凌父

亲陈祖伟。 

（1）借款发生和偿还时间 

报告期内，陈凌分别向姚斌、周涛借款 1,483.40 万元和 3,253.12 万元，合计

为 4,736.52 万元；分别向姚斌、周涛还款 1,856.40 万元和 732.12 万元，合计为

2,588.52 万元；净借入金额为 2,148.0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对方 时间 期初余额 本期借入本金 本期归还本金 期末余额 

姚斌 

2017 年度 410.00 415.00 395.00 430.00 

2018 年度 430.00 426.00 486.00 370.00 

2019 年度 370.00 376.40 746.40 - 

2020 年 1-9 月 - 266.00 229.00 37.00 

小计 - - 1,483.40 1,856.40 - 

周涛 

2017 年度 30.00 20.00 20.00 30.00 

2018 年度 30.00 2,251.88 211.31 2,070.57 

2019 年度 2,070.57 348.96 417.26 2,002.27 

2020 年 1-9 月 2,002.27 632.28 83.55 2,550.00 

小计 - - 3,253.12 732.12 - 

（2）借款主要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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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陈凌借款主要提供给常州天禄，常州天禄银行贷款余额由

15,950.00 万元降至 9,800.00 万元，净归还金额为 6,150.0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表所示： 

 

单位：万元 

主体 时间 期初余额 本期借入本金 本期归还本金 期末余额 

常州天禄 

2017 年度 15,950.00 12,350.00 15,950.00 12,350.00 

2018 年度 12,350.00 13,750.00 15,650.00 10,450.00 

2019 年度 10,450.00 9,800.00 10,450.00 9,800.00 

2020 年 1-9 月 9,800.00 9,800.00 9,800.00 9,800.00 

小计 - - 45,700.00 51,850.00 - 

根据银行流水记录统计，陈凌借入姚斌的 1,483.40 万元，有 1,312.90 万元转

入常州天禄，占比为 88.51%；陈凌借入周涛的 3,253.12 万元，有 2,799.43 万元

转入常州天禄，占比为 86.05%；陈凌取得借款与转入常州天禄基本为同一天。 

综上，陈凌向姚斌、周涛借入款项后的主要流向为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报告

期内银行贷款余额不断降低，陈凌借款与常州天禄归还贷款和资金周转具有匹

配。除与贷款相关的资金需求外，陈凌 2018 年度借款中的 2,000 万元用于常州

天禄替其子公司广州天禄归还对发行人的欠款。 

本次补充更新自 2020 年 10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相关借款的发

生和偿还时间、用途、担保情况，具体如下： 

（1）借款发生和偿还时间 

2020 年 10 月 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陈凌分别向姚斌、周涛借款 20.00

万元和 333.50 万元，合计为 353.50 万元；分别向姚斌、周涛还款 70.00 万元和

40.00 万元，合计为 110.00 万元；净借入金额为 243.5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表所

示： 

单位：万元 

对方 时间 期初余额 本期借入本金 本期归还本金 期末余额 

姚斌 2020 年 10-12 月 37.00 20.00 70.00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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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 时间 期初余额 本期借入本金 本期归还本金 期末余额 

周涛 2020 年 10-12 月 2,550.00 333.50 40.00 2,843.50 

（2）借款主要用途 

2020 年 10 月 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陈凌借款主要提供给常州天禄，由

于期间较短，常州天禄银行贷款余额未发生变化，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主体 时间 期初余额 本期借入本金 本期归还本金 期末余额 

常州天禄 2020 年 10-12 月 9,800.00 4,800.00 4,800.00 9,800.00 

根据银行流水记录统计，陈凌借入姚斌的 20.00 万元，均转入常州天禄；陈

凌借入周涛的 333.50 万元，有 231.80 万元转入常州天禄，占比为 69.51%；陈凌

取得借款与转入常州天禄基本为同一天。 

综上，陈凌向姚斌、周涛借入款项后的主要流向为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报告

期内银行贷款余额不断降低，陈凌借款与常州天禄归还贷款和资金周转具有匹配

性。 

（二）披露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是否存在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

期不能清偿的风险，实际控制人所持发行人股份是否存在抵押、质押等情形；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负债状况是否会对实际控制人所持有发行人

股份的权属清晰、稳定造成不利影响，是否会导致发行人存在重大偿债、担保

风险，是否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法律障碍，发行人是否符合《创业板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二条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 

陈凌及其所控制其他企业的资产和负债情况涉及陈凌以及发行人相关关联

方的核心商业秘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8

号——创业板公司招股说明书（2020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发

行上市审核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审核问答》

中关于申请信息豁免披露的相关规定，发行人已申请对涉及的商业秘密进行豁免

披露。本所律师已针对上述豁免披露的信息进行核查并出具了《关于苏州天禄光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信息豁免披露之核查意见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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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据陈凌家庭成员及家族企业的最新征信报告显示，截至本法律意见

书出具日，相关主体不存在逾期债务；根据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国执

行信息公开网、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结果显示，相关主体存在被列为被执行人的

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1、常州天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被执行情况 

常州天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江苏瑞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因常州博爱市政建

材有限公司未及时开具发票而暂未支付相应的货款，常州博爱市政建材有限公司

就此提起诉讼并申请执行，常州天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9 日被列

为被执行人，执行金额 145.5048 万元，后各方于 2021 年 3 月 19 日达成和解，

约定常州博爱市政建材有限公司向常州天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江苏瑞峰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开具相应的发票，常州天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统一向常州博爱市政建

材有限公司支付 100 万元货款。货款支付后，常州博爱市政建材有限公司向法院

申请撤销案件执行。经核查，常州天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已支付相应款项。 

2、江苏永之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被执行情况 

江苏永之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系从事贷款等担保业务的公司，其为常州宝尔

曼斯服饰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常州分行借款 963 万元提供担保。因常州宝尔

曼斯服饰有限公司自身经营原因无法还款，中国光大银行常州分行提起诉讼并要

求江苏永之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2021 年 2 月 24 日，常州宝尔曼

斯服饰有限公司、江苏永之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等 7 名相关方被列为被执行人，

执行金额 1,000.8362 万元。 

根据江苏永之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其系从事贷款等担保业务的

公司，担保贷款出现风险属不可避免的事项，公司具有较强的担保代偿能力，该

执行案件不会对其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常州宝尔曼斯服饰有限公司作为主

债务人，法院亦会优先执行常州宝尔曼斯服饰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名下的资

产。 

经核查，江苏永之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系陈凌父亲陈祖伟间接参股的公司，

持股比例较低，且江苏永之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系本案件担保方，并非主债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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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江苏永之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作为地方政府融资担保平台，自身偿债能力

较强，该执行案件不会对其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因此，陈凌家庭成员及家族企业

因该案件而新增债务风险的可能性较低。 

除前述情形外，相关主体不存在尚未完结或可预见的大额债务诉讼或纠纷，

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根据发行人工商信息显示及陈凌提供的债务

担保协议及声明，陈凌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存在质押、抵押等他项权利情形；陈

凌及其所控制企业的资产相较于负债均有一定的安全边际，不存在负有数额较大

债务到期不能清偿的风险，陈凌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负债状况不会对其所持有

发行人股份的权属清晰、稳定造成不利影响，不会导致发行人存在重大偿债、担

保风险，陈凌的债务风险不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法律障碍，发行人符合《管理办

法》第十二条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 

（三）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1、本所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陈凌及其家族企业提供的其个人及家族资产、负债统计明细表； 

（2）查阅了资产明细中土地、房产的产权证书和车位的公建配套审查意见

书或验收表，负债明细中的借款与抵押担保协议； 

（3）取得了与资产相关的审计与评估报告，历史出售、出租交易价格记录，

资产所在地相关资产的公开价格信息和政府指导地价政策文件； 

（4）查阅了陈凌家庭成员及家族企业的最新征信报告； 

（5）检索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国裁判

文书网； 

（6）对比了陈凌与姚斌、周涛银行流水记录，查阅并统计了常州天禄贷款

明细，比较分析了陈凌借款与常州天禄还款的时间、陈凌借入款项与转入常州天

禄款项金额上的匹配性。 

（7）查阅了常州天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的调解书与和款项支付凭证，以及

江苏永之信融资担保有限出具的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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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陈凌及其家族企业主要融资方式为直接借款，陈凌因为与姚斌、周涛

是同学关系，向其二人借款单笔金额较小、期限较短，其中陈凌向周涛借款中尚

未到期的约 2,800 万元由陈凌父亲陈祖伟向债权人提供保证；陈凌取得的借款主

要用于常州天禄，与常州天禄的银行贷款净额下降以及存在资金周转需求相匹

配，其中借款中的 2,000 万元用于常州天禄替其子公司广州天禄归还对发行人的

欠款。 

（2）陈凌债务主要系家族企业经营和资金周转需要形成，以其本人作为直

接债务主体的债务金额相对较小，陈凌及其配偶拥有的资产能够覆盖债务金额；

陈凌家族资产主要为商业地产、车位以及工业用土地和厂房，依据相关资产的评

估价值或市场价值能够覆盖债务金额。 

（3）根据陈凌及其家族提供债务明细及起止期间信息、债务协议（含担保

协议）、个人及家族企业征信报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公示信息、中国执行

信息公开网信息、中国裁判文书网信息以及出具的声明，陈凌及其家族不存在逾

期债务，除已披露事项外，不存在其他尚未完结或可预见的大额诉讼或纠纷，也

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等情况。 

（4）实际控制人陈凌所持的发行人股份不存在抵押、质押等情形；实际控

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负债情况未对其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权属清晰和稳定造

成不利影响；不存在导致发行人存在重大偿债、担保风险的情形；不构成本次发

行上市的法律障碍；发行人符合《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第十二条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 

 

十二、关于常州天禄显示 

申报文件和第二轮问询回复显示： 

（1）2019年 10月、2019年 11月常州天禄将其持有的常州天禄显示 49.00%、

51.00%股权分别以 490 万元、1,400 万元转让给无锡兆吉正合、无锡格瑞斯，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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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转让价格差异较大。无锡兆吉正合股东为姚斌、周涛、郑健。 

（2）常州天禄显示对外转让后，向常州天禄及陈凌家族其他企业提供资金

拆借发生额约为 800 万元。 

请发行人披露常州天禄显示对外转让后的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情况，主要客

户及供应商情况及与发行人是否存在重合。 

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 

（1）结合前述姚斌、周涛向梅坦、陈凌提供大额资金拆借，常州天禄显示

向常州天禄及陈凌家族其他企业提供大额资金拆借，以及常州天禄显示股权转

让作价存在显著差异等事项，对常州天禄显示是否为真实转让、是否存在股权

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是否存在规避同业竞争、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等情形发表

明确意见，并说明核查过程、结论和依据。 

（2）核查常州天禄显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股东与发行人主

要客户、供应商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资金往来，并对是否

存在为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体外资金循环或其他异常情形发表明确意见。（即

第三轮审核问询问题 2） 

回复如下： 

（一）请发行人披露常州天禄显示对外转让后的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情况，

主要客户及供应商情况及与发行人是否存在重合 

1、常州天禄显示对外转让后的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情况 

常州天禄显示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度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度 

总资产 6,041.80 5,724.78 3,758.59 

净资产 2,064.09 1,290.55 2.45 

营业收入 15,043.59 12,916.21 3,108.14 

净利润 1,117.66 290.35 2.14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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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天禄显示对外转让后，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背光模组的生产和销

售。 

2、常州天禄显示对外转让后主要客户及供应商情况及与发行人存在重合 

常州天禄显示在对外转让前，其部分业务通过常州天禄的名义开展，因此在

分析常州天禄显示在对外转让前的客户、供应商时将两者合并。常州天禄显示（含

常州天禄）与公司存在客户、供应商重叠，2017 年、2018 年、2019 年 1-8 月，

常州天禄显示（含常州天禄）与公司客户、供应商重叠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 1-8 月 

重叠客户 

重合客户 1：广州睿科星电子有限公司 

常州天禄显示（含常州天禄）合计销售额 — 3.47 — 

发行人销售额 615.48 194.09 — 

发行人销售额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 1.53 0.32 — 

重叠供应商 

重合供应商 1：常州丰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天禄显示（含常州天禄）合计采购额 — 96.75 85.60 

发行人采购额 9,506.54 17,186.04 17,968.33 

发行人采购额占当期营业成本的比例（%） 30.63 35.57 39.06 

重合供应商 2：洁尔美电子产品（常州）有限公司 

常州天禄显示（含常州天禄）合计采购额 — 2.57 4.15 

发行人采购额 7.73 83.89 26.96 

发行人采购额占当期营业成本的比例（%） 0.02 0.17 0.06 

重合供应商 3：苏州市健润印刷器材有限公司 

常州天禄显示（含常州天禄）合计采购额 — 0.66 4.72 

发行人采购额 123.10 189.11 131.05 

发行人采购额占当期营业成本的比例（%） 0.40 0.39 0.28 

除上述情况外，另有部分发行人客户为常州天禄显示供应商，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 1-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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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天禄显示供应商、发行人客户 

1、南京中电熊猫照明有限公司 

常州天禄显示（含常州天禄）采购额 231.28 129.75 109.06 

发行人销售金额 — 136.33 63.58 

2、苏州璨宇光学有限公司 

常州天禄显示（含常州天禄）采购额 — 1.81 — 

发行人销售金额 642.92 3,949.35 2,750.65 

注：发行人 2019 年为年度销售金额。 

常州天禄显示向中电熊猫采购的为灯条，与发行人产品不同；向苏州璨宇采

购的为 6mm 导光板，不属于发行人产品厚度范围；常州天禄显示前述采购均非

发行人产品。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12 月，常州天禄显示的供应商中常州丰盛光电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福缘德光学材料有限公司、苏州市健润印刷器材有限公司、

无锡双象光电材料有限公司、太仓驰太电子新材料有限公司与公司供应商重合;

常州天禄显示的客户为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Tianma Japan、金龙机电股份

有限公司、山东超越数控电子有限公司，与公司客户不存在重叠。 

经核查，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与发行人客户、供应商存在少量重叠，均

为各自业务需要且独立展开交易，且同一客户或供应商的交易金额差异较大，不

存在利用重叠客户、供应商进行利益交换的情形。 

（二）结合前述姚斌、周涛向梅坦、陈凌提供大额资金拆借，常州天禄显

示向常州天禄及陈凌家族其他企业提供大额资金拆借，以及常州天禄显示股权

转让作价存在显著差异等事项，对常州天禄显示是否为真实转让、是否存在股

权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是否存在规避同业竞争、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等情形发

表明确意见，并说明核查过程、结论和依据 

1、姚斌、周涛向梅坦、陈凌提供大额资金拆借具有合理原因 

（1）姚斌、周涛向陈凌提供资金拆借的原因已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第三

部分 关于问询问题的法律意见”之“十一、关于实际控制人债务风险”中进行

了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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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姚斌、周涛向梅坦提供资金拆借的原因如下 

2017-2019 年度，梅坦与姚斌的资金拆借总额为 241.15 万元，拆借主要集中

在 2017 年度为 201.65 万元，2018 和 2019 年度分别为 29 万元和 10.50 万元，主

要系因梅坦临时性资金周转需求；双方已于 2019 年度常州天禄显示股权转让完

成前结清款项。 

梅坦与周涛的资金拆借仅一笔 25 万元，系发生于 2019 年 4 月常州天禄显示

对外转让之前。 

综上，姚斌、周涛与陈凌系同学身份，向陈凌提供的资金周转主要用于陈凌

家族企业。梅坦于姚斌、周涛之间的资金拆借系个人临时周转，主要集中于 2017

年度，且均发生于常州天禄显示转让之前，与常州天禄显示转让无关。 

2、常州天禄显示向常州天禄及其家族企业提供资金拆借具有合理原因 

常州天禄显示对外转让后，曾向常州天禄及陈凌家族提供两笔合计为 800

万元资金周转，该两笔资金周转均为当月借出、当月归还。常州天禄显示转让后

依旧向常州天禄提供资金周转的原因系： 

（1）常州天禄显示存在对常州天禄的未清偿债务 

常州天禄显示以经评估的净资产作为转让作价基础，同时继承了转让时点的

债权债务，常州天禄显示在转让时点存在对常州天禄的未结清债务约为 1,500 万

元。 

（2）常州天禄显示提供的资金周转在债务额度之内 

基于常州天禄许可该部分债务在转让完成后的一年内按月陆续归还，相当于

给常州天禄显示提供了一定的债务展期，因此在常州天禄及其关联企业存在资金

周转的需求的时候，要求常州天禄显示在未偿还债务额度之内提供短期资金周转

对双方来说均具有合理性。 

3、常州天禄显示股权转让作价存在显著差异的合理性 

常州天禄分别于 2019 年 10 月 8 日、2019 年 10 月 11 日与无锡兆吉正合、

无锡格瑞斯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其持有的常州天禄显示 49%、51%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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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转让给无锡兆吉正合、无锡格瑞斯，作价分别为 490 万元和 1,400 万元。作

价差异原因如下： 

（1）无锡格瑞斯为市场化价格 

无锡格瑞斯主营业务汽车零部件行业专业设备的生产与销售，业务具有重资

产和定制化特点；常州天禄显示为电子产品的背光模组，业务具有轻资产、订单

和现金流稳定的特点。 

无锡格瑞斯实际控制人秦春与姚斌为 EMBA 同学关系，于 2019 年得知常州

天禄显示寻求转让的消息，经过对企业的了解，认为常州天禄显示经营状况良好、

无锡格瑞斯与常州天禄显示二者之间具有业务互补性，因此存在收购意愿，也希

望未来在资本市场谋求进一步发展。 

无锡格瑞斯定价为在参照《资产评估报告》（常中南评报字[2019]第 129 号）

的基础上，考虑常州天禄显示的发展前景，最终双方协商确定作价。 

（2）无锡兆吉正合受让以及价格低具有合理性 

①无锡格瑞斯角度 

无锡格瑞斯在投资前并没有从事背光模组行业的经验，如完成本次收购，则

需要聘请专业的管理团队对常州天禄显示背光模组业务的日常经营、市场拓展等

方面进行管理，因此其存在保留企业原管理团队的需求。 

姚斌为本次常州天禄显示转让过程中陈凌、秦春的联络人，联合周涛、郑健

成立兆吉正合受让部分股权，一方面是通过核心团队持股合作方式增强秦春对本

次受让股权后常州天禄显示能够继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另一方面因为在常州天禄

显示任职多年对企业较为熟悉、认可企业未来的发展前景。 

无锡格瑞斯亦考虑过管理团队持股或者不持股两种方案，认为管理团队持股

更有利于绑定管理团队与常州天禄显示的利益，更好的促进常州天禄显示发展。 

管理团队受让的价格低，系陈凌或常州天禄方做出的让步，并不直接影响无

锡格瑞斯的受让价格或利益，无锡格瑞斯本次受让常州天禄显示股权时已知悉并

认可各方作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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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常州天禄角度 

常州天禄股东为陈凌家族企业，陈凌担任法定代表人并代表家族行使股东权

利。因常州天禄显示主营业务为背光模组，产品一方面会需要用到发行人所处行

业的导光板，另一方面涉及发行人下游行业，因此为了聚焦于发行人发展，陈凌

决定对该业务进行剥离。 

常州天禄给予管理团队的受让价格低于市场价格，一方面系因管理团队入股

系受让方的普遍要求、有助于促成转让交易完成；另一方面系管理团队均已在常

州天禄任职多年且部分管理团队成员与陈凌为同学关系，因此基于认可管理团队

的历史贡献以及同学关系角度出发，转让的价格低于无关联的第三方价格，具备

真实的背景原因。 

4、关于常州天禄显示是否为真实转让、是否存在股权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

的其他核查情况 

（1）各相关主体之间报告期内不存在异常资金往来 

①姚斌、周涛、郑健及常州天禄显示与发行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主要

近亲属之间不存在异常资金往来 

本所律师查阅了发行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陈凌、梅坦及其主要近亲属（包

括配偶、父母）、姚斌、周涛、郑健、常州天禄显示等相关主体自报告期初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全部银行流水，具体情况如下： 

报告期内姚斌、周涛、郑健及常州天禄显示与发行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

其主要近亲属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第三部分 关于问询

问题的法律意见”之“十、关于常州天禄显示”。 

陈凌为姚斌、周涛的债务人，不存在向其提供收购资金的情形。 

②无锡格瑞斯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东与发行人、发行人实际控

制人及其主要近亲属之间不存在异常资金往来 

无锡格瑞斯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人员情况如下： 

职务 无锡格瑞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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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无锡格瑞斯 

执行董事、总经理、股东 秦春 

监事、股东 许梦蓉 

高级管理人员、股东 秦春 

间接股东 秦军 

本所律师查阅了上述企业及人员提供的自报告期初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的

全部银行流水，经核查，无锡格瑞斯、秦春、许梦蓉、秦军与发行人、发行人实

际控制人及其主要近亲属之间在上述期间内不存在资金往来。 

③无锡兆吉正合受让常州天禄显示的资金不存在来源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

及其主要近亲属的情形 

经核查，无锡兆吉正合受让常州天禄显示的资金均来源于姚斌、周涛和郑健

的出资，前述三人的资金来源包括自有积累资金及借款，其中姚斌的资金来源主

要为自有资金、少部分来源于商业贷款和亲戚朋友借款，周涛、郑健的资金来源

为自有资金。姚斌、周涛、郑健用于出资无锡兆吉正合的款项中不存在来源于发

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主要近亲属的情形。 

（2）常州天禄显示转让后陈凌不再参与其日常经营 

本所律师查阅了本次股权转让前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常州天禄显示和常州

天禄的员工花名册，并抽查了上述期间内常州天禄显示的费用报销单、合同审批

单等内部流程性文件的签批情况，经核查，常州天禄显示股权转让前相关单据、

合同的审批人为陈凌；自常州天禄显示股权转让后，不存在陈凌及其关系密切家

庭成员继续签批常州天禄显示内部审批流程的情形。 

5、常州天禄显示股权转让不存在刻意规避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的

情形 

（1）本次股权转让不存在刻意规避同业竞争的情形 

①本次股权转让前，发行人与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不存在同业竞争 

经核查，本次股权转让前，发行人与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在历史沿革、

资产、人员、业务、技术、财务等方面的关联情况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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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与发行人历史沿革不存在较强关联 

Ⅰ.常州天禄历史沿革情况 

序号 时间 事项 
注册资本

（万元） 
股权构成及股权比例 

1 2017.04.19 设立 2,000.00 
常州天禄中创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持股 90% 

常州龙城天禄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0% 

2 2010.05.28 第一次股权转让 2,000.00 
常州天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持股 90% 

常州龙城天禄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0% 

3 2010.06.30 第一次增资 10,000.00 
常州天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持股 90% 

常州龙城天禄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0% 

4 2011.05.20 第二次增资 10,200.00 
常州天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持股 90% 

常州龙城天禄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0%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常州天禄股权无其他变化。 

Ⅱ.常州天禄显示历史沿革情况 

序号 时间 事项 注册资本（万元） 股权构成及股权比例 

1 2009.12.28 设立 10.00 常州天禄持股 100% 

2 2018.03.28 第一次增资 2,000.00 常州天禄持股 100% 

3 2019.10.14 第一次股权转让 2,000.00 
常州天禄持股 51% 

无锡兆吉正合持股 49% 

4 2019.11.01 第二次股权转让 2,000.00 
无锡格瑞斯持股 51% 

无锡兆吉正合持股 49%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常州天禄显示股权无其他变化。 

经核查，常州天禄的历史沿革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但发行人的历史沿革与

常州天禄存在关联，主要系常州天禄于发行人设立之初持有发行人股权，后于

2014 年 9 月全部转出，自 2014 年 9 月起，发行人历史沿革与常州天禄不存在关

联，相互独立；常州天禄显示的历史沿革与发行人之间的不存在关联，发行人的

历史沿革与常州天禄显示之间亦不存在关联，双方历史沿革相互独立。 

B.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与发行人在资产方面相互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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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查阅了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经营场所的权属证书或租赁协议，

对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进行了实地走访，登录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对其拥有

的商标、专利等情况进行检索。经核查，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与发行人之间

不存在共用、共享或相互占用经营场所、商标、专利等资产的情形，常州天禄、

常州天禄显示与发行人在资产方面相互独立。 

C.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与发行人在业务和技术方面相互独立 

本所律师登录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对其拥有的商标、专利等情况进行检索，

对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进行实地走访，并取得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及发

行人出具的说明，经核查，在本次股权转让前，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的主营

业务为背光模组的生产与销售，其产品为发行人的下游产品，且其背光模组应用

领域主要为小尺寸产品。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在从事背光模组的生产过程中

需要使用导光板，其生产所需的导光板大部分系通过外部采购、少部分系自己生

产，其自己生产的导光板不存在对外销售的情形。此外，发行人的商标、专利不

存在来源于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的情形，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的商标、

专利亦不存在来源于发行人的情形。因此，发行人与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在

业务、技术方面相互独立。 

D.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与发行人在财务方面相互独立 

本所律师查阅了发行人、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的营业执照、员工花名册、

开户许可证等资料，经核查，本次股权转让前，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均设有

独立的财务部门，并均已在银行开设了独立账户，各方均为独立的纳税人，依法

独立纳税，不存在与发行人共用银行账户的情形；同时，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

示与发行人财务人员不存在重合的情形。因此，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与发行

人在财务方面相互独立。 

E.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与发行人在人员方面曾存在少量重合的情形，但

不存在较强的关联 

本所律师查阅了发行人及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的工商档案、员工花名册

等资料。经核查，发行人董事长陈凌为常州天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并曾担任常



发行人律师意见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3-3-1-102 

州天禄显示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9 年 11 月离任），发行人原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姚斌于发行人任职期间存在于常州天禄兼职的情形（2018 年 12 月辞去发

行人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职务、2019 年 10 月辞去发行人董事职务）；常州天

禄行政总监周涛在发行人处为兼职法务顾问（2019 年 1 月不再兼职）。除此之外，

发行人的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于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

处兼职或领取薪酬的情形；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的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亦不存在于发行人处兼职或领取薪酬的情形。 

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与发行人之间曾存在少数人员重合，但其任职或兼

职的情形并未对发行人产生重大影响。 

F.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与发行人之间关联交易情况 

报告期内，常州天禄与发行人之间的关联交易情况具体如下： 

关联方 
关联交

易内容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常州天禄

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 

销售 

商品 
— — — 6,448,823.72 

发行人于 2017 年向常州天禄销售导光板，主要原因系常州天禄主要生产背

光模组，系发行人所处产业链的下游，常州天禄在自身导光板自给不足的情况下

向发行人采购导光板，用于生产背光模组。而发行人是专业的导光板生产企业，

因此该项交易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发行人向常州天禄销售导光板的销售价格，

系参照相同类型导光板的市场价格所确定，交易价格公允。 

发行人自 2018 年以来未再与常州天禄及常州天禄显示发生交易。 

G.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与发行人客户、供应商存在少量重叠，但不存在

较强关联 

常州天禄显示在对外转让前，其部分业务通过常州天禄的名义开展，因此在

分析常州天禄显示在对外转让前的客户、供应商时将两者合并。常州天禄显示（含

常州天禄）与发行人存在客户、供应商重叠，2017 年、2018 年、2019 年 1-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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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天禄显示（含常州天禄）与发行人客户、供应商重叠情况如下： 

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 1-8 月 

重叠客户 

重合客户 1：广州睿科星电子有限公司 

常州天禄显示（含常州天禄）合计销售额 - 3.47 - 

发行人销售额 615.48 194.09 - 

发行人销售额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 1.53 0.32 - 

重叠供应商 

重合供应商 1：常州丰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天禄显示（含常州天禄）合计采购额 — 96.75 85.60 

发行人采购额 9,506.54 17,186.04 17,968.33 

发行人采购额占当期营业成本的比例（%） 30.63 35.57 39.06 

重合供应商 2：洁尔美电子产品（常州）有限公司 

常州天禄显示（含常州天禄）合计采购额 — 2.57 4.15 

发行人采购额 7.73 83.89 26.96 

发行人采购额占当期营业成本的比例（%） 0.02 0.17 0.06 

重合供应商 3：苏州市健润印刷器材有限公司 

常州天禄显示（含常州天禄）合计采购额 — 0.66 4.72 

发行人采购额 123.10 189.11 131.05 

发行人采购额占当期营业成本的比例（%） 0.40 0.39 0.28 

本次股权转让前，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与发行人重叠的客户为广州睿科

星电子有限公司，重叠的供应商为常州丰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洁尔美电子

产品（常州）有限公司、苏州市健润印刷器材有限公司。经核查，常州天禄显示

对上述客户与供应商的交易金额都较小、不存在替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情形。 

除上述情况外，另有部分发行人客户为常州天禄供应商，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 1-8 月 

常州天禄显示供应商、发行人客户 

1、南京中电熊猫照明有限公司 

常州天禄显示（含常州天禄）采购额 231.28 129.75 109.06 

发行人销售金额 — 136.33 6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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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 1-8 月 

2、苏州璨宇光学有限公司 

常州天禄采购金额（6mm 导光板） — 1.81 — 

发行人销售金额 642.92 3,949.35 2,750.65 

注：发行人 2019 年为年度销售金额。 

常州天禄显示（含常州天禄）向中电熊猫采购的为灯条，与发行人产品不同；

向苏州璨宇采购的为 6mm 导光板，不属于发行人产品厚度范围；前述采购均非

发行人产品。 

经核查，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与发行人客户、供应商存在少量重叠，均

为各自业务需要且独立展开交易，且同一客户或供应商的交易金额差异较大，不

存在利用重叠客户、供应商进行利益交换的情形。 

H.实际控制人承诺情况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陈凌、梅坦已出具《关于消除和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承诺如下： 

“本人及本人的直系亲属不存在自营或为他人经营与苏州天禄同类业务的

情况。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目前没有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

在商业上对苏州天禄构成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或拥有与苏州天禄存在竞争关系的

任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济实体、机

构、经济组织的控制权。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将不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从

事或参与任何在商业上对苏州天禄构成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或拥有与苏州天禄存

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

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控制权。如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的经营活动在未

来与苏州天禄产生同业竞争，本人将采取向苏州天禄或第三方转让该公司的股

权、资产或业务等方法解决该问题。本人愿意承担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苏州天禄

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常州天禄显示股权转让前，发行人与常州天禄、

常州天禄显示不存在同业竞争。 

②本次股权转让后，常州天禄不再持有常州天禄显示股权，陈凌及其关系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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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家庭成员不存在控制常州天禄显示的情形。 

综上，常州天禄显示股权转让不存在刻意规避同业竞争的情形，也不存在利

用共同客户、供应商承担成本费用或利益输送的情形。 

（2）常州天禄显示股权转让不存在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的情形 

本所律师查阅了大华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并根据发行人说明，经核查，

发行人报告期内与常州天禄于 2017 年存在关联交易，主要系常州天禄当时生产

背光模组需要使用导光板，其在自身导光板自给不足的情况下向发行人采购导光

板用于生产背光模组，具有合理性；除前述情形外，发行人与常州天禄报告期内

不存在其他关联交易；发行人与常州天禄显示报告期内不存在关联交易；发行人

也不存在将导光板销售给第三方间接流向常州天禄显示的情形。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常州天禄显示股权转让不存在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的情

形。 

（三）核查常州天禄显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股东与发行人

主要客户、供应商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资金往来，并对是

否存在为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体外资金循环或其他异常情形发表明确意见 

1、核查对象 

本次核查对象除常州天禄显示董监高及主要股东外，亦增加常州天禄显示主

要股东的董监高作为核查对象。 

根据工商信息显示及常州天禄显示出具的说明，常州天禄显示、无锡兆吉正

合和无锡格瑞斯的董监高以及常州天禄显示的关键人员信息如下表所示： 

主体 董事 总经理 监事 其他关键人员 

常州天禄显示 秦春 姚斌 郑健 

财务负责人：姚斌 

采购负责人：梁仁跃 

销售负责人：郑健 

行政总监：周涛 

无锡兆吉正合 天禄显

示股东 

郑健 郑健 梁仁跃 — 

无锡格瑞斯 秦春 秦春 许梦蓉 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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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秦春与许梦蓉为夫妻关系同时为无锡格瑞斯直接股东，秦春与秦军为兄弟关系、

秦军为无锡格瑞斯间接股东；2、其他关键人员信息系依据常州天禄显示转让后出具的声明。 

姚斌、周涛、郑健的流水核查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第三部分 关于

问询问题的法律意见”之“十、关于常州天禄显示”。本次增加核查的自然人主

体为常州天禄显示采购负责人、无锡兆吉正合监事梁仁跃，常州天禄显示、无锡

格瑞斯执行董事秦春，无锡格瑞斯监事许梦蓉以及无锡格瑞斯间接股东秦军，同

时秦春和许梦蓉也是无锡格瑞斯的主要股东。 

 

2、核查交易对手 

本次核查的交易对手方为发行人主要客户、供应商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同时增加了前述主体与发行人之间的主要经办人员。 

3、核查方式 

摘录核查对象银行流水中单笔交易金额超过 5 万元的交易对方名称，与客

户、供应商以及其主要人员进行比对。 

4、核查结果 

经核查，除常州天禄外，上述人员与发行人主要客户、供应商的董监高及关

键经办人员之间不存在资金往来。 

关于常州天禄的情况具体如下： 

常州天禄 2017 年度为发行人客户，当期发行人向其销售金额为 644.88 万元，

该事项已在招股说明书“第七节  公司治理与独立性”之“十、关联交易”之“（二）

经常性关联交易事项”之“1、关联销售”进行了披露。因姚斌、周涛、梁仁跃

等人系常州天禄的员工或存在兼职情况，陈凌为常州天禄的法定代表人，因此姚

斌等人与常州天禄存在工资和费用报销交易、与陈凌存在资金往来属于正常事

项。 

（1）关于姚斌、周涛、梁仁跃与常州天禄执行董事陈凌存在单笔金额大于 5

万元以上资金往来，关于姚斌、周涛与陈凌的资金往来已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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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分 关于问询问题的法律意见”之“十、关于常州天禄显示”以及“十一、

关于实际控制人债务风险”中进行了详细说明；梁仁跃存在一笔向陈凌提供资金

20 万元，经核实属于借款。 

（2）周涛、梁仁跃与常州天禄存在单笔金额大于 5 万元以上的资金往来，经

查阅常州天禄明细账，主要系员工费用报销款。 

（3）周涛、郑健和梁仁跃在劳动关系转入常州天禄显示之前均为常州天禄员

工，姚斌也曾长期为常州天禄员工、于发行人任职期间也继续在常州天禄兼职，

前述四人在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领取薪酬、报销费用具有合理性。明细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姓名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工资支出 费用报销 工资支出 费用报销 工资支出 费用报销 工资支出 费用报销 

姚斌 - - 35.99 15.95 25.57 35.82 21.73 13.00 

周涛 - 14.44 22.70 29.26 9.30 51.01 7.66 29.11 

郑健 - - 24.62 5.71 21.60 10.65 9.71 13.53 

梁仁跃 - - 6.68 0.36 6.79 8.47 7.42 1.28 

注：上述金额包含常州天禄显示对外转让之前的金额。 

通过对前述四人流水的核查，不存在流向发行人客户、供应商及其主要人员

的情形。 

（四）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1、本所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常州天禄显示股权转让的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款支付凭证、

工商变更登记； 

（2）查阅了发行人、常州天禄及常州天禄显示出具的说明； 

（3）对无锡兆吉正合、无锡格瑞斯、姚斌、周涛、郑健进行访谈确认； 

（4）查阅了发行人、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无锡兆吉正合、发行人实

际控制人陈凌、梅坦及其主要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姚斌、周涛、郑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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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仁跃自报告期初至 2020年 12月 31日的全部银行流水及完整提供流水的承诺，

查阅了秦春、许梦蓉、秦军自报告期初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的全部银行流水及

完整提供流水的承诺； 

（5）查阅了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的营业执照、工商档案、员工花名册、

开户许可证、经营场所的权属证书或租赁协议、财务账套、财务凭证、费用报销

单、合同审批单、采购销售明细表等资料，并对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进行实

地走访； 

（6）登录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对发行人、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拥有的

商标、专利等情况进行检索； 

（7）选取发行人各期销售或采购金额占比前 95%以上的客户和供应商作为

对比对象； 

（8）通过工商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所涉客户、供应商的董监高信息，

并增加发行人与前述客户、供应商的关键经办人员信息作为比较对象； 

（9）于现场查阅了常州天禄显示（转让后）、无锡格瑞斯、无锡兆吉正合的

银行流水以及银行日记账，取得了梁仁跃报告期初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全部

银行流水，秦春、许梦蓉、秦军等人报告期初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的全部银行

流水，并将交易金额大于 5 万元的记录汇总形成电子表格，记录对方名称、卡号； 

（10）将常州天禄显示、无锡兆吉正合、无锡格瑞斯、姚斌、周涛、郑健及

梁仁跃、秦春、许梦蓉、秦军等人流水中的交易对手名称与发行人主要客户、供

应商以及其董监高及关键经办人员名称进行比对，分析有无相同人员； 

（11）取得了常州天禄、常州天禄显示（转让前）的现金日记账、银行存款

明细账、工资表、费用报销明细账，对姚斌、周涛、郑健和梁仁跃的工资及费用

报销情况进行了统计。 

2、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姚斌、周涛向陈凌提供大额资金拆借，主要用于常州天禄，符合常州



发行人律师意见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3-3-1-109 

天禄银行贷款规模下降以及代其子公司广州天禄归还发行人欠款的资金需求背

景。 

（2）姚斌、周涛与梅坦发生的资金拆借主要在 2017 年度，在常州天禄显示

对外转让之前，主要系个人间的临时周转，与常州天禄显示转让事项无关。 

（3）常州天禄显示转让后向常州天禄及陈凌家族其他企业提供的资金拆借

在其未清偿完毕的债务额度之内，具有合理的商业背景。 

（4）无锡兆吉正合与无锡格瑞斯受让常州天禄显示股权均存在各自的合理

商业逻辑，无锡格瑞斯属于市场化受让，无锡兆吉正合受让价格低系因姚斌、周

涛与陈凌为大学同学以及曾对常州天禄发展做出过贡献。 

（5）常州天禄显示股权转让不存在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提供资金的情形，转

让后陈凌不再从事常州天禄显示的日常经营管理；本次转让系真实转让，不存在

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 

（6）常州天禄显示主要业务为背光模组的生产和销售，为发行人下游行业，

导光板是其生产背光模组的零部件之一；因最终产品不同，常州天禄（常州天禄

显示）与发行人重叠的客户、供应商交易金额较小；常州天禄显示不存在替发行

人承担成本费用或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形，本次转让也不存在刻意规避同业竞争和

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的情形。 

（7）2017 年度发行人曾存在与常州天禄的关联交易，常州天禄系当期发行

人客户，而姚斌、周涛、郑健和梁仁跃因在常州天禄任职或兼职，导致前述人员

流水与发行人的该客户存在交集，主要为发放薪酬和报销费用，具有合理原因； 

（8）除上述情形外，常州天禄显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股东

与发行人主要客户、供应商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资金往来，常

州天禄显示股东无锡格瑞斯的董监高秦春、许梦蓉、秦军等人报告期内与发行人

主要客户、供应商以及客户供应商的董监高及关键经办人员之间也不存在资金往

来。 

（9）上述主体均不存在为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体外资金循环或其他异常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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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一致行动协议及发行人控制权稳定性 

申报文件显示： 

（1）陈凌、梅坦于 2016 年 8 月 19 日签订《一致行动协议》，双方约定通

过一致行动关系共同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行使董事、股东权利（召集权、

提案权、表决权等）时采取一致行动；一致行动期间为自协议签署生效之日起

八年。上述《一致行动协议》有效期将于 2024 年 8 月 19 日截止。 

（2）报告期内实际控制人陈凌持股比例呈持续下降趋势，并存在向姚斌、

周涛大额资金拆借的情形。 

请发行人： 

（1）结合《一致行动人协议》有效期截止日、发行人主要股东持股比例情

况等，说明发行人上市后三十六个月内是否存在控制权变更或不稳定风险，如

存在，请说明相应防范措施并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风险提示。 

（2）结合实际控制人陈凌及其关联方债务风险状况，披露陈凌持股比例是

否存在进一步下降趋势，是否存在受他人委托代持发行人股份情形，如存在，

请充分披露上述事项对于发行人控制权清晰稳定的影响，是否构成本次发行上

市障碍，并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风险提示。 

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如下： 

（一）结合《一致行动人协议》有效期截止日、发行人主要股东持股比例

情况等，说明发行人上市后三十六个月内是否存在控制权变更或不稳定风险，

如存在，请说明相应防范措施并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风险提示 

1、发行人上市后三十六个月内控制权变更或不稳定的风险较小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陈凌持有发行人 2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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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梅坦持有发行人 27.40%股份，二人合计持有发行人 57.17%的股份；发行

人其他主要股东（即除实际控制人外其他持股 5%以上股东）北京宇岳达、金诚

利远、埭溪创投分别持有发行人 8.17%、8.00%、5.00%股份。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以下简称“《上市

规则》”）第 2.1.1 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公开发行的股份达到公司股份总

数的 25%以上；公司股本总额超过 4 亿元的，公开发行股份的比例为 10%以上。”

若发行人成功发行并上市，陈凌原持股比例稀释后不高于 22.3275%，梅坦原持

股比例稀释后不高于 20.55%，二人合计原持股比例不高于 42.8775%，但其他主

要股东持股比例较为分散且远低于实际控制人，同时根据陈凌、梅坦二人出具的

股份锁定及减持承诺，自发行人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陈凌、梅坦持股比例相

对稳定。 

根据陈凌、梅坦于 2016 年 8 月 19 日签订《一致行动协议》，双方约定一致

行动期间为自协议签署生效之日起八年，即于 2024 年 8 月 19 日截止。因此，如

发行人于 2021 年 8 月 19 日前完成上市，则陈凌、梅坦二人自发行人上市后 36

个月内仍能保持一致行动关系，并对发行人形成持续有效地控制。为进一步降低

发行人上市后 36 个月内控制权变更或不稳定的风险，陈凌、梅坦于 2021 年 1

月 12 日签署了《关于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

约定双方一致行动期间延长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止，且如该期限届满时发行人上

市后未满36个月的，则一致行动期间自动续期到发行人上市后36个月届满之日；

自该补充协议生效之日起至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的 36 个月内

以及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证券交易所要求的股份锁定期届满之日前，双方均不

得解除《一致行动协议》及补充协议，如上述日期早于 2026 年 6 月 30 日，则双

方于 2026 年 6 月 30 日前均不得解除《一致行动协议》及补充协议；原《一致行

动协议》约定的其他条款内容仍然有效。 

此外，陈凌、梅坦已出具承诺函：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亦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所持有的该等股份。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上市后三十六个月内控制权变更或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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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险较小，并已采取延长一致行动期间、出具股份锁定承诺等相应防范措施进

一步降低风险。 

2、风险提示 

虽然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已进一步明确一致行动的有效期，未来仍可能存在其

他影响控制权稳定的风险，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风险因素”之“七、

其他风险”补充了风险提示。 

（二）结合实际控制人陈凌及其关联方债务风险状况，披露陈凌持股比例

是否存在进一步下降趋势，是否存在受他人委托代持发行人股份情形，如存在，

请充分披露上述事项对于发行人控制权清晰稳定的影响，是否构成本次发行上

市障碍，并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风险提示 

本所律师查阅了发行人的工商档案、公司章程，并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等网站进行检索，经核查，截至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陈凌持有发行人 29.77%的股份，其所持发行人股份

不存在质押、冻结或其他权利限制的情形。 

实际控制人陈凌及其关联方债务风险状况已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第三部分 

关于问询问题的法律意见”之“十一、关于实际控制人债务风险”中予以披露。

经核查，陈凌及其所控制企业的资产相较于负债均有一定的安全边际，不存在负

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不能清偿的风险，不会影响发行人控制权清晰稳定。因此，

发行人符合《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

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二）款“控股股东和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

东所持发行人的股份权属清晰，最近二年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不存在导致

控制权可能变更的重大权属纠纷”的相关规定。 

陈凌已针对其所持发行人股份的稳定性、真实性出具承诺函：本人所持发行

人股份均系本人真实持有，在发行人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前，

本人不存在任何拟转让发行人股份的计划或意向，不存在与发行人其他股东或任

何第三方就发行人股份转让事项达成口头或书面的意向性约定或类似安排的情

形，不存在因本人与关联方债务风险而拟进行股份转让、股份质押或签订债转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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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类似协议的情形，不存在因本人与关联方债务而发生诉讼、仲裁、纠纷或可预

见的潜在纠纷的情形，亦不存在受他人委托代持发行人股份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陈凌及其关联方债务风险不会影响其所持股份的

稳定性、真实性；发行人完成上市前，陈凌持股比例不存在进一步下降的趋势或

相关安排，亦不存在受他人委托代持发行人股份的情形；陈凌及其所控制企业的

资产相较于负债均有一定的安全边际，不存在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不能清偿的

风险，不会影响发行人控制权的清晰稳定、不存在导致控制权可能变更的重大权

属纠纷，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的相关规定，不会构成本次发行

上市的障碍。 

（三）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1、本所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陈凌、梅坦签订的一致行动协议及补充协议； 

（2）查阅了陈凌、梅坦出具的承诺函； 

（3）查阅了发行人的工商档案、公司章程等资料； 

（4）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

开网等网站进行检索； 

（5）查阅了《上市规则》、《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2、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发行人上市后三十六个月内控制权变更或不稳定的风险较小，发行人

已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进一步降低风险，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风险提

示； 

（2）陈凌及其关联方债务风险不会影响其所持股份的稳定性、真实性；发

行人完成上市前，陈凌持股比例不存在进一步下降的趋势，亦不存在受他人委托

代持发行人股份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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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凌及其所控制企业的资产相较于负债均有一定的安全边际，不存在

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不能清偿的风险，不会影响发行人控制权清晰稳定、不存

在导致控制权可能变更的重大权属纠纷，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二）款

的相关规定，不会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障碍。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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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五）》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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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关于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

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

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以及中国证监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共同

发布的《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

业规则（试行）》等有关规定，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

受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委托，作为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的特聘

法律顾问，就本次发行上市事宜出具了《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天禄

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

简称“律师工作报告”）、《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

务所关于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江苏世纪同

仁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天禄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江

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以下统称“原法律意见书”）、《江苏世

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信息豁免披露之核查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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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发行注册环节

反馈意见落实函》（审核函〔2021〕010587 号）的相关问题和要求，出具本补充

法律意见。 

 

第一部分 前言（律师声明事项）

一、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另作说明外，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简称的意义

与原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所使用简称的意义相同。 

二、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原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补充，并构成其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原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内容继续有效，其中如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三、本所在原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假设以及

声明与承诺事项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四、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的要求，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 

 

第二部分 关于问询问题的法律意见

一、关于历史沿革。 

根据申报文件，2016 年 1 月梅坦分别将其持有的 3%、2%、1%、0.82%股

权以 1.48 元每出资额的价格出让给姚斌、马坤、龚扣华、王水银，姚斌、马坤、

龚扣华、王水银四人支付价款均来源于陈凌借款，约定自公司上市后其所持股

份锁定期届满之日起一年内还款；历史股东杨庆勇系 2014 年 12 月以 1.48 元每

出资额增资入股取得有限公司 12.94%的股权，于 2016 年 6 月约定将所持股权

全部转让给梅坦，2017 年 9 月各方确认价款支付完毕并办理完毕交割手续；2017

年 11 月，陈凌将所持公司 10%的股份以 5000 万元对价转让给王克伟，2019 年

6 月王克伟将该部分股份以 6000 万元对价转让给陈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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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发行人：（1）说明 2016 年 1 月股权转让的原因、转让价格与 2016 年 2

月增资价格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说明姚斌、马坤、龚扣华、王水银

四人与陈凌该项借款协议是否仍然存续、约定的利率等，说明约定公司上市锁

定期满一年内还款，是否以相应股份减持为还款来源，如是，请补充披露相应

情况，说明所涉股份是否存在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是否存在规避锁定的情形；

（2）说明 2016 年 6 月杨庆勇股权转让价款实际支付情况、工商登记实际变更

情况，存在时间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转让价格与 2017 年 11 月公司股权转让

价格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双方就所涉股份及价款是否存在纠纷或潜

在纠纷、所涉股份是否存在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3）说明王克伟于 2019 年 6

月将相关股份转让予陈凌的原因及合理性、溢价 1000 万元的定价依据及合理性，

双方就所涉股份及价款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所涉股份是否存在代持或其

他利益安排。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如下： 

（一）说明 2016 年 1 月股权转让的原因、转让价格与 2016 年 2 月增资价

格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说明姚斌、马坤、龚扣华、王水银四人与陈

凌该项借款协议是否仍然存续、约定的利率等，说明约定公司上市锁定期满一

年内还款，是否以相应股份减持为还款来源，如是，请补充披露相应情况，说

明所涉股份是否存在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是否存在规避锁定的情形 

1、说明 2016 年 1 月股权转让的原因、转让价格与 2016 年 2 月增资价格存

在显著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本所律师查阅了工商档案、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款支付凭证等资料，并

对相关股东进行访谈确认，经核查，2016 年 1 月股权转让及 2016 年 2 月增资的

原因及价格情况具体如下： 

（1）2016 年 1 月股权转让系内部激励 

姚斌、马坤、龚扣华、王水银系公司骨干员工，四人均看好公司发展前景，

有意向受让公司部分股权，为满足公司长期稳定发展及股权结构调整的需要，梅

坦决定将部分股权转让给姚斌、马坤、龚扣华、王水银。因四人系公司骨干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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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结合其贡献程度等因素综合考虑，决定此次股权转让价格参照前次增资价

格，以公司 2014 年 6 月 30 日净资产为基础最终协商确定为 1.48 元每出资额。 

（2）2016 年 2 月增资系引入外部投资 

2016 年 2 月，公司拟通过增资方式引进外部投资者以解决业务规模扩大而

产生的资金需求，北京宇岳达、王云杰均看好公司发展前景，决定认购公司新增

注册资本，增资价格以公司 2015 年净利润为基础，对应 10 倍 PE 最终确定为 2.37

元每出资额。 

综上，2016 年 1 月股权转让价格系为满足公司长期稳定发展及股权结构调

整，并综合考虑四名骨干员工贡献程度等因素而确定为 1.48 元每出资额，因此

与 2016 年 2 月为解决业务规模扩大所产生资金需求而引进外部投资者的增资价

格存在差异；此次股权转让已进行股份支付处理，且有利于公司长期稳定发展，

具备合理性。 

2、说明姚斌、马坤、龚扣华、王水银四人与陈凌该项借款协议是否仍然存

续、约定的利率等，说明约定公司上市锁定期满一年内还款，是否以相应股份

减持为还款来源，如是，请补充披露相应情况，说明所涉股份是否存在代持或

其他利益安排、是否存在规避锁定的情形 

（1）协议仍然存续且未约定利率 

本所律师查阅了姚斌、马坤、龚扣华、王水银四人分别与陈凌签订的借款协

议及出具的说明，经核查，该等协议目前仍然存续，姚斌、马坤、龚扣华、王水

银分别向陈凌借款 306.83 万元、204.55 万元、102.28 万元和 83.87 万元用于支付

2016 年 1 月的股权转让款，此次股权转让系内部激励，考虑四人系公司骨干员

工及其贡献程度等因素，因此不需要支付利息，还款期限为公司股份锁定期届满

之日起一年内向陈凌偿还全部借款。 

（2）还款来源优先以自有资金为主、股份减持为辅 

经查阅四人本次出具的说明，并对四人进行访谈确认，结合四人薪酬水平、

借款金额以及自借款日至还款截止日的时间周期，其有能力以多年工作积累偿还

相关借款，四人均将优先通过自有资金偿还全部借款，自有资金不足部分，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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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在锁定期届满后减持少部分股份予以补足，以保证在还款期限内偿还全部借

款。 

（3）所涉股份不存在代持及其它情形 

本次股权转让发生于报告期之前，所涉股权均系四人真实持有，不存在代持

或其他利益安排；相关股东均已出具承诺，其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东、董监

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股份锁定及减持，不存在规避锁

定的情形。 

（二）说明 2016 年 6 月杨庆勇股权转让价款实际支付情况、工商登记实际

变更情况，存在时间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转让价格与 2017 年 11 月公司股权

转让价格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双方就所涉股份及价款是否存在纠纷

或潜在纠纷、所涉股份是否存在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 

1、2016 年 6 月杨庆勇股权转让价款实际支付情况及工商登记实际变更情况 

本所律师查阅了杨庆勇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档案、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

款支付凭证等资料，经核查，杨庆勇与梅坦于 2016 年 6 月 22 日签订股权转让协

议，约定杨庆勇将其持有的发行人 11.56%的股权（对应 894.31 万元出资额）转

让给梅坦，转让总价款为 21,195,147 元。此时，公司已筹划股份制改造事项，拟

定的股改基准日为 2016 年 2 月 29 日，审计、评估工作已在开展，为避免影响公

司当时的股改进度，双方同时约定于公司股改完成之日起满一年后的 90 日内完

成本次股份转让的交割。后公司于 2016 年 8 月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股改

完成一年后，梅坦于 2017 年 9 月 23 日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同日，公司召开股

东大会对公司章程中的股东信息进行修订，并于 2017年 11月完成公司章程备案。 

2、本次股权转让存在时间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1）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与工商登记变更时间差异原因及合理性 

因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变更需要以资金交割、履行股东会决议等手续为前

提，存在一定时间周期，双方预计无法在公司既定的股改时点内完成。为避免影

响公司股改进度，双方约定于公司股改完成之日起满一年后的 90 日内完成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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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转让的交割，因此协议签订与工商登记变更存在时间差异，双方此约定系为

保证公司股改进度，且符合发起人所持股份自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

得转让的规定，具备合理性。 

（2）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与款项交割时间差异原因及合理性 

因杨庆勇家人定居国外且其也有移民计划，而梅坦担心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

立即完成资金支付，存在对方不按约定时间配合后续股改及相关工商登记变更的

风险，因此暂不支付股权转让款；而出于保证公司股改进度的考虑，双方对公司

股改后完成本次股权转让交割已达成一致意见，同时为符合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之

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的规定，避免对公司后续上市产生合规性风险，双方最终确

定将本次股权转让款项支付等事项的交割时间确定为公司股改完成之日起满一

年后的 90 日内，因此造成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与款项交割时间存在差异，该差异

原因具有合理性。 

3、转让价格与 2017 年 11 月公司股权转让价格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因及合理

性 

（1）杨庆勇股权转让系公司内部股东之间行为，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点

的前次股权变动定价一致且定价时间较早 

杨庆勇具有新加坡留学经历，加入公司前主要从事财税咨询、企业境内外上

市咨询与投资业务。因公司有上市计划且缺乏相关方面人才，经朋友介绍，2014

年 12 月，杨庆勇以增资方式成为公司股东，本次增资金额为 1,323.58 万元，其

中 1,200 万元来源于借款；随后于 2015 年 1 月正式成为公司主要管理人员之一

并在公司领取薪酬，杨庆勇在公司任职期间主要负责公司融资、上市筹划及对接

中介机构人员等方面的工作。履职约一年后，因在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和上市规划

等方面与公司其他主要股东、主要管理人员存在分歧，以及家人在国外、出资款

部分来源于借款存在还款压力等自身原因，经友好协商，杨庆勇决定从公司离职

并转让所持股份给梅坦。 

双方于 2016 年 6 月就本次转让数量、转让价格、交割时间等事项达成一致

并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本次股权转让价格参照 2016 年 2 月公司引入外部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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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北京宇岳达、王云杰的入股价格，以公司 2015 年净利润为基础，对应 10

倍 PE 最终确定为 2.37 元每出资额，该价格已考虑了股权转让协议与未来股份交

割之间的时间成本因素，无需额外支付利息，较杨庆勇 2014 年 12 月的出资价格

1.48 元每出资额具有约 60%的投资回报率；如考虑其 2014 年 12 月出资款项中

1,200 万元来自于借款，则对应的本金的投资回报率更高，本次交易定价公允。 

（2）2017 年 11 月的股权转让系引入外部财务投资者且公司估值已较 2016

年 6 月有较大提高 

王克伟系苏州本地企业家，知悉公司有上市计划，其对公司情况较为熟悉和

看好。2017 年 11 月，陈凌向王克伟转让股份系引入外部投资者，股权转让定价

依据参照苏州天禄 5 亿元的估值，即预计 2017 年实现 5,000 万元净利润，10 倍

PE 为标准，定价 6.4629 元/股，该估值对应的公司 2017 年末的估值。 

综上，2016 年 6 月的股权转让与 2017 年 11 月股份转让价格存在差异主要

系转让与受让对象不同、股权转让时点不同、股权定价时点不同、定价时依据的

不同年度净利润指标不同，该差异具备合理性。 

4、双方就所涉股份及价款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所涉股份是否存在代

持或其他利益安排 

本所律师查阅了杨庆勇、梅坦、苏州天禄就本次股权转让共同出具的《股权

转让成交确认函》以及股权转让款支付凭证，并对相关股东进行访谈确认，本次

股份转让价款已全部支付且相关交割手续均已完成，双方就所涉股份及价款不存

在纠纷或潜在纠纷，所涉股份亦不存在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 

（三）说明王克伟于 2019 年 6 月将相关股份转让予陈凌的原因及合理性、

溢价 1000 万元的定价依据及合理性，双方就所涉股份及价款是否存在纠纷或潜

在纠纷、所涉股份是否存在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 

本所律师查阅了工商档案、股份转让协议、股份转让款支付凭证等资料，并

对陈凌、王克伟进行访谈确认，经核查，王克伟系苏州本地企业家，虽然看好公

司发展，但因个人资金需求较大所以转让其所持发行人全部股份以回笼资金，鉴

于其取得公司股份时系从陈凌处取得，因此本次其经过与陈凌协商将该部分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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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转让给陈凌，该转让具备合理性；本次股份转让定价依据系在王克伟入股价格

的基础上，综合考虑资金成本和持有时间，参照 8%的年化利率成本并增加一定

溢价由双方协商确定为 7.7555 元/股，该定价具备合理性；本次股份转让价款已

全部支付，双方就所涉股份及价款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所涉股份亦不存在代

持或其他利益安排。 

（四）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1、本所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工商档案、历次股权转让协议、历次股权转让款支付凭证等资

料； 

（2）查阅了 2016 年 1 月股权转让姚斌、马坤、龚扣华、王水银出具的说明

及其分别与陈凌签订的借款协议、资金流水； 

（3）对姚斌、马坤、龚扣华、王水银、陈凌、梅坦就 2016 年 1 月的股权转

让进行了访谈确认； 

（4）查阅了杨庆勇、梅坦、苏州天禄就 2016 年 6 月股权转让共同出具的《股

权转让成交确认函》； 

（5）查阅了杨庆勇 2014 年增资、2017 年股份交割借款及还款的资金流水； 

（6）对杨庆勇、王克伟、梅坦、陈凌就其之间的股权变动背景、资金支付、

款项来源、有无纠纷或其他利益安排等均进行了访谈确认； 

（7）查阅了公司对杨庆勇工资和社保的发放与缴纳记录、费用报销记录等

与其任职、履职相关的记录。 

2、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2016 年 1 月股权转让价格系为满足公司长期稳定发展及股权结构调整，

并综合考虑四名骨干员工贡献程度等因素而确定为 1.48 元每出资额，因此与

2016 年 2 月为解决业务规模扩大所产生资金需求而引进外部投资者的增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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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差异；此次股权转让已进行股份支付处理，且有利于公司长期稳定发展，具

备合理性。 

（2）姚斌、马坤、龚扣华、王水银四人分别与陈凌签订的借款协议目前仍

然存续，不需要支付利息，主要系考虑四人系公司骨干员工及其贡献程度等因素；

四人有能力以多年工作积累偿还相关借款，因此四人均将优先通过自有资金偿还

全部借款，自有资金不足部分，拟通过在锁定期届满后减持少部分股份予以补足，

以保证在还款期限内偿还全部借款。本次股权转让所涉股权均系四人真实持有，

不存在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四人均已出具承诺，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股份锁定及减持，不存在规

避锁定的情形。 

（3）杨庆勇系公司为筹备上市于 2014 年 12 月引入的专业人员，后因与公

司发展出现分歧于 2016 年 6 月辞职并转让其持有股份。梅坦、杨庆勇为避免影

响公司股改进度，约定于公司股改完成之日起满一年后的 90 日内完成本次股份

转让的交割，因此协议签订与款项交割、工商登记变更存在时间差异；双方此约

定系为保证公司股改进度，且符合发起人所持股份自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之日起一

年内不得转让的规定，具备合理性；本次股份转让交割完成时间虽为 2017 年 9

月 23 日，但双方已于 2016 年 6 月就本次转让数量、转让价格等事项达成一致并

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因此与 2017 年 11 月股份转让价格存在差异，股权转让协

议签署时间与杨庆勇从公司离职时间相符合，价格与前次股东入股价格一致、与

后续其他股东之间股份转让的差异具备合理性、定价公允；本次股份转让价款已

全部支付且相关交割手续均已完成，股权转让行为真实，双方就所涉股份及价款

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所涉股份亦不存在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 

（4）王克伟因个人资金需求转让其所持发行人全部股份，具备合理性；本

次股份转让定价依据系参照王克伟入股价格，综合考虑资金成本和持有时间，参

照 8%的年化利率成本并增加一定溢价由双方协商确定为 7.7555 元/股，具备合

理性；本次股份转让价款已全部支付，双方就所涉股份及价款不存在纠纷或潜在

纠纷，所涉股份亦不存在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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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实际控制人。 

根据招股说明书，发行人由陈凌、梅坦共同控制，陈凌担任公司董事长，

梅坦担任公司董事兼总经理，二人分别持有公司 29.77%、27.40%的股份，合计

持有发行人总股本的 57.17%，产生争议时以梅坦意见为准。另根据申报文件，

2016 年 1 月梅坦将其持有的发行人前身有限公司 5.59%的股权转让给陈凌，陈

凌未支付对价。请发行人说明历史上两名实控人之间无偿转让股权的原因及合

理性，是否存在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产生争议时以梅坦意见为准是否与相关

股权无偿转让有关，结合公司设立、历史股权变动及相关股权无偿转让情形，

说明实控人认定的合理性。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如下： 

（一）请发行人说明历史上两名实控人之间无偿转让股权的原因及合理性，

是否存在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产生争议时以梅坦意见为准是否与相关股权无

偿转让有关 

1、两名实控人之间无偿转让股权具备合理性，且不存在代持或其他利益安

排 

本所律师查阅了此次股权转让的工商档案、股权转让协议及二人出具的说

明，并对陈凌、梅坦进行访谈确认，本次股权转让发生于 2016 年 1 月，鉴于公

司当时已存在进行股改且后续引进外部投资者的计划，陈凌及其家族企业常州天

禄为公司创立股东，考虑创立股东对公司设立的特别贡献，为保证公司股改后股

权变动不会影响陈凌第一大股东的绝对地位以及二人对公司共同控制权的稳定

性，因此二人协商一致自愿对其各自所持股权比例进行调整，具备合理性；除此

次股权转让外，发行人两名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其他无偿转让股权的情形。双

方已出具确认函，确认此次股权转让系双方自愿对持股比例的调整，双方对此均

无异议，其各自所持股权不存在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亦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2、产生争议时以梅坦意见为准与此次股权无偿转让无关 

梅坦自 2010 年 11 月入职发行人以来，一直担任发行人总经理职务，具体负

责发行人日常经营、技术研发、业务拓展等方面的工作，对发行人的发展经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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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大影响。同时，导光板行业具有定制化程度高、技术门槛高的特点，梅坦深

耕于导光板行业多年，主导了发行人核心技术的研发创新工作，前瞻性的把握了

导光板技术的发展方向。因此，综合考虑上述情况，尤其是梅坦的专业背景、行

业经验以及对发行人日常管理、发展经营等方面的职责和影响，二人最终在《一

致行动协议》中约定意见不一致时以梅坦意见为准，因此产生争议时以梅坦意见

为准与此次股权无偿转让无关。 

（二）结合公司设立、历史股权变动及相关股权无偿转让情形，说明实控

人认定的合理性 

1、陈凌、梅坦持股比例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自公司设立以来的工商登记资料，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日，陈凌、梅坦的持股比例变化情况如下： 

事项/时间 
陈凌持股比例

（%） 

梅坦持股比例

（%） 

合计持股比例

（%） 

有限公司设立（2010 年 11 月） 100.00 0 100.00 

第一次增资（2011 年 11 月） 60.00 18.00 78.00 

第一次股权转让（2014 年 7 月） 60.00 33.00 93.00 

第一次减资（2014 年 7 月） 60.00 33.00 93.00 

第二次股权转让（2014 年 9 月） 60.00 33.00 93.00 

第二次减资（2014 年 12 月） 60.00 33.00 93.00 

第二次增资（2014 年 12 月） 43.41 33.50 76.91 

第三次股权转让（2016 年 1 月） 49.00 21.09 70.09 

第三次增资（2016 年 2 月） 43.77 18.84 62.61 

股份有限公司设立（2016 年 8 月） 43.77 18.84 62.61 

第一次股份转让（2017 年 3 月） 40.77 16.84 57.61 

第二次股份转让（2017 年 6 月） 40.77 16.84 57.61 

第三次股份转让（2017 年 9 月） 40.77 28.40 69.17 

第四次股份转让（2017 年 11 月） 30.77 28.40 59.17 

第五次股份转让（2019 年 6 月） 40.77 28.40 69.17 

第六次股份转让（2019 年 7 月） 32.77 28.40 61.17 

第七次股份转让（2019 年 8 月） 30.77 28.40 5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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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时间 
陈凌持股比例

（%） 

梅坦持股比例

（%） 

合计持股比例

（%） 

第八次股份转让（2020 年 4 月） 29.77 27.40 57.17 

注：（1）2014 年 9 月前，陈凌家族企业常州天禄系天禄光电控股股东，上表中陈凌于

2014 年 9 月前的持股比例系常州天禄的持股情况；（2）在考虑梅坦已约定受让杨庆勇所持

有的发行人 11.56%股权的情况下，梅坦在 2016 年 8 月和 2017 年 3 月的已持股比例与预期

取得股权比例合计分别为 30.40%和 28.40%。 

2、相关股权无偿转让情况 

经核查，除 2016 年 1 月梅坦将其所持 5.59%（对应注册资本 386.32 万元）

股权无偿转让给陈凌外，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其他无偿转让股权的情

形。双方已确认此次股权转让无异议，其各自所持股权不存在代持或其他利益安

排，亦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3、认定陈凌、梅坦为共同实际控制人依据充分，最近 2 年发行人实际控制

人不存在变更，且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具备合理性 

（1）关于实际控制人认定依据及相关规定 

相关规定名称 具体内容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首次

公开发行上市审核问答》 

（以下简称“《审核问答》”） 

问题 9：实际控制人是拥有公司控制权的主体。在确定公司控制

权归属时，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尊重企业的实际情况，

以发行人自身的认定为主，由发行人股东予以确认。保荐人、

发行人律师应通过对公司章程、协议或其他安排以及发行人股

东大会（股东出席会议情况、表决过程、审议结果、董事提名

和任命等）、董事会（重大决策的提议和表决过程等）、监事

会及发行人经营管理的实际运作情况的核查对实际控制人认定

发表明确意见。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

办法>第十二条“实际控制人没有发

生变更”的理解和适用--证券期货

法律适用意见第 1 号》 

（以下简称“《证券期货法律适用

意见第 1 号》”） 

第三条：发行人及其保荐人和律师主张多人共同拥有公司控制

权的，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每人都必须直接持有公司股

份和/或者间接支配公司股份的表决权；（二）发行人公司治理

结构健全、运行良好，多人共同拥有公司控制权的情况不影响

发行人的规范运作；（三）多人共同拥有公司控制权的情况，

一般应当通过公司章程、协议或者其他安排予以明确，有关章

程、协议及安排必须合法有效、权利义务清晰、责任明确，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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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名称 具体内容 

情况在最近 3 年内且在首发后的可预期期限内是稳定、有效存

在的，共同拥有公司控制权的多人没有出现重大变更；（四）

发行审核部门根据发行人的具体情况认为发行人应该符合的其

他条件。 

（2）陈凌、梅坦为发行人共同实际控制人的认定依据充分，最近 2 年内不

存在变更，且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具备合理性 

本所律师查阅了发行人的工商档案、《公司章程》、《一致行动协议》、《关于

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实际控制人认定依据

及相关规定，并根据发行人的实际情况，结合陈凌、梅坦对发行人股东大会、董

事会、董监高选聘以及发行人经营决策等方面的影响，认定陈凌、梅坦为发行人

的共同实际控制人，具体分析如下： 

①陈凌、梅坦均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 

报告期内，陈凌、梅坦为发行人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二人均直接持有

发行人股份，符合《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 号》第三条第一项“每人都必须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和/或者间接支配公司股份的表决权”之规定。 

②发行人治理结构健全、运行良好，多人共同拥有控制权的情况不影响发行

人的规范运作 

发行人已建立健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内部治理机构，且董事会下

设审计委员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治理结构健全，

运作规范。发行人《公司章程》以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中已对发行人股东权

利以及股东大会的具体职权、召集、提案、通知、召开、表决等事项作出了规定，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股份有限公司设立以来历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签到

簿、表决票、会议决议等会议文件，陈凌、梅坦作为发行人股东，均亲自出席了

股东大会，并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行使

股东权利，对发行人重大事项以及董事、非职工代表监事的提名、任命等事项作

出决策，并在股东大会表决时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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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自股份有限公司设立以来历次董事会的会议通知、签

到簿、表决票、会议决议等会议文件，陈凌、梅坦一直担任发行人董事，均亲自

出席了董事会，并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对发行人重大事项提案、高级管理人员选聘和任免等事项进行表决，并在董事会

表决时保持一致。 

除在股东大会、董事会履行相应的股东权利和董事权利外，报告期内，陈凌

一直担任发行人董事长职务，梅坦一直担任发行人董事、总经理职务，二人对发

行人的战略规划、未来发展、日常经营管理均能够发挥重大影响。 

综上所述，陈凌、梅坦通过参加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担任发行人董事或高级

管理人员等方式，对发行人的重大决策、经营管理和董监高选聘等事项形成了有

效的共同控制；同时，发行人公司治理结构健全、运行良好，二人对发行人的共

同控制未影响公司的规范运作，符合《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 号》第三条第

二项“发行人公司治理结构健全、运行良好，多人共同拥有公司控制权的情况不

影响发行人的规范运作”之规定以及《审核问答》问题 9 对发行人股东大会（股

东出席会议情况、表决过程、审议结果、董事提名和任命等）、董事会（重大决

策的提议和表决过程等）、监事会及发行人经营管理的实际运作情况的核查要求。 

③陈凌、梅坦共同控制权在最近 3 年内且在首发后的可预期期限内是稳定、

有效存在的，共同拥有发行人控制权的多人没有出现变更 

陈凌、梅坦于 2016 年 8 月 19 日签订《一致行动协议》，双方约定通过一致

行动关系共同作为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在行使董事、股东权利（召集权、提案

权、表决权等）时采取一致行动；一致行动期间为自协议签署生效之日起八年（至

2024 年 8 月 18 日）；协议内容合法有效、权利义务清晰、责任明确。 

同时，为进一步降低发行人上市后 36 个月内控制权变更或不稳定的风险，

陈凌、梅坦于 2021 年 1 月 12 日签署了《关于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致

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双方一致行动期间延长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止，且

如该期限届满时发行人上市后未满 36 个月的，则一致行动期间自动续期到发行

人上市后 36 个月届满之日；自该补充协议生效之日起至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的 36 个月内以及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证券交易所要求的股份



发行人律师意见                                             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3-3-1-15 

锁定期届满之日前，双方均不得解除《一致行动协议》及补充协议，如上述日期

早于 2026 年 6 月 30 日，则双方于 2026 年 6 月 30 日前均不得解除《一致行动协

议》及补充协议；原《一致行动协议》约定的其他条款内容仍然有效。 

此外，陈凌、梅坦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

购其所持有的该等股份”。 

因此，陈凌、梅坦的共同控制权是真实、稳定的，在最近 3 年内且在首发后

的可预期期限内是稳定、有效存在的，共同拥有发行人控制权的多人没有出现变

更，符合《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 号》第三条第三项“多人共同拥有公司控

制权的情况，一般应当通过公司章程、协议或者其他安排予以明确，有关章程、

协议及安排必须合法有效、权利义务清晰、责任明确，该情况在最近 3 年内且在

首发后的可预期期限内是稳定、有效存在的，共同拥有公司控制权的多人没有出

现重大变更”之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认定陈凌、梅坦为共同实际控制人符合《审核问

答》、《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 号》的相关规定，认定依据充分，最近 2 年发

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变更，且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具备合理性。 

（三）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1、本所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发行人的工商档案； 

（2）查阅了陈凌、梅坦共同出具的股权转让确认函及说明；  

（3）查阅了陈凌、梅坦签订的《一致行动协议》及《关于苏州天禄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并访谈了陈凌、梅坦； 

（4）查阅了发行人自股份有限公司设立以来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

文件； 

（5）查阅了发行人自设立以来的工商档案并梳理了陈凌、梅坦的持股比例

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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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查阅了发行人的《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

则》等内部治理制度以及组织架构图； 

（7）查阅了《审核问答》问题 9 以及《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 号》的

相关规定，并检索了已上市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认定以及分歧解决方案的既有案

例与发行人情况进行对照。 

2、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鉴于公司当时已存在进行股改且后续引进外部投资者的计划，陈凌及

其家族企业常州天禄为公司创立股东，考虑创立股东对公司设立的特别贡献，为

保证公司股改后股权变动不会影响陈凌第一大股东的绝对地位以及二人对公司

共同控制权的稳定性，因此二人协商一致自愿对其各自所持股权比例进行调整，

具备合理性；除此次股权转让外，发行人两名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其他无偿转

让股权的情形；双方已出具确认函，确认对此次股权转让无异议，其各自所持股

权不存在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亦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2）梅坦自 2010 年 11 月入职发行人以来，一直担任发行人总经理职务，

具体负责发行人日常经营、技术研发、业务拓展等方面的工作，对发行人的发展

经营具有重大影响。同时，导光板行业具有定制化程度高、技术门槛高的特点，

梅坦深耕于导光板行业多年，主导了发行人核心技术的研发创新工作，前瞻性的

把握了导光板技术的发展方向。因此，综合考虑上述情况，尤其是梅坦的专业背

景、行业经验以及对发行人日常管理、发展经营等方面的职责和影响，二人最终

在《一致行动协议》中约定意见不一致时以梅坦意见为准，因此产生争议时以梅

坦意见为准与此次股权无偿转让无关。 

（3）认定陈凌、梅坦为共同实际控制人符合《审核问答》、《证券期货法律

适用意见第 1 号》的相关规定，认定依据充分，最近 2 年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变更，且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具备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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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专利。 

根据招股说明书，发行人部分专利系受让取得。请发行人说明受让取得专

利的具体情况，是否为核心专利，依赖相关专利获得的收入情况，说明相关专

利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如下： 

（一）请发行人说明受让取得专利的具体情况，是否为核心专利，依赖相

关专利获得的收入情况，说明相关专利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本所律师查阅了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专利权证书、专利权转让协议、手续合

格通知书等资料，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共有 3 项受让取得的专利，其中第 1 项系发

行人自全资子公司广州境钲处受让取得，第 2 项和第 3 项系广州境钲自发行人处

受让取得，上述取得的专利均系发行人内部转让，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专利

权人 
专利名称 专利号 申请日 

取得

方式 
类别 他项权 

1 
苏州

天禄 

透明膜、导光板 

反射片的贴附治具 
ZL201821122159.0 2018.07.16 

受让

取得 

实用

新型 
无 

2 
广州

境钲 

用于导光板网点的

热转印加工设备 
ZL201320652783.2 2013.10.22 

受让

取得 

实用

新型 
无 

3 
广州

境钲 
一种导光板 ZL201120140148.7 2011.05.05 

受让

取得 

实用

新型 
无 

根据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第 1 项专利主要辅助应用于产品侧

贴，第 2 项和第 3 项专利申请及取得时间较早，随着技术不断更新升级使用频率

较低，因此该三项专利均非发行人核心专利，与发行人其他 80 余项专利共同构

成了发行人七大核心技术，不存在单独依靠该三项专利形成收入的情形；该等三

项受让取得的专利均系发行人与全资子公司之间的转让，双方对上述专利均不存

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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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1、本所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专利权证书、专利权转让协议、手续合格

通知书等资料； 

（2）查阅了发行人出具的说明； 

（3）登录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对发行人专利情况进行检索。 

2、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三项受让取得的专利均非发行人核心专利，

与发行人其他 80 余项专利共同构成了发行人七大核心技术，不存在单独依靠该

三项专利形成收入的情形；该等专利均系发行人与全资子公司之间的转让，双方

对上述专利均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四、关于商标字号。 

根据招股说明书，实控人陈凌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

企业中，存在多家采用与发行人字号相近相似的企业。其中，常州天禄的主营

业务曾为背光模组的生产与销售，报告期内，常州天禄陆续将背光模组生产与

销售相关的业务、资产、人员剥离至常州天禄显示，并将常州天禄显示转让给

陈凌家族之外的企业。请发行人说明常州天禄显示作为发行人行业下游企业，

是否仍将使用相关字号，包括常州天禄显示在内的相关关联方是否存在损害发

行人利益的情形，相关关联方未来经营中是否可能因使用相似商标字号损害发

行人利益，是否可能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

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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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请发行人说明常州天禄显示作为发行人行业下游企业，是否仍将使

用相关字号，包括常州天禄显示在内的相关关联方是否存在损害发行人利益的

情形，相关关联方未来经营中是否可能因使用相似商标字号损害发行人利益，

是否可能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常州天禄转让所持常州天禄显示全部股权时，考虑到常州天禄显示延续正常

经营需要以及变更字号涉及工商登记、产权、客户、供应商等诸多方面，如在股

权转让同时进行更名，将会对常州天禄显示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未要求

常州天禄显示进行名称变更。根据与常州天禄显示沟通结果，其表示已有变更字

号和进行股份制改造计划；2021 年 5 月 27 日，常州天禄显示出具承诺：为避免

发生未来因使用“天禄”相关字号而损害苏州天禄利益的情形，本单位将于股改

或本承诺出具之日起三年内（以孰早者为准）完成名称变更，并不再使用“天禄”

相关字号。 

报告期内，陈凌及其关系密切家庭成员的相关关联方中，使用“天禄”相关

字号的企业共有 8 家，包括常州天禄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常州天禄显示科技有限

公司、常州天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常州天禄中创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常州天禄

天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常州天禄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常州天禄电脑市场有限

公司、江苏天禄合同能源管理有限公司，上述企业使用“天禄”相关字号均不存

在损害发行人利益的情形，其在未来经营中不会因使用相似商标字号损害发行人

利益以及对公司实际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1、发行人及上述企业名称均系依法取得，合法有效 

《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企业名称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不予核准：（一）与同一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或者登记注册的同行业企业

名称字号相同，有投资关系的除外；（二）与同一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或者登

记注册符合本办法第十八条的企业名称字号相同，有投资关系的除外；（三）与

其他企业变更名称未满 1 年的原名称相同；（四）与注销登记或者被吊销营业执

照未满 3 年的企业名称相同；（五）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 

上述企业与发行人分属不同企业登记机关辖区或分属不同行业，其使用“天

禄”字号不违反《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的规定，且上述企业名称均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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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登记机关核准登记，合法有效。 

2、上述企业所属行业和/或主营业务与发行人不同，不存在同业竞争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为导光板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根据实际控制人陈凌出具

的说明及填写的问询表，常州天禄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 LED 及照明相

关器件的生产与销售，常州天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常州天禄中创建设开发有限

公司、常州天禄天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主营业务均为房地产开发，常州天禄数

码科技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数码产品的技术开发，常州天禄电脑市场有限公司主

营业务为计算机及辅助设备的销售，江苏天禄合同能源管理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

合同能源管理，上述企业的行业和主营业务与发行人均不相同，不存在同业竞争；

常州天禄显示科技有限公司系发行人下游企业，但主营业务为背光模组的生产与

销售，与发行人亦不存在同业竞争（具体论述详见“《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关于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

律意见书（五）》”之“第三部分 关于问询问题的法律意见”之“十二、关于常

州天禄显示”）。 

3、上述企业使用“天禄”字号不会误导公众或对公众造成欺骗或误解 

《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第九条规定企业名称应当由行政区划、字号、

行业、组织形式依次组成。上述企业名称虽均含有“天禄”字号，但整体名称与

发行人存在明显差异，不会误导公众或对公众造成欺骗或误解。 

4、发行人与上述企业分别取得的商标存在显著差异，不会误导公众或对公

众造成欺骗或误解 

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进行检索，发行人目前共有 2 项注册商

标，商标名称分别为“TOTLGP”（国际分类 35 号）和“天禄光科技 TALANT 

OPTRONICS”（国际分类 9 号）。 

相关关联方中： 

常州天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常州天禄中创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常州天禄天

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常州天禄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常州天禄电脑市场有限公

司、江苏天禄合同能源管理有限公司均无有效的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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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天禄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共有 5 项注册商标，商标名称分别为“天禄

TW”（国际分类 11 号）、“TW” （国际分类 11 号）、“天禄照明 TLW” （国际

分类 11 号）、“天禄 TW”（国际分类 11 号）、“天禄”（国际分类 11 号）； 

常州天禄显示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共有 2 项注册商标，商标名称分别为

“CTOT”（国际分类 11 号）和“CTOT”（国际分类 9 号）； 

经核查，其中常州天禄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商标以及常州天禄显示科技有限

公司的商标“CTOT”与发行人商标存在明显差异且分类均不相同，常州天禄显

示科技有限公司的商标“CTOT”与发行人的商标“天禄光科技  TALANT 

OPTRONICS”虽分类相同，但存在明显差异，不会误导公众或对公众造成欺骗

或误解。 

5、根据发行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登录中国裁判文书网进行检索，上述企业

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因使用“天禄”相关字号或相似商标而产生纠纷或诉讼的情

形。 

6、相关关联方及常州天禄显示已出具承诺：（1）本单位此前使用“天禄”

相关字号的过程中不存在损害苏州天禄利益的情形，本单位在未来将严格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使用“天禄”相关字号，不会误导、欺骗公众，亦不会因使用

“天禄”相关字号而损害苏州天禄利益；（2）本单位现有商标均与苏州天禄存在

明显差异，且未来不会注册与苏州天禄商标相近或相似的商标，亦不会因此损害

苏州天禄利益；（3）如未来因本单位不当使用“天禄”相关字号或因使用与苏州

天禄相似或相近商标引起纠纷、诉讼等问题而导致苏州天禄利益受损或实际经营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本单位将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苏州天禄由此受到的全部

损失。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常州天禄显示股权变更时，考虑到常州天禄显示延续

正常经营需要以及变更字号涉及工商登记、产权、客户、供应商等诸多方面，如

在股权转让同时进行更名，将会对其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未要求将常州

天禄显示进行名称变更，常州天禄显示已承诺于其股改或承诺出具之日起三年内

（以孰早者为准）完成名称变更，并不再使用“天禄”相关字号，其使用相关字

号未对发行人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常州天禄显示及相关关联方使用“天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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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字号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利益的情形；常州天禄显示及相关关联方在未来经营

中如因使用“天禄”相关字号或相似商标而导致发行人利益受损或实际经营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的，其将承担全部责任并予以赔偿，因此不会对发行人利益及其实

际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1、本所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实际控制人陈凌出具的说明及填写的问询表； 

（2）登录中国裁判文书网、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进行检索； 

（3）查阅了《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 

（4）查阅了相关关联方及常州天禄显示出具的承诺函； 

（5）查阅了发行人出具的说明。 

2、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常州天禄显示股权变更时，考虑到常州天禄显示延

续正常经营需要以及变更字号涉及工商登记、产权、客户、供应商等诸多方面，

如在股权转让同时进行更名，将会对其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未要求将常

州天禄显示进行名称变更，常州天禄显示已承诺于其股改或承诺出具之日起三年

内（以孰早者为准）完成名称变更，并不再使用“天禄”相关字号，其使用相关

字号未对发行人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常州天禄显示及相关关联方使用“天禄”

相关字号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利益的情形；常州天禄显示及相关关联方在未来经营

中如因使用“天禄”相关字号或相似商标而导致发行人利益受损或实际经营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的，其将承担全部责任并予以赔偿，因此不会对发行人利益及其实

际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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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六）》签字盖章页）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负责人：吴朴成                        王长平                 

 

仇天旸                 

 

                                      

                                               年   月   日 

 

 

 
 
 

 


	3-3-1 法律意见书--前四次
	第一部分   律师声明事项
	第二部分   正    文
	一、关于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和授权
	二、关于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三、关于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四、关于发行人的设立
	五、关于发行人的独立性
	六、关于发行人的发起人和股东
	七、关于发行人的股本及演变
	八、关于发行人的业务
	九、关于发行人的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十、关于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十一、关于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十二、关于发行人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十三、关于发行人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十四、关于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十五、关于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十六、关于发行人的税务
	十七、关于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安全生产、产品质量及其他事项
	十八、关于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十九、关于发行人的业务发展目标
	二十、关于发行人的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
	二十一、关于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法律风险的评价

	第三部分   结论意见
	第一部分  前言（律师声明事项）
	第二部分  关于问询问题的法律意见
	一、关于历史沿革
	（一）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说明本次股权转让定价依据合理性，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是否存在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是否已经就上述股权转让对虞锋、袁园进行访谈或取得相关书面确认
	（二）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二、关于实际控制人认定
	（一）披露在2016年8月陈凌持股比例远高于梅坦，且陈凌担任董事长、梅坦担任总经理的背景下，陈凌、梅坦于2016年8月19日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并约定意见不一致时以梅坦意见为准的原因
	（二）结合陈凌、梅坦持股比例、《一致行动协议》关于意见不一致时处理方式的约定及执行情况，披露认定陈凌、梅坦为共同实际控制人的依据是否充分
	（三）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三、关于核心技术来源和璨宇光学
	（一）披露发行人与璨宇光学主要产品、核心技术之间的关联性，核心技术指标对比，是否存在核心技术来源于璨宇光学或者其关联方的情形
	（二）结合相关核心技术人员工作经历、背景，披露发行人核心技术的来源、形成过程，是否涉及在其他单位的职务发明，是否存在违反竞业禁止或侵犯商业秘密情形，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三）披露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及其他核心人员与璨宇光学、中强光电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密切关系
	（四）披露2018年开始发行人对中强光电销售金额大幅增长的原因，并结合相关产品市场价格和向其他客户销售价格分析交易价格公允性
	（五）删除招股说明书中有关申请中专利的情况
	（六）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四、关于常州天禄显示
	（一）披露常州天禄显示2019年和2020年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不将其纳入上市主体的原因
	（二）披露常州天禄将其持有的常州天禄显示股权分别转让给无锡兆吉正合、无锡格瑞斯的作价存在显著差异的合理性，姚斌、周涛、郑健对常州天禄及常州天禄显示背光模组业务发展的具体贡献，无锡兆吉正合受让常州天禄显示是否为真实转让，是否存在股权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
	（三）披露常州天禄显示与发行人是否存在客户、供应商重叠
	（四）披露无锡格瑞斯及其股东与发行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属于发行人前员工、前关联方、前股东等其他密切关系情形
	（五）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五、关于广州天禄
	（一）披露在亏损状态且未开展实际业务的情况下，投资咨询公司广州鹏智收购广州天禄的原因、收购后是否开展经营、广州天禄未进行注销的原因；广州天禄转让前资产、业务、人员处置状况
	（二）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六、关于关联方交易和资金往来
	（一）披露发行人向广州天禄、常州天禄、佟晓刚、姚斌拆出资金的原因、相关资金用途
	（二）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七、关于废料销售
	（一）披露上述使用个人卡代收款项涉及的补缴税款情形是否存在受到税务部门处罚风险，是否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二）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八、关于研发费用
	（一）披露高新技术企业申请续期的进展，预计是否能够获得续期，若不能续期预计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二）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九、关于资质许可
	（一）请发行人披露发行人子公司苏州棽畅、广州境钲是否需要取得《排污许可证》
	（二）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是否取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必需的环保相关行政许可、登记、备案
	（三）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第一部分  前言（律师声明事项）
	第二部分  关于问询问题的法律意见
	一、本次发行并上市的主体资格
	二、本次发行并上市的实质条件
	三、发行人的发起人和股东
	四、发行人的业务
	五、发行人的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六、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七、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八、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九、发行人的税务
	十、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十一、发行人的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

	第三部分  关于问询问题的法律意见
	一、关于常州天禄显示
	（一）披露常州天禄显示报告期内的营业收入、净利润等主要财务数据
	（二）披露中介机构对姚斌、周涛、郑健、常州天禄显示等主体资金流水核查情况的结论性意见
	（三）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说明对报告期内姚斌、周涛、郑健及常州天禄显示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主要近亲属资金往来的核查情况，无锡兆吉正合受让常州天禄显示的资金来源情况，并就常州天禄显示股权是否真实转让、是否存在股权代持，是否存在常州天禄显示为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体外资金循环或其他异常情形发表明确意见。
	（四）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第一部分  前言（律师声明事项）
	第二部分  关于问询问题的法律意见
	一、关于实际控制人债务风险
	（一）披露实际控制人陈凌通过姚斌、周涛对外借款而非直接借款的原因，相关借款的发生和偿还时间、用途、担保情况。
	（二）披露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是否存在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不能清偿的风险，实际控制人所持发行人股份是否存在抵押、质押等情形；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负债状况是否会对实际控制人所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权属清晰、稳定造成不利影响，是否会导致发行人存在重大偿债、担保风险，是否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法律障碍，发行人是否符合《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二条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
	（三）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二、关于常州天禄显示
	（一）请发行人披露常州天禄显示对外转让后的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情况，主要客户及供应商情况及与发行人是否存在重合
	（二）结合前述姚斌、周涛向梅坦、陈凌提供大额资金拆借，常州天禄显示向常州天禄及陈凌家族其他企业提供大额资金拆借，以及常州天禄显示股权转让作价存在显著差异等事项，对常州天禄显示是否为真实转让、是否存在股权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是否存在规避同业竞争、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等情形发表明确意见，并说明核查过程、结论和依据
	（三）核查常州天禄显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股东与发行人主要客户、供应商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资金往来，并对是否存在为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体外资金循环或其他异常情形发表明确意见
	（四）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第一部分  前言（律师声明事项）
	第二部分  关于问询问题的法律意见
	一、一致行动协议及发行人控制权稳定性
	（一）结合《一致行动人协议》有效期截止日、发行人主要股东持股比例情况等，说明发行人上市后三十六个月内是否存在控制权变更或不稳定风险，如存在，请说明相应防范措施并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风险提示
	（二）结合实际控制人陈凌及其关联方债务风险状况，披露陈凌持股比例是否存在进一步下降趋势，是否存在受他人委托代持发行人股份情形，如存在，请充分披露上述事项对于发行人控制权清晰稳定的影响，是否构成本次发行上市障碍，并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风险提示
	（三）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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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说明本次股权转让定价依据合理性，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是否存在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是否已经就上述股权转让对虞锋、袁园进行访谈或取得相关书面确认
	（二）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二、关于实际控制人认定
	（一）披露在2016年8月陈凌持股比例远高于梅坦，且陈凌担任董事长、梅坦担任总经理的背景下，陈凌、梅坦于2016年8月19日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并约定意见不一致时以梅坦意见为准的原因
	（二）结合陈凌、梅坦持股比例、《一致行动协议》关于意见不一致时处理方式的约定及执行情况，披露认定陈凌、梅坦为共同实际控制人的依据是否充分
	（三）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三、关于核心技术来源和璨宇光学
	（一）披露发行人与璨宇光学主要产品、核心技术之间的关联性，核心技术指标对比，是否存在核心技术来源于璨宇光学或者其关联方的情形
	（二）结合相关核心技术人员工作经历、背景，披露发行人核心技术的来源、形成过程，是否涉及在其他单位的职务发明，是否存在违反竞业禁止或侵犯商业秘密情形，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三）披露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及其他核心人员与璨宇光学、中强光电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密切关系
	（四）披露2018年开始发行人对中强光电销售金额大幅增长的原因，并结合相关产品市场价格和向其他客户销售价格分析交易价格公允性
	（五）删除招股说明书中有关申请中专利的情况
	（六）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四、关于常州天禄显示
	（一）披露常州天禄显示2019年和2020年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不将其纳入上市主体的原因
	（二）披露常州天禄将其持有的常州天禄显示股权分别转让给无锡兆吉正合、无锡格瑞斯的作价存在显著差异的合理性，姚斌、周涛、郑健对常州天禄及常州天禄显示背光模组业务发展的具体贡献，无锡兆吉正合受让常州天禄显示是否为真实转让，是否存在股权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
	（三）披露常州天禄显示与发行人是否存在客户、供应商重叠
	（四）披露无锡格瑞斯及其股东与发行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属于发行人前员工、前关联方、前股东等其他密切关系情形
	（五）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五、关于广州天禄
	（一）披露在亏损状态且未开展实际业务的情况下，投资咨询公司广州鹏智收购广州天禄的原因、收购后是否开展经营、广州天禄未进行注销的原因；广州天禄转让前资产、业务、人员处置状况
	（二）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六、关于关联方交易和资金往来
	（一）披露发行人向广州天禄、常州天禄、佟晓刚、姚斌拆出资金的原因、相关资金用途
	（二）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七、关于废料销售
	（一）披露上述使用个人卡代收款项涉及的补缴税款情形是否存在受到税务部门处罚风险，是否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二）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八、关于研发费用
	（一）披露高新技术企业申请续期的进展，预计是否能够获得续期，若不能续期预计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二）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九、关于资质许可
	（一）请发行人披露发行人子公司苏州棽畅、广州境钲是否需要取得《排污许可证》
	（二）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是否取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必需的环保相关行政许可、登记、备案
	（三）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十、关于常州天禄显示
	（一）披露常州天禄显示报告期内的营业收入、净利润等主要财务数据
	（二）披露中介机构对姚斌、周涛、郑健、常州天禄显示等主体资金流水核查情况的结论性意见
	（三）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说明对报告期内姚斌、周涛、郑健及常州天禄显示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主要近亲属资金往来的核查情况，无锡兆吉正合受让常州天禄显示的资金来源情况，并就常州天禄显示股权是否真实转让、是否存在股权代持，是否存在常州天禄显示为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体外资金循环或其他异常情形发表明确意见。
	（四）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十一、关于实际控制人债务风险
	（一）披露实际控制人陈凌通过姚斌、周涛对外借款而非直接借款的原因，相关借款的发生和偿还时间、用途、担保情况。
	（二）披露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是否存在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不能清偿的风险，实际控制人所持发行人股份是否存在抵押、质押等情形；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负债状况是否会对实际控制人所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权属清晰、稳定造成不利影响，是否会导致发行人存在重大偿债、担保风险，是否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法律障碍，发行人是否符合《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二条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
	（三）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十二、关于常州天禄显示
	（一）请发行人披露常州天禄显示对外转让后的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情况，主要客户及供应商情况及与发行人是否存在重合
	（二）结合前述姚斌、周涛向梅坦、陈凌提供大额资金拆借，常州天禄显示向常州天禄及陈凌家族其他企业提供大额资金拆借，以及常州天禄显示股权转让作价存在显著差异等事项，对常州天禄显示是否为真实转让、是否存在股权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是否存在规避同业竞争、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等情形发表明确意见，并说明核查过程、结论和依据
	（三）核查常州天禄显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股东与发行人主要客户、供应商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资金往来，并对是否存在为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体外资金循环或其他异常情形发表明确意见
	（四）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十三、一致行动协议及发行人控制权稳定性
	（一）结合《一致行动人协议》有效期截止日、发行人主要股东持股比例情况等，说明发行人上市后三十六个月内是否存在控制权变更或不稳定风险，如存在，请说明相应防范措施并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风险提示
	（二）结合实际控制人陈凌及其关联方债务风险状况，披露陈凌持股比例是否存在进一步下降趋势，是否存在受他人委托代持发行人股份情形，如存在，请充分披露上述事项对于发行人控制权清晰稳定的影响，是否构成本次发行上市障碍，并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风险提示
	（三）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3-3-1 律师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第一部分  前言（律师声明事项）
	第二部分  关于问询问题的法律意见
	一、关于历史沿革。
	（一）说明2016年1月股权转让的原因、转让价格与2016年2月增资价格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说明姚斌、马坤、龚扣华、王水银四人与陈凌该项借款协议是否仍然存续、约定的利率等，说明约定公司上市锁定期满一年内还款，是否以相应股份减持为还款来源，如是，请补充披露相应情况，说明所涉股份是否存在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是否存在规避锁定的情形
	（二）说明2016年6月杨庆勇股权转让价款实际支付情况、工商登记实际变更情况，存在时间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转让价格与2017年11月公司股权转让价格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双方就所涉股份及价款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所涉股份是否存在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
	（三）说明王克伟于2019年6月将相关股份转让予陈凌的原因及合理性、溢价1000万元的定价依据及合理性，双方就所涉股份及价款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所涉股份是否存在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
	（四）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二、关于实际控制人。
	（一）请发行人说明历史上两名实控人之间无偿转让股权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产生争议时以梅坦意见为准是否与相关股权无偿转让有关
	（二）结合公司设立、历史股权变动及相关股权无偿转让情形，说明实控人认定的合理性
	（三）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三、关于专利。
	（一）请发行人说明受让取得专利的具体情况，是否为核心专利，依赖相关专利获得的收入情况，说明相关专利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二）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四、关于商标字号。
	（一）请发行人说明常州天禄显示作为发行人行业下游企业，是否仍将使用相关字号，包括常州天禄显示在内的相关关联方是否存在损害发行人利益的情形，相关关联方未来经营中是否可能因使用相似商标字号损害发行人利益，是否可能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